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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一 般 规 定

１　 通　 　 则

将 １. １. ２ 改为如下:
“１. １. ２　 本篇第 ３ 章 ~第 １３ 章、第 １８ 章是根据经 ＩＭＯ Ａ. １０７６(２８)决议修订的 ＩＭＯ Ａ. １０５３(２７)

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１ 年检验与发证协调系统(ＨＳＳＣ)检验指南»制定ꎮ”

将 １. １. ６ 中的“认可的”改为“接受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①”ꎮ

３　 检 验 依 据

３. ２. ２ 中的“认可的”改为“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①”ꎮ

４　 法 定 证 书

４. １. １(２１) “船员舱室设备符合证明”改为“船员舱室设备证书”ꎮ

５　 替换如下:

５　 船 舶 检 验

５. １　 申请

５. １. １　 从事国际海上航行的中国籍船舶的所有人或经营人ꎬ应按规定向本局授权的组织申请下列检验:
(１)建造检验ꎻ
(２)初次检验ꎻ
(３)定期检验ꎻ
(４)临时检验②ꎮ
５. １. ２　 用于国际海上航行的中国籍船舶的有关海上安全和防止水域环境污染的重要设备、部件和

材料等应持有船用产品证书ꎬ其制造厂应申请本局授权的组织进行产品检验ꎮ
５. １. ３　 船舶在中国水域试航前ꎬ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向本局授权的组织申请试航检验ꎬ并取

得试航检验证书ꎮ 本局授权的组织在签发试航检验证书前ꎬ应当按照相关技术检验要求进行检验ꎬ并确

认船舶试航状态符合实施船舶图纸审查、建造检验的本局授权的组织批准的船舶配载及稳性状态ꎮ

５. ２　 建造检验

５. ２. １　 下列情况之一ꎬ应申请建造检验:
(１)船舶建造ꎻ
(２)改变船舶主尺度、船舶类型、分舱水平、承载能力、乘客居住处所、主推进系统、影响船舶稳性等

５

①
②

参见中国海事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ｓａ. ｇｏｖ. ｃｎ)定期认可和公布信息ꎮ
临时检验包含 ＳＯＬＡＳ 公约定义的附加检验的含义ꎬ国际航行船舶法定证书的签署栏保留“附加检验”用词ꎬ以保持与 ＳＯＬＡＳ 公约

证书格式一致ꎮ



涉及船舶主要性能及安全的重大改建ꎮ
５. ２. ２　 船舶建造或者重大改建ꎬ应当向建造或者改建地本局授权的组织申请检验ꎮ
５. ２. ３　 与法定证书有关的图纸和资料应经本局授权的组织批准 /审核ꎬ以确认其符合本法规的适用规定ꎮ
５. ２. ４　 检查结构、机械与设备ꎬ确保其材料、尺寸、建造和布置与批准图纸和资料及其他技术文件相

符ꎬ且工艺和安装在各方面均令人满意ꎮ
５. ２. ５　 核查船上已配备其所需资料和文件ꎮ

５. ３　 初次检验

５. ３. １　 下列情况之一ꎬ应申请初次检验:
(１)外国籍船舶改为中国籍船舶ꎻ
(２)体育运动船艇、渔业船舶改为本法规适用的船舶ꎻ
(３)营运船舶检验证书失效时间超过一个换证检验周期的ꎻ
(４)老旧营运运输船舶检验证书失效时间超过一个特别定期检验①周期的ꎮ
５. ３. ２　 与法定证书有关的图纸和资料应经本局授权的组织批准 /审核ꎬ以确认其符合本法规的适用规定ꎮ
５. ３. ３　 检查结构、机械与设备ꎬ确保其材料、尺寸、建造和布置与批准图纸和资料及其他技术文件相

符ꎬ且工艺和安装在各方面均令人满意ꎮ
５. ３. ４　 核查船上已配备其所需资料和文件ꎮ

５. ４　 定期检验

５. ４. １　 定期检验ꎬ包括如下检验类别:
(１)年度检验ꎻ
(２)中间检验ꎻ
(３)周期检验ꎻ
(４)换证检验ꎻ
(５)船底外部检查ꎻ
(６)特别定期检验ꎮ
５. ４. ２　 船舶应予适当维修保养ꎬ以使船舶的技术状况处于良好状态ꎬ并适合预定用途ꎮ

５. ５　 临时检验

５. ５. １　 下列情况之一ꎬ应申请临时检验:
(１)因船舶发生事故ꎬ影响船舶适航性能ꎻ
(２)改变法定证书所限定的航区或者用途ꎻ
(３)本局授权的组织签发的证书失效时间不超过一个换证周期ꎻ
(４)涉及船舶安全的修理或改装ꎬ但重大改建除外ꎻ
(５)变更船舶检验机构ꎻ
(６)变更船名、船籍港ꎻ
(７)存在重大安全缺陷影响航行和环境安全ꎬ海事管理机构责成的检验ꎻ
(８)在例外情况②下ꎬ船舶单航次的展期检验等ꎮ

５. ６　 证书的发放与保存

５. ６. １　 各种法定证书将发放给申请人 /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ꎮ
５. ６. ２　 船上应妥为保存所持有的各种有效法定证书ꎬ并随时可供检查ꎮ

６

①
②

按交通运输部现行有效的«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ꎮ
系指无法获得坞内设备和 / 或无法获得修理设备和 / 或无法获得所需材料、设备或备件和 / 或由于避免恶劣天气情况而导致的延期ꎮ



　 　 第 ２ 章替换如下:

第 ２ 章　 检验与发证

１　 检验种类与周期

１. １　 建造检验:系指对船舶的设计图纸和相关资料进行审查ꎬ并在船舶新建或重大改建过程中ꎬ对
船舶结构的装配、焊接质量、机械和设备、锅炉和压力容器的安装进行全面的检查和试验以确保船舶的布

置、材料、结构尺寸、锅炉和其他压力容器及其附件、主辅机、电气设备、无线电装置(包括救生设备中使用

的无线电装置)、防火、消防安全系统和设备、救生设备和装置、船载航行设备、航海出版物、引航员登船设

施、号灯、号型以及发出声响信号和遇险信号等其他设备ꎬ符合批准的图纸和资料并满足本法规的适用

要求ꎮ

１. ２　 初次检验:系指本篇第 １ 章 ５. ３ 所定义的情况下ꎬ对船舶第一次签发特定证书时所进行的一次

完整的检查ꎮ 包括对船舶的设计图纸和相关资料进行审查ꎬ以及对船舶结构包括船底外部、机械和设备、
锅炉和压力容器、救生和消防设备、无线电装置、船载航行设备等方面的全面检查和试验ꎬ以确认符合本

法规要求ꎮ

１. ３　 年度检验:对与特定证书有关的项目进行总体检查以确保其已按本法规进行维护保养ꎬ并确保

其继续满足船舶预定的用途ꎮ 年度检验应在证书的每周年日①前、后各 ３ 个月内进行ꎮ

１. ４　 中间检验:对与特定证书有关的指定项目进行检验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且符合船舶预定

的营运业务ꎮ 中间检验应在相应证书的第 ２ 个周年日前、后 ３ 个月内或第 ３ 个周年日前、后 ３ 个月内进

行ꎬ该中间检验应替代 １ 次年度检验ꎮ

１. ５　 周期检验: 对与特定证书有关的项目进行检查ꎬ以确保其已按本法规进行维护保养ꎬ并确保其

继续满足船舶预定的用途ꎮ 货船设备安全证书的周期检验ꎬ应在该证书的第 ２ 个周年日前、后 ３ 个月内

或第 ３ 个周年日前、后 ３ 个月内完成ꎬ且该周期检验应替代 １ 次年度检验ꎮ 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的周期

检验应在证书的每 １ 个周年日前、后 ３ 个月内完成ꎮ

１. ６　 换证检验:在特定证书到期之前ꎬ对船舶结构、机械和设备、锅炉和压力容器进行全面的检查和

试验以确保船舶的布置、材料、结构尺寸、锅炉和其他压力容器及其附件、主辅机、电气设备、无线电装置

(包括救生设备中使用的无线电装置)、防火、消防安全系统和设备、救生设备和装置、船载航行设备、航
海出版物、引航员登船设施、号灯、号型以及发出声响信号和遇险信号等其他设备ꎬ符合本法规的适用要

求ꎮ 换证检验一般应在证书到期前 ３ 个月内进行ꎮ

１. ７　 船底外部检查:系指船体水下部分的壳板及有关项目的检验ꎮ 确认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且适合

于船舶所从事的营运业务ꎮ 其中:
(１)客船的船底外部检查应每年进行 １ 次ꎮ 任何 ５ 年期内至少应有 ２ 次船底外部检查在干坞内进

行ꎮ 任何情况下ꎬ任何 ２ 次干坞内的船底外部检查间隔期不得超过 ３６ 个月ꎮ １５ 年以下的客船(客滚船

７
① “周年日”系指与有关证书期满之日对应的每年的该月该日ꎮ



除外)ꎬ如满足有关技术要求①ꎬ任何 ５ 年期②内ꎬ在干坞内船底外部检查最少次数可从 ２ 次减少为 １ 次ꎬ
连续 ２ 次干坞检验间隔期不应超过 ６０ 个月ꎮ

(２)货船的船底外部检查ꎬ在货船构造安全证书有效期间的 ５ 年内应至少进行 ２ 次ꎬ且任何 ２ 次之间

的间隔应不超过 ３６ 个月ꎬ其中 １ 次应在换证检验时进行ꎮ
(３)高速船的船底外部检查一般应每年进行 １ 次ꎮ
(４)通常船舶应在干坞内进行船底外部检查ꎬ但也可考虑在船舶处于漂浮状态下进行ꎮ 对 １５ 年及以

上船龄的船舶ꎬ在采用这种漂浮状态下检验之前ꎬ应予以特殊考虑ꎮ 只有当船况良好并且具有适当的设

备和经适当培训的人员时ꎬ才能在船舶处于漂浮状态下进行检查ꎮ
(５)尽管上述(４)具有规定ꎬ但下列情况之一ꎬ船底外部检查应在干坞内进行:
①船龄 １５ 年及以上执行加强检验程序(ＥＳＰ)的油船和散货船ꎻ
②换证检验期间进行检验的船龄小于 １５ 年的油船和散货船ꎮ

１. ８　 临时检验:在本篇第 １ 章 ５. ５. １ 所述情况下ꎬ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全面的或局部的检验ꎬ其中:
１. ８. １　 损坏的检验应按如下要求进行:
(１)当影响船舶航行安全的海损或机损事故发生时ꎬ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及时向本局授权的组织

申请检验ꎬ以便确定损坏的程度和必要的修理ꎮ
(２)检验范围应涉及能充分查明导致损坏的原因和程度所必需的范围ꎬ一般应检查包括船舶损坏项

目和 /或部位及其附近 /相连的舱室、机械和设备ꎮ
(３)除例外情况③外ꎬ对于影响证书有效性保持的任何损坏应根据本法规ꎬ结合船舶损坏的范围和程

度予以修理ꎮ 修理的范围及其相关方案应能使船舶的状况达到恢复或保持船舶安全航行水平ꎮ
(４)对不能立即彻底修理的船舶损坏项目ꎬ根据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要求并经本局授权的组织评

估ꎬ认为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ꎬ可接受暂不修理ꎬ或局部或适当的临时性修理方案ꎬ但应签署相应的营运

限制ꎮ
１. ８. ２　 船舶航区改变的检验

(１)当船舶申请航区变更时ꎬ法定证书签发的本局授权的组织对此变更所涉及的船舶布置、性能、设
备和文件进行必要的检验和确认ꎮ

(２)船舶从距岸近的航区向距岸远的航区变更时的检验至少应包括如下项目:
①船舶稳性 /载重线核查ꎻ
②评估或校核船舶结构强度ꎬ必要时ꎬ进行厚度测量ꎻ
③检查船舶结构变更的部分ꎻ
④检查新增的设备ꎻ
⑤核查新航区或航线所要求配备的船舶文件和资料ꎮ
１. ８. ３　 修理或改装的检验应按如下要求进行:
(１)涉及影响船舶航行安全的任何船舶修理或改装ꎬ均应在验船师的监督下进行ꎬ以确保消除缺陷ꎬ

恢复其原技术状况ꎬ不对船舶的结构和性能作重大改变ꎮ
(２)修理或改装的检验应核实缺陷或损坏情况ꎬ确认修理或改装方案ꎬ审查修理或改装工艺ꎬ进行检

验和试验ꎬ以确保修理或改装结果符合本法规相应要求ꎮ
１. ８. ４　 船名、船籍港变更的检验

(１)当船舶变更船名、船籍港时ꎬ申请人应将变更的信息提交本局授权的组织ꎬ并申请临时检验ꎮ
(２)船名、船籍港变更的检验ꎬ一般应包括核实船舶及其相关文件的船名、船籍港予以更改ꎬ经确认

后ꎬ更改或签发变更船名或船籍港的新的法定证书和相应的检验文件ꎮ

８

①
②
③

参见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４８ 的要求ꎮ
任何 ５ 年期系指国际载重线证书的 ５ 年有效期ꎮ
系指无法获得坞内设备和 / 或无法获得修理设备和 / 或无法获得所需材料、设备或备件和 / 或由于避免恶劣天气情况而导致的延期ꎮ



１. ８. ５　 海事管理机构责成的检验

(１)如海事管理机构检查发现缺陷并责成检验时ꎬ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立即将检查结果报告本局

授权的组织并申请临时检验ꎻ
(２)本局授权的组织应核实与法定证书有关的缺陷ꎬ并提出纠正和检验要求ꎬ以确保消除缺陷ꎮ

１. ９　 特别定期检验:在船舶达到规定的特别定期检验船龄的前后半年内ꎬ应进行第一次特别定期检

验ꎬ其后的特别定期检验应在证书的到期日前后 ３ 个月内完成ꎮ 检验时应按相应证书的换证检验要求进

行ꎬ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适合船舶预定的营运业务ꎮ

１. １０　 重大改建检验:
１. １０. １　 当船舶发生如下一个或多个重大特征的改建时ꎬ应申请建造检验:
(１)船舶主尺度ꎻ
(２)船舶类型ꎻ
(３)船舶分舱水平ꎻ
(４)船舶承载能力ꎻ
(５)乘客居住处所ꎻ
(６)影响船舶稳性ꎻ
(７)主推进系统ꎻ
(８)本局认为的其他情形ꎮ
１. １０. ２　 现有船舶重大改建及相关部分应满足改建适用的现行标准ꎮ
１. １０. ３　 船舶增配或更新的设备和 /或系统ꎬ以及用于重大改建的材料ꎬ包括内装饰材料应满足现行

法规ꎮ 特殊情况可特别考虑ꎮ
１. １０. ４　 重大改建船舶一般应进行倾斜试验ꎮ
１. １０. ５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ꎬ经重大改建的船舶应进行航行试验:
①改变主推进系统ꎻ
②改变舵系ꎻ
③改变船舶主尺度及型线ꎻ
④改变吃水ꎮ

２　 证　 　 书

２. １　 证书的签发

(１)船舶经本章 １. １、１. ２ 及 １. ５ 和 １. ９ 以及 １. ８(适用时)所述的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相应的证书及

相应的设备记录ꎮ
(２)船舶经本章 １. ３、１. ４ 及 １. ６ 以及 １. ８(适用时)所述的检验后ꎬ应作如下处理:
①检验合格后ꎬ应在相应的证书上作签署ꎻ
②检验表明船舶或其设备不合格ꎬ则应立即采取措施并通知本局ꎮ 如该船未采取措施ꎬ则应撤销有

关证书并通知本局ꎮ 如该船在另一国港口内ꎬ则尚应立即通知船舶所在的港口国的有关当局ꎮ

２. ２　 证书的有效期

２. ２. １　 各类证书有效期如下:
(１)客船安全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ꎮ
(２)高速船安全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３)货船构造安全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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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货船设备安全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５)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６)货船安全证书(见 ２. ３. １)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７)免除证书的有效期限应不长于其相应证书的有效期限ꎮ
(８)国际载重线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９)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的有效期限应不长于其国际载重线证书的有效期限ꎮ
(１０)国际防止油类污染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１１)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１２)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和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１３)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和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１４)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在正常情况下为长期有效ꎮ
(１５)船员舱室设备证书在正常情况下为长期有效ꎮ
(１６)乘客定额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１７)安全管理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１８)国际船舶保安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１９)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２０)国际海运固体散装货物适装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２１)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２２)国际装运辐射性核燃料(ＩＮＦ)货物适装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２３)近海供应船适装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２４)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２５)核能客船安全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２６)核能货船安全证书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２７)有害物质清单符合证明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２８)国际能效证书在正常情况下为长期有效ꎮ
(２９)危险货物适装证明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５ 年ꎮ
(３０)国际防污底系统证书在正常情况下为长期有效ꎮ
(３１)符合特别定期检验要求的船舶ꎬ新证书自周年日起算有效期不超过 １ 年ꎮ
２. ２. ２　 各类证书有效期的签发:
(１)如换证检验是在证书到期之日前 ３ 个月内完成ꎬ则新证书自换证检验完成日期起生效ꎬ其有效期

从原证书到期之日算起ꎬ客船证书不超过 １２ 个月ꎬ货船证书不超过 ５ 年ꎮ
(２)如换证检验是在证书到期日后完成ꎬ则新证书自换证检验完成日期起生效ꎬ其有效期从原证书

到期之日算起ꎬ客船不超过 １２ 个月ꎬ货船不超过 ５ 年ꎮ
(３)如换证检验是在证书到期日 ３ 个月前完成ꎬ则新证书自换证检验完成日期起生效ꎬ其有效期从换

证检验完成日期算起ꎬ客船不超过 １２ 个月ꎬ货船不超过 ５ 年ꎮ
(４)如果换证检验已经完成ꎬ而新证书在现有证书期满前不能发给或放在船上ꎬ则本局授权的组织

可在现有证书上签署ꎬ签署后的证书自期满日起不超过 ５ 个月的时期内应接受为有效ꎮ
(５)如换证检验到期时ꎬ船舶不在预定检验港口ꎬ经本局授权的组织认为正当和合理时ꎬ可将证书

给予不超过 ３ 个月的展期ꎮ 经展期的船舶在抵达预定检验港口后ꎬ不能再继续航行ꎬ必须进行换证

检验ꎮ
(６)短途航行船舶的证书未经上述(５)展期ꎬ可给予 １ 个月的宽限期ꎬ到期后必须进行换证检验ꎮ
(７)上述(５)和(６)情况ꎬ换证检验后的证书从换证检验完成之日生效ꎬ其有效期从展期前证书到期

之日算起ꎬ客船不超过 １２ 个月ꎬ货船不超过 ５ 年ꎮ
(８)除客船安全证书外ꎬ如果所发证书的有效期限少于 ５ 年ꎬ本局可将证书的有效期延长为最长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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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条件是船舶进行了适用第 ３、４ 和 ６ 章或其他有关章所述的检验ꎮ
(９)在特殊情况下ꎬ新证书不需从原证书到期日起计算日期ꎮ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ꎬ新证书的有效期

从换证检验完成之日期算起ꎬ客船不超过 １２ 个月ꎬ货船不超过 ５ 年ꎮ
(１０)对本篇第 １ 章 ５. ３. １ 第(３)、(４)项所列情形之一的ꎬ新的检验周期按照原证书检验周期

计算ꎮ
(１１)对本篇第 １ 章 ５. ５. １ 第(３)项所列情形ꎬ船舶申请检验时ꎬ本局授权的组织须对失效期内应当

进行的所有检验项目进行检验ꎬ检验周期按照原证书检验周期计算ꎮ

２. ３　 货船安全证书的使用

２. ３. １　 货船安全证书可替代货船构造安全证书、货船设备安全证书和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ꎮ

３　 检验后状况的维持

３. １　 船舶及其设备的状况应加以维护ꎬ使其符合本法规的各项规定ꎬ确保该船在各方面保持适合于

出海航行ꎬ而不致对船舶、船上人员和海洋环境产生危险ꎮ
３. ２　 根据本法规对船舶所进行的任何检验完成以后ꎬ非经本局许可ꎬ对经过检验的结构布置、机器、

设备及其他项目ꎬ概不得变动ꎮ
３. ３　 当船舶发生海上事故或发现缺陷ꎬ无论是影响该船的海上安全ꎬ还是影响该船救生设备或其他

设备的有效性或完整性时ꎬ该船的船长或船舶所有人 /经营人应尽快向负责签发证书的指定验船师或本

局授权的组织或本局报告ꎮ 本局、指定的验船师或本局授权的组织在收到报告以后ꎬ应即进行调查ꎬ以确

定是否有必要进行所要求的临时检验ꎮ 如该船系在另一缔约国的港口内ꎬ船长或船舶所有人 /经营人亦

应立即向船舶所在的港口国的有关当局报告ꎬ而指定的验船师或本局授权的组织则应查明此项报告是否

业已递交ꎮ

４　 法定检验与发证安排示意图

检验间隔期
检验种类

证书名称

１(年) ２(年) ３(年) ４(年) ５(年)

９←１２→１５ ２１←２４→２７ ３３←３６→３９ ４５←４８→５１ ５７←６０

(月) (月) (月) (月) (月)

　 客船安全证书 ＲＳ(９ ~ １２) ＲＳ(２１ ~ ２４) ＲＳ(３３ ~ ３６) ＲＳ(４５ ~ ４８) ＲＳ(５７ ~ ６０)

　 货船设备安全证书 ＡＳ ＡＳ 或 ＰＳ ＰＳ 或 ＡＳ ＡＳ ＲＳ

　 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 ＰＳ ＰＳ ＰＳ ＰＳ ＲＳ

　 货船构造安全证书 ＡＳ ＡＳ 或 ＩＳ ＩＳ 或 ＡＳ ＡＳ ＲＳ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

书和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
ＡＳ ＡＳ 或 ＩＳ ＩＳ 或 ＡＳ ＡＳ ＲＳ

　 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

证书和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

证书

ＡＳ ＡＳ 或 ＩＳ ＩＳ 或 ＡＳ ＡＳ ＲＳ

　 国际载重线证书 ＡＳ ＡＳ ＡＳ ＡＳ ＲＳ

　 国际防止油污证书 ＡＳ ＡＳ 或 ＩＳ ＩＳ 或 ＡＳ ＡＳ ＲＳ

　 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

质污染证书
ＡＳ ＡＳ 或 ＩＳ ＩＳ 或 ＡＳ ＡＳ ＲＳ

　 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 ＡＳ 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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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检验间隔期
检验种类

证书名称

１(年) ２(年) ３(年) ４(年) ５(年)

９←１２→１５ ２１←２４→２７ ３３←３６→３９ ４５←４８→５１ ５７←６０

(月) (月) (月) (月) (月)

　 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 ＡＳ ＡＳ 或 ＩＳ ＩＳ 或 ＡＳ ＡＳ ＲＳ

　 高速船安全证书 ＰＳ ＰＳ ＰＳ ＰＳ ＲＳ

　 货船安全证书、特
种用途船安全证书

设备部分 ＡＳ ＡＳ 或 ＰＳ ＰＳ 或 ＡＳ ＡＳ

无线电部分 ＰＳ ＰＳ ＰＳ ＰＳ

构造 ＡＳ ＡＳ 或 ＩＳ ＩＳ 或 ＡＳ ＡＳ

ＲＳ

　 　 注:①规则检验种类含义是:
ＲＳ———换证检验ꎻ
ＰＳ———周期检验ꎻ
ＩＳ———中间检验ꎻ
ＡＳ———年度检验ꎮ

②检验间隔期按示意图的规定ꎬ还应符合本章 １ 规定的有关要求ꎮ
③本章 １. ７ 规定的船底外部检查一般应结合换证检验或中间检验或周期检验(如高速船)进行ꎮ

第 ３ ~ ２２ 章中“初次检验”均改为“初次检验 /建造检验”ꎮ

第 １５ 章中的“定期检验”均改为“周期检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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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货船设备安全证书的检验

２　 初次 / 建造检验

将 ２. １(１)改为如下ꎬ并增加脚注①:
“(１)审查消防泵(包括应急消防泵①ꎬ如适用)、消防总管、消火栓、消防水带和水枪以及国际通岸接

头布置图ꎻ”

将 ２. １(４)改为如下:
“(４)审查机器处所(包括周期性无人值班机器处所)和设有焚烧炉的封闭处所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

报警系统的配备ꎻ”

将 ２. １(１２)改为如下:
“(１２)审查装运危险货物的特殊布置ꎬ适用时ꎬ还应包括供水、电气设备和敷线、探火(包括抽烟探火

系统ꎬ如适用)、通风、舱底排水系统、人员保护以及水雾系统ꎻ”

将 ２. １(１５)改为如下:
“(１５)审查救生艇筏的设计ꎬ包括其结构、属具、附件、释放装置与回收装置以及登乘与降落布置ꎻ”

将 ２. １(２７)改为如下:
“(２７)核查引航员登离船装置、引航员软梯、组合装置(如适用)、进入船舶甲板和相关设备的通道及

照明的布置图和规格ꎮ”

修改 ２. ２ꎬ新增 ２. ２(２)、２. ２(３)ꎬ并将原序号 ２. ２(２)改为 ２. ２(４):
“２. ２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的图纸和设计的审查ꎬ液货舱的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２)审查双壳体处所和双层底处所内气体测量设备ꎬ包括固定式气体取样管路的安装(如适用)ꎻ
(３)对于载重量为 ２００００ 吨及以上的油船ꎬ审查用于测量相邻于液货舱的双壳体处所和双层底处所

内的所有压载舱和留空处所(包括首尖舱以及位于舱壁甲板以下并相邻于液货舱的任何其他液舱和处

所)的碳氢化合物气体浓度的固定式碳氢化合物气体探测系统的布置图ꎻ
(４)审查货油泵舱保护布置ꎻ”

修改 ２. ３(１)ꎬ并增加脚注①:
“(１)检查消防泵和消防总管以及消火栓、消防水带、水枪和国际通岸接头的布置ꎬ并且核查每台消

防泵包括应急消防泵是否都能够单独操作ꎬ保证船上任何部位的两个不同的消火栓能同时提供两股水

柱ꎬ而消防总管应保持所需压力ꎻ试验应急消防泵排量符合要求ꎬ如果应急消防泵为任何一个固定式灭火

系统的主要供水设备ꎬ核查此应急消防泵具备该系统要求的排量②ꎮ”

将 ２. ３(７)改为如下:
“(７)检查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以及自动喷水器ꎬ以及所有抽烟探火系统ꎬ并确认其安装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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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ꎻ”

将 ２. ３(１０)改为如下:
“(１０)检查装货处所、车辆处所和滚装处所内的防火布置ꎬ并在适当时尽可能地确认各种开口的设

施的关闭操作功能ꎻ如适用ꎬ按经批准的文件规定的试验和检查要求(如有)ꎬ检查消防安全或救生设备

和装置的替代设计和布置ꎻ”

将 ２. ３(３３)改为如下:
“(３３)核查引航员登离船装置、进入船舶甲板和相关设备的通道以及照明的配备ꎬ并核查引航员软

梯和组合装置的操作ꎻ”

将 ２. ４ 改为如下:
“２. ４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在建造期间安装后检验ꎬ液货船的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新增 ２. ４(３)ꎬ并将原序号(３)改为(４):
“(３)检查所有液货船的液货舱保护装置ꎻ
(４)检查货泵舱的固定式灭火系统ꎬ确认安装和试验业已完满完成以及操作装置已清楚地作好标

记ꎬ并且在适当时核查各种开口的遥控关闭装置的操作状态ꎻ”

新增 ２. ４(５)、(６)、(７)ꎬ并将原序号(４)改为(８):
“(５)核查所有液货船均应至少配备 １ 台用于测量氧气的便携式仪器和 １ 台用于测量可燃蒸气浓度

的便携式仪器ꎬ以及足够的备件ꎬ并应为这些仪器提供适当的校准装置ꎻ
(６)检查双壳体处所和双层底处所内的气体测量设备ꎬ包括固定式气体取样管路的安装(如适

用)ꎻ
(７)对于载重量为 ２００００ 吨及以上的油船ꎬ检查用于测量相邻于液货舱的双壳体处所和双层底处所

内的所有压载舱和留空处所(包括首尖舱以及位于舱壁甲板以下并相邻于液货舱的任何其他液舱和处

所)的碳氢化合物气体浓度的固定式碳氢化合物气体探测系统ꎬ并确认其安装试验合格ꎻ
(８)检查货泵舱的保护ꎬ并确认其安装和试验合格ꎮ”

将 ２. ５(３)改为如下:
“(３)确认已配备训练手册和防火安全操作手册ꎻ如适用ꎬ确认经批准的替代设计和布置的文件已随

船携带ꎻ”

新增 ２. ５(１０)ꎬ将原序号(１０) ~ (１４)改为(１１) ~ (１５)ꎬ并修改 ２. ５(１２):
“(１０)核查已备有标识所有投入使用的引航员软梯的记录ꎻ
(１１)核查已配备所要求航行所必需的海图和航海出版物ꎬ并且是最新版本ꎻ
(１２)核查已配备«国际信号规则»和最新的«国际航空和海上搜救(ＩＡＭＳＡＲ)手册»第Ⅲ卷ꎻ
(１３)核查保持航行活动记录和每日报告的安排ꎻ
(１４)核查已配备遇险时ꎬ与船舶、飞行器或人员使用的救生信号ꎮ
(１５)确认已配备连续概要记录ꎮ”

修改 ２. ６ꎬ并新增 ２. ６(２):
“２. ６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在船上备有所需文件的检查ꎬ液货船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２)确认备有固定式碳氢气体化合物探测系统的操作和维护须知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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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年 度 检 验

将 ３. １(１０)改为如下:
“(１０)核查«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确认«国际能效证书»的有效性(如适用)ꎻ”

将 ３. １(２１)改为如下:
“(２１)确认已配备了用船上工作语言编制的救生设备训练手册及训练辅助设备ꎻ如适用ꎬ确认船上

备有救生艇释放和回收系统制造商或其代表之一提供的一份如实声明ꎬ确认成功完成对现有救生艇释放

和回收系统的拆检并查明该系统符合 ＬＳＡ 规则 ４. ４. ７. ６. ４ 至 ４. ４. ７. ６. ６ 要求ꎬ或者ꎬ备有一份对现有救

生艇更换释放和回收系统的安装验收声明ꎻ”

将 ３. １(２８)改为如下:
“(２８)核查已配备«国际信号规则»、最新的«国际航空和海上搜救(ＩＡＭＳＡＲ)手册»第Ⅲ卷ꎻ”

新增 ３. １(２９)ꎬ并将原序号(２９)、(３０)、(３１)修改为(３０)、(３１)、(３２):
“(２９)核查已保留标识了任何投入使用的引航员软梯及所进行的任何修理的记录ꎮ
(３０)核查已配备遇险时ꎬ与船舶、飞行器或人员使用的救生信号ꎮ
(３１)核查航行活动记录及每日报告已正确记载ꎮ
(３２)确认已配备连续概要记录ꎮ”

将 ３. ２(７)改为如下:
“(７)尽可能检查并且在可行时试验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以及抽烟探火系统ꎻ”

将 ３. ２(３１)改为如下:
“(３１)如有时ꎬ核查自动识别系统的配备和运行ꎬ以及是否已进行了年度试验ꎬ并在船上备有试验报

告的副本ꎮ”

将 ３. ３ 改为如下:
“３. ３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的年度检验ꎬ液货船的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新增 ３. ３(５)和(６)ꎬ并将原序号(５)和(６)改为(７)和(８):
“(５)核查所有液货船均应至少配备 １ 台用于测量氧气的便携式仪器和 １ 台用于测量可燃蒸气浓度

的便携式仪器ꎬ以及足够的备件ꎬ并应为这些仪器提供适当的校准装置ꎻ
(６)检查双壳体处所和双层底处所内的气体测量设备ꎬ包括固定式气体取样管路的安装(如适用)ꎻ

尽可能对固定式碳氢化合物气体探测系统进行检查和试验ꎻ
(７)核查具有空气维持系统的全封闭救生艇的水雾和供气系统的状况和操作是否良好ꎻ
(８)核查货泵舱的保护ꎬ特别是:”

４　 周 期 检 验

将 ４. ２(４)改为如下:
“(４)试验所有火警探测和报警系统以及所有抽烟探火系统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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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４. ３ 改为如下:
“４. ３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的周期检验ꎬ液货船的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５　 换 证 检 验

将 ５. ３ 改为如下:
“５. ３　 货船救生设备和其他设备的换证检验ꎬ液货船的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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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货船构造安全证书的检验

２　 初次 / 建造检验

将 ２. １(１)改为如下:
“(１)审查船体图纸ꎬ如适用ꎬ审查图纸以验证船长为 １５０ｍ 及以上的散货船满足符合«散货船和油船

目标型船舶建造标准»功能要求的经主管机关认可的组织的适用结构要求或主管机关接受的其他

标准ꎻ”

新增 ２. ２(８)如下:
“(８)如适用ꎬ审查图纸以验证船长为 １５０ｍ 及以上的油船满足符合«散货船和油船目标型船舶建造

标准»功能要求的经主管机关认可的组织的适用结构要求或主管机关接受的其他标准ꎻ”

将 ２. ３(１)改为如下:
“(１)确认防撞舱壁水密延伸至干舷甲板ꎬ穿过防撞舱壁的管子上的阀可以在干舷甲板以上操作ꎬ并

且防撞舱壁上没有设置门、人孔、通风管道口或其他任何开口ꎻ如适用ꎬ按检验计划确认船长为 １５０ｍ 及

以上的散货船满足符合«散货船和油船目标型船舶建造标准»功能要求的经主管机关认可的组织的适用

结构要求或主管机关接受的其他标准ꎻ”

增加 ２. ３(１７)、(１８)、(２１)、(２２)脚注①和②:
“ (１７)确认和记录机器在一定的时间内使螺旋桨换向并在合理的距离内使船舶停止的能力ꎬ包括操

纵或停船的辅助措施的有效性①ꎻ
(１８)确认主操舵装置和辅助操舵装置的布置ꎬ能确保其中之一的故障不会导致另一装置不能

工作①ꎻ
(２１)确认主操舵装置能在最大营运前进航速下操纵船舶ꎬ并且能在船舶最深航海吃水②和以最大营

运前进航速时将舵自一舷 ３５°转至另一舷 ３５°ꎬ以及在相同条件下在 ２８ｓ 内将舵自一舷 ３５°转至另一

舷 ３０°①ꎻ
(２２)确认辅助操舵装置能在可驾驶的航速下操纵船舶ꎬ并在紧急时迅速投入工作ꎬ且能在船舶最深

航海吃水和以最大营运前进航速的一半或 ７ｋｎ(取大者)前进时ꎬ在 ６０ｓ 内将舵自一舷 １５°转至另一

舷 １５°①ꎻ”

新增 ２. ３(５３)⑧如下:
“⑧如适用ꎬ按经批准的文件规定的试验和检查要求(如有)ꎬ检查机器或电气装置或消防安全的替

代设计和布置ꎻ”

增加 ２. ３(６０)脚注③如下:
“(６０)确认船上没有使用石棉③(允许使用的除外)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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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对于安装了替代推进和操舵装置而非传统装置(例如ꎬ但不限于全方位推进器或喷水推进系统)的船舶ꎬ参见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１６
通函ꎮ
对于试航时船舶不在最深航海吃水的状态ꎬ参见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２５ 通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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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２. ３(６１)改为如下:
“(６１)确认散货船的专用海水压载舱ꎬ配有有效的防腐系统ꎬ如硬涂层ꎻ确认所有类型船舶的专用海

水压载舱和船长 １５０ｍ 及以上散货船的双舷侧处所已按本法规第 ４ 篇第 ２￣１ 章第 ３￣２ 条和 ３￣１１ 条的要求

进行涂层(如适用)和评审涂层技术文件ꎻ评审涂层技术文件之前ꎬ需:
①核查技术规格书和符合证明或型式认可证书符合标准ꎻ
②核查代表性包装桶上的涂料标识与技术规格书标定的涂料一致ꎻ
③核查检查员符合资格标准ꎻ
④核查检查员关于表面处理和涂层涂装的报告表明符合生产商的技术规格书和符合证明或型式认

可证书ꎻ和
⑤监控涂层检查要求的执行ꎮ”

新增 ２. ４(２)ꎬ并将原序号(２) ~ (８)改为(３) ~ (９):
“(２)如适用ꎬ按检验计划确认船长为 １５０ｍ 及以上的油船满足符合«散货船和油船目标型船舶建造

标准»功能要求的经主管机关认可的组织的适用结构要求或主管机关接受的其他标准ꎻ
(３)确认没有采用船体作为配电回路及接地配电系统ꎻ
(４)确认各处所的位置和结构防火的所有方面ꎬ包括兼用船的特殊布置都符合认可的图纸ꎻ
(５)确认货油泵舱照明ꎬ具有足够强度ꎬ而且固定安装在分隔货油泵舱和其他处所的舱壁和甲板上

的照明不妨碍舱壁或甲板的完整性和气密性ꎻ
(６)确认货油舱透气、驱气和除气及其他通风布置ꎬ以及货油舱压力和真空保护等所有方面都符合

认可的图纸ꎻ
(７)确认进入船首通道已按认可的图纸布置ꎻ
(８)确认不小于 ２００００ 载重吨的液货船的应急拖带装置已按认可的图纸布置船ꎻ
(９)确认专用海水压载舱配有有效的防腐系统ꎬ如硬涂层ꎮ”

新增 ２. ４(１０)如下:
“(１０)确认原油油船中的所有货油舱满足以下要求之一:
①按 ＭＳＣ. ２８８(８７)的要求进行涂装ꎻ或
②按 ＭＳＣ. ２８９(８７) 的要求采用替代防腐蚀保护方式或经批准的耐腐蚀材料 (钢质) 进行

保护ꎻ”

将 ２. ５(１)改为如下:
“(１)按本章 ２. ４ 的规定ꎮ 但本章节 ２. ４(２)的规定除外ꎻ”

将 ２. ６(１)改为如下:
“(１)确认已备有稳性资料和破损控制图以及破损控制手册ꎻ”

新增 ２. ６(８)和(９)ꎬ并将原序号(８)改为(１０):
“(８)确认船长为 １５０ｍ 及以上的油船和散货船上备有船舶建造案卷ꎻ
(９)确认船上已备有经主管机关验证的技术文件①(如适用)ꎻ
(１０)确认船上备有经批准的替代设计和布置文件(如适用)ꎻ”

８１
① 参见 ＭＳＣ. ２８９(８７)决议通过的«原油油船货油舱防腐蚀保护替代方法性能标准»ꎮ



３　 年 度 检 验

将 ３. １(１０)改为如下:
“(１０)核查«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确认«国际能效证书»的有效性(如适用)ꎻ”

将 ３. １(１４)改为如下:
“ (１４)确认船上备有稳性资料ꎬ包括破损稳性(如适用)和破损控制图以及破损控制手册ꎻ”

将 ３. １(２８)改为如下:
“(２８)确认船上备有并保存适当的涂层技术文件(如适用)ꎻ”

新增 ３. １(３０)和(３１)如下:
“(３０)如适用ꎬ确认原油油船上已备有经主管机关验证的技术文件①ꎻ
(３１)确认船长为 １５０ｍ 及以上的油船和散货船上备有船舶建造案卷ꎻ”

将 ３. ２(２)改为如下:
“(２)在所能观察到的情况下ꎬ检查锚泊和系泊设备ꎻ对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建造的船舶ꎬ确认拖带

和系泊设备的安全操作的任何限制已正确标识ꎮ 如适用ꎬ对于船长为 １５０ｍ 及以上的散货船按船舶建造

案卷检查船舶结构ꎬ并考虑经识别的需要特殊注意的区域ꎻ”

将 ３. ２(２３)改为如下:
“ (２３)检查周期性无人值班机器处所的布置ꎬ尤其是抽查报警、自动功能和停车功能试验ꎻ如适用ꎬ

按经批准的文件规定的试验、检查和维护要求(如有)ꎬ检查机器或电气装置或消防安全的替代设计和

布置ꎻ”

增加 ３. ２(２９)脚注①如下:
“(２９)确认船上所安装的材料不含石棉②ꎻ”

新增 ３. ３(１６)和(１８)ꎬ并将原序号(１６)改为(１７):
“(１６)如适用ꎬ确认原油油船货油舱内具有涂层系统ꎬ并且涂层技术文件中记录了营运期间的维护

和修理活动ꎻ
(１７)检查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后建造的液货船的所有货泵舱内的应急照明得到满足ꎮ
(１８)如适用ꎬ对于船长为 １５０ｍ 及以上的油船按船舶建造案卷检查船舶结构ꎬ并考虑经识别的需要

特殊注意的区域”

新增 ３. ４ꎬ并将原 ３. ４ 序号改为 ３. ５:
“３. ４　 货船船体、机械设备ꎬ化学品船和气体运输船年度检验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１)按本章 ３. ３ 的规定ꎬ但 ３. ３(１６)和 ３. ３(１８)的规定除外ꎮ
３. ５　 货船船体、机械和设备的年度检验完成应包括:”

９１

①
②

参见 ＭＳＣ. ２８９(８７)决议通过的«原油油船货油舱防腐蚀保护替代方法性能标准»ꎮ
验证安装材料不含石棉方法导则见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２６ 通函«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 ３￣５ 条和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７９ 通函实施的统一解

释»ꎮ



４　 中 间 检 验

新增 ４. ４ꎬ并将原 ４. ４ 序号改为 ４. ５:
“４. ４　 货船船体、机械设备ꎬ化学品船和气体运输船中间检验附加要求还应包括:
(１)按本章 ３. ３ 的规定ꎬ但 ３. ３(１６)和 ３. ３(１８)的规定除外ꎮ

４. ５　 货船船体、机械和设备的中间检验完成应包括:”

５　 换 证 检 验

将 ５. ４(１)改为如下:
“(１)按本章 ３. ３ 的规定ꎻ但 ３. ３(１６)和 ３. ３(１８)的规定除外ꎮ”

０２



第 ６ 章　 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的检验

２　 初次 / 建造检验

将 ２. ２(１７)④改为如下:
“④检查信标的唯一识别码清楚地标识在该设备的外面ꎬ可能时ꎬ解读识别码确认其正确性ꎻ核查应

急无线电示位标(ＥＰＩＲＢ)中录入的信标识别码与由主管机关授予的或代表主管机关授予的识别码一致ꎻ
如果信标中编入了 ＭＭＳＩ 号ꎬ核查其与授予船舶的 ＭＭＳＩ 号一致ꎮ”

３　 周 期 检 验

将 ３. １(１０)改为如下:
“(１０)核查«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确认«国际能效证书»的有效性(如适用)ꎻ”

１２



第 ７ 章　 国际载重线证书或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的检验

３　 年 度 检 验

将 ３. １(１０)改为如下:
“(１０)核查«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确认«国际能效证书»的有效性(如适用)ꎻ”

２２



第 ８ 章　 国际防止油污证书的检验

２　 初次 / 建造检验

将 ２. ２(１２)改为如下:
“(１２)审查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１ 日或以后交付使用的载重量 ５０００ｔ 及以上油船的完整稳性ꎻ”

将 ２. ６(８)改为如下:
“(８)确认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１ 日或以后交付使用的载重量 ５０００ｔ 及以上油船的完整稳性ꎻ”

３　 年 度 检 验

将 ３. １(１６)修改如下:
“(１６)核查«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确认«国际能效证书»的有效性(如适用)ꎻ”

将 ３. ２(６)修改如下:
“(６)确认在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１ 日或以后交船的 ５０００ 载重吨及以上的油船备有按认可的格式提供的装

载工况和完整稳性资料ꎻ”

３２



第 ９ 章　 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的检验

３　 换 证 检 验

将 ３. １(４)改为如下:
“(４)核查«国际防止油污证书»及«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确认«国际能效证书»的有效

性(如适用)ꎻ”

新增 ３. １(１２)如下:
“(１２)对于安装集污舱作为生活污水系统的船舶ꎬ确认备有排放速率的批准文件ꎻ”

４２



第 １０ 章　 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的检验

３　 年 度 检 验

将 ３. １(８)改为如下:
“(８)核查«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确认«国际能效证书»的有效性(如适用)ꎻ”

５２



第 １１ 章　 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或散装

　 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的检验

３　 年 度 检 验

将 ３. １(８)改为如下:
“(８)核查«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确认«国际能效证书»的有效性(如适用)ꎻ”

６２



第 １２ 章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或散装

　 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的检验

３　 年 度 检 验

将 ３. １(８)改为如下:
“(８)核查«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确认«国际能效证书»的有效性(如适用)ꎻ”

７２



第 １３ 章　 客船安全证书的检验

２　 初次 / 建造检验

修改 ２. １(１１)ꎬ并增加脚注①:
“(１１)审查消防泵(包括应急消防泵①ꎬ如适用)、消防总管ꎬ消火栓、消防水带和消防水枪以及国际通

岸接头布置图ꎻ审查机器处所的灭火布置图ꎻ”

将 ２. １(１７)、(１８)、(２０)改为如下:
“(１７)审查固定式火警探测和报警系统ꎬ审查机器处所ꎬ包括设有焚烧炉的封闭处所、起居和服务处

所及控制处所内所有的自动喷水器、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布置图(如适用)ꎻ审查船员报警和广播系统或

其他有效通信设施的布置图ꎻ”
(１８)审查装载危险货物的特别布置图ꎬ适当时ꎬ应包括供水、电气设备和敷线ꎬ火灾探测ꎬ 抽烟探火

系统、舱底水排放系统和人员保护ꎻ
(２０)审查救生艇筏的设计ꎬ包括其构造、属具、附件、释放装置和回收装置和登乘与降落的布置ꎻ”

将 ２. １(３１)改为如下:
“(３１)审查引航员登离船装置、引航员软梯、组合装置(如适用)、进入船舶甲板和相关设备的通道以

及照明的布置图和规格ꎻ”

增加 ２. ２(２８)、(２９)、(３２)、(３３)、(３５)脚注①②:
“(２８)确认并记录机器使推进器换向的时间ꎬ在足够的距离内合理使船舶停止的能力ꎬ包括所有操

纵和停船的辅助的有效措施②ꎻ
(２９)确认主、辅操舵装置的布置ꎬ足以保证其中之一发生故障时不会导致另一装置也不能工作①ꎻ
(３２)确认主操舵装置能在最大营运前进航速下操纵船舶ꎬ并能在船舶最深航海吃水③和以最大营运

前进航速航行时ꎬ将舵自一舷 ３５°转至另一舷 ３５°ꎻ以及在相同条件下在 ２８ｓ 之内ꎬ将舵自一舷 ３５°转至另

一舷 ３０°①ꎻ
(３３)确认辅助操舵装置能在可驾驶的航速下操纵船舶ꎬ并能于紧急时迅速投入工作ꎬ且能在船舶最

深航海吃水以及最大营运前进速度的一半或 ７ｋｎ(取大者)前进时ꎬ在 ６Ｏｓ 内将舵自一舷 １５°转至另一

舷 １５°①ꎻ
(３５)当主操舵装置配备有 ２ 套或 ２ 套以上相同的动力设备ꎬ不设置辅助操舵装置时ꎬ确认当其管路

或其中 １ 套动力设备发生单项故障时ꎬ该故障部分能被隔离ꎬ使操舵能力得到保持或迅速恢复①ꎻ”

修改 ２. ２(６５)(６６)ꎬ并增加脚注③:
“(６５)适当时ꎬ确认机舱周期性无人值班的布置是令人满意的ꎻ如适用ꎬ按经批准的文件所规定的试

验和检查要求(如有)ꎬ检查机器或电气装置、消防安全或救生设备和装置的替代设计和布置ꎻ
(６６)检查消防泵、消防总管和消火栓、消防水带ꎬ水枪和国际通岸接头布置ꎬ并且核查消防泵ꎬ包括

８２

①
②

③

参见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８８ 通函«ＦＳＳ 规则第 １２ 章的统一解释»ꎮ
对于安装了替代推进和操舵装置而非传统装置(例如ꎬ但不限于全方位推进器或喷水推进系统)的船舶ꎬ参见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１６
通函ꎮ
对于试航时船舶不在最深航海吃水的状态ꎬ参见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２５ 通函ꎮ



应急消防泵都能被单独地操纵ꎬ保证在船舶任何部位有从 ２ 股不同的消火栓同时喷出 ２ 股水柱ꎬ且消防

总管内保持所需的压力ꎮ 且如适用ꎬ试验应急消防泵的排量符合要求ꎬ如果应急消防泵为任何一个固定

式灭火系统的主要供水设备时ꎬ核查此应急消防泵具备该系统要求的排量①ꎻ”

将 ２. ２(７９)(８０)(８１)修改如下:
“(７９)确认货物和危险货物处所的防火布置ꎬ包括探火系统和抽烟探火系统ꎬ适当时ꎬ对各种开口的

关闭装置操作进行试验ꎻ确认车辆、特种和滚装处所的消防布置ꎬ包括探火和抽烟探火系统ꎬ并适当地对

各种开口的关闭装置进行操作试验(如适用)ꎻ
(８０)确认并试验所有的固定火灾探测和失火警报系统ꎻ确认机器处所、包括设有焚烧炉的封闭处

所、起居和服务处所及控制处所内所有的自动喷水器、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如适用)ꎻ确认通用警报和

公共广播系统及其他有效的通信设施(适当时)ꎻ对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客船ꎬ确认设置了能

远程分别识别每个探测器及手动报警点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ꎻ
(８１)适当时ꎬ检查装载危险货物的特别布置ꎬ包括核查电气设备、敷线、探火、通风和边界的绝缘ꎬ防

护服和便携设备的配备ꎬ并试验供水、舱底泵和其他喷水系统ꎻ”

将 ２. ２(１０３)(１０４)改为如下:
“(１０３)核查已备有«国际信号规则»和最新的«国际航空和海上搜救(ＩＡＭＳＡＲ)手册»第Ⅲ卷ꎻ”
(１０４)核查引航员登离船装置、进入船舶甲板和相关设备的通道以及照明的配备ꎬ如适用ꎬ核查引航

员软梯和组合装置的操作ꎻ”

将 ２. ２(１２０)④改为如下:
“④核查信标的唯一识别码清楚地标识在该设备的外面ꎬ可能时ꎬ解读识别码确认其正确性ꎻ核查应

急无线电示位标(ＥＰＩＲＢ)中录入的信标识别码与由主管机关授予的或代表主管机关授予的识别码一致ꎻ
如果信标中编入了 ＭＭＳＩ 号ꎬ核查其与授予船舶的 ＭＭＳＩ 号一致ꎻ”

将 ２. ２(１２９)改为如下:
“(１２９)核查自动识别系统的配备和运行ꎮ”

增加 ２. ２(１３１)脚注②:
“(１３１)确认船上所安装的材料不含石棉②ꎻ”

将 ２. ３(１)改为如下:
“(１)确认船上备有稳性资料和破损控制图及破损控制手册ꎻ核查船舶备有具体的应急拖带程序ꎻ”

增加 ２. ３(１５)ꎬ并将原序号(１５) ~ (２７)更改为(１６) ~ (２８)如下:
“(１５)核查备有标识投入使用的引航员软梯的记录ꎻ
(１６)确认船上备有表明船舶操作限制的清单ꎻ
(１７)核查是否备有遇险时船舶、飞行器或人员使用的救生信号ꎻ
(１８)核查船上是否配备所有设备的操作手册ꎻ
(１９)当海上维修保养是申报的项目时ꎬ核查是否配备所有设备的检修手册ꎻ
(２０)有效的无线电执照ꎻ

９２

①
②

参见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８８ 通函«ＦＳＳ 规则第 １２ 章的统一解释»ꎮ
验证安装材料不含石棉方法导则见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２６ 通函«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 ３￣５ 条和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７９ 通函实施的统一解

释»ꎮ



(２１)无线电操作人员的资格证书ꎻ
(２２)在未向卫星发射遇险信号的情况下ꎬ核查工作频率的发射状况ꎬ以及在 ４０６ ＭＨｚ 上的信号编码

和存放ꎻ
(２３)无线电记录日志ꎻ
(２４)备有最新的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的出版物ꎻ
(２５)核查 ＥＰＩＲＢ 在 ５ 年间隔期内已通过认可的岸基维护设施进行维护ꎻ
(２６)如可能ꎬ 在未向卫星发射遇险信号的情况下ꎬ核查工作频率的发射状况ꎬ以及在 １２１. ５ＭＨｚ 上

的导航信号编码和寄存ꎻ
(２７)确认船上配有连续概要记录ꎻ
(２８)核查船上备有航行活动记录和每日报告ꎮ”

３　 换 证 检 验

将 ３. １(７)改为如下:
“(７)核查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有效性ꎻ确认«国际能效证书»的有效性(如适用)ꎻ”

将 ３. １(１５)改为如下:
“(１５)确认船上备有稳性资料、破损控制图及破损控制手册ꎻ”

将 ３. １(２４)改为如下:
“(２４)确认船上每个人有应变须知ꎬ应变部署表已张贴在显著的位置ꎬ其所用语言能被船上人员理

解ꎻ确认备有救生艇释放装置制造商签发的一份如实声明ꎬ确认成功完成对该装置的拆检并符合 ＬＳＡ 规

则 ４. ４. ７. ６. ４ 至 ４. ４. ７. ６. ６ 要求ꎬ或者ꎬ备有一份对现有救生艇更换释放和回收系统的安装验收声明(如
适用)ꎻ”

增加 ３. １(３３)ꎬ并将原(３３) ~ (４１)的序号改为(３４) ~ (４２):
“(３３)核查已保留标识了任何投入使用的引航员软梯及所进行的任何修理的记录ꎻ
(３４)确认船上备有表明船舶操作限制的清单ꎻ
(３５)核查备有遇险时船舶、飞行器或人员使用的救生信号ꎻ
(３６)确认配备无线电设施的船舶ꎬ备有«国际信号规则»ꎻ
(３７)确认自从上次检验以来一直根据无线电规则要求进行记录ꎻ
(３８)检查蓄电池的实际容量在过去 １２ 个月之内已在港口得到认可的书面证明ꎻ
(３９)如适用ꎬ核查船上是否备有对所有操作限制的清单并保持更新ꎮ
(４０)确认船上配有连续概要记录ꎻ
(４１)核查卫星应急无线电示位标已进行年度试验ꎬ适用时ꎬ在不超过 ５ 年的间隔期由岸基维修站进

行维修ꎻ
(４２)核查船上备有航行活动记录和每日报告ꎮ”

增加 ３. ２(２５)的脚注①:
“(２５)确认主、辅操舵装置的布置足以保证其中之一发生故障ꎬ不会导致另一装置不能工作①ꎻ”

将 ３. ２(５５)改为如下:

０３

① 对于安装了替代推进和操舵装置而非传统装置的(例如ꎬ但不限于全方位推进器或喷水推进系统)的船舶ꎬ参见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１６
通函ꎮ



“(５５)适当时ꎬ确认机舱周期性无人值班的布置是令人满意的ꎻ如适用ꎬ按经批准的文件所规定的试

验和检查要求(如有)ꎬ检查机器或电气装置、消防安全或救生设备和装置的替代设计和布置ꎻ”

将 ３. ２(６３)改为如下:
“(６３)尽可能检查并试验机器处所内的探火和失火报警装置ꎬ包括设有焚烧炉的封闭处所ꎬ适用时

包括起居、服务和控制处所的装置ꎻ检查并试验居住舱室阳台的任何探火和失火报警装置(如适用)ꎻ对
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客船ꎬ确认住舱内感烟探测器的配备ꎬ当其被激活时ꎬ应能在其所在处

所中发出或引发听觉报警ꎻ对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客船ꎬ确认能远程分别识别固定式探火和

失火报警系统的每个探测器及手动报警点ꎻ”

将 ３. ２(７３)(７４)(７６)改为如下:
“(７３)检查特种处所和其他货物处所的防火布置ꎬ检查和试验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抽烟探火系统

(如适用)ꎬ并尽可能对各种开口的关闭装置的操作进行试验ꎻ
(７４)检查车辆处所、特种处所和滚装处所内的灭火设备ꎬ检查和试验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抽烟探

火系统(如适用)ꎬ并尽可能试验用于各种开口关闭装置的操作功能ꎻ
(７６)适当时ꎬ检查装载危险货物的特别布置ꎬ包括核查电器设备、敷线和通风ꎬ防护服和便携设备的

配备ꎬ试验任何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抽烟探火系统ꎬ尽可能试验供水、舱底泵系和喷水系统ꎻ”

将 ３. ２(９８)(９９)改为如下:
“(９８)核查船上备有«国际信号规则»和最新的«国际航空和海上搜救(ＩＡＭＳＡＲ)手册»第Ⅲ卷ꎻ如装

有时ꎬ核查船上备有一份有效的远程识别与跟踪系统符合性测试报告ꎻ
(９９)若配备了自动识别系统ꎬ则核查其配备和运行ꎬ以及是否已进行年度试验ꎬ在船上是否备有试

验报告的副本ꎻ”

将 ３. ２(１１８)④改为如下:
“④核查信标唯一识别码清楚地标识在该设备的外面ꎬ可能时ꎬ解读识别码确认其正确性ꎻ核查应急

无线电示位标(ＥＰＩＲＢ)中录入的信标识别码与由主管机关授予的或代表主管机关授予的识别码一致ꎻ如
果信标中编入了 ＭＭＳＩ 号ꎬ核查其与授予船舶的 ＭＭＳＩ 号一致ꎻ”

增加 ３. ２(１２７)脚注②如下:
“(１２７)确认船上所安装的材料不含石棉①ꎻ”

１３

① 验证安装材料不含石棉方法导则见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２６ 通函«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 ３￣５ 条和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７９ 通函实施的统一解

释»ꎮ



第 １８ 章　 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检验

２　 初次 / 建造检验

增加 ２. ２(２)(ⅳ)ｄ 如下:
“ ｄ. 该柴油机已经发证ꎬ确认其在Ⅰ级、Ⅱ级或Ⅲ级对应的极限值内运行ꎻ”

将 ２. ２(３)①(ⅱ)改为如下:
“(ⅱ)当配备不同级别燃油舱时ꎬ燃油转换装置的安装和操作合格以及备有说明如何进行燃油转换

的书面程序ꎻ或”

３　 年 度 检 验

增加 ３. １(５)、(６)、(７)ꎬ并将原序号(５) ~ (９)改为(８) ~ (１２):
“(５)核查«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的有效性(如适用)ꎻ
(６)核查«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的有效性(如适用)ꎻ
(７)确认«国际能效证书»的有效性(如适用)ꎮ
(８)检查船级证书(如系入级船舶)ꎻ
(９)检查«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或«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适装证书»的有效性ꎻ
(１０)检查船舶的配员是否符合«最低安全配员证书»ꎻ
(１１)检查船长、高级船员和低级船员都有 ＳＴＣＷ 公约规定的证书ꎻ
(１２)检查是否安装了新设备ꎬ如有ꎬ确认在这些新设备安装前经认可ꎬ且证书上记载了相关变化ꎮ”

修改 ３. ２(４)⑥ｃꎬ增加 ｄ:
“ｃ. 安装认可方法ꎬ如安装ꎬ应有认可方法案卷ꎬ并应用认可方法案卷中的验证程序ꎬ或
ｄ. 该柴油机已经发证ꎬ确认其在Ⅰ级、Ⅱ级或Ⅲ级对应的极限值内运行ꎻ”

２３



　 　 第 １９ 章替换如下:

第 １９ 章　 船员舱室设备证书的检验

１　 通　 　 则

１. １　 船员舱室设备证书应进行下列检验:
(１)初次 /建造检验

(２)临时检验

１. ２　 检验要求按本章 ２ 和 ３ 的有关规定ꎮ

２　 初次 / 建造检验

２. １　 船员舱室图纸资料的审查应包括:
(１)船员舱室布置图(包括舱室用途、尺寸、家具、通风、照明、取暖、卫生设施、供水系统及泄水系统

布置等)ꎻ
(２)船员舱室设备说明书ꎮ
２. ２　 在建造期间和安装之后的检验应包括:
(１)确认船员舱室按批准图纸布置ꎻ
(２)确认船员舱室设备的配备符合批准图纸ꎬ且设备适应其预定的用途ꎬ并处于正常的适用状态ꎻ
(３)船员起居处所的设备包括生活、居住和娱乐设施的配备符合批准图纸ꎮ
２. ３　 初次 /建造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船员舱室设备证书及相关的记录ꎮ

３　 临 时 检 验

３. １　 当船舶进行改建或变动影响其船员舱室的布置和设备的配备时ꎬ应即申请临时检验ꎬ检验要求

按本章 ２ 规定ꎮ
３. ２　 临时检验合格后ꎬ应换发船员舱室设备证书及相关的记录ꎮ

３３



第 ２１ 章　 有害物质清单符合证明的检验

２　 初次 / 建造检验

修改 ２. １(１)ꎬ并对脚注①修改如下:
“(１)新船建造检验申请应附有符合本法规第 ５ 篇第 ９ 章规定的有害物质清单第Ⅰ部分、«２０１５ 年有

害物质清单编制指南»①规定的材料声明及供应商符合声明以及用于编制有害物质清单的其他所有

文件ꎻ”

将 ２. ２(１)修改如下:
“(１)现有船舶初次检验申请应附有有害物质清单第Ⅰ部分、根据«２０１５ 年有害物质清单编制指南»

编制的外观 /取样检查计划、诸如外观 /取样检查报告的支持性资料和用于编制有害物质清单的其他所有

文件ꎻ”

将 ２. ２(２)脚注修改如下:
“(２)船东应向本局授权的组织提交编制完成的有害物质清单第Ⅰ部分ꎬ并附上支持性资料ꎬ例如外

观 /取样检查报告ꎬ和 /或材料声明及供应商符合声明(如有时)ꎮ 有害物质清单第Ⅰ部分应在根据外观 /
取样检查计划②进行的船上外观检查和 /或取样检查后编制ꎬ列出船舶结构和设备含有和 /或潜在含有的

有害物质、其位置和大概数量ꎮ”

４３

①
②

系指 ＩＭＯ 环保会以 ＭＥＰＣ. ２６９(６８)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５ 年有害物质清单编制指南»ꎮ
该计划按«２０１５ 年有害物质清单编制指南»制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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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与要求

现有 ６ 由下列替代:
“６　 本篇第 １ 章及附件是直接引用国际海事组织«１９６９ 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以下简称«吨位

公约»及相关文件的有关内容ꎬ并纳入了该组织以 Ａ. １０８４(２８)决议通过的«吨位公约»修正案的内容ꎮ
其中涉及有关实施检验与发证的“主管机关”ꎬ应理解为“本局”ꎮ”

９３



第 １ 章　 １９６９ 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

附则 １　 测定船舶总吨位与净吨位规则

第 ２ 条　 本附则中所用名词的定义

在定义(８)之后新增下列定义:
“(９)审核:系指获取审核证据并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达到审核衡准程度的系统、独立和文件化

程序ꎮ
(１０)审核机制:系指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ꎬ其中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

指南①ꎮ
(１１)实施规则:系指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７０(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文件实施规则»(Ⅲ规则)ꎮ
(１２)审核标准:系指实施规则ꎮ”

新增附则 ２ 如下:

附则 ２　 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

(略)

新增附则 ３ 如下:

附则 ３　 本公约各项规定的符合性验证

第 ８ 条　 适 用 范 围

各缔约国政府在按本公约履行其责任和义务时ꎬ应使用实施规则的规定ꎮ

第 ９ 条　 符合性验证

(１)每一缔约国政府均应接受国际海事组织按审核标准进行的定期审核ꎬ以验证其是否符合并实施

了本公约的要求ꎮ
(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应基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②ꎬ负责对审核机制实施管理ꎮ
(３)每一缔约国政府均应基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③ꎬ负责为进行审核提供便利并实施针对审

核发现的行动计划ꎮ
(４)对所有缔约国政府的审核均应:
. １　 基于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制定的总体计划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④ꎻ和
. ２　 定期进行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⑤ꎮ”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６７(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框架和程序»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６７(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框架和程序»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６７(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框架和程序»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６７(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框架和程序»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６７(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框架和程序»ꎮ



附件　 １９６９ 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的有关文件汇总

现有附件 ５ 由下列替代:

附件 ５　 关于执行国际公约时采用国家吨位的建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通过的 Ａ. １０７３(２８)决议的附件)

　 　 １　 为确保在执行国际公约的有关要求时采用国家吨位的一致性ꎬ按«１９６９ 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

约»(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ＴＭ ６９)第 ３(２)(ｄ)条和«经修订的关于某些船舶吨位丈量的暂行办法»(针对

ＳＯＬＡＳ 的 Ａ. ４９４(Ⅻ)决议)中所载的吨位丈量暂行办法ꎬ以及«经 １９７８ 年议定书修订的 １９７３ 年国际防止

船舶造成污染公约范围内的某些船舶吨位丈量的暂行办法»(Ａ. ５４１()决议)ꎬ建议主管机关接受下列

内容ꎮ

国家吨位与公约吨位

２　 国家吨位系指在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的丈量规则通过之前按主管机关的国家吨位规则对船舶进行

的吨位丈量ꎮ 国家总吨位通常以登记总吨(ＧＲＴ)表示ꎮ 而与之相比ꎬ按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的规则进行的

无单位总吨位丈量以总吨位(ＧＴ)表示ꎮ

采用国家吨位的资格

３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和吨位丈量暂行办法对在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或以前安放龙骨的某些船舶执行国

际公约的有关要求时采用国家吨位作出规定①ꎮ 此外ꎬ对经过改建或改装的船舶ꎬ如主管机关认为其改

建或改装对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第 ３(２)(ｂ)条所述的其“现有”吨位有实质变更时ꎬ则应为此而视该改建或

改装的开始日期为安放龙骨的日期ꎮ 下表列出了采用国家吨位的依据ꎬ这与船舶安放龙骨 /重大改建日

期及其国家总吨位有关ꎮ

在执行国际公约时采用国家吨位的依据∗

船舶安放龙骨日期 / 重大改建日期 船舶国家总吨位

ＧＲＴ < ４００ ４００≤ＧＲＴ < １６００ ＧＲＴ≥１６００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以前 ＴＭ６９ 第 ３(２)(ｄ)条 ＴＭ６９ 第 ３(２)(ｄ)条 ＴＭ６９ 第 ３(２)(ｄ)条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至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Ａ. ４９４(Ⅻ) / Ａ. ５４１() Ａ. ４９４(Ⅻ) Ａ. ４９４(Ⅻ)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Ａ. ４９４(Ⅻ) / Ａ. ５４１() Ａ. ４９４(Ⅻ) 无资格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以后 无资格 无资格 无资格

　 ∗除国际公约或其他文件中另有规定者外ꎮ

国际公约的有关要求

４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第 ３(２)(ｄ)条中以及本建议案中的“有关要求”系指基于吨位的要求ꎬ这些要求

中的吨位规定在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ꎬ即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完全生效之日或以前生效ꎮ 因而ꎬ当适用国际公

约中较新的吨位规定时ꎬ除国际公约或其他文件中另有规定者外ꎬ不可采用国家吨位ꎮ 例如ꎬ对具有资格

１４

① 吨位丈量暂行办法不适用于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第 ３(２)(ｄ)条所述的船舶ꎬ但根据 ＭＳＣ ５０(ＭＳＣ５０ / ２７)所规定的解释可适用于在整

个生命周期内具有资格的船舶ꎮ 由于有了本公约 １９９５ 年修正案ꎬ第 ３ 个吨位丈量暂行办法ꎬ即针对 ＳＴＣＷ 公约的 Ａ. ５４０()决
议不再适用ꎮ



的船舶ꎬ在适用 ＳＯＬＡＳ 第Ⅰ/ ３ 条中 ５００ 总吨货船的相关免除规定时ꎬ可采用国家吨位ꎬ因该规定在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以前生效ꎮ 但在适用 ＳＯＬＡＳ 第Ⅺ￣２ / ２. １. １. ２ 条中 ５００ 总吨这一吨位规定时ꎬ不能以类似方

式采用国家吨位ꎬ因为该规定在上述日期之后生效①ꎮ

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中的备注

５　 尽管有 Ａ. ４９４(Ⅻ)和 Ａ. ５４１()决议的规定ꎬ即要求按国家吨位规则丈量的总吨位不应出现在

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ꎬ但可在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的“备注”栏内注明如下ꎬ以表明船东决定采用国家

吨位:
. １　 对适用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第 ３(２)(ｄ)条的船舶ꎬ

“该船按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第 ３(２)(ｄ)条重新丈量ꎮ 根据 (填入国家名)的规定ꎬ
按照«１９６９ 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 丈量系统生效前的丈量系统所丈量的总吨位为

(填入 ＧＲＴ 吨位)ＲＴꎮ”
. ２　 对适用 Ａ. ４９４(Ⅻ)和 /或 Ａ. ５４１()决议的船舶ꎬ

“该船还按 (按适用填入 Ａ. ４９４(Ⅻ)和 /或 Ａ. ５４１())决议进行了丈

量ꎮ 根据 (填入国家名)的规定ꎬ按照«１９６９ 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丈量系统

生效前的丈量系统所丈量的总吨位为 (填入 ＧＲＴ 吨位)ＲＴꎮ”

其他国际证书(１９６９)中的备注

６　 对在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的“备注”栏内按本建议案的 ５ 所述注明了国家吨位的船舶ꎬ在其相应

的船舶安全证书、国际防止油类污染证书和由主管机关签发的其他此种官方证书的相应空格内可仅填写

该国家总吨位并加上如下脚注之一:
“以上总吨位系由主管机关的吨位丈量当局已按«１９６９ 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生效之前生效的

国家吨位规则确定”ꎻ或
“见有效的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备注栏”ꎮ

备注的删除

７　 如果船舶有经主管机关认为的对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第 ３(２)(ｂ)条所述的其“现有”吨位实质变更

的改建或改装ꎬ从而丧失在执行国际公约的有关要求时采用国家吨位的资格ꎬ则主管机关应确保本建议

案的 ５ 和 ６ 所述的相关证书已重新签发或以其他方式修正以删除船舶国家吨位的备注ꎮ

现有附件 ６ 由下列替代:

附件 ６　 对«１９６９ 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的统一解释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通过的 ＴＭ. ５ / Ｃｉｒｃ. ６ 通函的附件)

公 约 条 款

第 ２ 条　 定义

第 ２(８)条　 长度

Ａ. ２(８)￣１　 当船舶无舵杆时ꎬ长度应理解为按附则第 ２(２)条量得的最小型深的 ８５％处的水线总长

的 ９６％ ꎮ

２４

① 其他详细内容参见«某些货船符合加强海上保安特别措施的暂行办法»(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１５７ 通函)ꎮ «某些货船和特种用途船舶符合

船舶安全营运管理要求的暂行办法»(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３１ 通函)对执行 ＳＯＬＡＳ ＩＳＭ 规则时采用国家吨位作了类似处理ꎮ



Ａ. ２(８)￣２　 对于无明确定义船首或船尾的船舶ꎬ如柱稳式平台、潜水器、浮船坞以及类似的船舶ꎬ长
度应使用总长的 ９６％ ꎮ

Ａ. ２(８)￣３　 在公约第 ２(８)条“长度”定义中ꎬ“最小型深”系指从平板龙骨上表面沿龙骨长度方向最

低点处(或附则第 ２(２)条所述的等效下端点)量至与上甲板下表面沿上甲板长度方向最低点处(或附则

第 ２(２)条所述的等效上端点)相切的水平线的垂直距离ꎮ 就本定义而言ꎬ船舶视为纵倾于与设计水线平

行的水线ꎮ

柱稳式平台

　 　

Ａ. ２(８)￣４　 如设有一个以上舵ꎬ在确定长度时应考虑最尾部的舵杆ꎮ

第 ３ 条　 适用范围

第 ３(２)(ｄ)条　 吨位对“现有”船舶的适用性

Ａ. ３(２)(ｄ)￣１　 “主管机关认为对现有总吨位有实质上变更的改建或改装”应解释为系指“按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计算得出的总吨位增加或减少 １％以上”ꎮ

第 ９ 条　 证书的格式

第 ９(２)条　 附则Ⅱ中的样本

Ａ. ９(２)￣１　 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正面所示“日期”系指公约第 ２(６)条所述的安放龙骨或船舶处于

类似建造阶段的年份ꎬ或船舶经过公约第 ３(２)(ｂ)条所述的改建或改装的年份ꎬ但当建造或改建或改装

年份为 １９８２ 年或 １９９４ 年时ꎬ还应标明月份和日期ꎮ
Ａ. ９(２)￣２　 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背面“位置”一栏中填写不必太详细ꎮ
Ａ. ９(２)￣３　 “最初丈量的日期和地点”系指第一次签发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的日期和地点ꎬ而并非

指原先按国家吨位丈量规范进行的丈量ꎮ
Ａ. ９(２)￣４　 “最近一次重新丈量的日期和地点”系指最近一次签发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的日期和地点ꎮ

第 １０ 条　 证书的注销

第 １０(２)条　 换旗注销

Ａ. １０(２)￣１　 若船舶持有的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不符合经商定的对公约条款的解释ꎬ该船应重新丈

量ꎮ 新的特征应得到及时的确定和采用ꎮ

第 １２ 条　 检查

Ａ. １２￣１　 可将一份吨位计算书的副本连同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提供给船长ꎮ 尽管公约并无此规定ꎬ
但公约的任何条款并不妨碍主管机关向悬挂本国国旗的船舶提供吨位计算书ꎮ

附 则 条 文

第 １(３)条　 总则

Ｒ. １(３)￣１　 在应用新颖型式船艇的条款时ꎬ计算所得的总吨位和净吨位应能分别反映船舶的总尺

３４



度和有效容积ꎮ 新颖型式船艇应理解为其设计为新颖的船舶ꎬ且不应包括现有常规形状的传统型船舶或

统一解释中已涵盖的船型ꎮ
第 ２ 条　 附则中所用名词的定义

第 ２(１)条　 上甲板

Ｒ. ２(１)￣１　 对于完全延伸到舷边的不连续的上甲板ꎬ若不连续部分的长度超过 １ｍꎬ则应按附则第 ２
(１)条所指的阶梯形上甲板处理ꎮ

Ｒ. ２(１)￣２　 位于“长度”(公约第 ２(８)条)范围以外的阶梯形不必考虑ꎮ
Ｒ. ２(１)￣３　 对于不延伸到舷边的不连续的上甲板ꎬ不连续部分应按位于上甲板平面以下的壁龛

处理ꎮ

Ｒ. ２(１)￣４　 如船舶在最上层甲板下的舷边有开口ꎬ且该开口无关闭设备ꎬ而舷内有风雨密舱壁和甲

板予以限界ꎬ则此开口下的甲板应视作上甲板ꎮ

Ｒ. ２(１)￣５　 对“水密”一词ꎬ主管机关可自行确定ꎬ不必在吨位方面另下定义ꎮ

第 ２(３)条　 宽度

Ｒ. ２(３)￣１　 “船中”一词应视为公约第 ２(８)条所定义长度的中点ꎬ此长度的前端点即为首柱的

前缘ꎮ

第 ２(４)条　 围蔽处所

Ｒ. ２(４)￣１　 在附则第 ２(４)条中ꎬ对围蔽处所的定义ꎬ即围蔽处所“是指由船壳、固定的或可移动的隔

板所围成的”与“以及一面未设隔板或舱壁的处所ꎬ都不妨碍将这些处所计入围蔽处所之内”这

４４



两者之间并不矛盾ꎮ
Ｒ. ２(４)￣２　 在“永久的或可移动的天篷”区域内的处所应按附则第 ２(５)条处理ꎮ
Ｒ. ２(４)￣３　 永久固定在上甲板上的箱柜ꎬ如有与船舶货物系统管路或透气(除气)管路相连接的可

拆式管子ꎬ则此箱柜应计入货物处所容积 Ｖｃꎮ
Ｒ. ２(４)￣４　 货舱口的风雨密钢质箱形舱盖的容积应计入船舶总容积 Ｖ 的计算中ꎬ如该箱形盖的下

方是敞开的ꎬ则其容积亦应计入 Ｖｃꎮ
Ｒ. ２(４)￣５　 多用途船舶的货舱口ꎬ如设有按业务需要可以开敞或关闭交替使用的设备ꎬ在丈量时ꎬ

该货舱口应总是视为关闭ꎮ
Ｒ. ２(４)￣６　 桅杆、吊杆柱、起重机、起重机和集装箱支撑结构ꎬ如果位于上甲板上方ꎬ完全不能进入

并且四周都与其他围蔽处所分离ꎬ则不应计入所有围蔽处所的总容积内ꎮ 通风筒的横截面积如果不超过

１ｍ２ꎬ且符合上述条件ꎬ亦可不计入围蔽处所ꎮ
Ｒ. ２(４)￣７　 如果围蔽处所符合附则第 ２(５)条规定的免除条件ꎬ则其不应计入所有围蔽处所的总容

积 Ｖꎮ 此类处所应视为“围蔽但免除处所”ꎬ以与“围蔽且计入处所”(即不符合附则第 ２(５)条规定的免除

条件的“围蔽处所”)区分ꎮ
Ｒ. ２(４)￣８　 作为船舶的船壳、或任何甲板、舱盖、隔板或舱壁一部分的开敞格栅不应视作构成围蔽

处所的边界ꎬ因而在应用本条规定时忽略不计ꎮ

Ｒ. ２(４)￣９　 系泊和拖带设备、绞盘、旋转式起重机、带桁架结构的起重机和其他类似设备不应计入

所有围蔽处所的总容积 Ｖꎮ
Ｒ. ２(４)￣１０　 移动式起重机不应计入所有围蔽处所的总容积 Ｖꎮ “移动”系指起重机的主要结构(支

座)可相对于船舶纵向或横向移动ꎮ

第 ２(５)条　 免除处所

Ｒ. ２(５)￣１　 甲板室的纵向侧壁与甲板下面舷墙之间的处所ꎬ当该甲板延伸到两舷ꎬ并以连接于舷墙

上的支柱或竖板予以支撑ꎬ则这种处所应按附则第 ２(５)(ｂ)和(ｃ)条作为免除处所ꎮ 同样ꎬ直接位于驾

驶室翼桥结构下的开敞处所不应视作围蔽处所ꎮ

Ｒ. ２(５)￣２　 以滚装船而言ꎬ例如ꎬ在建筑物的端部处所设有保护货物的设施ꎬ该处所应按附则第 ２
(５)条中的第一种情况计入 Ｖꎮ

Ｒ. ２(５)￣３　 在应用本条规定时:
. １　 不计入所有围蔽处所总容积 Ｖ 内的处所系指按附则第 ２(４)条视为围蔽处所但同时符合附则第

２(５)条规定的免除条件的处所ꎻ

５４



. ２　 满足附则第 ２(５)(ａ)至(ｅ)条要求的免除处所容积应从所有围蔽处所的总容积 Ｖ 中扣除ꎬ但下

列任一情况除外:
—该处所设有任何保护货物或物料的设施ꎻ
—其开口设有任何关闭装置ꎻ
—其构造可能使上述开口关闭ꎮ
Ｒ. ２(５)￣４　 对公约附录 １ 各图中的标识解释如下:
. １　 “Ｏ ＝免除处所”系指符合附则第 ２(５)(ａ)至(ｅ)条所述任一情况并满足该条规定的不计入所有

围蔽处所总容积 Ｖ 条件的围蔽处所或部分围蔽处所ꎻ
. ２　 “Ｃ ＝围蔽处所”系指不符合附则第 ２(５)(ａ)至(ｅ)条所述任何情况ꎬ并因此必须计入所有围蔽

处所总容积 Ｖ 的围蔽处所或部分围蔽处所ꎻ
. ３　 “Ｉ ＝视为围蔽处所的处所”系指符合附则第 ２(５)(ａ)至(ｅ)条所述任一情况但不满足该条规定

的不计入所有围蔽处所总容积 Ｖ 条件的围蔽处所或部分围蔽处所ꎮ
Ｒ. ２(５)￣５　 在应用附则第 ２(５)(ｂ)和(ｃ)条时ꎬ对于支撑架空甲板所必要的支柱和垂直栏杆ꎬ不应

视为封闭了舷侧开口或减少了舷侧开口的尺寸ꎮ 连接垂直栏杆的水平横档不应视作附则第 ２(５)(ｂ)条
所述的栏杆处理ꎮ

Ｒ. ２(５)￣６　 在应用附则第 ２(５)条规定时ꎬ“甲板宽度”一词系指该处所开口处的甲板室结构的宽

度ꎬ无论该结构是否延伸至船舶两舷ꎮ 附则第 ２(５)条中对免除处所的要求除了适用于延伸至两舷的建

筑物外ꎬ亦适用于不延伸至船舶两舷的结构ꎮ 对于这种结构ꎬＢ 系指在开口处量得的未延伸至两舷的结

构宽度(见公约附录 １)ꎮ

Ｒ. ２(５)￣７　 在应用该条时ꎬ覆盖侧面或端部开口的格栅不应视作关闭装置ꎮ

第 ２(５)(ｄ)条　 直接位于无覆盖开口之下的处所

Ｒ. ２(５)(ｄ)￣１　 “直接位于之下”系指从开口所在甲板延伸至该开口的下部边界ꎮ 穿过上甲板

(见附则第 ２(１)条的定义)的开口仅在上甲板线以上部分免除不计ꎮ

６４



第 ２(６)条　 乘客

Ｒ. ２(６)￣１　 Ｎ１ 和 Ｎ２ 应从海上安全主管当局获得ꎮ

第 ２(７)条　 货物处所

Ｒ. ２(７)￣１　 如果专用压载舱不用于载货ꎬ则其容积不应计入货物处所 Ｖｃꎮ
Ｒ. ２(７)￣２　 当油船配备有原油洗舱系统ꎬ使其清洁压载舱可作为载货 /清洁压载两种用途ꎬ则该清

洁压载舱容积应计入 Ｖｃꎮ
Ｒ. ２(７)￣３　 专用清洁压载舱的容积可不计入 Ｖｃꎬ其条件是:
. １　 该舱不用于载货ꎻ
. ２　 船舶仅携带国际防止油污证书( ＩＯＰＰ)ꎬ证书内载明该船按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公约附则Ⅰ第 １３Ａ

条规定ꎬ是以专用清洁压载舱进行营运ꎻ
. ３　 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的备注栏内应有如下注明:
“本船携带符合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Ⅰ第 １３Ａ 条规定的国际防止油污证书(ＩＯＰＰ)ꎮ 证书内载明该船

下列各液舱专用于装载清洁压载水:　 　 　 　 　 ꎮ”
Ｒ. ２(７)￣４　 用于集存残余液货的污液舱应计入 Ｖｃꎮ
Ｒ. ２(７)￣５　 渔船内作为鱼粉、鱼肝油和鱼罐头的加工处所、鱼冷藏舱、鲜鱼舱、盐、调味料、油和包装

用品的储存库应计入 Ｖｃꎮ 但渔具储存室不应计入 Ｖｃꎮ
Ｒ. ２(７)￣６　 用于冷冻货物ꎬ且位于货物处所界限内的冷冻机所占容积应计入 Ｖｃꎮ
Ｒ. ２(７)￣７　 与乘客舱室分开的邮件室、行李舱和乘客物品保税库应计入 Ｖｃꎮ 船员或乘客的食物库

和船员保税物品库不应计入 Ｖｃꎮ
Ｒ. ２(７)￣８　 在混合运输船上ꎬ船东要求将载油 /压载两用舱改作压载舱而不计入 Ｖｃ 时ꎬ则该压载舱

与货油管系必须永久隔绝ꎬ且不得用于载运货物ꎮ 因而ꎬ该船应按附则第 ５(３)条的规定予以重新丈量ꎮ
凡不计入 Ｖｃ 的任何压载舱应只能用于压载ꎬ连接于独立的压载管系ꎬ且不得用于载货ꎮ

Ｒ. ２(７)￣９　 在测定货物处所容积时ꎬ该处所限界内所装的绝缘物、护条或铺板都无需计入ꎮ 对于船

内设有永久性独立液货舱的船舶(如气体运输船)ꎬ在量计时ꎬ对于计入 Ｖｃ 内的容积ꎬ应量至该独立液货

舱的结构限界ꎬ而不论其绝缘物是装在该舱限界的内面或外面ꎮ
Ｒ. ２(７)￣１０　 作为载货和压载两用处所的容积应计入 Ｖｃꎮ
Ｒ. ２(７)￣１１　 乘客存放汽车的处所应计入 Ｖｃꎮ

第 ３ 条　 总吨位

Ｒ. ３￣１　 计算总吨位时所用的 Ｋ１ 系数ꎬ可由主管机关酌情决定选用公约附录 ２ 表中系数或按附则第

３ 条中的公式计算ꎮ
Ｒ. ３￣２　 按附则第 ３ 条所测定的吨位数字ꎬ在最后填写吨位证书时应采用整数ꎬ不用小数点以下

数字ꎮ

第 ４ 条　 净吨位

Ｒ. ４￣１　 计算净吨位时所用的 Ｋ２ 系数ꎬ可由主管机关决定选用公约附录 ２ 表中系数或按附则第 ４ 条

中的公式计算ꎮ
７４



Ｒ. ４￣２　 按附则第 ４ 条所测定的吨位数字ꎬ在最后填写吨位证书时应采用整数ꎬ不用小数点以下

数字ꎮ

第 ６ 条　 容积的计算

Ｒ. ６￣１　 位于上甲板以上的围蔽处所、突出体以及通海处所ꎬ若容积不超过 １ｍ３ꎬ则不应予以丈量ꎮ

第 ６(２)条　 突出体

Ｒ. ６(２)￣１　 球鼻首、流线体、推进器轴毂或其他结构应视为突出体ꎮ

第 ６(３)条　 通海处所

Ｒ. ６(３)￣１　 锚链筒、海底阀凹穴、侧推器孔道、渔船尾滑道、挖泥船的链斗槽以及设在船体内与此类

似的处所都应按通海处所处理ꎮ
Ｒ. ６(３)￣２　 船壳可开启的驳船和挖泥船之类船舶ꎬ当卸货时ꎬ船壳内处所虽暂时敞开与海相通ꎬ其

船壳内容积仍应计入 Ｖ 和 Ｖｃꎮ

Ｒ. ６(３)￣３　 如果通海处所用于载货和 /或提供浮力ꎬ则其不应从所有围蔽处所总容积 Ｖ 中免除ꎮ

第 ７ 条　 丈量和计算

Ｒ. ７￣１　 当按公约第 ８(２)条或第 １０(３)条的规定向他国政府送交吨位证书和一份吨位计算书副本

时ꎬ应附有一张如本通函附件所示的、内载有吨位计算主要数据的表格ꎬ以便参阅ꎮ 在表格中填写甲板下

容积时ꎬ可合并在一起(如甲板下 /长首楼等)ꎮ

第 ７(２)条　 计算方法和精确度

Ｒ. ７(２)￣１　 吨位计算的精确度应由主管机关决定ꎮ

对新颖型式船艇的解释(附则第 １(３)条)
ＮｖｌＣｒ. １　 牲口运输船

Ｎ. １￣１　 牲口运输船是经常变化的船舶ꎬ在原上甲板上建造一层或多层甲板ꎮ 这些甲板间布置有牲

８４



口栅栏和相关处所ꎬ通过诸如栏杆、围栏或通道等分隔ꎮ 这些畜栏是敞开的ꎮ
Ｎ. １￣２　 这些用于把牲口圈在栅栏内的撑杆、围栏和栏杆即为附则第 ２(５)条所指的“其他保护货物

的设施”ꎮ
Ｎ. １￣３　 在应用 １９６９ 年吨位公约的规定时ꎬ与牲口相关的结构应计入总吨位ꎮ

ＮｖｌＣｒ. ２　 坞船

Ｎ. ２￣１　 坞船主要结构特征是其货物处所的上面无舱口盖ꎬ但是可以有一个与舷侧建筑物连在一起

的型吃水以上的坞甲板ꎮ

Ｎ. ２￣２　 对坞船作如下说明:
. １　 坞船在船尾有端部开口ꎮ

. ２　 坞船装有尾门或格栅的尾门ꎮ

Ｎ. ２￣３　 位于坞甲板以上ꎬ至少其三面由建筑物作限界并拟用于载货的处所应予计入ꎮ
Ｎ. ２￣４　 所谓建筑物是指由舱壁和上面的甲板限界的围蔽处所ꎮ

ＮｖｌＣｒ. ３　 敞口集装箱船

Ｎ. ３￣１　 参见 ＭＳＣ. ２３４(８２)决议«关于敞口集装箱船吨位丈量的建议案»ꎮ

９４



附　 　 件

统一吨位计算数据的格式

　 　 总吨位

序号 处所名称 位置 长度 型容积

甲板下

尾楼

桥楼

首楼

甲板室

舱口等

总容积

　 　 净吨位

Ｎｏ. １ 货舱

Ｎｏ. １ 货舱等

Ｎｏ. １ 甲板间等

Ｎｏ. ２ 甲板间等

舱口等

总容积

删除现有附件 ７ꎮ

０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
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２０１６ 年修改通报

第 ３ 篇　 载　 重　 线





目　 　 录

说明与要求 ５５……………………………………………………………………………………………………

«经修正的 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 １９８８ 年议定书附则 Ｂ» ５６………………………………………………

附则Ⅰ　 载重线核定规则 ５６……………………………………………………………………………………

第 １ 章　 总则 ５６…………………………………………………………………………………………………

　 第 ３ 条　 附则中所用名词的定义 ５６…………………………………………………………………………

附则Ⅲ　 符合性验证 ５７…………………………………………………………………………………………

　 第 ５３ 条　 适用范围 ５７………………………………………………………………………………………

　 第 ５４ 条　 符合性验证 ５７……………………………………………………………………………………

３５





说明与要求

现有 １ 由下列替代:
“１　 本篇附则Ⅰ第 １ 章至第 ４ 章直接引用«经修正的 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 １９８８ 年议定书附则

Ｂ»(海上安全委员会 ＭＳＣ. １４３(７７)决议)中附则Ⅰ第 １ 章至第 ４ 章的内容及其以后的修正案(海上安全

委员会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通过的 ＭＳＣ. ２２３(８２)ꎬ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通过的 ＭＳＣ. ２７０(８５)决议和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通过的 ＭＳＣ. ３７５(９３)ꎬ详见附件)ꎮ 其中涉及到有关实施检验与发证的“主管机关”ꎬ应理解

为“本局”ꎬ“本公约”应为经 １９８８ 年议定书修改的«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ꎮ”
序　 　 号 决　 　 议 通 过 日 期 生 效 日 期

１ ＭＳＣ. １４３(７７)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５ 日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２ ＭＳＣ. ２２３(８２)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３ ＭＳＣ. ２７０(８５)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４ ＭＳＣ. ３７５(９３)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新增 ７(５)、(６)如下:
“(５)工程船舶如勘划最大作业吃水标志ꎬ则应满足«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３ 篇第 ６

章的相关要求ꎮ
(６)半潜船和工程船如勘划作业吃水标志ꎬ或船舶设计为需要过桥而进行压载等需要浸没夏季载重

线标志时ꎬ应在载重线证书的备注栏标注最大吃水、风和浪限制条件ꎮ 过桥状态下的稳性和强度应经检

验机构批准ꎮ”

在现有 ８ 之后增加:
“９　 对于船上无船员的非机动船ꎬ可不适用附则Ⅰ第 ３９ 条有关最小船首高度与储备浮力的要求ꎮ”

５５



«经修正的 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 １９８８ 年议定书附则 Ｂ»
附则Ⅰ　 载重线核定规则

第 １ 章　 总　 　 则

第 ３ 条　 附则中所用名词的定义

在(１６)之后新增(１７) ~ (２０)如下:
“(１７)审核系指获取审核证据并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达到审核衡准程度的系统、独立和文件化

程序ꎮ
(１８)审核机制系指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ꎬ其中考虑到其制定的指南①ꎮ
(１９)实施规则系指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７０(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文件实施规则»(Ⅲ规则)ꎮ
(２０)审核标准系指实施规则ꎮ”

６５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６７(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框架和程序»ꎮ



　 　 新增附则Ⅲ如下:

附则Ⅲ　 符合性验证

第 ５３ 条　 适 用 范 围

各缔约国政府在按本公约履行其责任和义务时ꎬ应使用实施规则的规定ꎮ

第 ５４ 条　 符合性验证

(１)每一缔约国政府均应接受国际海事组织按审核标准进行的定期审核ꎬ以验证其是否符合并实施

了本公约的要求ꎮ
(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应基于该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ꎬ负责对审核机制实施管理ꎮ
(３)每一缔约国政府均应基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ꎬ负责为进行审核提供便利并实施针对审

核发现的行动计划ꎮ
(４)对所有缔约国政府的审核均应:
(ａ)基于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制定的总体计划ꎬ并考虑到该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ꎻ和
(ｂ)定期进行ꎬ并考虑到该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ꎮ

７５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６７(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框架和程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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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说明与要求

２　 说　 　 明

在 ２. １(１９)之后新增:
“(２０)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第 ９３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３６５(９３)决议通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

全公约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ꎮ
(２１)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第 ９３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３７１(９３)决议通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

全公约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ꎮ
(２２)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第 ９３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３７２(９３)决议通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

全公约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ꎮ
(２３)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第 ９３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３７９(９３)决议通过«船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ＢＤＳ)接收设备性能标准»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ꎮ
(２４)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第 ９４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３８０(９４)决议通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

全公约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ꎮ
(２５)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第 ９４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３８１(９４)决议通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

全公约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ꎮ
(２６)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第 ９５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３９２(９５)决议通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

全公约修正案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ꎮ
(２７)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第 ９５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４００(９５)决议通过«经修订的船舶远程识别和

跟踪性能标准和功能要求»ꎮ
(２８)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第 ９５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４０１(９５)决议通过«多系统船载无线电导航接

收机性能标准»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ꎮ”

２. ２(３)由如下替代:
“(３)第 ２￣２ 章附录 １ 是第 ７３ 届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９８(７３)决议通过的«国际消防安全系统规

则(ＦＳＳ 规则)»ꎬ其生效日期为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ꎬ并包括其 ＭＳＣ. ２０６(８１)(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ＭＳＣ.
２１７(８２)(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ＭＳＣ. ２９２(８７)(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ＭＳＣ. ３１１(８８)(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ＭＳＣ. ３２７(９０)(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ＭＳＣ. ３３９(９１)(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和 ＭＳＣ. ３６７(９３)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修正案ꎮ”

２. ２(６)由如下替代:
“(６)第 ３ 章附录 ２ 是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４ 日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４８(６６)决议通过的«国际救生设备规

则»ꎬ按照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１９９６ 年修正案的规定ꎬ«国际救生设备规则»在１９９８ 年７ 月１ 日及以后成为强制性

规定ꎬ同时纳入了其 ＭＳＣ. ２０７(８１)(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ＭＳＣ. ２１８(８２)(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ＭＳＣ. ２７２
(８５)(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ＭＳＣ. ２９３(８７)(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ＭＳＣ. ３２０(８９)(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
以及 ＭＳＣ. ３６８(９３)(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修正案ꎮ «国际救生设备规则»中第 ６. １. ２. １０ 条关于救生艇筏或

救助艇的最大降落速度ꎬ规定一般不大于 １. ３ｍ / ｓꎮ”

２. ４ 由如下替代:
“在实施本篇第 ２￣１ 章 ３￣６ 条 ５. ３ 的规定时ꎬ对载重吨小于 ５０００ｔ 的油船ꎬ可设置较小尺度的开口ꎬ但任

何情况下开口不应小于 ４００ｍｍ ×６００ｍｍ 或 ４５０ｍｍ ×５５０ｍｍꎬ而且要求开口后的构件有足够的强度保证ꎮ”
３６



第 ２￣１ 章　 构造—结构、分舱与稳性、机电设备

Ａ 部分　 通　 　 则

第 ２ 条　 定　 　 义

在现有 ２８ 之后新增:
“２９　 ＩＧＦ 规则系指海上安全委员会 ＭＳＣ. ３９１(９５)决议通过并可能经该组织修正的«国际使用气体

或其他低闪点燃料船舶安全规则»ꎬ但该修正案应按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Ⅷ条有关适用于除第Ⅰ章外的附则修

正程序的规定予以通过、生效和实施ꎮ
３０　 低闪点燃料系指闪点低于第Ⅱ￣２ / ４. ２. １. １ 条另外许可的气体或液体燃料ꎮ”

Ｂ 部分　 分舱与稳性

第 ５ 条　 完 整 稳 性

现有 ２ 中的“主管机关可准许个别船舶免做倾斜试验ꎬ但须具有其姐妹船做倾斜试验所得到的基本

稳性数据”改为“主管机关可准许个别货船免做倾斜试验ꎬ但须具有其姐妹船做倾斜试验所得到的

基本稳性数据”ꎮ

第 １２ 条　 尖舱及机器处所的舱壁、轴隧等

现有 ５. １ 中的“截止阀”修改为“螺旋关闭阀”ꎮ

Ｃ 部分　 机 器 设 备

第 ２９ 条　 操 舵 装 置

在 ３. ２ 最后新增如下内容:
“如船舶在试航中无法处于最深航海吃水并以与主机最大持续转速和最大设计螺距相应的速度前

进ꎬ从而证明符合性时ꎬ无论其建造日期ꎬ船舶可通过下列方法之一证明符合本规定:
. １　 试航中船舶处于平浮且舵完全浸没ꎬ同时以与主机最大持续转速和最大设计螺距相应的速度前

进ꎻ或
. ２　 如试航中不能实现舵完全浸没ꎬ应使用建议的试航装载工况下浸没的舵叶面积计算合适的前进

速度ꎬ计算出的前进速度应导致主操舵装置上的受力和扭矩至少与船舶处于最深航海吃水并以与主机最

大持续转速和最大设计螺距相应的速度前进时所测得的值同等大小ꎻ或
. ３　 试航装载工况下的舵力和扭矩已经可靠预测并推断至满载工况ꎮ 船速应与主机最大持续转速

和螺旋桨最大设计螺距相对应ꎮ”

在 ４. ２ 最后删除“和”ꎬ并新增如下内容:
“如船舶在试航中无法处于最深航海吃水并以与主机最大持续转速和最大设计螺距相应的速度的一

半或 ７ 节(取大者)前进ꎬ从而证明符合性时ꎬ无论其建造日期ꎬ包括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ꎬ可
４６



通过下列方法之一证明符合本规定:
. １ 　 试航中船舶处于平浮且舵完全浸没ꎬ同时以与主机最大持续转速和最大设计螺距相应的速度

的一半或 ７ 节(取大者)前进ꎻ或
. ２ 　 如试航中不能实现舵完全浸没ꎬ应使用建议的试航装载工况下浸没的舵叶面积计算合适的前

进速度ꎬ计算出的前进速度应导致辅助操舵装置上的受力和扭矩至少与船舶处于最深航海吃水并以与主

机最大持续转速和最大设计螺距相应的速度的一半或 ７ 节(取大者)前进时所测的值同等大小ꎻ或
. ３ 　 试航装载工况下的舵力和扭矩已经可靠预测并推断至满载工况ꎻ和”

Ｆ 部分　 替代设计和布置

第 ５５ 条　 替代设计和布置

现有 １ 至 ３ 由下列替代:
“１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提供机电设备和低闪点燃料储存及分配系统的替代设计和布置的方法ꎮ
２　 通则

２. １　 如果替代设计和布置满足相关要求的意图并提供与本章等效的安全水准ꎬ机电设备和低闪点

燃料储存及分配系统的设计和布置可偏离 Ｃ、Ｄ、Ｅ 或 Ｇ 部分中规定的要求ꎮ
２. ２　 如果替代设计和布置偏离 Ｃ、Ｄ、Ｅ 或 Ｇ 部分规定的要求ꎬ应按照本条规定对设计和布置进行工

程技术分析、评估与认可ꎮ
３　 工程技术分析

工程技术分析应按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编写并向主管机关提交ꎬ其应至少包含下列内容:
. １　 确定船舶类型、机械设备、电气设备、低闪点燃料储存及分配系统及相关处所ꎻ
. ２　 识别机电设备和低闪点燃料储存及分配系统不符合的规定要求ꎻ
. ３　 识别建议的设计不满足规定要求的理由ꎬ并由符合其他公认的工程或行业标准予以支持ꎻ
. ４　 确定相关规定要求中的船舶、机械设备、电气设备、低闪点燃料储存及分配系统或相关处所的性

能衡准:
　 . １　 性能衡准应提供不低于 Ｃ、Ｄ、Ｅ 或 Ｇ 部分中相关规定要求的安全水准ꎻ和
　 . ２　 性能衡准应能量化并可测量ꎻ
. ５　 替代设计和布置的详细描述ꎬ包括列出设计中所用假设及任何建议的操作限制或条件ꎻ
. ６　 证明替代设计和布置满足安全性能衡准的技术证据ꎻ和
. ７　 基于对建议相关的潜在缺陷和危险进行识别的风险评估ꎮ”

在现有 Ｆ 部分之后新增 Ｇ 部分如下:

Ｇ 部分　 使用低闪点燃料的船舶

第 ５６ 条　 适 用 范 围

１　 除 ４ 和 ５ 的规定外ꎬ本部分适用于使用低闪点燃料的下列船舶:
　 . １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签订建造合同ꎻ
　 . ２　 如无建造合同ꎬ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ꎻ或

５６

① 参见«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章和第Ⅲ章关于替代设计和布置指南»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１２ 通函)和«各类 ＩＭＯ 文件规定的替代和等效

批准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５５ 通函)ꎮ



　 . ３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交付ꎮ
除本规则任何其他适用的要求外ꎬ此类使用低闪点燃料的船舶还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ꎮ
２　 除 ４ 和 ５ 的规定外ꎬ无论何时建造的船舶(包括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前建造的船舶)ꎬ一经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改建成使用低闪点燃料后ꎬ应视作在开始改建之日使用低闪点燃料的船舶ꎮ
３　 除 ４ 和 ５ 的规定外ꎬ无论何时建造的使用低闪点燃料的船舶(包括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前建造的船

舶)ꎬ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承诺使用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前原被批准使用燃料不同的低闪点燃料后ꎬ
应视作在开始承诺之日使用低闪点燃料的船舶ꎮ

４　 本部分不适用于第Ⅶ/ １１. ２ 条定义的下列气体运输船:
　 . １　 使用货物作为燃料并且符合第Ⅶ/ １１. １ 条定义的 ＩＧＣ 规则的要求ꎻ或
　 . ２　 使用其他低闪点气体燃料ꎬ只要该气体燃料的储存及分配系统设计和布置符合 ＩＧＣ 规则关于

气体作为货物的要求ꎮ
５　 本部分不适用于由缔约国政府拥有或经营的目前仅用于政府非商业性服务的船舶ꎮ 但是仍鼓励

由缔约国政府拥有或经营的目前仅用于政府非商业性服务的船舶在合理和可行的范围内符合本部分的

要求ꎮ

第 ５７ 条　 对使用低闪点燃料船舶的要求

除第 ５６. ４ 和 ５６. ５ 条的规定外ꎬ使用低闪点燃料的船舶应符合 ＩＧＦ 规则的要求ꎮ

６６



第 ２￣２ 章　 构造 —防火、探火和灭火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２ 章)

说　 　 明

现有 １. 中的一览表最后增加如下三栏:
１４ ＭＳＣ. ３６５(９３)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正文

１５ ＭＳＣ. ３８０(９４)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 正文

１６ ＭＳＣ. ３９２(９５)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 正文

现有 ２. 中的一览表最后增加如下一栏:
１０ ＭＳＣ. ３６７(９３)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正文

Ａ 部分　 通　 　 则

第 １ 条　 适 用 范 围

以下对第 １ 条的 ２. ６、２. ７ 和 ２. ８ 的修改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
在现有 ２. ５ 后新增如下三段内容:
“２. ６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ꎬ包括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车辆运输船ꎬ应符合经 ＭＳＣ. ３６５

(９３)决议通过的第 ２０￣１ 条 ２. ２ 的要求ꎮ
２. ７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ꎬ包括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液货船ꎬ应符合第 １６. ３. ３ 的要求ꎬ但

其中 １６. ３. ３. ３ 除外ꎮ
２. ８　 第 ４. ５. ５. １. １ 和 ４. ５. ５. １. ３ 条适用于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ꎬ但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

的船舶ꎬ而第 ４. ５. ５. ２. １ 条适用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所有船舶ꎮ”

第 ３ 条　 定　 　 义

以下对第 ３ 条的 ５４、５５ 和 ５６ 的修改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
在 ５３ 后新增如下三段内容:
“５４　 挡火闸系指为实施可能经修正的 ＭＳＣ. ３６５(９３)决议通过的第 ９. ７ 条要求而安装在通风导管

上的一种装置ꎬ其在正常情况下保持开启使气流进入导管ꎬ在火灾时关闭防止气流进入ꎬ从而限制火灾的

蔓延ꎮ 上述定义可结合下列术语使用:
. １　 自动挡火闸系指暴露于火灾中时独立关闭的挡火闸ꎻ
. ２　 手动挡火闸系指拟由船员在挡火闸处手动开启或关闭的挡火闸ꎻ和
. ３　 遥控操作的挡火闸系指由船员通过与受控闸有一定距离的操纵装置关闭的挡火闸ꎮ
５５　 挡烟闸系指为实施可能经修正的 ＭＳＣ. ３６５(９３)决议通过的第 ９. ７ 条要求而安装在通风导管上

的一种装置ꎬ其在正常情况下保持开启使气流进入导管ꎬ在火灾时关闭防止气流进入导管ꎬ从而限制烟气

和炽热气体的蔓延ꎮ 挡烟闸不能保证通风导管穿过的耐火分隔的完整性ꎮ 上述定义可结合下列术语

使用:
７６



. １　 自动挡烟闸系指暴露于烟气或炽热气体中时独立关闭的挡烟闸ꎻ

. ２　 手动挡烟闸系指拟由船员在挡烟闸处手动开启或关闭的挡烟闸ꎻ和

. ３　 遥控操作的挡烟闸系指由船员通过与受控闸有一定距离的操纵装置关闭的挡烟闸ꎮ
５６　 车辆运输船系指具有多层甲板滚装处所、设计成载运空载的汽车和卡车作为货物的货船ꎮ”

Ｂ 部分　 火灾和爆炸的预防

第 ４ 条　 引燃的可能性

以下对第 ４ 条 ２. １. ３. ４、２. １. ４ 和 ５. ３. ２. ２ 的修改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ꎬ对第 ４ 条 ５. ５ 的修改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
２. １. ３. ４ 由以下文字替代:
“. ３. ４　 尽可能使用焊接结构的或圆锥型的或球型的管接头ꎻ”

２. １. ４ 由以下文字替代:
“. ４　 对于不适用第Ⅱ￣１ 章 Ｇ 部分的货船ꎬ可准许使用闪点低于本条 ２. １. １ 规定的燃油ꎬ例如原油ꎬ

但此种燃油不得储存在任何机器处所内ꎬ且整套装置应经主管机关认可ꎻ和
. ５　 对于适用第Ⅱ￣１ 章 Ｇ 部分的船舶ꎬ可准许使用闪点低于本条 ２. １. １ 规定的燃油ꎮ”

５. ３. ２. ２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５. ３. ２. ２　 如果该装置与其他液货舱连在一起ꎬ则应装有截止阀和其他可接受的装置ꎬ以隔绝每一

液货舱ꎮ 若安装截止阀ꎬ应为其配备锁闭装置并由负责的高级船员控制ꎮ 截止阀或其他可接受的装置的

工作状态应有清楚的可视指示ꎮ 如果液货舱已被隔离ꎬ应确保在这些液货舱开始装卸货或压载之前开启

有关隔离阀ꎮ 任何隔离措施都必须按照第 １１. ６. １. １ 条的规定使由于液货舱内温度变化所产生的气体能

继续流通无阻ꎮ 对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液货船ꎬ任何隔离措施还应按照第 １１. ６. １. ２ 条的规

定在装载和压载或卸载过程中ꎬ使大量蒸气、空气或惰性气体混合物能够继续通过ꎮ”

５. ５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５. ５　 惰性气体系统

５. ５. １　 适用范围

５. ５. １. １　 对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但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 ２００００ 载重吨及以上的液

货船ꎬ液货舱的保护应通过符合 ＭＳＣ. ９８(７３)决议通过的«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要求的固定式惰性气体系

统达到ꎬ但主管机关可接受 ５. ５. ４ 所述的其他等效系统或装置ꎮ
５. ５. １. ２　 对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 ８０００ 载重吨及以上的液货船ꎬ在载运第 １. ６. １ 条或第

１. ６. ２ 条所述货物时ꎬ液货舱的保护应通过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要求的固定式惰性气体系统达到ꎬ
但主管机关可接受 ５. ５. ４ 所述的其他等效系统或装置ꎮ

５. ５. １. ３　 在液货舱清洗工序中使用原油清洗的液货船应装设符合«消防安全系统规则»要求的惰

性气体系统并装有固定式洗舱机ꎮ 但是ꎬ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但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液货

船上装设的惰性气体系统应符合 ＭＳＣ. ９８(７３)决议通过的«消防安全系统规则»ꎮ
５. ５. １. ４　 要求装设惰性气体系统的液货船应符合下列规定:
. １　 双壳体处所应装设供应惰性气体的适用接管ꎻ
. ２　 如果双壳体处所被接至一个永久性安装的惰性气体分配系统上ꎬ应采取措施防止碳氢气体通过

该系统从液货舱进入该处所ꎻ和
. ３　 如果这种处所未被接至一个永久性安装的惰性气体分配系统上ꎬ应采取适当措施允许其与惰性

８６



气体总管相连接ꎮ
５. ５. ２　 化学品液货船和气体运输船的惰性气体系统

５. ５. ２. １　 «消防安全系统规则»中关于惰性气体系统的要求不必适用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ꎬ包括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化学品液货船和所有气体运输船:
. １　 载运第 １. ６. １ 条所述货物时ꎬ只要其符合主管机关依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而规定的对

化学品液货船惰性气体系统的要求ꎻ或
. ２　 载运原油或成品油以外的易燃货物ꎬ如«国际散化规则»第 １７ 和 １８ 章中所列货物时ꎬ只要液货

舱的载货容积不超过 ３０００ｍ３ꎬ洗舱机单个水枪的排量不超过 １７. ５ｍ３ / ｈꎬ且在任一时刻同时投入使用的洗

舱机的总喷排量不超过 １１０ｍ３ / ｈꎮ
５. ５. ３　 惰性气体系统的一般要求

５. ５. ３. １　 惰性气体系统应能对空舱进行惰化、驱气和除气ꎬ并使液货舱内的空气保持所要求的氧气

含量ꎮ
５. ５. ３. ２　 安装了固定式惰性气体系统的液货船应装设封闭式液位测量系统ꎮ
５. ５. ４　 等效系统的要求

５. ５. ４. １　 主管机关在考虑了船舶的布置和设备后ꎬ可按第Ⅰ/ ５ 条和 ５. ５. ４. ３ 的规定接受其他固定

式装置ꎮ
５. ５. ４. ２　 对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 ８０００ 载重吨及以上但小于 ２００００ 载重吨的液货船ꎬ主

管机关可按第Ⅰ/ ５ 条和 ５. ５. ４. ３ 的规定接受其他等效装置或保护方式以替代 ５. ５. ４. １ 所要求的固定式

装置ꎮ
５. ５. ４. ３　 等效系统或装置应:
. １　 在整个正常压载航行以及必要的舱内作业期间ꎬ能防止爆炸性混合物在完整的液货舱内产生危

险的积聚ꎻ和
. ２　 设计成使该系统本身产生静电而着火的危险性减至最低ꎮ”

Ｃ 部分　 火灾的抑制

第 ９ 条　 火灾的限制

以下对第 ９ 条 ７ 的修改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
现有 ７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７　 通风系统

(本要求适用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ꎮ)
７. １　 通则

７. １. １　 除用于连接风机至空调机室内导管的短边长度不超过 ６００ｍｍ 的挠性波纹管以外ꎬ通风导管

(包括单层和双层导管)应由钢或等效材料制成ꎮ 除 ７. １. ６ 另有明文规定外ꎬ导管的建造和隔热使用的任

何其他材料也应是不燃材料ꎮ 然而ꎬ长度一般不超过 ２ｍ 且有效横截面积②不超过 ０. ０２ｍ２ 的短导管如符

合下列条件ꎬ则不必使用钢或等效材料:
. １　 导管应由不燃材料制成ꎬ其内外表面可加装低播焰性的膜ꎬ且在每一情况下ꎬ该膜按所用厚度的

表面积所具有的发热值③不得超过 ４５ＭＪ / ｍ２ꎻ
. ２　 导管仅用在通风装置的末端ꎻ和
. ３　 导管位于沿该导管自“Ａ”或“Ｂ”级分隔(包括连续“Ｂ”级天花板)上的开口量起不小于 ６００ｍｍ

９６

①
②
③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５６７(１４)决议通过的«化学品液货船惰性气体系统规则»和勘误 １ꎮ
术语“有效横截面积”系指根据导管内径计算的面积ꎬ即使是预装隔热的导管ꎮ
参见国际标准化组织出版的建议案ꎬ特别是 ＩＳＯ / ＤＩＳ １７１６:２００２«建筑和运输产品耐火试验反应—燃烧热值测定»ꎮ



的位置ꎮ
７. １. ２　 下述装置应按«耐火试验程序规则»进行试验:
. １　 挡火闸(包括其相关操作装置)ꎮ 但对于厨房炉灶的排气导管中位于导管下端的挡火闸不要求

进行试验ꎬ该挡火闸必须是钢制的并能停止导管中的气流ꎻ和
. ２　 贯穿“Ａ”级分隔的导管贯穿件ꎮ 但如钢套管通过铆接、螺栓连接法兰或焊接直接与通风导管连

在一起ꎬ则不要求进行试验ꎮ
７. １. ３　 挡火闸应易于接近ꎮ 如果挡火闸位于天花板或衬板的后面ꎬ这些天花板或衬板上应设有检

查孔ꎬ在孔上应标明挡火闸的识别号ꎮ 挡火闸的识别号还应在所要求的任何遥控装置上标明ꎮ
７. １. ４　 通风导管应设有检查和清洁孔ꎮ 检查和清洁孔的位置应靠近挡火闸ꎮ
７. １. ５　 所有通风系统的主要进气口和出气口都应能从通风处所的外部关闭ꎮ 关闭装置操作位置应

易于到达ꎬ有显著的永久性标志ꎬ且应指示出关闭装置的操作位置ꎮ
７. １. ６　 法兰式通风导管接头中的易燃垫片不允许在“Ａ”或“Ｂ”级分隔上开口的 ６００ｍｍ 范围内和在

要求为“Ａ”级结构的导管上ꎮ
７. １. ７　 除 ４. １. ２. １ 和 ４. ２. ３ 的规定外ꎬ在两个围蔽处所之间不应设通风开口或空气平衡导管ꎮ

７. ２　 导管的布置

７. ２. １　 Ａ 类机器处所、车辆处所、滚装处所、厨房、特种处所和货物处所的通风系统一般应相互分开

并与用于其他处所的通风系统分开ꎮ 但小于 ４０００ 总吨的货船和载客不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的厨房通风系

统不必与其他通风系统完全分开ꎬ而是可以利用服务于其他处所的通风装置通过分开的通风导管通风ꎮ
在此情况下ꎬ在厨房通风导管靠近通风装置处应装设自动挡火闸ꎮ

７. ２. ２　 Ａ 类机器处所、厨房、车辆处所、滚装处所或特种处所的通风导管不应穿过起居处所、服务处

所或控制站ꎬ除非其符合 ７. ２. ４ 的规定ꎮ
７. ２. ３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或控制站的通风导管不应穿过 Ａ 类机器处所、厨房、车辆处所、滚装处所

或特种处所ꎬ除非其符合 ７. ２. ４ 的规定ꎮ
７. ２. ４　 ７. ２. ２ 和 ７. ２. ３ 准许的导管应:
. １. １　 由钢制成ꎬ对有效横截面积小于 ０. ０７５ｍ２ 者ꎬ管壁厚度至少为 ３ｍｍꎻ导管有效横截面积在

０. ０７５ｍ２和 ０. ４５ｍ２ 之间者ꎬ管壁厚度至少为 ４ｍｍꎻ导管有效横截面积大于 ０. ４５ｍ２ 者ꎬ管壁厚度至少

为 ５ｍｍꎻ
. １. ２　 有适当的支撑和加强ꎻ
. １. ３　 在靠近导管穿过的限界面处设有自动挡火闸ꎻ和
. １. ４　 从其服务处所的边界到每个挡火闸以外至少 ５ｍ 处按“Ａ￣６０”级标准隔热ꎻ
或

. ２. １　 按 ７. ２. ４. １. １ 和 ７. ２. ４. １. ２ 的规定由钢制成ꎻ和

. ２. ２　 在其穿过的所有处所均按“Ａ￣６０”级标准隔热ꎬ但穿过 ２. ２. ３. ２. ２ 中所规定的(９)或(１０)类处

所的导管除外ꎮ
７. ２. ５　 就 ７. ２. ４. １. ４ 和 ７. ２. ４. ２. ２ 而言ꎬ导管整个横截外表面都应进行隔热ꎮ 对于在所指定处所

之外但邻近该处所、并和该指定处所共用一个或多个表面的导管ꎬ应视为穿过该处所ꎬ并应对其共用表面

进行隔热ꎬ隔热应延伸至超过导管 ４５０ｍｍ①ꎮ
７. ２. ６　 如果通风导管必须通过主竖区分隔ꎬ应在分隔邻近处装设自动挡火闸ꎮ 该挡火闸还应能从

分隔的每一侧都可手动关闭ꎮ 其控制位置应易于到达ꎬ并清晰、显著地标出ꎮ 分隔与挡火闸之间的导管

应按 ７. ２. ４. １. １ 和 ７. ２. ４. １. ２ 由钢制成ꎬ并按至少与其穿过的分隔同等的耐火完整性进行隔热ꎮ 挡火闸

应至少在分隔的一侧装设显示器ꎬ指明挡火闸的操作位置ꎮ

０７
① 此类装置的示意图见«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２ 章的统一解释»(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７６ 通函)ꎮ



７. ３　 挡火闸和导管贯穿的细节

７. ３. １　 穿过“Ａ”级分隔的导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１　 如果有效横截面积等于或小于 ０. ０２ｍ２ 的薄壁导管穿过“Ａ”级分隔ꎬ开口应装设厚度至少为

３ｍｍ 和长度至少为 ２００ｍｍ 的钢套管ꎬ该套管在舱壁两侧的长度以各 １００ｍｍ 为宜ꎬ或如果穿过甲板ꎬ则应

整体位于所穿过甲板的底侧ꎻ
. ２　 如果有效横截面积大于 ０. ０２ｍ２ 但不超过 ０. ０７５ｍ２ 的通风导管穿过“Ａ”级分隔ꎬ开口应衬有钢

套管ꎮ 导管和套管的厚度应至少为 ３ｍｍꎬ长度至少为 ９００ｍｍꎮ 在穿过舱壁时ꎬ此长度以在舱壁两侧各

４５０ｍｍ 为宜ꎮ 这些导管或其所衬套管应设有耐火隔热物ꎮ 该隔热物至少应具有与导管穿过的分隔同等

的耐火完整性ꎻ和
. ３　 穿过“Ａ”级分隔的有效横截面积超过 ０. ０７５ｍ２ 的所有导管均应装设自动挡火闸ꎮ 每个挡火闸

均应靠近所贯穿的分隔装设ꎬ挡火闸和所贯穿分隔之间的导管应按 ７. ２. ４. ２. １ 和 ７. ２. ４. ２. ２ 由钢制成ꎮ
挡火闸应自动工作ꎬ但也能从分隔的两侧手动关闭ꎮ 挡火闸应装有可视指示器ꎬ指明挡火闸的操作位置ꎮ
但是ꎬ如果导管穿过被“Ａ”级分隔包围的处所而又不用于这些处所ꎬ只要这些导管具有与其所穿过的分

隔同等的耐火完整性ꎬ则不要求设置挡火闸ꎮ 横截面积超过 ０. ０７５ｍ２ 的导管不应为了避免安装本规定所

要求的挡火闸而在“Ａ”级分隔的贯穿处被分成更小的导管穿过分隔后再重组为原有的导管ꎮ
７. ３. ２　 穿过“Ｂ”级舱壁且有效横截面积超过 ０. ０２ｍ２ 的通风导管应衬有长度为 ９００ｍｍ 的钢板套

管ꎬ该套管在舱壁两侧的长度以各 ４５０ｍｍ 为宜ꎬ但在此长度范围内为钢质导管者除外ꎮ
７. ３. ３　 所有挡火闸均应能手动操作ꎮ 挡火闸应可通过直接的机械方式释放ꎬ或者ꎬ作为替代方式ꎬ

通过电力、液压或气压操作进行关闭ꎮ 所有挡火闸应均可从分隔的两侧进行手动操作ꎮ 自动挡火闸(包
括能遥控操作的挡火闸)应设有故障安全设计ꎬ以在火灾甚至失去电力、液压或气压动力时关闭挡火闸ꎮ
遥控操作的挡火闸应能在挡火闸处被手动开启ꎮ

７. ４　 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的通风系统

７. ４. １　 除第 ７. １、７. ２ 和 ７. ３ 节的要求外ꎬ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的通风系统还应满足下列要求ꎮ
７. ４. ２　 通风机的分布ꎬ一般应使通往各处所的导管保持在同一主竖区内ꎮ
７. ４. ３　 梯道环围应由独立的风机和不得服务于通风系统内任何其他处所的导管系统(排气和供

气)提供通风和服务ꎮ
７. ４. ４　 无论其横截面大小ꎬ服务于 １ 个以上甲板间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或者控制站的导管应在靠近

此类处所的每一甲板的贯穿处装设自动挡烟闸ꎬ该挡烟闸也应能从其上方的受保护甲板处手动关闭ꎮ 如

在一个主竖区内通风机通过分开的导管服务于 １ 个以上的甲板间处所ꎬ每个导管专门服务于单个甲板间

处所ꎬ应在每个导管靠近通风机处装设手动操作的挡烟闸ꎮ
７. ４. ５　 垂直导管在必要时应按表 ９. １ 和 ９. ２ 的要求进行隔热ꎮ 导管应按适用的对其所服务处所之

间的甲板和所计及的处所的要求进行隔热ꎮ

７. ５　 厨房炉灶的排气导管

７. ５. １　 对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的要求

７. ５. １. １　 除满足 ７. １、７. ２ 和 ７. ３ 的要求外ꎬ厨房炉灶的排气导管还应按 ７. ２. ４. ２. １ 和 ７. ２. ４. ２. ２ 的

规定建造并在其穿过的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或控制站处按“Ａ￣６０”级标准进行隔热ꎮ 这些导管还应装设:
. １　 一个易于拆下清洗的集油器ꎬ但另装有经认可的油垢清除装置者除外ꎻ
. ２　 一个位于导管和厨房炉灶罩盖接头处导管下端的自动和遥控操作的挡火闸ꎬ此外ꎬ还应有 １ 个

遥控操作的挡火闸位于导管上端且靠近导管出口ꎻ
. ３　 用于导管内部灭火的固定式灭火装置①ꎻ

１７
① 参见国际标准化组织出版的建议案ꎬ特别是 ＩＳＯ １５３７１:２００９«船舶和造船技术—保护厨房烹饪设备的灭火系统»ꎮ



. ４　 用于关闭排气风机和送风机、用于操作 ７. ５. １. １. ２ 所述的挡火闸和用于操作灭火系统的遥控装

置ꎬ这些装置应装设在厨房外接近厨房入口的位置ꎮ 如果所安装的排气系统具有若干分支ꎬ则应设有能

在灭火剂施放到该系统前将通向同一主排气导管的所有分支管道封闭的遥控装置ꎬ该遥控装置应与前述

遥控装置布置在一起ꎻ和
. ５　 适当分布的检查和清洁孔ꎬ其中应有一个靠近排气风机ꎬ一个位于油垢堆积处的下端ꎮ
７. ５. １. ２　 安装在开敞甲板上的烹饪设备的排气导管ꎬ如其穿过起居处所或含有可燃材料的处所ꎬ应

按适用符合 ７. ５. １. １ 的规定ꎮ
７. ５. ２　 对载客不超过 ３６ 人的货船和客船的要求

如果厨房炉灶的排气导管穿过起居处所或含有可燃材料的处所ꎬ其应按 ７. ２. ４. １. １ 和 ７. ２. ４. １. ２ 的

规定建造ꎮ 每一排气导管均应装设:
. １　 一个易于拆下清洗的集油器ꎻ
. ２　 一个位于导管和厨房炉灶罩盖接头处导管下端的自动和遥控操作的挡火闸ꎬ此外ꎬ还应有 １ 个

遥控操作的挡火闸位于导管上端且靠近导管出口ꎻ
. ３　 可在厨房内操作的排气风机和送风机关闭装置ꎻ和
. ４　 用于导管内部灭火的固定式灭火装置①ꎮ

７. ６　 服务于设有内燃机的 Ａ 类机器处所的风机室

７. ６. １　 如果风机室仅服务于 １ 个邻近的上述机器处所ꎬ且在风机室和机器处所之间无防火分隔ꎬ服
务于机器处所的 １ 个或多个通风导管的关闭装置应位于风机室和机器处所外部ꎮ

７. ６. ２　 如果风机室同时服务于 １ 个上述机器处所和其他处所ꎬ且通过“Ａ￣０”级分隔与机器处所隔开

(包括贯穿处)ꎬ服务于机器处所的 １ 个或多个通风导管的关闭装置可位于风机室内部ꎮ

７. ７　 服务于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的洗衣房的风机室

２. ２. ３. ２. ２ 中所述(１３)类处所的洗衣房和烘干间的排气导管应装设:
. １　 易于拆下清洗的过滤器ꎻ
. ２　 位于导管下端的自动和遥控操作的挡火闸ꎻ
. ３　 用于关闭处所内的排气风机和送风机和用于操作 ７. ７. ２ 所述的挡火闸的遥控装置ꎻ和
. ４　 适当分布的检查和清洁孔ꎮ”

第 １０ 条　 灭　 　 火

以下对第 １０ 条 １ 和 ７ 的修改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ꎬ对第 １０ 条 ５. ２ 的修改自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

起实施:
现有 １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１　 目的

１. １　 本条的目的是抑制并将火灾迅速扑灭在火源处ꎬ但 １. ２ 的规定除外ꎮ 为此ꎬ应满足下列功能

要求:
. １　 应安装固定式灭火系统ꎬ并充分考虑到受保护处所的潜在火势增大ꎻ和
. ２　 灭火器材应随时可用ꎮ
１. ２　 对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敞口集装箱船货舱②和设计用于在露天甲板或其上方装载

集装箱的船舶甲板集装箱堆装区域ꎬ应提供防火布置ꎬ以将火灾抑制在火源处所或区域ꎬ并冷却邻近区域

以防止火灾蔓延和结构损坏ꎮ”

２７

①
②

参见国际标准化组织出版的建议案ꎬ特别是 ＩＳＯ １５３７１:２００９«船舶和造船技术—保护厨房烹饪设备的灭火系统»ꎮ
该条术语的定义参见«敞口集装箱船暂行指南»(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６０８ / Ｒｅｖ. １ 通函)ꎮ



２. １. ３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２. １. ３　 消防总管的直径

消防总管和消防水管的直径应足以有效地从 ２ 台同时工作的消防泵输送所需的最大水量ꎬ但对于除

７. ３. ２ 规定以外的货船ꎬ上述管子直径仅需足以排送 １４０ｍ３ / ｈ 水量ꎮ”

２. ２. ４. １. ２ 由以下文字替代:
“. ２　 货船上除任何应急泵以外的消防泵:该排量不少于第 ２￣１ / ３５￣１ 条对同样尺度客船的每一独立

舱底泵用于舱底抽水时所要求排量的 ４ / ３ꎬ但除 ７. ３. ２ 规定以外的货船的消防泵的要求总排量不必超过

１８０ｍ３ / ｈꎮ”

５. ２ 标题由以下文字替代:
“５. ２　 设有内燃机的 Ａ 类机器处所”

７. ２ 后新增如下内容:
“７. ３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设计在露天甲板或其上方载运集装箱的船舶消防

７. ３. １　 除. １ 和. ２ 所要求的设备和装置外ꎬ船舶还应至少配备一具水雾枪ꎮ
７. ３. １. １　 水雾枪应包括一个带有穿刺喷嘴的管子ꎬ当连接至消防总管时能刺穿集装箱壁并将水雾

喷入密闭空间(集装箱等)ꎮ
７. ３. ２　 设计在露天甲板或其上方载运五层或五层以上集装箱的船舶ꎬ除满足 ７. ３. １ 的要求外ꎬ还应

配备如下移动式消防水炮①:
船宽为 ３０ｍ 以下的船舶:至少 ２ 具移动式消防水炮ꎻ或
船宽为 ３０ｍ 或以上的船舶:至少 ４ 具移动式消防水炮ꎮ
７. ３. ２. １　 移动式消防水炮、所有必要的水带、配件和要求的固定装置应存放在货物处所内发生火灾

时不易被切断的货物处所区域以外供随时可用的位置ꎮ
７. ３. ２. ２　 应配备足够数量的消火栓以使:
. １　 所备的所有移动式消防水炮可以在每一集装箱箱跨的首尾处同时制造有效的水障ꎻ
. ２　 ２. １. ５. １ 要求的两股水柱可以在 ２. １. ６ 要求的压力下输出ꎻ和
. ３　 要求的每具移动式消防水炮可由不同的消火栓供水ꎬ其压力足以达到甲板上最高一层集装箱ꎮ
７. ３. ２. ３　 如果消防泵的排量和消防总管的直径足以同时供应移动消防水炮并从消防水带产生两股

达到所要求压力的水柱ꎬ移动式消防水炮可由消防总管供水ꎮ 如果载运危险货物ꎬ则对甲板上的货物区

域而言ꎬ消防泵的排量和消防总管的直径还应符合第 １９. ３. １. ５ 条的要求ꎮ
７. ３. ２. ４　 在船上进行初次检验时应对每具移动式消防水炮的运行性能进行试验并使主管机关满

意ꎮ 试验应验证:
. １　 移动式消防水炮能安全地固定在船体结构上ꎬ并保证安全有效地运行ꎻ和
. ２　 所有要求的移动式消防水炮和消防水带的喷水器同时运行时ꎬ移动式消防水炮的水柱可以达到

最高一层集装箱ꎮ”

第 １１ 条　 结构完整性

以下对第 １１ 条 ６. ２ 和 ６. ３. ２ 的修改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
６. ２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６. ２　 温度变化所产生的少量气流的开口

本条 ６. １. １ 所要求的压力释放口应:

３７

① 参见«用于保护拟设计和建造为在露天甲板或其上方装载五层或五层以上集装箱的船舶的甲板上货物区域的移动式消防水炮的

设计、性能、试验和认可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７２ 通函)ꎮ



. １　 在液货舱甲板以上尽可能高的位置ꎬ以达到最大程度扩散易燃气体ꎮ 但无论如何ꎬ该位置在液

货舱甲板以上的高度不得小于 ２ｍꎻ和
. ２　 布置在距含有着火源的围蔽处所的最近进气口和开口以及可能构成失火危险的甲板机械和设

备尽可能远的地方ꎬ但不得小于 ５ｍꎮ 锚机和锚链舱的开口为构成失火危险处ꎮ
对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液货船ꎬ开口应按照第 ４. ５. ３. ４. １ 条布置ꎮ”

６. ３. ２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６. ３. ２　 辅助压力 /真空释放装置

应装设允许蒸气、空气或惰性气体混合物充分释放的辅助装置ꎬ防止本条 ６. １. ２ 所述的布置发生故

障时出现超压或欠压ꎮ 另外ꎬ对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液货船ꎬ如果第 ４. ５. ３. ２. ２ 条要求的隔

离装置发生损坏或误关闭时ꎬ辅助装置应能防止超压或欠压ꎮ 作为替代ꎬ可以在由本条 ６. １. ２ 所要求措

施保护的每一液货舱内安装压力传感器ꎬ传感器的监测系统应设于船舶货物控制室或通常进行货物操作

的位置ꎮ 监测设备上还应设有报警装置ꎬ在探测到液货舱内出现超压或欠压时启动ꎮ”

Ｄ 部分　 脱　 　 险

第 １３ 条　 脱 险 通 道

以下对第 １３ 条 ４. １. ５、４. １. ６、４. ２. ４、４. ２. ５ 和 ４. ２. ６ 的修改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
４. １. ４ 后新增如下内容:
“４. １. ５　 斜梯和梯道

对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ꎬ机器处所内所有为符合 ４. １. １ 要求而安装开放踏板的、作
为脱险通道的一部分或者通向脱险通道但并不位于受保护环围内的斜梯 /梯道均应由钢制成ꎮ 此类梯

子 /梯道的底面应装设钢质护板供逃生人员用于防护来自下方的高温和火焰ꎮ
４. １. ６　 机器处所内主工作间的脱险通道

对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ꎬ位于机器处所内的主工作间应设有两条脱险通道ꎬ其中至

少一条应提供通往机器处所外部安全位置的连续防火遮蔽ꎮ”

４. ２. ３ 之后新增如下内容:
“４. ２. ４　 斜梯和梯道

对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ꎬ机器处所内所有为符合 ４. ２. １ 要求而安装开放踏板的、作
为脱险通道的一部分或者通向脱险通道但并不位于受保护环围内的斜梯 /梯道均应由钢制成ꎮ 此类梯

子 /梯道的底面应装设钢质护板供逃生人员用于防护来自下方的高温和火焰ꎮ
４. ２. ５　 “Ａ”类机器处所内机器控制室的脱险通道

对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ꎬ位于机器处所内的机器控制室应设有两条脱险通道ꎬ其中

至少一条应提供通往机器处所外部安全位置的连续防火遮蔽ꎮ
４. ２. ６　 “Ａ”类机器处所内主工作间的脱险通道

对于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之后建造的船舶而言ꎬ位于机器处所内的主工作间应设有两条脱险通道ꎬ
其中至少一条应提供通往机器处所外部安全位置的连续防火遮蔽ꎮ”

Ｅ 部分　 操作性要求

第 １６ 条　 操　 　 作

以下对第 １６ 条 ３. ３ 的修改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
４７



３. ２ 后新增如下内容:
“３. ３　 惰性气体系统操作

３. ３. １　 按第 ４. ５. ５. １ 条要求的液货船的惰性气体系统的操作应使得并保持液货舱内的空气不可

燃ꎬ但要求除气的液货舱除外ꎮ
３. ３. ２　 尽管有上述规定ꎬ对于化学品液货船ꎬ惰性气体的施放可在液货舱装载之后ꎬ但应在卸载开

始之前ꎬ且应持续施放直至该液货舱内所有易燃蒸气在除气作业前均已驱除ꎮ 就本条而言ꎬ只有氮气可

作为惰性气体ꎮ
３. ３. ３　 尽管有 １. ２. ２. ２ 的要求ꎬ本条的规定应仅适用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液货船ꎮ 如

果惰性气体中氧气含量超过 ５％ (以体积计)ꎬ应立即采取行动提高气体质量ꎮ 如果气体质量未能提高ꎬ
液货舱中所有需要输送惰性气体的操作应暂停ꎬ以避免将空气引入液货舱ꎮ 气体调节阀(如设置)应予

关闭ꎬ不合格的气体应排放到空气中ꎮ
３. ３. ４　 如果惰性气体系统不能符合 １６. ３. ３. １ 的要求且经评估认为进行修理不切实际ꎬ则需惰化的

液货舱的货物卸载和清洁应只有在已实施合适的应急程序后才能继续进行①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

定的指南ꎮ”

Ｇ 部分　 特 殊 要 求

第 ２０ 条　 车辆处所、特种处所和滚装处所的保护

以下对第 ２０ 条 ３. １. ２ 的修改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ꎬ对第 ２０ 条 ３. １. ４. ２ 和 ２０￣１ 条的修改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
３. １. ２ 由以下文字替代:
“３. １. ２　 通风系统的性能

３. １. ２. １　 对于客船ꎬ动力通风系统应与其他通风系统分开ꎬ并且当车辆处于这类处所时ꎬ通风系统

应一直工作以提供至少本条 ３. １. １ 要求的换气次数ꎬ但按照本条 ３. １. ２. ４ 设有空气质量控制系统的除

外ꎮ 服务于此类货物处所的能有效封闭的通风导管应与每一此类处所分开ꎮ 该系统应能从此类处所以

外的位置进行控制ꎮ
３. １. ２. ２　 对于货船ꎬ当船上有车辆时ꎬ风机通常应连续运转并提供至少本条 ３. １. １ 所要求的换气次

数ꎬ但按照本条 ３. １. ２. ４ 设有空气质量控制系统的除外ꎮ 如这样做不可行时ꎬ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ꎬ风机

应每天在限定的时间内运转且无论如何应在卸货前一段合理的时间开始运转ꎬ经过这段时间的运转后ꎬ
应证明滚装处所或车辆处所已经除气ꎮ 为此ꎬ应配备 １ 套或 １ 套以上便携式可燃气体探测仪ꎮ 该系统应

与其他通风系统完全分开ꎮ 对每一货物处所ꎬ服务于滚装或车辆处所的通风导管应能有效封闭ꎮ 该系统

应能从此类处所以外的位置进行控制ꎮ
３. １. ２. ３　 通风系统应能防止空气分层及形成气囊ꎮ
３. １. ２. ４　 对于所有船舶ꎬ如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②设有空气质量控制系统ꎬ通风系统工作

时可减少换气次数和 /或通风量ꎮ 本放宽不适用于本条 ３. ２. ２ 要求每小时至少换气 １０ 次的处所以及第

１９. ３. ４. １ 条和第 ２０￣１ 条所述处所ꎮ”

３. １. ４. ２ 由如下文字替代:
“３. １. ４. ２　 包括挡火闸在内的、设在共同水平区内的通风导管应为钢质ꎮ 在客船上ꎬ通过其他水平

区或机器处所的通风导管应为根据第 ９. ７. ２. ４. １. １ 条和 ９. ７. ２. ４. １. ２ 条建造的“Ａ￣６０”级钢质导管ꎮ”

５７

①

②

参见«对公约中惰性气体系统要求的澄清»(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４８５ 通函)和经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３８７ 通函修正的«经修订的惰性气体系统指南»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３５３ 通函)ꎮ
参见«经修订的滚装货物处所通风系统设计指南和操作建议»(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５１５ 通函)ꎮ



２０ 条之后新增如下内容:

“第 ２０￣１ 条　 载运储罐内备有自用压缩氢气或天然气的机动车辆货物的车辆运输船的要求

１　 目的

本条的目的是为其车辆和滚装处所拟用于装载储罐内备有自用压缩氢气或天然气的机动车辆货物

的车辆运输船达到本章的消防安全目标而规定附加安全措施ꎮ

２　 适用范围

２. １　 除符合第 ２０ 条的相应要求外ꎬ对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拟载运储罐内备有自用压

缩氢气或天然气的机动车辆货物的车辆运输船ꎬ其车辆处所还应符合本条 ３ 至 ５ 的要求ꎮ
２. ２　 除符合第 ２０ 条的相应要求外ꎬ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ꎬ包括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车辆运

输船①还应符合本条 ５ 的要求ꎮ

３　 对拟装载储罐内备有自用压缩天然气的机动车辆货物的处所的要求

３. １　 电气设备和布线

所有电气设备和布线均应为可在易爆的甲烷和空气混合物的环境中使用的合格防爆型②ꎮ
３. ２　 通风布置

３. ２. １　 安装在通风导管上的电气设备和布线应为可在易爆的甲烷和空气混合物的环境中使用的合

格防爆型ꎮ
３. ２. ２　 风机应能避免甲烷和空气混合物着火的可能性ꎮ 通风系统的内部和出口处应设有合适的金

属丝网保护ꎮ
３. ３　 其他着火源

不允许使用可能构成甲烷和空气混合物着火源的其他设备ꎮ

４　 对拟装载储罐内备有自用压缩氢气的机动车辆货物的处所的要求

４. １　 电气设备和电线

所有电气设备和布线均应为可在易爆的氢气和空气混合物的环境中使用的合格防爆型③ꎮ
４. ２　 通风装置

４. ２. １　 安装在通风导管上的电气设备和布线应为可在易爆的氢气和空气混合物的环境中使用的合

格防爆型ꎮ 考虑到其他可能的着火源ꎬ任何排气导管的出口应位于一个安全的位置ꎮ
４. ２. ２　 风机应设计成能避免氢气和空气混合物着火的可能性ꎮ 通风系统的内部和出口处应设有合

适的金属丝网保护ꎮ
４. ３　 其他着火源

不允许使用可能构成氢气和空气混合物着火源的其他设备ꎮ

５　 探测

如果车辆运输船载运一辆或多辆储罐内备有自用压缩氢气或压缩天然气的机动车辆货物ꎬ应至少配

备两个便携式气体探测器ꎮ 这种气体探测器应适用于探测气体燃料且应为可在易爆气体和空气混合物

的环境中使用的合格防爆型ꎮ”

６７

①
②
③

参见«载运储罐内备有自用压缩氢气或天然气的机动车辆货物的现有车辆运输船安全措施建议案»(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７１ 通函)ꎮ
参见国际电工委员会的建议案ꎬ特别是 ＩＥＣ６００７９ 出版物ꎮ
参见国际电工委员会的建议案ꎬ特别是 ＩＥＣ６００７９ 出版物ꎮ



附　 录　 １
国际消防安全系统规则

(ＦＳＳ 规则)

第 １５ 章　 惰性气体系统

以下对第 １５ 章的修改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
现有第 １５ 章由下文替代:
“１　 适用范围

本章详细规定了公约第Ⅱ￣２ 章所要求的惰性气体系统的技术要求ꎮ

２　 技术要求

２. １　 定义

就本章而言:
２. １. １　 液货舱系指载运闪点不超过 ６０℃的液货或液货残余物的液货舱ꎬ包括污油水舱ꎮ
２. １. ２　 惰性气体系统包括使用烟道气体的惰性气体系统、惰性气体发生器和氮气发生器ꎬ系指惰性

气体装置和惰性气体分配以及防止货物气体回流至机器处所的装置、固定和手提式测量仪器及控制

装置ꎮ
２. １. ３　 气体安全处所系指气体进入会产生易燃性或毒性危险的处所ꎮ
２. １. ４　 除气系指液舱中碳氢化合物或其他可燃蒸气的含量低于燃烧下限(ＬＦＬ)的 １％ ꎬ含氧量至少

为 ２１％ ꎬ并且无毒性气体存在的情况①ꎮ

２. ２　 对所有系统的要求

２. ２. １　 一般要求

２. ２. １. １　 对公约第Ⅱ￣２ 章所提到的惰性气体系统ꎬ其设计、构造和试验均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其设

计应能使并保持相关液货舱内的空气不能燃烧②ꎮ
２. ２. １. ２　 该系统应能:
. １　 使空液货舱惰化并在港内停泊和海上航行时保持舱内任一部分空气的含氧量(按体积计)不超

过 ８％ ꎬ并保持正压ꎬ但当舱内必须除气时除外ꎻ
. ２　 使在正常作业时不需空气进入舱内ꎬ但当舱内必须除气时除外ꎻ
. ３　 驱除空液货舱内的碳氢化合物或其他可燃蒸气ꎬ使随后除气作业不会在舱内产生可燃空气ꎻ
. ４　 至少以船舶最大卸货速率的 １２５％ (按体积计)向液货舱输送惰性气体ꎮ 对于化学品船和化学

品 /成品油船ꎬ主管机关可接受输送能力较低的惰性气体系统ꎬ但受该系统保护的液货舱的最大卸货速率

应限制在不超过惰性气体输送量的 ８０％ ꎻ和
. ５　 以所需的任一流速向液货舱输送惰性气体时ꎬ含氧量不超过 ５％ (按体积计)ꎮ
２. ２. １. ３　 惰性气体系统中使用的材料应适合其预定用途ꎮ 特别是可能受到气体和 /或液体腐蚀的

部件ꎬ应由耐腐蚀材料制成或者衬有橡胶、玻璃纤维环氧树脂或其他等效涂层材料ꎮ
２. ２. １. ４　 惰性气体的来源可以是:

７７

①
②

参见«经修订的进入船上围蔽处所建议案»(Ａ. １０５０(２７)决议)ꎮ
参见«经修订的液货船防止火焰进入液货舱装置的设计、试验和安装位置标准» (经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００９ 通函和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２４ 修

正的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６７７ 通函)和«经修订的液货舱透气和除气布置设计时应考虑的因素»(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７３１ 通函)ꎮ



. １　 来自主锅炉或辅锅炉的经处理的烟道气体ꎻ或

. ２　 来自燃油或燃气的气体发生器的气体ꎻ或

. ３　 来自氮气发生器的气体ꎮ
主管机关可以接受系统使用来自一个或多个各自独立的气体发生器或其他来源或其任何组合的惰

性气体ꎬ但应达到等效的安全水准ꎮ 此类系统应尽量符合本章的要求ꎮ 不得允许系统使用储备的二氧化

碳ꎬ除非主管机关确信因系统本身所产生的静电而着火的危险已降至最小程度ꎮ
２. ２. ２　 安全措施

２. ２. ２. １　 惰性气体系统的设计应使其作用在任一液货舱的最大压力不超过该液货舱的试验压力ꎮ
２. ２. ２. ２　 惰性气体系统及其部件的自动关闭应根据所达到的预定极限值进行调整ꎬ并考虑到 ２. ２. ４、

２. ３. ２ 和 ２. ４. ２ 的规定ꎮ
２. ２. ２. ３　 每一发生器设备的排放出口应装有合适的盲断装置ꎮ
２. ２. ２. ４　 系统的设计应能确保当含氧量超过 ５％ (按体积计)时ꎬ应自动将惰性气体排向空气ꎮ
２. ２. ２. ５　 应装设能使惰性气体装置的运转在开始卸货以前达到稳定的装置ꎮ 如果使用鼓风机除

气ꎬ其空气进口应装有盲断装置ꎮ
２. ２. ２. ６　 如果安装了一个双联阻断和泄放阀ꎬ系统应确保在失电时ꎬ阻断阀自动关闭ꎬ泄放阀自动

开启ꎮ
２. ２. ３　 系统部件

２. ２. ３. １　 止回装置

２. ２. ３. １. １　 应至少装设两个止回装置ꎬ以防止蒸气和液体回流至惰性气体装置ꎬ或回流至任何气体

安全处所ꎮ
２. ２. ３. １. ２　 第一个止回装置应为湿、半湿或干型的甲板水封或双联截止和泄放阀ꎮ 可以接受中间

设有一个透气阀的两个串联截止阀ꎬ但:
. １　 该透气阀的操作应自动执行ꎮ 应直接在操作过程中获得开启 /关闭信号ꎬ例如惰性气体流动或

压差ꎻ和
. ２　 应设有阀门操作故障报警ꎬ例如在操作状态为“鼓风机停转”和“供气阀开启”时报警ꎮ
２. ２. ３. １. ３　 第二个止回装置应为止回阀或能防止蒸气和液体回流的等效装置ꎬ安装在甲板水封(或

等效装置)与惰性气体总管通向液货舱的第一个接头之间ꎮ 其应设有可靠的关闭装置ꎮ 作为此类可靠的

关闭装置的替代ꎬ可以在止回阀和通向液货舱的第一个接头之间另外设置一个具有此类关闭功能的阀

门ꎬ以将甲板水封或等效装置与通向液货舱的惰性气体总管隔离ꎮ
２. ２. ３. １. ４　 如果设有水封ꎬ应能由两台独立的泵供水ꎬ每台均应能始终保持足够的供水量ꎮ 水封低

水位听觉和视觉报警器应始终保持运行ꎮ
２. ２. ３. １. ５　 水封(或等效装置)及其相关附件的布置应能防止蒸气和液体回流ꎬ并确保水封在操作

工况下正常运行ꎮ
２. ２. ３. １. ６　 应有确保防止水封冻结的措施ꎬ所采取的措施不能由于过热而损坏水封的完整性ꎮ
２. ２. ３. １. ７　 每一相关的供水和泄水管以及每一通向气体安全处所的透气或压力传感管ꎬ也应装设

环流水管或其他经认可的装置ꎮ 应有防止此类环流水管被真空抽空的措施ꎮ
２. ２. ３. １. ８　 任何水封或等效装置以及环流水管装置均应能防止蒸气和液体在压力等于液货舱试验

压力时回流至惰性气体装置ꎮ
２. ２. ３. １. ９　 止回装置应位于甲板上的货物区域ꎮ
２. ２. ３. ２　 惰性气体管系

２. ２. ３. ２. １　 在 ２. ２. ３. １ 条所要求的止回装置的前方ꎬ惰性气体总管可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支管ꎮ
２. ２. ３. ２. ２　 惰性气体总管应装有支管通向液货舱ꎮ 惰性气体支管应装有截止阀或等效控制装置来

隔离每一液货舱ꎮ 如安装截止阀ꎬ其应设有锁紧装置ꎮ 控制系统应至少向 ２. ２. ４ 所要求的控制板提供有

关此类阀操作状态的明确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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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３. ２. ３　 未经惰化的每一液货舱应能通过下列方式与惰性气体总管隔开:
. １　 卸去短管、阀或其他管段ꎬ并将管端封闭ꎻ或
. ２　 设置两个串联的双环法兰ꎬ并设有探测这两个双环法兰间管内有无渗漏的装置ꎻ或
. ３　 至少提供同等保护且使主管机关满意的等效布置ꎮ
２. ２. ３. ２. ４　 当液货舱与惰性气体总管隔离时ꎬ应有保护液货舱免受因温度变化和 /或货物作业而引

起的超压或真空影响的措施ꎮ
２. ２. ３. ２. ５　 管系的设计应能在所有正常工况下防止货物或水在管路内积聚ꎮ
２. ２. ３. ２. ６　 应设有使惰性气体总管能与惰性气体外部供给相连接的装置ꎮ 该装置应由一个容纳名

义管径 ２５０ｍｍ 的螺栓法兰构成ꎬ通过一阀与惰性气体总管隔离ꎬ且位于止回阀的前方ꎮ 法兰的设计应符

合为设计船舶货物管系的其他外部接头而采用的标准中的适当级别ꎮ
２. ２. ３. ２. ７　 如果在惰性气体总管与货物管系之间装有连接管ꎬ考虑到在两个系统之间可能存在较

大的压差ꎬ则应设有保证有效隔离的装置ꎮ 该装置应由两个截止阀组成ꎬ并在两阀之间装有能使该处所

安全透气的设备ꎬ或者用带盲板的短管组成的设备ꎮ
２. ２. ３. ２. ８　 将惰性气体总管和货物总管隔开且位于货物总管一侧的阀ꎬ应为带有可靠关闭装置的

止回阀ꎮ
２. ２. ３. ２. ９　 惰性气体管系不应穿过起居、服务和控制站处所ꎮ
２. ２. ３. ２. １０　 对于兼装船ꎬ用于把装有油或残油的污油水舱与其他液舱隔离的装置应由盲板法兰组

成ꎬ当载运油类以外的货物时ꎬ此类法兰应一直保持在原位ꎬ但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中有关部分另

有规定者除外ꎮ
２. ２. ４　 指示器和报警器

２. ２. ４. １　 惰性气体系统的运行状态应在控制板上显示ꎮ
２. ２. ４. ２　 当供送惰性气体时ꎬ应有仪表连续显示和固定地记录:
. １　 止回装置前方惰性气体总管的压力ꎻ和
. ２　 惰性气体的含氧量ꎮ
２. ２. ４. ３　 如设有货物控制室ꎬ显示和记录装置应放置在货物控制室内ꎮ 如未设货物控制室ꎬ这些装

置应放置在负责货物作业的高级船员容易到达的位置ꎮ
２. ２. ４. ４　 此外ꎬ还应装设仪表:
. １　 于驾驶室内ꎬ始终显示 ２. ２. ４. ２. １ 所述的压力以及兼装船污油水舱内的压力(当这些污油水舱

与惰性气体总管隔离时)ꎻ和
. ２　 于机器控制室或机器处所内ꎬ显示 ２. ２. ４. ２. ２ 所述的含氧量ꎮ
２. ２. ４. ５　 听觉和视觉报警器

２. ２. ４. ５. １　 应基于所设计的系统装设听觉和视觉报警器ꎬ以显示:
. １　 含氧量超过 ５％ (按体积计)ꎻ
. ２　 ２. ２. ４. ２ 所述的显示装置的电源故障ꎻ
. ３　 气体压力低于水位计上的 １００ｍｍꎮ 报警装置应能确保兼装船污油水舱内的压力始终得到监测ꎻ
. ４　 气体压力高ꎻ和
. ５　 自动控制系统的电源故障ꎮ
２. ２. ４. ５. ２　 ２. ２. ４. ５. １. １、２. ２. ４. ５. １. ３ 和 ２. ２. ４. ５. １. ５ 所要求的报警器应安装在机器处所和货物

控制室内(如设此室)ꎬ但在每种情况下ꎬ报警器均应安装在负责船员能立即收到警报的位置ꎮ
２. ２. ４. ５. ３　 应装设 １ 个独立于 ２. ２. ４. ５. １. ３ 所要求的报警系统的听觉报警系统或液货泵应自动关

闭ꎬ均在惰性气体总管内达到预定的低压限值时动作ꎮ
２. ２. ４. ５. ４　 应在设有惰性气体系统的(各)处所的适当位置安装 ２ 个氧气传感器ꎮ 如果氧气水平降

９７
① 参见经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３８７ 通函修正的«经修订的惰性气体系统指南»(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３５３ 通函)ꎮ



至低于 １９％ ꎬ这些传感器应触发报警ꎬ警报应在处所内外都能看见和听见ꎬ并应安装在负责船员能立即

收到的位置ꎮ
２. ２. ５　 使用说明书

船上应备有详细的使用说明书ꎬ其内容包括操作、安全和维修要求以及与惰性气体系统及其应用到

液货舱系统相关的职业健康的危害①ꎮ 该说明书应包括对惰性气体系统发生故障或失效时所应遵循的

程序进行指导ꎮ

２. ３　 对烟道气体和惰性气体发生器系统的要求

除 ２. ２ 的规定外ꎬ对于使用烟道气体或惰性气体发生器的惰性气体系统还应适用本节规定ꎮ
２. ３. １　 系统要求

２. ３. １. １　 惰性气体发生器

２. ３. １. １. １ 　 惰性气体发生器应装有 ２ 台燃油泵ꎮ 应备有足量的供惰性气体发生器使用的合适

燃料ꎮ
２. ３. １. １. ２　 惰性气体发生器应位于液货舱区域以外ꎮ 装有惰性气体发生器的处所应不能直接通向

起居、服务或控制站处所ꎬ但可以位于机器处所内ꎮ 如其不是位于机器处所内ꎬ则其所在舱室应通过气密

的钢质舱壁和 /或甲板与起居、服务和控制站处所隔开ꎮ 该舱室应有足够的正压型机械通风ꎮ
２. ３. １. ２　 气体调节阀

２. ３. １. ２. １　 在惰性气体总管上应装设 １ 个气体调节阀ꎮ 该阀应能按 ２. ２. ２. ２ 的要求自动进行关

闭ꎮ 该阀还应能自动调节通向液货舱的惰性气体的流量ꎬ除非设有自动控制惰性气体流速的装置ꎮ
２. ３. １. ２. ２　 气体调节阀应装在惰性气体总管通过的最前面的气体安全处所的前舱壁处ꎮ
２. ３. １. ３　 冷却和洗涤装置

２. ３. １. ３. １　 应设有装置来有效冷却 ２. ２. １. ２ 所规定的气体量并清除其中固体颗粒和硫的燃烧产

物ꎮ 冷却水装置应做到始终足量供水ꎬ不会妨碍船上任何重要用途的供水ꎮ 此外应设有替代的冷却水供

水装置ꎮ
２. ３. １. ３. ２　 应装设过滤器或等效装置ꎬ以尽量减少被带到惰性气体鼓风机里去的水量ꎮ
２. ３. １. ４　 鼓风机

２. ３. １. ４. １　 应至少装设 ２ 台鼓风机ꎬ其应能向液货舱至少输送 ２. ２. １. ２ 所要求的惰性气体量ꎮ 如

果带有惰性气体发生器的系统能向液货舱输送 ２. ２. １. ２ 所要求的气体总量ꎬ则主管机关可允许只设 １ 台

鼓风机ꎬ但船上应备有鼓风机及其原动机的足够备件ꎬ以便船员在鼓风机及其原动机发生故障时进行

检修ꎮ
２. ３. １. ４. ２　 当惰性气体发生器配有正排量鼓风机时ꎬ应设有压力释放装置以防止在鼓风机排出端

产生超压ꎮ
２. ３. １. ４. ３　 当设置两台鼓风机时ꎬ惰性气体系统所需总风量应由两台鼓风机平均分担ꎬ且在任何情

况下一台鼓风机的风量不得小于所需总风量的 １ / ３ꎮ
２. ３. １. ５　 惰性气体隔离阀

对于使用烟道气体的系统ꎬ在锅炉烟道与烟道气体洗涤器之间的惰性气体总管上应装设烟道气体隔

离阀ꎮ 这些阀应设有表明阀开闭状态的指示器ꎬ并应采取措施使它们保持气密和使阀座避免烟灰污染ꎮ
应设有装置来保证相应的烟道气体隔离阀开启时ꎬ锅炉吹灰器不能工作ꎮ

２. ３. １. ６　 防止烟道气体泄漏

２. ３. １. ６. １　 洗涤器和鼓风机连同有关管系和附件的设计和安装位置应予以特别考虑ꎬ以防止烟道

气体泄漏到围闭处所内ꎮ
２. ３. １. ６. ２　 为能安全进行维护保养ꎬ在烟道气体隔离阀与洗涤器之间ꎬ或在洗涤器的烟气入口处ꎬ

０８
① 参见经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３８７ 通函修正的«经修订的惰性气体系统指南»(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３５３ 通函)ꎮ



应另设 １ 个水封或防止烟气泄漏的其他有效设备ꎮ
２. ３. ２　 指示器和报警器

２. ３. ２. １　 除满足 ２. ２. ４. ２ 的要求外ꎬ还应设有装置在系统工作的任何时候连续指示系统排气端惰

性气体的温度ꎮ
２. ３. ２. ２　 除满足 ２. ２. ４. ５ 的要求外ꎬ还应装设听觉和视觉报警器以指示:
. １　 燃烧油的惰性气体发生器的燃油供给不足ꎻ
. ２　 发生器的电源故障ꎻ
. ３　 冷却和洗涤装置的水压低或水的流速低ꎻ
. ４　 冷却和洗涤装置内的水位高ꎻ
. ５　 气体温度高ꎻ
. ６　 惰性气体鼓风机故障ꎻ和
. ７　 水封内的水位低ꎮ

２. ４　 对氮气发生系统的要求

除 ２. ２ 的规定外ꎬ对于使用氮气发生器的系统还应适用本节规定ꎮ
２. ４. １　 系统要求

２. ４. １. １　 系统应设有一个或多个压缩机来产生足够的正压ꎬ以能输送 ２. ２. １. ２ 所要求的气体总量ꎮ
２. ４. １. ２　 应装有供气处理系统ꎬ以除去压缩空气中的水分、颗粒和油迹ꎮ
２. ４. １. ３　 空气压缩机和氮气发生器可安装在机舱或一个单独舱室内ꎮ 就消防而言ꎬ该单独舱室及

所安装的任何设备的处所应视作“其他机器处所”ꎮ 如为氮气发生器提供一个单独舱室ꎬ该舱室应设有

独立的机械抽吸通风系统ꎬ每小时换气 ６ 次ꎮ 该舱室应不能直接通向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ꎮ
２. ４. １. ４　 如安装了氮气接收器或缓冲柜ꎬ其可安装在一个专用舱室内、装有空气压缩机和发生器的

单独舱室内、机器处所内或货物区域内ꎮ 如果氮气接收器或缓冲柜安装在围蔽处所内ꎬ应布置成只能从

开敞甲板出入ꎬ且出入门应向外开启ꎮ 应为该舱室提供充足且独立的抽吸式机械通风ꎮ
２. ４. ２　 指示器和报警器

２. ４. ２. １　 除满足 ２. ２. ４. ２ 的要求外ꎬ还应设有仪表连续指示氮气发生器抽吸端空气的温度和压力ꎮ
２. ４. ２. ２　 除满足 ２. ２. ４. ５ 的要求外ꎬ还应装设听觉和视觉报警器以指示:
. １　 电加热器故障(如设有)ꎻ
. ２　 压缩机的低供气压力或低流量ꎻ
. ３　 空气温度高ꎻ和
. ４　 水气分离器自动泄水管的冷凝水位高ꎮ”

１８



第 ３ 章　 救生设备和装置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Ⅲ章)

附录 ２　 国际救生设备规则

第Ⅱ章　 个人救生设备

以下修改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

现有 ２. ２. １. ６ 由下文替代:
“２. ２. １. ６　 在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建议案对至少 １２ 人进行测试时ꎬ成人救生衣应在平静的淡水中具

备足够的浮力和稳性ꎬ以便:
. １　 抬高筋疲力尽或失去知觉的人员的嘴部位置ꎬ平均高度不低于成人 ＲＴＤ 规定的平均值减

去 １０ｍｍꎻ
. ２　 在不超过 ＲＴＤ 规定的平均时间加上 １ｓ 内将在水中失去知觉、脸朝下的人员的身体翻转至使其

嘴部脱离水的位置ꎬ未被救生衣翻转的人员数量不超过 ＲＴＤ 值ꎻ
. ３　 将身体从垂直方位向后倾斜ꎬ其平均躯干角度不小于 ＲＴＤ 值减去 １０°ꎻ
. ４　 将头部托出水平面ꎬ其平均脸平面角度不小于 ＲＴＤ 值减去 １０°ꎻ
. ５　 在以屈曲的胎儿姿势漂浮时ꎬ应在失去平衡后将至少与按相同方式对穿着者进行测试时的 ＲＴＤ

值相同数量的穿着者恢复至稳定的脸朝上的姿势ꎮ”

在现有 ２. ２. １. ８. ３ 之后新增 ２. ２. １. ８. ４、２. ２. １. ８. ５ 和 ２. ２. １. ８. ６ 如下:
“. ４　 对婴儿应免除跳水和落水试验ꎻ
. ５　 对于儿童ꎬ９ 名受试者中有 ５ 名应进行跳水和落水试验ꎻ
. ６　 作为 ２. ２. １. ８. ５ 的替代ꎬ可用模拟假人替代真人试验对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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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航 行 安 全

第 １ 条　 适 用 范 围

删除现有 １. ４ 条ꎮ

第 ７ 条　 搜寻与救助服务

本条脚注中“«国际航空海上搜寻和救助(ＩＡＭＳＡＲ)手册»(Ａ. ８９４(２１)决议)”修改为“«国际航空和

海上搜救(ＩＡＭＳＡＲ)手册»(经修订的 Ａ. ８９４(２１)决议)”ꎮ

第 １１ 条　 船舶报告系统

现有 １１. ３ 条、１１. ４ 条和 １１. ６ 条的脚注都修改为“参见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以 ＭＳＣ. ４３
(６４)决议通过并以 ＭＳＣ. １１１(７３)决议修正的指南和衡准ꎮ 并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８５１(２０)决议通

过ꎬ经 ＭＥＰＣ. １３８(５３)决议修正的«船舶报告系统总则和船舶报告要求ꎬ包括涉及危险品、有害物质和 /或
海洋污染物事故报告指南»ꎮ”

第 １４ 条　 船 舶 配 员

现有 １４. １ 条脚注修改为“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４７(２７)决议通过的«最少安全配员原则»”ꎮ

第 １８ 条　 航行系统和设备以及航行数据记录仪的认可、检验和性能标准

　 　 现有 １８. ４ 条脚注中“«经修订的船舶远程识别和跟踪性能标准和功能要求»(ＭＳＣ. ２６３(８４)决议)”
修改为“经 ＭＳＣ. ４００(９５)决议修正的«经修订的船舶远程识别和跟踪性能标准和功能要求» (经修正的

ＭＳＣ. ２６３(８４)决议)”ꎮ

现有 １８. ７ 条修订如下:
“７　 如果除第 １９ 条和 ２０ 条要求的各项设备以外ꎬ船上还配有国际海事组织已制定性能标准的设

备ꎬ则这种设备应经过认可且所达到的性能标准应尽实际可能不低于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性能标准①ꎮ”

第 １９ 条　 船载航行系统和设备的配备要求

现有 １９. ６ 条第一个脚注由“参见 ＭＳＣ. ６４(６７)决议附件 １«综合驾驶台系统性能标准»”修改为“参
见«驾驶室设备和系统及其布置和整合指南»(ＳＮ. １ / Ｃｉｒｃ. ２８８ 通函)”ꎮ

第 １９￣１ 条　 船舶的远程识别和跟踪

现有 １９￣１. １ 条和 １９￣１. ６ 条脚注中“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ＳＣ. ３３０(９０)决议通过的«船舶远程识别

和跟踪性能标准和功能要求(ＭＳＣ. ２６３(８４)决议)修正案»”修改为“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ＳＣ. ４００(９５)
决议通过的«经修订的船舶远程识别和跟踪性能标准和功能要求»(经修正的 ＭＳＣ. ２６３(８４)决议)”ꎮ

在现有 １９￣１. ４. １ 条中首句“下列船舶”新增一个脚注“参见«船舶符合 ＬＲＩＴ 信息传送要求的检验和

３８

① 对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安装的伽利略接收设备ꎬ应不低于 ＭＳＣ. ２３３(８２)决议所规定的性能标准ꎻ对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

后安装的电子侧倾仪ꎬ应不低于 ＭＳＣ. ３６３(９２)决议所规定的性能标准ꎻ对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安装的船载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接收设备ꎬ应不低于 ＭＳＣ. ３７９(９３)决议所规定的性能标准ꎻ对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以后安装的多系统船载无线电导航接收

机ꎬ应符合不低于 ＭＳＣ. ４０１(９５)决议所规定的性能标准ꎮ



发证导则»(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０７ 通函)ꎮ”

现有 １９￣１. ６ 条修订如下:
“６　 满足本条要求的系统和设备应符合不低于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性能标准和功能要求①②ꎮ 任何

船载设备应为认可的类型③ꎮ”

现有 １９￣１. ８. １ 条中“其他目的”新增一个脚注“参见«为海上安全和海上环境保护目的使用远程识别

和跟踪信息»(ＭＳＣ. ２４２(８３)决议)ꎮ”

现有 １９￣１. ８. ２ 条首句修订如下:
“８. ２　 缔约国政府应在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性能标准和功能要求④的同时ꎬ向国际海事组织

详细说明和通报⑤相关细节ꎬ以便能够按照 ８. １ 的规定提供远程识别和跟踪的信息ꎮ”

现有 １９￣１. １２ 条中“搜救服务”新增一个脚注“参见«搜救机构要求和接收 ＬＲＩＴ 信息导则»(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０７ 通函)ꎮ”

现有 １９￣１. １４ 条中“规定、评审和审核”新增一个脚注“参见«任命 ＬＲＩＴ 协调方» (ＭＳＣ. ２７５(８５)决
议)、以 ＭＳＣ. ４００(９５)决议通过的«经修订的船舶远程识别和跟踪性能标准和功能要求» (经修正的

ＭＳＣ. ２６３(８４)决议)和«ＬＲＩＴ 数据中心和国际 ＬＲＩＴ 数据交换站工作情况审查和审核的相关原则和指

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１２ 通函)ꎮ”

第 ２０ 条　 航行数据记录仪

本条标题的脚注修改为“参见«船载航行数据记录仪(ＶＤＲ)性能标准»(经修正的 Ａ. ８６１(２０)决议)、
«关于船载航行数据记录仪(ＶＤＲ)性能标准的建议案»(ＭＳＣ. ３３３(９０)决议)和«航行数据记录仪(ＶＤＲ)
的所有权和恢复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０２４ 通函)ꎮ”

第 ３３ 条　 遇险情况:义务和程序

现有 ３３. １. １ 条中“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新增一个脚注“参见«海上获救人员救护指南»(ＭＳＣ. １６７
(７８)决议)ꎮ”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ＳＣ. ４００(９５)决议通过的«经修订的船舶远程识别和跟踪性能标准和功能要求» (经修正的 ＭＳＣ. ２６３(８４)
决议)ꎮ
参见«ＬＲＩＴ 技术文件»(第Ⅰ部分)(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５９ / Ｒｅｖ. ５ 通函)ꎮ
参见«船舶符合 ＬＲＩＴ 信息传送要求的检验和发证导则»(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０７ 通函)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ＳＣ. ４００(９５)决议通过的«经修订的船舶远程识别和跟踪性能标准和功能要求» (经修正的 ＭＳＣ. ２６３(８４)
决议)ꎮ
参见«ＬＲＩＴ 系统实施导则»(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９８ 通函)ꎮ



第 ６ 章　 货物和燃油运输

Ａ 部分　 一 般 规 定

第 ２ 条　 货 物 资 料

新增 ４ 至 ６ 如下:
“４　 对于集装箱①载运的货物ꎬ按本条 ２. １ 规定的毛重应经托运人以下列方式之一予以验证ꎬ 但第

Ⅲ/ ３ 条所定义的短程国际航行的滚装船上载运的以底盘车或拖车装载的集装箱除外:
. １　 使用经校准的合格设备对装货集装箱称重ꎻ或
. ２　 对所有包装件和货品进行称重ꎬ包括货盘、货垫和其他装入集装箱的系固材料ꎬ并使用完成集装

箱包装所在国主管当局批准的认证方法ꎬ将集装箱皮重与前述各项重量的总和相加ꎮ
５　 集装箱托运人应确保运输单证中已载明验证的毛重②ꎮ 运输单证应:
. １　 由经托运人正式授权的人员签字ꎻ和
. ２　 应船长或其代表的要求ꎬ提前足够时间提交船长或其代表及码头代表ꎬ以用于编制船舶积

载图③ꎮ
６　 如果装货集装箱的运输单证上未提供经验证的毛重ꎬ且船长或其代表及码头代表尚未收到该装

货集装箱经核实的毛重ꎬ该装货集装箱不应装载上船ꎮ”

５８

①

②
③

术语“集装箱”应视为与经修正的«１９７２ 年国际集装箱安全公约» (ＣＳＣ)以及«公海上操作的海上集装箱认可指南»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８６０ 通函)和经修正的«经修订的 １９７２ 年国际集装箱安全公约协调解释和实施建议案» (Ｃ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８ / Ｒｅｖ. １ 通函)中定义和

适用的“集装箱”具有相同含义ꎮ
参见«关于装货集装箱验证毛重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７５ 通函)ꎮ
本文件可通过 ＥＤＰ 或 ＥＤＩ 传输技术显示ꎮ 签名可为电子签名或可由经授权签字人员以大写字母书写的名字替代ꎮ



第 １１￣１ 章　 加强海上安全的特别措施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Ⅺ￣１ 章)

第 ２ 条　 加 强 检 验

将第 ２ 条改为如下:
“第 ９ / １. ６ 条定义的散货船和第 ２￣１ / ２. ２２ 条定义的油船ꎬ应按照经国际海事组织 ＭＳＣ. ３７１(９３)及

ＭＳＣ. ３８１(９４)修订的 Ａ. １０４９(２７)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１ 年国际散货船和油船检验期间加强检验程序规则»
(２０１１ 年 ＥＳＰ 规则)执行加强检验程序ꎬ但这类修正案应按照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Ⅷ条有关的除第 Ｉ 章外适用

的附则修正程序的规定予以通过、生效和实施ꎮ”

在现有第 ５ 条后新增第 ６ꎬ７ 条如下:

第 ６ 条　 海难与事故调查附加要求

考虑到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Ⅰ/ ２１ 条ꎬ所有主管机关应按 ＳＯＬＡＳ 公约的规定进行海难和事故调查ꎬ这些规

定经 ＭＳＣ. ２５５(８４)决议通过的«海难或海上事故安全调查国际标准和建议措施指南» («海难调查规

则»)补充ꎬ以及:
１. 应完全符合«海难调查规则»第Ⅰ和Ⅱ部分的规定ꎻ
２. 为更统一地执行«海难调查规则»ꎬ应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考虑到«海难调查规则»第Ⅲ部分中的

相关指导和解释性资料ꎻ
３. «海难调查规则»第Ⅰ和第Ⅱ部分的修正案应按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Ⅷ条除第Ⅰ章外适用的附则修正程

序的规定ꎬ予以通过、生效和实施ꎻ和
４. 海上安全委员会应按其议事规则对«海难调查规则»第Ⅲ部分进行修正ꎮ

第 ７ 条　 围蔽处所的气体测试仪

第 ４ 篇第 １ 章适用的每艘船舶应携有适当的便携式气体测试仪①ꎮ 这些测试仪应至少能在进入围蔽

处所前测量氧气、可燃气体或蒸气、硫化氢和一氧化碳的浓度②ꎮ 按其他要求携有的测试仪可满足本条

要求ꎮ 应为所有这些测试仪提供合适的校准设备ꎮ

６８

①
②

参见«便利选择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Ⅺ￣１ / ７ 条要求的围蔽处所便携式气体测试仪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７７ 通函)ꎮ
参见«经修订的进入船上围蔽处所建议案»(Ａ. １０５０(２７)决议)ꎮ



　 　 将原第 １３ 章(信号设备)改为第 １５ 章(信号设备)ꎮ
新增第 １３ 章如下:

第 １３ 章　 符合性验证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章)

第 １ 条　 定　 　 义

１　 审核系指获取审核证据并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达到审核衡准程度的系统、独立和文件化程序ꎮ
２　 审核机制系指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 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ꎬ其中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

指南①ꎮ
３　 实施规则系指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７０(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文件实施规则»(Ⅲ规则)ꎮ
４　 审核标准系指实施规则ꎮ”

第 ２ 条　 适 用 范 围

各缔约国政府在按本公约履行其责任和义务时ꎬ应使用实施规则的规定ꎮ

第 ３ 条　 符合性验证

１　 每一缔约国政府均应接受国际海事组织按审核标准进行的定期审核ꎬ以验证其是否符合并实施

了本公约的要求ꎮ
２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应基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ꎬ负责对审核机制实施管理ꎮ
３　 每一缔约国政府均应基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ꎬ负责为进行审核提供便利并实施针对审

核发现的行动计划ꎮ
４　 对所有缔约国政府的审核均应:
. １　 基于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制定的总体计划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ꎻ和
. ２　 定期进行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ꎮ

７８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６７(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框架和程序»ꎮ



　 　 新增第 １４ 章如下:

第 １４ 章　 极地水域航行船舶的安全措施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章)

第 １ 条　 定　 　 义

就本章而言:
１　 极地规则系指«国际极地水域航行船舶规则»(见本法规附则 １３)ꎬ由引言和Ⅰ￣Ａ 和Ⅱ￣Ａ 部分以

及Ⅰ￣Ｂ 和Ⅱ￣Ｂ 部分组成ꎮ 该规则经 ＭＳＣ. ３８５(９４)决议和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决议①通过并可能经修

正ꎬ条件是:
. １　 极地规则引言和Ⅰ￣Ａ 部分中与安全相关规定的修正案按本公约第Ⅷ条有关适用于除第Ⅰ章外

的附则修正程序的规定予以通过、生效和实施ꎻ和
. ２　 极地规则Ⅰ￣Ｂ 部分的修正案由海上安全委员会按其议事规则予以通过ꎮ
２　 南极区域系指南纬 ６０°以南的海域ꎮ
３　 北极水域系指位于下述连线以北的水域:从北纬 ５８°００′. ０ 和西经 ０４２°００′. ０ 延伸至北纬 ６４°３７′. ０ 和

西经 ０３５°２７′. ０ 的连线ꎬ再经一恒向线延伸至北纬 ６７°０３′. ９ 和西经 ０２６°３３′. ４ꎬ再经一恒向线延伸至北纬

７０°４９′. ５６ 和西经 ００８°５９′. ６１(ＳøｒｋａｐｐꎬＪａｎ Ｍａｙｅｎ)ꎬ并经由 Ｊａｎ Ｍａｙｅｎ 南岸延伸至北纬 ７３°３１′. ６ 和东经

０１９°０１′. ０ 的 Ｂｊøｒｎøｙａ 岛ꎬ再经一大圆线从 Ｂｊøｒｎøｙａ 岛延伸至北纬 ６８°３８′. ２９ 和东经 ０４３°２３′. ０８(Ｃａｐ Ｋａ￣
ｎｉｎ Ｎｏｓ)ꎬ再经由亚洲大陆北岸向东延伸至白令海峡ꎬ再从白令海峡向西延伸至北纬 ６０°直到 Ｉｌ’ｐｙｒｓｋｉｙꎬ
并沿北纬 ６０°向东延伸至并包括 Ｅｔｏｌｉｎ 海峡ꎬ再经由北美大陆北岸向南延伸至北纬 ６０°ꎬ再向东沿北纬

６０°平行线延伸至西经 ５６°３７′. １ꎬ再延伸至北纬 ５８°００′. ０ 和西经 ０４２°００′. ０ꎮ
４　 极地水域系指北极水域和 /或南极区域ꎮ
５　 建造的船舶系指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ꎮ
６　 类似建造阶段系指在此阶段:
. １　 可辨认出某一具体船舶建造开始ꎻ和
. ２　 该船业已开始的装配量至少为 ５０ｔꎬ或为全部结构材料估算重量的 １％ ꎬ取较小者ꎮ

第 ２ 条　 适 用 范 围

１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章适用于在极地水域营运并按第Ⅰ章发证的船舶ꎮ
２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应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后的第一次中间或换证检验之前(以较早

者为准)满足极地规则的相关要求

３　 在应用极地规则的Ⅰ￣Ａ 部分时ꎬ应考虑极地规则Ⅰ￣Ｂ 部分中的补充导则ꎮ
４　 本章不应适用于缔约国政府拥有或经营的目前仅用于政府非商业性服务的船舶ꎮ 但是ꎬ仍鼓励

缔约国政府拥有或经营的目前仅用于政府非商业性服务的船舶在合理和可行的范围内符合本章要求ꎮ
５　 本章的任何内容均不得损害各国根据国际法所具有的权利或义务ꎮ

第 ３ 条　 对适用本章的船舶的要求

１　 适用本章的船舶应符合极地规则的引言和Ⅰ￣Ａ 部分中与安全相关的规定要求ꎬ且除应符合 ＳＯ￣
ＬＡＳ 第Ⅰ/ ７、Ⅰ / ８、Ⅰ / ９ 和Ⅰ/ １０ 条的适用要求外ꎬ还应按该规则的规定进行检验和发证ꎮ

２　 持有按上述 １ 的规定签发证书的适用本章的船舶应受 ＳＯＬＡＳ 第Ⅰ/ １９ 和Ⅺ￣１ / ４ 条规定的约束ꎮ

８８
① 参见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通过«国际极地水域航行船舶规则»的决议ꎮ



为此ꎬ此种证书应视为根据 ＳＯＬＡＳ 第Ⅰ/ １２ 或Ⅰ/ １３ 条签发的证书ꎮ

第 ４ 条　 替代设计和布置

１　 本条的目的是为结构、机电设备、消防安全以及救生设备和布置的替代设计和布置提供方法ꎮ
２　 结构布置、机电设备、消防安全的设计和布置措施以及救生设备和布置可偏离极地规则第 ３、６、７

和 ８ 章所述的规定性要求ꎬ但替代设计和布置应满足相关目的和功能要求的意图并具有与该几章中的要

求等效的安全等级ꎮ
３　 当替代设计或布置偏离极地规则第 ３、６、７ 和 ８ 章的规定性要求时ꎬ应根据国际海事组织批准的

指南①进行替代设计和布置的工程分析、评估和认可ꎮ
４　 任何偏离规定要求的替代设计或布置均应按极地规则的要求ꎬ在极地船舶证书和船舶的极地水

域操作手册中予以记录ꎬ并对所允许的偏离规定其技术、操作措施和条件ꎮ

９８

① 参见«ＩＭＯ 文件规定的替代与等效的认可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５５ 通函)、«ＳＯＬＡＳ 第Ⅱ￣１ 和Ⅲ章的替代设计和布置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１２ 通函)和«消防安全替代设计和布置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００２ 通函)ꎬ如适用ꎮ



　 　 将原第 １３ 章(信号设备)改为第 １５ 章(信号设备)ꎮ

第 １５ 章　 信 号 设 备

１　 通　 　 则

将 １. ２. １(１０)改为如下:
“(１０)航行灯:系指本条(１１)(１６)定义的桅灯、舷灯、尾灯、拖带灯、环照灯、闪光灯ꎬ３. １. ２ 条的环照

黄色闪光灯、３. １. ３ 条的操纵号灯ꎮ 光源包括灯、底座、安装位置和减少照明角度的装置ꎮ”

新增 １. ２. １(２０)如下:
“(２０)航行灯控制器:系指能对航行灯进行操作控制的装置ꎮ”

将 １. ３. ３ 条改为如下:
“１. ３. ３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安装上船的航行灯、航行灯控制器及其相关设备应满足国际海事

组织通过的 ＭＳＣ. ２５３(８３)决议«航行灯、航行灯控制器和相关设备性能标准»ꎮ”

将 １. ４ 改为如下:
“１. ４　 号灯的供电和控制

１. ４. １　 每一航行灯应由安装在驾驶室易于接近位置上的航行灯控制器引出的独立分路供电ꎬ而且

在这些分路的两个绝缘极上能由安装在该控制器内的开关和熔断器或断路器进行控制和保护ꎮ 所设的

双套灯具应能在控制板上转换ꎮ
１. ４. ２　 航行灯控制器应直接或通过变压器由应急配电板和临时应急蓄电池充放电板(在本篇 ２￣１

章要求设有临时应急电源时)供电ꎬ或者直接由应急配电板和主配电板供电ꎮ 并在航行灯控制器上或驾

驶室的适当位置设置电源的转换开关ꎮ
１. ４. ３　 船长不小于 ５０ｍ 的船舶上的航行灯控制器应为下列故障提供报警:
(１)航行灯供电故障ꎻ和
(２)通电灯泡的故障ꎬ包括短路ꎮ
１. ４. ４　 航行灯控制器可扩展至本章规定的其他信号灯(不包括白昼信号灯)ꎬ但其他用电设备不应

接入该控制器ꎮ
１. ４. ５　 所有号灯的供电还应符合本篇第 ２￣１ 章的要求ꎮ
１. ４. ６　 手提白昼信号灯不应单独由主电源供电ꎮ”

２　 号灯与号型

将 ２. ２. ８ 条改为如下:
“２. ２. ８　 双套灯具

船长 ５０ｍ 及以上船舶的桅灯、舷灯和尾灯应配备双套灯具或双灯泡ꎮ”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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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第 １ 段最后一句由以下文字替代:
“上述各章完全引用了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相应附则的正文ꎬ包括了直至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的各项修正

案(截至 ＭＥＰＣ６８ 次会议)ꎮ 其中涉及有关实施检验与发证的“主管机关”ꎬ应理解为“本局”ꎮ”

在第 ４ 段后新增第 ５ 段如下:
“５　 在实施本篇第 １ 章第 １４. ４ 和 １４. ５ 条的规定时ꎬ根据该条款中的相关要求ꎬ经本局授权的组织

同意ꎬ可免配滤油设备ꎮ”

７９



第 １ 章　 防止油类污染规则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Ⅰ)

Ⅰ　 总　 　 则

第 １ 条　 定　 　 义

在现 ３４ 后新增 ３５、３６、３７ 和 ３８ 如下:
“３５　 审核系指获取审核证据并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达到审核衡准程度的系统、独立和文件化程序ꎮ
３６　 审核机制系指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 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ꎬ其中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

指南①ꎮ
３７　 实施规则系指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７０(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文件实施规则»(Ⅲ规则)ꎮ
３８　 审核标准系指实施规则ꎮ”

第 ３ 条　 免　 　 除

在第 １ 段的“本附则第 ３ 和 ４ 章”和“有关构造”之间插入“或极地规则第Ⅱ￣Ａ 部分第 １. ２ 条”ꎮ

第 ５ 段由下文代替:
“５　 对本条 ４ 所指以外的油船ꎬ主管机关可放弃本附则第 ３１ 和 ３２ 条的要求ꎬ如果:
. １　 该油船是本附则第 １. ２８. ３ 条所定义的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或以前交船ꎬ第 ２. ５ 条所指的专门从

事特定营运的载重量 ４００００ｔ 或以上的油船ꎬ并且本附则第 ２. ６ 条规定的条件均符合ꎻ或
. ２　 该油船专门从事下述一种或多种航行:
２. １　 在特殊区域内航行ꎻ或
２. ２　 在北极区域内航行ꎻ或
２. ３　 在特殊区域或北极水域外ꎬ距最近陆地 ５０ｎ ｍｉｌｅ 以内航行ꎬ且该油船是从事:
２. ３. １　 ＭＡＲＰＯＬ 一个缔约国境内的港口或装卸站之间的营运ꎻ或
２. ３. ２　 主管机关所确定的有限航程ꎬ时间为 ７２ｈ 或更少ꎻ
以上情况尚须同时符合所有下列条件:
２. ４　 所有油性混合物留存船上供随后排入接收设备ꎻ
２. ５　 对于本条 ５. ２. ３ 规定的航行ꎬ主管机关已确认这些油船停靠的装油港或装油站有足够的接收

设备ꎬ能接收上述油性混合物ꎻ
２. ６　 在需要时ꎬ对«国际防止油污证书»予以签署ꎬ说明该船专门从事本条 ５. ２. １ 和 ５. ２. ３. ２ 规定的

一种或多种航行ꎻ和
２. ７　 排放的数量、时间和港口记入«油类记录簿»ꎮ”

新增 ６ 如下:
“６　 下列油船如按主管机关参照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②批准的工况进行装载ꎬ主管机关可免除

第 ２８(６)条的要求:
. １　 按第 ２８(５)条提供给船长的稳性资料中所有预计的装载工况已经批准、并且装载改变量有限的

８９

①
②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６７(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框架和程序»ꎮ
参见«液货船破损稳性要求验证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６１ 通函)第 ２ 部分的操作指导ꎮ



从事专用业务的油船ꎻ
. ２　 用主管机关认可的方法进行远程稳性验证的油船ꎻ
. ３　 在批准的装载工况范围内装载的油船ꎻ或
. ４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且具有满足所有适用完整和破损稳性要求的批准的极限 ＫＧ / ＧＭ 曲

线的油船ꎮ”

第 ４ 条　 例　 　 外

第 １ 段的起首部分由下文替代:
“本附则第 １５ 条和第 ３４ 条以及极地规则第Ⅱ￣Ａ 部分的 １. １. １ 应不适用于下述情况:”

Ⅲ 　 对所有船舶机器处所的要求

Ａ 部分　 构　 　 造

第 １２ 条　 残油(油泥)舱

第 １２ 条的第 １ 至 ４ 段由下文替代:
“１　 除另有说明外ꎬ本条适用于每艘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ꎬ但本条 ３. ５ 仅在合理和可行的范围内

适用于第 １. ２８. １ 条定义的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船舶ꎮ
２　 残油(油泥)可通过第 １３ 条所述的标准排放接头直接从残油(油泥)舱排至接收设备ꎬ或通过其

他任何认可的残油(油泥)处置措施(如应在 ＩＯＰＰ 证书附件格式 Ａ 或 Ｂ 的 ３. ２ 项中标注的适用于燃烧残

油(油泥)的焚烧炉、辅锅炉或其他可接受的措施)直接从残油(油泥)舱进行处置ꎮ
３　 应设置残油(油泥)舱ꎬ并:
. １　 应参照机型和航程长短ꎬ残油(油泥)舱有足够容量接收按本附则要求不能以其他方式处理的

残油(油泥)ꎻ
. ２　 应设置指定的泵ꎬ能从残油(油泥)舱抽吸残油(油泥)以第 １２. ２ 条所述措施进行处置ꎻ
. ３　 残油(油泥)舱不应设置至舱底水系统、含油舱底水储存舱、内底或油水分离器的排放接头ꎬ但:
　 . １　 可设置通往含油舱底水储存舱或舱底水阱的泄水管并设有手工操作自闭阀和布置用于沉积

水的后续视觉监控ꎬ或设置替代布置ꎬ但该布置应不直接连接舱底水排放管系ꎻ和
　 . ２　 油泥舱排放管路与舱底水管路可连接到引至第 １３ 条所述的标准排放接头的共用管路ꎻ两个

系统到引至第 １３ 条所述的标准排放接头的可共用管路的连接应不允许油泥驳至舱底水系统ꎻ
. ４　 残油(油泥)舱不应设置带有直接舷外排放接头的管系ꎬ除第 １３ 条所述的标准排放接头外ꎻ和
. ５　 残油(油泥)舱的设计和建造应能便利其清洗和将残油排入接收设备ꎮ
４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应不迟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进行的首次换证检验符合本

条 ３. ３ 规定ꎮ”

Ｂ 部分　 设　 　 备

第 １４ 条　 滤 油 设 备

５. １ 由下文替代:
“. １　 任何专门从事在特殊区域或北极水域内航行的船舶ꎬ或”

５. ３. ４ 中的文字“在特殊区域内”由“在特殊区域或北极水域内”替代ꎮ
９９



Ｃ 部分　 操作性排油的控制

第 １５ 条　 排油的控制

在 Ａ 节的标题最后加上文字“(北极水域除外)”ꎮ

Ｃ 节标题中的文字“南极区域”由“南极区域和北极水域”替代ꎮ

Ⅳ　 对油船货物区域的要求

Ａ 部分　 结　 　 构

第 １９ 条　 对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６ 日或以后交船的油船的双壳体和双层底的要求

１９. ２. ２ 中的“２８. ６”由“２８. ７”替代ꎮ

第 ２０ 条　 对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６ 日以前交船的油船的双壳体和双层底的要求

２０. １. ２ 中的“２８. ６”由“２８. ７”替代ꎮ

２０. ４ 中的“２８. ６”由“２８. ７”替代ꎮ

第 ２２ 条　 泵舱底部保护

第 ２ 段中“ｈ ＝ Ｂ / １５(ｍ)或 ｈ ＝ ２ｍꎬ取其大者”改为“ｈ ＝ Ｂ / １５(ｍ)或 ｈ ＝ ２ｍꎬ取其小者”ꎮ

第 ２８ 条　 分舱和破损稳性

现有 ６ 重新编号为 ７ꎮ

新增 ６ 如下:
“６　 所有油船应配备能进行完整和破损稳性要求的符合性验证ꎬ并经主管机关参照国际海事组织建

议的性能标准①认可的稳性仪:
. １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油船ꎬ应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但不迟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的船

舶初次计划的换证检验时符合本条ꎻ
. ２　 尽管有. １ 的要求ꎬ对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上配备的稳性仪ꎬ如能进行完整和破损稳

性的符合性验证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ꎬ则不必替换ꎻ和
. ３　 就根据第 １１ 条的控制而言ꎬ主管机关应签发一份稳性仪的认可文件ꎮ”

Ｃ 部分　 操作性排油的控制

第 ３４ 条　 排油的控制

在 Ａ 节的标题最后加上文字“(北极水域除外)”ꎮ

００１

① 参见经修正的«２００８ 年国际完整稳性规则»(２００８ 年 ＩＳ 规则)Ｂ 部分的第 ４ 章、经修正的«稳性仪认可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２９ 通

函)附件的 ４ 和«液货船破损稳性要求验证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６１ 通函)第 １ 部分定义的技术标准ꎮ



Ⅵ　 接 收 设 备

第 ３８ 条　 接 收 设 备

２. ５ 中的“本附则第 １５ 条和第 ３４ 条”之后增加“以及极地规则第Ⅱ￣Ａ 部分的 １. １. １”ꎮ

３. ５ 中的“本附则第 １５ 条”之后增加“以及极地规则第Ⅱ￣Ａ 部分的 １. １. １”ꎮ

Ⅸ　 在南极区域使用或载运油类的特殊要求

第 ４３ 条　 在南极区域使用或载运油类的特殊要求

第 １ 条起首文字中“作为货物散装运输及作为燃料载运和使用”由文字“作为货物散装运输ꎬ用作压

载及作为燃料载运和使用”替代ꎮ

新增Ⅹ章如下:

Ⅹ　 本公约各项规定的符合性验证

第 ４４ 条　 适 用 范 围

各缔约国在按本附则履行其责任和义务时ꎬ应使用实施规则的规定ꎮ

第 ４５ 条　 符合性验证

１　 每一缔约国均应接受国际海事组织按审核标准进行的定期审核ꎬ以验证其是否符合并实施了本

附则的要求ꎮ
２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应基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ꎬ负责对审核机制实施管理ꎮ
３　 每一缔约国均应基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ꎬ负责为进行审核提供便利并实施针对审核发

现的行动计划ꎮ
４　 对所有缔约国的审核均应:
. １　 基于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制定的总体计划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ꎻ和
. ２　 定期进行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ꎮ”

新增Ⅺ章如下(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强制实施):

Ⅺ　 国际极地水域航行船舶规则

第 ４６ 条　 定　 　 义

就本附则而言:
１　 极地规则系指«国际极地水域航行船舶规则»ꎬ由引言和第Ⅰ￣Ａ 和Ⅱ￣Ａ 部分以及第Ⅰ￣Ｂ 和Ⅱ￣Ｂ

１０１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６７(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框架和程序»ꎮ



部分组成ꎮ 该规则经 ＭＳＣ. ３８５(９４)决议和 ＭＥＰＣ. ２６４(６８)决议通过并可能经修正ꎬ条件是:
. １　 极地规则引言和第Ⅱ￣Ａ 部分第 １ 章中与环境相关规定的修正案按本公约第 １６ 条有关适用于附

则附录修正程序的规定予以通过、生效和实施ꎻ和
. ２　 极地规则第Ⅱ￣Ｂ 部分的修正案由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按其议事规则予以通过ꎮ
２　 北极水域系指位于下述连线以北的水域:从北纬 ５８°００′. ０ 和西经 ０４２°００′. ０ 延伸至北纬 ６４°３７′. ０ 和

西经 ０３５°２７′. ０ 的连线ꎬ再经一恒向线延伸至北纬 ６７°０３′. ９ 和西经 ０２６°３３′. ４ꎬ再经一恒向线延伸至北纬

７０°４９′. ５６ 和西经 ００８°５９′. ６１(ＳøｒｋａｐｐꎬＪａｎ Ｍａｙｅｎ)ꎬ并经由 Ｊａｎ Ｍａｙｅｎ 南岸延伸至北纬 ７３°３１′. ６ 和东经

０１９°０１′. ０ 的 Ｂｊøｒｎøｙａ 岛ꎬ再经一大圆线从 Ｂｊøｒｎøｙａ 岛延伸至北纬 ６８°３８′. ２９ 和东经 ０４３°２３′. ０８(Ｃａｐ
ＫａｎｉｎＮｏｓ)ꎬ再经由亚洲大陆北岸向东延伸至白令海峡ꎬ再从白令海峡向西延伸至北纬 ６０°直到 Ｉｌ’ ｐｙｒ￣
ｓｋｉｙꎬ并沿北纬 ６０°向东延伸至并包括 Ｅｔｏｌｉｎ 海峡ꎬ再经由北美大陆北岸向南延伸至北纬 ６０°ꎬ再向东沿北

纬 ６０°平行线延伸至西经 ５６°３７′. １ꎬ再延伸至北纬 ５８°００′. ０ 和西经 ０４２°００′. ０ꎮ
３　 极地水域系指北极水域和 /或南极区域ꎮ

第 ４７ 条　 适用范围和要求

１　 本章适用于在极地水域航行的所有船舶ꎮ
２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条 １ 所述的任何船舶ꎬ除应符合本附则的任何其他适用要求外ꎬ应符合极

地规则引言和第Ⅱ￣Ａ 部分第 １ 章中与环境相关的规定ꎮ
３　 在应用极地规则第Ⅱ￣Ａ 部分第 １ 章时ꎬ应考虑极地规则第Ⅱ￣Ｂ 部分中的附加指南ꎮ

２０１



第 ２ 章　 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规则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 Ⅱ)

Ⅰ　 总　 　 则

第 １ 条　 定　 　 义

在现 １７ 后新增 １８、１９、２０ 和 ２１ 如下:
“１８　 审核系指获取审核证据并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达到审核衡准程度的系统、独立和文件化程序ꎮ
１９　 审核机制系指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 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ꎬ其中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

指南①ꎮ
２０　 实施规则系指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７０(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文件实施规则»(Ⅲ规则)ꎮ
２１　 审核标准系指实施规则ꎮ”

第 ３ 条　 例　 　 外

第 １ 段的起首部分ꎬ在“本附则”之后插入“和极地规则第Ⅱ￣Ａ 部分第 ２ 章”ꎮ

Ⅵ　 港口国控制措施

第 １６ 条　 控 制 措 施

第 ３ 段中的“第 １３ 条和本条的规定”由“第 １３ 条和本条以及极地规则第Ⅱ￣Ａ 部分第 ２ 章(当船舶在

北极水域航行时)的规定”替代ꎮ

新增第Ⅸ章如下:

Ⅸ　 本公约各项规定的符合性验证

第 １９ 条　 适 用 范 围

各缔约国在按本附则履行其责任和义务时ꎬ应使用实施规则的规定ꎮ

第 ２０ 条　 符合性验证

１　 每一缔约国均应接受国际海事组织按审核标准进行的定期审核ꎬ以验证其是否符合并实施了本

附则的要求ꎮ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应基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ꎬ负责对审核机制实施管理ꎮ
２　 每一缔约国均应基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ꎬ负责为进行审核提供便利并实施针对审核发

现的行动计划ꎮ
３　 每一缔约国均应基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ꎬ负责为进行审核提供便利并实施针对审核发

现的行动计划ꎮ

３０１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６７(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框架和程序»ꎮ



４　 对所有缔约国的审核均应:
. １　 基于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制定的总体计划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ꎻ和
. ２　 定期进行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ꎮ

新增 Ｘ 章如下:

Ｘ　 国际极地水域航行船舶规则

第 ２１ 条　 定　 　 义

就本附则而言:
１　 极地规则系指«国际极地水域航行船舶规则»ꎬ由引言和第Ⅰ￣Ａ 和Ⅱ￣Ａ 部分以及第Ⅰ￣Ｂ 和Ⅱ￣Ｂ

部分组成ꎮ 该规则经 ＭＳＣ. ３８５(９４)决议和 ＭＥＰＣ. ２６４(６８)决议通过并可能经修正ꎬ条件是:
. １　 极地规则引言和第Ⅱ￣Ａ 部分第 ２ 章中与环境相关规定的修正案按本公约第 １６ 条有关适用于附

则附录修正程序的规定予以通过、生效和实施ꎻ和
. ２　 极地规则第Ⅱ￣Ｂ 部分的修正案由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按其议事规则予以通过ꎮ
２　 北极水域系指位于下述连线以北的水域:从北纬 ５８°００′. ０ 和西经 ０４２°００′. ０ 延伸至北纬 ６４°３７′. ０ 和

西经 ０３５°２７′. ０ 的连线ꎬ再经一恒向线延伸至北纬 ６７°０３′. ９ 和西经 ０２６°３３′. ４ꎬ再经一恒向线延伸至北纬

７０°４９′. ５６ 和西经 ００８°５９′. ６１(ＳøｒｋａｐｐꎬＪａｎ Ｍａｙｅｎ)ꎬ并经由 Ｊａｎ Ｍａｙｅｎ 南岸延伸至北纬 ７３°３１′. ６ 和东经

０１９°０１′. ０ 的 Ｂｊøｒｎøｙａ 岛ꎬ再经一大圆线从 Ｂｊøｒｎøｙａ 岛延伸至北纬 ６８°３８′. ２９ 和东经 ０４３°２３′. ０８(Ｃａｐ
ＫａｎｉｎＮｏｓ)ꎬ再经由亚洲大陆北岸向东延伸至白令海峡ꎬ再从白令海峡向西延伸至北纬 ６０°直到 Ｉｌ’ ｐｙｒ￣
ｓｋｉｙꎬ并沿北纬 ６０°向东延伸至并包括 Ｅｔｏｌｉｎ 海峡ꎬ再经由北美大陆北岸向南延伸至北纬 ６０°ꎬ再向东沿北

纬 ６０°平行线延伸至西经 ５６°３７′. １ꎬ再延伸至北纬 ５８°００′. ０ 和西经 ０４２°００′. ０ꎮ
３　 极地水域系指北极水域和 /或南极区域ꎮ

第 ２２ 条　 适用范围和要求

１　 本章适用于在极地水域航行、核准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的所有船舶ꎮ
２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条 １ 所述的任何船舶ꎬ除应符合本附则的任何其他适用要求外ꎬ应符合极

地规则引言和第Ⅱ￣Ａ 部分第 ２ 章中与环境相关的规定ꎮ
３　 在应用极地规则第Ⅱ￣Ａ 部分第 ２ 章时ꎬ应考虑极地规则第Ⅱ￣Ｂ 部分中的附加指南ꎮ

４０１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６７(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框架和程序»ꎮ



第 ３ 章　 防止海运包装有害物质污染规则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 Ⅲ)

　 　 第 １ 条前新增标题如下:

Ⅰ　 总　 　 则

新增第 １ 条如下:

第 １ 条　 定　 　 义

就本附则而言:
１　 有害物质系指那些在«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ＩＭＤＧ 规则)中确定为海洋污染物的物质或符合

本附则附录所述标准的物质ꎮ
２　 包装形式系指 ＩＭＤＧ 规则中对有害物质所规定的盛装形式ꎮ
３　 审核系指获取审核证据并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达到审核衡准程度的系统、独立和文件化程序ꎮ
４　 审核机制系指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 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ꎬ其中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

指南①ꎮ
５　 实施规则系指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７０(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文件实施规则»(Ⅲ规则)ꎮ
６　 审核标准系指实施规则ꎮ”

其后各条相应重新编号ꎮ

删除第 ２ 条适用范围中的 １. １ 和 １. ２ꎬ其余各条款重新编号ꎮ

新增第Ⅱ章如下:

Ⅱ　 本附则各项规定的符合性验证

第 １０ 条　 适 用 范 围

各缔约国在按本附则履行其责任和义务时ꎬ应使用实施规则的规定ꎮ

第 １１ 条　 符合性验证

１　 每一缔约国均应接受国际海事组织按审核标准进行的定期审核ꎬ以验证其是否符合并实施了本

附则的要求ꎮ
２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应基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ꎬ负责对审核机制实施管理ꎮ
３　 每一缔约国均应基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ꎬ负责为进行审核提供便利并实施针对审核发

现的行动计划ꎮ
４　 对所有缔约国的审核均应:
. １　 基于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制定的总体计划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ꎻ和

５０１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６７(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框架和程序»ꎮ



. ２　 定期进行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ꎮ

附则Ⅲ的附录

包装有害物质的识别标准

　 　 附录的开头部分替换为以下内容:
“就本附则而言ꎬ除放射性物质②以外ꎬ符合下列任一识别标准的物质均为有害物质③”ꎮ

６０１

①
②
③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６７(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框架和程序»ꎮ
参阅«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第 ２. ７ 章对第 ７ 类危险货物的定义ꎮ
识别标准基于经修订的«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ＧＨＳ)ꎮ 对于附录中使用的缩略语和术语的定义ꎬ参阅«国际海运危

险货物规则»相关段落ꎮ



第 ４ 章　 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规则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 ＩＶ)

Ｉ　 总　 　 则

第 １ 条　 定　 　 义

在现 １１ 后新增 １２、１３、１４ 和 １５ 如下:
“１２　 审核系指获取审核证据并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达到审核衡准程度的系统、独立和文件化程序ꎮ
１３　 审核机制系指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ꎬ其中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ꎮ
１４　 实施规则系指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７０(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文件实施规则»(Ⅲ规则)ꎮ
１５　 审核标准系指实施规则ꎮ”

第 ３ 条　 例　 　 外

第 １ 段的起首部分由下文替代:
“１　 本附则第 １１ 条和极地规则第Ⅱ￣Ａ 部分第 ４ 章第 ４. ２ 节应不适用于下述情况:”

新增第Ⅵ章如下:

Ⅵ　 本附则各项规定的符合性验证

第 １５ 条　 适 用 范 围

各缔约国在按本附则履行其责任和义务时ꎬ应使用实施规则的规定ꎮ

第 １６ 条　 符合性验证

１　 每一缔约国均应接受国际海事组织按审核标准进行的定期审核ꎬ以验证其是否符合并实施了本

附则的要求ꎮ
２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应基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ꎬ负责对审核机制实施管理ꎮ
３　 每一缔约国均应基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ꎬ负责为进行审核提供便利并实施针对审核发

现的行动计划ꎮ
４　 对所有缔约国的审核均应:
. １　 基于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制定的总体计划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ꎻ和
. ２　 定期进行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ꎮ

新增第Ⅶ章如下:

Ⅶ　 国际极地水域航行船舶规则

第 １７ 条　 定　 　 义

就本附则而言:

７０１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６７(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框架和程序»ꎮ



１ 极地规则系指«国际极地水域航行船舶规则»ꎬ由引言和第 Ｉ￣Ａ 和Ⅱ￣Ａ 部分以及第 Ｉ￣Ｂ 和Ⅱ￣Ｂ 部分

组成ꎮ 该规则经 ＭＳＣ. ３８５(９４)决议和 ＭＥＰＣ. ２６４(６８)决议通过并可能经修正ꎬ条件是:
. １　 极地规则引言和第Ⅱ￣Ａ 部分第 ４ 章中与环境相关规定的修正案按本公约第 １６ 条有关适用于附

则附录修正程序的规定予以通过、生效和实施ꎻ和
. ２　 极地规则第Ⅱ￣Ｂ 部分的修正案由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按其议事规则予以通过ꎮ
２　 南极区域系指南纬 ６０°以南的海域ꎮ
３　 北极水域系指位于下述连线以北的水域:从北纬 ５８°００′. ０ 和西经 ０４２°００′. ０ 延伸至北纬 ６４°３７′. ０ 和

西经 ０３５°２７′. ０ 的连线ꎬ再经一恒向线延伸至北纬 ６７°０３′. ９ 和西经 ０２６°３３′. ４ꎬ再经一恒向线延伸至北纬

７０°４９′. ５６ 和西经 ００８°５９′. ６１(ＳøｒｋａｐｐꎬＪａｎ Ｍａｙｅｎ)ꎬ并经由 Ｊａｎ Ｍａｙｅｎ 南岸延伸至北纬 ７３°３１′. ６ 和东经

０１９°０１′. ０ 的 Ｂｊøｒｎøｙａ 岛ꎬ再经一大圆线从 Ｂｊøｒｎøｙａ 岛延伸至北纬 ６８°３８′. ２９ 和东经 ０４３°２３′. ０８(Ｃａｐ Ｋａ￣
ｎｉｎ Ｎｏｓ)ꎬ再经由亚洲大陆北岸向东延伸至白令海峡ꎬ再从白令海峡向西延伸至北纬 ６０°直到 Ｉｌ’ｐｙｒｓｋｉｙꎬ
并沿北纬 ６０°向东延伸至并包括 Ｅｔｏｌｉｎ 海峡ꎬ再经由北美大陆北岸向南延伸至北纬 ６０°ꎬ再向东沿北纬

６０°平行线延伸至西经 ５６°３７′. １ꎬ再延伸至北纬 ５８°００′. ０ 和西经 ０４２°００′. ０ꎮ
４　 极地水域系指北极水域和 /或南极区域ꎮ

第 １８ 条　 适用范围和要求

１　 本章适用于按本附则核准在极地水域航行的所有船舶ꎮ
２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条 １ 所述的任何船舶ꎬ除应符合本附则的任何其他适用要求外ꎬ应符合极

地规则引言和第Ⅱ￣Ａ 部分第 ４ 章中与环境相关的规定ꎮ

８０１



第 ５ 章　 防止船舶垃圾污染规则(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 Ｖ)

第 １ 条前新增标题如下:

Ｉ　 总　 　 则

第 １ 条　 定　 　 义

在现 １４ 后新增 １５、１６、１７ 和 １８ 如下:
“１５　 审核系指获取审核证据并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达到审核衡准程度的系统、独立和文件化程序ꎮ
１６　 审核机制系指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 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ꎬ其中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

指南①ꎮ
１７　 实施规则系指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７０(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文件实施规则»(Ⅲ规则)ꎮ
１８　 审核标准系指实施规则ꎮ”

第 ３ 条　 禁止排放垃圾入海的一般规定

第 １ 段中的“本附则第 ４、５、６ 和 ７ 条”由“本附则第 ４、５、６ 和 ７ 条以及本附则第 １３. １ 条定义的极地

规则第Ⅱ￣Ａ 部分第 ５. ２ 节”替代ꎮ

第 ７ 条　 例　 　 外

第 １ 段的起首部分由下文替代:
“１　 本附则第 ３、４、５ 和 ６ 条以及极地规则第Ⅱ￣Ａ 部分第 ５ 章第 ５. ２ 节规定应不适用于下述情况:”

２. １ 由下文替代:
“. １　 如将食品废弃物留存船上会明显对船上人员产生即刻健康风险ꎬ则本附则第 ４ 和 ６ 条以及极

地规则第Ⅱ￣Ａ 部分第 ５ 章对在航途中的要求应不适用于这些食品废弃物的排放ꎮ”

第 １０ 条　 告示、垃圾管理计划和垃圾记录保存

在 １. １ 中的“本附则第 ３、４、５ 和 ６ 条”之后插入“以及极地规则第Ⅱ￣Ａ 部分第 ５. ２ 节”ꎮ

新增第Ⅱ章如下:

Ⅱ　 本附则各项规定的符合性验证

第 １１ 条　 适 用 范 围

各缔约国在按本附则履行其责任和义务时ꎬ应使用实施规则的规定ꎮ

第 １２ 条　 符合性验证

１　 每一缔约国均应接受国际海事组织按审核标准进行的定期审核ꎬ以验证其是否符合并实施了本

附则的要求ꎮ
２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应基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ꎬ负责对审核机制实施管理ꎮ

９０１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６７(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框架和程序»ꎮ



３　 每一缔约国均应基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ꎬ负责为进行审核提供便利并实施针对审核发

现的行动计划ꎮ
４　 对所有缔约国的审核均应:
. １　 基于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制定的总体计划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ꎻ和
. ２　 定期进行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ꎮ

新增第Ⅲ章如下:

Ⅲ　 国际极地水域航行船舶规则

第 １３ 条　 定　 　 义

就本附则而言:
１　 极地规则系指«国际极地水域航行船舶规则»ꎬ由引言和第 Ｉ￣Ａ 和Ⅱ￣Ａ 部分以及第 Ｉ￣Ｂ 和Ⅱ￣Ｂ 部

分组成ꎮ 该规则经 ＭＳＣ. ３８５(９４)决议和 ＭＥＰＣ. ２６４(６８)决议通过并可能经修正ꎬ条件是:
. １　 极地规则引言和第Ⅱ￣Ａ 部分第 ５ 章中与环境相关规定的修正案按本公约第 １６ 条有关适用于附

则附录修正程序的规定予以通过、生效和实施ꎻ和
. ２　 极地规则第Ⅱ￣Ｂ 部分的修正案由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按其议事规则予以通过ꎮ
２　 北极水域系指位于下述连线以北的水域:从北纬 ５８°００′. ０ 和西经 ０４２°００′. ０ 延伸至北纬 ６４°３７′. ０ 和

西经 ０３５°２７′. ０ 的连线ꎬ再经一恒向线延伸至北纬 ６７°０３′. ９ 和西经 ０２６°３３′. ４ꎬ再经一恒向线延伸至北纬

７０°４９′. ５６ 和西经 ００８°５９′. ６１(ＳøｒｋａｐｐꎬＪａｎ Ｍａｙｅｎ)ꎬ并经由 Ｊａｎ Ｍａｙｅｎ 南岸延伸至北纬 ７３°３１′. ６ 和东经

０１９°０１′. ０ 的 Ｂｊøｒｎøｙａ 岛ꎬ再经一大圆线从 Ｂｊøｒｎøｙａ 岛延伸至北纬 ６８°３８′. ２９ 和东经 ０４３°２３′. ０８(Ｃａｐ Ｋａ￣
ｎｉｎ Ｎｏｓ)ꎬ再经由亚洲大陆北岸向东延伸至白令海峡ꎬ再从白令海峡向西延伸至北纬 ６０°直到 Ｉｌ’ｐｙｒｓｋｉｙꎬ
并沿北纬 ６０°向东延伸至并包括 Ｅｔｏｌｉｎ 海峡ꎬ再经由北美大陆北岸向南延伸至北纬 ６０°ꎬ再向东沿北纬

６０°平行线延伸至西经 ５６°３７′. １ꎬ再延伸至北纬 ５８°００′. ０ 和西经 ０４２°００′. ０ꎮ
３　 极地水域系指北极水域和 /或南极区域ꎮ

第 １４ 条　 适用范围和要求

１　 本章适用于本附则适用的在极地水域航行的所有船舶ꎮ
２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条 １ 所述的任何船舶ꎬ除应符合本附则的任何其他适用要求外ꎬ应符合极

地规则引言和第Ⅱ￣Ａ 部分第 ５ 章中与环境相关的规定ꎮ
３　 在应用极地规则第Ⅱ￣Ａ 部分第 ５ 章时ꎬ应考虑极地规则第Ⅱ￣Ｂ 部分中的附加指南ꎮ

附录　 垃圾记录簿格式

４. １. ３ 的起首部分由下文替代:
“４. １. ３　 当垃圾按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 Ｖ 第 ４、５ 或 ６ 条或极地规则第Ⅱ￣Ａ 部分第 ５ 章规定排放入海时:”

０１１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６７(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框架和程序»ꎮ



第 ６ 章　 防止船舶造成空气污染规则(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

Ｉ　 总　 　 则

第 ２ 条　 定　 　 义

２. ９ 由下述文字替代:
“２. ９　 燃油系指为了船舶推进或运转而交付船上的用于燃烧的任何燃料ꎬ包括气体燃料、馏分燃油

和残余燃油ꎮ”

２. １４ 由下述文字替代:
“２. １４　 船用燃油机系指本附则第 １３ 条适用的以液体或双燃料运行的任何往复式内燃机ꎬ包括增

压 /复合系统(如适用)ꎮ 此外ꎬ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上安装的气体燃料发动机或在该日期

或以后安装的新增气体燃料发动机或非完全相同替代的气体燃料发动机也视为船用柴油机ꎮ”

２３ 和 ２４ 中的脚注①中“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７９５”改为“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７９５ / Ｒｅｖ. ２”ꎮ

２６ 由下述文字替代:
“２６　 与本附则第 ４ 章有关的气体运输船系指除本条 ３８ 所定义的 ＬＮＧ 运输船外的、经建造或改建

用于散装运输任何液化气体的货船ꎮ”

现有 ３７ 之后新增 ３８ 至 ４７ 如下:
“３８　 与本附则第 ４ 章有关的 ＬＮＧ运输船系指经建造或改建用于散装运输液化天然气(ＬＮＧ)的货船ꎮ
３９　 与本附则第 ４ 章有关的豪华邮轮系指无货物甲板且专门设计用于对海上航行中过夜住宿乘客

进行商业运输的客船ꎮ
４０　 与本附则第 ４ 章有关的常规推进系指主要以往复式内燃机为原动机并且直接或通过齿轮箱联

接推进轴的推进方式ꎮ
４１　 与本附则第 ４ 章有关的非常规推进系指除常规推进以外的推进方式ꎬ包括柴油—电力推进、涡

轮推进以及混合推进系统ꎮ
４２　 与本附则第 ４ 章有关的具有破冰能力的货船系指设计为当冰层厚度为 １. ０ｍ 或以上且冰层弯曲

强度至少为 ５００ｋＰａ 时ꎬ以至少 ２ 节航速独立破冰的货船ꎮ
４３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 日或以后交付的船舶系指:
. １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或以后签订建造合同ꎻ或
. ２　 如无建造合同ꎬ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ꎻ或
. ３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 日或以后交付的船舶ꎮ”
４４　 审核系指获取审核证据并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达到审核衡准程度的系统、独立和文件化程序ꎮ
４５　 审核机制系指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 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ꎬ其中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

指南①ꎮ
４６　 实施规则系指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７０(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文件实施规则»(Ⅲ规则)ꎮ

１１１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６７(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框架和程序»ꎮ



４７　 审核标准系指实施规则ꎮ”

第 ４ 条　 等　 　 效①

第 ４ 条标题上的脚注①文字由下述文字替代:
“① 参见 ＭＥＰＣ. ２５９(６８)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５ 年废气清洁系统指南»ꎮ”

第 ４. １ 条脚注②由如下述文字替代:
“②就本条而言ꎬ关于本附则第 １４ 条的替代措施及 ＩＭＯ 制定的相关指南ꎬ应参照 ＩＭＯ 以 ＭＰＥＣ. ２５９

(６８)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５ 年废气清洁系统指南»ꎮ”

Ⅱ　 检验、发证和控制手段

第 ５ 条　 检　 　 验

３. ２ 中脚注②由下述文字替代:
“②参见经 ＭＥＰＣ. ２５１(６６)决议修正的以 ＭＥＰＣ. １７７(５８)决议通过的«船用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控

制技术规则修正案»(２００８ＮＯｘ 技术规则)ꎮ”

４ 起首部分上的脚注③由下述文字替代:
“③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２５４(６７)决议通过的并以 ＭＥＰＣ. ２６１(６８)决议修正的«２０１４ 年船舶能效设计

指数(ＥＥＤＩ)检验和发证指南»ꎮ”

４. ４ 中脚注④由下述文字替代:
“④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７９５ / Ｒｅｖ. ２ 通函发布的«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统一解释»ꎮ”

第 ６ 条　 证书的签发或签署

４ 中脚注①由下述文字替代:
“①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７９５ / Ｒｅｖ. ２ 通函发布的«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统一解释»ꎮ”

Ⅲ　 船舶排放控制要求

第 １３ 条　 氮氧化物(ＮＯｘ)

１. １. ２ 中脚注①由下述文字替代:
“①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７９５ / Ｒｅｖ. ２ 通函发布的«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统一解释»ꎮ”

２. ２ 由下述文字替代:
“２. ２　 如重大改装涉及船用柴油机被非完全相同的柴油机替代ꎬ或涉及新增安装柴油机ꎬ则应适用

在替代或新增柴油机时②生效的本条标准ꎮ 仅对替代柴油机而言ꎬ如其不能符合本条 ５. １. １ 所述标准

(Ⅲ级ꎬ如适用)ꎬ则该替代柴油机应符合本条 ４ 所述标准(Ⅱ级)ꎬ并考虑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③ꎮ”

２. ２ 中脚注②由下述文字替代:
“②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７９５ / Ｒｅｖ. ２ 通函发布的«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统一解释»ꎮ”

５. １ 和 ５. ２ 由下述文字替代:
２１１



“Ｔｉｅｒ Ⅲ
５. １　 本附则第 ３ 条适用的同时ꎬ在本条 ６ 指定的 Ｔｉｅｒ Ⅲ ＮＯｘ 排放控制区内ꎬ对船上安装的柴油机:
. １　 除非该柴油机 ＮＯｘ 排放量(按 ＮＯｘ 总加权排放量计算)在下列极限值内ꎬ其中 ｎ 为发动机额定

转速(每分钟曲轴转速)ꎬ否则应禁止使用:
　 . １　 ３. ４ｇ / ｋＷｈꎬ当 ｎ 小于 １３０ｒｐｍꎻ
　 . ２　 ９ｎ － ０. ２ ｇ / ｋＷｈꎬ当 ｎ 等于或大于 １３０ｒｐｍꎬ但小于 ２０００ｒｐｍꎻ
　 . ３　 ２. ０ ｇ / ｋＷｈꎬ当 ｎ 等于或大于 ２０００ｒｐｍꎻ
当:
. ２　 船舶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并且在北美排放控制区内或美国加勒比海排放控制区内航

行ꎻ和
当:
. ３　 船舶在本条 ６ 指定的 Ｔｉｅｒ Ⅲ ＮＯｘ 排放控制区(除本条 ５. １. ２ 所述的排放控制区外)内航行ꎬ并

且在该排放控制区通过日期或以后建造ꎬ或在指定 Ｔｉｅｒ Ⅲ　 ＮＯｘ 排放控制区的修正案中规定的日期或以

后建造ꎬ以较晚者为准ꎮ
５. ２　 本条 ５. １. １ 所述标准不应适用于:
. １　 船长 Ｌ(如本法规第 １ 章第 １. １９ 条定义)小于 ２４ｍ、经特殊设计并仅用于娱乐目的的船上安装

的船用柴油机ꎻ或
. ２　 船上安装的船用柴油机其铭牌显示柴油机推进功率之和小于 ７５０ｋＷꎬ如证明ꎬ并使主管机关确

信ꎬ该船因设计或构造限制而不能符合本条 ５. １. １ 所述标准ꎻ或
. ３　 船长 Ｌ(如本法规第 １ 章第 １. １９ 条定义)等于或大于 ２４ｍ、经特殊设计并仅用于娱乐目的的在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之前建造且小于 ５００ 总吨的船上安装的船用柴油机ꎮ”

７. ３ 由下述文字替代:
“７. ３　 对于在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但在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上安装的输出功率超过

５０００ｋＷ、每缸排量在 ９０Ｌ 或以上的船用柴油机ꎬ其«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ꎬ对于适用本条 ７. １ 的船用

柴油机ꎬ应按下列情况之一予以标明ꎮ
. １　 已按本条 ７. １. １ 应用经认可的方法ꎻ
. ２　 已按本条 ７. １. ２ 予以核准ꎻ
. ３　 按本条 ７. ２ 所述ꎬ认可方法尚未购得ꎻ或
. ４　 认可方法不适用ꎮ”

删除 １０ꎮ

第 １６ 条　 船 上 焚 烧

３ 中脚注②中的文字“经 ＭＥＰＣ. ９３(４５)决议修正的 ＭＥＰＣ. ７６(４０)决议«船上焚烧炉标准技术条

件»”改为“经 ＭＥＰＣ. ２４４(６６)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４ 年船上焚烧炉标准技术条件»”ꎮ

６. １ 中脚注③由下述文字替代:
“③参见经 ＭＥＰＣ. ２４４(６６)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４ 年船上焚烧炉标准技术条件»ꎮ”

ＩＶ　 船舶能效规则

第 １９ 条　 适 用 范 围

新增 ２. ２ 如下:
３１１



“. ２　 不以机械方式推进的船舶以及包括 ＦＰＳＯ、ＦＳＵ 和钻井装置在内的平台ꎬ不论其推进方式

如何ꎮ”

３ 由下述文字替代:
“３　 本附则第 ２０ 和 ２１ 条不应适用于具有非常规推进的船舶ꎬ但第 ２０ 和 ２１ 条应适用于第 ２ 条 ４３

所定义的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 日或以后交付的具有非常规推进的豪华邮轮和具有常规推进和非常规推进的

ＬＮＧ 运输船ꎮ 第 ２０ 和 ２１ 条不应适用于具有破冰能力的货船ꎮ”

第 ２０ 条　 达到的能效设计指数(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

１ 由下述文字替代:
“１　 应对属于本附则第 ２. ２５ 至 ２. ３５、２. ３８ 和 ２. ３９ 条所定义的一类或多类船型的下列船舶计算 Ａｔ￣

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
. １　 每艘新船ꎻ
. ２　 每艘经过重大改建的新船ꎻ和
. ３　 每艘经过重大改建的ꎬ且因改建范围过大而被主管机关视为新造船舶的新船或现有船舶ꎮ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 应具体到各船舶ꎬ并应表征船舶能效方面的性能ꎬ且附有 ＥＥＤＩ 技术案卷ꎬ案卷中包含

计算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 所必要的信息并说明计算过程ꎮ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 应经主管机关或经其正式授权的任一

组织①基于 ＥＥＤＩ 技术案卷进行验证ꎮ”

２ 中脚注①由下述文字替代:
“①参见由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ＥＰＣ. ２４５(６６)决议通过的并经 ＭＥＰＣ. ２６３(６８)决议修正的«２０１４ 年新

船能效设计指数(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计算方法导则»ꎮ”

第 ２１ 条　 要求的能效设计指数(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ＥＥＤＩ)

１ 由下述文字替代:
“１　 对属于第 ２. ２５ 至 ２. ３１、２. ３３ 至 ２. ３５、２. ３８ 和 ２. ３９ 条所定义的类别之一并且适用于本章的下

列每艘:
. １　 新船ꎻ
. ２　 经过重大改建的新船ꎻ和
. ３　 经过重大改建的、且因改建范围过大而被主管机关视为新造船舶的新船或现有船舶ꎮ
其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 应: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ＥＥＤＩ ≤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ＥＥＤＩ ＝ (１ － Ｘ / １００) × 基线值

式中ꎬＸ 为表 １ 所规定的相对于 ＥＥＤＩ 基线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ＥＥＤＩ 的折减系数ꎮ”

本条的表 １ 最后新增有关滚装货船(车辆运输船)、ＬＮＧ 运输船、具有非常规推进的豪华邮轮、滚装

货船和滚装客船的相关要求ꎬ且新增∗∗标号和∗∗∗标号及其注释如下:

ＬＮＧ 运输船∗∗∗ １００００ ＤＷＴ 及以上 ｎ / ａ １０∗∗ ２０ ３０

滚装货船(车辆运输船)∗∗∗ １００００ ＤＷＴ 及以上 ｎ / ａ ５∗∗ １５ ３０

滚装货船∗∗∗
２０００ ＤＷＴ 及以上 ｎ / ａ ５∗∗ ２０ ３０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ＤＷＴ ｎ / ａ ０ ~ ５∗ꎬ∗∗ ０ ~ ２０∗ ０ ~ ３０∗

４１１
① 参见 ＭＥＰＣ. ２３７(６５)决议通过并可能经修正的«被认可组织规则»(ＲＯ 规则)ꎮ



续上表

滚装客船∗∗∗
１０００ ＤＷＴ 及以上 ｎ / ａ ５∗∗ ２０ ３０

２５０ ~ １０００ ＤＷＴ ｎ / ａ ０ ~ ５∗ꎬ∗∗ ０ ~ ２０∗ ０ ~ ３０∗

具有非常规推进的豪华邮轮∗∗∗
８５０００ ＤＷＴ 及以上 ｎ / ａ ５∗∗ ２０ ３０

２５０００ ~ ８５０００ ＤＷＴ ｎ / ａ ０ ~ ５∗ꎬ∗∗ ０ ~ ２０∗ ０ ~ ３０∗

　 　 ∗∗　 对此类船舶ꎬＰｈａｓｅ １ 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开始ꎮ
∗∗∗　 折减系数适用于第 ２ 条 ４３ 所定义的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 日或以后交付的船舶ꎮ

表 １ 标题上脚注②由下述文字替代:
“②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７９５ / Ｒｅｖ. ２ 通函发布的«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统一解释»ꎮ”

本条的表 ２ 最后新增有关滚装货船(车辆运输船)、ＬＮＧ 运输船、具有非常规推进的豪华邮轮、滚装

货船和滚装客船的相关要求如下:

２. ３３ 滚装货船(车辆运输船)
如 ＤＷＴ / ＧＴ < ０. ３ꎬ(ＤＷＴ / ＧＴ) － ０. ７ × ７８０. ３６

如 ＤＷＴ / ＧＴ≥０. ３ꎬ１８１２. ６３
船舶载重吨 ０. ４７１

２. ３４ 滚装货船 １４０５. １５ 船舶载重吨 ０. ４９８

２. ３５ 滚装客船 ７５２. １６ 船舶载重吨 ０. ３８１

２. ３８ ＬＮＧ 运输船 ２２５３. ７ 船舶载重吨 ０. ４７４

２. ３９ 具有非常规推进的豪华邮轮 １７０. ８４ 船舶总吨 ０. ２１４

４ 中脚注①由下述文字替代:
“①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７９５ / Ｒｅｖ. ２ 通函发布的«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统一解释»ꎮ”

５ 中脚注②由下述文字替代:
“②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２３２(６５)决议通过的并经 ＭＥＰＣ. ２５５ (６７)和 ＭＥＰＣ. ２６２ (６８)决议修正的

«２０１３ 年船舶在恶劣海况下维持船舶操纵性的最小推进功率临时导则»ꎮ”

第 ２２ 条　 船舶能效管理计划(ＳＥＥＭＰ)

１ 中脚注③由下述文字替代:
“③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７９５ / Ｒｅｖ. ２ 通函发布的«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Ⅵ统一解释»ꎮ”

新增第 Ｖ 章如下:

Ｖ　 本附则各项规定的符合性验证

第 ２４ 条　 适 用 范 围

各缔约国在按本附则履行其责任和义务时ꎬ应使用实施规则的规定ꎮ

第 ２５ 条　 符合性验证

１　 每一缔约国均应接受国际海事组织按审核标准进行的定期审核ꎬ以验证其是否符合并实施了本

附则的要求ꎮ
２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应基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ꎬ负责对审核机制实施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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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每一缔约国均应基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ꎬ负责为进行审核提供便利并实施针对审核发

现的行动计划ꎮ
４　 对所有缔约国的审核均应:
. １　 基于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制定的总体计划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ꎻ和
. ２　 定期进行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ꎮ

６１１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６７(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成员国审核机制框架和程序»ꎮ



第 ８ 章　 船舶有害物质控制规定

１　 一 般 规 定

１. ４ 由下述文字替代:
“１. ４　 所有船舶应尽可能少用本章附录Ⅱ②“有害物质清单应包括的项目”所列物质ꎬ应采用较低危

害或无害物质代替有害物质ꎮ 对于本章附录Ⅱ所列物质ꎬ如其阈值高于«２０１５ 年有害物质清单编制指

南»③规定的浓度水平ꎬ则应在有害物质清单第Ⅰ部分④列出ꎮ”

１. ４ 中脚注③和脚注④分别由下述文字替代:
“③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２６９(６８)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５ 年有害物质清单编制指南»ꎮ
④参见 ＩＭＯ 以 ＭＥＰＣ. ２６９(６８)决议通过的«２０１５ 年有害物质清单编制指南»第 ３ 节和第 ４ 节ꎮ”

３　 有害物质清单

３. １ 中“２０１１ 年”改为“２０１５ 年”ꎮ

３. ３(２)中“«２０１１ 有害物质清单编制指南»”改为“«２０１５ 年有害物质清单编制指南»”ꎮ

３. ４ 中“«２０１１ 有害物质清单编制指南»”改为“«２０１５ 年有害物质清单编制指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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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一 般 规 定

１　 适 用 范 围

全文由如下替代:
“１. １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篇 Ａ 部分规定适用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之间建造

的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国际航行从事商业活动船舶ꎬ但不适用于下列船舶:
(１)军用船舶ꎻ
(２)帆船和机帆船ꎻ
(３)从事捕鱼、捕鲸或类似作业的船舶ꎻ
(４)小于 １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ꎮ
在合理可行时ꎬ本篇 Ａ 部分也适用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之间建造的下列船舶:
(１)拖船ꎻ
(２)２００ 总吨至 １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ꎻ
(３)从事捕鱼、捕鲸或类似作业的船舶ꎻ
(４)在捕鲸或类似作业的船上从事一般工作人员的居住舱室ꎮ
１. ２　 对航行时无人居住的非机动船ꎬ如船东或船舶经营人申请«船员舱室设备证书»时ꎬ则应满足

本篇 Ａ 部分或 Ｂ 部分或 Ｃ 部分的要求ꎮ
１. ３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国际航行船舶ꎬ如船东或船舶经营人申请签发«船员舱室设备证

书»ꎬ则应满足本篇 Ａ 部分或 Ｂ 部分或 Ｃ 部分的要求ꎮ
１. ４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篇 Ｃ 部分规定适用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及以后建造的通常从事商业活

动的新建海船ꎬ但不适用于下列船舶:
(１)军用船舶ꎻ
(２)用传统方法制造的船舶ꎬ例如独桅三角帆船和舢板ꎻ
(３)从事捕鱼或类似捕捞的船舶ꎮ
１. ５　 当船舶进行影响船员舱室布置和设备配备的改建或变动时ꎬ应申请检验ꎬ否则该证书即自动失效ꎮ
１. ６　 船员舱室设备还应符合本法规总则与第 １ 篇的适用规定ꎮ

２　 定　 　 义

２. １ 修改如下:
“２. １　 本篇所用名词定义如下:
(１)船员舱室:系指供船员用的卧室、餐厅、卫生间、医务室和休息室等ꎮ
(２)船长:系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的规定取得船长任职资格ꎬ负责管理和指挥船舶的

人员ꎮ
(３)高级船员:系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的规定取得相应任职资格的大副、二副、三副、

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三管轮、通信人员以及其他在船舶上任职的高级技术或者管理人员ꎮ
(４)普通船员:系指除船长、高级船员外的其他船员ꎮ
(５)特殊人员:系指特种用途船上除乘客或船员或一岁以下儿童以外ꎬ与船舶的特殊用途有关的或

在船上进行特殊工作而乘载于船上的所有人员ꎮ
(６)就 Ｃ 部分而言ꎬ “船员”系指在船上以任何职务受雇或从业或工作的任何人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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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船员舱室设备与其他

Ａ　 部　 分

３　 娱乐场所与办公处所

将 ３. ３ 中的 “每艘油船及类似船舶应设有 １ 间吸烟室”删除ꎮ

Ｃ　 部　 分

全文由如下替代:

１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本部分适用的船舶应满足本部分规定ꎬ以向船上工作和 /或生活的船员提供并保持与增进船员

健康和福利相一致的舒适起居舱室和娱乐设施ꎮ
１. ２　 船长或船长授权人员ꎬ应在船上开展经常性的检查ꎬ以确保船员起居舱室干净、体面、适宜居

住ꎬ并维护良好状态ꎮ 每次此种检查结果均应记录并供审核ꎮ
１. ３　 考虑船员不同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的需要ꎬ经本局与有关船东组织和船员组织协商后同意ꎬ可

对本部分的标准作适当的变动ꎬ但任何变动均不应导致总体设施劣于本标准ꎮ
１. ４　 考虑到船舶的尺度和船上人员的数量ꎬ经本局与有关的船东组织和船员组织协商后同意ꎬ可对

２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免于执行本部分 ４. ２ 、８. ４ 和 ８. １０ 条的要求ꎬ以及本部分 ６. １(６)、６. １(８)至(１２)条
中对地板面积的要求ꎮ

２　 起 居 舱 室

２. １　 所有船员起居舱室应有足够的净高ꎻ需要船员充分和自由活动的所有船员起居舱室的最低净

高不应低于 ２０３０ｍｍꎮ 经本局同意ꎬ任何起居舱室或舱室的一部分的上述净高可适当降低ꎬ但降低值应是

合理的且不会引起船员工作和生活的不舒适ꎮ
２. ２　 起居舱室应予充分隔热ꎮ
２. ３　 卧室应布置在载重线以上的船舶中部或尾部ꎮ 当船舶的尺度、类型或其预期的用途受限制致

使卧室布置在该位置不可行时ꎬ可布置在船的首部ꎬ但任何情况不应布置在防撞舱壁之前ꎮ
２. ４　 对客船与特种用途船ꎬ在照明和通风满意的情况下ꎬ经本局同意ꎬ船员卧室可以布置在载重线

以下ꎬ但不得直接布置在作业通道的下方ꎮ
２. ５　 卧室不应与货物和机器处所、厨房、仓库、烘干房或公共卫生区域直接相通ꎮ 上述处所与卧室

分隔的舱壁和外部舱壁应使用钢材或其他经认可的材料有效地建造ꎬ并具有水密性和气密性ꎮ
２. ６　 用于建造内部舱壁、天花板和衬板、地板和铺设的材料应适合于其自身功能并有益于保证健康

环境ꎮ
２. ７　 应提供适当的照明和充分的排水系统ꎮ
２. ８　 起居舱室和娱乐设施及膳食服务设施应做到健康、安全并有效预防事故发生ꎬ以便向船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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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的船上生活环境ꎬ避免船员暴露于达到有害水平的噪音、振动和其他环境因素以及船上化学品的风

险中ꎮ

３　 设计与构造

３. １　 卧室和餐厅的外部舱壁应适当隔热ꎮ 如对相邻起居舱室或过道处会产生发热影响ꎬ则厨房和

其他发热处所的所有机器外罩和所有界限舱壁应予充分隔热ꎮ 还应采取措施防止蒸气和(或)热水管道

的发热影响ꎮ
３. ２　 卧室、餐厅和娱乐室的围板以及起居处所的通道应适当隔热ꎬ以防止蒸气凝结或室温过高ꎮ
３. ３　 舱壁表面和舱室天花板应由表面易于保持清洁的材料制成ꎮ 不应使用容易隐藏害虫的构造

方式ꎮ
３. ４　 卧室与餐厅的舱壁和天花板应能够易于保持清洁并应使用耐久、无毒的浅色材料装饰ꎮ
３. ５　 所有船员起居舱室的甲板应为经认可的材料和构造ꎬ其表面应能防滑、防潮并易于保持

清洁ꎮ
３. ６　 如地板采用复合材料制成ꎬ其与侧面的搭接应该紧密ꎬ避免留下缝隙ꎮ

４　 通风与供暖

４. １　 卧室和餐厅应通风良好ꎮ
４. ２　 应为船员起居舱室、任何独立的无线电报务室和任何对机器设备进行集中控制的舱室配备空

调设备ꎮ
４. ３　 所有盥洗处所应有直接通向露天的通风装置ꎬ并独立于起居舱室的任何其他部分ꎮ
４. ４　 除专门在热带气候中航行的船舶外ꎬ应通过适当的供暖系统提供充分的取暖ꎮ
４. ５　 在所有要求配备供暖系统的船上ꎬ可用热水、热空气、电力、蒸汽或等效方式供暖ꎮ 但在起居舱

室区域ꎬ不应使用蒸汽作为传热媒介ꎮ 在船舶航行中可能遇到的正常气候和天气状况下ꎬ供暖设备应能

使船员起居舱室的温度保持适宜ꎮ
４. ６　 对取暖器和其他供暖装置ꎬ必要时应装保护罩以避免火灾或对居住者构成危险或带来不便ꎮ
４. ７　 卧室和餐厅的通风系统应能够控制ꎬ以使空气的状况令人满意ꎬ并确保空气在任何季节和任何

天气和气候下都充分流通ꎮ
４. ８　 空调系统ꎬ无论其为中央空调还是单个空调ꎬ均应设计成:
(１)根据户外大气条件使室内空气保持适宜的温度和相对湿度ꎬ并确保所有空调处所空气充分流

通ꎬ并考虑海上作业的特点ꎬ避免产生过度的噪音或振动ꎻ
(２)易于清洁和消毒ꎬ以防止或控制疾病的传播ꎮ
４. ９　 当船员在船上生活或工作且情况需要ꎬ上述要求的空调和其他通风设施工作所需动力应随时

可用ꎮ 但此动力不必由应急电源提供ꎮ

５　 照　 　 明

５. １　 除客船有特殊布置外ꎬ卧室和餐厅应有合适的自然采光ꎬ并应配备足够的人工照明ꎮ
５. ２　 所有船舶均应为船员起居舱室配备电灯ꎮ 如没有两个独立的照明电源ꎬ应通过适当构造型式

的灯具或照明装置提供应急使用的附加照明ꎮ
５. ３　 应为卧室内的每个铺位床头安装一只床头灯ꎮ
５. ４　 自然采光加人工照明最低应满足:具有正常视力的人能在舱室内任何可自由活动的地方阅读

普通报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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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卧　 　 室

６. １　 如船上设有卧室ꎬ则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除客船外ꎬ船上应为每一船员提供单独的卧室ꎬ对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或特殊用途船舶ꎬ经本局

与有关船东组织和船员组织协商后同意ꎬ可免除此要求ꎻ
(２)男女船员的卧室应当分开ꎻ
(３)卧室应有足够的尺寸并配备适当的设施ꎬ确保舒适并便于保持整洁ꎻ
(４)应为每个船员提供单独的床位ꎻ
(５)每个床位的最小内部尺寸应为 １９８０ｍｍ ×８００ｍｍꎻ
(６)对设单床位的船员卧室ꎬ地板面积应不小于:
①对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ꎬ４. ５ｍ２ꎻ
②对 ３０００ 总吨或以上但低于 １０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５. ５ｍ２ꎻ
③对 １００００ 总吨或以上的船舶ꎬ７ｍ２ꎻ
(７)对在客船、特殊用途船以及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上提供单床位卧室的船舶ꎬ经本局同意ꎬ上述地

板面积可以减少ꎻ
(８)除客船和特殊用途船外ꎬ对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ꎬ卧室最多居住两位船员ꎬ该卧室的地板面积应

不少于 ７ｍ２ꎻ
(９)在客船和特殊用途船上ꎬ不担任高级船员职责的船员的卧室地板面积应不少于:
①２ 人间ꎬ７. ５ｍ２ꎻ
②３ 人间ꎬ１１. ５ｍ２ꎻ
③４ 人间ꎬ１４. ５ｍ２ꎻ
(１０)在特殊用途船舶上ꎬ卧室可容纳 ４ 人以上ꎬ该卧室的地板面积每人应不小于 ３. ６ｍ２ꎻ
(１１)在客船和特殊用途船舶以外的船舶上ꎬ对于担任高级船员职责的船员卧室ꎬ如不提供专用起居

室或休息室ꎬ地板面积每人应不少于:
①对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ꎬ７. ５ｍ２ꎻ
②对 ３０００ 总吨或以上但低于 １０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８. ５ｍ２ꎻ
③对 １００００ 总吨或以上的船舶ꎬ１０ｍ２ꎻ
(１２)在客船和特殊用途船舶上ꎬ对担任高级船员职责的船员卧室ꎬ如不提供专用的起居室或休息

室ꎬ每人所占的地板面积对于操作级的高级船员应不少于 ７. ５ｍ２ꎬ对于管理级的高级船员应不少于

８. ５ｍ２ꎻ
(１３)除卧室外ꎬ船长、轮机长和大副还应配备相连的起居室、休息室或等效的额外空间ꎻ经本局与有

关船东组织和船员组织协商后同意ꎬ可对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免除此要求ꎻ
(１４)对于每个居住者ꎬ家具应包括一个容积不小于 ４７５Ｌ 的衣柜和不小于 ５６Ｌ 的抽屉或等效空间ꎮ

如果抽屉设在衣柜里面ꎬ则衣柜的合计容积至少为 ５００Ｌꎮ 柜内应设搁板ꎬ并能够上锁以确保隐私ꎻ
(１５)每间卧室应备有一张桌子或书桌ꎬ可以为固定式、折叠式或可滑动式ꎬ并按需要配备舒适的

座位ꎻ
(１６)在船舶尺寸、船舶所从事的航行业务及船舶的布置合理可行时ꎬ卧室中应配备包括卫生间的个

人浴室ꎬ从而为居住者提供合理的舒适性并便于保持整洁ꎻ
(１７)应尽实际可能ꎬ在安排卧室时将值班人员分开ꎬ避免使日间工作的船员与值班人员同住一间ꎻ
(１８)对于担任见习高级船员职责的船员ꎬ每间卧室居住的人数不应超过 ２ 人ꎻ
(１９)如可行ꎬ应考虑将上述(１３)中的要求扩展到大管轮ꎻ
(２０)在丈量地板面积时ꎬ应包括床铺位和储物柜、抽屉柜和座位所占空间ꎮ 不应包括不能有效地增

加供自由行动的可用空间和不能用来放置家具的狭小和形状不规则的空间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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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不应使用超过两层的床铺ꎮ 当铺位设置在船侧ꎬ且铺位上方设有舷边窗ꎬ则只能设置单层

铺位ꎻ
(２２)两层铺位的下铺离地面高度不应小于 ３００ｍｍꎬ上铺大约位于下铺床板与天花板甲板梁底部的

中间位置ꎻ
(２３)床架及挡板(如有)应使用符合相关标准的材料ꎬ质地坚硬而光滑ꎬ不易腐蚀和隐藏害虫ꎻ
(２４)如床架为管状材料ꎬ应将它们完全封闭ꎬ不留孔穴ꎬ以免害虫进入ꎻ
(２５)每张床铺应配备带有缓冲底板的舒服床垫或包括弹簧底板或弹簧床绷在内的复合缓冲床垫ꎮ

床垫和缓冲材料应采用符合相关标准的材料ꎮ 不得使用易于隐藏害虫的充填材料ꎻ
(２６)如使用双层铺位ꎬ上铺床垫下的弹簧床绷下方应垫上一层防灰尘的底板ꎻ
(２７)家具应使用光滑、坚硬、不易变形和腐蚀的材料制作ꎻ
(２８)卧室舷边窗应装有窗帘或类似物ꎻ
(２９)每间卧室应备有一面镜子、存放盥洗用具的小柜、一个书架和足够数量的衣服挂钩ꎮ

７　 餐　 　 厅

７. １　 餐厅应与卧室隔开ꎬ并应尽可能靠近厨房ꎮ 经本局与有关的船东组织和船员组织协商后同意ꎬ
可对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免除此要求ꎮ

７. ２　 餐厅应足够大且舒适ꎬ并在考虑到任一时间可能用餐的船员人数的基础上ꎬ配备适当的家具和

设备(包括提供茶点的全时便利设施)ꎮ 在适当时ꎬ应配备分开的或共用的餐厅设施ꎮ 盘子、杯子和其他

餐具应为符合相关标准的材料制成ꎬ便于清洗ꎮ
７. ３　 餐厅既可以共用也可以分开ꎬ但应经本局与有关的船东组织和船员组织协商同意后确定ꎮ 应

考虑船舶的尺寸和船员不同的文化、宗教和社会需要等方面的因素ꎮ
７. ４　 如向船员提供分开的餐厅设施ꎬ则分开餐厅应提供给:
(１)船长和高级船员ꎻ
(２)见习高级船员和其他船员ꎮ
７. ５　 除客船外ꎬ船员餐厅的地板面积应不少于按计划容纳人数以 １. ５ｍ２ /人计算所得的面积ꎮ
７. ６　 所有船舶的餐厅应配备固定式或移动式的餐桌和适当的座位ꎬ足以满足在任一时间可能使用

的最大数量的船员ꎮ
７. ７　 当船员在船上时ꎬ应随时提供:
(１)一台位置便利且容量足够在该餐厅就餐的人使用的冰箱ꎻ
(２)制作热饮料的设备ꎻ
(３)冷水设备ꎮ
７. ８　 如可用的餐具室不与餐厅直接相通ꎬ应提供充足的餐具柜和洗涤餐具的适当设备ꎮ
７. ９　 船东应向在船上工作的全体船员提供洁净的餐具供在船上服务期间使用ꎮ 当船员完成在该船

上的服务时ꎬ应有责任按照船长规定的时间归还上述用品ꎮ
７. １０　 桌面和椅面应为防潮材料ꎮ

８　 卫生设施与洗衣设施

８. １　 船上的所有船员均应能够使用满足最低健康和卫生标准以及合理的舒适标准的卫生设施ꎬ应
为男船员和女船员提供分开的卫生设施ꎮ

８. ２　 在驾驶台和机器处所容易到达之处或靠近机舱控制中心处应设有卫生设施ꎮ 经本局与有关的

船东组织和船员组织协商后同意ꎬ可对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免除此要求ꎮ
８. ３　 在所有船舶上ꎬ应在方便的位置为无单独个人卫生设施的船员至少每 ６ 名提供一个厕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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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脸池和一个浴盆和 /或淋浴ꎮ
８. ４　 除客船以外ꎬ船上每个卧室均应配备带有流动冷热淡水的洗脸池ꎬ除非个人浴室配有洗脸池ꎮ
８. ５　 对于航行时间通常在 ４ｈ 以内的客船ꎬ经本局同意ꎬ上述 ８. ３ 中的卫生设施数目可适当减少ꎮ
８. ６　 所有盥洗室均应有流动的冷热淡水ꎮ
８. ７　 洗脸池和浴缸(如适用)应有适当的尺寸ꎬ且由表面光滑ꎬ不易开裂、剥落或腐蚀的符合相关标

准的材料制成ꎮ
８. ８　 所有厕所均应为认可的型号ꎬ有足够的冲水力或其他一些适合的冲洗方式ꎬ例如空气ꎬ随时可

用且能够独立控制ꎮ
８. ９　 超过一人使用的卫生设施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地板应为认可的耐久与防潮材料ꎬ并能有效排水ꎻ
(２)围板应选用钢材或其他经认可的材料ꎬ防水部分至少在甲板以上 ２３０ｍｍꎻ
(３)室内应有充分的照明、供暖(当要求时)和通风ꎻ
(４)厕所应位于卧室和盥洗室方便到达之处ꎬ但又要与之隔开ꎬ厕所门不应正对卧室或卧室与厕所

之间的唯一通道ꎻ但如果厕所位于总居住人数不到 ４ 人的两间卧室之间ꎬ则可不执行后一项规定ꎻ
(５)如同一舱室有一个以上厕位ꎬ应予充分遮挡ꎬ确保隐私ꎮ
８. １０　 应向船员提供位置合适并有适当家具的洗衣设施ꎮ 供船员使用的洗衣设施应包括:
(１)洗衣机ꎻ
(２)烘干机或具有足够加热与通风的烘干室ꎻ
(３)熨斗和熨衣板或类似设备ꎮ
８. １１　 如为轮机部人员提供单独的更衣室ꎬ该更衣室应:
(１)设在机器处所之外但易于进入机器处所的位置ꎻ
(２)配备个人衣柜以及带有流动冷热淡水的浴盆和(或)淋浴和洗脸池ꎮ

９　 医　 务　 室

９. １　 航程时间超过 ３ 天且船上船员 １５ 人及以上的船舶应设有独立的医务室ꎬ专供医疗使用ꎮ 对沿

海航区航行的船舶ꎬ经本局同意ꎬ可不设医务室ꎮ
９. ２　 不管在何种天气状况下ꎬ医务室都应该方便船员就诊ꎬ能够为患者提供舒服的居住条件ꎬ并且

有利于患者获得迅速和适当的照料ꎮ
９. ３　 医务室的设计应便于会诊和进行医疗急救ꎬ并有助于防止传染性疾病传播ꎮ
９. ４　 入口、床位、照明、通风、取暖及供水的设计布置ꎬ应以保证病人的舒适和便于治疗为目的ꎮ
９. ５　 医务室内应至少配备一张病床ꎮ
９. ６　 应为患者提供专用的卫生间ꎬ既可作为医务室的一部分也可就近设置ꎮ 此类卫生间至少应包

括一个厕所、一个洗脸池和一个浴盆或淋浴ꎮ

１０　 办公室与露天甲板空间

１０. １　 所有船舶应配备分开的或共用的船舶办公室ꎬ供甲板部和轮机部使用ꎮ 经本局与有关的船东

组织和船员组织协商后同意ꎬ可对 ３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免除此要求ꎮ
１０. ２　 所有船舶应根据其大小和船上船员的人数ꎬ在露天甲板上安排一块或数块具有足够面积的场

地ꎬ供不当班的船员休息之用ꎮ

１１　 防止噪声和振动

１１. １　 居住、娱乐及膳食服务设施的位置应尽可能远离主机、舵机室、甲板绞盘、通风设备、取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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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调设备以及其他有噪声的机器和装置ꎮ
１１. ２　 发出声音处所内的舱壁、天花板和甲板应使用隔音材料和其他适当的吸音材料制造和装修ꎬ

并应为机器处所安装隔音的自闭门ꎮ
１１. ３　 在可行时ꎬ应在机舱和其他机器处所为机舱人员设立隔音的中心控制室ꎮ 工作场所ꎬ例如机

修间ꎬ应尽实际可能隔离普通机舱的噪声ꎬ并应采取措施减少机器运转时的噪声ꎮ
１１. ４　 工作和生活处所的噪声限制ꎬ应符合国际劳工组织(ＩＬＯ)的国际导则(包括其«２００１ 年工作场

所环境因素»实用守则)ꎬ并符合本法规第 ４ 篇第 ２￣１ 章的相关规定ꎮ
１１. ５　 居住舱室或娱乐或膳食服务设施不应暴露于过度振动中ꎮ

１２　 蚊 虫 预 防

１２. １　 经常停靠蚊虫猖獗港口的船舶ꎬ应安装适当的设施或采用其他驱蚊措施ꎮ

１３　 娱 乐 设 施

１３. １　 为了所有船员的利益ꎬ在船上应提供适合于满足必须在船上工作和生活的船员特殊需求的适

当娱乐设施、福利设施和服务ꎬ在提供这些设施和服务时应考虑保护船员健康和安全ꎬ注意防止事故ꎮ
１３. ２　 船长或船长授权人员对娱乐设施和服务应予经常审查ꎬ以保证其适应因航运业技术、操作和

其他方面发展对船员需求所带来的变化ꎮ
１３. ３　 娱乐设施的配备应至少包括一个书架和供阅读、书写的设施ꎬ如实际可行时还应提供游戏

设施ꎮ
１３. ４　 在实际可行时ꎬ还应考虑包括以下向船员免费的设施:
(１)一个吸烟室ꎻ
(２)观看电视和收听广播ꎻ
(３)播放电影或电视剧ꎬ存片应足够航程期间使用ꎬ必要时ꎬ每隔适当时间予以更换ꎻ
(４)运动器械ꎬ包括锻炼器械、台式运动和甲板运动器械ꎻ
(５)如可能ꎬ提供游泳设施ꎻ
(６)藏有业务书籍和其他书籍的图书馆ꎬ其藏书量应够航程期间使用ꎬ并每隔适当时间予以更换ꎻ
(７)娱乐性手工设施ꎻ
(８)电子设备ꎬ例如收音机、电视机、录像机、ＤＶＤ / ＣＤ 播放机、个人电脑和软件等ꎻ
(９)凡适宜ꎬ在不违反国家、宗教规定或社会习俗的情况下ꎬ在船上为船员提供酒吧ꎻ
(１０)凡可能ꎬ提供合理的船对岸电话通信、电子邮件和互联网设施ꎬ船员使用这些服务的收费额应

合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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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章　 卫生处所与医务处所

２　 公 共 浴 室

表 ３. １ 注①、②后新增:
“③如单独的舱室设有专用浴室ꎬ该舱室的乘客人数可不计入乘客总人数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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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３　 ２００８ 年国际完整稳性规则





目　 　 录

说明 １４１…………………………………………………………………………………………………………

Ｂ 部分　 对某些类型船舶的建议和附加指南 １４２……………………………………………………………

第 ６ 章　 结冰计算 １４２…………………………………………………………………………………………

９３１





说　 　 明

现有 ２ 由下列替代:
“２　 本附则已包括国际海事组织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以 ＭＳＣ. ３１９(８９)决议通过和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

以 ＭＳＣ. ３９８(９５)决议通过的«２００８ 年国际完整稳性规则»修正案ꎮ”

新增 ４(６)如下:
“(６)消防船:在作业状态下的完整稳性ꎮ”

现有 ５ 由下列替代:
“５　 对型宽与型深之比(Ｂ / Ｄ)大于等于 ２. ５ 的船舶ꎬＡ 部分 ２. ２. ３ 中的要求可用下列衡准替代:
(１)最大复原力臂(ＧＺ)应在不小于 １５°的横倾角发生ꎻ和
(２)复原力臂曲线(ＧＺ 曲线)下的面积ꎬ当最大复原力臂(ＧＺ)在 １５°角发生时ꎬ在至 １５°内应不小于

０. ０７ｍｒａｄꎬ当最大复原力臂(ＧＺ)在 ３０°角或以上发生时ꎬ在至 ３０°内应不小于 ０. ０５５ｍｒａｄꎮ 当最大复

原力臂(ＧＺ)在 １５°和 ３０°之间发生时ꎬ复原力臂曲线下的相应面积应为:
０. ０５５ ＋ ０. ００１(３０° － φｍａｘ)　 　 ｍｒａｄ

其中ꎬφｍａｘ———最大复原力臂对应的横倾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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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部分　 对某些类型船舶的建议和附加指南

第 ６ 章　 结 冰 计 算

６. ２　 载运木材甲板货的货船

新增 ６. ２. ３ 如下:
“６. ２. ３　 结冰标准

. １　 结冰重量 ｗ(ｋｇ / ｍ２)可按下式计算:

ｗ ＝ ３０２. ３(１５. ２Ｌ － ３５１. ８)
ｌＦＢ

ｆｔｌ
ｌｂｏｗ

０. １６Ｌ
式中:ｆｔｌ———木材和绑扎因数ꎬｆｔｌ ＝ １. ２ꎻ

Ｌ———船舶长度ꎬｍꎻ
ｌＦＢ———干舷高度ꎬｍｍꎻ
ｌｂｏｗ———艏外飘区域的长度ꎬｍꎬ取舷侧干舷甲板下 ０. ５ｍ 水线上最大宽度处的纵向位置至该水线船艏

最前端的距离ꎮ
. ２　 木材甲板区域的结冰重量 ｗ(ｋｇ / ｍ２)应用于如图 １ 所示的每个装载工况ꎮ

图 １　 木材甲板货的结冰装载工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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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５　 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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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１





说明与要求

现有 ２ 表尾增加一行:
决　 　 议 通 过 日 期 生 效 日 期

１０
ＭＳＣ. ３６９(９３)

ＭＥＰＣ. ２５０(６６)①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４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在现有 ６ 之后新增:
“７　 在实施第 ３ 章 ３. ４ 条的规定时ꎬ经本局授权的组织同意ꎬ可设置较小尺度的开口ꎬ但任何情况下

开口不应小于 ４００ｍｍ ×６００ｍｍ 或 ４５０ｍｍ ×５５０ｍｍꎮ”

①　 该 ＭＥＰＣ. ２５０(６６)决议被随后的 ＭＥＰＣ. ６６ / ２１ / Ｃｏｒｒ. １ 勘误ꎮ

７４１



第 １ 章　 总　 　 则

１. ３　 定义

新增 １. ３. ３７ 和 １. ３. ３８ 如下:
“１. ３. ３７　 驱气:系指使惰性气体进入已经处于惰化状态的液货舱ꎬ进一步减少氧气含量ꎻ和 /或减少

液货舱中碳氢气体或其他易燃蒸气的含量ꎬ使得即使空气随后进入液舱ꎬ也无法支持燃烧ꎮ
１. ３. ３８　 除气:系指为使有害气体或蒸气浓度降至可安全进入液舱的水平ꎬ使用便携式或固定式通

风系统使新鲜空气进入液舱的过程ꎮ”

８４１



第 ２ 章　 船舶残存能力和液货舱位置

“２. ２ 干舷和完整稳性”改为“２. ２ 干舷和稳性”

新增 ２. ２. ６ 和 ２. ２. ７ 如下:
“２. ２. ６　 所有适用本规则的船舶ꎬ应配备能进行完整和破损稳性的符合性验证、并经主管机关参照

国际海事组织建议的性能标准①认可的稳性仪:
. １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应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但不迟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的初次

计划换证检验时符合本要求ꎻ
. ２　 尽管有 ２. ２. ６. １ 的要求ꎬ对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上配备的稳性仪ꎬ如能进行完整和

破损稳性的符合性验证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ꎬ则不必替换ꎻ和
. ３　 就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Ⅱ第 １６ 条的控制而言ꎬ主管机关应签发一份稳性仪的认可文件ꎮ
２. ２. ７　 主管机关可对下列船舶免除 ２. ２. ６ 的要求ꎬ只要用于完整和破损稳性验证的方法与按批准

的工况进行的装载保持同等安全程度②ꎮ 任何此类免除应在 １. ５. ４ 所述的适装证书上适当注明:
. １　 按 ２. ２. ５ 提供给船长的稳性资料中所有预计的装载工况已经批准、并且装载改变量有限的从事

专用业务的船舶ꎻ
. ２　 用主管机关认可的方法进行远程稳性验证的船舶ꎻ
. ３　 在批准的装载工况范围内装载的船舶ꎻ或
. ４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具有满足所有适用完整和破损稳性要求的批准的极限 ＫＧ / ＧＭ 曲

线的船舶ꎮ”

９４１

①

②

参见经修正的«２００８ 年国际完整稳性规则»(２００８ 年 ＩＳ 规则)Ｂ 部分第 ４ 章ꎻ经修正的«稳性仪认可指南»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２９ 通

函)附件的 ４ꎻ以及«液货船破损稳性要求验证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６１ 通函)第 １ 部分定义的技术标准ꎮ
参见«液货船破损稳性要求验证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６１ 通函)第 ２ 部分的操作指导ꎮ



第 ８ 章　 液货舱透气和除气装置

８. １. ５ 条替换为:
“８. １. ５　 对于适用本规则的船舶ꎬ应以本章的要求代替经修正的 ＳＯＬＡＳ 第Ⅱ￣２ / ４. ５. ３、４. ５. ６ 和

１６. ３. ２条ꎮ”

新增 ８. ５ 条如下:
“８. ５　 液货舱驱气

当根据 １１. １. １ 要求使用惰性气体时ꎬ在除气之前ꎬ液货舱应使用惰性气体驱气ꎬ排气管的横截面积

应为:当同时向任何三个液货舱供给惰性气体时ꎬ排气速度至少保持在 ２０ｍ / ｓꎮ 其出口应高出甲板之上

至少 ２ｍꎮ 驱气应持续至液货舱内的碳氢或其他易燃蒸气的浓度减少至容积的 ２％以内ꎮ”

原 ８. ５ 条改为 ８. ６ 条ꎬ内容替换为:
“８. ６　 液货舱除气①

８. ６. １　 对于装载不允许用开式透气货物的液货舱ꎬ其除气装置应能使易燃或有毒蒸气在大气中的

扩散危害或易燃或有毒蒸气混合物在液货舱中所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ꎮ 此类蒸气放出就立即进行

除气作业:
. １　 通过 ８. ３. ４ 和 ８. ３. ５ 规定的透气出口ꎻ或
. ２　 通过比液货舱甲板平面至少高出 ２ｍ 的出口ꎬ在除气作业期间能保持至少为 ３０ｍ / ｓ 的垂直流动

速度ꎻ或
. ３　 通过比液货舱甲板平面至少高出 ２ｍ 的出口ꎬ且能保持至少为 ２０ｍ / ｓ 的垂直流动速度ꎬ同时在

这些出口应用适当装置予以保护ꎬ以防止火焰通过ꎮ
当出口处的易燃蒸气浓度降至可燃下限的 ３０％ 时和有毒货品的蒸气浓度对健康没有严重危害时ꎬ

可在液货舱甲板平面上继续进行除气ꎮ
８. ６. ２　 上述 ８. ６. １. ２ 和 ８. ６. １. ３ 所述透气出口管可以是固定的或可移动的管道ꎮ
８. ６. ３　 按照 ８. ６. １ 设计除气系统ꎬ特别是为了达到 ８. ６. １. ２ 和 ８. ６. １. ３ 所要求的出口速度ꎬ应适当

考虑下列因素:
. １　 系统的构造材料ꎻ
. ２　 除气时间ꎻ
. ３　 所使用的排气扇的气流特性ꎻ
. ４　 由导管、管路、液货舱进口和出口所引起的压力损失ꎻ
. ５　 排气扇驱动介质(例如:水或压缩空气)可达到的压力ꎻ
. ６　 所载运货物范围内的货物蒸气 /空气混合物的密度ꎮ”

０５１

① 参照经修订的当设计液货舱透气和除气装置时需考虑的因素(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４５０ / Ｒｅｖ. １ 号文件)和经修订的关于防止火焰进入液货

船液货舱装置的设计、试验和安装的标准(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３２４)ꎮ



第 ９ 章　 环 境 控 制

９. １. ３ 条第一句替换为:
“９. １. ３　 当液货舱需要采用本规则第 １７ 章 ｈ 栏的惰化法或隔绝法时ꎬ应满足下述要求:”

１５１



第 １１ 章　 防火和灭火

标题新增脚注如下:
“①参见 ＭＳＣ￣ＭＥＰＣ. ２ / Ｃｉｒｃ. １４ 通函«要求需氧型抑制剂的货品»”ꎮ

１１. １. １. １ 条替换为:
“. １　 第 １０. ８ 及 １０. ９ 应不适用ꎻ”

２５１



第 １５ 章　 特 殊 要 求

１５. １３. ３. ２ 条末尾增加脚注如下:
“①参见 ＭＳＣ￣ＭＥＰＣ. ２ / Ｃｉｒｃ. １４ 通函«要求需氧型抑制剂的货品»ꎮ”

１５. １３. ５ 条替换为:
“１５. １３. ５　 当载运含有需氧型抑制剂的货品时:
. １　 对于根据经修正的 ＳＯＬＡＳ 第Ⅱ￣２ / ４. ５. ５ 条要求惰化的船舶ꎬ不应在装货前或航行中使用惰性

气体、而应在开始卸货前使用惰性气体①ꎻ
. ２　 对于不适用于经修订的 ＳＯＬＡＳ 第Ⅱ￣２ / ４. ５. ５ 要求的船舶ꎬ则可以在无惰化的情况下(在容积不

大于 ３０００ｍ３ 的液货舱中)载运货品ꎮ 如果在此类船舶上进行了惰化ꎬ不应在装货前或航行途中使用惰性

气体ꎬ而应在开始卸货前使用惰性气体①ꎮ”

３５１
① 参见 ＭＳＣ￣ＭＥＰＣ. ２ / Ｃｉｒｃ. １４ 通函«要求需氧型抑制剂的货品»ꎮ



第 １７ 章　 最低要求一览表

注释表中 ｈ 栏替换为:

液货舱环境控制

(ｈ 栏)

Ｉｎｅｒｔ:惰性法(９. １. ２. １)
Ｐａｄ:用液体或气体作隔绝法(９. １. ２. ２)
Ｄｒｙ:干燥法(９. １. ２. ３)
Ｖｅｎｔ:自然或强力通风法(９. １. ２. ４)
Ｎｏ:本规则无特殊要求(ＳＯＬＡＳ 可能要求惰性法)

４５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
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２０１６ 年修改通报

附　 　 则

附则 ６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





　 　 附则 ６ 整体替换如下:

附则 ６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

说　 　 明

１. 本附则是国际海事组织( ＩＭＯ) 制定的«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则» ( ＩＧＣ
Ｃｏｄｅ)ꎮ

２. ＩＧＣ 附则以 ＩＭＯ 以 ＭＳＣ. ５(４８)决议通过的版本为基础ꎬ在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后作为 ＳＯＬＡＳ 公

约强制性要求ꎬ随后经过多次决议案形式进行修订:
序号 决议案 通过日期 认为接受 生效日期

１ ＭＳＣ. ３０(６１)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１ 日

２ ＭＳＣ. １７(５８)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３ 日

３ ＭＳＣ. ３２(６３)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４ ＭＳＣ. ５９(６７)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５ ＭＳＣ. １０３(７３)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６ ＭＳＣ. １７７(７９)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

７ ＭＳＣ. ２２０(８２)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ＩＭＯ 完成对 ＩＧＣ 规则的全面改写ꎬ新修订的 ＩＧＣ 规则以 ＩＭＯ 决议(ＭＳＣ. ３７０(９３))发布ꎬ该
经修订的 ＩＧＣ 规则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实施ꎮ

序号 决议案 通过日期 认为接受 生效日期

８ ＭＳＣ. ３７０(９３)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３. 本附则的中文本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法令采用国际单位制(ＳＩ 单位)ꎮ
４. 所有气体运输船在进行修理、改装、改建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时ꎬ至少应继续符合这些船舶原先适

用的要求ꎮ
(１)如系在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建造ꎬ一般应符合在该日期或以后建造船舶的要求ꎬ至少不低于他

们在经受这种修理、改装、改建或舾装之前已达到的程度(满足本法规附则 ８ 的规定)ꎮ
(２)除非另有明文规定ꎬ对于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液化气体船舶ꎬ

应符合 ＩＭＯ 海安会 ＭＳＣ. ５(４８)决议通过并经海安会 ＭＳＣ. １７(５８)、ＭＳＣ. ３０(６１)、ＭＳＣ. ３２(６３)、ＭＳＣ. ５９
(６７)、ＭＳＣ. １０３(７３)、ＭＳＣ. １７７(７９)和 ＭＳＣ. ２２０(８２)决议修正的 ＩＧＣ 规则适用要求(即本法规 ２０１４ 版附

则 ６ 的要求)ꎮ
(３)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液化气体船舶应符合本附则要求ꎮ
(４)重大的修理、改装、改建船舶应尽可能合理和可行的范围内满足本附则的要求ꎮ
５. 本规则中的化学品名称的中译名仅供参考ꎮ
６.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所有船舶应禁止新装含有石棉的材料ꎮ
７. 在实施第 ３ 章 ３. ５. ３ 条的规定时ꎬ经本局授权的组织同意ꎬ可设置较小尺度的开口ꎬ但任何情况下

开口不应小于 ４００ｍｍ ×６００ｍｍ 或 ４５０ｍｍ ×５５０ｍｍꎮ

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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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总　 　 则

１. １　 适用范围和实施

１. １. １　 本规则适用于各种尺度(包括 ５００ 总吨以下)从事散装运输本规则第 １９ 章所列的温度为

３７. ８℃时其蒸气压力超过 ０. ２８ＭＰａ(绝对压力)的液化气体和其他货品的船舶ꎮ
１. １. ２. １　 除另有规定外ꎬ本规则适用于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

船舶ꎮ 类似建造阶段系指:
. １　 能认定船舶开始建造ꎻ和
. ２　 该船已完成的结构装配重量至少为 ５０ ｔꎬ或为所有结构材料估算重量的 １％ ꎬ取其小者ꎮ
１. １. ２. ２　 就本规则而言ꎬ“建造的船舶”系指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ꎮ
１. １. ２. ３　 除非另有明文规定ꎬ对于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和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ꎬ主

管机关应确保符合海安会 ＭＳＣ. ５(４８)决议通过并经海安会 ＭＳＣ. １７(５８)、ＭＳＣ. ３０(６１)、ＭＳＣ. ３２(６３)、
ＭＳＣ. ５９(６７)、ＭＳＣ. １０３(７３)、ＭＳＣ. １７７(７９)和 ＭＳＣ. ２２０(８２)决议修正的 ＩＧＣ 规则适用要求ꎮ

１. １. ３　 不论何时建造的船舶ꎬ凡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改建成气体运输船ꎬ应视作在改建开始

之日建造的气体运输船ꎮ
１. １. ４. １　 当液货舱内装有本规则要求用 １Ｇ 型船舶载运的货品时ꎬ位于本规则 ２. ４. １. １ 所述保护区

域内的液货舱内不应装载闪点为 ６０℃(闭杯试验)或低于 ６０℃的易燃液体ꎬ也不应装载本规则第 １９ 章中

所列的易燃货品ꎮ
１. １. ４. ２　 同样ꎬ当液货舱内装有本规则要求用 ２Ｇ / ２ＰＧ 型船舶载运的货品时ꎬ则位于本规则 ２. ４. １. ２

所述保护区域内的液货舱内不应装载 １. １. ４. １ 中所述易燃液体ꎮ
１. １. ４. ３ 当液货舱内装有本规则要求用 １Ｇ 或 ２Ｇ / ２ＰＧ 型船舶载运的货品时ꎬ在每一种情况下ꎬ上述

限制仅适用于货舱处所的纵向范围内的保护区域ꎮ
１. １. ４. ４　 当液货舱内装有本规则要求用 １Ｇ 或 ２Ｇ / ２ＰＧ 型船舶载运的货品时ꎬ如果其数量仅限于供

冷却、循环或作燃料之用ꎬ则在这些保护区域内可以载运 １. １. ４. １ 中所述易燃液体和货品ꎮ
１. １. ５　 除 １. １. ７. １ 的规定外ꎬ拟载运 ＩＧＣ 规则涉及的货品以及海安会 ＭＳＣ. ４(４８)决议通过、并可

能经 ＩＭＯ 修正的«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 ＩＢＣ 规则)涉及的货品的船舶ꎬ应符

合适于所载货品的两个规则的要求ꎮ
１. １. ６. １　 如果拟载运的货品可能被认为是属于本规则的范围ꎬ但在本规则第 １９ 章中尚未被列出ꎬ

则主管机关和涉及这种载运的港口主管当局应根据临时评定制定三方协议ꎬ并根据本规则的原则制定初

步的适当载运条件ꎮ
１. １. ６. ２　 对于这类货品的评估ꎬ货品制造商应向主管机关提交完成的评定表(见附录 １)ꎬ包括建议

的船舶类型和载运要求ꎮ
１. １. ６. ３　 如果纯的货品或技术上纯的货品的临时评定已完成并经其他方同意ꎬ主管机关应向 ＩＭＯ

相关分委会提交评定表和 ＩＧＣ 规则中新增完整条目的建议(见附录 １)ꎮ
１. １. ６. ４　 已按三方协议进行临时评定并已达成明确的或默认的协议ꎬ可签发相关船舶证书的附录ꎮ
１. １. ７. １　 当船舶设计和建造成载运下列货品时ꎬ首先应满足本规则的要求:
. １　 本规则第 １９ 章中专门列出的货品ꎻ和
. ２　 既在本规则中又在 ＩＢＣ 规则中列出的一种或几种货品ꎮ 对这些货品ꎬ在规则第 １９ 章中表的“ａ”

栏内用星号予以标记ꎮ
１. １. ７. ２　 当船舶拟专门载运 １. １. ７. １. ２ 所述的一种或几种货品时ꎬ应符合经修正的 ＩＢＣ 规则的

要求ꎮ
１. １. ８　 当船舶符合 ＩＧＣ 规则的要求时ꎬ应在本章 １. ４ 规定的«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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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注明ꎮ 如符合本规则的修正案ꎬ适用时ꎬ也应在«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中予以注明ꎮ
１. １. ９　 如果本规则提及某段ꎬ该段分段的所有规定应适用ꎮ
１. １. １０　 如果船舶拟在固定场所以再气化和排气模式或气体接收、处理、液化和储存模式营运一段

时间ꎬ营运涉及的主管机关和港口主管当局应采取适当的措施确保本规则中适用于其预定任务安排的相

关要求的实施ꎮ 此外ꎬ应基于本规则的原则针对其他未涵盖在本规则原则中的特定风险的公认标准来制

定附加要求ꎮ 风险可包括但不限于:
. １　 火灾和爆炸ꎻ
. ２　 撤离ꎻ
. ３　 危险区域的延伸ꎻ
. ４　 受压气体排放至岸上ꎻ
. ５　 高压气体排放ꎻ
. ６　 货物处理中的翻滚状况ꎻ
. ７　 易燃制冷气体的储存和处理ꎻ
. ８　 货物围护系统外货物液体和蒸气的持续存在ꎻ
. ９　 液货舱过压和低压ꎻ
. １０　 液体货物的船至船驳运ꎻ和
. １１　 停泊期间的碰撞风险ꎮ
１. １. １１　 如在本规则内使用风险评估或类似研究ꎬ结果也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作为有效证据:
. １　 使用的方法和标准的说明ꎻ
. ２　 情景分析说明中可能存在的变化或研究中错误的来源ꎻ
. ３　 独立和适当的第三方风险评估过程的验证ꎻ
. ４　 制定风险评估依据的质量系统ꎻ
. ５　 评估中使用的数据的来源、适合性和有效性ꎻ
. ６　 评估中相关人员的知识基础ꎻ
. ７　 结果与相关方关联的分布体系ꎻ和
. ８　 由独立和适当的第三方对结果的验证ꎮ
１. １. １２　 尽管根据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本规则法律上视作强制性文件ꎬ但规则 ４. ２８ 和部分附录为建议性ꎮ

因此ꎬ本规则 ４. ２８ 和附录 １ 和 ２ 的规定为建议性ꎮ

１. ２　 定义

除另有明文规定者外ꎬ下列定义适用于本规则ꎮ 附加定义见本规则的各章ꎮ
１. ２. １　 起居处所系指公共处所、走廊、盥洗室、居住室、办公室、医务室、电影室、游戏和娱乐室、理发

室、没有炊事用具的配膳室及类似处所ꎮ
１. ２. ２　 Ａ 级分隔系指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２ / ３. ２ 条中所定义的分隔ꎮ
１. ２. ３　 主管机关系指船旗国政府ꎮ 对于主管机关(港口)ꎬ见港口主管当局ꎮ
１. ２. ４　 周年日系指相应于«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到期日期的每年的月和日ꎮ
１. ２. ５　 沸点系指货品呈现蒸气压力等于大气压力时的温度ꎮ
１. ２. ６　 船宽 Ｂ 系指船舶的最大宽度ꎬ对于金属壳体的船舶ꎬ在船中部量至肋骨型线ꎬ对于壳体为其

他任何材料的船舶ꎬ量至壳体外表面ꎮ 船宽 Ｂ 应以米(ｍ)计ꎮ
１. ２. ７　 货物区域系指船上设有货物围护系统、货泵舱和压缩机舱的部分ꎬ并包括在这些处所上方的

船上该部分的整个长度和宽度范围内的甲板区域ꎮ 对于在最后一个货舱处所后面或最前一个货舱处所

前面所设的隔离舱、压载舱或留空处所ꎬ不应算作货物区域ꎮ
１. ２. ８　 货物围护系统系指用于围护货物的装置ꎬ包括主屏壁和次屏壁(如设有时)ꎬ以及附属的绝

热层和屏壁间处所ꎬ还包括必要时用于支持这些构件的邻接结构ꎮ 如果次屏壁是船体结构的一部分ꎬ则
２６１



它可以是货舱处所的边界ꎮ
１. ２. ９　 货物控制室系指用于控制货物装卸作业的处所ꎮ
１. ２. １０　 货物机器处所系指货物压缩机或货泵、货物处理装置所在的处所ꎬ包括向机舱提供气体燃

料的装置所在的处所ꎮ
１. ２. １１　 货泵系指用于输送液体货物的泵ꎬ包括主泵、增压泵、喷洒泵等ꎮ
１. ２. １２ 货物系指由符合本规则的船舶散装运输的ꎬ且在本规则第 １９ 章一览表中所列的货品ꎮ
１. ２. １３　 货物服务处所系指货物区域内的工作间、面积大于 ２ｍ２ 的储物间和储藏室等处所ꎮ
１. ２. １４　 液货舱系指被设计成货物的主容器的液密壳体ꎬ包括不管其是否具有绝热层或 /和次屏壁

的所有这类围护系统ꎮ
１. ２. １５　 闭环取样系指通过在取样期间将货品返回货舱从而将货物蒸气逸入大气降至最少的货物

取样系统ꎮ
１. ２. １６　 隔离舱系指两相邻钢质舱壁或甲板之间的隔离处所ꎮ 该处所可为留空处所或压载处所ꎮ
１. ２. １７　 控制站系指设有船舶无线电、主要航行设备或应急电源的处所ꎬ或火警记录或失火控制设

备集中的处所ꎮ 其中不包括通常在货物区域内设置的专用失火控制设备ꎮ
１. ２. １８　 易燃货品系指本规则第 １９ 章的表中“ｆ”栏内标有“Ｆ”的货品ꎮ
１. ２. １９　 可燃性极限系指在给定的试验装置中ꎬ对燃料氧化剂混合物施以一个足够强的着火源后ꎬ

使其正好能产生燃烧的条件ꎮ
１. ２. ２０　 ＦＳＳ 规则系指消防安全系统规则ꎬ即 ＩＭＯ 海上安全委员会 ＭＳＣ. ９８(７３)决议通过并经修正

的国际消防安全系统规则ꎮ
１. ２. ２１　 液化气体船系指建造或改建成用于散装运输本规则第 １９ 章表中所列的任何液化气体或其

他货品的货船ꎮ
１. ２. ２２　 气体燃烧装置(ＧＣＵ)系指通过热氧化处理过量的货物蒸气的装置ꎮ
１. ２. ２３　 用气设备系指船上使用货物蒸气作为燃料的任何装置ꎮ
１. ２. ２４　 危险区域系指爆炸性气体环境出现或预期可能出现的数量达到足以要求对电气设备的结

构、安装和使用采取特殊预防措施的区域ꎮ 如果存在气体环境ꎬ也可能存在下列危险:毒性、窒息、腐蚀

性、反应性和低温ꎮ 应考虑到这些危险ꎬ并考虑采用对处所通风和保护船员的附加预防措施ꎮ 危险区域

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区域①:
. １　 货物围护系统内部和液货舱压力释放管路或其他的液货舱透气系统ꎬ及任何含有货物的管路和

设备ꎻ
. ２　 屏壁间处所ꎻ
. ３　 要求次屏壁的货物围护系统所在的货舱处所ꎻ
. ４　 不要求次屏壁的货物围护系统所在的货舱处所ꎻ
. ５　 以单层钢质气密周界与要求次屏壁的货物围护系统所在的货舱处所相隔离的处所ꎻ
. ６　 货物机器处所ꎻ
. ７ 距离气体释放的可能来源(例如货物阀、货物管法兰、货物机器处所通风出口)３ｍ 以内的开敞甲

板区域或开敞甲板上半围蔽处所ꎻ
. ８　 距离货物机器处所入口、货物机器处所通风入口 １. ５ｍ 以内的开敞甲板区域或开敞甲板上半围

蔽处所ꎻ
. ９　 在货物区域内的开敞甲板上和在开敞甲板上货物区域前后 ３ｍ 内、直至露天甲板上 ２. ４ｍ 高度

范围内的区域ꎻ
. １０　 距该货物围护系统露天表面 ２. ４ｍ 范围内的区域ꎻ
. １１　 内部含有货物管路的围蔽或半围蔽处所ꎬ但含有用于蒸发气体燃料燃烧系统的货物管路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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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除外ꎻ
. １２　 其开口直接通向任何危险区域的围蔽处所或半围蔽处所ꎻ
. １３　 邻近货物围护系统或直接在货物围护系统之上或之下的留空处所、隔离舱、管隧、通道和围蔽

或半围蔽处所ꎻ
. １４　 在垂直透气管出口向上或附近ꎬ以该出口为中心的 ６ｍ 半径、无限高度的垂直圆柱内ꎻ以及自

该出口向下ꎬ以 ６ｍ 为半径的半球面内的开敞甲板区域ꎬ或开敞甲板上的半围蔽处所ꎻ和
. １５　 在货物集管阀周围的泄漏承接容器范围内ꎬ以及以该范围为界向外水平延伸 ３ｍꎬ且离甲板高

度为 ２. ４ｍ 以内的开敞甲板区域ꎮ
１. ２. ２５　 非危险区域系指危险区域以外的区域ꎮ
１. ２. ２６　 货舱处所系指由船舶结构所围蔽、其内部设有货物围护系统的处所ꎮ
１. ２. ２７　 ＩＢＣ 规则系指 ＩＭＯ 海上安全委员会 ＭＳＣ. ４(４８)决议通过并经修正的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

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ꎮ
１. ２. ２８　 独立系指不以任何方式与其他系统相连接ꎬ诸如管系或透气系统ꎬ并且也不存在任何可能

与其他系统连接的设施ꎮ
１. ２. ２９　 绝热处所系指其全部或部分由绝热材料所填充的处所ꎬ它可以是或不是屏壁间处所ꎮ
１. ２. ３０　 屏壁间处所系指不论是其全部还是部分由绝热材料或其他材料所填充的主屏壁和次屏壁

之间的处所ꎮ
１. ２. ３１　 船长 Ｌ 系指现行的国际载重线公约中定义的船长ꎮ
１. ２. ３２　 Ａ 类机器处所系指装有下列设施的处所以及通往这些处所的围蔽通道:
. １　 用于主推进的内燃机ꎻ或
. ２　 作其他用途的合计总输出功率不小于 ３７５ｋＷ 的内燃机ꎻ或
. ３　 任何燃油锅炉或燃油装置ꎬ或锅炉以外的任何燃油设备ꎬ例如惰性气体发生器、焚烧炉等ꎮ
１. ２. ３３　 机器处所系指 Ａ 类机器处所和其他有推进机械、锅炉、燃油装置、蒸汽机和内燃机、发电机

和主要电动机、加油站、制冷机、减摇装置、通风机和空调机的处所ꎬ以及类似处所ꎻ并连同通往这些处所

的围蔽通道ꎮ
１. ２. ３４　 ＭＡＲＶＳ 系指液货舱释放阀的最大允许调定值(表压力)ꎮ
１. ２. ３５　 指定的验船师系指主管机关指定 /任命用于执行 ＳＯＬＡＳ 公约关于检查和检验以及免除规

定的验船师ꎮ
１. ２. ３６　 燃油装置系指被用于为燃油锅炉输送燃油或被用于为内燃机输送加热燃油的设备ꎬ并包括

被用于处理油压超过 ０. １８ＭＰａ 表压力的任何油泵、过滤器和加热器ꎮ
１. ２. ３７　 国际海事组织系指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ꎮ
１. ２. ３８　 渗透率系指在某一处所内假定会被水浸占的容积与该处所总容积之比ꎮ
１. ２. ３９　 港口主管当局系指船舶装卸港口的国家有关当局ꎮ
１. ２. ４０　 主屏壁系指当货物围护系统含有 ２ 层周界时被用于装货的内层构件ꎮ
１. ２. ４１　 货品是用于包含本规则第 １９ 章中所述气体清单的集合术语ꎮ
１. ２. ４２　 公共处所系指起居处所中用作大厅、餐室、休息室以及类似的固定围蔽处所的部分ꎮ
１. ２. ４３　 被认可组织系指按照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Ⅺ￣１ / １ 条经主管机关授权的组织ꎮ
１. ２. ４４　 公认标准系指为主管机关所接受的适用国际或国家的标准ꎬ或被认可组织制定和维护的

标准ꎮ
１. ２. ４５　 相对密度系指一定体积货品的质量与等体积淡水的质量之比ꎮ
１. ２. ４６　 次屏壁系指货物围护系统中被设计成能暂时容纳可能从主屏壁泄漏的液货的液密外层构

件ꎬ同时也为了防止船体结构的温度会下降至不安全的程度ꎮ 对于次屏壁的型式ꎬ在本规则第 ４ 章中有

更完整的定义ꎮ
１. ２. ４７　 隔离系统系指不互相固定连接的货物管系和透气系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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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４８　 服务处所系用作厨房、配有烹调设备的配膳室、储物间、邮件间和贵重物品室、储藏室ꎬ不构

成机器处所部分的工作间以及类似处所ꎬ包括通往这些处所的围蔽通道ꎮ
１. ２. ４９　 ＳＯＬＡＳ 公约系指经修正的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ꎮ
１. ２. ５０　 液货舱罩系指用于保护突出于露天甲板以上的货物围护系统免受损坏的结构或用来保证

甲板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的防护ꎮ
１. ２. ５１　 液货舱气室系指液货舱的向上延伸部分ꎮ 如货物围护系统位于甲板以下时ꎬ液货舱气室应

伸出于露天甲板或液货舱罩之上ꎮ
１. ２. ５２　 热氧化措施系指符合第 １６ 章规定的使用货物蒸发气作为船上燃料的系统或作为一个废热

回收的系统ꎬ或符合本规则的不使用货物蒸发气作为燃料的系统ꎮ
１. ２. ５３　 有毒货品系指本规则第 １９ 章表中“ｆ”栏内标有“Ｔ”的货品ꎮ
１. ２. ５４　 转塔舱系指包含用于回收和释放可断开的转塔系泊系统、高压液压操作系统、消防装置和

货物输送阀的设备和机器的处所和围蔽通道ꎮ
１. ２. ５５　 蒸气压力系指在规定温度下液体上方饱和蒸气的平衡压力(绝对压力)ꎬ以帕斯卡(Ｐａ)计ꎮ
１. ２. ５６　 留空处所系指在货物区域内的货物围护系统外部的围蔽处所ꎬ但不包括货舱处所、压载舱、

燃油舱、货泵舱、压缩机舱或人员正常使用的任何处所ꎮ

１. ３　 等效

１. ３. １　 凡本规则要求船上应装设或配备的特定的附件、材料、器具、仪器、设备的部件或其型号ꎬ或
应采取的任何特别措施ꎬ或应符合的任何程序或布置ꎬ主管机关可允许在该船上装设或配备任何其他的

附件、材料、器具、仪器、设备的部件或其型号ꎬ或采取任何其他的措施ꎬ或符合任何其他的程序或布置ꎬ但
须通过试验或其他方法ꎬ确认其至少与本规则要求者具有同等效能ꎮ 然而ꎬ主管机关不能允许用操作方

法或程序替代本规则规定的特定的附件、材料、器具、仪器、设备的部件或其型号ꎬ除非该替代经本规则特

别准许ꎮ
１. ３. ２　 当主管机关准许对任何的附件、材料、器具、仪器、设备的部件或其型号ꎬ 或措施、程序或布

置或新颖设计或适用范围进行替代时ꎬ应将其细节连同验证报告送交给 ＩＭＯꎬ以便国际海事组织能将这

些文件分发给 ＳＯＬＡＳ 公约的其他缔约国政府ꎬ供其官员参考ꎮ

１. ４　 检验和发证

１. ４. １　 检验程序

１. ４. １. １　 为执行本规则规定和给予免除而对船舶进行的检验ꎬ应由主管机关的官员进行ꎮ 但主管

机关可将这些检验委托给为此目的而指定的验船师或经其认可的组织ꎮ
１. ４. １. ２　 １. ２. ４３ 中所述的被认可组织应符合 ＳＯＬＡＳ 公约的规定和被认可组织(ＲＯ)规则ꎮ
１. ４. １. ３　 指定验船师或认可组织执行检验的主管机关ꎬ应至少对任何指定的验船师或被认可组织

授权ꎬ使其能:
. １　 要求船舶进行修理ꎻ和
. ２　 应港口国有关当局要求进行检验ꎮ
主管机关应将授权给指定的验船师或被认可组织的具体职责和条件通知 ＩＭＯꎬ以便分发给各缔约国

政府ꎮ
１. ４. １. ４　 当指定的验船师或被认可组织判定该船舶或其设备的状况与«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

装证书»的内容在实质上不相符或其状况会对船舶或船上人员产生危险或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不当的危害

威胁ꎬ因而该船舶不适于出海航行时ꎬ则验船师或被认可组织应能立即确保采取纠正措施并及时通知主

管机关ꎮ 如未采取此种纠正措施ꎬ应撤回证书并立即通知主管机关ꎮ 如果船舶系在另一缔约国政府的港

口内ꎬ则亦应立即通知该港口国的有关当局ꎮ 在主管机关的官员、指定的验船师或被认可组织通知该港

口国的有关当局后ꎬ有关港口国的政府应向该官员、验船师或被认可组织按本条规定履行义务时向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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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任何所必需的帮助ꎮ 必要时ꎬ有关的港口国政府应采取措施ꎬ确保该船在未具备不危及船舶或船上人

员、或对海洋环境不造成不当的危害威胁的条件前ꎬ不得开航或离港驶往最近的可进行修理的修船厂ꎮ
１. ４. １. ５　 在所有情况下ꎬ主管机关均应保证检验的完整性和有效性ꎬ确保为履行这一职责作出必要

安排ꎮ
１. ４. ２　 检验要求

液化气体船舶的结构、设备、附件、装置和材料(不包括签发 ＳＯＬＡＳ 公约要求的货船构造安全证书、
货船设备安全证书和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或货船安全证书所需检验方面的项目)应进行下述检验:

. １　 初次检验ꎮ 应在船舶投入营运前或在第一次签发«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前进行此

类检验ꎮ 该检验应包括对结构、设备、附件、装置和材料的全面检查ꎮ 该检验应确保结构、设备、附件、布
置和材料完全符合本规则中适用的规定ꎮ

. ２　 换证检验ꎮ 对此类检验的间隔期ꎬ应由主管机关规定ꎬ但除本节 １. ４. ６. ２. １、１. ４. ６. ５、１. ４. ６. ６
或 １. ４. ６. ７ 的适用者外ꎬ不得超过 ５ 年ꎮ 换证检验时应确保结构、设备、附件、装置和材料完全符合本规

则中适用的规定ꎮ
. ３　 中间检验ꎮ 应在证书的第 ２ 个周年日前或后的 ３ 个月内或在此证书的第 ３ 个周年日前或后的 ３

个月内进行此类检验ꎬ并应取代本节 １. ４. ２. ４ 中规定的其中一次年度检验ꎮ 中间检验应确保安全设备和

其他设备以及附属的泵和管系完全符合本规则中适用的规定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ꎮ 对此种检验ꎬ应在

按 １. ４. ４ 或 １. ４. ５ 签发的证书上签署ꎮ
. ４　 年度检验ꎮ 应在证书的每个周年日前或后 ３ 个月内进行此类检验ꎬ包括对本节 １. ４. ２. １ 中所述

的结构、设备、附件、装置和材料的总体检查ꎬ以确保按本节 １. ４. ３ 的规定进行了维护并满足船舶的预定

用途ꎮ 对于此种年度检验ꎬ应在按本节 １. ４. ４ 或 １. ４. ５ 的规定签发的证书上签署ꎮ
. ５　 附加检验ꎮ 在经过 １. ４. ３. ３ 规定的调查后有要求时或在任何重大修理或换新后应根据情况进

行全面或部分检验ꎮ 此类检验时应确保必要的修理或换新有效ꎬ此种修理或换新的材料和工艺应是令人

满意的ꎬ船舶适于出海航行ꎬ不会对船舶或船上人员产生危险或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不当的危害威胁ꎮ
１. ４. ３　 检验后状况的维持

１. ４. ３. １　 应维持船舶及其设备的状况ꎬ使其符合本规则的规定ꎬ确保船舶适于出海航行ꎬ不会对船

舶或船上人员产生危险或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不当的危害威胁ꎮ
１. ４. ３. ２　 １. ４. ２ 中所述的要求对船舶的任何检验完成后ꎬ除非经主管机关许可ꎬ经检验的结构、设

备、附件、装置及材料不得作任何改变ꎬ但直接更换者除外ꎮ
１. ４. ３. ３　 每当船舶发生事故或发现缺陷业已影响船舶安全或影响船舶的救生设备或其他设备的有

效性或完整性时ꎬ该船的船长或船东应尽快向负责签发证书的主管机关、指定的验船师或被认可组织报

告ꎬ此时主管机关、验船师或被认可组织应着手进行调查ꎬ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 １. ４. ２. ５ 所要求的检验ꎮ
如果船舶系在另一缔约国政府的港口内ꎬ则船长或船东亦应立即向港口国有关当局报告ꎬ而指定的验船

师或被认可组织应查明该报告确已提交ꎮ
１. ４. ４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的签发或签署

１. ４. ４. １　 符合本规则有关规定从事国际航行的液化气体船ꎬ经初次检验或换证检验后ꎬ应给予签发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ꎮ
１. ４. ４. ２　 证书应按 ＩＧＣ 规则附录所示样本相一致的格式写成ꎮ 如所用语言既不是英文ꎬ又不是法

文或西班牙文ꎬ则其文本应包括其中一种语言的译文ꎮ
１. ４. ４. ３　 按本节规定签发的证书应存放在船上ꎬ供随时检查ꎮ
１. ４. ４. ４　 虽有海上安全委员会 ＭＳＣ. １７(５８)决议通过的 ＩＧＣ 规则修正案的任何其他规定ꎬ但对在

这些修正案生效时正在使用的任何«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ꎬ在按修正案生效前的本规则规

定的证书到期日之前ꎬ仍属有效ꎮ
１. ４. ５　 由他国政府签发或签署的«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
１. ４. ５. １　 ＳＯＬＡＳ 公约的缔约国政府应另一缔约国政府要求ꎬ可有权对悬挂该缔约国国旗的船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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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检验ꎻ如果确认该船符合 ＩＧＣ 规则的要求ꎬ可向该船签发或授权签发«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

书»ꎬ并在适当时ꎬ也可按 ＩＧＣ 规则对船上的证书进行签署或授权签署ꎮ 在如此所签发的任何证书上应

声明:该证书系应船旗国政府要求签发的ꎮ
１. ４. ６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的有效期限

１. ４. ６. １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的有效期限ꎬ应由签发证书的主管机关规定ꎬ但不得

超过 ５ 年ꎮ
１. ４. ６. ２. １　 虽有 １. ４. ６. １ 的规定ꎬ但如果换证检验在现有证书期满之日前 ３ 个月内完成ꎬ则新证书

应从换证检验完成之日起ꎬ至现有证书期满之日后不超过 ５ 年的日期内有效ꎮ
１. ４. ６. ２. ２　 如果换证检验在现有证书期满之日后完成ꎬ则新证书应从换证检验完成之日起ꎬ至现有

证书期满之日后不超过 ５ 年的日期内有效ꎮ
１. ４. ６. ２. ３　 如果换证检验在现有证书期满之日的前 ３ 个月前完成ꎬ则新证书应从换证检验完成之

日起不超过 ５ 年的日期内有效ꎮ
１. ４. ６. ３　 如果所发证书的有效期限少于 ５ 年ꎬ主管机关可将证书有效期自期满日延长至 １. ４. ６. １

规定的最长期限ꎬ条件是在签发 ５ 年期的证书时进行了 １. ４. ２. ３ 和 １. ４. ２. ４ 所述的相应的检验ꎮ
１. ４. ６. ４　 如果换证检验已完成ꎬ而新证书在现有证书期满之日前不能签发或不能存放船上ꎬ主管机

关授权的人员或组织可在现有证书上签署ꎬ签署后的证书自期满日起不超过 ５ 个月的期限内应视为继续

有效ꎮ
１. ４. ６. ５　 如果证书期满时船舶不在应进行检验的港口ꎬ主管机关可延长该证书的有效期ꎬ但此项展

期仅以能使该船完成其驶抵应进行检验的港口的航次为限ꎬ并且仅在正当和合理的情况下才能如此

办理ꎮ
１. ４. ６. ６　 签发给短程航行船舶的证书未按本条前述之规定展期时ꎬ主管机关可给予自该证书所示

的期满之日起至多 １ 个月的宽限期ꎮ 换证检验完成后ꎬ新证书的有效期应自现有证书展期前的期满日起

不超过 ５ 年ꎮ
１. ４. ６. ７　 在特殊情况下(由主管机关确定)ꎬ新证书无需按本节 １. ４. ６. ２. ２、１. ４. ６. ５ 或 １. ４. ６. ６ 的

要求从现有证书的期满之日起计算日期ꎮ 在此特殊情况下ꎬ新证书的有效期应自换证检验完成之日起不

超过 ５ 年ꎮ
１. ４. ６. ８　 如果年度检验或中间检验在 １. ４. ２ 规定的期限之前完成ꎬ则:
. １　 证书上所示的周年日应予以签署修正ꎬ修正后的周年日应不多于检验完成之日起 ３ 个月ꎻ
. ２　 按 １. ４. ２ 要求的其后的年度检验或中间检验应使用新的周年日按该节规定的间隔期完成ꎻ和
. ３　 如进行一次或多次相应的年度检验或中间检验ꎬ以使本节 １. ４. ２ 规定的最大检验间隔期不被超

过ꎬ则该期满日可保持不变ꎮ
１. ４. ６. ９　 对于按 １. ４. ４ 或 １. ４. ５ 的规定所签发的证书ꎬ在下列任何情况下应终止有效:
. １　 如果相关检验未在 １. ４. ２ 规定的期限内完成ꎻ
. ２　 如果证书未按 １. ４. ２. ３ 或 １. ４. ２. ４ 的要求进行签署ꎻ和
. ３　 船舶变更船旗国ꎮ 只有当换发新证书的政府确信该船符合 １. ４. ３. １ 和 １. ４. ３. ２ 的要求时ꎬ才能

签发新的证书ꎮ 如果变更船旗系在 ＳＯＬＡＳ 公约缔约国之间进行ꎬ则在变更后的 ３ 个月内ꎬ前船旗国政府

如收到申请ꎬ应尽快将变更船旗前该船所携证书的副本以及相关的检验报告副本(如备有)送交该船新

的主管机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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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船舶残存能力和液货舱位置

２. １　 通则

２. １. １　 适用于本规则的船舶ꎬ在船体受到外力作用发生假定破损后引起浸水的静水力作用下应能

残存ꎮ 此外ꎬ为了保护船舶和环境ꎬ应将液货舱布置于舷内距船舶外板不小于规定的最小距离ꎬ以防船舶

在与码头、拖船等接触产生较小破损时液货舱被戳穿ꎬ或在碰撞或搁浅时引起液货舱破坏ꎮ 对破损的假

定和液货舱与船舶外板间的距离均取决于所载运货品的危险程度ꎮ 此外ꎬ液货舱与船舶外板间的距离应

取决于液货舱的容积ꎮ
２. １. ２　 受本规则约束的船舶应按下列标准之一进行设计:
. １　 １Ｇ 型船舶是用于载运本规则第 １９ 章所列要求采取最严格防漏保护措施的货品的气体运输船ꎮ
. ２　 ２Ｇ 型船舶是用于载运本规则第 １９ 章所列要求采取相当严格防漏保护措施的货品的气体运

输船ꎮ
. ３　 ２ＰＧ 型船舶系指长度为 １５０ｍ 及以下用于载运本规则第 １９ 章所列要求采取相当严格防漏保护

措施的货品的气体运输船ꎬ且该类货品是被载运于其释放阀最大调定值(ＭＡＲＶＳ)至少为 ０. ７ ＭＰａ 表压

力和其货物围护系统的设计温度为 － ５５℃或以上的 Ｃ 型独立液货舱内(见本规则 ４. ２３)ꎮ 如这类船舶的

长度超过 １５０ｍ 时ꎬ应认为其是 ２Ｇ 型船舶ꎮ
. ４　 ３Ｇ 型船舶是用于载运本规则第 １９ 章中所列要求采取中等防漏保护措施的货品的气体运输船ꎮ
因此ꎬ１Ｇ 型船舶是用于载运具有最大综合危险性的货品的气体运输船ꎮ ２Ｇ / ２ＰＧ 以及 ３Ｇ 型船舶所

载运货品的危险程度则依次减小ꎮ 相应的 １Ｇ 型船舶应能在最严重的破损标准下残存ꎬ并且其液货舱应

位于舷内离船体外板具有最大的规定距离之处ꎮ
２. １. ３　 各种货品所要求的船型已被列于本规则第 １９ 章的表中“Ｃ”栏内ꎮ
２. １. ４　 当某艘船拟载运 １ 种以上的本规则第 １９ 章的表列货品时ꎬ其破舱标准应与要求最严格船型

的那种货品相一致ꎮ 但对各个液货舱位置的要求ꎬ则应按所拟载运的各种货品所要求的船型而定ꎮ
２. １. ５　 就本规则而言ꎬ不同围护系统的型线位置见图 ２. ５(ａ)至(ｅ)ꎮ

２. ２　 干舷和稳性

２. ２. １　 适用本规则的船舶ꎬ可按现行的«国际载重线公约»核定最小干舷ꎮ 但是ꎬ核定干舷的相关

吃水应不大于本规则另行规定的最大吃水ꎮ
２. ２. ２　 船舶在其所有航行状态下和装卸货期间的稳性应满足国际完整稳性规则①的要求ꎮ 这包括

在海上部分装载和装卸货(如适用)ꎬ压载水操作期间的稳性应满足稳性衡准ꎮ
２. ２. ３　 对各种装载工况计算消耗液体自由液面的影响时ꎬ应对每种液体假定:至少有 １ 对横向液舱

或 １ 个中心线上的液舱存在自由液面ꎬ且所考虑的液舱或液舱组合应是自由液面影响最大者ꎮ 对于未破

损液舱内的自由液面影响应按照国际完整稳性规则中的方法计算ꎮ
２. ２. ４　 固体压载通常不应用于货物区域的双层底处所ꎮ 但是ꎬ若为了满足稳性要求而必须在这些

处所内进行固体压载时ꎬ其布置应能确保可进入检查且不至于使船底破损引起的冲击负荷直接传递到液

货舱结构ꎮ
２. ２. ５　 应向船长提供装载和稳性资料手册ꎮ 该手册应包括典型的营运状态、装卸货和压载操作、对

估算其他装载工况的规定以及对船舶残存能力的总结等详细资料ꎮ 该手册也应有充分的资料ꎬ使船长能

以安全和适航方式装载货物和操纵船舶ꎮ
２. ２. ６　 适用本规则的所有船舶应配备能进行完整和破损稳性要求符合性验证、并经主管机关(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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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Ｏ 建议的性能标准①)认可的稳性仪ꎮ
. １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应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以后但不迟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 日的初次计

划换证检验时符合本条ꎻ
. ２　 尽管 ２. ２. ６. １ 有规定ꎬ对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上配备的稳性仪ꎬ如能验证完整和破

损稳性的符合性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ꎬ则不必替换ꎻ和
. ３　 为按照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Ⅺ￣１ / ４ 条进行控制ꎬ主管机关应签发一份稳性仪的认可文件ꎮ
２. ２. ７　 主管机关可对下列船舶免除 ２. ２. ６ 的要求ꎬ只要用于完整和破损稳性验证的方法与按照批准的工

况进行装载保持同等安全程度②ꎮ 任何此类免除应在 １. ４. ４ 中所述的国际适装证书内加以适当的注明:
. １　 根据经批准的 ２. ２. ５ 提供给船长的稳性资料中所有预计的装载工况装载ꎬ且其装载改变量有限

的从事专用业务的船舶ꎻ
. ２　 用主管机关认可的方法进行远程稳性验证的船舶ꎻ
. ３　 在经批准的装载工况范围内进行装载的船舶ꎻ或
. ４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ꎬ具有满足所有适用的完整和破损稳性要求的批准的极限 ＫＧ /

ＧＭ 曲线ꎮ
２. ２. ８　 装载工况

应根据提交给主管机关的装载资料ꎬ并考虑所有预计的装载工况及吃水和纵倾的变化ꎬ对破损残存

能力进行审查ꎮ 这应包括压载和货物横倾(如适用)ꎮ

２. ３　 破损假定

２. ３. １　 假定的最大破损范围:
. １　 　 舷侧破损

. １. １ 　 纵向范围: 　 Ｌ２ / ３ / ３ 或 １４. ５ｍꎬ取小者

. １. ２
　 横向范围:
　 在夏季水线平面上ꎬ从船体外壳型线沿

垂直于船体中心线方向量取

　 Ｂ / ５ 或 １１. ５ｍꎬ取小者

. １. ３
　 垂向范围:
　 从船体外壳型线量取

　 向上无限制

. ２　 　 船底破损: 　 距船舶首垂线 ０. ３Ｌ 范围 　 船舶的其他部位

. ２. １ 　 纵向范围: 　 Ｌ２ / ３ / ３ 或 １４. ５ｍꎬ取小者 　 Ｌ２ / ３ / ３ 或 １４. ５ｍꎬ取小者

. ２. ２ 　 横向范围: 　 Ｂ / ６ 或 １０ｍꎬ取小者 　 Ｂ / ６ 或 ５ｍꎬ取小者

. ２. ３ 　 垂向范围:
　 Ｂ / １５ 或 ２ｍꎬ取小者ꎬ在中心线的船底

外板型线量起(见 ２. ４. ３)
　 Ｂ / １５ 或 ２ｍꎬ取小者ꎬ在中心线的船底

外板型线量起(见 ２. ４. ３)

　 　 ２. ３. ２　 其他破损

２. ３. ２. １　 若任何破损范围虽小于 ２. ３. １ 所规定的最大值ꎬ但却将导致更严重状态时ꎬ则应考虑此类

破损ꎮ
２. ３. ２. ２　 在货物区域内任何部位的局部破损延伸到舷内从船体外壳型线垂直量起达 ２. ４. １ 中规定

的距离“ｄ”ꎬ则应考虑此类破损ꎮ 当 ２. ６. １ 的相关要求适用时ꎬ应假定舱壁破损ꎮ 若破损范围虽小于

“ｄ”ꎬ但却将导致更严重状态时ꎬ则应考虑此类破损ꎮ

２. ４　 液货舱位置

２. ４. １　 液货舱应设在舷内下列位置:
. １　 １Ｇ 型船舶:距船体外壳型线应不小于 ２. ３. １. １. ２ 规定的横向破损范围和在中心线上距船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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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经修正的 ２００８ 年国际完整稳性规则(２００８ 年 ＩＳ 规则)的 Ｂ 部分的第 ４ 章ꎻ经修正的稳性仪认可指南(海安会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２９ 通函)附件第 ４ 节ꎻ和液货船破损稳性要求验证指南(海安会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６１ 通函)第 １ 部分中规定的技术标准ꎮ
参见液货船破损稳性要求验证指南(海安会ＭＳＣ.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６１ 通函)第２ 部分中的操作指南ꎮ



型线不小于 ２. ３. １. ２. ３ 规定的垂向破损范围ꎬ其任何部位都应不小于“ｄ”ꎬ “ｄ”按如下方式确定:
　 . １　 如果 Ｖｃ≤１０００ｍ３ꎬｄ ＝ ０. ８ｍꎻ
　 . ２　 如果 １０００ｍ３ < Ｖｃ < ５０００ｍ３ꎬｄ ＝ ０. ７５ ＋ Ｖｃ × ０. ２ / ４０００ｍꎻ
　 . ３　 如果 ５０００ｍ３≤Ｖｃ < ３００００ｍ３ꎬｄ ＝ ０. ８ ＋ Ｖｃ / ２５０００ｍꎻ和
　 . ４　 如果 Ｖｃ≥３００００ｍ３ꎬｄ ＝ ２ｍꎮ

式中:Ｖｃ 相当于 ２０℃时单个液货舱的总设计容积的 １００％ ꎬ包括气室和附属物(见图 ２. １ 和 ２. ２)ꎮ 就液

货舱保护距离而言ꎬ液货舱容积是具有公共舱壁的液货舱所有部分的总容积ꎻ和
“ｄ”在与船体外壳型线成直角的任何剖面处测量ꎮ

图 ２. １　 液货舱位置要求

图 ２. ２　 液货舱位置要求

按照第 １７ 章ꎬ液货舱大小限制可适用于 １Ｇ 型船舶货物ꎮ
. ２　 ２Ｇ / ２ＰＧ 型船舶:在中心线上距船底板型线应不小于 ２. ３. １. ２. ３ 规定的垂向破损范围ꎬ其任何部

位都应不小于 ２. ４. １. １ 中所述的“ｄ”(见图 ２. １ 和 ２.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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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３Ｇ 型船舶:在中心线上距船底板型线应不小于 ２. ３. １. ２. ３ 规定的垂向破损范围ꎬ其任何部位都

应不小于 “ｄ”ꎬｄ ＝ ０. ８ｍꎬ自船底板型线(见图 ２. １ 和 ２. ４)ꎮ

图 ２. ３　 液货舱位置要求

图 ２. ４　 液货舱位置要求

２. ４. ２　 对液货舱位置而言ꎬ若采用薄膜或半薄膜液货舱ꎬ船底破损的垂向范围应量至内底ꎬ其他情

况则量至液货舱底ꎻ当采用薄膜或半薄膜液货舱时ꎬ舷侧破损的横向破损范围应量至纵舱壁ꎬ其他种类液

货舱应量至液货舱侧壁ꎮ ２. ３ 和 ２. ４ 中所述距离应如图 ２. ５(ａ)至(ｅ)使用ꎮ 这些距离应板至板测量ꎬ自
型线至型线ꎬ不包括绝热ꎮ

２. ４. ３　 除 １Ｇ 型船舶外ꎬ液货舱内的吸口阱可以延伸至 ２. ３. １. ２. ３ 规定的船底垂向破损范围内ꎬ条
件是此种阱尽可能小ꎬ且伸入内底板以下部分应不超过双层底深度的 ２５％或 ３５０ｍｍꎬ取小者ꎮ 若无双层

底时ꎬ吸口阱伸入船底破损上限以下的部分不应超过 ３５０ｍｍꎮ 在确定受破损影响的舱室时ꎬ按照本条要

求所设置的吸口阱ꎬ可忽略不计ꎮ
２. ４. ４　 液货舱不应位于防撞舱壁前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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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５(ａ) 　 保护距离

图 ２. ５(ｂ) 　 保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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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５(ｃ) 　 保护距离

图 ２. ５(ｄ) 　 保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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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５(ｅ) 　 保护距离

　 　 ２. ５　 浸水假定

２. ５. １　 应通过计算证实 ２. ７ 的要求已被满足ꎬ计算应考虑船舶的设计特征ꎬ破损舱室的布置、形状

和容量ꎬ液体的分布、相对密度和自由液面影响ꎬ以及所有装载工况下的吃水和纵倾ꎮ
２. ５. ２　 假定破损处所的渗透率应如下:

处　 　 所 渗　 透　 率

物料贮存处所 ０. ６０
起居处所 ０. ９５
机器处所 ０. ８５
留空处所 ０. ９５
货舱处所 ０. ９５１

消耗液体 ０ ~ ０. ９５２

其他液体 ０ ~ ０. ９５２

　 　 注:１. 若基于具体计算渗透率可采用其他值ꎮ 参见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章 Ｂ￣１ 部分的解释(海安会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６５１ 通函)ꎮ

２. 部分充装的舱室的渗透率应与舱室所载运的液体量相一致ꎮ

２. ５. ３　 当破损穿透装有液体的液货舱ꎬ应假设舱内液体从该舱完全流失ꎬ并由海水替代直至最终的

平衡液面ꎮ
２. ５. ４　 若水密横舱壁之间的破损被假定为 ２. ６. １. ４、２. ６. １. ５ 和 ２. ６. １. ６ 中所指的范围ꎬ则横舱壁

之间的距离至少应等于 ２. ３. １. １. １ 规定的纵向破损范围才被认为有效ꎮ 若横舱壁之间的距离小于上述

值ꎬ则对在此破损范围内的这种舱壁中的一个或几个ꎬ在确定浸水舱室时应假定为不存在ꎮ 再则ꎬ若水密

舱壁边界是在 ２. ３ 所要求的垂向或水平向穿透范围内ꎬ则边舱或双层底舱的水密横舱壁边界处的任何部

分应被假定破损ꎮ 若横舱壁上有长度超过 ３ｍ 的台阶或壁龛位于被假定的破损穿透范围内ꎬ则该横舱壁

亦应被假定破损ꎮ 由尾尖舱舱壁和尾尖舱舱顶形成的台阶在此处不应被视为台阶ꎮ
２. ５. ５　 通过舱有效的布置将船舶设计成能使不对称浸水减至最小程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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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 ６　 当所设置机械辅助设备如阀或横通调平管作为平衡装置时ꎬ则该装置不应认为可用于减小

横倾角或达到最小剩余稳性范围以满足 ２. ７. １ 的要求ꎮ 如采用平衡装置ꎬ则应在所有阶段仍保持有足够

的剩余稳性ꎮ 对处所间用大截面导管连通的ꎬ可认为是连通处所ꎮ
２. ５. ７　 如果管路、导管、围蔽通道或隧道位于 ２. ３ 规定的假定破损穿透范围内ꎬ它们的布置ꎬ应能在

每一破损情况下使连续浸水不会扩展到除被假定浸水舱室外的其他舱室ꎮ
２. ５. ８　 直接位于舷侧破损范围上方的任何上层建筑的浮力应不予考虑ꎮ 然而破损范围之外的上层

建筑未浸水部分的浮力可予以考虑ꎬ条件是:
. １　 它们必须用水密隔壁与破损处所隔开ꎬ且应满足 ２. ７. １. １ 对这些完整处所的要求ꎻ和
. ２　 这些分隔上的开口ꎬ应用能遥控的滑动水密门予以关闭ꎬ且在 ２. ７. ２. １ 所要求的最小剩余稳性

范围内ꎬ未保护的开口不应被浸没ꎬ但对于能水密关闭的其他开口ꎬ可允许被浸没ꎮ

２. ６　 破损标准

２. ６. １　 船舶应能在 ２. ５ 所述的假定浸水情况下经受住 ２. ３ 所述的破损ꎮ 对于其假定浸水的范围ꎬ
根据船型应符合下列标准:

. １　 对于 １Ｇ 型船舶ꎬ应假定在其船长范围内的任何部位均能经受破损ꎻ

. ２　 船长大于 １５０ｍ 的 ２Ｇ 型船舶ꎬ应假定在其船长范围内的任何部位均能经受破损ꎻ

. ３　 船长等于或小于 １５０ｍ 的 ２Ｇ 型船舶ꎬ应假定在其船长范围内的任何部位任一舱壁均能经受破

损ꎬ但不包括邻接于尾机型机舱边界壁ꎻ
. ４　 对于 ２ＰＧ 型船舶ꎬ应假定在其船长范围内的任何部位的均能经受破损ꎬ但不包括间距超过

２. ３. １. １. １规定的纵向破损范围的横向舱壁ꎻ
. ５　 船长等于或大于 ８０ｍ 的 ３Ｇ 型船舶ꎬ应假定在其船长范围内的任何部位均能经受破损ꎬ但不包

括间距超过 ２. ３. １. １. １ 规定的纵向破损范围的横舱壁ꎻ和
. ６　 船长小于 ８０ｍ 的 ３Ｇ 型船舶. 应假定在其船长范围内的任何部位均能经受破损ꎬ但不包括间距

大于 ２. ３. １. １. １ 规定的纵向破损范围的横舱壁和尾部机器处所的破损ꎮ
２. ６. ２　 对于小型的 ２Ｇ / ２ＰＧ 和 ３Ｇ 型船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满足 ２. ６. １. ３、２. ６. １. ４ 和 ２. ６. １. ６ 的

合适要求ꎬ可由主管机关考虑予以特别免除ꎬ但应提供能保持同等安全程度的替代措施ꎬ对此替代措施的

性质应进行认可ꎬ并清楚地加以说明ꎬ且随时可提交给港口主管当局ꎮ 对任何的此种免除应在 ＩＧＣ 规则

１. ４. ４ 所述的«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内加以适当的注明ꎮ

２. ７　 残存要求

适用于本规则的船舶ꎬ按 ２. ６ 规定的破损标准ꎬ经受 ２. ３ 假定的破损范围ꎬ在稳定平衡条件下残存能

力应能满足下列衡准ꎮ
２. ７. １　 在浸水任何阶段:
. １　 计及下沉、横倾和纵倾的水线应位于可能产生连续进水或向下(注灌)进水的任何开口的下缘ꎮ 此

类开口应包括空气管和用风雨密门或舱口盖关闭的开口ꎬ但不包括用水密人孔盖关闭的开口和水密平舱

口、能保持甲板高度完整性的小型水密液货舱舱口盖、能遥控操纵的水密滑动门和固定式(非开启)舷窗ꎻ
. ２　 不对称浸水引起的最大横倾角应不超过 ３０°ꎻ和
. ３　 浸水中间阶段的剩余稳性不应比 ２. ７. ２. １ 所要求的值小ꎮ
２. ７. ２　 在浸水后的最终平衡阶段:
. １　 复原力臂曲线在平衡位置应有 ２０°的最小范围ꎬ在 ２０°范围内最大剩余复原力臂至少应有０. １ｍꎻ

在此范围内ꎬ该曲线下的面积应不小于 ０. ０１７５ｍｒａｄꎮ ２０°范围可从平衡位置与 ２５°角(或 ３０°ꎬ如果未发

生甲板浸没)之间开始的任何角度测量ꎮ 在此范围内未加保护的开口不应被浸没ꎬ除非这些处所已被假

定浸水的ꎮ 在此范围内 ２. ７. １. １ 所列的任何开口及能以风雨密关闭的其他开口可以允许浸没ꎻ和
. ２　 应急电源应能操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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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船 舶 布 置

３. １　 货物区域的分隔

３. １. １　 货舱处所应与机器处所、锅炉处所、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锚链舱、生活用水舱以及储

物舱隔开ꎮ 货舱处所应位于 Ａ 类机器处所的前方ꎮ 基于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２ / １７ 条ꎬ在进一步考虑到相关

风险(包括货物泄放风险和减轻措施)后ꎬ可接受替代布置ꎬ包括使 Ａ 类机器处所在前方ꎮ
３. １. ２　 若在不要求设有完整或部分次屏壁的货物围护系统内载运货物ꎬ则货舱处所与 ３. １. １ 所述

处所之间ꎬ或与其下面或外侧的处所之间ꎬ可用隔离舱、燃油舱或形成 Ａ￣６０ 级分隔的全焊接结构的单层

气密舱壁予以分隔ꎮ 如果相邻处所内不存在点火源或火灾危险ꎬ则可接受气密 Ａ￣０ 级分隔ꎮ
３. １. ３　 若在要求设有完整或部分次屏壁的货物围护系统内载运货物ꎬ则货舱处所与 ３. １. １ 所述处

所之间ꎬ或与其下面或外侧存在点火源或火灾危险的处所之间ꎬ应用隔离舱或燃油舱予以分隔ꎮ 如果相

邻处所内不存在点火源或火灾危险ꎬ则可接受气密 Ａ￣０ 级分隔ꎮ
３. １. ４　 转塔舱与 ３. １. １ 中所述处所之间ꎬ或与其下面或外侧存在点火源或火灾危险的处所之间ꎬ应

用隔离舱或 Ａ￣６０ 级分隔予以分隔ꎮ 如果相邻处所内不存在点火源或火灾危险ꎬ则可接受气密 Ａ￣０ 级

分隔ꎮ
３. １. ５　 另外ꎬ从转塔舱至相邻处所的火灾扩展风险应通过风险分析进行评估(见 １. １. １１)ꎬ并应在

需要时提供预防措施ꎬ例如在转塔舱周围布置隔离舱ꎮ
３. １. ６　 若在要求设有完整或部分次屏壁的货物围护系统内载运货物ꎬ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 １　 当货物温度低于 － １０℃时ꎬ货物舱处所与海水之间应设置双层底ꎻ和
. ２　 当货物温度低于 － ５５℃时ꎬ货物舱处所还须设置构成边舱的纵舱壁ꎮ
３. １. ７　 露天甲板上为货物围护系统所设开口处应设有密封装置ꎮ

３. ２　 起居、服务和机器处所以及控制站

３. ２. １　 任何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或控制站应不位于货物区域内ꎮ 对货物围护系统要求设置次屏壁

的船舶ꎬ应将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或控制站面向货物区域的舱壁布置成能避免仅因甲板或舱壁的单一破

损而使货物舱的气体进入这些处所ꎮ
３. ２. ２　 为了防止有害蒸气进入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机器处所和控制站ꎬ在确定上述处所的空气进

口 /出口和开口的位置时ꎬ应考虑货物管路、货物透气系统以及机器处所内气体燃烧装置排出的废气对上

述处所的影响ꎮ
３. ２. ３　 非危险区域到危险区域之间ꎬ不允许设置气密或其他型式的门的通道ꎬ但当起居处所位于船

尾时ꎬ通过 ３. ６. １ 规定的空气闸而进出货物区域前面的服务处所所设的通道是允许的ꎮ
３. ２. ４. １　 起居处所ꎬ服务处所、机器处所和控制站的入口、空气进口和开口不应面向货物区域ꎬ它们

应设置在不面向货物区域的端壁上ꎬ或设置在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外侧壁上ꎬ这些开口离面向货物区域

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端壁之间的距离至少为船长(Ｌ)的 ４％ ꎬ且不小于 ３ｍꎬ然而不必超过 ５ｍꎮ
３. ２. ４. ２　 面向货物区域和在上述距离内的上层建筑或甲板室两外侧壁上的窗和舷窗应是固定(非

开启)型的ꎮ 驾驶室的窗可以为非固定型的ꎬ而门可位于上述范围内ꎬ只要它们设计成能确保迅速而有效

的气密和蒸气密ꎮ
３. ２. ４. ３　 对于专用于载运既不易燃又无毒性危害货物的船舶ꎬ在执行上述要求时ꎬ经主管机关认可

后可予以放宽ꎮ
３. ２. ４. ４　 进入包含点火源的艏楼处所的通道可允许通过面向货物区域的单扇门ꎬ但门应位于第 １０

章中定义的危险区域外ꎮ
３. ２. ５　 面向货物区域和在 ３. ２. ４ 中规定的限制内的上层建筑或甲板室两外侧壁上的窗和舷窗(驾

６７１



驶室窗除外)应建造成 Ａ￣６０ 级ꎮ 驾驶室窗应建造成不低于 Ａ￣０ 级(对于外部火载荷)ꎮ 最上层连续甲板

以下外板上的舷窗以及在第 １ 层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舷窗均应为固定(非开启)型的ꎮ
３. ２. ６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的所有空气进口、出口和其他开口均应设有关闭装置ꎮ 载运有

毒货品时ꎬ它们应能在处所内部操作ꎮ 对于有毒货品ꎬ空气进口和开口设置能在处所内部操作的关闭装

置的要求不必适用于不经常有人的处所ꎬ例如甲板贮存室、艏楼储藏室、工作间ꎮ 另外ꎬ此要求不适用于

货物区域内的货物控制室ꎮ
３. ２. ７　 转塔系统的控制室和机器处所可位于具有这类装置的船上液货舱前后的货物区域ꎮ 进入包

含点火源的此类处所的通道可允许通过面向货物区域的门ꎬ条件是门位于危险区域外或通道通过空

气闸ꎮ

３. ３　 货物机器处所和转塔舱

３. ３. １　 货物机器处所应位于露天甲板上ꎬ且应位于货物区域内ꎮ 货物机器处所和转塔舱应被视为

货泵舱ꎬ在防火要求方面按照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２ / ９. ２. ４ 条的要求ꎻ在防止潜在的爆炸方面按照 ＳＯＬＡＳ 公

约第Ⅱ￣２ / ４. ５. １０ 条的要求ꎮ
３. ３. ２　 当货物机器处所位于最后货舱处所的后面或最前货舱处所的前面时ꎬ１. ２. ７ 所定义的货物

区域的界限应扩展到包括货物机器处所在内的整个船宽和船深的范围以及这些处所上方的甲板区域ꎮ
３. ３. ３　 当货物区域的界限按 ３. ３. ２ 要求扩展时ꎬ货物机器处所与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和 Ａ

类机器处所之间的分隔舱壁应布置成能避免气体通过甲板或舱壁的单一破损进入这些处所ꎮ
３. ３. ４　 货物压缩机和货泵可由经舱壁或甲板分隔的相邻非危险处所中的电动机驱动ꎬ条件是舱壁

贯穿周围的密封能够确保该两个处所的有效气密分隔ꎮ 作为替代ꎬ如果电气装置符合第 １０ 章的要求ꎬ该
设备可由相邻的合格防爆型电动机驱动ꎮ

３. ３. ５　 货物机器处所和转塔舱应布置成能让穿防护服和带呼吸器的人员安全无阻地进出ꎬ并且在

人员受伤时ꎬ能及时将昏迷的伤员救出ꎮ 货物机器处所内应设有至少 ２ 个远离的脱险通道和门ꎬ除非当

至门的最大距离小于或等于 ５ｍ 时ꎬ可接受单个脱险通道ꎮ
３. ３. ６　 穿防护服的人员应易于接近装卸货物所需的所有阀ꎮ 在货泵舱和货物压缩机舱内应配备合

适的排水装置ꎮ
３. ３. ７　 转塔舱应设计成在发生爆炸或不可控的高压气体泄放(过压和 /或脆性断裂)时ꎬ保持其结

构完整性ꎬ其特征应基于风险评估予以证明ꎬ并适当考虑到压力释放设备的性能ꎮ

３. ４　 货物控制室

３. ４. １　 任何货物控制室均应位于露天甲板以上ꎬ且可位于货物区域内ꎮ 货物控制室可设于起居处

所、服务所处或控制站内ꎬ还应满足下列条件:
. １　 货物控制室是非危险区域ꎻ
. ２　 如果货物控制室的入口符合 ３. ２. ４. １ 的要求ꎬ则货物控制室可以设置到上述处所的通道ꎻ和
. ３　 如果货物控制室的入口不符合 ３. ２. ４. １ 的要求ꎬ则货物控制室不得设置到上述处所的通道ꎬ且

货物控制室与这些处所之间的周界应达到“Ａ￣６０”级分隔完整性ꎮ
３. ４. ２　 如果货物控制室设计成非危险区域ꎬ则货物控制室内的仪表设备应尽可能采用间接读出系

统ꎬ且仪表设备应设计成在任何情况下能防止气体逸至货物控制室内的空气中ꎮ 如果气体探测系统是按

１３. ６. １１ 规定安装的ꎬ则在货物控制室内的气体探测系统设置不应使控制室变成危险区域ꎮ
３. ４. ３　 对于载运易燃货物的船舶ꎬ如果货物控制室是危险区域ꎬ则应排除点火源ꎬ且任何电气设备

应按照第 １０ 章安装ꎮ

３. ５　 通往货物区域内各处所的通道

３. ５. １　 在不移动任何固定结构或装置的情况下ꎬ至少对船体内壳结构的一侧应能进行目测检验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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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目测检验只能检查内壳的外表面(不管其能否与 ３. ５. ２、４. ６. ２. ４ 或 ４. ２０. ３. ７ 所要求的检验同时进

行)ꎬ则此船体内壳不应是构成燃油舱周界的舱壁ꎮ
３. ５. ２　 应能对货舱处所内任何绝热层的一侧进行检验ꎮ 若对于绝热系统的完整性ꎬ能在液货舱处

于营运温度时通过对货舱处所周界外侧的检验予以验证时ꎬ则对货舱处所内一侧绝热层的检验可不

要求ꎮ
３. ５. ３　 对货舱处所、留空处所、液货舱和归为危险区域的其他处所进行布置时ꎬ应考虑身穿防护服

和携带呼吸器的人员能进入上述任何处所并进行检验ꎬ且允许受伤和 /或昏迷人员撤离ꎮ 布置应满足下

列要求:
. １　 应具备下述通道:
　 . １　 直接从露天开敞甲板进入所有液货舱ꎻ
　 . ２　 水平开口、舱口或人孔应具有足够尺寸ꎬ能让携带呼吸器的人员上下梯子无阻碍ꎻ且应提供 １

个无阻碍的开口ꎬ以便将受伤人员从处所底向上提升ꎻ该开口的最小尺寸应不小于 ６００ｍｍ ×６００ｍｍꎻ
　 . ３　 在这些处所内沿长度和宽度方向通道的垂直开口或提供出入这些处所人孔的最小净开口尺

寸应不小于 ６００ｍｍ ×８００ｍｍꎬ其下缘距舱底板的高度应不大于 ６００ｍｍꎬ否则应设有格栅或其他踏步ꎻ和
　 . ４　 至 Ｃ 型舱的圆形通道开口直径应不小于 ６００ｍｍꎮ
. ２　 如满足 ３. ５. ３ 条要求至主管机关满意ꎬ３. ５. ３. １. ２ 和 ３. ５. ３. １. ３ 所要求尺寸可予以减小ꎮ
. ３　 如果货物在要求次屏壁的围护系统中载运ꎬ３. ５. ３. １. ２ 和 ３. ５. ３. １. ３ 的要求不适用于以单层钢

质气密周界与货舱处所相隔离的处所ꎻ此类处所应设置仅能从露天开敞甲板直接或间接进入的通道ꎬ不
包括任何围蔽的非危险区域ꎮ

. ４　 检查所需通道应为通过液货舱上方或下方结构的指定通道ꎬ应至少有 ３. ５. ３. １. ３ 要求的横

截面ꎮ
. ５　 就 ３. ５. １ 或 ３. ５. ２ 而言ꎬ应适用下列要求:
　 . １　 如要求通过平的或弯曲的待检查表面和结构(例如甲板梁、加强筋、肋骨、纵桁等)之间ꎬ该表

面与结构件自由边之间的距离应至少为 ３８０ｍｍꎮ 待检查表面和设置上述结构件的表面(例如甲板、舱壁

或外壳)之间的距离ꎬ对于弯曲的液货舱表面(例如 Ｃ 型舱)ꎬ应至少为 ４５０ｍｍꎬ对于平的液货舱表面(例
如 Ａ 型舱)ꎬ应至少为 ６００ｍｍ(见图 ３. １)ꎻ

　 . ２　 如不要求通过待检查表面和结构的任何部分之间ꎬ为便于目视检查ꎬ结构件的自由边和待检

查表面之间的距离应至少为 ５０ｍｍ 或结构面板宽度的一半ꎬ取其大者(见图 ３. ２)ꎻ
　 . ３　 如为了检查曲面ꎬ要求通过该表面和另一个未设置结构件的平的或弯的表面之间ꎬ２ 个表面

之间的距离应至少为 ３８０ｍｍ(见图 ３. ３)ꎮ 如不要求通过该曲面和另一个表面之间ꎬ考虑到曲面的形状ꎬ
可接受距离小于 ３８０ｍｍꎻ

　 . ４　 如为了检查近似平的表面ꎬ要求通过未设置结构件的 ２ 个近似平的和近似平行的表面ꎬ这些

表面之间的距离应至少为 ６００ｍｍꎮ 如设有固定通道梯子ꎬ应设有至少 ４５０ｍｍ 的间隙供进入(见图 ３. ４)ꎻ
　 . ５　 液货舱集液槽和吸口井处相邻双层底结构之间的最小距离不应小于图 ３. ５ 中所示距离(图

３. ５ 显示集液槽平面和吸井之间的距离最小为 １５０ｍｍꎬ内底板和吸井的垂直边之间的边缘以及球形或圆

形表面与液货舱集液槽之间的接合点之间的间隙至少为 ３８０ｍｍ)ꎮ 如无吸口井ꎬ液货舱集液槽和和内底

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５０ｍｍꎻ
　 . ６　 液货舱气室和甲板结构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１５０ｍｍ(见图 ３. ６)ꎻ
　 . ７　 应安装检查液货舱、液货舱支承装置和固定装置(例如抗纵摇、抗横摇和止浮垫块)、液货舱

绝热所需的固定式或可携式脚手架ꎮ 该脚手架不应减少 ３. ５. ３. ５. １ 至 ３. ５. ３. ５. ４ 中规定的间隙ꎻ和
　 . ８　 如应安装固定式或可携式通风管道以符合 １２. １. ２ꎬ这类管道不应减少 ３. ５. ３. ５. １ 至 ３. ５. ３. ５. ４

要求的距离ꎮ
３. ５. ４　 露天开敞甲板至非危险区域的通道应位于第 １０ 章中规定的危险区域外ꎬ除非通道设置是按

照 ３. ６ 空气闸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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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 ５　 转塔舱应设有 ２ 个独立的通道 /出口ꎮ
３. ５. ６　 不允许设置从露天开敞甲板下的危险区域至非危险区域的通道ꎮ

３. ６　 空气闸

３. ６. １　 露天开敞甲板上的危险区域与非危险处所之间的通道应依靠空气闸ꎮ 空气闸应由两扇能确

保气密的钢质门组成ꎬ此类门应是自闭式的ꎬ无任何门背扣装置ꎬ能保持过压ꎬ它们之间距离至少为

１. ５ｍꎬ但不大于 ２. ５ｍꎮ 空气闸处所应从非危险区域机械通风并相对露天开敞甲板上的危险区域保持过

压状态ꎮ
３. ６. ２　 如果(受空气闸保护)处所受到加压保护ꎬ通风应按照公认标准①设计和安装ꎮ
３. ６. ３　 空气闸处所的两端应配备声光报警系统ꎮ 当一侧门开启时ꎬ应发出光报警ꎮ 当空气闸两侧

的门从关闭位置开启时应发出声报警ꎮ
３. ６. ４　 载运易燃货品的船上ꎬ受空气闸所保护处所内的非合格防爆型电气设备ꎬ当处所内的过压状

态消失时应能切断其供电ꎮ
３. ６. ５　 位于空气闸所保护的处所内用于操纵、锚泊和系泊以及应急消防泵的电气设备应为合格防

爆型ꎮ
３. ６. ６　 空气闸处所内应监测货物蒸气(见 １３. ６. ２)ꎮ
３. ６. ７　 按照现行«国际载重线公约»的要求ꎬ空气闸的门槛高度应不小于 ３００ｍｍꎮ

３. ７　 舱底水、压载和燃油布置

３. ７. １　 如货物载运在不要求设有次屏壁的货物围护系统ꎬ则在货舱处所内应配备不与机器处所相

连的合适的排水装置ꎬ还应设有探测任何泄漏的装置ꎮ
３. ７. ２　 如设有次屏壁ꎬ则应配备适当的排水装置ꎬ用于处理通过相邻船体结构漏入货舱处所或绝热

处所的泄漏ꎮ 吸口不应引向机器处所内的泵ꎮ 还应设有能探测此类泄漏的装置ꎮ
３. ７. ３　 Ａ 型独立液货舱的货舱处所或保护层处所ꎬ应设有适当的排水系统ꎬ以处理在液货舱泄漏或

破裂时漏出的液货ꎬ这种装置还应提供将漏出的液货返回到液货舱的管路ꎮ
３. ７. ４　 上述 ３. ７. ３ 所述的装置应提供可拆短管ꎮ
３. ７. ５　 压载处所(包括用作压载水管路的湿箱形龙骨)、燃油舱和非危险处所可与机器处所内的泵

相连接ꎮ 有压载水管通过的干箱形龙骨可与机器处所内的泵相连接ꎬ条件是连接管直接同泵连接ꎬ并从

泵直接排出舷外ꎬ且从箱形龙骨连至泵以及从泵排出舷外的管路不应与服务于非危险处所的管路连接ꎮ
泵的透气管的开口不应通向机器处所ꎮ

３. ８　 船首或船尾装卸货物装置

３. ８. １　 符合本节和第 ５ 章的要求时ꎬ可允许设置船首或船尾装卸货物管系ꎮ
３. ８. ２　 通过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或控制站旁通过的船首或船尾装卸管路不得用于输送要求 １Ｇ 型船

舶载运的货品ꎮ 如果设计压力超过 ２. ５ＭＰａꎬ船首或船尾装卸管路也不得用于输送 １. ２. ５３ 所定义的有毒

货品ꎮ
３. ８. ３　 不允许采用可携式装置ꎮ
３. ８. ４. １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机器处所和控制站的进入口、空气进口及开口不应面向船首或船尾

装卸装置的货物通岸接头所在位置ꎮ 它们应位于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外侧ꎬ离上层建筑或甲板室面向首

和尾装卸货物通岸接头的端壁之间的距离至少为船长(Ｌ)的 ４％ ꎬ但不得小于 ３ｍꎬ也不必超过 ５ｍꎮ
３. ８. ４. ２　 面向通岸接头以及上述距离范围内的上层建筑或甲板室两侧的窗和舷窗应是固定(非开

启)型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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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８. ４. ３　 此外ꎬ首尾装卸装置在使用期间ꎬ相应的上层建筑或甲板室两侧的所有门、舷门以及其他

开口均应保持关闭状态ꎮ
３. ８. ４. ４　 对于小型船舶ꎬ若不可能满足 ３. ２. ４. １ 至 ３. ２. ４. ４ 和 ３. ８. ４. １ 至 ３. ８. ４. ３ 要求时ꎬ主管机

关可同意予以放宽上述要求ꎮ
３. ８. ５　 首尾装卸装置在使用期间ꎬ离货物通岸接头 １０ｍ 范围内各处所的甲板开口和空气进 /出口应

保持关闭状态ꎮ
３. ８. ６　 首尾装卸区域的消防设备应符合 １１. ３. １. ４ 和 １１. ４. ６ 的要求ꎮ
３. ８. ７　 货物控制站与通岸接头处之间应配备用于联络的通信设备ꎬ必要时应采用可在危险区域使

用的合格防爆型通信设备ꎮ

图　 ３. １

图　 ３. ２

图　 ３. ３

图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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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５

图　 ３. ６

１８１



第 ４ 章　 货 物 围 护

４. １　 定义

４. １. １　 冷点系指对于船体或相邻船体结构的许用最低温度或第 ７ 章要求的货物压力 /温度控制系

统的设计能力而言ꎬ船体或绝热表面发生局部温度降低的一部分ꎮ
４. １. ２　 设计蒸气压力 Ｐ０ꎬ系指用于液货舱设计的液货舱顶部的最大表压ꎮ
４. １. ３　 供选择材料用的设计温度系指可以在液货舱内装载或运输的货物的最低温度ꎮ
４. １. ４　 独立液货舱系指自身支持的液货舱ꎬ它不构成船体结构的一部分ꎬ对船体强度不是必需的ꎮ

独立液货舱分为 ３ 类ꎬ分别在 ４. ２１、４. ２２ 和 ４. ２３ 中叙述ꎮ
４. １. ５　 薄膜液货舱系指非自身支持的液货舱ꎬ它由邻接的船体结构通过绝热层支持的一层液密和

气密层(薄膜)组成ꎮ 薄膜液货舱详见 ４. ２４ꎮ
４. １. ６　 整体液货舱构成船体结构的一部分ꎬ并且以相同方式与相邻船体结构一起受到同样载荷的

影响ꎮ 整体液货舱详见 ４. ２５ꎮ
４. １. ７　 半薄膜液货舱系指装载工况下非自身支持的液货舱ꎬ它由一层薄膜组成ꎬ该薄膜的大部分是

由相邻船体结构通过绝热层所支持ꎮ 半薄膜液货舱详见 ４. ２６ꎮ
４. １. ８　 除 １. ２ 中的定义外ꎬ本章中给出的定义还应适用整个本规则ꎮ

４. ２　 适用范围

除非在 Ｅ 部分中另有规定ꎬＡ 至 Ｄ 部分的要求应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液货舱ꎬ包括 Ｆ 部分涉及的液货舱ꎮ

Ａ 部分　 货 物 围 护

４. ３　 功能要求

４. ３. １　 货物围护系统的设计寿命应不小于船舶的设计寿命ꎮ
４. ３. ２　 对于无限航区的航行ꎬ货物围护系统应根据北大西洋环境条件和相关的长期海况散布图设

计ꎮ 对于专门用于限制航区航行船舶的货物围护系统ꎬ主管机关可接受与预期使用相一致的较小环境条

件ꎮ 对于在比北大西洋环境更恶劣的条件下操作的货物围护系统ꎬ可要求较大环境条件ꎮ
４. ３. ３　 货物围护系统应设计成具有适当的安全裕度:
. １　 在完整条件下ꎬ经受住货物围护系统设计寿命预期的环境条件及其适当的装载工况ꎬ包括均匀

满载和部分装载工况ꎬ规定限制范围内的部分充装和压载航行载荷ꎻ以及

. ２　 适应于载荷、结构建模、疲劳、腐蚀、热效应、材料多样性、老化和建造公差的不确定性ꎮ
４. ３. ４　 应按失效模式评估货物围护系统的结构强度ꎬ包括但不限于塑性变形、屈曲和疲劳ꎮ 对于每

个货物围护系统ꎬ设计时应考虑的具体设计条件见 ４. ２１ 至 ４. ２６ꎮ 有 ３ 类主要的设计条件:
. １　 极限设计条件———货物围护系统结构及其结构部件应经受建造、试验和预期投入使用期间可能

发生的载荷而不损害结构的完整性ꎮ 设计应考虑下列载荷的适当组合:
　 . １　 内部压力ꎻ
　 . ２　 外部压力ꎻ
　 . ３　 船舶运动引起的动载荷ꎻ
　 . ４　 热载荷ꎻ
　 . ５　 晃荡载荷ꎻ
　 . ６　 船舶变形引起的载荷ꎻ
　 . ７　 液货舱和货物重量在支持构件部位处的相应反作用力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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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８　 绝热层重量ꎻ
　 . ９　 作用在塔架和其他附件处的载荷ꎻ以及

　 . １０　 试验载荷ꎮ
. ２　 疲劳设计条件———货物围护系统结构及其结构部件不应在累积循环载荷下失效ꎮ
. ３　 货物围护系统应满足下列衡准:
　 . １　 碰撞———货物围护系统的保护位置应按照 ２. ４. １ꎬ并承受 ４. １５. １ 中规定的碰撞载荷ꎬ且支持

构件或支持构件处的液货舱结构无变形ꎬ从而不可能危及液货舱结构ꎮ
　 . ２　 失火———货物围护系统应在无破裂的情况下ꎬ在预想的失火情形时保持 ８. ４. １ 中规定的内部

压力的增加ꎮ
　 . ３　 舱室由于进水导致液货舱浮起———止浮装置应经受 ４. １５. ２ 中规定的向上作用力ꎬ且应无危

及船体的塑性变形ꎮ
４. ３. ５　 应采取措施确保所要求的尺寸满足结构强度规定ꎬ并保持在整个设计寿命中ꎮ 措施可包括但

不限于材料选择、涂层、腐蚀增量、阴极保护和惰化ꎮ 除结构分析结果所要求的厚度外ꎬ无需要求腐蚀裕量ꎮ
但是ꎬ如果无环境控制ꎬ例如液货舱周围的惰化ꎬ或货物具有腐蚀性ꎬ主管机关可要求适当的腐蚀裕量ꎮ

４. ３. ６　 应制定货物围护系统的检查 /检验计划ꎬ并由主管机关认可ꎮ 检查 /检验计划应对货物围护

系统整个寿命检验期间需检查区域予以识别ꎬ特别是选择货物围护系统设计参数时所假定的所有必需的

营运检验和维护ꎮ 货物围护系统的设计、建造和配备应使其能提供到达检查 /检验计划中规定的需要检

查区域的适当通道ꎮ 货物围护系统(包括所有相关内部设备)的设计和建造应确保操作、检查和维护期

间的安全(见 ３. ５)ꎮ

４. ４　 货物围护安全原则

４. ４. １　 围护系统应设有能安全控制通过主屏壁的所有潜在泄漏的完整的液密次屏壁ꎬ并且该次屏

壁能与绝热系统一起防止船舶结构的温度下降至不安全的程度ꎮ
４. ４. ２　 但如果按照 ４. ４. ３ 至 ４. ４. ５ 的适用要求证明同等的安全等级ꎬ次屏壁的尺寸和形状或布置

可予以减小ꎮ
４. ４. ３　 已确定结构失效导致临界状态的可能性极低ꎬ但不能排除主屏壁泄漏可能性的货物围护系

统ꎬ应设有能安全处理泄漏的部分次屏壁和小泄漏保护系统ꎮ 该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１　 达到临界状态前ꎬ能够可靠地探测到的失效形成(例如通过气体探测或检查)ꎬ应具有足够长的

形成时间以采取补救措施ꎻ以及

. ２　 达到临界状态前ꎬ不能安全探测到的失效形成应有比液货舱预计寿命长得多的预计形成时间ꎮ
４. ４. ４　 如果主屏壁的结构失效和泄漏可能性很低且可忽略不计ꎬ则货物围护系统不要求设次屏壁ꎬ

例如 Ｃ 型独立液货舱ꎮ
４. ４. ５　 如果大气压力下的货物温度为 － １０℃或以上ꎬ则不要求设次屏壁ꎮ

４. ５　 与液货舱类型相关的次屏壁

与 ４. ２１ 至 ４. ２６ 中规定的液货舱类型有关的次屏壁应按下表设置ꎮ
大气压力下的货物温度 － １０℃及以上 － １０℃至 － ５５℃ －５５℃以下

基本液货舱类型 不要求设次屏壁 船体可作为次屏壁 要求设单独的次屏壁

整体液货舱
薄膜液货舱
半薄膜液货舱
独立液货舱
－ Ａ 型独立液货舱
－ Ｂ 型独立液货舱
－ Ｃ 型独立液货舱

通常不允许采用此类舱型１

完整的次屏壁

完整的次屏壁２

完整的次屏壁
部分的次屏壁
不要求次屏壁

　 注 １:如按 ４. ２５. １ 的规定ꎬ允许大气压力下货物的温度低于 － １０℃ꎬ则通常应要求设完整的次屏壁ꎮ
　 注 ２:如半薄膜液货舱在各方面均能符合适用于 Ｂ 型独立液货舱的要求(支持方式除外)ꎬ经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ꎬ可同意设置部分的次屏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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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６　 次屏壁的设计

４. ６. １　 如在大气压力下货物温度不低于 － ５５℃ꎬ则基于下列条件船体结构可作为次屏壁:
. １　 按 ４. １９. １. ４ 的要求ꎬ船体材料应能适应于大气压力下的货物温度ꎻ以及

. ２　 设计时应使得不因温度而产生不能接受的船体应力ꎮ
４. ６. ２　 次屏壁应设计成:
. １　 在考虑到 ４. １８. ２. ６ 所述的载荷谱后ꎬ能使其容纳 １５ 天时间的任何预计泄漏的货物ꎮ 但对航行

于特殊航线的船舶可应用不同的衡准ꎻ
. ２　 液货舱内能导致主屏壁失效的物理、机械或操作事件不应损害次屏壁的功能ꎬ反之亦然ꎻ
. ３　 船体结构支持构件或附件的失效不会导致主屏壁和次屏壁液密的丧失ꎻ
. ４　 能以主管机关接受的方式定期检查其有效性ꎮ 这可通过外观检查或压力 /真空试验或按照主管

机关同意的用文件记录的程序进行的其他合适方式ꎻ
. ５　 上述. ４ 中要求的方法应经主管机关认可ꎬ如适用于试验程序ꎬ应包括:
　 . １　 在危及液密有效性之前ꎬ可接受的缺陷尺寸和次屏壁内位置的详细情况ꎻ
　 . ２　 上述. １ 中探测缺陷建议方法之值的精度和范围ꎻ
　 . ３　 如未进行全尺度模型试验ꎬ确定验收衡准使用的缩尺比因子ꎻ以及

　 . ４　 热和机械循环载荷对建议试验有效性的影响ꎻ和
. ６　 应在静横倾角为 ３０°时ꎬ仍能使次屏壁履行其功能要求ꎮ

４. ７　 部分次屏壁和主屏壁小泄漏保护系统

４. ７. １　 ４. ４. ３ 中允许的部分次屏壁应与小泄漏保护系统一起使用并满足 ４. ６. ２ 中的所有要求ꎮ 小

泄漏保护系统应包括探测主屏壁泄漏的手段ꎬ诸如任何液体货物向下进入部分次屏壁的防溅屏障规定ꎬ
以及通过自然蒸发处理液体的装置ꎮ

４. ７. ２　 考虑在主屏壁泄漏的初始探测之后ꎬ部分次屏壁的能力应基于从 ４. １８. ２. ６ 所述的载荷谱中

得到的破损范围所泄漏的货物量予以确定ꎮ 可适当考虑液体蒸发、泄漏率、泵排量以及其他有关因素ꎮ
４. ７. ３　 所要求的液体泄漏探测ꎬ可通过液体传感器或有效使用压力、温度或气体探测系统或任何其

中的组合进行ꎮ

４. ８　 支持装置

４. ８. １　 对于液货舱ꎬ应由船体予以支持ꎬ在液货舱受到 ４. １２ 至 ４. １５ 中规定的静、动载荷作用时(如
适用)ꎬ其支持方式应能防止液货舱本体的移动ꎬ可以允许液货舱在温度变化和船体变形时收缩和膨胀ꎬ
但不能使船体和液货舱出现过大的应力ꎮ

４. ８. ２　 对于独立液货舱ꎬ应设置止浮装置ꎬ且使其能经受 ４. １５. ２ 中规定的载荷而不产生可能危及

船体结构的塑性变形ꎮ
４. ８. ３　 支持构件和支持装置应经受 ４. １３. ９ 和 ４. １５ 中规定的载荷ꎬ但这些载荷无需进行相互组合ꎬ

也不必将这些载荷与波浪诱导载荷进行组合ꎮ

４. ９　 相关结构和设备

４. ９. １　 货物围护系统应设计成能承受相关结构和设备施加的载荷ꎮ 相关结构和设备包括泵塔、货
物气室、货泵和管系、清舱泵和管系、氮气管系、通道舱口、梯子、管系贯穿件、液位表、独立液位报警表、喷
嘴和仪表系统(例如压力、温度和应力表)ꎮ

４. １０　 绝热

４. １０. １　 应按要求设置绝热层ꎬ以防止船体温度降至许用值以下(见 ４. １９. １)并将进入液货舱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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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限制在第 ７ 章使用的压力和温度控制系统能维持的水平ꎮ
４. １０. ２　 在确定绝热性能时ꎬ应适当注意与船上的再液化装置、主推进机械或其他温度控制系统有

关的可接受的蒸发量ꎮ

Ｂ 部分　 设 计 载 荷

４. １１　 一般规定

本节对与 ４. １６、４. １７ 和 ４. １８ 要求有关的应考虑的设计载荷做出规定ꎮ 规定包括:
. １　 载荷种类(永久、功能、环境和意外)和载荷描述ꎻ
. ２　 依据液货舱的类型考虑其载荷范围ꎬ并在下文中更详细地描述ꎻ以及

. ３　 液货舱ꎬ连同其支持结构和其他固定装置ꎬ其设计时应考虑下述载荷的相关组合ꎮ

４. １２　 永久载荷

４. １２. １　 重力载荷

应考虑液货舱和绝热层的重量ꎬ以及塔架和其他附件产生的负荷ꎮ
４. １２. ２　 永久外部载荷

应考虑外部作用在液货舱上的结构和设备的重力载荷ꎮ

４. １３　 功能载荷

４. １３. １　 由于液货舱系统操作使用而产生的载荷应归类为功能载荷ꎮ 应考虑确保在所有设计条件

下液货舱系统完整性所必需的所有功能载荷ꎮ 在确定功能载荷时ꎬ至少应考虑下列适用衡准的影响:
. １　 内部压力ꎻ
. ２　 外部压力ꎻ
. ３　 热载荷ꎻ
. ４　 振动ꎻ
. ５　 相互作用载荷ꎻ
. ６　 与建造和安装相关的载荷ꎻ
. ７　 试验载荷ꎻ
. ８　 静横倾载荷ꎻ以及

. ９　 货物重量ꎮ
４. １３. ２　 内部压力

. １　 在包括 ４. １３. ２. ２ 的所有情况下ꎬＰ０ 均不得小于释放阀的最大调定值(ＭＡＲＶＳ)ꎮ

. ２　 对于无温度控制装置和其货物压力仅由环境温度支配的液货舱ꎬＰ０ 应不得低于在温度为 ４５℃
时的货物蒸气表压ꎬ但下列除外:

　 . １　 对于航行于限制航区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可以接受更低的环境温度值ꎮ 反之ꎬ可要求较高的环

境温度值ꎻ以及

　 . ２　 对于在限制期限内航行的船舶ꎬＰ０ 可基于航行期间的实际压力上升进行计算ꎬ并考虑液货舱

的任何绝热情况ꎮ
　 . ３　 经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ꎬ并符合 ４. ２１ 至 ４. ２６ 规定对各类液货舱的限制条件ꎬ可接受在动载荷

降低的场所特定条件下(港口或其他场所)ꎬ采用高于 Ｐ０ 的蒸气压力 Ｐｈꎮ 来自本段落方法的任何释放阀

设定应记录在«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中ꎮ
　 . ４　 内部压力 Ｐｅｑ为蒸气压力 Ｐ０ 或 Ｐｈ 加最大相关动态液体压力 Ｐｇｄꎬ但不包括液体晃荡载荷的影

响ꎮ 对相关动态液体压力 Ｐｇｄ的指导公式ꎬ见 ４. ２８. １ꎮ
４. １３. ３　 外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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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部压力载荷ꎬ应根据液货舱的任一部位可能同时承受的最小内部压力和最大外部压力的差值

予以确定ꎮ
４. １３. ４　 热载荷

４. １３. ４. １　 对于拟用于载运温度低于 － ５５℃的货物的液货舱ꎬ应考虑冷却期间的瞬态热载荷ꎮ
４. １３. ４. ２　 当所设计的支持装置或附件和营运温度可能会引起较大的热应力时ꎬ其货物围护系统应

考虑稳态热载荷(见 ７. ２)ꎮ
４. １３. ５　 振动

应考虑振动对货物围护系统潜在的损坏影响ꎮ
４. １３. ６　 相互作用载荷

应考虑货物围护系统和船体结构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静载荷分量以及相关结构和设备产生的载荷ꎮ
４. １３. ７　 与建造和安装相关的载荷

应考虑与结构和安装相关的载荷或条件ꎬ例如起重ꎮ
４. １３. ８　 试验载荷

应考虑对应于 ４. ２１ 至 ４. ２６ 中所述的货物围护系统试验的载荷ꎮ
４. １３. ９　 静横倾载荷

应考虑对应于在 ０°到 ３０°范围内的最不利的静横倾角的载荷ꎮ
４. １３. １０　 其他载荷

应考虑未特别提及但对货物围护系统有影响的任何其他载荷ꎮ

４. １４　 环境载荷

环境载荷定义为作用在货物围护系统上ꎬ由周围环境产生ꎬ且未归类为永久、功能或意外载荷的

载荷ꎮ
４. １４. １　 船舶运动产生的载荷

４. １４. １. １　 在确定动载荷时ꎬ应考虑船舶在其使用寿命期间在不规则海况中所经历的船舶运动长期

分布ꎮ 对于必要的减速和航向的变化ꎬ可考虑动载荷的折减ꎮ
４. １４. １. ２　 船舶运动应包括纵荡、横荡、垂荡、横摇、纵摇和首摇ꎮ 在估算作用于液货舱的加速度时ꎬ

其作用点应在液货舱的重心处ꎬ且包括下列分量:
. １　 垂向加速度:垂荡、纵摇以及可能的横摇(垂直于船舶基线)的运动加速度ꎻ
. ２　 横向加速度:横荡、首摇和横摇的运动加速度ꎻ以及横摇的重力分量ꎻ和
. ３　 纵向加速度:纵荡和纵摇的运动加速度ꎻ以及纵摇的重力分量ꎮ
４. １４. １. ３　 应提议由船舶运动引起的加速度预报方法ꎬ并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４. １４. １. ４　 加速度分量的指导公式见 ４. ２８. ２ꎮ
４. １４. １. ５　 对于限制航区营运的船舶ꎬ可给予特别考虑ꎮ
４. １４. ２　 动态相互作用载荷

应考虑货物围护系统和船体结构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动载荷分量ꎬ包括相关结构和设备产生的

载荷ꎮ
４. １４. ３　 晃荡载荷

４. １４. ３. １　 货物围护系统和内部构件上的晃荡载荷应基于许用充装高度进行评估ꎮ
４. １４. ３. ２　 当预计存在较为显著的晃荡诱导载荷时ꎬ应要求进行专门的试验和计算ꎬ范围覆盖拟定

充装高度的整个范围ꎮ
４. １４. ４　 雪和冰载荷

如相关ꎬ应考虑雪和结冰情况ꎮ
４. １４. ５　 冰区航行引起的载荷

对于拟在冰区航行的船舶ꎬ应考虑由于冰区航行而引起的载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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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５　 意外载荷

意外载荷定义为在异常和意外情况下ꎬ施加在货物围护系统及其支持装置上的载荷ꎮ
４. １５. １　 碰撞载荷

应基于满载工况下的货物围护系统确定碰撞载荷ꎬ向前惯性力为 ０. ５ｇꎬ向后惯性力为 ０. ２５ｇꎬ其中 ｇ
为重力加速度ꎮ

４. １５. ２　 船舶进水引起的载荷

对于独立液货舱ꎬ在设计止浮垫块和支持船体结构时ꎬ应考虑进水至夏季载重吃水的货舱处所中ꎬ由
于空舱的浮力产生的载荷ꎮ

Ｃ 部分　 结构完整性

４. １６　 一般规定

４. １６. １　 结构设计应确保液货舱具有足够的承受所有相关载荷的能力和足够的安全裕量ꎮ 应考虑

塑性变形、屈曲、疲劳和丧失液密和气密的可能性ꎮ
４. １６. ２　 货物围护系统的结构完整性应针对货物围护系统类型ꎬ证明其符合 ４. ２１ 至 ４. ２６ 的适用

要求ꎮ
４. １６. ３　 具有新颖设计且与 ４. ２１ 至 ４. ２６ 中所述显著不同的货物围护系统的结构完整性ꎬ应证明其

符合 ４. ２７ꎬ以确保保持本章中规定的总体安全等级ꎮ

４. １７　 结构分析

４. １７. １　 分析

４. １７. １. １　 设计分析应基于接受的静力学、动力学和材料强度原则ꎮ
４. １７. １. ２　 可使用简化方法或简化分析计算载荷影响ꎬ只要其是保守的ꎮ 模型试验可与理论计算一

起使用或代替理论计算ꎮ 如果理论方法不适当ꎬ可要求模型或全尺度试验ꎮ
４. １７. １. ３　 在确定动载荷的响应时ꎬ应考虑动力影响(如其可能影响结构完整性)ꎮ
４. １７. ２　 载荷情形

４. １７. ２. １　 对于货物围护系统的每个位置或部分ꎬ以及应分析的每个可能的失效模式ꎬ应考虑可能

同时作用的所有相关载荷组合ꎮ
４. １７. ２. ２　 应考虑建造、装卸、试验和营运期间所有相关阶段最不利的情形和条件ꎮ
４. １７. ３　 当分别计算静应力和动应力时ꎬ除非有其他计算方法能证明其恰当ꎬ总应力应按下式计算:

σｘ ＝ σｘ. ｓｔ ± ∑(σｘ. ｄｙｎ) ２

σｙ ＝ σｙ. ｓｔ ± ∑(σｙ. ｄｙｎ) ２

σｚ ＝ σｚ. ｓｔ ± ∑(σｚ. ｄｙｎ) ２

tｘｙ ＝ tｘｙ. ｓｔ ± ∑(tｘｙ. ｄｙｎ) ２

tｘｚ ＝ tｘｚ. ｓｔ ± ∑(tｘｚ. ｄｙｎ) ２

tｙｚ ＝ tｙｚ. ｓｔ ± ∑(tｙｚ. ｄｙｎ) ２

式中:σｘ. ｓｔꎬσｙ. ｓｔꎬσｚ. ｓｔꎬtｘｙ. ｓｔꎬtｘｚ. ｓｔ和 tｙｚ. ｓｔ为静应力ꎻ且
σｘ. ｄｙｎꎬσｙ. ｄｙｎꎬσｚ. ｄｙｎꎬtｘｙ. ｄｙｎꎬtｘｚ. ｄｙｎ和 tｙｚ. ｄｙｎ为动应力ꎮ
上述各值应从加速度分量和因变形和扭转引起的船体应变分量中分别予以确定ꎮ

４. １８　 设计条件

设计时ꎬ对于所有相关载荷情形和设计条件ꎬ应考虑所有相关失效模式ꎮ 设计条件见本章较前部分ꎬ
载荷情形见 ４. １７.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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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８. １　 极限设计条件

结构能力可通过试验或分析确定ꎬ或计及弹性和塑料材料特性的简化线弹性分析或本规则规定予以

确定ꎮ
４. １８. １. １　 应考虑塑性变形和屈曲ꎮ
４. １８. １. ２　 分析应基于的特征载荷值如下:
永久载荷:预期值

功能载荷:规定值

环境载荷:对于波浪载荷:１０８ 次波浪遭遇期间所遇到的最可能的最大载荷

４. １８. １. ３　 针对极限强度评估ꎬ应使用下列材料参数:
. １. １　 Ｒｅ———标定的室温下屈服应力下限值(Ｎ / ｍｍ２)ꎮ 如在应力—应变曲线上无明显的屈服应力ꎬ

则可采用 ０. ２％条件的验证应力ꎮ
. １. ２　 Ｒｍ———标定的室温下抗拉强度下限值(Ｎ / ｍｍ２)ꎮ
若低匹配焊缝(即焊接金属的抗拉强度低于母材的抗拉强度)不可避免ꎬ如一些铝合金焊接接头ꎬ应

采用热处理后 Ｒｅ 或 Ｒｍ 的相应值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横向焊接抗拉强度应不小于母材的实际屈服强度ꎮ 如

不能做到ꎬ货物围护系统的焊接结构不能采用该类材料制造而成ꎮ
. ２　 上述性能应与材料标定的机械性能的下限值相一致ꎬ包括制造状态的焊缝金属ꎮ 经主管机关特

别考虑后ꎬ可考虑提高低温下的屈服应力和抗拉强度ꎮ 对于作为材料性能依据的温度ꎬ应在 １. ４ 要求的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内予以注明ꎮ
４. １８. １. ４　 相当应力 σｃ(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ꎬ Ｈｕｂｅｒ)ꎬ应按下式确定:

σｃ ＝ σ２
ｘ ＋ σ２

ｙ ＋ σ２
ｚ － σｘσｙ － σｘσｚ － σｙσｚ ＋ ３(t２

ｘｙ ＋ t２
ｘｚ ＋ t２

ｙｚ)
式中:σｘ———ｘ 方向的总正应力ꎻ

σｙ———ｙ 方向的总正应力ꎻ
σｚ———ｚ 方向的总正应力ꎻ
tｘｙ———ｘ － ｙ 平面的总剪应力ꎻ
tｘｚ———ｘ － ｚ 平面的总剪应力ꎻ以及

tｙｚ———ｙ － ｚ 平面的总剪应力ꎮ
上述之值应按 ４. １７. ３ 所述进行计算ꎮ
４. １８. １. ５　 除第 ６ 章所涉及的材料外ꎬ用于材料的许用应力应得到主管机关的认可ꎮ
４. １８. １. ６　 根据疲劳分析、裂纹扩展分析和屈曲准则ꎬ可对应力作进一步的限制ꎮ
４. １８. ２　 疲劳设计条件

４. １８. ２. １　 疲劳设计条件是与累积循环载荷相关的设计条件ꎮ
４. １８. ２. ２　 如要求疲劳分析ꎬ疲劳载荷的累积效应应满足:

∑
ｎｉ

Ｎｉ
＋

ｎＬｏａｄｉｎｇ

ＮＬｏａｄｉｎｇ
≤Ｃｗ

式中:ｎｉ———液货舱的使用寿命期间每一应力水平的应力循环次数ꎻ
Ｎｉ———按照韦勒(Ｓ￣Ｎ)曲线ꎬ相应的应力水平在达到断裂时的循环次数ꎻ

ｎＬｏａｄｉｎｇ———液货舱的使用寿命期间装卸循环次数ꎬ不少于 １０００①ꎮ 装卸循环包括完整的压力和热循环ꎻ
ＮＬｏａｄｉｎｇ———由于装卸产生的疲劳载荷达到断裂时的循环次数ꎻ和

ＣＷ———最大许用累积疲劳损伤率ꎮ
疲劳破损应基于液货舱的设计寿命ꎬ但不小于 １０８ 的波浪遭遇ꎮ
４. １８. ２. ３　 如有要求ꎬ应对货物围护系统进行计及货物围护系统预期寿命期间内所有疲劳载荷及其

适当组合的疲劳分析ꎮ 应对各种充装工况予以考虑ꎮ

８８１
① １０００ 次循环通常对应于 ２０ 年的操作ꎮ



４. １８. ２. ４. １　 分析中使用的设计 Ｓ￣Ｎ 曲线ꎬ应适用于材料和焊接件、结构细节、制造程序和预期的适

用应力状况ꎮ
４. １８. ２. ４. ２　 Ｓ￣Ｎ 曲线应基于对应于至最终失效的相关实验数据的平均值减去两倍标准差曲线的

９７. ６％的幸存概率ꎮ 使用通过不同方式得到的 Ｓ￣Ｎ 曲线ꎬ应要求调整 ４. １８. ２. ７ 至 ４. １８. ２. ９ 中规定的可

接受的 Ｃｗ 值ꎮ
４. １８. ２. ５　 分析应基于的特征载荷值如下:
永久载荷:预期值

功能载荷:规定值或规定的历史值

环境载荷:预期载荷历史值ꎬ但不小于 １０８ 循环ꎮ
如使用简化的动载谱评估疲劳寿命ꎬ则其应经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ꎮ
４. １８. ２. ６. １　 如按 ４. ４. ３ 的规定减小次屏壁的尺寸ꎬ应进行疲劳裂纹增长的断裂力学分析ꎬ以确定:
. １　 结构中的裂纹扩展路径ꎻ
. ２　 裂纹增长速度ꎻ
. ３　 裂纹扩展导致液货舱泄漏所要求的时间ꎻ
. ４　 贯穿厚度的裂纹尺寸和形状ꎻ以及

. ５　 可探测到的裂纹达到临界状态所要求的时间ꎮ
断裂力学通常基于试验数据的平均值加上两倍标准差得到的裂纹增长数据ꎮ
４. １８. ２. ６. ２　 分析裂纹扩展时ꎬ考虑到适用的许用无损探伤和目视检查衡准ꎬ应假定使用检查方法

所不能探测到的最大初始裂纹ꎮ
４. １８. ２. ６. ３　 在 ４. １８. ２. ７ 中规定的条件下进行的裂纹扩展分析:可采用为期 １５ 天的简化载荷分布

和顺序ꎮ 该分布可由图 ４. ４ 所示得到ꎮ 如同 ４. １８. ２. ８ 和 ４. １８. ２. ９ 中更长时间的载荷分布和顺序ꎬ应经

主管机关认可ꎮ
４. １８. ２. ６. ４　 如适用ꎬ布置应符合 ４. １８. ２. ７ 至 ４. １８. ２. ９ꎮ
４. １８. ２. ７　 对于能通过泄漏探测可靠地探测到的失效:
Ｃｗ 应小于或等于 ０. ５ꎮ
从泄漏探测点至达到临界状态ꎬ预计剩余失效发展时间应不少于 １５ 天ꎬ但对航行于特殊航线的船

舶ꎬ可实施不同的要求ꎮ
４. １８. ２. ８　 对于不能通过泄漏探测到ꎬ但能在营运检查时可靠地探测到的失效:
Ｃｗ 应小于或等于 ０. ５ꎮ
从营运检查方法不能探测到的最大裂纹至达到临界状态ꎬ预计剩余失效发展时间应不少于检查间隔

的 ３ 倍ꎮ
４. １８. ２. ９　 在液货舱的特定位置ꎬ如不能确保有效的缺陷或裂纹增长的探测ꎬ应至少使用如下更严

格的疲劳验收衡准:
Ｃｗ 应小于或等于 ０. １ꎮ
从假定的初始缺陷至达到临界状态ꎬ预计的失效发展时间应不少于液货舱使用寿命的 ３ 倍ꎮ
４. １８. ３　 意外设计条件

４. １８. ３. １　 意外设计条件是针对发生概率极低的意外载荷的设计条件ꎮ
４. １８. ３. ２　 分析应基于的特征值如下:
永久载荷:预期值

功能载荷:规定值

环境载荷:规定值

意外载荷:规定值或预期值

４. １８. ３. ３　 不需要将 ４. １３. ９ 和 ４. １５ 中所述的载荷进行相互组合ꎬ也不必将这些载荷与波浪诱导载

荷进行组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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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部分　 材料和构造

４. １９　 材料

４. １９. １　 构成船舶结构的材料

４. １９. １. １　 为确定船体结构中使用的板和型材的等级ꎬ当货物温度低于 － １０℃时ꎬ应对所有液货舱

进行温度计算ꎮ 计算时应进行下列假定:
. １　 应假定所有液货舱的主屏壁处于货物温度ꎻ
. ２　 除. １ 外ꎬ如要求设置完整的或部分的次屏壁ꎬ仅对任一液货舱假定其处于大气压力下的货物温度ꎻ
. ３　 对于全球航行ꎬ环境温度应取空气为 ５℃和海水为 ０℃ꎮ 对于在限制航区营运的船舶ꎬ主管机关

可允许采用较高的环境温度ꎮ 反之ꎬ对于在冬季月份预期会有较低温度的区域航行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可

规定较低的环境温度ꎻ
. ４　 应假定空气和海水都是静止的ꎬ即无强制对流调节ꎻ
. ５　 应假定船舶整个寿命期间由于诸如 ４. １９. ３. ６ 和 ４. １９. ３. ７ 中规定的热和机械老化、压实、船舶

运动和液货舱振动等因素而使绝热性能降低ꎻ
. ６　 如适用ꎬ应考虑泄漏货物蒸发所产生的冷却效应ꎻ
. ７　 可按照 ４. １９. １. ５ 进行船体加热ꎬ只要加热装置符合 ４. １９. １. ６ꎻ
. ８　 除 ４. １９. １. ５ 所述外ꎬ对于任何加热方式均不予认定ꎻ以及

. ９　 对于连接内外层壳体的构件ꎬ在确定其钢材级别时可取平均温度ꎮ
本段所述的设计中所选用的环境温度ꎬ应在 １. ４. ４ 要求的«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内予以

注明ꎮ
４. １９. １. ２　 船体的外板和甲板以及所有与之相连的扶强材均应符合公认标准的要求ꎮ 如果由于货

物温度的影响使设计条件下的材料计算温度处于 － ５℃以下ꎬ则材料应符合表 ６. ５ 的规定ꎮ
４. １９. １. ３　 由于货物温度的影响使设计条件下的计算温度在 ０℃以下且未构成次屏壁的所有其他

船体结构的材料也应符合表 ６. ５ 的规定ꎮ 本要求包括支持液货舱的船体结构、内底板、纵舱壁板、横舱壁

板、肋板、强肋骨、桁材以及所有相连的扶强构件ꎮ
４. １９. １. ４　 构成次屏壁的船体材料应符合表 ６. ２ 的要求ꎮ 若次屏壁是由甲板或舷侧外板构成ꎬ则表

６. ２ 所要求的材料级别应予以延伸到邻接的甲板或舷侧外板的适当范围(如适用)ꎮ
４. １９. １. ５　 可采用对船体结构材料进行加热的方法ꎬ以确保其材料温度不会降至低于表 ６. ５ 规定的

材料等级的最低允许值ꎮ 在进行 ４. １９. １. １ 要求的计算时ꎬ可按下列进行加热:
. １　 对于任何横向船体结构ꎻ
. ２　 对于 ４. １９. １. ２ 和 ４. １９. １. ３ 中所述的纵向船体结构ꎬ如果已规定较低的环境温度ꎬ但只要这些

材料在不进行加热计算时也能适应于空气为 ５℃和海水为 ０℃的温度条件ꎻ以及

. ３　 作为. ２ 的替代ꎬ对于液货舱之间的纵向舱壁ꎬ可进行加热ꎬ只要这些材料适应于最低设计温度

－ ３０℃ꎬ或比 ４. １９. １. １ 中确定的温度低 ３０℃ꎬ取小者ꎮ 在此情况下ꎬ无论这些舱壁是否视作有效ꎬ船舶总

纵强度应符合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 ３￣１ 条的要求ꎮ
４. １９. １. ６　 在 ４. １９. １. ５ 中所述的加热措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 １　 应将加热系统布置成当该系统的任一部分失效时ꎬ备用加热设备仍能保持不低于 １００％的理论

热载荷ꎻ
. ２　 加热系统应认作为一种必需的辅助系统ꎮ 按照 ４. １９. １. ５. １ 设置的系统中ꎬ至少有一套ꎬ其所有

的电气部件应由应急电源供电ꎻ以及

. ３　 加热系统的设计和构造应包括在主管机关进行围护系统的认可中ꎮ
４. １９. ２　 主屏壁和次屏壁的材料

４. １９. ２. １　 用于建造不构成船体的主屏壁和次屏壁的金属材料应适于其可能承受的设计载荷ꎬ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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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表 ６. １、６. ２ 或 ６. ３ 的规定ꎮ
４. １９. ２. ２　 考虑到其可能承受的设计载荷、性能和预定的用途ꎬ主屏壁和次屏壁中使用的ꎬ但表 ６. １、

６. ２ 或 ６. ３ 未涉及的非金属或金属材料ꎬ可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４. １９. ２. ３　 如果非金属材料(包括复合材料)用于或纳入主屏壁或次屏壁ꎬ应视适用情况对其进行

下列性能试验ꎬ以确保适合于拟定的用途:
. １　 与货物的相容性ꎻ
. ２　 抗老化性ꎻ
. ３　 力学性能ꎻ
. ４　 热膨胀和收缩ꎻ
. ５　 耐磨性ꎻ
. ６　 凝聚性ꎻ
. ７　 抗振性能ꎻ
. ８　 防火和阻止火焰传播的性能ꎻ以及

. ９　 耐疲劳破坏和裂纹扩展性ꎮ
４. １９. ２. ４　 如适用时ꎬ应在营运中预计出现的最高温度和低于最低设计温度 ５℃之间的范围内对上

述性能进行试验ꎬ但不低于 － １９６℃ꎮ
４. １９. ２. ５. １　 如果包括复合材料的非金属材料用于主屏壁和次屏壁ꎬ连接过程也应如上述进行试验ꎮ
４. １９. ２. ５. ２　 使用非金属材料建造主屏壁和次屏壁的指导见附录 １ꎮ
４. １９. ２. ６　 可考虑在主屏壁和次屏壁中使用非防火和阻止火焰传播的材料ꎬ只要其受适当的系统ꎬ

例如永久惰性气体环境ꎬ保护或设有耐火屏壁ꎮ
４. １９. ３　 货物围护系统中使用的绝热和其他材料

４. １９. ３. １　 货物围护系统中使用的承载绝热和其他材料应适于设计载荷ꎮ
４. １９. ３. ２　 如适用ꎬ货物围护系统中使用的绝热和其他材料应具有下列性能ꎬ以确保其适合于拟定

的用途:
. １　 与货物的相容性ꎻ
. ２　 在货物中的可溶性ꎻ
. ３　 货物的吸收作用ꎻ
. ４　 收缩量ꎻ
. ５　 抗老化性ꎻ
. ６　 封闭气泡含量ꎻ
. ７　 密度ꎻ
. ８　 力学性能ꎬ能经受货物和其他载荷影响ꎬ热膨胀和收缩ꎻ
. ９　 耐磨性ꎻ
. １０　 凝聚性ꎻ
. １１　 热传导性ꎻ
. １２　 抗振性能ꎻ
. １３　 防火和阻止火焰传播的性能ꎻ以及

. １４　 耐疲劳破坏和裂纹扩展的性能ꎮ
４. １９. ３. ３　 如适用ꎬ应在营运中预计出现的最高温度和低于最低设计温度 ５℃之间的范围内对上述

性能进行试验ꎬ但不低于 － １９６℃ꎮ
４. １９. ３. ４　 由于所处位置或环境条件的原因ꎬ绝热材料应具有适当的防火和阻止火焰传播的性能ꎬ并

应受到足够的保护ꎬ以防止水蒸汽的渗透和机械损伤ꎮ 如果绝热层位于露天甲板或以上并在液货舱罩贯穿

处ꎬ应具有符合公认标准的适当的耐火性能或覆盖具有低播焰性ꎬ并形成有效的认可蒸气密封的材料ꎮ
４. １９. ３. ５　 在未永久惰化的货舱处所中ꎬ可使用不满足公认的耐火标准的绝热层ꎬ只要其表面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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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低播焰性并形成有效的认可蒸气密封的材料ꎮ
４. １９. ３. ６　 应在适当老化的样品上进行绝热层的热传导性试验ꎮ
４. １９. ３. ７　 当采用粉末或颗粒状绝热层时ꎬ应采取措施减少营运中的材料压实ꎬ保持要求的热传导

性ꎬ同时防止对货物围护系统增加任何不适当的压力ꎮ

４. ２０　 建造工艺

４. ２０. １　 焊缝设计

４. ２０. １. １　 对独立液货舱壳体的所有焊接接头ꎬ均应采用全焊透型的平面内对接焊ꎮ 仅对于气室和

壳体的连接ꎬ可根据焊接工艺认可试验的结果采用全焊透型 Ｔ 型焊接ꎮ 除气室上的小型贯穿件外ꎬ一般

也应将喷管焊缝设计成全焊透型ꎮ
４. ２０. １. ２　 Ｃ 型独立液货舱和主要以曲面构成的 Ｂ 型独立液货舱液密主屏壁的焊接接头的细节ꎬ应

满足以下要求:
. １　 所有纵向和环形接头均应为对接、全焊透、双面 Ｖ 型坡口或单面 Ｖ 型坡口形式ꎬ对于全焊透的

对接焊缝ꎬ应采用双面焊或使用衬垫环ꎮ 若使用衬垫环ꎬ除很小的处理用压力容器外ꎬ焊后应除去衬垫

环ꎮ 根据对焊接工艺认可试验的结果ꎬ亦可采用其他的坡口形式ꎻ以及

. ２ 对于液货舱本体和气室之间以及气室和有关的附件之间的连接接头的斜坡口ꎬ应按主管机关接

受的标准进行设计ꎮ 容器上连接喷管、气室或其他贯通件的焊缝以及法兰与容器或喷管连接的所有焊缝

均应为全焊透型焊缝ꎮ
４. ２０. １. ３　 如适用ꎬ除 ４. ２０. ３ 中之规定ꎬ所有建造过程和试验应按照第 ６ 章的适用规定进行ꎮ
４. ２０. ２　 粘合和其他连接过程的设计

粘合(或用除焊接外的一些其他过程连接)接头的设计应考虑连接过程的强度特征ꎮ
４. ２０. ３　 试验

４. ２０. ３. １　 所有液货舱和处理用压力容器应按照适用于液货舱类型的 ４. ２１ 至 ４. ２６ 进行静水压或

静水压气动试验ꎮ
４. ２０. ３. ２　 所有液货舱应进行密性试验ꎬ该密性试验可与 ４. ２０. ３. １ 中所述的压力试验一起进行ꎮ
４. ２０. ３. ３　 关于对次屏壁的检查要求ꎬ在所有情况下ꎬ均由主管机关确定ꎬ并考虑到屏壁的可达性

(见 ４. ６. ２)ꎮ
４. ２０. ３. ４　 对于设有新颖 Ｂ 型独立液货舱或按照 ４. ２７ 设计的液货舱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可要求至少

应在一个原型液货舱及其支持结构上使用应变仪或其他适当的设备进行测量ꎬ以确认其应力水平ꎮ 对于

Ｃ 型独立液货舱ꎬ根据其构造及其支持构件和附件的布置ꎬ也可要求作类似的测量ꎮ
４. ２０. ３. ５　 应按照检验程序和 １. ４ 的要求以及主管机关的要求ꎬ在首次满载及卸货期间验证货物围

护系统的整体性能符合设计参数ꎮ 对于验证设计参数所必要的部件和设备性能的记录ꎬ应予以保存ꎬ并
可供主管机关使用ꎮ

４. ２０. ３. ６　 如果按 ４. １９. １. ５ 和 ４. １９. １. ６ 的规定设有加热装置ꎬ则应对所要求的热量输出和热量分

布进行试验ꎮ
４. ２０. ３. ７　 在第 １ 次载货航行时或之后ꎬ应立即对货物围护系统冷点进行检查ꎮ 不能进行目视检查

的绝热表面的完整性检查应按照公认标准进行ꎮ

Ｅ 部分　 液货舱类型

４. ２１　 Ａ 型独立液货舱

４. ２１. １　 设计基础

４. ２１. １. １　 Ａ 型独立液货舱系指按照公认标准ꎬ应用传统的船舶结构分析程序进行设计的液货舱ꎮ
如果这种液货舱主要是由平面构成ꎬ则其设计蒸气压力 Ｐ０ 应小于 ０. ０７ ＭＰ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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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１. １. ２　 如在大气压力下货物温度低于 － １０℃ꎬ则应按 ４. ５ 要求设置完整的次屏壁ꎮ 次屏壁应按

照 ４. ６ 设计ꎮ
４. ２１. ２　 结构分析

４. ２１. ２. １　 结构分析应考虑到 ４. １３. ２ 中所述的内部压力和与支持和键固系统ꎬ以及船体的适当部

分相互作用的载荷予以进行ꎮ
４. ２１. ２. ２　 对于在本规则要求中没有包括的某些部件ꎬ如支持结构ꎬ在尽可能计及 ４. １２ 至 ４. １５ 所

述的载荷和支持结构处的船舶变形后ꎬ应采用直接计算法确定其应力ꎮ
４. ２１. ２. ３　 应将具有支持构件的液货舱设计成能承受 ４. １５ 中规定的意外载荷ꎮ 无需将这些载荷进

行相互组合ꎬ也不必将这些载荷与环境载荷进行组合ꎮ
４. ２１. ３　 极限设计条件

４. ２１. ３. １　 对于主要由平面构成的液货舱ꎬ主要构件和次要构件(扶强材、强肋骨、纵桁、桁材)的名

义薄膜应力ꎬ如按经典的分析方法进行计算ꎬ对于镍钢、碳锰钢、奥氏体钢和铝合金ꎬ应不超过 Ｒｍ / ２. ６６ 或

Ｒｅ / １. ３３ 的较小值ꎬ其中ꎬＲｍ 和 Ｒｅ 见 ４. １８. １. ３ 的定义ꎮ 然而ꎬ如对主要构件进行了详细计算ꎬ４. １８. １. ４
中定义的等效应力 σｃ 可超过上述数值ꎬ增加到主管机关可接受的应力值ꎮ 计算时应考虑到弯曲、剪切、
轴向和扭转变形ꎬ以及由于双层底和液货舱底的变形而引起的船体和液货舱的相互作用力影响ꎮ

４. ２１. ３. ２　 对于液货舱周界的结构尺寸ꎬ在计及 ４. １３. ２ 规定的内部压力和 ４. ３. ５ 要求的任何腐蚀

裕量的情况下ꎬ至少应满足主管机关对深舱的要求ꎮ
４. ２１. ３. ３　 应检查液货舱结构是否具有潜在的屈曲ꎮ
４. ２１. ４　 意外设计条件

４. ２１. ４. １　 液货舱和液货舱支持构件应设计成能承受 ４. ３. ４. ３ 和 ４. １５ 中规定的相关意外载荷和设

计条件ꎮ
４. ２１. ４. ２　 承受 ４. １５ 中规定的意外载荷时ꎬ考虑到较低的发生概率ꎬ应力应符合 ４. ２１. ３ 中规定的ꎬ

且作恰当修正的验收衡准ꎮ
４. ２１. ５　 试验

所有 Ａ 型独立液货舱均应进行静水压或静水压气动试验ꎮ 该试验应使其应力尽可能接近设计应力ꎬ
并使液货舱顶的压力至少相当于释放阀的最大调定值ꎮ 当进行静水压气动试验时ꎬ其试验条件应尽可能

模拟液货舱及其支持结构的设计载荷情况ꎬ包括动态分量ꎬ同时避免引起永久变形的应力水平ꎮ

４. ２２　 Ｂ 型独立液货舱

４. ２２. １　 设计基础

４. ２２. １. １　 Ｂ 型独立液货舱系指采用模型试验、精确分析手段和分析方法确定应力水平、疲劳寿命

和裂纹扩展特性进行设计的液货舱ꎮ 如果这类液货舱主要由平面构成(棱柱形液货舱)ꎬ则其设计蒸气

压力 Ｐ０ 应小于 ０. ０７ＭＰａꎮ
４. ２２. １. ２　 如在大气压力下货物温度低于 － １０℃ꎬ则应按 ４. ５ 要求设置具有小泄漏保护系统的部分

次屏壁ꎮ 小泄漏保护系统应按照 ４. ７ 设计ꎮ
４. ２２. ２　 结构分析

４. ２２. ２. １　 在确定结构对下列情况的适应性时ꎬ应考虑所有动、静载荷的影响:
. １　 塑性变形ꎻ
. ２　 屈曲ꎻ
. ３　 疲劳破坏ꎻ以及

. ４　 裂纹扩展ꎮ
应进行有限元分析或类似方法的分析和断裂力学分析或其他等效的方法ꎮ
４. ２２. ２. ２　 应采用三维分析法评估应力水平ꎬ包括与船体的相互作用ꎮ 该分析模型应包括液货舱及

其支持和键固系统ꎬ以及船体的适当部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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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２. ２. ３　 对于不规则波浪中特定的船舶加速度和运动ꎬ以及船舶及其液货舱对这些力和运动的响

应ꎬ均应进行完整的分析ꎬ除非这些数据可从类似的船舶中获得ꎮ
４. ２２. ３　 极限设计条件

４. ２２. ３. １　 塑性变形

４. ２２. ３. １. １　 对于由回转体构成主要结构的 Ｂ 型独立液货舱ꎬ其许用应力应满足:
σｍ≤ｆ

σＬ≤１. ５ｆ
σｂ≤１. ５Ｆ

σＬ ＋ σｂ≤１. ５Ｆ
σｍ ＋ σｂ≤１. ５Ｆ

σｍ ＋ σｂ ＋ σｇ≤３. ０Ｆ
σＬ ＋ σｂ ＋ σｇ≤３. ０Ｆ

式中:σｍ———等效总体主膜应力ꎻ
σＬ———等效局部主膜应力ꎻ
σｂ———等效主弯曲应力ꎻ
σｇ———等效二阶应力ꎻ
ｆ———Ｒｍ / Ａ 或 Ｒｅ / Ｂꎬ取小者ꎻ以及

Ｆ———Ｒｍ / Ｃ 或 Ｒｅ / Ｄꎬ取小者ꎮ
Ｒｍ 和 Ｒｅ 见 ４. １８. １. ３ 中的定义ꎮ σｍ、σＬ、σｂ 和 σｇꎬ参见 ４. ２８. ３ 中应力分类的定义ꎮ 对于 Ａ 和 Ｂ 值ꎬ

应在«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内予以注明ꎬ且至少应为下表中所列的最小值:
镍钢和碳锰钢 奥氏体钢 铝合金

Ａ ３ ３. ５ ４

Ｂ ２ １. ６ １. ５

Ｃ ３ ３ ３

Ｄ １. ５ １. ５ １. ５

　 　 考虑到主管机关接受的设计条件ꎬ上述数字可予以变更ꎮ
４. ２２. ３. １. ２　 对于主要由平面构成的 Ｂ 型独立液货舱ꎬ用于有限元分析的许用膜相当应力应不

超过:
. １　 对于镍钢和碳锰钢ꎬＲｍ / ２ 或 Ｒｅ / １. ２ꎬ取小者ꎻ
. ２　 对于奥氏体钢ꎬＲｍ / ２. ５ 或 Ｒｅ / １. ２ꎬ取小者ꎻ以及

. ３　 对于铝合金ꎬＲｍ / ２. ５ 或 Ｒｅ / １. ２ꎬ取小者ꎮ
考虑到应力的位置、应力分析方法和主管机关接受的设计条件ꎬ上述数字可予以修正ꎮ
４. ２２. ３. １. ３　 壳板的厚度和扶强材的尺寸应不小于对 Ａ 型独立液货舱的要求ꎮ
４. ２２. ３. ２　 屈曲

承受外部压力和引起压应力的其他载荷的液货舱ꎬ应按照公认标准进行屈曲强度分析ꎮ 方法应充分

考虑到理论和实际屈曲应力值之间的差别ꎻ此差别是由于板边对中失误、缺乏平直、椭圆度以及在规定弧

长或弦长范围内存在的失圆度而引起的ꎮ
４. ２２. ４　 疲劳设计条件

４. ２２. ４. １　 应按照 ４. １８. ２ 进行疲劳和裂纹扩展评估ꎮ 根据缺陷的可探测性ꎬ验收衡准应符合 ４. １８. ２. ７、
４. １８. ２. ８ 或 ４. １８. ２. ９ꎮ

４. ２２. ４. ２　 疲劳分析应考虑建造公差ꎮ
４. ２２. ４. ３　 如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ꎬ可要求做模型试验ꎬ以确定应力集中系数和结构单元的疲劳寿命ꎮ
４. ２２. ５　 意外设计条件

４. ２２. ５. １　 液货舱和液货舱支持构件应设计成能承受 ４. ３. ４. ３ 和 ４. １５ 中规定的适用意外载荷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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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条件ꎮ
４. ２２. ５. ２　 承受 ４. １５ 中规定的意外载荷时ꎬ考虑其较低的发生概率ꎬ应力应符合 ４. ２２. ３ 中规定的ꎬ

且作恰当修正的验收衡准ꎮ
４. ２２. ６　 试验

Ｂ 型独立液货舱应按下列要求进行静水压或静水压气动试验:
. １　 应按 ４. ２１. ５ 中对 Ａ 型独立液货舱的要求进行试验ꎻ以及

. ２　 此外ꎬ在试验条件下ꎬ主要构件中的最大主膜应力或最大弯曲应力应不超过材料 ４. ２３. ２. ２(制
造状态)在试验温度下的屈服强度的 ９０％ ꎮ 为确保满足上述条件ꎬ当计算表明此应力超过材料屈服强度

的 ７５％时ꎬ应采用应变仪或其他合适的设备对原型试验加以监测ꎮ
４. ２２. ７　 标记

在对压力容器作任何标记时ꎬ所用的方法应不至于使其产生不能接受的局部应力的升高ꎮ

４. ２３　 Ｃ 型独立液货舱

４. ２３. １　 设计基础

４. ２３. １. １　 Ｃ 型独立液货舱的设计基础基于经修改的包含断裂力学和裂纹扩展衡准的压力容器准

则ꎮ ４. ２３. １. ２ 中规定的最小设计压力旨在确保动应力足够低ꎬ以使得在液货舱使用寿命期间ꎬ初始表面

裂纹不会扩展超过外壳厚度的一半ꎮ
４. ２３. １. ２　 设计蒸气压力应不小于:

Ｐ０ ＝ ０. ２ ＋ ＡＣ(ρｒ) １. ５ 　 　 ＭＰａ
式中:Ａ ＝ ０. ００１８５(σｍ / ΔσＡ) ２

　 　 其中:σｍ———设计主膜应力ꎻ
ΔσＡ———许用动态膜应力(双振幅ꎬ概率水平为 Ｑ ＝ １０ － ８)ꎬ且等于:

— ５５Ｎ / ｍｍ２ꎬ对铁素体(珠光体) /马氏体和奥氏体钢:
— ２５Ｎ / ｍｍ２ꎬ对铝合金(５０８３￣Ｏ)ꎻ

Ｃ———液货舱的尺度特性ꎬ取下列各值中的最大值:
ｈꎬ０. ７５ｂ 或 ０. ４５ｌ

　 　 　 　 　 其中:ｈ———液货舱高度(沿船舶的垂向量取)ꎬｍꎻ
ｂ———液货舱宽度(沿船舶的横向量取)ꎬｍꎻ
ｌ———液货舱长度(沿船舶的纵向量取)ꎬｍꎻ
ρｒ———设计温度下货物的相对密度(对淡水:ρｒ ＝ １)ꎮ

当液货舱的规定设计寿命长于 １０８ 波浪遭遇时ꎬ应予以修改ꎬ以得出对应于设计寿命的等效裂纹

扩展ꎮ
４. ２３. １. ３　 主管机关可将符合 ４. ２３. １. ２ 中 Ｃ 型液货舱最小设计压力标准的液货舱ꎬ根据液货舱的

形状及其支承装置和附件的布置ꎬ归属为 Ａ 型或 Ｂ 型ꎮ
４. ２３. ２　 壳体厚度

４. ２３. ２. １　 壳体厚度应如下:
. １　 对压力容器ꎬ按 ４. ２３. ２. ４ 规定计算得到的压力容器的壳体厚度应视为没有任何负公差的加工

成形后的最小厚度ꎮ
. ２　 对压力容器ꎬ加工成形后的壳体和封头的最小厚度(包括腐蚀裕量)应为:对于碳锰钢和镍钢ꎬ

应不小于 ５ｍｍꎻ对于奥氏体钢ꎬ应不小于 ３ｍｍꎻ对于铝合金ꎬ应不小于 ７ｍｍꎮ
. ３　 当进行 ６. ５. ６. ５ 所述的检验和无损探伤时ꎬ按 ４. ２３. ２. ４ 的规定进行的计算中所用的焊接有效

系数应为 ０. ９５ꎮ 若考虑了其他因素ꎬ诸如所使用的材料、接头型式、焊接方法以及载荷类型等ꎬ则焊接有

效系数可以增大到 １ꎮ 对于处理用压力容器ꎬ主管机关在基于诸如所使用的材料、设计温度、材料制造时

的零韧性转变温度、接头型式和焊接方法等因素ꎬ可接受不小于 ６. ５. ６. ５ 规定的局部无损探伤ꎮ 但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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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ꎬ所采用的焊接有效系数应不大于 ０. ８５ꎮ 对于特殊材料ꎬ根据焊接接头的标定机械性能ꎬ上述

系数应予以减小ꎮ
４. ２３. ２. ２　 在内部压力计算中应考虑 ４. １３. ２ 所定义的设计液体压力ꎮ
４. ２３. ２. ３　 用于验证压力容器屈曲的设计外部压力 Ｐｅ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值:

Ｐｅ ＝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Ｐ４ 　 　 ＭＰａ
式中:Ｐ１———真空释放阀的调定压力ꎬ对未配备真空释放阀的容器ꎬＰ１ 之值应作特别考虑ꎬ但一般应取不

小于 ０. ０２５ ＭＰａꎻ
Ｐ２———安放压力容器或压力容器部件的全封闭处所的压力释放阀(ＰＲＶ)的调定压力ꎻ对其他处所ꎬ

Ｐ２ ＝ ０ꎻ
Ｐ３———由于绝热层的重量和收缩、壳体重量(包括腐蚀裕量)以及压力容器可能承受的其他外部载

荷所引起的作用在壳体中或壳体上的压力ꎮ 这些压力还包括(但不限于)气室、塔架和管路

的重量、部分充装工况下的货品的作用、加速度和船体变形所引起的压力ꎮ 此外ꎬ还应考虑

外部压力或内部压力或两者的局部作用ꎻ以及

Ｐ４———由水压头引起的作用于露天甲板上的压力容器或压力容器部件的外部压力ꎻ对其他处

所ꎬＰ４ ＝ ０ꎮ
４. ２３. ２. ４　 对于基于液货舱内部压力的液货舱结构尺寸ꎬ应按下述规定进行计算:应确定承受 ４. １３. ２

中所定义的内部压力的压力容器的受压部件的厚度和形状ꎬ包括法兰在内ꎮ 在所有情况下ꎬ应根据公认的

压力容器的设计原理进行这些计算ꎮ 对于压力容器中的受压部件的开口ꎬ应按公认标准予以加强ꎮ
４. ２３. ２. ５　 对于静、动载荷的应力分析ꎬ应按下述规定进行:
. １　 压力容器的结构尺寸应按 ４. ２３. ２. １ 至 ４. ２３. ２. ４ 和 ４. ２３. ３ 的规定予以确定ꎮ
. ２　 应对支持构件及其壳体连接件处的载荷和应力进行计算ꎮ 适用时ꎬ应采用 ４. １２ 至 ４. １５ 所述的

载荷ꎮ 支持结构处的应力应符合主管机关所接受的公认标准ꎮ 在特殊情况下ꎬ主管机关可要求作疲劳

分析ꎮ
. ３　 如主管机关有要求ꎬ应特别考虑二阶应力和热应力ꎮ
４. ２３. ３　 极限设计条件

４. ２３. ３. １　 塑性变形

对于 Ｃ 型独立液货舱ꎬ其许用应力应满足:
σｍ≤ｆ

σＬ≤１. ５ｆ
σｂ≤１. ５ｆ

σＬ ＋ σｂ≤１. ５ｆ
σｍ ＋ σｂ≤１. ５ｆ

σｍ ＋ σｂ ＋ σｇ≤３. ０ｆ
σＬ ＋ σｂ ＋ σｇ≤３. ０ｆ

式中:σｍ———等效总体主膜应力ꎻ
σＬ———等效局部主膜应力ꎻ
σｂ———等效主弯曲应力ꎻ
σｇ———等效二阶应力ꎻ
ｆ———Ｒｍ / Ａ 或 Ｒｅ / Ｂꎬ取小者ꎻ

Ｒｍ 和 Ｒｅ 见 ４. １８. １. ３ 中的定义ꎮ σｍ、σＬ、σｂ 和 σｇ 参见 ４. ２８. ３ 中应力分类的定义ꎮ Ａ 和 Ｂ 值应在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内予以注明ꎬ且至少应为下表中所列的最小值:
镍钢和碳锰钢 奥氏体钢 铝合金

Ａ ３ ３. ５ ４

Ｂ １. ５ １. ５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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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２３. ３. ２　 屈曲衡准如下:对于承受外部压力和引起压缩应力的其他载荷的压力容器ꎬ其厚度和形

别ꎻ
状应基于使用公认的压力容器屈曲理论进行的计算ꎬ并应充分考虑到理论和实际屈曲应力值之间的差

此差别是由于板边对中失误、椭圆度以及在规定弧长(或弦长)范围内存在的失圆度而引起的ꎮ
４. ２３. ４　 疲劳设计条件

对于大型 Ｃ 型独立液货舱ꎬ如在大气压力下货物温度低于 － ５５℃ꎬ主管机关可要求附加验证以核查

其是否符合 ４. ２３. １. １ 关于静应力和动应力的要求ꎮ
４. ２３. ５　 意外设计条件

４. ２３. ５. １　 适用时ꎬ液货舱和液货舱支持构件应设计成能承受 ４. ３. ４. ３ 和 ４. １５ 中规定的适用意外

载荷和设计条件ꎮ
４. ２３. ５. ２　 承受 ４. １５ 中规定的意外载荷时ꎬ考虑到较低的发生概率ꎬ应力应符合经修订的 ４. ２３. ３. １

中规定的ꎬ作恰当修正的验收衡准ꎮ
４. ２３. ６　 试验

４. ２３. ６. １　 应对每一压力容器进行静水压试验ꎬ试验时ꎬ在液货舱顶测得的压力应不小于 １. ５ꎮ 在压

力试验期间的任何情况下ꎬ任意舱计算所得的主膜应力应不超过材料屈服应力的 ９０％ ꎮ 为了确保满足

上述条件ꎬ若计算表明主膜应力超过屈服强度的 ７５％ ꎬ则在原型试验时ꎬ应采用应变仪或其他合适的设

备加以监测ꎬ但对于简单的圆柱型或球型的压力容器ꎬ可予以除外ꎮ
４. ２３. ６. ２　 试验时所采用的水温至少应比制成的材料的零韧性转变温度高出 ３０℃ꎮ
４. ２３. ６. ３　 每 ２５ｍｍ 厚度ꎬ压力应保持为 ２ 小时ꎬ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少于 ２ 小时ꎮ
４. ２３. ６. ４　 如为货物压力容器所需要ꎬ可在 ４. ２３. ６. １ 至 ４. ２３. ６. ３ 所述的条件下进行静水压气动试验ꎮ
４. ２３. ６. ５　 当采用较高许用应力ꎬ液货舱的试验将根据其工作温度可予以特别考虑ꎮ 但 ４. ２３. ６. １

的要求应予以完全满足ꎮ
４. ２３. ６. ６　 在装配和完工后ꎬ应对每一压力容器及其有关的附件进行适当的密性试验ꎬ该试验可与

４. ２３. ６. １ 中所述的压力试验一起进行ꎮ
４. ２３. ６. ７　 对于除液货舱以外的压力容器的气压试验ꎬ只能根据各种情况分别予以考虑ꎮ 仅在下述

情况时ꎬ才允许对下述容器进行气压试验:容器的设计或其支持结构不能使容器安全地注满水ꎬ或不能对

容器进行干燥ꎬ以及在使用容器时不允许在容器内留有试验介质的痕迹ꎮ
４. ２３. ７　 标记

对压力容器作标记时ꎬ所用的方法应不至于使其产生不能接受的局部应力的升高ꎮ

４. ２４　 薄膜液货舱

４. ２４. １　 设计依据

４. ２４. １. １　 薄膜围护系统的设计基础为使热膨胀和其他膨胀或收缩得到补偿ꎬ以免出现丧失薄膜密

性的不当风险ꎮ
４. ２４. １. ２　 基于分析和试验的系统方法应用于证明系统将能提供虑及 ４. ２４. ２. １ 中规定的营运中发

生事件的拟定功能要求ꎮ
４. ２４. １. ３　 如在大气压力下货物温度低于 － １０℃ꎬ应按 ４. ５ 的要求设置完整的次屏壁ꎮ 次屏壁应按

照 ４. ６ 进行设计ꎮ
４. ２４. １. ４　 设计蒸气压力通常应不超过 ０. ０２５ＭＰａꎮ 如果船体构件尺寸相应增大并适当考虑支持绝

热层的强度ꎬ可相应增加到一较高值ꎬ但应小于 ０. ０７ＭＰａꎮ
４. ２４. １. ５　 薄膜液货舱的定义并不排除设计为非金属薄膜或其薄膜包括或合并在绝热层中的液货舱ꎮ
４. ２４. １. ６　 薄膜厚度一般应不超过 １０ｍｍꎮ
４. ２４. １. ７　 按照 ９. ２. １ꎬ惰性气体在主要绝热处所和次要绝热处所中的循环应足以允许有效的气体探测ꎮ
４. ２４. ２　 设计考虑

４. ２４. ２. １　 应评估能在薄膜的寿命期间可能导致丧失液密的潜在事件ꎮ 事件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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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极限设计事件:
　 . １　 薄膜的拉力失效ꎻ
　 . ２　 绝热层的压缩破坏ꎻ
　 . ３　 老化ꎻ
　 . ４　 绝热层和船体结构之间丧失连接ꎻ
　 . ５　 薄膜与绝热系统丧失连接ꎻ
　 . ６　 内部结构及其支持结构的结构完整性ꎻ以及

　 . ７　 支持船体结构的失效ꎮ
. ２　 疲劳设计事件:
　 . １　 薄膜疲劳ꎬ包括船体结构的接头和附件ꎻ
　 . ２　 绝热层的疲劳裂纹ꎻ
　 . ３　 内部结构及其支持结构的疲劳ꎻ以及

　 . ４　 导致压载水进入的内壳的疲劳裂纹ꎮ
. ３　 意外设计事件:
　 . １　 意外机械损伤(例如营运时液货舱内掉落的物体)ꎻ
　 . ２　 绝热处所的意外过压ꎻ
　 . ３　 液货舱的意外真空ꎻ和
　 . ４　 内壳结构进水ꎮ
不接受导致 ２ 个薄膜同时或连锁失效的单个内部事件的设计ꎮ
４. ２４. ２. ２　 按照 ４. ２４. １. ２ 进行设计时ꎬ应确定建造货物围护系统时使用的材料的物理性能(机械、

热、化学等)ꎮ
４. ２４. ３　 载荷和载荷组合

对于因屏壁间处所的超压、液货舱可能出现真空、液体晃荡的影响、船体振动的影响或这些事件的组

合而可能造成液货舱完整性的丧失ꎬ应给予特别注意ꎮ
４. ２４. ４　 结构分析

４. ２４. ４. １　 应进行为确定极限强度而进行的货物围护和相关结构(例如 ４. ９ 中定义的结构)的结构

分析和 /或试验以及疲劳评估ꎮ 结构分析应提供评估已确定对货物围护系统而言关键的每个失效模式所

要求的数据ꎮ
４. ２４. ４. ２　 船体结构分析应计及 ４. １３. ２ 中所述的内部压力ꎮ 应特别注意船体的变形以及船体与薄

膜和船体与其相关的绝热层的相容性ꎮ
４. ２４. ４. ３　 在 ４. ２４. ４. １ 和 ４. ２４. ４. ２ 中所述的分析ꎬ应基于船舶和货物围护系统特有的运动、加速

度和响应ꎮ
４. ２４. ５　 极限设计条件

４. ２４. ５. １　 应按照 ４. ２４. １. ２ 确定在营运条件下各关键部件、子系统或组件的结构抗力ꎮ
４. ２４. ５. ２　 货物围护系统、船体结构附件和内部液货舱结构的失效模式的强度验收衡准的选择应反

映与所考虑的失效模式相关的结果ꎮ
４. ２４. ５. ３　 内壳尺寸应满足深舱的要求ꎬ并考虑到 ４. １３. ２ 中所述的内部压力和 ４. １４. ３ 中规定的晃

荡载荷的适当要求ꎮ
４. ２４. ６　 疲劳设计条件

４. ２４. ６. １　 对于液货舱内的结构ꎬ即泵塔以及部分薄膜和泵塔附件ꎬ如果实施连续监测不能可靠地

探测到其失效发展ꎬ则应进行疲劳分析ꎮ
４. ２４. ６. ２　 应按照 ４. １８. ２ 进行疲劳计算ꎬ并根据下列相关要求:
. １　 关于结构部件与结构完整性相关的重要性ꎻ以及

. ２　 检查的有效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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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４. ６. ３　 对于可经试验和 /或分析证明裂纹不会导致 ２ 个薄膜同时或连锁失效的结构单元ꎬＣｗ 应

小于或等于 ０. ５ꎮ
４. ２４. ６. ４　 周期检验下的结构单元ꎬ且如果疲劳裂纹无人监看并会造成 ２ 个薄膜同时或连锁失效ꎬ

则其应满足 ４. １８. ２. ８ 中所述的疲劳和断裂力学要求ꎮ
４. ２４. ６. ５　 营运检验中的不可达结构单元ꎬ且如果疲劳裂纹会在无预兆的情况下造成 ２ 个薄膜同时

或连锁失效ꎬ则其应满足 ４. １８. ２. ９ 中所述的疲劳和断裂力学要求ꎮ
４. ２４. ７　 意外设计条件

４. ２４. ７. １　 围护系统和支持船体结构应设计成能承受 ４. １５ 中规定的意外载荷ꎮ 无需将这些载荷进

行相互组合ꎬ也不必将这些载荷与环境载荷进行组合ꎮ
４. ２４. ７. ２　 应基于风险评估确定附加相关的意外情形ꎮ 应特别考虑液货舱内的系固设备ꎮ
４. ２４. ８　 设计开发试验

４. ２４. ８. １　 在 ４. ２４. １. ２ 中要求的设计开发试验应包括主屏壁和次屏壁两者的一系列分析和物理模

型(包括角和接头)ꎬ经试验以验证其能承受由静、动和热载荷引起的预期的组合应变ꎮ 上述应完成在货

物围护系统原型模型的建造中ꎮ 分析和物理模型中考虑的试验条件应表征货物围护系统在其使用寿命

中可能遇到的最极端的营运状态ꎮ ４. ６. ２ 中要求的次屏壁的定期试验的建议验收衡准可基于原型模型

的试验结果ꎮ
４. ２４. ８. ２　 薄膜材料和薄膜中有代表性的焊接或连接接头的疲劳性能应通过试验确定ꎮ 对于绝热

系统系固至船体结构的装置ꎬ其极限强度和疲劳性能应通过分析或试验确定ꎮ
４. ２４. ９　 试验

４. ２４. ９. １　 当船上设有薄膜货物围护系统时ꎬ所有液舱和在正常情况下可能装有液体并邻接于支持

薄膜的船体结构的其他处所ꎬ均应进行静水压试验ꎮ
４. ２４. ９. ２　 安装货物围护系统前ꎬ支持薄膜的所有货舱结构应进行密性试验ꎮ
４. ２４. ９. ３ 对管隧和在通常情况下不装液体的其他舱室ꎬ则不必进行静水压试验ꎮ

４. ２５　 整体液货舱

４. ２５. １　 设计基础

构成船体结构的一部分并与相邻船体结构一起受到载荷影响的整体液货舱ꎬ应符合下列要求:
. １　 按 ４. １. ２ 所确定的设计蒸气压力 Ｐ０ 通常应不超过 ０. ０２５ＭＰａꎮ 如果船体构件尺寸相应增大ꎬＰ０

亦可相应增加到一较高值ꎬ但应小于 ０. ０７ＭＰａ:
. ２　 整体液货舱可用于载运沸点不低于 － １０℃的货品ꎮ 经主管机关或代表主管机关的被认可组织

特别考虑ꎬ也可同意更低的温度ꎬ但在这种情况下ꎬ应设有完整的次屏壁ꎻ以及

. ３　 第 １９ 章要求的 １Ｇ 型船舶载运的货品不能载于整体液货舱ꎮ
４. ２５. ２　 结构分析

整体液货舱的结构分析应按照公认标准ꎮ
４. ２５. ３　 极限设计条件

４. ２５. ３. １　 对于液货舱周界的结构尺寸ꎬ应满足计及 ４. １３. ２ 规定的内部压力的深舱要求ꎮ
４. ２５. ３. ２　 对于整体液货舱ꎬ其许用应力通常应为按照主管机关或代表主管机关的被认可组织对船

体结构的要求ꎮ
４. ２５. ４　 意外设计条件

４. ２５. ４. １　 液货舱和液货舱支持构件应设计成能承受 ４. ３. ４. ３ 和 ４. １５ 中规定的相关意外载荷ꎮ
４. ２５. ４. ２　 承受 ４. １５ 中规定的意外载荷时ꎬ考虑较低的发生概率ꎬ应力应符合经修订的 ４. ２５. ３ 中

规定的ꎬ且作恰当修正的验收衡准ꎮ
４. ２５. ５　 试验

应对整体液货舱进行静水压或静水压气动试验ꎮ 此试验应尽可能使其应力接近设计应力ꎬ并使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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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顶的压力至少相当于释放阀的最大调定值(ＭＡＲＶＳ)ꎮ

４. ２６　 半薄膜液货舱

４. ２６. １　 设计基础

４. ２６. １. １　 半薄膜液货舱系指装载工况下非自身支持的液货舱ꎬ它由一层薄膜组成ꎬ该薄膜的大部

分是由相邻船体结构通过绝热层所支持ꎬ但对与上述受支持部分相连接的薄膜层圆形部分应设计成能承

受热膨胀和其他膨胀或收缩ꎮ
４. ２６. １. ２　 设计蒸气压力 Ｐ０ 通常应不超过 ０. ０２５ＭＰａꎮ 若船体构件尺寸相应增大ꎬ并且对支持绝热

层的强度作了适当考虑ꎬ则 Ｐ０ 可相应增加到一较高值ꎬ但应小于 ０. ０７ＭＰａꎮ
４. ２６. １. ３　 用于独立液货舱或薄膜液货舱的有关要求ꎬ如合适时ꎬ亦适用于半薄膜液货舱ꎮ
４. ２６. １. ４　 如半薄膜液货舱在各方面均能符合适用于 Ｂ 型独立液货舱的要求(支持方式除外)ꎬ经

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ꎬ可同意设置部分的次屏壁ꎮ

Ｆ 部分　 新颖形状的货物围护系统

４. ２７　 新颖概念的极限状态设计

４. ２７. １　 不能使用 ４. ２１ 至 ４. ２６ 节进行设计的新颖构造的货物围护系统ꎬ应使用本节以及本章的 Ａ
部分和 Ｂ 部分ꎬ以及适用的 Ｃ 部分和 Ｄ 部分进行设计ꎮ 按照本节进行的货物围护系统的设计应基于极

限状态设计的原则ꎬ该结构设计方法可用于确定设计解决方案和新颖设计ꎮ 此更为通用的方法保持的安

全等级ꎬ与使用 ４. ２１ 至 ４. ２６ 进行设计的已知围护系统达到的安全等级相似ꎮ
４. ２７. ２. １　 极限状态设计为一系统方法ꎬ实施对每个结构单元进行与 ４. ３. ４ 中确定的设计条件相关

的可能失效模式的评估ꎮ 极限状态可定义为一种超出后结构或部分结构不再满足要求的状态ꎮ
４. ２７. ２. ２　 对于每个失效模式ꎬ可能相关于一个或多个极限状态ꎮ 考虑到所有相关极限状态ꎬ结构

单元的极限载荷为所有相关极限状态得到的最小极限载荷ꎮ 极限状态分为以下 ３ 类:
. １　 最终极限状态(ＵＬＳ)ꎬ在完整(无破损)条件下ꎬ对应于最大承载能力或在某些情况下ꎬ对应于最

大适用应变或变形ꎻ
. ２　 疲劳极限状态(ＦＬＳ)ꎬ对应于由于随时间变化(循环)载荷的影响造成的降级ꎻ以及

. ３　 意外极限状态(ＡＬＳ)ꎬ与结构的抵抗意外状况的能力有关ꎮ
４. ２７. ３　 极限状态设计的工作流程和相关设计参数ꎬ应符合附录 ２ 中所载的新颖构造的货物围护系

统设计中极限状态方法的使用标准(ＬＳＤ 标准)ꎮ

Ｇ 部分　 指　 　 导

４. ２８　 第 ４ 章的指导性说明

４. ２８. １　 静载设计的内部压力详细计算指导

４. ２８. １. １　 本节为静态设计的相关动态液体压力的计算提供指导ꎮ 该压力可用于确定 ４. １３. ２. ４ 中

所述的内部压力ꎬ其中:
. １　 (Ｐｇｄ)ｍａｘ系指使用最大设计加速度确定的相关液体压力ꎮ
. ２ (Ｐｇｄｓｉｔｅ)ｍａｘ系指使用场所特定加速度确定的相关液体压力ꎮ
. ３　 Ｐｅｑ系为如下计算得出的 Ｐｅｑ１和 Ｐｅｑ２的大者:

Ｐｅｑ１ ＝ Ｐ０ ＋ (Ｐｇｄ)ｍａｘ 　 　 ＭＰａ
Ｐｅｑ２ ＝ Ｐｈ ＋ (Ｐｇｄｓｉｔｅ)ｍａｘ 　 　 ＭＰａ

４. ２８. １. ２　 内部液体压力系指由于 ４. １４. １ 所述的船舶运动所引起的货物重心加速度所产生的压

力ꎮ 对于由重力和动力加速度的联合作用所引起的内部液体压力 Ｐｇｄꎬ应按下式计算:

００２



Ｐｇｄ ＝ αβＺβ(ρ / (１. ０２ × １０５))　 　 ＭＰａ
式中:αβ———在任意的 β 方向上ꎬ由重力和动载荷引起的无因次加速度(即相对于重力加速度)(见图 ４. １)ꎮ

对于大型液货船ꎬ应使用计及横向垂直和纵向加速度的加速度椭球ꎻ
Ｚβ———从所决定的压力点沿 β 方向向上量至液货舱壳板的最大液柱高度(见图 ４. ２)ꎻ
ρ———设计温度时的最大货物密度ꎬｋｇ / ｍ３ꎮ

在确定 Ｚβ 时ꎬ除非液货舱气室的总容积 Ｖｄ 不超过下列公式计算之值ꎬ否则液货舱气室应考虑作为

所接受的液货舱总容积的一部分:

Ｖｄ ＝ Ｖｔ
１００ － ＦＬ

ＦＬ
æ

è
ç

ö

ø
÷

式中:Ｖｔ———任何气室的液货舱容积ꎻ
ＦＬ———按第 １５ 章规定的充装极限ꎮ
应考虑给出最大值(Ｐｇｄ)ｍａｘ或(Ｐｇｄｓｉｔｅ)ｍａｘ的方向ꎮ 上述公式仅适用于注满的液货舱ꎮ
４. ２８. １. ３　 也可以采用等效的计算流程ꎮ

４. ２８. ２　 加速度分量的指导公式

４. ２８. ２. １　 下列公式给出船舶对应于北大西洋 １０ － ８概率水平船舶运动而产生的加速度分量指导公

式ꎬ且适用于船长超过 ５０ｍꎬ并以或接近营运速度航行的船舶ꎮ
—４. １４. １ 中定义的垂向加速度:

ａｚ ＝ ± ａ０ １ ＋ ５. ３ － ４５
Ｌ０

æ

è
ç

ö

ø
÷

２ ｘ
Ｌ０

＋ ０. ０５æ

è
ç

ö

ø
÷

２ ０. ６
ＣＢ

æ

è
ç

ö

ø
÷

１. ５

＋ ０. ６ｙＫ１. ５

Ｂ
æ

è
ç

ö

ø
÷

２

—４. １４. １ 中定义的横向加速度:

ａｙ ＝ ± ａ０ ０. ６ ＋ ２. ５ ｘ
Ｌ０

＋ ０. ０５æ

è
ç

ö

ø
÷

２

＋ Ｋ １ ＋ ０. ６Ｋ ｚ
Ｂ

æ

è
ç

ö

ø
÷

２

—４. １４. １ 中定义的纵向加速度:

ａｘ ＝ ± ａ０ ０. ０６ ＋ Ａ２ － ０. ２５Ａ

式中:　 　 ａ０ ＝ ０. ２ Ｖ
Ｌ０

＋
３４ － ６００

Ｌ０

æ

è
ç

ö

ø
÷

Ｌ０

Ｌ０———公认标准中用于确定结构尺寸的船长ꎬｍꎻ
ＣＢ———方形系数ꎻ
Ｂ———船舶最大型宽ꎬｍꎻ
ｘ———船中到装货的液货舱重心之间的纵向距离ꎬｍꎻ船中前ꎬｘ 为正值ꎬ船中后ꎬｘ 为负值ꎻ
ｙ———中纵线到装货的液货舱重心之间的横向距离ꎬｍꎻ
ｚ———船舶的实际水线到装货的液货舱重心之间的垂向距离ꎬｍꎻ水线以上ꎬｚ 为正值ꎬ水线以

下ꎬｚ 为负值ꎻ
Ｋ———通常为 １ꎮ 对于特殊的装载工况和船型ꎬＫ 值可按下式确定:

Ｋ ＝ １３ＧＭ / Ｂ
　 　 　 　 　 其中:Ｋ≥１ꎬＧＭ 为静稳心高度ꎬｍꎻ

Ａ ＝ ０. ７ －
Ｌ０

１２００ ＋ ５ ｚ
Ｌ０

æ

è
ç

ö

ø
÷

０. ６
ＣＢ

æ

è
ç

ö

ø
÷

Ｖ———营运速度ꎬｋｎꎻ
ａｘ、ａｙ 和 ａｚ———相应方向上的最大无因次加速度(即相对于重力加速度)ꎮ 计算时ꎬ可以认为它们是分

别作用的ꎬａｚ 不包括静重力分量ꎬａｙ 包括横摇在横方向上引起静重力分量ꎬａｘ 包括纵摇

在纵方向上引起静重力分量ꎮ 上述公式得出的加速度只适用于以或接近营运速度航行

的船舶ꎬ而不是锚泊或在暴露场所几乎静止的船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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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８. ３　 应力分类

４. ２８. ３. １　 为了评估应力ꎬ在本节中ꎬ对应力分类作如下定义ꎮ
４. ２８. ３. ２　 正应力系指垂直于参考平面的应力分量ꎮ
４. ２８. ３. ３　 膜应力系指在考虑的截面厚度范围内ꎬ均匀分布且等于应力平均值的正应力的分量ꎮ
４. ２８. ３. ４　 弯曲应力系指在所考虑的截面厚度范围内ꎬ减去膜应力后的变应力ꎮ
４. ２８. ３. ５　 剪切应力系指作用在参考平面内的应力分量ꎮ
４. ２８. ３. ６　 主应力系指由施加的载荷所产生的应力ꎬ它必须与外力和外力矩相平衡ꎮ 主应力的基本

特性系呈非自身限制的(自身无平衡能力的)ꎮ 明显超过屈服强度的主应力将导致构件破坏或至少出现

总体变形ꎮ
４. ２８. ３. ７　 总体主膜应力系指这样一种主膜应力ꎬ即当结构发生屈服时ꎬ在结构中分布的主膜应力

不会导致载荷的重新分布ꎮ
４. ２８. ３. ８　 局部主膜应力系指由于压力或其他机械载荷ꎬ以及与在载荷传递到结构其他部位中ꎬ初

始的或不连续的效应所产生的过度变形有关的膜应力ꎮ 这种应力虽具有二阶应力的特性ꎬ但仍应将其归

类于局部主膜应力ꎮ 如果满足下列条件ꎬ则可认为应力区域是局部的:

Ｓ１≤０. ５ Ｒｔ

Ｓ２≥２. ５ Ｒｔ
式中:Ｓ１———在子午线方向内ꎬ等值应力超过 １. １ｆ 的距离ꎻ

Ｓ２———在子午线方向内ꎬ到超过总体主膜应力极限的另一区域的距离ꎻ
Ｒ———容器的平均直径ꎻ
ｔ———超过总体主膜应力极限处的容器壁厚ꎻ以及

ｆ———许用总体主膜应力ꎮ
４. ２８. ３. ９　 二阶应力系指由相邻部件的约束或由结构自身约束产生的正应力或剪应力ꎮ 二阶应力

的基本特性是呈自身限制(自身有平衡能力)ꎮ 局部屈服和较小的扭曲能满足导致此应力产生的条件ꎮ

图 ４. １　 加速度椭球

ａβ ￣在任意 β 方向上的合成加速度(静力和动力)ꎻａｘ ￣加速度纵向分量ꎻａｙ ￣加速度横向分量ꎻａｚ ￣加速度垂向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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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　 内部压头的确定

图 ４. ３　 点 １、２ 和 ３ 的液体高度 Ｚβ 的确定

图 ４. ４　 简化的载荷分布

σｃ 为船舶使用寿命中最可能出现的最大应力响应循环次数ꎬ以对数计ꎻ给出的 ２ × １０５ 值作为一个估算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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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处理用受压容器及液体、蒸气和压力管系

５. １　 一般要求

５. １. １　 本章要求应适用于货物管系和包括蒸气管系ꎬ气体燃料管系和安全阀透气管路或类似管路

在内的处理管系ꎮ 对不含有货物的辅助管系免除本章的一般要求ꎮ
５. １. ２　 第 ４ 章中对 Ｃ 型独立液货舱的要求也可适用于处理用受压容器ꎮ 按此要求ꎬ第 ４ 章中所使

用的“受压容器”一词可包括 Ｃ 型独立液货舱和处理用受压容器ꎮ
５. １. ３　 处理用受压容器包括收集或处理液相货物或气相货物的稳压罐、热交换器和蓄压装置ꎮ

５. ２　 系统要求

５. ２. １　 货物装卸系统和货物控制系统的设计应考虑到下列方面:
. １　 防止异常状态导致货物液体或蒸气泄漏ꎻ
. ２　 泄漏货物液体的安全回收和处理ꎻ
. ３　 防止易燃混合物的形成ꎻ
. ４　 防止泄漏的易燃液体或气体和蒸气的点燃ꎻ和
. ５　 限制人员暴露于火灾和其他危险中ꎮ
５. ２. ２　 布置:一般要求

５. ２. ２. １　 可能含有货物液体或蒸气的任何管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 １　 该类管系应与其他管系隔离ꎬ与货物有关的作业如驱气、除气或惰化要求的内部连接管除外ꎮ

对于防止货物的回流ꎬ应考虑 ９. ４. ４ 的要求ꎮ 在此情况下ꎬ应采取预防措施ꎬ确保货物或货物蒸气不会通

过内部连接管进入其他管系ꎻ
. ２　 除第 １６ 章中的规定以外ꎬ此类管系不得通过任何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或除货物机器处

所以外的机器处所ꎻ
. ３　 除安装在垂向围壁通道或等效装置内的管路穿过货物围护系统上面的留空处所外ꎬ以及除排

水、透气或驱气用的管路穿过隔离舱外ꎬ该类管系应从露天甲板直接通至货物围护系统ꎻ
. ４　 除 ３. ８ 规定的船首或船尾装卸装置ꎬ５. ３. １ 规定的货物应急投弃管系ꎬ５. ３. ３ 规定的转塔舱系统

以及除第 １６ 章的规定以外ꎬ上述管系应位于货物区域内露天开敞甲板上ꎻ和
. ５　 除在航行中不受内部压力的横向接岸管路或货物应急投弃管系外ꎬ上述管系应位于 ２. ４. １ 所规

定的液货舱的横向位置以内ꎮ
５. ２. ２. ２　 应有适当设施ꎬ在断开连接前ꎬ释放管路中的压力并排空装卸用横向货物集管(同样地ꎬ最

外端的货物集管阀和装卸臂或货物软管之间的任何管路)中的液货至液货舱或其他适当的处所ꎮ
５. ２. ２. ３　 输送用于直接加热或冷却货物的液体的管系不应通向货物区域以外ꎬ除非有适当设施ꎬ防

止或探测货物蒸气向货物区域外扩散(参见 １３. ６. ２. ６)ꎮ
５. ２. ２. ４　 应将从管系的释放阀排出的液货排入液货舱内ꎻ或者ꎬ如果设有能探测和处理可能流入透

气系统中的任何液货的设施ꎬ则也可将液货排入透气总管内ꎮ 如要求防止下游管路过压ꎬ货泵的释放阀

排出的液货应排至泵的吸口ꎮ

５. ３　 货物区域外货物管系的布置

５. ３. １　 货物应急投弃

货物应急投弃管系(如设置)应符合 ５. ２. ２ 的有关规定ꎬ可以引至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或机器

处所后部的外面ꎬ但不应穿过这些处所ꎮ 若货物应急投弃管系是固定设置的ꎬ则应在货物区域内提供合

适的设施将投弃管系与货物管系隔离ꎮ
４０２



５. ３. ２　 船首或船尾装载布置

５. ３. ２. １　 符合 ３. ８、本段和 ５. １０. １ 的要求时ꎬ可允许设置船首或船尾装卸货物管系ꎮ
５. ３. ２. ２　 应配备能对使用后的管系进行驱气和除气的装置ꎮ 当不使用时ꎬ应拆去可拆短管ꎬ管端用

盲板法兰封住ꎮ 与驱气管相连接的透气管应位于货物区域内ꎮ
５. ３. ３　 转塔舱驳运系统

对于通过位于货物区域外的内转塔装置驳运的液相或气相货物ꎬ用于该目的的管路应符合 ５. ２. ２
(如适用)ꎬ５. １０. ２ 和如下规定:

. １　 除与转塔的连接处ꎬ管系应位于露天甲板上方ꎻ

. ２　 不允许采用可携式装置ꎻ和

. ３　 应配备能对使用后的管系进行驱气和除气装置ꎮ 当不使用时ꎬ应拆去用于隔离货物管系的可拆

短管ꎬ管端用盲板法兰封住ꎮ 与驱气管相连接的透气管应位于货物区域内ꎮ
５. ３. ４　 气体燃料管系

机器处所内的气体燃料管路除应符合第 １６ 章的要求外ꎬ还应符合本章所有适用部分ꎮ

５. ４　 设计压力

５. ４. １　 用于确定管路和管系部件最小尺寸的设计压力 Ｐ０ 应不小于系统在工作中可能承受的最大

表压ꎮ 最小设计压力应不小于 １ＭＰａ(表压)ꎬ但对管端敞开的管路或压力释放阀的排放管路ꎬ其设计压力

应不小于 ０. ５ＭＰａ(表压)或压力阀调定压力的 １０ 倍(取较小者)ꎮ
５. ４. ２　 对于管路、管系和部件ꎬ根据所载运的货物ꎬ应取下列设计情况中的较大者:
. １　 对于可能与其释放阀隔离并可能含有一些液体的蒸气管系或部件ꎬ应为设计温度 ４５℃时的饱

和蒸气压力ꎮ 可使用较高或较低的值(参见 ４. １３. ２. ２)ꎻ或
. ２　 对于可能与其释放阀隔离并在任何时候仅含有蒸气的管系或部件ꎬ应为 ４５℃时的过热蒸气压

力ꎮ 可使用较高或较低的值(参见 ４. １３. ２. ２)ꎬ此时ꎬ假定系统中饱和蒸气的初始状态是处于该系统的工

作压力和工作温度ꎻ或
. ３　 液货舱和货物处理系统的 ＭＡＲＶＳꎻ或
. ４　 相关的泵或压缩机的释放阀的调定压力ꎻ或
. ５　 考虑到所有可能的泵布置ꎬ在装卸货时货物管系的最大总压头ꎬ或管路系统的释放阀的调定

压力ꎮ
５. ４. ３　 液体管系中可能承受冲击压力的部位应设计为能承受这种压力ꎮ
５. ４. ４　 气体燃料系统的外层管或通风管道的设计压力应不小于气体内层管的最大工作压力ꎮ 或

者ꎬ对于工作压力大于 １ ＭＰａ 的气体燃料管系ꎬ考虑到破裂处的局部即时峰值压力和通风布置ꎬ外部通风

管道的设计压力应不小于环形处所内的最大积聚压力ꎮ

５. ５　 货物系统阀门要求

５. ５. １. １　 每一液货舱和管系应设有本节规定的用于隔离的手动操作阀ꎮ
５. ５. １. ２　 此外ꎬ还应视情况设置遥控阀作为紧急切断(ＥＳＤ)系统的一部分ꎬＥＳＤ 系统的目的是当货

物液体或蒸气在驳运时出现紧急情况时ꎬ停止货物流动或泄漏ꎮ ＥＳＤ 系统旨在将货物系统回归到安全的

静态状态ꎬ以便可以采取补救行动ꎮ ＥＳＤ 系统的设计应对避免货物驳运管路内产生冲击压力给予充分考

虑ꎮ ＥＳＤ 启动时切断的设备包括装卸货时的汇管阀ꎬ任何在船舶内部或外部(如至岸上或另一船舶 /驳
船)驳运货物的泵或压缩机等和液货舱阀(如 ＭＡＲＶＳ 超过 ０. ０７ ＭＰａ)ꎮ

５. ５. ２　 液货舱连接管

５. ５. ２. １　 除安全释放阀和液位测量装置以外ꎬ在所有液体和蒸气的连接管上均应设截止阀ꎮ 应将

这些阀尽可能地靠近液货舱ꎮ 这些阀应能完全关闭并应能就地手动操作ꎮ 这些阀还可被遥控操作ꎮ
５. ５. ２. ２　 对 ＭＡＲＶＳ 超过 ０. ０７ＭＰａ 的液货舱ꎬ上述连接管上还应设有遥控 ＥＳＤ 阀ꎮ 应将这些阀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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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地靠近液货舱ꎮ 若 １ 个单独的阀符合本节 １８. １０. ２ 的要求ꎬ并能将管路完全关闭ꎬ则可用 １ 个单独

的阀代替 ２ 个分开的阀ꎮ
５. ５. ３　 货物总管连接管

５. ５. ３. １　 应为在使用的每一货物通岸驳运连接处设置 １ 个遥控 ＥＳＤ 阀ꎬ以停止液相或气相货物装

入或驳出船舶ꎮ 对于不使用的通岸驳运连接接头ꎬ应用合适的盲板法兰予以隔断ꎮ
５. ５. ３. ２　 如液货舱 ＭＡＲＶＳ 超过 ０. ０７ＭＰａꎬ应为在使用的每一通岸驳运连接接头设置一个额外的手

动阀ꎬ该阀可在 ＥＳＤ 阀的内侧或外侧以适应船舶的设计ꎮ
５. ５. ４　 当受保护管路的直径不超过 ５０ｍｍ 时ꎬ可用超流量阀代替 ＥＳＤ 阀ꎮ 超流量阀在达到制造厂

设定的蒸气或液体的额定关闭流量时应自动关闭ꎮ 包括附件、阀和由超流量阀保护的附属设备的管路应

具有比超流量阀的额定关闭流量大的容量ꎮ 应将超流量阀设计成具有 １ 个直径不超过 １ｍｍ 的圆形旁通

孔ꎬ以便在超流量阀关闭后能使压力保持平衡ꎮ
５. ５. ５　 对于仪表或测量装置的液货舱连接管ꎬ不必设置超流量阀或 ＥＳＤ 阀ꎬ但这些装置的结构应

能保证液货舱内货物的外流量不超过通过直径为 １. ５ｍｍ 圆孔的流量ꎮ
５. ５. ６　 在管路充满液体情况下ꎬ对可能被隔断的所有管路或部件均应装设释放阀以应对热膨胀和

蒸发ꎮ
５. ５. ７　 对于可能由于火灾被自动隔断的所有管路或部件ꎬ如其内部的液体容积超过 ０. ０５ｍ３ꎬ释放

阀(ＰＲＶ)的排量应适应火情ꎮ

５. ６　 货物驳运布置

５. ６. １　 当使用货泵驳运货物ꎬ且在液货舱处于使用状态又不能接近货泵进行修理时ꎬ则至少应设有

２ 套独立装置ꎬ以便能从每个液货舱驳运货物ꎬ同时应设计成当 １ 台货泵或驳运装置发生故障时ꎬ不致妨

碍使用另外 １ 台泵或泵组ꎬ或其他货物驳运装置驳运货物ꎮ
５. ６. ２　 采用气体加压驳运货物时ꎬ在驳运过程中应防止释放阀开启ꎮ 气体加压可以被作为用于液

货舱驳运货物的一种方法ꎮ 但在设计这些液货舱时ꎬ应考虑使其在货物驳运作业期间不致降低液贷舱的

设计安全系数ꎮ 如为此改变液货舱释放阀或设定压力(８. ２. ７ 和 ８. ２. ８ 允许这种作法)ꎬ新的设定压力不

应超过 ４. １３. ２ 所定义的 Ｐｈꎮ
５. ６. ３　 蒸气回路接头

应设置通向岸上装置的蒸气回路接头ꎮ
５. ６. ４　 液货舱透气管系

应将压力释放系统与透气管系相连接ꎬ对透气管系的设计应使货物蒸气积聚在甲板上或进入居住处

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以及机器处所或可能造成危险状态的其他处所的可能性减少至最低限度ꎮ
５. ６. ５　 货物取样连接管

５. ６. ５. １　 连接至货物管系并用于货物液体取样的连接管应清晰标记ꎬ其设计应将货物蒸气的释放

降至最低ꎮ 对于允许载运有毒货品的船舶ꎬ取样系统应为闭环设计ꎬ以确保货物液体和蒸气不挥发至

大气ꎮ
５. ６. ５. ２　 液体取样系统应在取样入口设有两个阀ꎬ其中之一应为多回转阀门以防止意外开启ꎬ并且

两者之间的距离应足够远以确保如遇诸如冰或水合物造成堵塞时可隔断管路ꎮ
５. ６. ５. ３　 在闭环系统中ꎬ回流管上的阀还应符合 ５. ６. ５. ２ꎮ
５. ６. ５. ４　 取样容器的连接管应符合公认标准ꎬ并应有支撑ꎬ以能承受取样容器的重量ꎮ 螺纹接头应

为点焊ꎬ或采用其他方式锁闭ꎬ以防止其在取样容器的正常连接和断开时被拧开ꎮ 取样连接管应设有封

闭塞或法兰以防止连接管不用时发生泄漏ꎮ
５. ６. ５. ５　 仅用于蒸气取样的取样连接管可按 ５. ５ꎬ５. ８ 和 ５. １３ 设有单阀ꎬ并且还应设有封闭塞或

法兰ꎮ
５. ６. ５. ６　 取样作业应按 １８. ９ 规定的程序进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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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６　 货物滤器

货物液体和蒸气系统应能设置滤器以免受异物损坏ꎮ 此类滤器可以是固定或临时的ꎬ过滤标准应与

碎片等进入货物系统的风险相适应ꎮ 应设有设施能够显示滤器正被堵住ꎬ另还应设有能将滤器隔断、减
压和安全地清洁的措施ꎮ

５. ７　 安装要求

５. ７. １　 膨胀和收缩设计

应采取措施保护管路、管系和部件和液货舱免受由于热变形及液货舱和船体构件的移动而引起的过

大应力的影响ꎮ 液货舱外宜使用补偿管、弯管或环形管ꎬ但如补偿管、弯管或环形管不可行ꎬ可使用多层

波纹管ꎮ
５. ７. ２　 防低温措施

必要时ꎬ应对低温管路与其邻接的船体构件进行热隔离ꎮ 以防止船体温度降低到船体材料的设计温

度以下ꎮ 当液体管路需经常被拆开或预计其可能有液体泄漏时(如通岸接头处和货泵轴封处等)ꎬ则应

对其下方的船体部分提供保护措施ꎮ
５. ７. ３　 水幕

如货物温度低于 － １１０℃ꎬ应在通岸接头下的船体处安装供水系统ꎬ提供低压水幕为船体钢材和舷侧

结构提供额外保护ꎮ 该系统是对 １１. ３. １. ４ 的要求的补充ꎬ并且应在货物驳运时工作ꎮ
５. ７. ４　 电气连接

当在液货舱或货物管路和管路设备与船体结构之间采用热隔离时ꎬ则对管路和液货舱均需采取电气

接地措施ꎮ 对所有具有密封垫片的管接头和软管接头也均需作电气连接ꎮ 除使用搭接片的情况外ꎬ应证

明每一接头或连接处的电阻小于 １ ＭΩꎮ

５. ８　 管路制造和连接细节

５. ８. １　 一般要求

本节要求适用于液货舱的内、外管路ꎮ 但是ꎬ对于液货舱内部管路以及端部敞开的管路ꎬ按照认可的

标准可同意放宽这些要求ꎮ
５. ８. ２　 直接连接

可以考虑采用下列无法兰的管段直接连接:
. １　 根部完全焊透的对接焊连接均可被用于各种用途ꎮ 当设计温度低于 － １０℃时ꎬ对接焊应为双面

焊或与双面焊等效的对接焊ꎬ这可以通过采用在第一焊道上加衬垫、自耗嵌补或惰性气体封底等方法予

以实现ꎬ当设计压力超过 １ＭＰａ 及设计温度为 － １０℃或更低时ꎬ焊接后应将衬垫除去ꎻ
. ２　 具有符合认可标准尺寸的套管焊接接头只能被用于外径小于或等于 ５０ｍｍ 和设计温度不低于

－ ５５℃的设备管路和端部敞开的管路ꎻ和
. ３　 符合认可标准的螺纹连接只能被用于外径小于或等于 ２５ｍｍ 的次要管路和仪表管路ꎮ
５. ８. ３　 法兰接头

５. ８. ３. １　 对于法兰接头中的法兰焊接ꎬ应采用颈焊、套焊或插入焊等型式ꎮ
５. ８. ３. ２　 法兰的型式及其制造和试验均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对于除端部敞开管路以外的所有管路ꎬ

均应遵守下列限制:
. １　 设计温度低于 － ５５℃时ꎬ只应采用颈焊法兰ꎻ和
. ２　 设计温度低于 － １０℃时ꎬ对于公称尺寸大于 １００ｍｍ 者ꎬ不得采用套焊法兰ꎬ而对于公称尺寸大

于 ５０ｍｍ 者ꎬ不得采用插入焊法兰ꎮ
５. ８. ４　 膨胀接头

如按 ５. ７. １ 设置波纹管和膨胀接头ꎬ下列要求适用:
. １　 如果需要ꎬ应采取措施ꎬ防止波纹管结冰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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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除位于液货舱内者外ꎬ不应采用套筒接头ꎮ
５. ８. ５　 其他接头

管路接头应按 ５. ８. ２ 至 ５. ８. ４ 连接ꎬ但对于其他特殊情况ꎬ主管机关可考虑替代布置ꎮ

５. ９　 焊接、焊后热处理和无损探伤

５. ９. １　 一般要求

应按 ６. ５ 进行焊接ꎮ
５. ９. ２　 焊后热处理

对碳钢、碳锰钢和低合金钢钢管的所有对接焊缝均应进行焊后热处理ꎮ 主管机关根据相关管系的设

计温度和设计压力可以免除对壁厚小于 １０ｍｍ 的管子进行消除热应力的要求ꎮ
５. ９. ３　 无损探伤

除在焊接前和焊接期间进行正常控制以及对完工焊缝进行目视检查以外ꎬ为了证明已按本节要求正

确地进行焊接ꎬ还应进行下列试验:
. １　 对设计温度低于 － １０℃且内径大于 ７５ｍｍ 或壁厚大于 １０ｍｍ 的管系的对接焊接头应作 １００％射

线或超声波检查ꎻ
. ２　 当管路截面的此种对接焊接头系用主管机关认可的自动焊接工艺焊接时ꎬ射线或超声波检查的

范围可逐渐减少ꎬ但在任何情况下ꎬ均不能小于所有接头的 １０％ ꎮ 如发现有缺陷ꎬ则应进行 １００％ 检查ꎬ
其中还应包括以前已经被认可的焊缝ꎮ 只能在具备合适的质量保证程序文件和记录以评估制造商生产

合格的焊接产品的能力时才能授予该许可ꎻ和
. ３　 对于 ５. ９. ３. １ 和 ５. ９. ３. ２ 中未包括的其他管子的对接焊接头ꎬ根据其用途、位置和材料决定是

否应进行抽样射线或超声波检查或另外的无损探伤ꎮ 一般ꎬ至少应对 １０％ 的管子对接焊接头进行射线

或超声波检查ꎮ

５. １０　 货物区域外货物管系的安装要求

５. １０. １　 船首或船尾装载装置

下列要求适用于货物区域以外的货物管系及有关的管系设备:
. １　 货物区域以外的货物管系及有关的管系设备只准采用焊接连接ꎮ 货物区域以外的管系应敷设

在露天甲板上ꎬ且应位于舷侧以内至少为 ０. ８ｍꎬ但横贯船宽的通岸连接管系除外ꎮ 此种管系应能被明显

地识别ꎬ并在货物区域内的货物管系连接处应设置截止阀ꎮ 当不使用时ꎬ此位置还应采用可拆的短管和

盲板法兰进行隔离ꎻ和
. ２　 管系应采用全焊透对接焊ꎬ不论其管径和设计温度如何ꎬ均应进行全部射线或超声波探伤ꎮ 只

允许在货物区域内以及通岸接头处的管路采用法兰连接ꎮ
５. １０. ２　 转塔舱驳运系统

如液体和蒸气货物管系位于货物区域以外ꎬ下列要求对其适用:
. １　 货物区域以外的货物管系及有关的管系设备只准采用焊接连接ꎻ和
. ２　 管系应采用全焊透对接焊ꎬ不论其管径和设计温度如何ꎬ均应进行全部射线或超声波探伤ꎮ 只

允许在货物区域内以及货物软管接头处和转塔接头处的管路采用法兰连接ꎮ
５. １０. ３　 气体燃料管路

气体燃料管路应尽可能采用焊接接头ꎮ 对于未被包围在 １６. ４. ３ 条所要求的通风管或管道内的气体

燃料管路ꎬ以及位于货物区域以外的露天甲板上的气体燃料管路ꎬ均应采用全焊透对接焊接头并应进行

全部的射线或超声波检查ꎮ

５. １１　 管系部件要求

５. １１. １　 管路尺寸ꎮ 管系应按公认标准设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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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１. ２. １　 应使用下列衡准确定管壁厚度ꎮ
５. １１. ２. ２　 管壁厚度应不小于:

ｔ ＝ ( ｔｏ ＋ ｂ ＋ ｃ) / (１ － ａ / １００)　 　 ｍｍ
式中:ｔｏ———理论壁厚ꎬ由下式确定:

ｔｏ ＝ ＰＤ / (２ Ｋｅ ＋ Ｐ)　 　 ｍｍ
其中:Ｐ———设计压力ꎬＭＰａꎬ参见 ５. ４ 的规定ꎻ

Ｄ———外径ꎬｍｍꎻ
Ｋ———许用应力ꎬＮ / ｍｍ２ꎬ参见 ５. １１. ３ 的规定ꎻ
ｅ———有效系数ꎮ 对于无缝钢管以及由认可的焊接管制造厂供应的纵向焊或螺旋焊焊接管(在按

认可的标准进行无损探伤后ꎬ认为等效于无缝钢管者)则取 １ꎻ在其他情况下ꎬ按照公认标准

并根据制造工艺ꎬ可要求有效系数小于 １ꎻ
ｂ———弯曲余量ꎬｍｍꎮ 对 ｂ 值的选取ꎬ应使仅受内压的弯曲部分的计算应力不超过材料的许用应

力ꎮ 如未做出此种证明ꎬ则 ｂ 值应为:
ｂ ＝ Ｄｔｏ / ２. ５ｒ　 　 ｍｍ

其中:ｒ———平均弯曲半径ꎬｍｍꎻ
ｃ———腐蚀余量ꎬｍｍꎮ 如果预计受到腐蚀或浸蚀ꎬ则管壁厚度应比其他设计要求的值有所增加ꎮ 此

余量应与管子的预期寿命相一致ꎻ和
ａ———用于壁厚的制造负公差ꎬ％ ꎮ
５. １１. ２. ３　 最小壁厚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５. １１. ２. ４　 为防止附加载荷造成管子的损坏、破断和过度下垂或失稳ꎬ而需要一定的机械强度时ꎬ管

壁厚度应比 ５. １１. ２. ２ 要求的值有所增加ꎮ 如增加管壁厚度不现实或反而会使管子产生过大的局部应

力ꎬ则应采取其他的设计方法ꎬ以减小、防止或消除上述载荷ꎮ 此类附加载荷可能是由于支撑结构、船舶

变形、驳运作业时的液压升高、悬挂阀的重量、对装卸臂连接处的反作用力或其他原因产生的ꎮ
５. １１. ３　 许用应力

５. １１. ３. １　 对于管子ꎬ５. １１. ２ 的公式中的许用应力 Ｋ 是下列值中的较小者:
Ｒｍ / Ａ 或 Ｒｅ / Ｂ

式中:Ｒｍ———室温下材料最低抗拉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ꎻ和
Ｒｅ———室温下材料最低屈服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ꎮ 如在应力—应变曲线上无明显的屈服应力ꎬ则可采

用 ０. ２％条件验证应力ꎮ
对于 Ａ 和 Ｂ 的值ꎬ应在 １. ４. ４ 中规定的«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内予以注明ꎬ且 Ａ 值至少

为 ２. ７ꎬＢ 值至少为 １. ８ꎮ
５. １１. ４　 高压气体燃料外管或管道尺寸

如气体燃料管路的设计压力大于临界压力ꎬ当承受 ５. ４ 规定的设计压力时ꎬ管子或管道的直管段的

切向薄膜应力应不超过抗拉强度除以 １. ５(Ｒｍ / １. ５)ꎮ 所有其他管路部件的额定压力应反映出与直管段

同一水平的强度ꎮ
５. １１. ５　 应力分析

当设计温度为 － １１０℃或更低时ꎬ对管系的每一分支ꎬ应向主管机关提交一份考虑到由于管子的重

量ꎬ包括加速度载荷(如较大)、内部压力、热收缩以及船舶中拱和中垂引起的载荷等所产生的所有应力

的完整的应力分析资料ꎮ 当设计温度高于 － １１０℃时ꎬ主管机关所要求的应力分析资料的内容可为诸如

管系的设计或刚度ꎬ以及材料的选择等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即使不提交计算书ꎬ也应考虑热应力ꎮ 对上述的

应力分析可按主管机关所接受的常用规则进行ꎮ
５. １１. ６　 法兰、阀件和附件

５. １１. ６. １　 对于法兰、阀件和其他附件ꎬ应考虑到所选的材料和 ５. ４ 规定的设计压力符合公认标准ꎮ
对于蒸气管路中的波纹管膨胀接头ꎬ可同意采用较低的设计压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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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１. ６. ２　 对于不符合认可标准的法兰ꎬ其尺寸和其螺栓的尺寸均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５. １１. ６. ３　 所有应急截止阀应为“遇火关闭”型(参见 ５. １３. １. １ 和 １８. １０. ２)ꎮ
５. １１. ６. ４　 波纹管膨胀接头的设计和安装应符合公认标准ꎬ并设有装置防止过度拉伸或压缩造成的

损坏ꎮ
５. １１. ７　 船用货物软管

５. １１. ７. １　 用于货物驳运的液体和蒸气软管ꎬ应能与货物相容并能与货物温度相适应ꎮ
５. １１. ７. ２　 对于承受液货舱压力的软管ꎬ或承受货泵或蒸气压缩机排放压力的软管ꎬ应按其爆破压

力进行设计ꎬ此压力应不小于货物驳动期间软管可能承受的最大压力的 ５ 倍ꎮ
５. １１. ７. ３　 配有端部附件的每一新型货物软管ꎬ应进行原型试验ꎬ该试验应在正常环境温度和从零

到至少两倍于规定的最大工作压力下ꎬ进行 ２００ 次压力循环ꎮ 经循环压力试验后ꎬ还应进行爆破试验以

确认爆破压力在最高和最低极端营运温度下至少为 ５ 倍于规定的最大工作压力ꎮ 原型试验用过的软管

应不再用于输送货物ꎮ 然而ꎬ在每段新制成的货物软管被投入使用之前ꎬ均应在环境温度下对其进行静

水压力试验ꎬ试验压力应不小于 １. ５ 倍的规定的最大工作压力ꎬ但不大于其爆破压力的 ２ / ５ꎮ 根据适用情

况ꎬ软管应用模板喷刷或其他方法标出试验日期和规定的最大工作压力ꎮ 对于不是在环境温度下使用的

软管ꎬ还应标出其最高和最低使用温度ꎮ 软管规定的最大工作压力应不小于 １ＭＰａ(表压)ꎮ

５. １２　 材料

５. １２. １　 对于管系中所用材料ꎬ应按其最低的设计温度进行选择和试验并应符合第 ６ 章的要求ꎮ 但

是ꎬ当货物在压力释放阀调定值时的温度不低于 － ５５℃ꎬ以及当不会发生液体流至透气管路的情况时ꎬ对
于端部敞开的透气管路的材料质量ꎬ可予以放宽ꎮ 在相同温度条件下ꎬ对于液货舱内的端部敞开的管路ꎬ
也可允许予以同样的放宽ꎬ但排放管路及薄膜液货舱和半薄膜液货舱内的所有管路除外ꎮ

５. １２. ２　 不应将熔点低于 ９２５℃的材料用于液货舱以外的管路ꎬ但与液货舱连接的短管除外ꎮ 此时ꎬ
应设置耐火绝热层ꎮ

５. １２. ３　 货物管系绝热系统

５. １２. ３. １　 货物管系应设有要求的绝热系统以在驳运作业中将泄漏至货物的热量降至最低并保护

人员避免直接接触寒冷的表面ꎮ
５. １２. ３. ２　 由于所处位置或环境条件的不同ꎬ如适用时ꎬ绝热材料应具有适当的防火和阻止火焰传

播的性能ꎬ并应受到足够的保护ꎬ以防止水蒸气的渗透和机械损伤ꎮ
５. １２. ４　 如货物管系所用的材料在含盐大气易受应力腐蚀开裂ꎬ应采取充分措施(选择材料、避免暴

露于盐水和 /或经常检查)避免此类情况发生ꎮ

５. １３　 试验要求

５. １３. １　 管路部件的型式试验

５. １３. １. １　 阀①

应对拟用于工作温度低于 － ５５℃的每种型式的阀进行下列型式试验:
. １　 每种尺寸和每种型式的阀应每隔一段时间双流向在不超过阀的额定设计压力的全部作业压力

和温度范围下进行阀座密性试验ꎮ 允许的泄漏率应满足主管机关的要求ꎮ 在试验期间ꎬ应验证阀具有良

好的工作性能ꎻ
. ２　 每种尺寸和每种型式的阀应按公认标准对流量进行确认ꎻ
. ３　 受压部件应至少按额定压力的 １. ５ 倍进行压力试验ꎻ和
. ４　 对于熔点低于 ９２５℃的应急截止阀ꎬ型式试验应包括按主管机关接受的标准进行的防火试验ꎮ
５. １３. １. ２　 波纹管膨胀接头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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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拟用于液货舱以外的货物管路上的每种波纹管膨胀接头进行下列型式的试验ꎬ如主管机关有要

求时ꎬ还应对设置在液货舱内的波纹管膨胀接头也进行下列型式的试验:
. １　 未经预先压缩的波纹管元件应经受不小于 ５ 倍设计压力的压力试验而不破裂ꎬ试验持续时间应

不少于 ５ｍｉｎꎻ
. ２　 对于带有所有附件如法兰、拉杆和铰接件等的原型膨胀接头ꎬ应在最低设计温度和制造厂推荐

的最大位移条件下ꎬ使其经受 ２ 倍设计压力的压力试验而不产生永久变形ꎻ
. ３　 对完整的膨胀接头应进行循环试验(热运动)ꎬ在压力、温度、轴向运动、旋转运动和横向运动等

条件下ꎬ完整的膨胀接头应能承受至少为与实际使用中所遇到的同样多的循环次数ꎮ 当这些试验与在营

运温度下的试验一样严格时ꎬ则允许在室温下进行试验ꎻ和
. ４　 对完整的膨胀接头应在无内压的情况下进行循环疲劳试验(船体变形)ꎬ即用模拟相当于补偿

管段的波纹管运动的方式ꎬ在不高于 ５Ｈｚ(循环次数 /秒)的频率下ꎬ至少进行 ２００００００ 次循次ꎮ 但只有当

由于管路的布置实际上会经受船体变形载荷作用时ꎬ才要求进行这种试验ꎮ
５. １３. ２　 系统试验要求

５. １３. ２. １　 本节要求适用于液货舱内、外管路ꎮ
５. １３. ２. ２　 在装配后ꎬ应使用适当的流体对所有货物管路和处理用的管路进行强度试验ꎮ 液体管路

的试验压力应至少为 １. ５ 倍设计压力(当试验流体可压缩时ꎬ１. ２５ 倍设计压力)ꎬ蒸气管路的试验压力应

至少为 １. ５ 倍系统最大工作压力(当试验流体可压缩时ꎬ１. ２５ 倍系统最大工作压力)ꎮ 当完成对管系或

系统部件的制造并对其配齐所有附件时ꎬ可在其被装船之前对其进行试验ꎮ 对在船上焊接的接头应进行

至少为 １. ５ 倍设计压力的试验ꎮ
５. １３. ２. ３　 对于每一货物管系和处理用管系ꎬ在船上将其安装完工之后ꎬ均应使用空气或其他适当

介质进行泄漏试验ꎬ其试验压力取决于所采用的检测泄漏的方法ꎮ
５. １３. ２. ４　 在双层壁气体燃料管系中ꎬ外管或管道也应进行压力试验ꎬ以证明其可承受气体管路破

断时预计的最大压力ꎮ
５. １３. ２. ５　 在首次装载作业之前ꎬ应按公认标准ꎬ对用于货物或蒸气操作的所有管系ꎬ包括阀ꎬ附件

及附属设备进行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功能试验ꎮ
５. １３. ３　 应急截止阀

应对用于液货管系的应急截止阀的关闭特性进行试验以证明其符合 １８. １０. ２. １. ３ꎮ 该试验可在阀门

安装后在船上进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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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章　 构造材料和质量控制

６. １　 定义

６. １. １　 本章涉及的 Ａ、Ｂ、Ｄ、Ｅ、ＡＨ、ＤＨ、ＥＨ 和 ＦＨ 级的船体结构钢均为公认标准船体结构钢的

等级ꎮ
６. １. ２　 轧制件系指从单板或坯或从单锭轧制而成的产品(如果直接轧制成板、条、型材或块)ꎮ
６. １. ３　 批系指基于取样试验一起接受或拒绝的件数ꎮ 批的大小见公认标准ꎮ
６. １. ４　 控制轧制(ＣＲ)系指在正火温度范围内进行最终变形ꎬ并导致材料状况等效于正火获得的材

料状况的轧制程序ꎮ
６. １. ５　 温度 －形变控制轧制(ＴＭＣＰ)系指包括对钢的温度和轧制变形均严格控制的程序ꎮ 不像

ＣＲꎬＴＭＣＰ 的性能不能通过随后的正火或其他热处理进行复制ꎮ 经主管机关批准ꎬ也可接受 ＴＭＣＰ 完成

后加速冷却ꎮ 同样适用于 ＴＭＣＰ 完成后进行回火ꎮ
６. １. ６　 加速冷却(ＡｃＣ)系指在最终 ＴＭＣＰ 操作后立即通过比在空气中冷却速度快的速度进行控制

冷却以改善力学性能的工艺过程ꎮ 加速冷却不包括直接淬火ꎮ 经 ＴＭＣＰ 和 ＡｃＣ 后获得的材料性能不能

通过随后的正火或其他热处理进行复制ꎮ

６. ２　 范围和一般要求

６. ２. １　 本章给出用于货物系统构造的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要求ꎮ 这包括连接工艺、生产工艺、人员

资格、无损检测、检查和试验(包括生产试验)的要求ꎮ 对轧制材料、锻件和铸件的要求见 ６. ４ 和表 ６. １ 至

６. ５ꎮ 对焊接件的要求见 ６. ５ꎬ非金属材料的指导见附录 １ꎮ 应执行质量保证 /质量控制计划以确保符合

６. ２ 的要求ꎮ
６. ２. ２　 有关制造、试验、检查以及文件应按照公认标准和本规则的特殊要求ꎮ
６. ２. ３　 如规定或要求作焊后热处理. 其母材性能应在热处理条件下按照本章适用的表列要求予以

确定ꎬ而焊缝性能应按照 ６. ５ 的规定的热处理条件予以确定ꎮ 如果采用焊后热处理ꎬ则上述试验的要求ꎬ
可由主管机关酌情修改ꎮ

６. ３　 一般试验要求和说明

６. ３. １　 拉伸试验

６. ３. １. １　 拉伸试验应按照公认标准进行ꎮ
６. ３. １. ２　 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和伸长率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对具有明显屈服点的碳锰钢和其他材

料ꎬ应考虑其屈强比的限制ꎮ
６. ３. ２　 冲击韧性试验

６. ３. ２. １　 除主管机关另有规定外ꎬ金属材料的验收试验应包括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韧性试验ꎮ 规定

的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能量值的要求为 ３ 个全尺寸(１０ｍｍ × １０ｍｍ)试样的最小平均冲击能量值和对最小

的单个试样冲击能量ꎮ 夏比 Ｖ 型缺口试祥的尺寸和公差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对尺寸小于 ５ｍｍ 的试样的试

验和要求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小尺寸试样的最小平均值见下表:
夏比 Ｖ 型缺口试样尺寸(ｍｍ) ３ 个试样的最小平均冲击能量(Ｊ)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７. ５
１０ × ５

ＫＶ
５ / ６ＫＶ
２ / ３ＫＶ

　 　 表中:ＫＶ———表 ６. １ 至表 ６. ４ 中规定的冲击能量值(Ｊ)ꎮ

仅允许有 １ 个试样的冲击能量可低于规定的平均值ꎬ但不得低于该平均值的 ７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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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３. ２. ２　 对于母材ꎬ应尽可能按材料厚度截取最大尺寸的夏比 Ｖ 型缺口试样ꎬ应尽量使试样位于材

料表面和其厚度中心之间的中点位置ꎬ并使缺口的长度方向垂直于材料表面(见图 ６. １)ꎮ

图 ６. １　 母材试样的方向性

６. ３. ２. ３　 对于焊接试验试样ꎬ尽可能按材料厚度截取最大尺寸的夏比 Ｖ 型缺口试样ꎬ应尽量使试样

接近材料表面和其厚度中心之间的中点位置ꎬ在各种情况下ꎬ从材料表面至试样边的距离应不小于 １ｍｍꎮ
此外ꎬ对于双 Ｖ 型坡口的对接焊缝ꎬ应在接近于第 ２ 个焊接面处截取试样ꎮ 试样一般应取在下列位置ꎬ即
焊缝的中线上、熔合线上和距离熔合线 １ｍｍ、３ｍｍ 和 ５ｍｍ 处ꎬ见图 ６. ２ꎮ

图 ６. ２　 焊接试样的方向性

图 ６. ２ 中的缺口位置:
. １　 位于焊缝中心ꎮ
. ２　 位于熔合线上ꎮ
. ３　 在热影响区(ＨＡＺ)ꎬ距熔合线 １ｍｍꎮ
. ４　 在热影响区(ＨＡＺ)ꎬ距熔合线 ３ｍｍꎮ
. ５　 在热影响区(ＨＡＺ)ꎬ距熔合线 ５ｍｍꎮ
６. ３. ２. ４　 如果 ３ 个最初的夏比 Ｖ 型缺口试样的平均冲击能量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ꎬ或多于 １ 个试

样的冲击能量低于规定的平均值ꎬ或者仅有 １ 个试样的冲击能量低于所允许的单个试样的最小冲击能量

值时ꎬ则可以从同一材料中再取 ３ 个附加试样进行试验ꎮ 将所得的结果与原先获得的试验结果组成 １ 个

新的平均值ꎮ 如果这个新的平均值符合要求ꎬ而且ꎬ低于要求的平均值的个别结果不多于 ２ 个且低于单

个试样要求值的试样结果不多于 １ 个ꎬ则可以接受此件或这批材料ꎮ
６. ３. ３　 弯曲试验

６. ３. ３. １　 作为材料验收试验ꎬ弯曲试验可予以免除ꎬ但对焊接试验仍要求弯曲试验ꎮ 如进行弯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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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ꎬ应按照公认标准进行ꎮ
６. ３. ３. ２　 焊接试验应为横向弯曲试验ꎬ主管机关可决定进行正弯、反弯或侧弯试验ꎮ 若母材和焊缝

金属具有不同的强度级ꎬ则可要求以纵向弯曲试验替代横向弯曲试验ꎮ
６. ３. ４　 断面观察和其他试验

主管机关也可要求对焊缝做宏观断面、微观断面观察以及硬度试验ꎮ

６. ４　 对金属材料的要求

６. ４. １　 对金属材料的一般要求

６. ４. １. １　 构造材料要求见下列各表:
. １　 表 ６. １:适用于设计温度不低于 ０℃的液货舱和处理用压力容器所用的板材、管材(无缝管和焊

接管)、型材和锻件ꎮ
. ２　 表 ６. ２:适用于设计温度低于 ０℃至 － ５５℃的液货舱、次屏壁和处理用压力容器所用板材、型材

和锻件ꎮ
. ３　 表 ６. ３:适用于设计温度低于 － ５５℃至 － １６５℃的液货舱、次屏壁和处理用压力容器中所用板材、

型材和锻件ꎮ
. ４　 表 ６. ４:适用于设计温度低于 ０℃至 － １６５℃的货物管系和处理用管系所用管材(无缝管和焊接

管)、锻件和铸件ꎮ
. ５　 表 ６. ５:适用于 ４. １９. １. ２ 和 ４. １９. １. ３ 要求的船体结构所用板材和型材ꎮ

表 ６. １

设计温度不低于 ０℃的液货舱和处理用压力容器所用板材、管材(无缝管和焊接管)见注１和２、型材和锻件

化学成分和热处理

　 碳锰钢

　 全镇静细晶粒钢

　 经主管机关同意可添加少量的合金元素

　 化学成分的范围应经主管机关认可

　 正火或淬火加回火见注４

强度和韧性(冲击)试验要求

取样频率

　 板材 　 按“轧制件”试验

　 型材和锻件 　 按批试验

力学性能

　 抗拉性能 　 规定最低屈服应力不超过 ４１０Ｎ / ｍｍ２见注５

韧性(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

　 板材 　 横向试样ꎬ最小平均冲击能量值(ＫＶ)为 ２７Ｊ

　 型材和锻件 　 纵向试样ꎬ最小平均冲击能量值(ＫＶ)为 ４１Ｊ

　 试验温度

厚度 ｔ(ｍｍ) 试验温度(℃)

ｔ≤２０ ０

２０ < ｔ≤４０见注３ － ２０

　 注:
　 １　 无缝管和附件ꎬ应采用正常的制造工艺ꎮ 纵向焊接和螺旋焊接的管材ꎬ应经主管机关特别认可ꎮ
　 ２　 管道不要求进行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ꎮ
　 ３　 本表一般适用于厚度不超过 ４０ｍｍ 的材料ꎮ 如使用更大厚度的材料应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４　 控制轧制工艺或 ＴＭＣＰ 可用于替代ꎮ

　 ５　 规定的最低屈服应力超过 ４１０Ｎ / ｍｍ２ 的材料可由主管机关认可ꎮ 这些材料的焊缝和热影响区的硬度应予以特别注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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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２

设计温度低于 ０℃和至 － ５５℃的液货舱ꎬ次屏壁和处理用压力容器所用板材、型材和锻件见注１最大厚度为 ２５ｍｍ见注２

化学成分和热处理

　 碳锰钢

　 全镇静、铝处理的细晶粒钢

　 化学成分(炉罐分析)

Ｃ Ｍｎ Ｓｉ Ｓ Ｐ

≤０. １６％ 见注３ ０. ７ ~ １. ６０％ ０. １ ~ ０. ５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５％

　 选择的添加元素:合金化元素和晶粒细化元素一般按下列要求:

Ｎｉ Ｃｒ Ｍｏ Ｃｕ Ｎｂ Ｖ

≤０. ８％ ≤０. ２５％ ≤０. ０８％ ≤０. ３５％ ≤０. ０５％ ≤０. １％

　 Ａｌ 总含量最少不大于 ０. ０２％ (酸溶性最少 ０. ０１５％ )

　 正火或淬火加回火见注４

强度和韧性(冲击)试验要求

取样频率

板材 按“轧制件”试验

型材和锻件 按批试验

力学性能

抗拉性能 规定最低屈服应力不超过 ４１０Ｎ / ｍｍ２见注５

韧性(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

板材 横向试样ꎬ最小平均冲击能量值(ＫＶ)为 ２７Ｊ

型材和锻件 纵向试样ꎬ最小平均冲击能量值(ＫＶ)为 ４１Ｊ

试验温度 比设计温度低 ５℃ꎬ或 － ２０℃ꎬ取其低者

　 注:
　 １　 对锻件的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和化学成分的要求ꎬ可由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ꎮ
　 ２　 对厚度超过 ２５ｍｍ 的材料ꎬ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材料厚度(ｍｍ) 试验温度(℃)

２５ < ｔ≤３０ 比设计温度低 ５℃ꎬ或 － ２０℃ꎬ取其低者

３０ < ｔ≤３５ 比设计温度低 １５℃ꎬ或 － ２０℃ꎬ取其低者

３５ < ｔ≤４０ 比设计温度低 ２０℃

４０ < ｔ 经主管机关或代表主管机关的被认可组织认可的温度

　 冲击能量值应按所用试样种类符合表列的要求ꎮ
　 用于液货舱和液货舱部件的材料ꎬ如焊后热应力完全消除ꎬ可在比设计温度低 ５℃或 － ２０℃(取其低者)的温度进行试验ꎮ
　 对于已消除热应力的加强构件和其他构件ꎬ其试验温度应与邻接液货舱壳体厚度所要求的试验温度相同ꎮ
　 ３　 如设计温度不低于 － ４０℃ꎬ经主管机关特别同意ꎬ材料的含碳量最大可增至 ０. １８％ ꎮ
　 ４　 控制轧制工艺或 ＴＭＣＰ 可用作替代ꎮ

　 ５　 规定的最低屈服应力超过 ４１０Ｎ / ｍｍ２ 的材料可由主管机关认可ꎮ 这些材料的焊缝和热影响区的硬度应予以特别注意ꎮ
　 指导:
　 厚度超过 ２５ｍｍ 的材料ꎬ若其试验温度为 － ６０℃或更低者ꎬ需采用符合本章表 ６. ３ 规定钢材或经特殊处理的钢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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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３

设计温度低于 － ５５℃至 － １６５℃见注２的液货舱ꎬ次屏壁和处理用受压容器所用板材、型材和锻件见注１最大厚度为 ２５ｍｍ见注３和４

最低设计温度(℃) 化学成分见注５和热处理 冲击试验温度(℃)

－ ６０ １. ５％镍钢—正火或正火加回火或淬火加回火或 ＴＭＣＰꎬ见注 ６ － ６５

－ ６５ ２. ２５％镍钢—正火或正火加回火或淬火加回火或 ＴＭＣＰꎬ见注 ６ 和 ７ － ７０

－ ９０ ３. ５％镍钢—正火或正火加回火或淬火加回火或 ＴＭＣＰꎬ见注 ６ 和 ７ － ９５

－ １０５ ５％镍钢—正火或正火加回火或淬火加回火ꎬ见注 ６、７ 和 ８ － １１０

－ １６５ ９％镍钢—二次正火加回火或淬火加回火ꎬ见注 ６ － １９６

－ １６５ 奥氏体钢ꎬ如 ３０４ꎬ３０４Ｌꎬ３１６ꎬ３１６Ｌꎬ３２１ 和 ３４７ 等ꎬ固溶处理ꎬ见注 ９ － １９６

－ １６５ 铝合金ꎬ如 ５０８３ꎬ退火 不要求

－ １６５ 奥氏体铁—镍合金(含 ３６％Ｎｉ)按经同意的热处理方法 不要求

抗拉和韧性(冲击)试验要求

取样频率

板材 按“轧制件”试验

型材和锻件 按批试验

韧性(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

板材 横向试样ꎬ最小平均冲击能量值(ＫＶ)为 ２７Ｊ

型材和锻件 纵向试样ꎬ最小平均冲击能量值(ＫＶ)为 ４１Ｊ

　 注:
　 １　 使用在临界条件锻件的冲击试验的要求ꎬ须提交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ꎮ
　 ２　 设计温度低于 － １６５℃时的要求ꎬ应经主管机关同意ꎮ
　 ３　 含 １. ５％Ｎｉ、２. ２５％Ｎｉ、３. ５％Ｎｉ 和 ５％Ｎｉ 的材料厚度超过 ２５ｍｍꎬ应按下述要求进行冲击试验:

材料厚度(ｍｍ) 试验温度(℃)

２５ < ｔ≤３０ 比设计温度低 １０℃

３０ < ｔ≤３５ 比设计温度低 １５℃

３５ < ｔ≤４０ 比设计温度低 ２０℃

　 冲击能量值ꎬ应根据所用试样型式按照表列值ꎮ 对厚度超过 ４０ｍｍ 的材料的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能量值应予以特别考虑ꎮ
　 ４　 可采用厚度超过 ２５ｍｍ 的 ９％Ｎｉ 钢、奥氏体不锈钢和铝合金ꎮ
　 ５　 化学成分的范围应按照公认标准ꎮ
　 ６　 ＴＭＣＰ 镍钢应经主管机关接受ꎮ
　 ７　 淬火加回火的钢材ꎬ经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ꎬ可用于较低的最低设计温度ꎮ
　 ８　 经特殊热处理的 ５％ 镍钢ꎬ例如经三级热处理的 ５％ 镍钢ꎬ可被用于最低温度为 － １６５℃的场合ꎬ但应在 － １９６℃下对其进行冲击

试验ꎮ
　 ９　 经主管机关同意ꎬ可免除冲击试验ꎮ

表 ６. ４

设计温度低于 ０℃和至 － １６５℃见注３的货物管系和处理用管系所用的管子(无缝管和焊接管)见注１锻件见注２和铸件见注２最大厚度为 ２５ｍｍ

最低设计温度(℃) 化学成分见注５和热处理
冲击试验

试验温度(℃) 最小平均冲击能量(ＫＶ)

－ ５５ 碳锰钢:应为全镇静细晶粒正火或经同意的热处理方法见注６ 见注 ４ ２７

－ ６５ ２. ２５％镍钢ꎮ 正火ꎬ正火加回火或淬火加回火见注６ － ７０ ３４

－ ９０ ３. ５％镍钢ꎮ 正火ꎬ正火加回火或淬火加回火见注６ － ９５ ３４

－ １６５

９％镍钢见注７ꎮ 二次正火加回火或淬火加回火 － １９６ ４１

奥氏体钢ꎬ如 ３０４ꎬ３０４Ｌꎬ３１６ꎬ３１６Ｌꎬ３２１ 和 ３４７ꎮ 固溶处理见注８ － １９６ ４１

铝合金ꎬ如 ５０８３ꎬ退火 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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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抗拉和韧性(冲击)试验要求

取样频率

应按批试验

韧性(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

冲击试验:纵向试样

　 注:
　 １　 如使用纵向焊接和螺旋焊接的管子ꎬ应经主管机关特别认可ꎮ
　 ２　 对锻件和铸件的要求可由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ꎮ
　 ３　 设计温度低于 － １６５℃的要求应经主管机关同意ꎮ
　 ４　 试验温度应比设计温度低 ５℃ꎬ或为 － ２０℃ꎬ取其低者ꎮ
　 ５　 化学成分的范围应按照公认标准ꎮ
　 ６　 对于经淬火加回火的材料ꎬ经主管机关特别同意ꎬ可采用较低的设计温度ꎮ
　 ７　 化学成分不适用于铸件ꎮ
　 ８　 经主管机关同意ꎬ可免除冲击试验ꎮ

表 ６. ５

用于按 ４. １９. １. ２ 和 ４. １９. １. ３ 要求的船体结构用板材和型材

船体结构的最低设计温度(℃)
各钢级的最大厚度(ｍｍ)

Ａ Ｂ Ｄ Ｅ ＡＨ ＤＨ ＥＨ ＦＨ

０℃及以上见注１

－ ５℃及以上见注２
按公认标准

０ 至 － ５℃ １５ ２５ ３０ ５０ ２５ ４５ ５０ ５０

－ ５ 至 － １０℃ × ２０ ２５ ５０ ２０ ４０ ５０ ５０

－ １０ 至 － ２０℃ × × ２０ ５０ × ３０ ５０ ５０

－ ２０ 至 － ３０℃ × × × ４０ × ２０ ４０ ５０

低于 － ３０℃ 按表 ６. ２ 规定ꎬ但表 ６. ２ 及该表注 ２ 中所指的厚度范围不适用

　 注:
　 “ × ”系指不应采用的钢级ꎮ
　 １　 适用于 ４. １９. １. ３ꎮ
　 ２　 适用于 ４. １９. １. ２ꎮ

６. ５　 金属材料的焊接和无损探伤

６. ５. １　 通则

６. ５. １. １　 本节应只适用于主屏壁和次屏壁ꎬ包括构成次屏壁的内壳ꎮ 碳钢、碳锰钢、镍合金钢和不

锈钢应进行验收试验ꎬ同时可作为其他材料验收试验的基础ꎮ 主管机关可决定对不锈钢和铝合金的焊接

件免做冲击试验ꎬ也可对任何材料特别要求做其他的试验ꎮ
６. ５. ２　 焊接材料

６. ５. ２. １　 用于液货舱的焊接材料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所有焊接材料应要求进行熔敷金属试验和对接

焊缝试验ꎮ 拉伸试验和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中所得的结果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熔敷金属的化学成分应

作记录以供查询ꎮ
６. ５. ３　 液货舱和处理用压力容器的焊接工艺试验

６. ５. ３. １　 所有液货舱和处理用压力容器的对接焊缝要求作焊接工艺试验ꎮ
６. ５. ３. ２　 焊接试件应能代表:
. １　 每种母材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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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每种焊接材料和焊接方法ꎻ和

. ３　 每种焊接位置ꎮ
６. ５. ３. ３　 板材的对接焊试验ꎬ试板的制备应使板材轧制方向平行于焊接方向ꎮ 每种焊接工艺试验

所规定的材料厚度范围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射线检查或超声波检查可由制造厂选择决定ꎮ
６. ５. ３. ４　 液货舱和处理用压力容器的以下焊接工艺试验应按 ６. ３ 进行(从每个试件制作试样):
. １　 焊缝横向拉伸试验ꎻ
. ２　 公认标准要求的纵向全焊接试验ꎻ
. ３　 焊接横向弯曲试验ꎬ可进行正弯、反弯或侧弯试验ꎮ 若母材和焊缝金属具有不同的强度级ꎬ则可

要求以纵向弯曲试验替代横向弯曲试验ꎻ
. ４　 一组 ３ 个的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ꎬ一般应在下列每个位置上截取ꎬ如图 ６. ２ 所示:
　 . １　 焊缝的中心线ꎻ
　 . ２　 熔合线ꎻ
　 . ３　 距熔合线 １ｍｍꎻ
　 . ４　 距熔合线 ３ｍｍꎻ
　 . ５　 距熔合线 ５ｍｍꎻ和
. ５　 也可要求对焊缝做宏观断面、微观断面以及硬度进行测定的检验ꎮ
６. ５. ３. ５　 每个试验应满足下列要求:
. １　 拉伸试验:焊缝横向抗拉强度应不低于相应母材的最低抗拉强度ꎮ 对于铝合金ꎬ应参见 ４. １８. １. ３

关于低匹配焊缝的焊缝金属强度要求(若焊缝金属的抗拉强度低于母材的抗拉强度)ꎮ 在每种情况下ꎬ应提

供试样破断位置报告以供备查ꎻ
. ２　 弯曲试验:试样经直径为 ４ 倍试样厚度的弯芯弯曲 １８０°后ꎬ不应断裂ꎻ和
. ３　 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应在对连接母材规定的温度下进行冲击试验ꎮ 焊缝金属冲击试验的结

果ꎬ其最小平均冲击能量(ＫＶ)应不低于 ２７Ｊꎮ 焊缝金属小尺寸试样和单个冲击能量的要求应按 ６. ３. ２ 的

规定ꎮ 熔合线和热影响区的冲击试验结果的最小平均冲击能量(ＫＶ)应符合母材横向或纵向要求(视适

用而定)ꎬ而小尺寸试样ꎬ最小平均冲击能量(ＫＶ)应符合 ６. ３. ２ 的规定ꎮ 如果材料的厚度不允许截取全

尺寸试样或标准小尺寸试样ꎬ则试验方法和验收标准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６. ５. ３. ６　 用于填角焊的工艺试验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应选择具有良好冲击性能的焊

接材料ꎮ
６. ５. ４　 管材的焊接工艺试验

管材焊接工艺试验应与 ６. ５. ３ 对液货舱规定的细节相似ꎮ
６. ５. ５　 产品焊缝试验

６. ５. ５. １　 除整体液货舱和薄膜液货舱外ꎬ所有液货舱和处理用压力容器通常按每 ５０ｍ 左右的对接

焊缝进行一次产品焊缝试验ꎬ并应能代表各个焊接位置ꎮ 对次屏壁应作相同型式的产品焊缝试验ꎬ但经

主管机关同意可减少试验数量ꎮ 除 ６. ５. ５. ２ 至 ６. ５. ５. ５ 规定的试验外ꎬ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还可要求对

液货舱或次屏壁进行其他试验ꎮ
６. ５. ５. ２　 对 Ａ 型和 Ｂ 型独立液货舱以及半薄膜液货舱的产品焊缝试验应包括:
每 ５０ｍ 的焊缝进行弯曲试验ꎬ以及当要求时还应进行以一组 ３ 个夏比 Ｖ 型缺口的冲击试验ꎮ 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试样的缺口应分别位于焊缝中心或热影响区(根据焊接工艺试验的结果来确定的最危险

的位置)ꎮ 对于奥氏体不锈钢ꎬ所有的缺口应位于焊缝的中心处ꎮ
６. ５. ５. ３　 对于 Ｃ 型独立液货舱和处理用压力容器ꎬ除 ６. ５. ５. ２ 所列的试验外ꎬ还要求进行焊缝横向

拉伸试验ꎮ 拉伸试验应满足 ６. ５. ３. ５ 的要求ꎮ
６. ５. ５. ４　 质量保证 /质量控制计划应确保材料制造商的质量手册中规定的产品焊缝持续符合性ꎮ
６. ５. ５. ５　 整体液货舱和薄膜液货舱的试验要求与 ６. ５. ３ 中所列的适用试验要求一致ꎮ
６. ５. ６　 无损探伤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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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５. ６. １　 所有试验程序和验收标准应按公认标准ꎬ除非设计方规定更高的标准以满足设计假定ꎮ
原则上应使用射线检查发现内部缺陷ꎮ 但是ꎬ认可的超声波检查可替代射线检查ꎬ但应增选部分位置进

行射线检查以验证结果ꎮ 应保存射线和超声波检查结果ꎮ
６. ５. ６. ２　 设计温度为 － ２０℃以下的 Ａ 型独立液货舱和半薄膜液货舱以及任何设计温度下的 Ｂ 型

独立液货舱ꎬ所有液货舱壳板的全焊透对接焊缝应进行适于在其整个长度范围内发现内部缺陷的无损探

伤试验ꎮ 在与 ６. ５. ６. １ 中规定的相同条件下ꎬ超声波检查可替代射线检查ꎮ
６. ５. ６. ３　 若设计温度高于 － ２０℃的液货舱ꎬ在结构焊缝交叉处的所有全焊透对接焊缝和剩余的全

焊透对接焊缝至少 １０％应在与 ６. ５. ６. １ 中规定的相同条件下进行射线检查或超声波检查ꎮ
６. ５. ６. ４　 在所有情况下ꎬ液货舱结构的其余焊缝ꎬ包括扶强材以及其他附件和连接件的焊缝应在必

要时用磁粉或着色渗透法进行检查ꎮ
６. ５. ６. ５　 对于 Ｃ 型独立液货舱ꎬ无损探伤的范围应按公认标准定其为全部的或部分的ꎬ但检验范围

应不少于如下的规定:
. １　 有关 ４. ２３. ２. １. ３ 中的全部无损探伤:
射线检查:
　 . １　 整个长度范围内的所有对接焊缝ꎻ

用于表面裂纹检查的无损探伤:
　 . ２　 １０％长度范围内的所有焊缝ꎻ
　 . ３　 整个长度范围内的开孔和喷管等周围的加强环ꎮ
可以用 ６. ５. ６. １ 中所述的超声波检查代替部分射线检查ꎮ 此外ꎬ主管机关可要求对开孔周围的加强

环和喷嘴焊缝进行全部超声波检查ꎮ
. ２　 部分无损探伤按 ４. ２３. ２. １. ３ 规定:
射线检查:
　 . １　 所有对接焊交叉处的接头和对接焊缝全部长度上均匀选取至少 １０％的长度ꎻ
用于表面裂纹检查的无损探伤:
　 . ２　 整个长度范围内的开孔和喷管等周围的加强环ꎻ
超声波检查:
　 . ３　 主管机关可根据每一具体情况提出要求ꎮ
６. ５. ６. ６　 质量保证 /质量控制计划应确保材料制造商的质量手册中规定的焊缝无损探伤的持续符合性ꎮ
６. ５. ６. ７　 管道检查应按照第 ５ 章的要求进行ꎮ
６. ５. ６. ８　 当认为必要时ꎬ次屏壁应进行无损探伤以发现内部缺陷ꎮ 若船体外壳为次屏壁部分ꎬ则对

所有舷侧顶列板的对接焊缝以及舷侧外板上的所有环缝和纵缝的交叉处应进行射线检查ꎮ

６. ６　 金属材料构造的其他要求

６. ６. １　 通则

６. ６. １. １　 焊缝的检查和无损探伤应按照 ６. ５. ５ 和 ６. ５. ６ 的要求ꎮ 如在设计中假定更高的标准或公

差ꎬ其也应能满足ꎮ
６. ６. ２　 独立液货舱

６. ６. ２. １　 对于由回转体构成主要结构的 Ｃ 型和 Ｂ 型液货舱ꎬ关于制造的公差ꎬ例如失圆、局部偏离

正确形状、焊接接头的对中以及不同厚度板的削斜等ꎬ均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这些公差都是与 ４. ２２. ３. ２ 和

４. ２３. ３. ２ 所述的屈曲分析有关的ꎮ
６. ６. ２. ２　 对于用碳钢和碳锰钢制造的 Ｃ 型独立液货舱ꎬ如设计温度低于 － １０℃ꎬ则应在焊接后进行

焊后热处理ꎮ 其他各种情况下的焊后处理以及当所用材料不同于上述材料时的焊后热处理均应符合公

认标准ꎮ 热处理的加热温度和保温时间也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６. ６. ２. ３　 对用碳钢或碳锰钢制成的 Ｃ 型液货舱和大型受压容器进行热处理有困难时ꎬ在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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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ꎬ可以采用充压方法进行机械应力消除ꎬ以替代热处理:
. １　 对于受压容器的复杂焊接部件ꎬ如带有喷管的贮槽或气室连同其相邻的壳板ꎬ应在将它们焊接

到受压容器的更大部件上以前进行热处理ꎻ
. ２　 对于机械应力消除方法ꎬ最好应在 ４. ２３. ６ 所要求的静水压力试验期间采用施加一个高于 ４. ２３. ６. １ 所

要求的试验压力的方式进行ꎬ加压的介质应是水ꎻ
. ３　 对于水温ꎬ可采用 ４. ２３. ６. ２ 的要求ꎻ
. ４　 当液货舱由其常规的鞍座或支承结构支持时ꎬ应对其进行应力消除ꎮ 当不能在船上对其进行应

力消除时ꎬ液货舱的支持方式应能达到与由常规的鞍座或支承结构支持时同样的应力和应力分布ꎻ
. ５　 每 ２５ｍｍ 厚度ꎬ应保持最大应力消除的压力为 ２ ｈꎬ但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能少于 ２ｈꎻ
. ６　 在应力消除期间ꎬ计算所得的应力水平上限应为:
　 . １　 等效总体主膜应力:０. ９Ｒｅꎻ
　 . ２　 主弯曲应力加上膜应力的合成相同应力:１. ３５Ｒｅꎬ其中 Ｒｅ 是在用于液货舱的钢材的试验温度

下标定的最低屈服应力的下限或 ０. ２％条件验证应力ꎻ
. ７　 为了验证这些限度ꎬ通常要求至少对相继建造的一系列同样液货舱中的第一个液货舱进行应变

测量ꎮ 在按照 ６. ６. ２. ３ 的要求需提交的机械应力消除的程度中应包括应变测量仪的位置ꎻ
. ８　 试验程度应证明:在应力消除过程结束后ꎬ当压力再次升高到设计压力时ꎬ在压力和应变之间应

达到一种线性关系ꎻ
. ９　 在进行了机械应力消除后ꎬ应采用染色渗透剂或磁粉检验对几何形状不连续处(如喷管和其他

开口)的高应力区域进行有关裂纹的检查ꎮ 应特别注意厚度超过 ３０ｍｍ 的板材ꎻ
. １０　 对屈服应力与极限抗拉强度之比大于 ０. ８ 的钢材ꎬ通常不进行机械应力消除ꎮ 如果采用一种

提高钢材延展性的方法ꎬ以提高钢材屈服应力ꎬ则在对具体情况进行考虑后可接受略高的比值ꎻ
. １１　 如果冷成形度超出要求作热处理的限度ꎬ则不能用对液货舱冷成形部件的热处理替代机械应

力消除ꎻ
. １２　 液货舱壳板和封头的厚度不超过 ４０ｍｍꎮ 进行过热应力消除的部件ꎬ可接受较高的厚度ꎻ
. １３　 当液货舱和气室的封头为准球形时ꎬ应特别注意防止局部屈曲ꎻ和
. １４　 机械应力消除程序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６. ６. ３　 次屏壁

建造期间ꎬ次屏壁的试验和检查要求应经主管机关或代表主管机关的被认可组织认可或接受(见
４. ６. ２. ５和 ４. ６. ２. ６)ꎮ

６. ６. ４　 半薄膜液货舱

６. ６ 中用于独立液货舱或薄膜液货舱的有关要求ꎬ如合适时ꎬ亦适用于半薄膜液货舱ꎮ
６. ６. ５　 薄膜液货舱

质量保证 /质量控制计划应确保焊接工艺条件、设计细节、材料、结构、检验和部件的生产试验的持续

符合性ꎮ 这些标准和工艺应在实施原型试验计划期间制定ꎮ

６. ７　 非金属材料

６. ７. １　 通则

基于目前的经验对这些材料的选择和使用的指导见附录 １ 中的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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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章　 货物压力 /温度控制

７. １　 控制方法

７. １. １　 除设计成在最高设计环境温度条件下能承受货物的最大蒸气表压力的液货舱外ꎬ液货舱的

压力和温度应通过下列一种或几种方法一直保持在设计范围内:
. １　 货物蒸发气的再液化ꎻ
. ２　 货物蒸发气的热氧化(燃烧)ꎻ
. ３　 压力积聚(蓄压)ꎻ和
. ４　 液相货物的制冷ꎮ
７. １. ２　 对于第 １７ 章要求的某些货物ꎬ不论是否设有能处理货物蒸发气的任何系统ꎬ其货物围护系

统应能承受在最高环境设计温度条件下的货物最大蒸气压力ꎮ
７. １. ３　 除非在紧急情况下ꎬ不应接受排放货物以保持液货舱的压力和温度ꎮ 主管机关可允许在海

上将货物蒸气排放至大气中以达到控制某些货物的目的ꎮ 经港口主管当局准许ꎬ此方法也可在港内

采用ꎮ

７. ２　 系统设计

对于正常的营运ꎬ其最高的环境设计温度应为:
海水: ３２℃
空气: ４５℃
对于在特热或特冷区域营运的船舶ꎬ这些设计温度应作适当的增减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系统的总体

能力应使得在不向大气排放的情况下将压力控制在设计条件内ꎮ

７. ３　 货物蒸发气的再液化

７. ３. １　 通则

可以按下列方式之一对再液化系统进行布置:
. １　 直接冷却系统:对气化的货物进行压缩、冷凝并将其输回到液货舱ꎻ
. ２　 间接冷却系统:用制冷剂对货物或气化的货物进行冷却或冷凝ꎬ而不对其压缩ꎻ
. ３　 混合系统:将气化的货物压缩后ꎬ在货物 /制冷剂的热交换器中加以冷凝ꎬ然后再将其输回到液

货舱ꎻ和
. ４　 如果在压力控制操作期间并在设计条件范围内ꎬ再液化系统产生包含甲烷的废气流ꎬ这些废气

尽实际可行在不向大气排放的情况下进行处理ꎮ
注:第 １７ 和 １９ 章的要求可排除使用 １ 个或多个系统或可规定使用特定系统ꎮ
７. ３. ２　 相容性

用于再液化的制冷剂应与其相接触的货物相容ꎮ 另外ꎬ如使用多种制冷剂并可能互相接触ꎬ其应彼

此相容ꎮ

７. ４　 蒸气的热氧化(燃烧)
７. ４. １　 通则

按 １. ２. ５２ 和 １６. ２ 的规定通过货物蒸气的热氧化以保持液货舱压力和温度应只适用于 ＬＮＧ 货物ꎮ
一般来说:

. １　 热氧化系统应呈现无外部可见火焰ꎬ并应保持烟道排气温度低于 ５３５℃ꎻ

. ２　 氧化系统所在处所的布置应符合 １６. ３ꎬ供气系统应符合 １６. ４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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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如果用于燃烧来自任何其他系统产生的废气ꎬ热氧化系统应设计成能适应所有预计的原料气体

成分ꎮ
７. ４. ２　 热氧化系统

热氧化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 １　 每个热氧化系统应具有一个独立的上烟道ꎻ
. ２　 每个热氧化系统应具有专门的强力排气系统ꎻ和
. ３　 热氧化系统的燃烧室和排气烟道应设计成能防止气体的任何积聚ꎮ
７. ４. ３　 燃烧器

燃烧器应设计成能在所有设计着火条件下保持稳定的燃烧ꎮ
７. ４. ４　 安全

７. ４. ４. １　 应装有适当的设备ꎬ对其布置应确保在没有实现和保持良好的点火时ꎬ能切断流向燃烧器

的气体ꎮ
７. ４. ４. ２　 每个热氧化系统应能从安全可达到的位置手动隔断气体燃料供应ꎮ
７. ４. ４. ３　 应设有在燃烧器熄火后能使用惰性气体对燃烧器的供气管路进行自动驱气的布置ꎮ
７. ４. ４. ４　 所有运行中的气体、燃油或油和气燃烧器在火焰熄灭的情况下ꎬ应能自动对氧化系统燃烧

室进行再次点火前的驱气ꎮ
７. ４. ４. ５　 应采取能对燃烧室进行人工驱气的措施ꎮ

７. ５　 压力积聚(蓄压)系统

围护系统绝热层、设计压力或两者均应足以为所涉及的操作时间和温度提供适当的余量ꎮ 不要求附

加压力和温度控制系统ꎮ 接受条件应在 １. ４. ４ 中要求的«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中予以记录ꎮ

７. ６　 液相货物的制冷

散装货物液体可由通过安装在液货舱内部或液货舱外表面上的盘管中循环流通的冷却剂进行制冷ꎮ

７. ７　 隔离

如果同时载运 ２ 种或 ２ 种以上能起危险化学反应的货物时ꎬ对于每种货物ꎬ均应设有 １. ２. ４７ 中规定

的独立系统ꎬ每个系统符合 ７. ８ 中规定的可用衡准ꎮ 如果同时载运 ２ 种或 ２ 种以上不互相反应但由于其

蒸气的特性而需要单独系统的货物时ꎬ可通过隔离阀进行隔离ꎮ

７. ８　 可用性

系统的可用性及其支持辅助服务应满足:
. １　 如果机械非静止部件或控制系统部件发生单项故障ꎬ能使液货舱的压力和温度保持在其设计范

围内而不影响其他必需的服务ꎻ
. ２　 不要求冗余管系ꎻ
. ３　 使液货舱的压力和温度保持在其设计范围内所必需的热交换器应设有备用热交换器ꎬ除非其超

过最大要求的压力控制能力的 ２５％并能在无外部帮助的条件下在船上进行修理ꎮ 如液货舱压力和温度

控制设有另外的单独方式且不依靠单独的热交换器ꎬ则不要求设有备用热交换器ꎻ和
. ４　 对于任何货物加热或冷却介质ꎬ应设有按照 １３. ６ 条要求的探测有毒或易燃蒸气泄漏至其他非

危险区域或舷外的装置ꎮ 泄漏探测装置的任何透气出口应至安全位置并设有防火网ꎮ

２２２



第 ８ 章　 货物围护的透气系统

８. １　 通则

所有液货舱均应具有与货物围护系统的设计以及其所装载的货物相适应的压力释放系统ꎮ 对于所

承受的压力可能超过其设计承受能力的货舱处所和屏壁间处所ꎬ也应具有合适的压力释放系统ꎮ 本规则

第 ７ 章所规定的压力控制系统应独立于压力释放系统ꎮ

８. ２　 压力释放系统

８. ２. １　 液货舱(包括甲板液货舱)应设有最少 ２ 个压力释放阀(ＰＲＶ)ꎬ每个阀均为相同尺寸且偏差

在制造商的公差范围之内ꎬ其设计和制造能够满足预定的用途ꎮ
８. ２. ２　 屏壁间处所应设有压力释放装置①ꎮ 对于薄膜系统ꎬ设计方应证明屏壁间处所压力释放阀

具有足够的尺寸ꎮ
８. ２. ３　 压力释放阀的调定压力应不高于设计该液货舱时所采用的蒸气压力ꎮ 当安装两个以上压力

释放阀时ꎬ具有不超过总释放能力 ５０％的阀可调到 ＭＡＲＶＳ 以上 ５％的压力以允许后续的开启ꎬ将不必要

的蒸气释放降至最低ꎮ
８. ２. ４　 下列温度要求适用于安装至压力释放系统的压力释放阀:
. １　 应将设计温度低于 ０℃的液货舱上的压力释放阀设计和布置成能防止由于结冰而造成阀失灵ꎻ
. ２　 对于压力释放阀的结构和布置ꎬ应考虑由于环境温度结冰的影响ꎻ
. ３　 压力释放阀应由熔点高于 ９２５℃的材料构成ꎮ 可接受内部结构和密封使用低熔点材料ꎬ只要不

损害压力释放阀的故障安全操作ꎻ和
. ４　 先导式压力释放阀上的感应导管和排气管应足够坚固以防止破损ꎮ
８. ２. ５　 阀试验

８. ２. ５. １　 压力释放阀应进行型式试验ꎮ 型式试验应包括:
. １　 释放能力的验证ꎻ
. ２　 在设计温度低于 － ５５℃情况下操作的低温试验ꎻ
. ３　 阀座密性试验ꎻ和
. ４　 受压部件按至少为设计压力的 １. ５ 倍进行压力试验ꎮ
压力释放阀应按照认可标准②进行测试ꎮ
８. ２. ５. ２　 每个压力释放阀应经试验以确保:
. １　 在规定的调定压力下能开启ꎮ 对于 ０ ~ ０. １５ＭＰａ 者ꎬ开启压力的允许偏差不超过 ± １０％ ꎻ对于

０. １５ ~ ０. ３ＭＰａ 者ꎬ允许偏差不超过 ± ６％ ꎻ对于 ０. ３ＭＰａ 及以上者ꎬ允许偏差不超过 ± ３％ :
. ２　 阀座密性可接受ꎻ和
. ３　 受压部件能承受至少 １. ５ 倍的设计压力ꎮ
８. ２. ６　 对于压力释放阀ꎬ应由主管机关或代表主管机关的被认可组织进行调定和铅封ꎬ而此项工作

的记录ꎬ包括阀的调定压力ꎬ应被保存在船上ꎮ
８. ２. ７　 在下列情况下ꎬ允许液货舱有 １ 个以上的释放阀调定压力:
. １　 安装 ２ 个或 ２ 个以上经正确调定并被铅封的压力释放阀ꎬ并设有必要的装置ꎬ将不用的阀与液

货舱隔离ꎻ或
. ２　 安装可以改变调定压力的释放阀ꎮ 对于其调定压力ꎬ可以通过使用预先认可的不要求进行压力

３２２

①
②

参见 ＩＡＣＳ 统一解释 ＧＣ９“评定屏壁间处所压力释放系统的尺寸导则”ꎮ
ＩＳＯ ２１０１３￣１:２００８ 低温容器—低温设备用卸压附件—第 １ 部分:可重新盖紧的压力释放阀ꎻＩＳＯ ４１２６￣１:２００４ 过压保护安全装置—
第 １ 部分和第 ４ 部分:安全阀ꎮ



试验即能验证新的调定压力的设备予以改变ꎮ 所有其他的阀调节机构均须铅封ꎮ
８. ２. ８　 按 ８. ２. ７ 的规定改变调定压力和相应地重新设定 １３. ４. ２ 所述的报警ꎬ应在船长的监督下ꎬ

按照认可程序和船舶操作手册的规定进行ꎮ 应将改变后的调定压力记录在船舶航行日志内ꎬ并在货物控

制室内(如设有时)张贴标记ꎬ然后在每个释放阀上标明其调定压力ꎮ
８. ２. ９　 如果液货舱安装的压力释放阀发生故障ꎬ应有紧急隔离安全装置:
. １　 应规定相应操作程序并纳入货物操作手册(见 １８. ２)ꎮ
. ２　 程序应只允许隔离 １ 个液货舱安装的压力释放阀ꎮ
. ３　 压力释放阀的隔离应在船长的监督下进行ꎮ 该行动应记录在船舶航行日志内ꎬ并在货物控制室

内(如设有时)和压力释放阀上张贴标记ꎮ
. ４　 在总释放能力恢复前ꎬ液货舱不应载货ꎮ
８. ２. １０　 安装在液货舱上的每个压力释放阀应与透气系统相连接ꎮ
. １　 此系统的构造应能使气体排放不受阻碍且垂直引向上方出口ꎻ
. ２　 并布置成能使水或雪进入透气系统的可能性减少至最低限度ꎻ
. ３　 透气管出口的高度应高出露天甲板不小于 Ｂ / ３ 或 ６ｍꎬ取其大者ꎻ和
. ４　 高出工作区域和步桥 ６ｍꎮ
８. ２. １１. １　 应将液货舱压力释放阀排气管出口布置成使其与最近的通向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

站或其他非危险区域空气进口、出口或开口之间的距离至少为 Ｂ 或 ２５ｍꎬ取其小者ꎮ 对船长小于 ９０ｍ 的

船舶ꎬ可允许采用较小的距离ꎮ
８. ２. １１. ２　 应将所有与货物围护系统相连的其他透气管出口布置成使其与最近的通向起居处所、服

务处所和控制站或其他非危险区域的空气进口、出口或开口之间的距离至少为 １０ｍꎮ
８. ２. １２　 对在其他各章中的所有其他的货物透气出口没有明确的布置要求时ꎬ均应按照 ８. ２. １０、

８. ２. １１. １和 ８. ２. １１. ２ 的规定ꎮ 应设有防止由于相连处所的静水压力造成液体从透气管桅出口溢流的

措施ꎮ
８. ２. １３　 如果同时载运几种相互间会起危险反应的货物ꎬ则对所载运的每种货物均应设置一个独立

的压力释放系统ꎮ
８. ２. １４　 在透气管系中ꎬ应设有能从可积聚液体的地方排放液体的措施ꎮ 应将压力释放阀和管路布

置成在任何情况下不会使液体积聚在压力释放阀内或其附近ꎮ
８. ２. １５　 在透气管出口端ꎬ应装设网孔不大于 １３ｍｍ２ 的适当的防护网以防异物进入ꎬ且不会对流动

造成不利影响ꎮ 载运特定货物时ꎬ应按照防护网的其他要求(见 １７. ９ 和 １７. ２１)ꎮ
８. ２. １６　 应将所有透气管路设计和布置成不至于因其受到外界温度的变化、流产生的力或船体的运

动而致其损坏ꎮ
８. ２. １７　 应将压力释放阀连接至甲板平面以上的液货舱最高部分ꎮ 压力释放阀在液货舱上的位置应

使得在第 １５ 章中规定的充装极限(ＦＬ)下当船舶处于横倾 １５°和纵倾 ０. ０１５Ｌ(对于 Ｌ 的定义ꎬ见 １. ２. ３１)的
情况下ꎬ压力释放阀处仍保持处于蒸气空间内ꎮ

８. ２. １８　 按照 １５. ５. ２ 的要求装载的液货舱上的透气系统ꎬ应验证其适用性ꎬ并考虑到 ＩＭＯ 制定的建

议案①ꎮ 有关的证书应永久保留在船上ꎮ 就本条而言ꎬ透气系统系指:
. １　 液货舱出口和通向压力释放阀的管路ꎻ
. ２　 压力释放阀ꎻ和
. ３　 从压力释放阀到排向大气位置的管路ꎬ并包括与其他液货舱相通的连接和管路ꎮ

８. ３　 真空保护系统

８. ３. １　 对于未设计成能承受最大外压差为 ０. ０２５ＭＰａ 的液货舱ꎬ或不能承受在最大卸货速率下无

４２２
① 参见«Ｃ 型舱透气系统适用性的评估导则»(ＩＭＯ 大会 Ａ. ８２９(１９)决议)ꎮ



蒸气返回液货舱时ꎬ或由于货物制冷系统工作时或热氧化时可能产生的最大外压差ꎬ则均应设置:
. １　 两个独立的压力开关ꎬ以能在足够低于液货舱的最大设计外压差时的压力下ꎬ采取适当的措施ꎬ

按顺序报警并随后停止从液货舱内抽吸货物液体或蒸气ꎬ同时关闭制冷设备(如设有时)ꎻ或
. ２　 真空释放阀ꎬ其气体流量至少等于每个液货舱的最大卸货速率ꎬ且调定在足够低于液货舱的设

计外压差时的压力下能开启ꎮ
８. ３. ２　 按照第 １７ 章的要求ꎬ真空释放阀应能允许惰性气体、货物蒸气或空气进入液货舱ꎬ同时应布

置成使水或雪进入液货舱的可能性为最小ꎮ 如果允许货物蒸气进入液货舱ꎬ则所进入的货物蒸气应为来

自除货物蒸气管路以外的蒸气源ꎮ
８. ３. ３　 应能对真空保护系统进行试验ꎬ以保证其在达到规定的压力时能动作ꎮ

８. ４　 压力释放系统的排量

８. ４. １　 压力释放阀的排量

每个液货舱的压力释放阀应具有一个联合的释放量ꎬ以便能排放下列情况中较大数量的蒸气ꎬ使液

货舱中的压力升高不超过释放阀的最大允许调定值(ＭＡＲＶＳ)的 ２０％ :
８. ４. １. １　 如果液货舱惰化系统最大可达到的工作压力超过液货舱的 ＭＡＲＶＳꎬ则取液货舱惰化系统

的最大排量ꎻ或
８. ４. １. ２　 用下式算得的火灾波及时的蒸气生成量:

Ｑ ＝ ＦＧＡ０. ８２ 　 　 ｍ３ / ｓ
式中:Ｑ———在 ２７３. １５ Ｋ 和 ０. １０１３ ＭＰａ 的标准状态下所要求的空气最小排放率ꎻ

Ｆ———用于不同类型液货舱的火灾波及系数:
Ｆ ＝ １ꎬ对于甲板上无绝热层的液货舱ꎻ
Ｆ ＝ ０. ５ꎬ对于甲板以上其绝热层系经主管机关认可的液货舱ꎮ 应根据所使用的防火材料、绝

热层的热传导性能及其在火灾波及时的稳定性进行此项认可ꎻ
Ｆ ＝ ０. ５ꎬ对于安装在货舱处所内的非绝热独立液货舱ꎻ
Ｆ ＝ ０. ２ꎬ对于安装在货物处所内的独立液货舱(或安装在绝热货舱处所内的非绝热独立液货

舱)ꎻ
Ｆ ＝ ０. １ꎬ对于惰化货舱处所内的绝热独立液货舱(或惰化、绝热货舱处所内的非绝热独立液

货舱)ꎻ
Ｆ ＝ ０. １ꎬ对于薄膜或半薄膜液货舱ꎮ 对于部分突出于开敞甲板上的独立液货舱的火灾波及

系数ꎬ应根据甲板上、下方的液货舱表面积予以决定ꎮ
Ｇ———气体系数:

Ｇ ＝ １２. ４
ＬＤ

ＺＴ
Ｍ

其中:Ｔ———在释放状态下的绝对温度(Ｋ)ꎬ即在 １２０％的释放阀调定压力下的温度ꎻ
Ｌ———在释放状态下ꎬ物质被气化时的潜热ꎬｋＪ / ｋｇꎻ
Ｄ———根据比热 ｋ 决定的常数ꎬ用下列公式计算:

Ｄ ＝ ｋ ２
ｋ ＋ １

æ

è
ç

ö

ø
÷

ｋ ＋ １
ｋ － １

式中:ｋ———释放状态下的比热率ꎬ其值在 １ 和 ２. ２ 之间ꎮ 如果 ｋ 为未知数时ꎬ应取 Ｄ ＝ ０. ６０６ꎻ
Ｚ———在释放状态下ꎬ气体的压缩系数ꎻ如此系数为未知数ꎬ则取 Ｚ ＝ １ꎻ和
Ｍ———货品分子量ꎮ
应确定拟载运的每个货物的气体系数ꎬ其最高值应用于 ＰＲＶ 排量ꎮ
Ａ———１. ２. １４ 中规定的液货舱外表面面积ꎬｍ２ꎮ 对于不同类型的液货舱ꎬ如图 ８. １ 所示ꎮ

８. ４. １. ３　 释放状态下要求的空气质量流由下列公式得出:
５２２



图　 ８. １

Ｍ空气 ＝ Ｑρ空气 　 　 ｋｇ / ｓ
式中:ρ空气(空气密度) ＝ １. ２９３ｋｇ / ｍ３(在 ２７３. １５Ｋꎬ０. １０１３ＭＰａ 时的空气)ꎮ

８. ４. ２　 透气管系统排量

确定压力释放阀的排量时ꎬ应考虑压力释放阀上游和下游的压力损失以确保 ８. ４. １ 要求的流量ꎮ
８. ４. ３　 上游压力损失

８. ４. ３. １　 按照 ８. ４. １ꎬ透气管路中从液货舱到压力释放阀入口处的压降ꎬ应不超过计算流速下该释

放阀调定压力的 ３％ ꎮ
８. ４. ３. ２　 如果先导式压力释放阀的先导压力直接传感自液货舱气室ꎬ则压力释放阀应不受进气管

压力损失的影响ꎮ
８. ４. ３. ３　 对于可移动导阀ꎬ应考虑感应导管中的压力损失ꎮ
８. ４. ４　 下游压力损失

８. ４. ４. １　 如设有共用透气总管和透气管桅ꎬ计算应包括所有关联压力释放阀的流量ꎮ
８. ４. ４. ２　 透气管中从压力释放阀出口至排放至大气的位置的背压ꎬ包括任何与其他液货舱相连的

透气管ꎬ应不超过下列值:
. １　 对非背压平衡式压力释放阀:　 　 ＭＡＲＶＳ 的 １０％ ꎻ
. ２　 对背压平衡式压力释放阀:　 　 　 ＭＡＲＶＳ 的 ３０％ ꎻ和
. ３　 先导式压力释放阀:　 　 　 　 　 　 ＭＡＲＶＳ 的 ５０％ ꎮ
可接受压力释放阀制造商提供的替代值ꎮ
８. ４. ５　 为确保压力释放阀的稳定运作ꎬ其回座压差应不少于进口压力损失和额定排量时 ０. ０２ 倍

ＭＡＲＶＳ 的总和ꎮ

６２２



第 ９ 章　 货物围护系统的环境控制

９. １　 货物围护系统内的环境控制

９. １. １　 应设有一个管路系统ꎬ以便能对每个液货舱安全地除气以及在除气后的状态下安全地充入

货物蒸气ꎮ 应将系统布置成能在气体环境改变后使气体或空气存留死角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ꎮ
９. １. ２　 对于易燃货物ꎬ应将系统设计成在利用惰性的介质对液货舱进行气体环境改变作业的中间

步骤时ꎬ消除易燃气体混合物存在于液货舱内的可能性ꎮ
９. １. ３　 可能含有易燃货物的管路系统应符合 ９. １. １ 和 ９. １. ２ꎮ
９. １. ４　 应对每个液货舱和货物管路系统设置足够数量的气体采样点ꎬ以能充分地监测气体环境改

变的进程ꎮ 气体采样连接管应在主甲板以上设有单个阀ꎬ并用适当的盖板或盲板密封(见 ５. ６. ５. ５)ꎮ
９. １. ５　 在上述作业过程中所使用的惰性气体ꎬ可由岸上或船上供给ꎮ

９. ２　 货舱处所(除 Ｃ 型独立液货舱以外的货物围护系统)内的环境控制

９. ２. １　 对于要求全部或部分设置次屏壁的用于易燃气体的货物围护系统的屏壁间处所和货舱处

所ꎬ均应使用适当的干燥惰性气体进行惰化ꎬ并用船上惰性气体发生系统或用船上储存的惰性气体提供

补充的惰性气体以保持惰化ꎮ 船上储存的惰性气体应至少能满足 ３０ 天的正常消耗ꎮ
９. ２. ２　 另一方面ꎬ因受第 １７ 章规定的限制ꎬ可用干燥空气充填 ９. ２. １ 所述的只要求部分次屏壁的

处所ꎬ但船上仍应保持有一定贮量的惰性气体或在船上设有足以惰化上述处所中最大处所的惰性气体发

生系统ꎮ 同时ꎬ对于上述处所的形状以及有关的蒸气探测系统连同惰化装置的能力ꎬ应保证能迅速探测

到液货舱的任何泄漏以及在可能发展成危险状态之前能完成惰化ꎮ 应设有能产生足够的合适质量的干

燥空气的设备ꎬ以满足预期的需要ꎮ
９. ２. ３　 当载运非易燃气体时ꎬ９. ２. １ 和 ９. ２. ２ 所述的处所可用合适的干燥空气或惰性气体予以

保持ꎮ

９. ３　 Ｃ 型独立液货舱周围处所的环境控制

对于未设置次屏壁的液货舱周围处所ꎬ应充填适当的干燥惰性气体或干燥空气ꎬ并应用船上惰性气

体发生系统或贮存的惰性气体提供补充的惰性气体或用合适的干燥空气设备提供的干燥空气ꎬ以保持上

述处所的环境ꎮ 如果货物在环境温度下载运ꎬ干燥空气或惰性气体的要求不适用ꎮ

９. ４　 惰化

９. ４. １　 惰化是指提供一个不燃环境的过程ꎮ 在处所内所有可能出现的温度下ꎬ此惰性气体与货物

在化学性质方面和操作方面均应是相容的ꎮ 并应考虑惰性气体的露点ꎮ
９. ４. ２　 如果船上还储存用于灭火的惰性气体ꎬ则应将其储存在独立的容器内ꎬ且不得用于货物

作业ꎮ
９. ４. ３　 当惰性气体在 ０℃以下储存时ꎬ无论其是液体还是蒸气ꎬ均应将储存和供应系统设计成使船

舶构件的温度不致下降到其所能承受的极限值以下ꎮ
９. ４. ４　 应设有用以防止货物蒸气倒流至适合于所载运货物的惰性气体系统的布置ꎮ 如果将该惰性

气体装置设于机器处所或货物区域之外的其他处所时ꎬ应在货物区域内的惰性气体总管上安装 ２ 个止回

阀或等效装置以及 １ 个可拆短管ꎮ 除了与货舱处所或屏壁层处所的连接外ꎬ惰性气体系统在不使用时应

与货物区域的货物系统分隔开ꎮ
９. ４. ５　 所采用的布置应使得每个被惰化的处所都能被隔离ꎬ并在这些处所设置必要的压力控制和

释放阀等ꎬ以控制这些处所内的压力ꎮ
７２２



９. ４. ６　 如果绝热处所持续获得惰性气体作为泄漏检查系统的一部分ꎬ应设有装置监测各处所获得

的气体量ꎮ

９. ５　 船上惰性气体的制造

９. ５. １　 制造惰性气体的设备应能产生含氧量(按体积)在任何时间都不超过 ５％ 的惰性气体ꎬ且应

符合第 １７ 章的特殊要求ꎮ 从惰性气体制造设备引出的惰性气体供应管路上应安装一个能连续读数的含

氧量测定表和一个调定在最高含氧量(按体积)为 ５％时报警的报警装置ꎬ且也应满足第 １７ 章的要求ꎮ
９. ５. ２　 惰性气体系统应具有适合于货物围护系统的压力控制和监测装置ꎮ
９. ５. ３　 装有惰性气体发生装置的处所不得有通往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或控制站的直接通道ꎬ但惰性

气体发生装置可位于机器处所内ꎮ 惰性气体管路不得通过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或控制站ꎮ
９. ５. ４　 制造惰性气体用的燃烧设备不得位于货物区域内ꎮ 对于使用催化燃烧方法的惰性气体发生

设备的安装位置ꎬ可给予特别考虑ꎮ

８２２



第 １０ 章　 电 气 装 置

１０. １　 定义

就本章而言ꎬ除另有规定外ꎬ下列定义应适用ꎮ
１０. １. １　 危险区域系指爆炸性气体环境出现或预期可能出现的数量达到足以要求对电气设备的结

构、安装和使用采取特殊预防措施的区域①ꎮ
１０. １. １. １　 ０ 区危险区域系指持续或长期存在爆炸性气体环境的区域ꎮ
１０. １. １. ２　 １ 区危险区域系指正常运行时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环境的区域ꎮ
１０. １. １. ３　 ２ 区危险区域系指正常运行时不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环境(如出现ꎬ也只是偶尔或短时

间出现)的区域ꎮ
１０. １. ２　 非危险区域系指爆炸性气体环境预期出现的数量不足以要求对电气设备的结构、安装和使

用采取特殊预防措施的区域ꎮ

１０. ２　 一般要求

１０. ２. １　 所配备的电气装置应能使易燃货品失火和爆炸的危险降至最低程度ꎮ
１０. ２. ２　 电气装置应满足公认标准②ꎮ
１０. ２. ３　 电气设备或电缆不得安装在危险区域内ꎬ除非是为了作业目的或提高安全而必需时ꎮ
１０. ２. ４　 当电气设备安装在 １０. ２. ３ 所规定的危险区域内时ꎬ其应按照不低于 ＩＭＯ 接受的标准选择、

安装和维护ꎮ 危险区域的设备应由经主管机关进行评估和发证或登记ꎮ 不合格易燃气体探测设备的自

动隔离不能替代合格设备的使用ꎮ
１０. ２. ５　 为便于选择适当的电气设备和设计合适的电气装置ꎬ危险区域按照公认标准分区ꎮ
１０. ２. ６　 发电和配电系统及相关控制系统应设计成单个故障不会导致 ７. ８. １ 要求的液货舱压力和

４. １９. １. ６ 要求的船体结构温度保持在正常营运限制内的能力丧失ꎮ 应按照不低于主管机关接受的标

准③对故障模式和影响进行分析和记录ꎮ
１０. ２. ７　 危险区域内的照明系统至少应有 ２ 个分支线路ꎮ 所有开关和保护电器均应能分断全部的

极或相ꎬ并应位于非危险区域内ꎮ
１０. ２. ８　 电测深仪或计程仪和外加电流阴极保护系统的阳极或电极应置于气密围阱内ꎮ
１０. ２. ９　 可将深潜式货泵电动机及其供电电缆安装在货物围护系统内ꎮ 应设有能在低液位时自动

停止电动机运转的装置ꎮ 这可通过检测泵的低排放压力、电动机的低电流或低液位予以实现ꎮ 电动机停

止运转时ꎬ应在货物控制站进行报警ꎮ 在除气作业期间ꎬ应能切断货泵电动机的供电电源ꎮ

９２２

①
②
③

危险区域的划分可参见国际电工委员会出版物 ＩＥＣ ６００９２￣５０２:１９９９ 液货船上的电气装置ꎮ
参见国际电工委员会出版的建议案ꎬ特别是 ＩＥＣ ６００９２￣５０２:１９９９ 号出版物ꎮ
ＩＥＣ ６０８１２ ２. ０ 版 ２００６￣０１ 系统可靠性的分析技术—故障模式和影响分析(ＦＭＥＡ)程序ꎮ



第 １１ 章　 防火与灭火

１１. １　 防火安全要求

１１. １. １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２ 章中对液货船的要求应适用于本规则所涉及的船舶不论其吨位大小ꎬ包
括小于 ５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但是:

. １　 第 ４. ５. １. ６ 条和第 ４. ５. １０ 条的规定不适用ꎻ

. ２　 第 １０. ４ 条和第 １０. ５ 条应适用于 ２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液货船ꎻ

. ３　 第 １０. ５. ６ 条应适用于 ２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ꎻ

. ４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２ 章中有关对液货船的下列规定不适用ꎬ由本规则的有关章节替代ꎬ详细如下:
　 　 公约条文:　 　 　 　 　 　 　 　 　 　 由本规则替代的条文号:
　 　 １０. １０　 　 　 　 　 　 　 　 　 　 　 　 　１１. ６
　 　 ４. ５. １. １ 和 ４. ５. １. ２　 　 　 　 　 　 　 　 　第 ３ 章

　 　 ４. ５. ５　 　 　 　 　 　 　 　 　 　 　 　 　本规则的相关章节

　 　 １０. ８　 　 　 　 　 　 　 　 　 　 　 　 　 　１１. ３ 和 １１. ４
　 　 １０. ９　 　 　 　 　 　 　 　 　 　 　 　 　 　１１. ５
　 　 １０. ２　 　 　 　 　 　 　 　 　 　 　 　 　 　１１. ２. １ 至 １１. ２. ４
. ５　 第 １３. ３. ４ 条和第 １３. ４. ３ 条应适用于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ꎮ
１１. １. ２　 除本规则第 １０ 章和第 １６ 章另有规定外ꎬ所有点火源应从可能存在易燃蒸气的处所排除ꎮ
１１. １. ３　 本条规定应与本规则第 ３ 章一起适用ꎮ
１１. １. ４　 为了灭火ꎬ应将在最后部货舱处所之后端处或在最前部货舱处所之前端处的隔离舱、压载

舱或留空处所上方的任何露天甲板区域都包括在货物区域内ꎮ

１１. ２　 消防总管和消防栓

１１. ２. １　 对于载运受本规则约束的货品的船舶ꎬ不论其尺度大小ꎬ均应满足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２ / １０. ２
条对货船的要求ꎮ 但是ꎬ当消防泵用于供给本规则 １１. ３. ３ 规定的水雾系统时ꎬ则所要求的消防泵的排量

以及消防总管和消防水管的直径应不受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２ / １０. ２. ２. ４. １ 条和第Ⅱ￣２ / １０. ２. １. ３ 条规定的

限制ꎮ 消防泵的排量应在具有船上使用的最大尺寸水枪的消防水带在至少 ０. ５ＭＰａ(表压)的压力下同时

提供 ２ 股水柱时使这些区域得到保护ꎮ
１１. ２. ２　 对水灭火系统的布置ꎬ应至少使 ２ 股水柱能喷射到货物区域内甲板的任何部分以及甲板以

上的货物围护系统和液货舱舱口盖等部位ꎮ 应设置必要数量的消火栓ꎬ以满足上述布置的需要并满足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２ / １０. ２. １. ５. １ 条和第Ⅱ￣２ / １０. ２. ３. ３ 条的要求ꎬ消火栓所配备的消防水带的长度按第

Ⅱ￣２ / １０. ２. ３. １. １ 条的规定ꎮ 此外ꎬ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２ / １０. ２. １. ６ 条所要求的压力至少应达到 ０. ５ＭＰａ
(表压)ꎮ

１１. ２. ３　 在进入货物区域前并以一定的间隔确保能隔断总管上任何损坏的单个管段ꎬ应在所设任何

管路的交叉处和消防总管或总管组上受保护位置的设置截止阀ꎬ以从最近的消防栓使用不超过 ２ 个水带

长度来满足 １１. ２. ２ 的要求ꎮ 向服务于货物区域的消防总管供水应为主消防泵供水的环状总管或由位于

货物区域前后的消防泵供水的单个总管ꎬ其中一个应独立驱动ꎮ
１１. ２. ４　 水枪应为经认可的设有关闭装置的两用型(水雾 /水柱型)ꎮ
１１. ２. ５　 安装后ꎬ管子、阀、附件和组装系统应进行密性和功能试验ꎮ

１１. ３　 水雾系统

１１. ３. １　 在载运易燃和 /或有毒货品的船上ꎬ应安装用于冷却、防火以及船员防护的水雾系统ꎬ其范

０３２



围应包括:
. １　 暴露的液货舱气室、液货舱的任何暴露部分和含有货物的相邻设备着火时暴露于热的液货舱盖

的任何部分(例如暴露的增压泵 /加热器 /再气化或再液化装置ꎬ以下称为露天甲板上的气体处理装置)ꎻ
. ２　 在甲板上暴露的用于易燃或有毒货品的储存容器ꎻ
. ３　 甲板上的气体处理装置ꎻ
. ４　 货物液体和蒸气的装卸连接ꎬ包括法兰及其控制阀所在的区域ꎬ其范围至少等于所设滴盘的

区域ꎻ
. ５　 货物液体和蒸气管中所有暴露的应急关闭(ＥＳＤ)阀ꎬ包括向用气装置供气的总阀ꎻ
. ６　 面向货物区域的暴露限界面ꎬ例如经常有人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舱壁、货物机器处所、装有高

度失火危险物品的储藏室和货物控制室ꎮ 这些区域暴露的水平限界面不要求保护ꎬ除非在其上面或下面

布置可拆卸的货物管路连接ꎮ 对不存放高度失火危险物品或设备的无人首楼结构的限界面ꎬ不要求水雾

保护ꎻ
. ７　 面向货物区域的暴露救生艇、救生筏和集合站ꎬ不论至货物区域的距离ꎻ和
. ８　 任何半围蔽货物机器处所和半围蔽货物机舱ꎮ
应特别考虑拟按 １. １. １０ 所述进行营运的船舶(见 １１. ３. ３. ２)ꎮ
１１. ３. ２. １　 水雾系统应能覆盖 １１. ３. １. １ 至 １１. ３. １. ８ 所述的所有区域ꎬ用于最大水平投影面的喷射

率应至少为每分钟 １０Ｌ / ｍ２ 的均匀分布水雾ꎻ用于垂直表面ꎬ应至少为每分钟 ４Ｌ / ｍ２ꎮ 对于不能明确划分

水平面或垂直面的结构ꎬ水雾系统的排量应不小于水平投影面积乘以每分钟 １０Ｌ / ｍ２ꎮ
１１. ３. ２. ２　 在垂直表面上ꎬ确定用于保护较低区域的喷嘴的间距时ꎬ可估算从较高区域流下的水量ꎮ

为了隔断损坏的管段ꎬ在水雾系统总管上应每隔不超过 ４０ｍ 安装 １ 个截止阀ꎮ 或者将系统分成 ２ 个或多

个区段ꎬ可以对每个区段进行独立操作ꎬ但应将必要的控制装置集中安装在货物区域外易于到达的位置ꎮ
用于保护包括 １１. ３. １. １ 和. ２ 在内的任何区域的 １ 个区段应能至少覆盖该区域的整个横向液货舱群ꎮ
１１. ３. １. ３ 中包括的任何气体处理装置可由 １ 个独立的区段服务ꎮ

１１. ３. ３　 除 １１. ３. １. ４ 至 １１. ３. １. ８ 所述的表面之外ꎬ水雾泵排量应能同时保护下列的大者:
. １　 任何 ２ 个完整的横向液货舱群ꎬ包括该区域内的任何气体处理装置ꎻ或
. ２　 对于按 １. １. １０ 所述进行营运的船舶ꎬ按照 １１. ３. １ 需特别考虑任何附加失火危险的必要保护和

相邻横向液货舱群ꎮ
作为替代ꎬ也可将主消防泵用作水雾系统供水泵ꎬ但其总排量中应增加水雾喷淋系统所需水量ꎮ 不

论在哪种情况下ꎬ在货物区域外的消防总管和水雾喷淋系统总管之间ꎬ都应设有带截止阀的连接管ꎮ
１１. ３. ４　 如果 １ 个舱失火会使 ２ 个消防泵失效ꎬ经常有人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限界面和面向货物

区域的救生艇、救生筏和集合区域也应能由 １ 个消防泵或应急消防泵提供保护ꎮ
１１. ３. ５　 经 ＣＣＳ 认可ꎬ通常被用作其他用途的水泵也可向水雾喷淋系统总管供水ꎮ
１１. ３. ６　 水雾系统中的所有管子、阀、喷嘴和其他附件均应能耐海水腐蚀ꎮ 货物区域内管路、附件和

相关构件(衬垫除外)应设计成能经受 ９２５℃ꎮ 水雾系统应布置成具有管线过滤器以防止管道和喷嘴堵

塞ꎮ 另外ꎬ应设有用淡水冲洗系统的措施ꎮ
１１. ３. ７　 对于水雾系统供水泵的遥控起动装置和该系统中任何常闭阀门的遥控操作装置ꎬ应将其布

置在货物区域外邻近起居处所的合适位置ꎬ并能在被保护区域发生火灾时易于进入和对其操作ꎮ
１１. ３. ８　 安装后ꎬ管道、阀、附件和组装系统应进行密性和功能试验ꎮ

１１. ４　 化学干粉灭火系统

１１. ４. １　 对凡拟载运易燃货品的船舶ꎬ均应安装经主管机关认可①的固定式化学干粉灭火系统ꎬ以便

用其扑灭货物区域甲板上的火灾(包括甲板上任何货物液体和蒸气排放和装载连接)ꎬ如适用时ꎬ也可用

１３２
① 参见«保护载运散装液化气体船舶的固定式化学干粉灭火系统认可指南»(海安会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１５ 通函)ꎮ



其扑灭首尾货物装卸区域的火灾ꎮ
１１. ４. ２　 该系统具有至少能用 ２ 个手持软管或干粉炮与手持软管的联合装置将干粉喷洒到暴露货

物液体和蒸气管路、装卸连接和暴露气体处理装置的任何部分ꎮ
１１. ４. ３　 化学干粉灭火系统应设计成具有不少于 ２ 个独立装置ꎮ １１. ４. ２ 要求的任何被保护部分应

能从不少于 ２ 个独立装置及其控制装置、加压介质的固定管路、干粉炮或手持软管达到ꎮ 对于其液货舱

容量小于 １０００ｍ３ 的船舶ꎬ经 ＣＣＳ 同意ꎬ可设一套上述装置ꎮ 干粉炮应布置成能保护任何装卸连接区域ꎬ
且能对其进行就地和遥控启动和喷洒ꎮ 如果干粉炮能从一个位置将所需的干粉喷洒到整个覆盖区域ꎬ则
不要求干粉炮具有遥控瞄准的能力ꎮ 面向起居处所并随时可进入的货物区域末端左舷和右舷处应设有

１ 个软管ꎮ
１１. ４. ４　 干粉炮的排量不得小于 １０ｋｇ / ｓꎮ 对于手持软管ꎬ不应被扭曲ꎬ并应设有个能够开和关的喷

嘴ꎬ其喷射速率不小于 ３. ５ｋｇ / ｓꎮ 当喷嘴以最大喷射速率喷射时ꎬ应能允许由人进行操作ꎬ手持软管的长

度不应超过 ３３ｍꎮ 如果干粉容器与手持软管或干粉炮之间设有固定管路ꎬ则对管路的长度ꎬ应以不超过

其在持续使用或间断使用中能使干粉保持流动状态所需的长度为限ꎬ而且在系统关闭之后ꎬ应能驱除管

路中的干粉ꎮ 对于手持软管和喷嘴ꎬ应为耐风雨结构或储存在耐风雨的箱子内或罩盖下ꎬ并应易于取用ꎮ
１１. ４. ５　 应认为手持软管的最大有效覆盖距离是等于软管本身的长度ꎮ 如果被保护区域显著地高

于干粉炮或手持软管卷筒所在位置ꎬ则应予以特别考虑ꎮ
１１. ４. ６ 对于设有首尾装卸连接的船舶ꎬ应在货物区域前后设有独立的干粉装置ꎬ通过符合 １１. ４. １ 至

１１. ４. ５ 要求的覆盖船首 /船尾装卸的软管和 １ 个干粉炮保护货物液体和蒸气管路ꎮ
１１. ４. ７　 应特别考虑按 １. １. １０ 所述进行营运的船舶ꎮ
１１. ４. ８　 安装后ꎬ管子、阀、附件和组装系统应进行遥控和就地释放释放站的密性试验和功能试验ꎮ

初次试验也应包括排放足够数量的化学干粉以验证系统处于适当的工作状态ꎮ 所有分配管道应采用干

燥空气吹气以确保管道无障碍物ꎮ

１１. ５　 设有货物装卸设备的围蔽处所

１１. ５. １　 满足 １. ２. １０ 中货物机器处所衡准的围蔽处所和任何船舶货物区域内的货物机房应设有符

合 ＦＳＳ 规则规定的固定灭火系统ꎬ并考虑到气体灭火所要求的必要的浓缩 /施放比率ꎮ
１１. ５. ２　 位于专门从事运载有限数量货物船舶的货物区域内并满足第 ３. ３ 章中货物机器处所衡准

的围蔽处所ꎬ应由合适的针对所载运货物的灭火系统予以保护ꎮ
１１. ５. ３　 任何船舶的转塔舱应由最大被保护水平面施放率不小于 １０Ｌ / ｍ２ / ｍｉｎ 的内部水雾予以保

护ꎮ 如果通过转塔的气流压力超过 ４ＭＰａꎬ施放率应增至 ２０Ｌ / ｍ２ / ｍｉｎꎮ 系统应设计成保护所有内表面ꎮ

１１. ６　 消防员装备

１１. ６. １　 对于载运易燃货品的每艘船舶ꎬ均应按下述规定配备符合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２ / １０. １０ 条要

求的消防员装备:
货 舱 总 容 量 装 备 的 数 量

５０００ｍ３ 及以下

５０００ｍ３ 以上

４
５

　 　 １１. ６. ２　 对于安全设备的附加要求ꎬ见第 １４ 章的规定ꎮ
１１. ６. ３　 对于作为消防员装备组成部分所必需的任何呼吸器ꎬ均应为至少具有 １２００Ｌ 自由空气容量

的自给式压缩空气呼吸器ꎮ

２３２



第 １２ 章　 货物区域内的机械通风

范围

本章要求替代经修正的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２ / ４. ５. ２. ６ 条和第 ４. ５. ４. １ 条的要求ꎮ

１２. １　 正常装卸货物作业中需要进入的处所

１２. １. １　 对于电动机舱、货物压缩机舱和货泵舱、装有货物装卸设备的处所以及货物蒸气可能积聚

的其他围蔽处所ꎬ均应安装能在上述处所外面进行控制的固定式机械通风系统ꎮ 应持续通风以防止有毒

和 /或易燃蒸气积聚ꎬ并设有主管机关接受的监控措施ꎮ 在此类舱室外面设有“进入前需要进行通风”的
警告牌ꎮ

１２. １. ２　 应将机械通风的进风口和出风口布置成能保证有足够的空气流经该处所ꎬ以避免易燃、有
毒或窒息蒸气的积聚ꎬ同时保证有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ꎮ

１２. １. ３　 根据该处所的总容积ꎬ通风系统的换气次数应不少于 ３０ 次 / ｈꎮ 作为例外ꎬ非危险货物控制

室的换气次数可为 ８ 次 / ｈꎮ
１２. １. ４　 如果处所设有进入相邻更危险处所或区域的开口ꎬ该处所应保持在过压状态ꎮ 其可按照公

认标准由过压保护进入较少危险处所或非危险处所ꎮ
１２. １. ５　 用于机械通风系统的通风管道、空气进口和废气出口的位置应按照公认标准①ꎮ
１２. １. ６　 服务于危险区域的通风管道ꎬ除本规则第 １６ 章中所允许的情况外ꎬ均不得通过起居处所、

服务处所和机器处所或控制站ꎮ
１２. １. ７　 应将驱动风机的电动机安装在可能含有易燃蒸气的通风管之外ꎮ 不能使风机在通风处所

内或与该处所相连的通风系统内产生着火源ꎮ 对于危险区域ꎬ通风机风扇和邻近风扇的通风管道应为按

如下规定的非火花结构:
. １　 非金属结构的叶轮或机壳ꎬ对消除静电应予以适当注意ꎻ
. ２　 有色金属材料的叶轮和机壳ꎻ
. ３　 奥氏体不锈钢叶轮和机壳ꎻ和
. ４　 铁质叶轮和机壳ꎬ其设计的叶梢间隙不小于 ３ｍｍꎮ
对于铝合金或镁合金的固定或旋转部件与铁质的固定或旋转部件的任何组合ꎬ不论其叶梢间隙多

大ꎬ均认为有产生火花的危险ꎬ故不能用于这些处所ꎮ
１２. １. ８　 对于本章要求的风机ꎬ在任何 １ 个风机发生故障后ꎬ仍能对每个处所提供本章要求的全部

通风量ꎬ或应设有由电动机、起动装置备件和完整的转动部件(包括各种轴承)组成的备件ꎮ
１２. １. ９　 在通风管的外部开口处ꎬ应设置其方形网孔不大于 １３ｍｍ 的防护网ꎮ
１２. １. １０　 如通过增压保护处所ꎬ通风应按照公认标准①进行设计和安装ꎮ

１２. ２　 通常不进入的处所

１２. ２. １　 可能积聚货物蒸气的围蔽处所应能进行通风ꎬ以便需要进入该处所时ꎬ保证有一个安全的

环境ꎮ 可在无需人员预先进入的情况下进行该处所的通风ꎮ
１２. ２. ２　 对于固定式通风装置ꎬ换气次数应为 ８ 次 /小时ꎬ对于便携式通风系统ꎬ换气次数应为 １６

次 /小时ꎮ
１２. ２. ３　 风扇或风机应远离人员的通道口ꎬ并应符合本章 １２. １. ７ 的规定ꎮ

３３２
① 参见国际电工委员会出版的建议案ꎬ特别是出版物 ＩＥＣ ６００９２￣５０２:１９９９ꎮ



第 １３ 章　 仪表和自动化系统

１３. １　 通则

１３. １. １　 对每个液货舱都应设有显示货物的液位、压力和温度的装置ꎮ 在液体和蒸汽管系以及货物

制冷装置中均应装设压力表和温度指示器ꎮ
１３. １. ２　 如果船舶的装卸货是通过遥控的阀和泵等设施予以实现的ꎬ则应将与该液货舱有关的所有

控制装置和指示器集中在一个控制位置ꎮ
１３. １. ３　 对仪表应进行试验ꎬ以保证其在工作条件下的可靠性ꎬ并应对其进行定期校准ꎮ 仪表的试

验方法和重新校准的时间间隔ꎬ应按照制造商的建议并经 ＣＣＳ 认可ꎮ

１３. ２　 用于液货舱的液位指示器

１３. ２. １　 每个液货舱应安装液位测量装置ꎬ其布置应确保只要液货舱处于运作状态ꎬ一直能获得液

位读数ꎮ 设备应设计成能在液货舱的设计压力范围内以及在货物操作温度范围内的温度下进行工作ꎮ
１３. ２. ２　 如果仅安装 １ 个液位表ꎬ则应将其布置成能一直处于操作状态而无需清空液货舱或对液货

舱进行除气ꎮ
１３. ２. ３　 按照第 １９ 章表“ｇ”栏中所列特种货物的任何特殊要求ꎬ其液货舱的液位表可为下列型式:
. １　 间接式装置ꎬ即用诸如称重或在线流量测量的方法确定货物的数量ꎻ
. ２　 闭式装置ꎬ此种装置不穿透液货舱ꎬ例如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的装置或超声波装置等ꎻ
. ３　 闭式装置ꎬ此种装置需穿透液货舱ꎬ而且是封闭系统的组成部分ꎬ并能防止货物溢出ꎬ如浮筒式

系统、电子探头、磁性探头和气泡管式指示器等ꎮ 如果闭式测量装置不是直接装在液货舱上ꎬ则应在尽可

能靠近液货舱的位置设一个截止阀ꎻ和
. ４　 限制式装置ꎬ此种装置需穿透液货舱ꎬ而且在使用时允许有少量货物蒸气或液体逸入大气ꎬ如固

定管式和滑动管式液位表即属此类装置ꎮ 在不使用时ꎬ这种装置应被保持完全关闭ꎮ 对此种装置的设计

和安装ꎬ应能保证在打开装置时ꎬ不致发生货物外溢的危险ꎮ 除非设有超流量阀ꎬ否则ꎬ设计此种装置时

其最大开口的直径应不超过 １. ５ｍｍ 或等量的面积ꎮ

１３. ３　 溢流控制

１３. ３. １　 除 １３. ３. ４ 的规定外ꎬ对每个液货舱均应装设一个独立于其他液位指示器的高液位报警装

置ꎬ并在动作时发出声、光报警信号ꎮ
１３. ３. ２　 对于独立于高液位报警装置的附加传感器ꎬ应能自动启动 １ 个截止阀ꎬ以避免装货管路中

产生过大的液体压力ꎬ及防止液货舱内被注满液体ꎮ
１３. ３. ３　 在 ５. ５ 和 １８. １０ 中所述的应急截止阀可被用于这一目的ꎮ 如果将另一阀用于此目的ꎬ则在

船上应备有 １８. １０. ２. １. ３ 所述的相同资料ꎮ 在装货期间ꎬ每当应急截止阀的使用可能在装货系统中产生

潜在的过大压力波动时ꎬ应使用替代措施ꎬ例如限制装货的速率ꎮ
１３. ３. ４　 当液货舱属于下述两种情况之一时ꎬ不要求在液货舱中设高液位报警装置和液货舱充注的

自动关闭装置:
. １　 容积不超过 ２００ｍ３ 的压力舱ꎻ或
. ２　 将液货舱设计成能经受在装货作业期间可能出现的最大压力ꎬ但该压力应低于液货舱释放阀的

设定压力ꎮ
１３. ３. ５　 液货舱中传感器的位置应能在交付使用前确认ꎮ 在交船后和每次干坞后满载的第一种情

况ꎬ应通过提升液货舱中的货物液位至报警点进行高位报警试验ꎮ
１３. ３. ６　 高位报警和溢出报警的所有构件(包括电路和传感器)应能进行功能试验ꎮ 在按照 １８. ６. ２

４３２



进行货物操作前应进行系统试验ꎮ
１３. ３. ７　 如设有装置越控溢流控制系统ꎬ其应能防止不当操作ꎮ 如进行越控ꎬ应在相关控制站和驾

驶室给出连续视觉指示ꎮ

１３. ４　 压力监控

１３. ４. １　 每一液货舱的蒸气空间均应设有一个直接读数压力表ꎮ 另外ꎬ在 １３. １. ２ 要求的控制位置

应设有间接指示ꎮ 应清晰标出最高和最低的允许压力ꎮ
１３. ４. ２　 应在驾驶室内设一个高压报警装置ꎮ 如需要真空保护时ꎬ在驾驶室和 １３. １. ２ 要求的控制

位置还要设一个低压报警装置ꎮ 在达到调定压力之前ꎬ应触发报警ꎮ
１３. ４. ３　 对按照 ８. ２. ７ 设有按一个以上调定压力进行调定的压力释放阀的液货舱ꎬ每个调定压力应

设有高压报警ꎮ
１３. ４. ４　 在每一货泵排放管路上和每个液体和蒸气货物的集合管上ꎬ应至少各设 １ 个压力指示器ꎮ
１３. ４. ５　 应设有就地读数的集合管压力指示ꎬ以指示船舶分配阀和通岸软管之间的压力ꎮ
１３. ４. ６　 未设通向大气开口的货舱处所和屏壁间处所均应设置压力指示ꎮ
１３. ４. ７　 所有压力指示应能在操作压力范围内进行指示ꎮ

１３. ５　 温度指示装置

１３. ５. １　 每个液货舱应至少设 ２ 个货物温度指示装置ꎬ一个位于液货舱底部ꎮ 另一个接近液货舱顶

部且低于最高允许液面ꎮ １. ４. ４ 要求的«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上显示的液货舱的设计最低

温度应通过温度指示设备上或温度指示设备附近的标记清晰指示ꎮ
１３. ５. ２　 温度指示设备应能提供越过液货舱预计货物操作温度的温度指示ꎮ
１３. ５. ３　 如设有热电偶ꎬ其应设计成能将正常作业中的疲劳导致的故障降至最低ꎮ

１３. ６　 气体探测

１３. ６. １　 应按本节安装气体探测设备监测货物围护、货物装卸和辅助系统的完整性ꎮ
１３. ６. ２　 下列处所 /空间内应设有固定安装的气体探测系统以及视觉和听觉报警:
. １　 包含气体管道、气体设备或用气设备的所有围蔽货物和货物机器处所(包括转塔舱)ꎻ
. ２　 可能积聚货物蒸气的其他围蔽或半围蔽处所ꎬ包括除 Ｃ 型独立液货舱之外的独立液货舱的屏壁

间处所和货舱处所ꎻ
. ３　 空气闸ꎻ
. ４　 １６. ７. ３. ３ 中所述的气体燃料内燃机中的处所ꎻ
. ５　 第 １６ 章要求的通风罩和气体管道ꎻ
. ６　 ７. ８. ４ 要求的冷却介质 /加热介质环路ꎻ
. ７　 惰性气体发生器供应联箱ꎻ和
. ８　 用于货物装卸机械的电动机舱ꎮ
１３. ６. ３　 气体探测设备应按照公认标准①进行设计、安装和试验并应按照第 １９ 章表中“ ｆ”栏适于所

载货物ꎮ
１３. ６. ４　 如第 １９ 章表中“ｆ”栏中指出船舶适于载运不燃货品ꎬ应在货物机器处所和液货舱的货舱处

所设有缺氧监控ꎮ 此外ꎬ缺氧监控设备应安装在含有可能导致缺氧环境的设备(例如氮气发生器、惰性气

体发生器或氮气循环制冷系统)的围蔽或半围蔽处所ꎮ
１３. ６. ５　 在载运有毒或既有毒又易燃的货品的情况下ꎬ除第 １９ 章表中“ ｉ”栏内涉及到 １７. ５. ３ 者以

外ꎬ在对有毒气体进行探测时ꎬ可以使用可携式设备以替代固定式安装的系统ꎮ 在人员进入 １３. ６. ２ 中所

５３２
① ＩＥＣ ６００７９￣２９￣１ 爆炸气体—气体探测器—易燃气体探测器的性能要求ꎮ



列的处所之前以及人员在处所内停留期间的每隔 ３０ｍｉｎ 均应使用可携式设备进行探测ꎮ
１３. ６. ６　 在有毒气体的情况下ꎬ应对货舱处所或屏壁间处所设置能从该类处所得到气体样品的固定

安装的管系ꎮ 应对这些处所内的气体进行取样和分析(对每个取样点)ꎮ
１３. ６. ７　 固定安装的气体探测应为连续探测型ꎬ能立即响应ꎮ 如不用于启动 １３. ６. ９ 和第 １６ 章要求

的安全关闭功能ꎬ可接受取样型探测ꎮ
１３. ６. ８　 如使用取样型气体探测设备ꎬ应满足下列要求:
. １　 气体探测设备应能在不超过 ３０ｍｉｎ 的时间间隔期内ꎬ依次从每个取样点取样和分析ꎻ
. ２　 应设置从取样点通向探测设备的单个取样管路ꎻ和
. ３　 除 １３. ６. ９ 所允许者外ꎬ从取样器引出的管子不得穿过非危险处所ꎮ
１３. ６. ９　 气体探测设备可位于非危险处所ꎬ只要气体探测设备(例如采样管路、采样泵、电磁阀和分

析单元)位于一个具有密封门的全封闭钢质箱中ꎮ 应连续监测全封闭钢质箱内的气体ꎮ 当该钢质箱中的

可燃气体的聚集达到最低可燃性极限的 ３０％时ꎬ整个可燃气体分析设备应自动关断ꎮ
１３. ６. １０　 如全封闭钢质箱不能直接安装在前舱壁上ꎬ取样管应用钢或等效材料制成ꎬ并设定最短路

线ꎮ 不允许可拆连接ꎬ但 １３. ６. １１ 中要求的隔离阀的连接点和分析装置除外ꎮ
１３. ６. １１　 如气体取样设备位于非危险处所ꎬ每个气体取样管应设置火焰清除器和手动隔离阀ꎮ 隔

离阀应在非危险侧ꎮ 危险和非危险区域之间取样管的舱壁穿透部位应保持穿透分隔的完整性ꎮ 废气应

排至安全位置的开敞空间ꎮ
１３. ６. １２　 对于每套探测设备ꎬ在确定探测点的数量和位置时ꎬ应适当考虑舱室的大小和布局、拟载

运货品的成分和密度、由于舱室内换气或通风所造成的稀释度以及不流动区域ꎮ
１３. ６. １３　 本节要求的气体探测系统内的任何报警状况应在下列位置发出声光报警:
. １　 驾驶室ꎻ
. ２　 记录连续监测气体水平的相关控制站ꎻ和
. ３　 气体探测器的读数装置所在的位置ꎮ
１３. ６. １４　 对于易燃货品ꎬ要求惰化的货舱处所或屏壁间处所设置的气体探测设备应能测量从 ０ 至

１００％的气体浓度(按容积)ꎮ
１３. ６. １５　 当蒸气浓度达到在空气中的可燃下限的 ３０％等效值时ꎬ报警装置应被触发ꎮ
１３. ６. １６　 对于薄膜围护系统ꎬ主绝热处所和次绝热处所应能惰化并单独分析其气体含量①ꎮ 次绝热

处所的报警按照 １３. ６. １５ 设定ꎬ主绝热处所设定为主管机关认可的值ꎮ
１３. ６. １７　 对于 １３. ６. ２ 所述的其他处所ꎬ当蒸气浓度达到最低可燃性极限的 ３０％时ꎬ报警装置应被

触发ꎬ第 １６ 章要求的安全功能应在蒸气浓度达到最低可燃性极限的 ６０％前被触发ꎮ 使用气体燃料的内

燃机的曲轴箱应布置成在达到最低可燃性极限的 １００％前报警ꎮ
１３. ６. １８　 气体探测设备应设计成能易于试验ꎮ 应能定期进行试验和校准ꎮ 为此ꎬ船上应备有适当

的设备并按照制造商的建议使用ꎮ 应对这些设备设固定连接管ꎮ
１３. ６. １９　 对每艘船舶应至少设有 ２ 套满足 １３. ６. ３ 或可接受的国家或国际标准要求的可携式气体

探测设备ꎮ
１３. ６. ２０　 应设有一台能测量惰性气体中含氧量的合适仪器ꎮ

１３. ７　 要求次屏壁的围护系统的附加要求

１３. ７. １　 屏壁的完整性

如果要求设有次屏壁ꎬ则应配备固定式安装的仪表ꎬ以监测主屏壁的任何部位的液密失效或次屏壁

的任何部位接触液货ꎮ 这种仪表应为符合 １３. ６ 中规定的合适的气体监测装置ꎮ 但是ꎬ不要求该仪表能

确定出主屏壁泄露液货的区域或次屏壁接触液货的区域ꎮ

６３２
① 薄膜型液化天然气船绝热处所的气体浓度ꎬ２００７ 年 ３ 月(ＳＩＧＴＴＯ 出版)ꎮ



１３. ７. ２　 温度指示装置

１３. ７. ２. １　 温度指示装置的数量和位置应适合围护系统的设计和货物操作要求ꎮ
１３. ７. ２. ２　 当货物以低于 － ５５℃的温度装运在具有次屏壁的货物围护系统内ꎬ在绝热层内或货物围

护系统邻接船体的结构上应设置温度指示装置ꎮ 此装置应定期显示读数ꎮ 如合适时ꎬ在温度达到船体钢

材许可的最低温度时还应发出报警ꎮ
１３. ７. ２. ３　 如果应在温度低于 － ５５℃的状态下载运货物且对货物围护系统的设计仍是合适的ꎬ则应

安装足够数量的温度指示装置证实未出现不良的温度梯度ꎮ
１３. ７. ２. ４　 为了设计验证和确定单个或系列船上初始变冷程序的有效性ꎬ１ 个液货舱应设有超过

１３. ７. ２. １ 要求的设备ꎮ 这些设备可为临时设备或固定设备ꎬ对于系列船ꎬ只需装在第 １ 艘船上ꎮ

１３. ８　 自动化系统

１３. ８. １　 如使用自动化系统进行控制、监控 /报警或本规则要求的安全功能ꎬ本节要求应适用ꎮ
１３. ８. ２　 自动化系统应按照公认标准①进行设计、安装和试验ꎮ
１３. ８. ３　 硬件应能经证明通过型式认可或其他方式适合在海上环境使用ꎮ
１３. ８. ４　 软件应设计成并经证明易于使用ꎬ包括试验、操作和维护ꎮ
１３. ８. ５　 用户界面应设计成控制的设备能一直以安全有效的方式操作ꎮ
１３. ８. ６　 自动化系统应布置成硬件故障或操作员的失误不会导致不安全的状况ꎮ 应提供足够的安

全措施防止不正确的操作ꎮ
１３. ８. ７　 控制、监控 /报警和安全功能之间应保持适当的分隔以限制单个故障的影响ꎮ 这应包括要

求提供指定功能的自动化系统的所有部分ꎬ包括连接设备和供电ꎮ
１３. ８. ８　 自动化系统应布置成保护软件配置和参数免受未经授权或非预期的改变ꎮ
１３. ８. ９　 变更过程的管理应用于防护修改未预期的后果ꎮ 结构变化和认可的记录应保持在船上ꎮ
１３. ８. １０　 综合系统的制定和维护过程应按照公认标准②ꎮ 这些过程应包括适当的风险标识和管理ꎮ

１３. ９　 系统综合

１３. ９. １　 必要的安全功能应设计成在正常营运和故障情况下ꎬ对人员伤害或对设备或环境破坏的风

险降至主管机关可接受的程度ꎮ 功能应设计成具有故障安全性ꎮ 系统综合的作用和职责应清晰定义并

经相关方同意ꎮ
１３. ９. ２　 每个组件子系统的功能要求应清晰定义以确保综合系统满足功能和规定的安全要求ꎬ并考

虑到受控设备的任何限制ꎮ
１３. ９. ３　 应使用适当的风险技术确定综合系统关键的危险ꎮ
１３. ９. ４　 综合系统应有适当的反向控制设备ꎮ
１３. ９. ５　 综合系统一部分的故障不应影响其他部分的功能ꎬ直接依靠缺陷部分的功能除外ꎮ
１３. ９. ６　 综合系统的操作应至少与单个设备或系统一起使用一样有效ꎬ
１３. ９. ７　 应证明正常操作和故障情况下必要的机器或系统的完整性ꎮ

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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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国际电工委员会出版的标准 ＩＥＣ ６００９２￣５０４:２００１ 中包含的基于计算机系统的建议案”船上电气装置—特征—控制和测量”ꎮ
参见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５２８８:２００８ 系统和软件工程学—系统生活周期过程ꎬ和 ＩＳＯ １７８９４:２００５ 船舶和海上技术—计

算机应用—制定和使用海上应用的可编程电子系统的一般原则ꎮ



第 １４ 章　 人 员 保 护

１４. １　 保护设备

１４. １. １　 为了保护从事正常货物作业的船员ꎬ在考虑了所载货品的特性后ꎬ应为船员提供包括符合

公认国家或国际标准的眼睛保护在内的合适的保护设备ꎮ
１４. １. ２　 应将本章要求的个人保护和安全设备适当地保存在位于易于接近的处所且具有明显标志

的柜子内ꎮ
１４. １. ３　 对于压缩空气设备ꎬ应由负责的高级船员至少每月进行 １ 次检查ꎮ 并将检查结果记录在航

行日志内ꎮ 该设备也应由适任人员至少每年进行 １ 次检查和试验ꎮ

１４. ２　 急救设备

１４. ２. １　 应在易于接近之处放置一副担架ꎬ以便能从甲板以下的处所用其抬起受伤人员ꎮ
１４. ２. ２　 应基于医疗急救指南(ＭＦＡＧ)对«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中所列的货物的要求ꎬ

在船上配备医疗急救设备ꎬ包括氧气复苏设备ꎮ

１４. ３　 安全设备

１４. ３. １　 除按 １１. ６. １ 所要求的消防人员的装备以外ꎬ还应提供足够的且不少于 ３ 整套的安全设备ꎮ
每套应提供足够的人员保护以允许进入充满气体的处所内工作ꎮ 该设备应考虑到«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

体适装证书»中所列的货物的性质ꎮ
１４. ３. ２　 每整套安全设备应包括:
. １　 １ 具自给式正压空气呼吸器(包含整个面罩)ꎬ但不使用存储的氧气ꎬ其容量至少为 １２００Ｌ 的自

由空气ꎮ 每套应与 １１. ６. １ 中的要求相容ꎻ
. ２　 符合公认标准的保护服、长靴和手套ꎻ
. ３　 配有腰带的钢芯援救绳ꎻ和
. ４　 防爆灯ꎮ
１４. ３. ３　 应配备能提供足量压缩空气的设施ꎬ并应由下列设备组成:
. １　 每 １ 具 １４. ３. １ 要求的呼吸器至少配备 １ 个充满空气的备用空气瓶ꎻ
. ２　 １ 台适于供应所需纯度的高压空气并具有足够容量且能连续操作的空气压缩机ꎻ和
. ３　 １ 个能对用于 １４. ３. １ 所要求呼吸器的备用空气瓶进行充气的充气阀箱ꎮ

１４. ４　 用于各种货品的人员保护要求

１４. ４. １　 本节的要求适用于载运在第 １９ 章表中“ｉ”栏内列有本节段落货品的船舶ꎮ
１４. ４. ２　 应对船上每一人员提供适宜于在应急逃生时用的呼吸防毒面具和眼睛保护设备ꎬ但需符合

下列要求:
. １　 不能接受过滤式呼吸防毒面具ꎻ
. ２　 自给式呼吸器应具有至少能持续工作 １５ｍｉｎ 的能力ꎻ和
. ３　 应急逃生呼吸防毒面具不应用于灭火或货物装卸ꎬ且这一要求应予以标注ꎮ
１４. ４. ３　 应在甲板上设置 １ 个或多个标有适当标志的洗除污染的喷淋头和眼睛冲洗设备ꎬ并考虑到

船舶的大小和布置ꎮ 喷淋头和眼睛冲洗设备应在所有环境条件下均可以使用ꎮ
１４. ４. ４　 １４. ３. ２. ２ 所要求的保护服应气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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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５ 章　 液货舱的充装极限

１５. １　 定义

１５. １. １　 充装极限(ＦＬ)系指当液体货物达到基准温度时ꎬ液货舱内的最大液体体积与整个液货舱

容积之比ꎮ
１５. １. ２　 装载极限(ＬＬ)系指最大许可的液体体积与液货舱可装载体积之比ꎮ
１５. １. ３　 就本章而言ꎬ基准温度系指:
. １　 当未配备第 ７ 章所述的货物蒸气压力 /温度控制设施时ꎬ在压力释放阀调定压力下与货物蒸气

压力所对应的温度ꎻ和
. ２　 当配备第 ７ 章所述的货物蒸气压力 /温度控制设施时ꎬ可以是在装货终止时、运输期间或卸货时

的温度ꎬ取最高者ꎮ
１５. １. ４　 无限航区的环境设计温度系指海水温度 ３２℃和空气温度 ４５℃ꎮ 然而ꎬ对于航行于限定航

区或在有限时间内航行的船舶ꎬ并且在考虑了其液货舱的任何绝热情况后ꎬ主管机关可接受更低的温度

值ꎮ 反之ꎬ对于一直在较高环境温度区域航行的船舶ꎬ可要求较高的温度值ꎮ

１５. ２　 一般要求

液货舱的最大充装极限应被确定为蒸气空间在基准温度下具有最小体积以允许:
. １　 仪器的公差ꎬ例如液位和温度测量仪ꎻ
. ２　 压力释放阀调定压力和 ８. ４ 中所述的最大允许上升压力之间的货物体积膨胀ꎻ和
. ３　 操作裕量ꎬ该裕量应考虑到装载完成后回流至液货舱的液体、操作员的反应时间和阀的关闭时

间ꎬ见 ５. ５ 和 １８. １０. ２. １. ４ꎮ

１５. ３　 默认充装极限

液货舱充装极限(ＦＬ)的默认值应为在基准温度下 ９８％ ꎮ 例外值应符合 １５. ４ 的要求ꎮ

１５. ４　 增加的充装极限的确定

１５. ４. １　 在 ８. ２. １７ 规定的横倾和纵倾条件下可允许大于 １５. ３ 中规定的 ９８％ 极限的充装极限ꎬ
只要:

. １　 在液货舱内无隔开的蒸气存留死角ꎻ

. ２　 压力释放阀进口应保持处于蒸气空间ꎻ和

. ３　 下列各项需有裕量:
　 . １　 液体货物由于压力从 ＭＡＲＶＳ 增加至 ８. ４. １ 所述的最大流量释放压力而形成的体积膨胀:
　 . ２　 最小 ０. １％液货舱体积的操作裕度ꎻ和
　 . ３　 仪器(例如液位和温度测量仪)的公差ꎮ
１５. ４. ２　 不允许充装极限在基准温度下超过 ９９. ５％ ꎮ

１５. ５　 最大装载极限

１５. ５. １　 液货舱的最大装载极限(ＬＬ)由下式确定:

ＬＬ ＝ ＦＬ
ρＲ

ρＬ

式中:ＬＬ———１５. １. ２ 中规定的装载极限ꎬ用百分数表示ꎻ
ＦＬ———１５. ３ 或 １５. ４ 中规定的充装极限ꎬ用百分数表示ꎻ

９３２



ρＲ———在基准温度下货物的相对密度ꎻ和
ρＬ———在装载温度下货物的相对密度ꎮ

１５. ５. ２　 如果液货舱的透气系统已按 ８. ２. １８ 批准ꎬ则主管机关可允许 Ｃ 型独立液货舱按 １５. ５. １ 中

的公式装载ꎬ相对密度 ρＲ 定义如下:
ρＲ———货物在装货终止、运输期间或卸货时ꎬ在 １５. １. ４ 的环境设计温度状态下ꎬ可能达到的最高温

度下的货物相对密度ꎮ
本条不适用于要求用 １Ｇ 型船舶运输的货品ꎮ

１５. ６　 向船长提供的资料

１５. ６. １　 应向船舶提供一份文件ꎬ规定每个液货舱和货品在每种适用的装载温度以及最高基准温度

下的最大许可装载极限ꎮ 该文件中的信息应经主管机关或代表主管机关的被认可组织认可ꎮ
１５. ６. ２　 压力释放阀已经调定的压力也应列于文件中ꎮ
１５. ６. ３　 上述文件的副本应由船长负责长期保存在船上ꎮ

０４２



第 １６ 章　 用货物作燃料

１６. １　 通则

１６. １. １　 除 １６. ９ 的规定外ꎬ甲烷(ＬＮＧ 蒸气或蒸发气体)是可用于 Ａ 类机器处所的唯一货物ꎬ且仅

限用于这些处所内的锅炉、惰性气体发生器、内燃机、气体燃烧装置(ＧＣＵ)和燃气轮机系统ꎮ

１６. ２　 用货物蒸气作燃料

本节涉及了锅炉、惰性气体发生器、内燃机、气体燃烧装置和燃气轮机系统采用货物蒸气作燃料ꎮ
１６. ２. １　 对于气化的液化天然气ꎬ燃料供应系统应符合 １６. ４. １、１６. ４. ２ 和 １６. ４. ３ 的要求ꎮ
１６. ２. ２　 对于气化的液化天然气ꎬ用气设备应无可见火焰并维持烟道排气温度低于 ５３５℃ꎮ

１６. ３　 用气设备处所的布置

１６. ３. １　 用气设备所在处所应设有机械通风系统ꎬ其布置应考虑蒸气密度和潜在的点火源ꎬ防止处

所内可能的气体积聚ꎮ 通风系统应与其他处所的通风系统分开ꎮ
１６. ３. ２　 在这些处所内ꎬ特别是空气流动较差的区域ꎬ应安装气体探测器ꎮ 气体探测系统应满足第

１３ 章的要求ꎮ
１６. ３. ３　 １６. ４. ３ 中所述双层壁管或管道内安装的电气设备应满足第 １０ 章的要求ꎮ
１６. ３. ４　 所有可能含有气体燃料或被气体燃料污染透气管和放气管应引至机器处所外的安全位置ꎬ

并装设防火网ꎮ

１６. ４　 气体燃料供应

１６. ４. １　 一般要求

１６. ４. １. １　 本节要求适用于货物区域外的气体燃料供应管路ꎮ 气体燃料管路不应通过起居处所、服
务处所、电气设备间或控制站ꎮ 物料间或机器装卸区等区域内的管线布置应考虑潜在的机械破坏危险ꎮ

１６. ４. １. ２　 应设有对机器处所内的气体燃料管系进行惰化和除气的设施ꎮ
１６. ４. ２　 泄漏探测

１６. ４. ２. １ 应设有探测和指示围蔽处所内燃料管系气体泄漏的连续监测及报警设施ꎬ并切断相关的

气体燃料供应ꎮ
１６. ４. ３　 燃料供应管路的布置

燃料管路如满足以下条件之一ꎬ则可通过或延伸至除 １６. ４. １ 中所述处所以外的其他围蔽处所:
燃料管采用双层壁设计ꎬ同心管之间的空间采用惰性气体加压保护ꎬ惰性气体压力大于内管气体燃

料的压力ꎮ 惰性气体失压时ꎬ１６. ４. ６ 要求的主气体燃料阀自动关闭ꎻ或
燃料管安装在设有机械抽风的通风管或管道内ꎬ通风量至少为 ３０ 次 / ｈꎬ并保持管道内压力低于大气

压ꎮ 机械通风应满足第 １２ 章的适用要求ꎮ 当管路内有燃料时ꎬ通风系统应始终保持运转ꎬ如抽风系统不

能产生和维持所要求的空气流量ꎬ１６. ４. ６ 要求的主气体燃料阀应自动关闭ꎮ 通风进口或管道可来自非

危险机器处所ꎬ通风出口应引至安全位置ꎮ
１６. ４. ４　 气体燃料压力大于 １ＭＰａ 的要求

１６. ４. ４. １　 高压燃料泵 /压缩机和用气设备之间的燃料输送管应采用双层壁管予以保护ꎬ该双层壁

系统的设计应考虑压力和低温的影响ꎬ且能容纳高压燃料管破裂时的泄露气体ꎮ 主气体燃料阀之前处于

货物区域的燃料管ꎬ允许采用单层壁管ꎮ
１６. ４. ４. ２　 如通风管或管道满足 １６. ４. ７ 的要求ꎬ考虑了压力和可能的低温影响ꎬ可容纳高压燃料管

破裂时的泄露气体ꎬ且通风管或管道的进口和排气口位于货物区域ꎬ也可接受 １６. ４. ３. ２ 规定的布置ꎮ
１４２



１６. ４. ５　 用气设备的隔离

每个用气设备的气体燃料供应管路应设有联锁气体阀ꎬ在正常和紧急操作情况下ꎬ将管内气体燃料

排放至安全位置ꎮ 自动阀中 ２ 只串接的气体燃料阀应布置成失电时处于关闭位置ꎬ透气阀布置成失电时

处于开启位置ꎮ 在包含多个用气设备的处所ꎬ一个用气设备停机不应影响其他设备的气体燃料供应ꎮ
１６. ４. ６　 设有用气设备的处所

１６. ４. ６. １　 每个设有用气设备或气体燃料供应管路通过的单独处所ꎬ应能通过位于货物区域内的单

独主气体燃料阀切断其气体燃料供应ꎮ 切断一个处所的气体燃料供应不应影响其他处所内用气设备的

气体燃料供应(如用气设备位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处所内)ꎬ也不会造成推进动力或电力丧失ꎮ
１６. ４. ６. ２　 如因空气进口或其他开口原因ꎬ环绕供气系统的双屏壁不是连续的ꎬ或存在任何单个故

障即导致气体泄漏至处所内的点ꎬ则该处所的单独主气体燃料阀应在以下情况操作:
. １　 自动动作:
　 . １　 处所内探测到气体ꎻ
　 . ２　 双层壁管环形空间内探测到气体泄漏ꎻ
　 . ３　 处所内其他包含单层壁气体管路的舱室探测到气体泄漏ꎻ
　 . ４　 双层壁管环形空间通风失效ꎻ和
　 . ５　 处所内其他包含单层壁气体管路的舱室通风失效ꎻ和
. ２　 在处所内和至少一个远程位置手动操作ꎮ
１６. ４. ６. ３　 如环绕供气系统的双屏壁是连续的ꎬ处所内每个用气设备可配备 １ 个位于货物区域的单

独主气体燃料阀ꎬ则该单独主气体燃料阀应在以下情况操作:
. １　 自动动作:
　 . １　 单独主气体燃料阀服务的双层壁管环形空间探测到气体泄漏ꎻ
　 . ２　 单层壁气体管路作为单独主气体燃料阀服务的供应系统一部分ꎬ则含有单层壁气体管路的其

他舱室探测到泄漏ꎻ和
　 . ３　 双层壁管的环形空间通风失效或失压ꎻ和
. ２　 在处所内和至少一个远程位置手动操作ꎮ
１６. ４. ７　 管路和管道构造

机器处所内的气体燃料管路应满足本规则第 ５ 章 ５. １ ~ ５. ９ 的适用要求ꎮ 管路应尽可能采用焊接接

头ꎮ 位于货物区域以外开敞甲板上且没有围闭在 １６. ４. ３ 要求的通风管或管道内的气体燃料管路ꎬ均应

采用全焊透对接焊接头ꎬ并进行 １００％射线检查ꎮ
１６. ４. ８　 气体探测

按本章要求设置的气体探测系统ꎬ应在气体浓度达到爆炸下限的 ３０％时发出报警ꎬ并在未达到爆炸

下限 ６０％时关闭 １６. ４. ６ 要求的主气体燃料阀(见本规则第 １３ 章 １３. ６. １７)ꎮ

１６. ５　 气体燃料装置和相关储存容器

１６. ５. １　 气体燃料的供应

所有用来调节货物和 /或货物蒸气状态以用作燃料的设备(如加热器、压缩机、气化器、滤器等)及任

何有关的储存容器均应位于货物区域内ꎮ 如设备设在围蔽处所内ꎬ则处所应按本规则第 １２ 章 １２. １ 的要

求进行通风ꎬ并按本规则第 １１ 章 １１. ５ 的要求配备固定灭火系统ꎬ按本规则第 １３ 章 １３. ６ 的要求配备气

体探测系统(如适用)ꎮ
１６. ５. ２　 远程制动

１６. ５. ２. １　 所有用来调节货物状态以用作燃料的旋转设备ꎬ应能在机舱处进行手动远程制动ꎮ 其他

的远程制动应位于易于接近的区域ꎬ如货物控制室、驾驶室和消防控制站ꎮ
１６. ５. ２. ２　 吸入压力低或探测到火灾时ꎬ燃料供应设备应自动停止ꎮ 除非另有明确规定ꎬ为用气设

备供应气体燃料的压缩机或泵不必满足本规则第 １８ 章 １８. １０ 的要求ꎮ
２４２



１６. ５. ３　 加热和冷却介质

如气体燃料调节系统用的加热或冷却介质返回至货物区域外的处所ꎬ则应配备能对介质中可能存在

的货物 /货物蒸气进行探测和报警的设施ꎮ 任何透气管出口应通至安全位置并安装认可的防火网ꎮ
１６. ５. ４　 管路和压力容器

气体燃料供应系统中装设的管路或压力容器应符合第 ５ 章的规定ꎮ

１６. ６　 对主锅炉的特殊要求

１６. ６. １　 布置

１６. ６. １. １　 每台锅炉应具有单独的排气烟道ꎮ
１６. ６. １. ２　 每台锅炉应具有专门的强制通风系统ꎮ 如能保证相关的安全功能ꎬ锅炉强制通风系统之

间可设有联通装置以便于应急使用ꎮ
１６. ６. １. ３　 锅炉燃烧室和烟道设计应能防止气体燃料的积聚ꎮ
１６. ６. ２　 燃烧装置

１６. ６. ２. １　 燃烧器系统应为双燃料型ꎬ既适合于单独燃烧燃油或气体燃料ꎬ或者同时燃烧燃油和气

体燃料ꎮ
１６. ６. ２. ２　 燃烧器设计应保证在各种点火条件下能保持稳定的燃烧ꎮ
１６. ６. ２. ３　 应设有自动控制系统ꎬ当气体燃料供应中断时ꎬ能在不中断锅炉点火的情况下从气体燃

料运行模式自动转换到燃油运行模式ꎮ
１６. ６. ２. ４　 气体喷嘴和燃烧器控制系统的设计应确保气体燃料只能由已建立的燃油火焰点燃ꎬ除非

锅炉和燃烧设备设计成气体燃料点火ꎬ并经公认的组织机构认可ꎮ
１６. ６. ３　 安全

１６. ６. ３. １　 应采取措施确保当无法建立和保持满意的点火时ꎬ能自动切断供给燃烧器的气体燃料ꎮ
１６. ６. ３. ２　 每个气体燃烧器的管路上应设置 １ 个手动截止阀ꎮ
１６. ６. ３. ３　 应设有当燃烧器熄火后ꎬ能使用惰性气体自动吹扫燃烧器供气管路的装置ꎮ
１６. ６. ３. ４　 １６. ６. ２. ３ 要求的燃料自动转换系统应进行监测(故障时发出报警)ꎬ以确保系统持续

可用ꎮ
１６. ６. ３. ５　 应采取措施确保当所有燃烧器熄灭时ꎬ再次点火前能自动对锅炉燃料室进行吹扫ꎮ
１６. ６. ３. ６　 应设有能对锅炉进行手动吹扫的措施ꎮ

１６. ７　 气体燃料内燃机的特殊要求

双燃料发动机系指使用气体燃料(引燃油点火)和燃油为燃料的发动机ꎬ燃油可包括船用柴油和重

油ꎮ 单气体发动机系指只使用气体燃料的发动机ꎮ
１６. ７. １　 布置

１６. ７. １. １　 如气体和空气混合物通过一根共用总管供应ꎬ则在每个气缸头前应安装阻火器ꎮ
１６. ７. １. ２　 每台发动机应设有单独的排气系统ꎮ
１６. ７. １. ３　 排气系统的设计应能防止未燃气体燃料的积聚ꎮ
１６. ７. １. ４　 除非设计的强度可以承受最恶劣情况下泄漏气体点燃造成的超压ꎬ否则空气进气总管、

扫气箱、排气系统和曲轴箱应设有合适的压力释放系统ꎮ 压力释放系统应通往安全位置ꎬ且远离人员ꎮ
１６. ７. １. ５　 每台发动机的曲轴箱、油底壳和冷却系统ꎬ应设有独立于其他发动机的透气系统ꎮ
１６. ７. ２　 燃烧装置

１６. ７. ２. １　 气体燃料喷射前ꎬ应验证每台装置上的引燃油喷射系统能准确动作ꎮ
１６. ７. ２. ２　 对于火花塞点火的发动机ꎬ如气体燃料供应阀打开后ꎬ在规定的时间内发动机检测系统

未探测到点火ꎬ应自动切断气体燃料供应并终止起动程序ꎮ 排气系统内的未燃烧气体混合物应确保进行

了彻底吹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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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７. ２. ３　 对于设有引燃油喷射系统的双燃料发动机ꎬ应设有从气体燃料模式自动转换到燃油模式

的控制系统ꎬ燃料转换时发动机功率波动尽可能小ꎮ
１６. ７. ２. ４　 按 １６. ７. ２. ３ 的布置ꎬ如发动机气体燃料模式工作不稳定ꎬ应自动转换至燃油模式ꎮ
１６. ７. ３　 安全

１６. ７. ３. １　 发动机停机时ꎬ应在停止点火前自动切断气体燃料ꎮ
１６. ７. ３. ２　 应采取措施ꎬ确保点火前排气系统中不会有未燃烧的气体燃料ꎮ
１６. ７. ３. ３　 曲轴箱、油底壳、扫气箱和冷却系统的透气管应设有气体探测装置(见本规则第 １３ 章

１３. ６. １７)ꎮ
１６. ７. ３. ４　 发动机设计应允许连续监测曲轴箱内可能的点火源ꎮ 曲轴箱内安装的仪表应满足本规

则第 １０ 章的要求ꎮ
１６. ７. ３. ５　 应采取措施ꎬ监测和探测发动机运转时可能导致排气系统中存在未燃气体燃料的燃烧不

良或死火故障ꎮ 如果探测到死火或燃烧不良故障ꎬ应切断气体燃料供应ꎮ 排气系统内安装的仪表应满足

本规则第 １０ 章的要求ꎮ

１６. ８　 燃气轮机的特殊要求

１６. ８. １　 布置

１６. ８. １. １　 每台涡轮机应设有单独的排气系统ꎮ
１６. ８. １. ２　 排气系统的设计应能防止未燃气体燃料的积聚ꎮ
１６. ８. １. ３　 除非设计强度能承受最恶劣情况下泄漏气体点燃造成的超压ꎬ否则排气系统应安装合适

的压力释放系统ꎬ并考虑到气体泄漏引起的爆炸ꎮ 排气烟道内的压力释放系统应通至非危险位置ꎬ且远

离人员ꎮ
１６. ８. ２　 燃烧装置

应设有自动控制系统ꎬ可方便快速地从气体燃料运行模式转换到燃油运行模式ꎬ转换时燃气轮机功

率波动尽可能小ꎮ
１６. ８. ３　 安全

１６. ８. ３. １　 应设有监控设施ꎬ监测和探测燃气轮机运转期间可能导致排气系统中存在未燃气体燃料

的燃烧不充分故障ꎮ 如探测到燃烧不充分故障ꎬ应切断气体燃料供应ꎮ
１６. ８. ３. ２　 每台涡轮机应设有排气温度高时自动停机设施ꎮ

１６. ９　 替代燃料与技术

１６. ９. １　 如能达到天然气燃料同样的安全水平ꎬ经主管机关同意ꎬ其他货物蒸气也可用作燃料ꎮ
１６. ９. ２　 已标识为有毒货品的货物不允许用作燃料ꎮ
１６. ９. ３　 除液化天然气以外的货物ꎬ燃料供应系统应满足 １６. ４. １、１６. ４. ２、１６. ４. ３ 和 １６. ５ 的适用要

求ꎬ并设有防止系统中蒸气冷凝的设施ꎮ
１６. ９. ４　 液化气体燃料供应系统应满足 １６. ４. ５ 的要求ꎮ
１６. ９. ５　 除 １６. ４. ３. ２ 的要求外ꎬ通风进口和出口均应位于机器处所之外ꎮ 进口应位于非危险区域

内ꎬ出口应位于安全位置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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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７ 章　 特 殊 要 求

１７. １　 通则

本章的要求适用于本规则第 １９ 章表中的“ ｉ”栏引述到本章的货物ꎮ 这些规定是对本规则一般要求

的补充ꎮ

１７. ２　 结构材料

在正常操作期间ꎬ可能与货物接触的材料应能抵抗气体的腐蚀作用ꎮ 另外ꎬ用于液货舱及其所属管

路、阀、附件和与货物液体或蒸气直接接触的其他设备的下述结构材料不得用于在本规则第 １９ 章表中的

“ｉ”栏所引述的某些货品:
. １　 汞、铜和含铜合金及锌ꎻ
. ２　 铜、银、汞、镁和其他乙炔化合物组成的金属ꎻ
. ３　 铝和含铝合金ꎻ
. ４　 铜、铜合金、锌和镀锌钢ꎻ
. ５　 铝、铜和两者中任何一种合金ꎻ和
. ６　 铜和含铜量大于 １％的铜合金ꎮ

１７. ３　 独立液货舱

１７. ３. １　 只能在独立液货舱内载运货品ꎮ
１７. ３. ２　 应采用 Ｃ 型独立液货舱载运货品ꎬ且应满足 ７. １. ２ 的规定ꎮ 确定液货舱的设计压力时应考

虑各种充填压力或蒸气卸载压力ꎮ

１７. ４　 制冷系统

１７. ４. １　 只能采用 ７. ３. １. ２ 所述的间接系统ꎮ
１７. ４. ２　 对于载运易形成危险过氧化物的货品的船舶ꎬ不允许使重新冷凝的货物形成无法抑制的液

体滞积囊ꎬ这可用下述任一方法予以实现:
. １　 采用 ７. ３. １. ２ 所述的在液货舱内装设冷凝器的间接系统ꎻ或
. ２　 分别采用 ７. ３. １. １ 和. ３ 中所述的直接系统或混合系统ꎬ或采用 ７. ３. １. ２ 中所述的在液货舱外设

有冷凝器的间接系统ꎮ 而冷凝系统的设计应避免在任何地方积聚和滞留液体ꎮ 如不可能ꎬ则应在容易积

聚和滞留液体的位置的上方添加抑制液体ꎮ
１７. ４. ３　 如果船舶将连续地以 １７. ４. ２ 方式载运货物ꎬ且航行期间有一次压载航行ꎬ则在进行压载航

行前应除去所有非抑制液体ꎮ 如果在连续载运这些货物的航行之间需载运第 ２ 种货物ꎬ则在装载第 ２ 种

货物前对再液化系统应进行彻底排放和驱气ꎮ 驱气时应使用惰性气体或使用第 ２ 种货物的蒸气(如与原

货物相容时)ꎮ 应采取切实的步骤确保货物系统中不积聚聚合物或过氧化物ꎮ

１７. ５　 要求 １Ｇ 型船舶载运的货物

１７. ５. １　 应对直径超过 ７５ｍｍ 的货物管路上的所有对接焊接头进行 １００％的射线检查ꎮ
１７. ５. ２　 不应将气体取样管路引至或通过非危险区域ꎮ 当蒸气浓度达到限制值时ꎬ应能触发 １３. ６. ２

所述的报警器ꎮ
１７. ５. ３　 不允许按 １３. ６. ５ 的规定将可携式气体探测设备作为替代措施ꎮ
１７. ５. ４　 货物控制室应位于非危险区域ꎬ另外ꎬ所有仪器应为间接型ꎮ
１７. ５. ５　 为防止人员受到严重的货物释放的影响ꎬ应在居住区域内提供一个安全处所ꎬ对其设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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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１７. ５. ６　 尽管 ３. ２. ４. ３ 有规定ꎬ不应允许通过面向货物区域的门进入首楼处所ꎬ除非设有按照 ３. ６

要求的空气闸ꎮ
１７. ５. ７　 尽管 ３. ２. ７ 有规定ꎬ不应允许通过面向货物区域的门进入转塔系统的控制室和机器处所ꎮ

１７. ６　 排除蒸气处所中的空气

装载前应除去液货舱及有关管系中的空气ꎬ随后依次应用下述方法驱除空气:
. １　 输入惰性气体以保持正压力ꎮ 惰性气体的储存或生产量应足以满足正常操作的要求以及补偿

释放阀的泄漏ꎮ 惰性气体中的含氧量在任何时候均不得超过 ０. ２％ (按容积计)ꎻ或
. ２　 控制货物温度ꎬ使其在任何时候保持正压力ꎮ

１７. ７　 湿度控制

应对不易燃且具有腐蚀性或与水会起危险反应的气体进行湿度控制ꎬ以确保液货舱在装载前是干燥

的ꎬ同时ꎬ在卸载期间ꎬ应输入干燥空气或货物蒸气以防止出现负压力ꎮ 就本条而言ꎬ干燥空气系指在大

气压力下具有 － ４５℃或更低温度的露点的空气ꎮ

１７. ８　 抑制

在整个航行期间ꎬ为了防止货物发生自身反应(例如聚合或二聚)ꎬ应确保使货物受到充分的抑制ꎮ
船上应备有生产商提供的证书ꎬ证书上应表明:

. １　 所加入的抑制剂的名称和数量ꎻ

. ２　 加入抑制剂的日期和在正常情况下预计的有效期ꎻ

. ３　 影响抑制剂的温度限制ꎻ和

. ４　 当航行期超过抑制剂的有效期时应采取的措施ꎮ

１７. ９　 透气出口处的防火网

当载运本节所涉及的货物时ꎬ应在液货舱的透气出口处配备易于更换的有效防火网或认可型的安全

罩ꎮ 设计防火网和安全罩时ꎬ应适当注意其在恶劣气候条件下由于货物蒸气的凝聚或结冰而引起阻塞的

可能性ꎮ 当载运本节未涉及的货物时ꎬ应取下防火网并以 ８. ２. １５ 要求的防护网替代ꎮ

１７. １０　 每个液货舱的最大允许装货量

如载运本节所涉及的货物时ꎬ任一液货舱的装货量应不超过 ３０００ｍ３ꎮ

１７. １１　 货泵和排放装置

１７. １１. １　 在装载易燃液体之前以及在载运和卸载期间ꎬ应对设有深潜式电动泵的液货舱的蒸气空

间进行惰化直至其达到正压力ꎮ
１７. １１. ２　 货物只能采用深井泵或由液压驱动的潜液泵卸货ꎮ 这些泵应设计成能避免液压力作用于

轴填料函上的型式ꎮ
１７. １１. ３　 若对货物系统是按预计压力设计的ꎬ则惰性气体置换法可用于 Ｃ 型独立液货舱的卸货ꎮ

１７. １２　 氨

１７. １２. １　 无水氨可能会使用碳锰钢或镍钢制造的容器和处理系统产生应力腐蚀裂纹ꎮ 为使产生这

种危险的可能性降至最小ꎬ应采取 １７. １２. ２ 至 １７. １２. ８ 所述的适当措施ꎮ
１７. １２. ２　 当采用碳锰钢时ꎬ对于液货舱、处理用压力容器和货物管路ꎬ应用细晶粒钢制造ꎬ其标定最

低屈服强度应不超过 ３５５Ｎ / ｍｍ２ꎬ而其实际屈服强度不超过 ４４０Ｎ / ｍｍ２ꎮ 还应采取下列之一的有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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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操作方面的措施:
. １　 应使用标定的最低抗拉强度不超过 ４１０Ｎ / ｍｍ２ 的较低强度材料ꎻ或
. ２　 应对液货舱等进行焊后消除应力的热处理ꎻ或
. ３　 运载温度最好保持在接近货物的沸点 － ３３℃ꎬ但不能高于 － ２０℃ꎻ或
. ４　 氨中应含有不少于 ０. １％的水(按重量比)ꎬ并应向船长提供文件证明ꎮ
１７. １２. ３　 如果使用 １７. １２. ２ 规定的那些钢材以外的具有更高屈服性能的碳锰钢ꎬ则应对已完工的

液货舱和管路等进行焊后消除应力的热处理ꎮ
１７. １２. ４　 对于处理用压力容器和冷却泵系统中冷凝部分的管路ꎬ如是用 １７. １２. １ 中所述的材料制

造ꎬ则应对其进行焊后消除应力的热处理ꎮ
１７. １２. ５　 焊接材料的抗拉和屈服性能应超过液货舱或管路材料的抗拉和屈服性能中一个最小的实

际数值ꎮ
１７. １２. ６　 含有高于 ５％镍的镍钢和不符合 １７. １２. ２ 和 １７. １２. ３ 的要求的碳锰钢ꎬ因为其特别容易受

氨应力腐蚀裂纹的影响ꎬ故不应将其作为制造载运此种货物的容器和管路系统的材料ꎮ
１７. １２. ７　 当载运温度符合 １７. １２. ２. ３ 中的规定时ꎬ可以使用含镍不超过 ５％的镍钢ꎮ
１７. １２. ８　 为了使氨应力腐蚀裂纹的危险降至最小ꎬ最好能将溶解的氧含量保持在 ２. ５ ｐｐｍ(按重量

计)以下ꎮ 达到这个目的的这个最好办法是在液态氨被注入前ꎬ将液货舱中的平均含氧量降至下表中根

据载运温度 Ｔ 所得到的函数值以下:
Ｔ(℃) Ｏ２(％ ꎬ按容积计) Ｔ(℃) Ｏ２(％ ꎬ按容积计)

－ ３０ 及以下 ０. ９ １０ ０. １

－ ２０ ０. ５ ２０ ０. ０５

－ １０ ０. ２８ ３０ ０. ０３

０ ０. １６

　 　 对于中间温度的含氧量ꎬ可用内插法直接求得ꎮ

１７. １３　 氯

１７. １３. １　 货物围护系统

１７. １３. １. １　 每一液货舱的容积应不超过 ６００ｍ３ꎬ而所有液货舱的总容积应不超过 １２００ｍ３ꎮ
１７. １３. １. ２　 液货舱的设计蒸气压力应不低于 １. ３５ＭＰａ(参见 ７. １. ２ 和 １７. ３. ２)ꎮ
１７. １３. １. ３　 应对在上甲板以上的液货舱突出部分配备保护设施ꎬ以防在被火焰包围时所产生的热

辐射ꎮ
１７. １３. １. ４　 每一液货舱应配置 ２ 只压力释放阀ꎮ 在液货舱和压力释放阀之间应安装用合适材料制

成的安全膜片ꎮ 安全膜片的破裂压力应比压力释放阀的开启压力低 ０. １ＭＰａꎬ应将释放阀的开启压力设

定为液货舱的设计蒸气压力ꎬ但不低于 １. ３５ＭＰａ(表压)ꎮ 应通过超流量阀使安全膜片与释放阀之间的空

隙与压力表和气体探测系统相连接ꎮ 应采取措施以保持这一空隙的压力在正常作业时保持或接近大气

压力ꎮ
１７. １３. １. ５　 应将压力释放阀出口布置成能使船上以及周围环境的危险降至最低限度ꎮ 释放阀的渗

漏应全部引至吸收装置ꎬ以尽可能降低气体的浓度ꎮ 应将释放阀的排放管布置在船的前端ꎬ能在甲板平

面上向舷外排放ꎬ并设有能选择向左或右舷排放的装置ꎬ同时还应有一个机械联锁装置ꎬ以确保有一根排

放管始终是开通的ꎮ
１７. １３. １. ６　 主管机关和港口主管当局可要求在规定的最大压力下以冷冻状态载运氯ꎮ
１７. １３. ２　 货物管系

１７. １３. ２. １　 进行货物卸载时应采用岸上的压缩氯气、干燥空气或其他可接受的气体或全潜液泵ꎮ
船上的货物卸货压缩机不应用于此用途ꎮ 在卸货期间ꎬ液货舱蒸气空间的压力应不超过 １. ０５ＭＰａ 表

压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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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３. ２. ２　 货物管系的设计压力应不小于 ２. １ＭＰａ 表压力ꎮ 货物管的内径应不超过 １００ｍｍꎮ 对于

管系热变形的补偿只能采用弯管ꎮ 应尽量限制使用法兰接头ꎬ如要使用法兰ꎬ则应采用带有槽和舌片的

焊颈型法兰ꎮ
１７. １３. ２. ３　 应将货物管系的释放阀的排放管接至吸收装置ꎬ设计释放阀系统时ꎬ应考虑该装置产生

的流量限制(参见 ８. ４. ３ 和 ８. ４. ４)ꎮ
１７. １３. ３　 材料

１７. １３. ３. １　 对于液货舱和货物管系ꎬ应采用适合于货物和温度为 － ４０℃的钢材进行制造ꎬ即使拟采

用较高的运输温度ꎬ也应如此ꎮ
１７. １３. ３. ２　 应消除液货舱的热应力ꎬ不允许以消除机械应力作为其等效措施ꎮ
１７. １３. ４　 仪器:安全装置

１７. １３. ４. １　 船上应设有与货物管系和液货舱相连接的氯吸收装置ꎮ 吸收装置应具有按合理的吸收

率至少能中和货舱总容量的 ２％的能力ꎮ
１７. １３. ４. ２　 在对液货舱进行除气期间ꎬ不应将蒸气排向大气ꎮ
１７. １３. ４. ３　 应配备能探测氯浓度至少为 １ｐｐｍ(按容积计)的气体探测系统ꎮ 吸气点应位于:
. １　 接近货舱处所底部ꎻ
. ２　 从安全释放阀引出的管子内ꎻ
. ３　 气体吸收装置的出口处ꎻ
. ４　 起居、服务和机器处所以及控制站的通风系统的进口处ꎻ和
. ５　 甲板上货物区域的前端、船中和后端ꎮ 仅要求在货物操作和除气作业期间使用ꎮ
应对气体探测系统配备声光报警器ꎬ其调定点为 ５ｐｐｍꎮ
１７. １３. ４. ４　 应对每一液货舱配备 １ 个高压报警器ꎬ在压力达到 １. ０５ＭＰａ 表压力时ꎬ报警器应能发出

声响报警ꎮ
１７. １３. ５　 人员保护

１７. ５. ５ 要求的围蔽处所应满足下列要求:
. １　 应能从开敞甲板和起居处所通过空气闸方便而迅速地进入处所ꎬ并能快速关闭处所并保证其气

密性ꎻ
. ２　 在按 １４. ４. ３ 的要求设置的能消除污染的喷淋设备中应有 １ 套位于进入该处所的露天甲板空气

闸附近ꎻ
. ３　 该处所应设计成能容纳船上的全部船员ꎬ并能提供维持不少于 ４ｈ 的未受污染的空气源ꎻ和
. ４　 处所内应配备 １ 套氧气医治疗设备ꎮ
１７. １３. ６　 液货舱的充装极限

１７. １３. ６. １　 当拟载运氯气时ꎬ１５. １. ３. ２ 的要求不适用ꎮ
１７. １３. ６. ２　 装载后ꎬ液货舱蒸气空间内氯气含量应大于 ８０％ (按容积计)ꎮ

１７. １４　 环氧乙烷

１７. １４. １　 载运环氧乙烷时ꎬ应符合 １７. １８ 的要求ꎬ并应满足本节附加的和修改的要求ꎮ
１７. １４. ２　 甲板液货舱不应用于载运环氧乙烷ꎮ
１７. １４. ３　 环氧乙烷的货物围护系统和管系不能使用 ４１６ 型和 ４４２ 型的不锈钢及铸铁ꎮ
１７. １４. ４　 装载前ꎬ应对液货舱进行彻底有效地清洗ꎬ以除去液货舱内及有关管路中前次所装货物的

痕迹ꎬ除非前次所装货物是环氧乙烷、环氧丙烷或是这些货物的混合物ꎮ 应予特别注意非不锈钢液货舱

装载氨的情况ꎮ
１７. １４. ５　 环氧乙烷只能采用深井泵或惰性气体置换法卸货ꎮ 泵的布置应符合 １７. １８. １５ 的规定ꎮ
１７. １４. ６　 环氧乙烷只能在冷却状态下载运ꎬ并应保持其温度低于 ３０℃ꎮ
１７. １４. ７　 压力释放阀的调定压力应不低于 ０. ５５ＭＰａ 表压力ꎮ 最大调定压力应经主管机关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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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ꎮ
１７. １４. ８　 对于 １７. １８. ２７ 所要求的氮气保护气垫ꎬ应能在任何时候使液货舱蒸气空间内的氮浓度不

低于 ４５％ (按容积计)ꎮ
１７. １４. ９　 在装载前及当液货舱内含有环氧乙烷液体或蒸气的任何时间ꎬ应用氮气对液货舱进行

惰化ꎮ
１７. １４. １０　 在火焰包围货物围护系统的情况下ꎬ１７. １８. ２９ 和 １１. ３ 所要求的水雾系统应能自动喷洒ꎮ
１７. １４. １１　 应设有货物投弃装置ꎬ以便在发生不可控制的环氧乙烷自反应时ꎬ紧急排放环氧乙烷ꎮ

１７. １５　 独立的管路系统

应设置 １. ２. ４７ 规定的独立的管路系统ꎮ

１７. １６　 甲基乙炔一丙二烯混合物

１７. １６. １　 应对甲基乙炔—丙二烯混合物适当地进行稳定性处理以便于运输ꎮ 另外ꎬ对混合物进行

制冷期间ꎬ应规定其温度和压力的上限ꎮ
１７. １６. ２　 可接受的具有稳定组合的货物的举例如下:
. １　 组合 １:
　 . １　 甲基乙炔对丙二烯的最大摩尔比为 ３∶ １ꎻ
　 . ２　 甲基乙炔和丙二烯的最大组合浓度为 ６５ 摩尔百分数ꎻ
　 . ３　 丙烷、丁烷和异丁烷的最小组合浓度为 ２４ 摩尔百分数ꎬ其中ꎬ至少 １ / ３(以摩尔为基准)应为

丁烷以及 １ / ３ 为丙烷ꎻ
　 . ４　 丙烯和丁二烯的最大组合浓度为 １０ 摩尔百分数ꎮ
. ２　 组合 ２:
　 . １　 甲基乙炔和丙二烯的最大组合浓度为 ３０ 摩尔百分数ꎻ
　 . ２　 甲基乙炔的最大浓度为 ２０ 摩尔百分数ꎻ
　 . ３　 丙二烯的最大浓度为 ２０ 摩尔百分数ꎻ
　 . ４　 丙烯的最大浓度为 ４５ 摩尔百分数ꎻ
　 . ５　 丁二烯和丁烯的最大组合浓度为 ２ 摩尔百分数ꎻ
　 . ６　 饱和 Ｃ４ 碳氢化合物的最小浓度为 ４ 摩尔百分数ꎻ和
　 . ７　 丙烷的最小浓度为 ２５ 摩尔百分数ꎮ
１７. １６. ３　 只要所提供的混合物的稳定性经验证能使主管机关满意ꎬ也可接受其他的组合ꎮ
１７. １６. ４　 如果船舶具有直接蒸气压缩制冷系统ꎬ根据货物组合成分确定的压力和温度的界限ꎬ该系

统应满足下列要求ꎮ 对于 １７. １６. ２ 中所列货物组合的举例ꎬ应配备下列设备:
. １　 １ 台蒸气压缩机ꎬ在其运行期间ꎬ温度升高不应超过 ６０℃ꎬ压力增加不应大于 １. ７５ＭＰａ 表压力ꎬ

且在连续运行期间ꎬ不允许蒸气滞留在压缩机内ꎻ
. ２　 压缩机的每一级排放管路或往复式压缩机同一级内的每只气缸均应具有:
　 . １　 ２ 只被设定在 ６０℃或 ６０℃以下温度时动作的温度激励关闭开关ꎻ
　 . ２　 １ 只被设定在压力为 １. ７５ＭＰａ 或以下表压力时动作的压力激励关闭开关ꎻ和
　 . ３　 １ 只被调定在压力为 １. ８ＭＰａ 或以下表压力时释放的安全释放阀ꎻ
. ３　 应将. ２. ３ 所要求的释放阀通向至符合 ８. ２. １０、８. ２. １１ 和 ８. ２. １５ 要求的透气桅处ꎬ且不应将气

体释放至压缩机的吸入管内ꎻ和
. ４　 １ 个报警器ꎬ当高压开关或高温开关动作时ꎬ应能在货物控制处所和驾驶室发出声响警报ꎮ
１７. １６. ５　 对于装载甲基乙炔一丙二烯混合物的液货舱ꎬ其管路系统包括货物制冷系统应是独立的

(如 １. ２. ２８ 中的规定)或应与其他液货舱的管系和制冷系统隔离(如 １. ２. ４７ 中的规定)ꎮ 此种隔离适用

于所有液体和蒸气的透气管路以及其他可能的连接管路ꎬ诸如公用的惰性气体供应管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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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７　 氮

结构材料和附属设备(诸如绝热材料)应能承受低温时由于货物系统各部分氧冷凝和浓缩而产生的

高浓度氧的作用ꎮ 应适当考虑对这些可能产生冷凝的区域进行通风ꎬ以避免形成富氧气体空间ꎮ

１７. １８　 环氧丙烷和含有环氧乙烷不超过 ３０％(按重量计)的环氧乙烷—环氧丙烷混合物

１７. １８. １　 按本节规定运输的货物应不含有乙炔ꎮ
１７. １８. ２　 除非液货舱已经适当清洗ꎬ否则不应用曾经储存已知有催化聚合作用的下列 ３ 种货物之

一的液货舱载运本节所述货物:
. １　 无水氨和氨溶液ꎻ
. ２　 胺和胺溶液ꎻ和
. ３　 氧化剂(例如氯)ꎮ
１７. １８. ３　 装载前ꎬ应对液货舱进行彻底有效的清洗ꎬ以除去舱内及有关管路中的前次所装货物的痕

迹ꎬ除非前次所装的货物是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环氧丙烷的混合物ꎮ 对于非不锈钢的钢质液货舱ꎬ在
其装有氨的情况下应予特别注意ꎮ

１７. １８. ４　 任何情况下ꎬ应通过适当的试验或检验ꎬ对用于液货舱及有关管路的清洗方法的有效性进

行校核ꎬ以查明确无酸性或碱性物质的痕迹ꎬ因由于这些物质的存在ꎬ可能会出现危险情况ꎮ
１７. １８. ５　 初次装载这些货物之前ꎬ应进入液货舱进行检查ꎬ以保证液货舱内无污染物ꎬ无大量铁锈

沉积以及无明显的结构缺陷ꎮ 如这些液货舱连续装运上述货物ꎬ则此种检查的间隔期应不超过 ２ 年ꎮ
１７. １８. ６　 载运这些货物的液货舱应为钢质或不锈钢结构ꎮ
１７. １８. ７　 采用冲洗或驱气方法对装运过这些货品的液货舱及有关管路系统进行彻底的清洗后ꎬ该

液货舱仍可载运其他货物ꎮ
１７. １８. ８　 所有的阀、法兰、附件和辅助设备均应为适合于在载运这些货品中使用的型式ꎬ且制造材

料应为钢质或不锈钢或符合公认标准ꎮ 应采用含铬量不低于 １１％的不锈钢制造阀盘或阀盘面ꎮ 阀座和

阀的其他易磨损的部件ꎮ
１７. １８. ９　 对于在阀、法兰、附件和辅助设备中所用的气密衬垫ꎬ应由不与这些货品起反应ꎬ不溶解于

这些货品ꎬ不会降低这些货品的自燃温度ꎬ且能耐火和具有合适的机械性能的材料予以制造ꎮ 对于接触

货物的气密衬垫的表面ꎬ应为聚四氟乙烯(ＰＴＦＥ)或因其惰性而能达到同样安全程度的其他材料ꎮ 如经

主管机关批准ꎬ可以接受用 ＰＴＦＥ 或类似氟化聚合物的垫料成螺旋形地缠绕的不锈钢ꎮ
１７. １８. １０　 如果使用绝热材料和填料ꎬ则应采用不与这些货物起反应、不溶解于这些货物或不会降

低这些货物的自燃温度的材料ꎮ
１７. １８. １１　 下列材料通常认为不适用于这些货物的围护系统中的气密衬垫、填料和作类似用途的物

件ꎬ因此ꎬ在取得认可前ꎬ要求对这些材料进行试验:
. １　 氯丁橡胶或天然橡胶(当与这些货物接触时)ꎻ
. ２　 石棉或石棉的粘合剂ꎻ和
. ３　 含有镁氧化物的材料ꎬ例如矿棉ꎮ
１７. １８. １２　 装卸管应延伸至液货舱底部或任何集液槽底 １００ｍｍ 范围内ꎮ
１７. １８. １３　 应以适当方式装卸货品ꎬ以不致使液货舱中的气体排到大气中去ꎮ 在液货舱装载期间ꎬ

如由岸上回收货物蒸气ꎬ则与该货品的围护系统相连接的蒸气回收系统应独立于所有其他的围护系统ꎮ
１７. １８. １４　 在卸货作业期间ꎬ应将液货舱内的压力保持在 ０. ００７ＭＰａ 表压力以上ꎮ
１７. １８. １５　 对这种货物进行卸载时ꎬ只能采用深井泵ꎬ液压驱动的潜液泵或隋性气体置换法ꎮ 应将

每台货物泵布置成能确保当泵的排放管路被截止或阻塞时ꎬ不会使该货品明显发热ꎮ
１７. １８. １６　 载运这些货物的液货舱透气系统应独立于载运其他货物液货舱透气系统ꎮ 应配备能在

液货舱不与空气相通的情况下对液货舱内货物进行取样的设施ꎮ
１７. １８. １７　 应在用于驳运这些货物的软管上标明:“驳运环氧烷类专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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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８　 应对载运这些货品的货舱处所进行监测ꎮ 对 Ａ 型和 Ｂ 型独立液货舱周围的货舱处所也

应进行惰化ꎬ并应监测氧的含量ꎬ这些处所的含氧量(以体积计)应低于 ２％ ꎮ 可以采用可携式的取样

设备ꎮ
１７. １８. １９　 在断开通岸管路之前ꎬ应通过安装在装载集流管上的合适的阀释放液体和蒸气管路中的

压力ꎬ不应将这些管路中的液体和蒸气排到大气中去ꎮ
１７. １８. ２０　 对于液货舱ꎬ应按其在货物的装载、载运或卸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最大压力进行设计ꎮ
１７. １８. ２１　 对于载运环氧丙烷且设计蒸气压力低于 ０. ０６ＭＰａ 的液货舱以及载运环氧乙烷￣环氧丙烷

混合物且设计蒸气压力低于 ０. １２ＭＰａ 的液货舱ꎬ均应设有冷却系统ꎬ以保持货物的温度能低于基准温

度ꎮ 对于基准温度ꎬ见 １５. １. ３ꎮ
１７. １８. ２２　 压力释放阀的调定值应不小于 ０. ０２ＭＰａ 表压力ꎻ而对于 Ｃ 型独立液货舱ꎬ在载运环氧丙

烷时ꎬ其压力释放阀的调定值应不大于 ０. ７ＭＰａ 表压力ꎬ在载运环氧乙烷—环氧丙烷混合物时ꎬ其压力释

放阀的调定值应不大于 ０. ５３ＭＰａ 表压力ꎮ
１７. １８. ２３　 对装有这些货品的液货舱ꎬ其管系应与所有其他液货舱(包括空载液货舱)的管系以及所

有货物压缩机完全隔离ꎮ 如果装有这些货品的液货舱管系没有被设计成 １. ２. ２８ 所定义的那种“独立”ꎬ
则应采用拆卸短管、阀或其他管段并在这些位置安装盲板法兰的方法ꎬ以达到所要求的管系分隔ꎮ 上述

所要求的分隔也适用于所有液体和蒸气管路、液体和蒸气的透气管路以及任何其他可能的连接管路ꎬ诸
如共用的惰性气体供应管路ꎮ

１７. １８. ２４　 对于这些货品ꎬ只能按主管机关批准的货物装卸图进行运输ꎮ 对于所拟定的每一种装载

布置方案ꎬ均应在单独的装卸图中予以表明ꎮ 在货物装卸图中应标明全部货物管路系统以及为满足上述

管路分隔要求所需盲板法兰的安装位置ꎮ 经批准的每份货物装卸图的副本应被存放在船上ꎮ 在对«国际

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进行签署时应包括查阅经批准的货物装卸图ꎮ
１７. １８. ２５　 在首次装载这些货物及以后每次重新装载这些货物之前ꎬ应从港口主管当局承认的负责

人员处取得证明该船已达到所要求的管系分隔的证书ꎬ并应将证书放在船上ꎮ 盲板法兰和管路法兰之间

的每一连接处应由负责人员装上金属丝并给予铅封ꎬ以保证不至于因疏忽拆卸盲板法兰ꎮ
１７. １８. ２６　 按照 １５. ５ꎬ应注明在所采用的每一装载温度下每一液货舱的最大许可装载极限ꎮ
１７. １８. ２７　 载运这些货物时ꎬ应在液货舱内充以适当的氮气作为保护气垫ꎮ 还应设有氮气的自动补

给系统ꎬ以防万一由于环境条件变化或制冷系统失灵而造成货物温度下降致使液货舱压力下降至

０. ００７ＭＰａ表压力以下ꎮ 船上应配备足量的氮气以满足自动压力控制的需要ꎮ 应采用商业纯度为９９. ９％
(按容积计)的氮气作为液货舱的保护气垫ꎮ 一组氮气瓶通过减压阀与液货舱连接可以达到有关“自动”
的目的ꎮ

１７. １８. ２８　 液货舱的蒸气空间在装载前后应进行试验ꎬ以保证含氧量为 ２％或以下(按容积计)ꎮ
１７. １８. ２９　 应设置足够容量的水雾系统ꎬ以能有效地覆盖货物集管及与装卸货物有关的露天甲板管

系和液货舱气室周围的区域ꎮ 管路和喷嘴应布置成能使水雾的均匀分布率达到每分钟为 １０Ｌ / ｍ２ꎮ 布置

应保证能使任何溢出的货物被冲洗干净ꎮ
１７. １８. ３０　 在发生涉及货物围护系统的火灾时ꎬ水雾系统应既能就地手动操作又能遥控操作ꎮ 遥控

手动操作应布置成能从货物区域外邻近居住处所的合适位置遥控启动水雾系统的供水泵和遥控操作系

统中任何通常关闭的阀ꎬ并在被保护区域发生火灾时能易于进入和操作ꎮ
１７. １８. ３１　 除上述水雾要求外ꎬ在装卸作业期间ꎬ若环境温度许可时ꎬ应有随时可用的加压输水

软管ꎮ

１７. １９　 氯乙烯

当添加抑制剂能防止氯乙烯的聚合反应时ꎬ则 １７. ８ 的规定是适用的ꎮ 在此情况下ꎬ如未添加抑制剂

或抑制剂的添加量不足ꎬ则按 １７. ６ 规定使用的任何惰性气体的含氧量应不超过 ０. １％ (以体积计)ꎮ 在

开始装载前ꎬ还应对液货舱和管路的惰性气体进行取样分析ꎮ 当载运氯乙烯时ꎬ液货舱内应始终保持正

１５２



压ꎬ甚至在连续运载这些货物之间的压载航行时ꎬ也应如此ꎮ

１７. ２０　 混合 Ｃ４ 货物

１７. ２０. １　 按照本节的规定ꎬ按本规则要求单独载运的货物(主要是丁烷、丁烯和丁二烯)可作为混

合物载运ꎮ 这些货物可被称为“粗制 Ｃ４”(Ｃｒｕｄｅ Ｃ４)、“粗制丁二烯(Ｃｒｕｄｅ Ｂｕｔａｄｉｅｎｅ)”、“粗制的蒸汽裂

解 Ｃ４ (Ｃｒｕｄｅ ｓｔｅａｍ￣ｃｒａｃｋｅｄ Ｃ４)”、“已使用过蒸汽裂解 Ｃ４ ( Ｓｐｅｎｔ ｓｔｅａｍ￣ｃｒａｃｋｅｄ Ｃ４)”、“Ｃ４ 蒸气 ( Ｃ４
ｓｔｒｅａｍ)”和“Ｃ４ 残液(Ｃ４ ｒａｆｆｉｎａｔｅ)”或在其他不同的产品描述下进行运输ꎮ 对所有这些情况ꎬ其 ＭＳＤＳ 数

据应作为参考ꎬ且由于丁二烯具有潜在毒性和反应性ꎬ因此混合物中以丁二烯含量作为主要考虑因素ꎮ
同时考虑到丁二烯的蒸气压力相对较低ꎬ如果该混合物包含丁二烯ꎬ则应视作有毒并应采取适当的预防

措施ꎮ
１７. ２０. ２　 如果按本节规定载运的混合 Ｃ４ 货物包含 ５０％以上的丁二烯ꎬ应采用 １７. ８ 中的抑制剂预

防措施ꎮ
１７. ２０. ３　 除非装载的具体混合物给出液体膨胀系数的具体数据ꎬ否则在按照第 １５ 章进行充装极限

计算时ꎬ应将货物视为 １００％的具有最高膨胀率的那一种组成物质来计算ꎮ

１７. ２１　 二氧化碳:高纯度

１７. ２１. １　 货物不受控的压力丧失会造成“升华”且货物会从液体变成固体状态ꎮ 装载货物前ꎬ应提

供该二氧化碳货物的准确“三相点”温度ꎬ这取决于货物纯度ꎬ并应考虑到何时调节货物仪器ꎮ 对于载运

的具体货物ꎬ本节中所述的报警和自动控制动作的设定压力应设为至少三相点压力以上 ０. ０５ＭＰａꎮ 纯二

氧化碳的“三相点”出现在 ０. ５ＭＰａ(表压)和 － ５４. ４℃ꎮ
１７. ２１. ２　 如果按照 ８. ２ 设置的液货舱释放阀在打开位置失效(即不能关闭)ꎬ货物可能固化ꎮ 为避

免这种情况ꎬ应设有隔离液货舱安全阀的设施ꎬ且当载运该二氧化碳时ꎬ８. ２. ９. ２ 的要求不适用ꎮ 安全释

放阀的排放管道应设计成不受异物影响而形成堵塞ꎮ 防护网不应设在释放阀排放管道的出口ꎬ所以

８. ２. １５的要求不适用ꎮ
１７. ２１. ３　 安全释放阀的排放管道不要求符合 ８. ２. １０ꎬ但应设计成不受异物影响而形成堵塞ꎮ 防护

网不应设在释放阀排放管道的出口ꎬ所以 ８. ２. １５ 的要求不适用ꎮ
１７. ２１. ４　 载运二氧化碳货物时ꎬ应连续监控液货舱的低压ꎮ 货物控制位置和驾驶室应设有声光报

警ꎮ 如果液货舱压力持续降至货物“三相点”的 ０. ０５ＭＰａ 范围内ꎬ监控系统应自动关闭所有货物总管、液
体和蒸气阀并停止所有货物压缩机和货泵ꎮ １８. １０ 要求的应急关闭系统可用于此目的ꎮ

１７. ２１. ５　 液货舱和货物管系使用的所有材料应适于营运期间可能出现的最低温度ꎬ其可被定义为

１７. ２１. １ 中所述的自动安全系统设定压力下二氧化碳货物的饱和温度ꎮ
１７. ２１. ６　 货舱处所、货物压缩机室和二氧化碳会积聚的其他围蔽处所应连续监控二氧化碳浓度ꎮ

该固定气体探测系统替代 １３. ６ 的要求ꎬ即使对于具有 Ｃ 型货物围护系统的船舶ꎬ也应一直对货舱处所进

行监测ꎮ

１７. ２２　 二氧化碳:再利用品质

１７. ２２. １　 １７. ２１ 的要求也适用于本货物ꎮ 此外ꎬ如果再利用品质的二氧化碳货物包含杂质(例如

水、二氧化硫等)ꎬ会造成酸腐蚀或其他问题ꎬ货物系统中使用的构造材料也应考虑到被腐蚀的可能性ꎮ

２５２



第 １８ 章　 操 作 要 求

１８. １　 通则

１８. １. １　 涉及液化气体运输船舶操作的人员应意识到与其安全操作相关的特殊要求和安全操作必

需的预防措施ꎮ
１８. １. ２　 适用 ＩＧＣ 规则的每艘船上应备有 ＩＧＣ 规则的副本或本规则ꎮ

１８. ２　 货物操作手册

１８. ２. １　 船舶应配备经主管机关批准的详细的货物系统操作手册副本ꎬ以使经培训人员能安全操作

船舶ꎬ并适当考虑到允许载运的货物的危险和特性ꎮ
１８. ２. ２　 手册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 １　 货物从干坞至干坞的整个操作ꎬ包括液货舱冷却和暖舱、驳运(包括船至船驳运)、货物取样、除

气、压载、清洗液货舱和更换货物的程序ꎻ
. ２　 货物温度和压力控制系统ꎻ
. ３　 货物系统限制ꎬ包括最低温度(货物系统和船体内壳)、最大压力、驳运速度、充装极限和晃荡

限制ꎻ
. ４　 氮气和惰性气体系统ꎻ
. ５　 灭火程序:灭火系统的操作和维护以及灭火剂的使用ꎻ
. ６　 用于特种货物安全操作所需的特殊设备ꎻ
. ７　 固定和可携式气体探测ꎻ
. ８　 控制、报警和安全系统ꎻ
. ９　 应急关闭系统ꎻ
. １０　 按照 ８. ２. ８ 和 ４. １３. ２. ３ 变更液货舱压力释放阀设定压力的程序ꎻ和
. １１　 应急程序ꎬ包括液货舱释放阀隔离、单舱除气、进入和应急船至船驳运操作ꎮ

１８. ３　 货物资料

１８. ３. １　 船上应备有可供所有相关方使用并以货物资料数据单形式的资料ꎬ这些资料能为安全载运

货物提供必要的数据ꎮ 这些资料应包括所载运的每一种货品ꎮ 其具体项目如下:
. １　 一份货物安全载运和围护所必需的物理和化学性能的详细说明ꎻ
. ２　 与其他按照«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能够在船上载运的货物的反应特性ꎻ
. ３　 当发生货物溢出或泄漏时所需要采取的措施ꎻ
. ４　 防备人员意外与货物接触的防范措施ꎻ
. ５　 灭火程序和灭火剂ꎻ
. ６　 用于特种货物安全操作所需的特殊设备ꎻ和
. ７　 应急程序ꎮ
１８. ３. ２　 按照 １８. ３. １. １ 向船长提供的物理数据应包括关于不同温度下相对货物密度的信息以能按

照第 １５ 章的要求计算液货舱充装极限ꎮ
１８. ３. ３　 按照 １８. ３. １. ３ 要求的对环境温度下载运货物溢出的应急计划应考虑潜在的局部温度降低

(例如当逃逸的货物已降至环境压力)和船体钢冷却的潜在影响ꎮ

１８. ４　 载运的适合性

１８. ４. １　 船长应确认船上所装载的每一货品的数量和特性是在 １. ４ 段所要求的«国际散装运输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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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适装证书»和 ２. ２. ５ 段所要求的«装载和稳性资料手册»所述的范围内ꎬ且按«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

体适装证书»第 ４ 项的要求ꎬ这些货品已列入其中ꎮ
１８. ４. ２　 当货物被混合时应注意避免发生危险的化学反应ꎬ下列方面特别重要:
. １　 在同一液货舱内连续装货之间所需要的液货舱清洗程序ꎻ和
. ２　 只有当整个货物系统ꎬ包括(但并不限于)货物管路、液货舱、透气系统和制冷系统ꎬ均按 １. ２. ４７

规定予以隔离时ꎬ才能允许同时载运混合时会起化学反应的货物ꎮ
１８. ４. ３　 如要求抑制货物ꎬ在开航前应提供 １７. ８ 要求的证书ꎬ否则不得载运该货物ꎮ

１８. ５　 在低温下载运货物

在低温下载运货物时ꎬ应注意下列事项:
. １　 应严格遵守为特定液货舱、管系和附属设备所规定的冷却程序ꎻ
. ２　 所采用的装载方式应能确保在任何液货舱、管系或其他附属设备中未超过其设计温度梯度ꎻ和
. ３　 如设有与货物围护系统相关的加热装置ꎬ对于加热装置的操作ꎬ应能确保船体结构的温度不致

下降到低于材料的设计温度ꎮ

１８. ６　 货物驳运操作

１８. ６. １　 船上人员和负责驳运设施的人员应在货物操作前召开会议ꎮ 交换的信息应包括拟定货物

驳运操作和应急程序的详细情况ꎮ 对于拟定的货物驳运ꎬ应填写行业公认的检查表ꎬ并在整个操作期间

保持有效的通信联系ꎮ
１８. ６. ２　 货物驳运操作前ꎬ应对必要的货物操作控制和报警装置进行检查和试验ꎮ

１８. ７　 人员培训

１８. ７. １　 人员应进行经修正的 １９７８ 年国际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公约、国际安全管理规则和医

疗急救指南(ＭＦＡＧ)要求的液化气船操作和安全的适当培训ꎮ 至少:
. １　 应对所有人员在使用船上备有的保护设备方面进行适当培训ꎬ同时还应对他们进行与其职务相

适应的、在紧急情况下所必需的程序的基本培训ꎻ和
. ２　 应对高级船员进行应急程序培训ꎬ以处理货物泄漏、溢出或火灾事故ꎬ并应对其中足够数量的人

员进行适用于所载货物的必要急救措施的讲授和训练ꎮ

１８. ８　 进入围蔽处所①

１８. ８. １　 在正常操作情况下ꎬ人员不得进入可能有气体聚集的液货舱、货舱处所、留空处所或其他围

蔽处所ꎬ除非用固定式或便携式设备确定上述处所的空气中具有足够的氧气且不存在有毒气体ꎮ
１８. ８. ２　 如果在日常检查中必须对 Ａ 类液货舱周围的货舱处所进行除气和通气ꎬ且该液货舱载运易

燃货物ꎬ检查应在液货舱只包含最少数量的货物“残液”以保持液货舱冷却时进行ꎮ 检查结束后ꎬ货舱处

所应重新惰化ꎮ
１８. ８. ３　 人员在进入载有可燃货物船舶的任何被确定的危险区域时ꎬ均不得带入任何潜在的着火

源ꎬ除非经验证ꎬ已对该处所进行了除气ꎬ且一直保持这种状态ꎮ

１８. ９　 货物取样

１８. ９. １ 　 任何货物取样应在高级船员的监督下进行ꎬ其应确保操作人员使用适合货物危险的防

护服ꎮ
１８. ９. ２　 对液体货物取样时ꎬ高级船员应确保取样设备适合相应的温度和压力ꎬ包括货泵排放压力

４５２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大会 Ａ. １０５０(２７)决议通过的经修订的进入船上围蔽处所的建议案ꎮ



(如相关)ꎮ
１８. ９. ３　 高级船员应确保使用的任何货物样品设备适当连接以避免任何货物泄漏ꎮ
１８. ９. ４　 如果取样货物为有毒货品ꎬ高级船员应确保使用 １. ２. １５ 中规定的“闭环”取样系统以使得

逸出至大气的任何货物量降至最少ꎮ
１８. ９. ５　 取样操作完成后ꎬ高级船员应确保使用的任何取样阀适当关闭ꎬ且使用的连接正确隔断ꎮ

１８. １０　 货物应急关断(ＥＳＤ)系统

１８. １０. １　 通则

１８. １０. １. １　 应设有货物应急关断系统以在紧急情况下(船舶内部或货物驳运至船上或岸上时)停止

货物流动ꎮ ＥＳＤ 系统的设计应避免货物驳运管内可能产生冲击压力(见 １８. １０. ２. １. ４)ꎮ
１８. １０. １. ２　 就 ＥＳＤ 而言ꎬ使用有毒或易燃液体或蒸气调节货物状态的辅助系统应视作货物系统ꎮ

使用惰性介质(例如氮)的间接制冷系统无需纳入 ＥＳＤ 功能要求ꎮ
１８. １０. １. ３　 ＥＳＤ 系统应可按表 １８. １ 中所列进行手动和自动启动ꎮ 对于任何附加的启动项ꎬ如能表

明其纳入不会降低整个系统的完整性和可靠性ꎬ才可纳入 ＥＳＤ 系统ꎮ
１８. １０. １. ４　 船舶 ＥＳＤ 系统按照公认标准①应包含船岸连接ꎮ
１８. １０. １. ５　 货物控制室和驾驶室中应有 ＥＳＤ 系统和其关联系统的功能流程图ꎮ
１８. １０. ２　 ＥＳＤ 阀要求

１８. １０. ２. １　 一般要求

１８. １０. ２. １. １　 ＥＳＤ 阀系指 ＥＳＤ 系统操作的任何阀ꎮ
１８. １０. ２. １. ２　 ＥＳＤ 阀应为遥控操作、故障关闭(动力消失关闭)型、能就地手动关闭并可指示阀

的实际位置ꎮ 作为就地手动关闭 ＥＳＤ 阀的替代ꎬ可允许采用一个手动操作截止阀与 ＥＳＤ 阀串联的使

用的方式ꎮ 手动阀的位置应邻近 ＥＳＤ 阀ꎮ 一旦 ＥＳＤ 阀关闭ꎬ而手动阀也关闭时ꎬ应有处理截留液体的

措施ꎮ
１８. １０. ２. １. ３　 液体管系中的 ＥＳＤ 阀应在启动后 ３０ 秒内平稳完全紧闭ꎮ 船上应备有关于阀关闭时

间及其操作特征的资料ꎬ并且关闭时间应能予以验证和可重复ꎮ
１８. １０. ２. １. ４　 １３. ３. １ 至 １３. ３. ３ 中所述的阀的关闭时间(即从开始激发关闭信号至阀完全关闭的

时间)应不大于:
３６００Ｕ
ＬＲ 　 　 ｓ

式中:Ｕ———发出操作信号时舱内液面以上的空挡容积ꎬｍ３ꎻ
ＬＲ———船和岸上设备之间相互约定的最大装载速率ꎬｍ３ / ｈꎮ
应考虑装载软管或装卸臂以及船上和岸上的有关管路系统的情况ꎬ对装载速率进行调整ꎬ以使阀关

闭时的冲击压力被限制在一个可以承受的水平ꎮ
１８. １０. ２. ２　 船至岸和船至船总管连接

每个总管连接处应设有 １ 个 ＥＳＤ 阀ꎮ 不用于驳运作业的货物总管连接处应采用能承受管系设计压

力的盲板法兰予以隔断ꎮ
１８. １０. ２. ３　 货物系统阀

如果 ５. ５ 中规定的货物系统阀也是 １８. １０ 中规定的 ＥＳＤ 阀ꎬ１８. １０ 的要求应适用ꎮ
１８. １０. ３　 ＥＳＤ 系统控制

１８. １０. ３. １　 ＥＳＤ 系统至少应能在驾驶室和 １３. １. ２ 要求的控制位置或货物控制室(如设有)以及货

物区域中不少于 ２ 个位置ꎬ进行单独手动操作控制ꎮ
１８. １０. ３. ２　 探测到货物区域露天甲板和 /或货物机器处所的失火时ꎬＥＳＤ 系统应自动启动ꎮ 露天甲

５５２
① ＩＳＯ ２８４６０:２０１０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液化天然气用设备和设施—自船至岸上的分界面和港口作业ꎮ



板上使用的探测方法应至少覆盖液货舱的液体和蒸气气室、货物总管和液体管路经常被拆开的区域ꎮ 探

测可采用设置设计成在温度 ９８℃和 １０４℃之间熔化的易熔元件的方式ꎬ或通过区域失火探测的方法ꎮ
１８. １０. ３. ３　 按照表 １８. １ 中的原因和动作矩阵ꎬ应通过启动 ＥＳＤ 系统停止正在运行的货物机器ꎮ
１８. １０. ３. ４　 ＥＳＤ 控制系统应能以安全受控的方式进行 １３. ３. ５ 中要求的高液位试验ꎮ 就试验而言ꎬ

当溢流控制系统越控时ꎬ可操作货泵ꎮ 液位报警试验程序和高位报警试验结束后 ＥＳＤ 系统重新设定的

程序应纳入 １８. ２. １ 要求的操作手册ꎮ
ＥＳＤ 功 能 布 置 表 １８. １

泵 压缩机系统 阀 连接

关闭动作→
启动↓

货泵 / 货物

增压泵

货物喷洒 /
吹扫泵

蒸气返回

压缩机

气体燃料

压缩机

再液化装

置∗∗∗ꎬ包括

冷凝返回

泵(如有)

气体燃烧

装置
ＥＳＤ 阀

至船 / 岸
连接的信号

连接∗∗∗∗

　 应急按钮(见１８. １０. ３. １) √ √ √ 注 ２ √ √ √ √

　 甲板上或压缩机室中的

探火∗(见 １８. １０. ３. ２)
√ √ √ √ √ √ √ √

　 液货舱高液位(见 １３. ３. ２
和 １３. ３. ３)

√ √ √
注 １
注 ２

注 １
注 ３

注 １ 注 ６ √

　 来自船 / 岸连接的信号

(见 １８. １０. １. ４)
√ √ √ 注 ２ 注 ３ ｎ / ａ √ ｎ / ａ

　 丧失至 ＥＳＤ 阀的动力∗∗ √ √ √ 注 ２ 注 ３ ｎ / ａ √ √

　 主电力源故障(“断电”) 注 ７ 注 ７ 注 ７ 注 ７ 注 ７ 注 ７ √ √

　 液位报警越控(见 １３. ３. ７) 注 ４
注 ４
注 ５

√ 注 １ 注 １ 注 １ √ √

　 　 注 １:设备的这些动作项能从这些具体的自动关闭的启动原因中忽略ꎬ只要设备进口无货物液体进入ꎮ
注 ２:如果气体燃料压缩机用于将货物蒸气返回岸上ꎬ其应纳入 ＥＳＤ 系统(在该模式操作时)ꎮ
注 ３:如果再液化装置压缩机用于蒸气返回 / 岸上管线清洗ꎬ其应纳入 ＥＳＤ 系统(在该模式操作时)ꎮ
注 ４:１３. ３. ７ 允许的越控系统可在海上使用以防止错误报警或关闭ꎮ 当液位报警越控ꎬ应禁止货泵作业以及总管 ＥＳＤ 阀的开启操作ꎬ

按照 １３. ３. ５ 进行高液位报警试验除外(见 １８. １０. ３. ４)ꎮ
注 ５:用于提供加压货物蒸气的喷洒泵或吹扫泵可不包括在 ＥＳＤ 系统中(仅在该模式下操作时)ꎮ
注 ６:作为关闭 １８. １０. ２. ２ 中所述的 ＥＳＤ 阀的替代ꎬ１３. ３. ２ 中所述的传感器可用于自动关闭装有传感器的单个液货舱的液货舱注入

管路上的阀ꎮ 如采用该选项ꎬ当所有拟装载的液货舱的高液位传感器已被激发时ꎬ应开始启动整个 ＥＳＤ 系统ꎮ
注 ７:设备的这些动作项应设计成不在主电源断电恢复后重新启动ꎬ且无需确认安全条件ꎮ
∗　 可在甲板上使用易熔塞、电子式温度点监测或区域探火用于此目的ꎮ
∗∗　 遥控操作 ＥＳＤ 阀的驱动装置的液压、电动或气压动力失效ꎮ
∗∗∗　 构成再液化装置一部分的间接制冷系统无需纳入 ＥＳＤ 功能ꎬ如果其在制冷循环中使用惰性介质(例如氮)ꎮ
∗∗∗∗　 信号无需显示启动 ＥＳＤ 的事项ꎮ
√￣功能要求ꎮ
ｎ / ａ ￣不适用ꎮ

１８. １０. ４　 附加关闭

１８. １０. ４. １　 实现 ８. ３. １. １ 中使液货舱免受外压差的要求可通过使用的一个独立的低压信号来启动

ＥＳＤ 系统或至少停止任何货泵或压缩机ꎮ
１８. １０. ４. ２　 当探测到高液位时ꎬ１３. ３ 要求的溢流控制系统可向 ＥＳＤ 系统提供输入信号以停止任何

货泵或压缩机运行ꎬ因为该报警可能是无意中造成的舱至舱内部驳运所致ꎮ
１８. １０. ５　 操作前试验

在货物操作作业开始前ꎬ应对货物驳运中涉及的货物应急关断和报警系统进行检查和试验ꎮ
６５２



１８. １１　 货物围护系统上或附近的热工作业

１８. １１. １　 在液货舱ꎬ特别是易燃的或受碳氢化合物污染或由于燃烧可能释放有毒烟气的绝热系统

附近ꎬ应采取特殊的防火措施ꎮ

１８. １２　 附加操作要求

本规则下列段落为附加的操作要求:
２. ２. ２ꎬ２. ２. ５ꎬ２. ２. ８ꎬ３. ８. ４ꎬ３. ８. ５ꎬ５. ３. ２ꎬ５. ３. ３. ３ꎬ５. ７. ３ꎬ７. １ꎬ８. ２. ７ꎬ８. ２. ８ꎬ８. ２. ９ꎬ９. ２ꎬ９. ３ꎬ９. ４. ４ꎬ

１２. １. １ꎬ１３. １. ３ꎬ１３. ３. ６ꎬ１３. ６. １８ꎬ１４. ３. ３ꎬ１５. ３ꎬ１５. ６ꎬ１６. ６. ３ꎬ１７. ４. ２ꎬ１７. ６ꎬ１７. ７ꎬ１７. ９ꎬ１７. １０ꎬ１７. １１ꎬ
１７. １２ꎬ１７. １３ꎬ１７. １４ꎬ１７. １６ꎬ１７. １８ꎬ１７. １９ꎬ１７. ２１ 和 １７. ２２ꎮ

７５２



第 １９ 章　 最低要求一览表

对最低要求一览表的注释:

　 货品名称(ａ 栏)
　 任何被提供用于散装货物运输的运输文件中所使用货品名称ꎮ 任何附加的名称可放在货品名称

后的括号内ꎮ 货品名称有时可能与以前颁发的 ＩＧＣ 规则中所提供的名称不一致ꎮ

　 (ｂ 栏) 　 删除

　 船型

　 (ｃ 栏)

　 １　 １Ｇ 型船舶(２. １. ２. １)
　 ２　 ２Ｇ 型船舶(２. １. ２. ２)
　 ３　 ２ＰＧ 型船舶(２. １. ２. ３)
　 ４　 ３Ｇ 型船舶(２. １. ２. ４)

　 要求的 Ｃ 型独立液货舱(ｄ 栏) 　 Ｃ 型独立液货舱(４. ２３)

　 液货舱环境控制(ｅ 栏)
　 Ｉｎｅｒｔ:惰化(９. ４)
　 Ｄｒｙ:干燥(１７. ７)
　 － :本规则无特殊要求

　 蒸气探测(ｆ 栏)

　 Ｆ: 易燃蒸气的探测

　 Ｔ: 有毒蒸气的探测

　 Ｆ ＋ Ｔ: 易燃和有毒蒸气的探测

　 Ａ:窒息

　 测量(ｇ 栏)
　 Ｉ: 间接型或封闭型(１３. ２. ３. １ 和. ２)
　 Ｒ: 间接型、封闭型或限制型(１３. ２. ３. １、. ２、. ３ 和. ４)
　 Ｃ: 间接型或封闭型(１３. ２. ３. １、. ２ 和. ３)

　 (ｈ 栏) 　 删除

　 特殊要求(ｉ 栏) 　 当引用第 １４ 章和 / 或第 １７ 章条款ꎬ这些条款中的要求应作为任何其他栏的附加要求

　 制冷气体 　 无毒和不易燃气体

　 　 除另有规定外ꎬ对于运输含乙炔总量低于 ５％的气体混合物ꎬ除满足对气体混合物中主要成分的要

求外ꎬ无进一步要求ꎮ

ａ
货品名称

ｂ ｃ
船型

ｄ
要求的 Ｃ 型

独立液货舱

ｅ
液货舱内蒸气

空间的控制

ｆ
气体探测

ｇ
测量

ｈ ｉ
特殊要求

　 乙醛

　 Ａｃｅｔ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２Ｇ / ２ＰＧ — Ｉｎｅｒｔ Ｆ ＋ Ｔ Ｃ

１４. ４. ３ꎬ１４. ３. ３. １ꎬ
１７. ４. １ꎬ１７. ６. １

　 氨￣无水的

　 Ａｍｍｏｎｉａꎬ ａｎｈｙｄｒｏｕｓ
２Ｇ / ２ＰＧ — — Ｔ Ｃ １４. ４ꎬ１７. ２. １ꎬ１７. １２

　 丁二烯(所有异构体)
　 Ｂｕｔａｄｉｅｎｅ (ａｌｌ ｉｓｏｍｅｒｓ)

２Ｇ / ２ＰＧ — — Ｆ ＋ Ｔ Ｃ
１４. ４ꎬ１７. ２. ２ꎬ１７. ４. ２ꎬ
１７. ４. ３ꎬ１７. ６ꎬ１７. ８

　 丁烷(所有异构体)
　 Ｂｕｔａｎｅ (ａｌｌ ｉｓｏｍｅｒｓ)

２Ｇ / ２ＰＧ — — Ｆ Ｒ

　 丁烷 / 丙烷混合物

　 Ｂｕｔａｎｅ￣ｐｒｏｐａｎｅｍｉｘｔｕｒｅ
２Ｇ / ２ＰＧ — — Ｆ Ｒ

　 丁烯(所有异构体)
　 Ｂｕｔｙｌｅｎｅｓ (ａｌｌ ｉｓｏｍｅｒｓ)

２Ｇ / ２ＰＧ — — Ｆ Ｒ

８５２



续上表

ａ
货品名称

ｂ ｃ
船型

ｄ
要求的 Ｃ 型

独立液货舱

ｅ
液货舱内蒸气

空间的控制

ｆ
气体探测

ｇ
测量

ｈ ｉ
特殊要求

　 二氧化碳(高纯度)∗∗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ｈｉｇｈ ｐｕｒｉｔｙ)∗∗
３Ｇ — — Ａ Ｒ １７. ２１

　 二氧化碳(再利用品质)∗∗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 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３Ｇ — — Ａ Ｒ １７. ２２

　 氯

　 Ｃｈｌｏｒｉｎｅ
１Ｇ Ｙｅｓ Ｄｒｙ Ｔ Ｉ

１４. ４ꎬ１７. ３. ２ꎬ１７. ４. １ꎬ
１７. ５ꎬ１７. ７ꎬ１７. ９ꎬ１７. １３

　 二乙醚∗

　 Ｄｉｅｔｈｙｌ ｅｔｈｅｒ∗
２Ｇ / ２ＰＧ — Ｉｎｅｒｔ Ｆ ＋ Ｔ Ｃ

１４. ４. ２ꎬ１４. ４. ３ꎬ１７. ２. ６ꎬ
１７. ３. １ꎬ１７. ６. １ꎬ１７. ９ꎬ

１７. １０ꎬ１７. １１. ２ꎬ１７. １１. ３

　 二甲基胺

　 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ｅ
２Ｇ / ２ＰＧ — — Ｆ ＋ Ｔ Ｃ １４. ４ꎬ１７. ２. １

　 二甲醚

　 Ｄｉｍｅｔｈｙｌ Ｅｔｈｅｒ
２Ｇ / ２ＰＧ Ｆ ＋ Ｔ Ｃ

　 乙烷

　 Ｅｔｈａｎｅ
２Ｇ — — Ｆ Ｒ

　 氯乙烷

　 Ｅｔｈｙｌ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２Ｇ / ２ＰＧ — — Ｆ ＋ Ｔ Ｃ

　 乙烯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２Ｇ — — Ｆ Ｒ

　 环氧乙烯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ｏｘｉｄｅ
１Ｇ Ｙｅｓ Ｉｎｅｒｔ Ｆ ＋ Ｔ Ｃ

１４. ４ꎬ１７. ２. ２ꎬ１７. ３. ２ꎬ
１７. ４. １ꎬ１７. ５ꎬ１７. ６. １ꎬ１７. １４

　 环氧乙烷 / 环氧丙烷混合物ꎬ
但环氧乙烷含量按重量计不超

过 ３０％ ∗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ｏｘｉｄｅ￣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 ｏｘｉｄｅ
ｍｉｘｔ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ｏｘｉｄｅ ｃｏｎ￣
ｔ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３０％

ｂｙ ｗｅｉｇｈｔ∗

２Ｇ / ２ＰＧ — Ｉｎｅｒｔ Ｆ ＋ Ｔ Ｃ
１４. ４. ３ꎬ１７. ３. １ꎬ１７. ４. １ꎬ

１７. ６. １ꎬ１７. ９ꎬ１７. １０ꎬ１７. １８

　 异戊二烯∗(所有异构体)

　 Ｉｓｏｐｒｅｎｅ∗(ａｌｌ ｉｓｏｍｅｒｓ)
２Ｇ / ２ＰＧ — — Ｆ Ｒ

１４. ４. ３ꎬ１７. ８ꎬ
１７. ９ꎬ１７. １１. １

　 异戊二烯(部分精炼∗)

　 Ｉｓｏｐｒｅｎｅ (ｐａｒｔ ｒｅｆｉｎｅｄ)∗
２Ｇ / ２ＰＧ — — Ｆ Ｒ

１４. ４. ３ꎬ１７. ８ꎬ
１７. ９ꎬ１７. １１. １

　 异丙胺∗

　 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ａｍｉｎｅ∗
２Ｇ / ２ＰＧ — — Ｆ ＋ Ｔ Ｃ

１４. ４. ２ꎬ１４. ４. ３ꎬ１７. ２. ４ꎬ
１７. ９ꎬ１７. １０ꎬ１７. １１. １ꎬ１７. １５

　 甲烷(液化天然气)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ＬＮＧ)

２Ｇ — — Ｆ Ｃ

　 甲基乙炔丙二烯混合物

　 Ｍｅｔｈｙｌ 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ｅ￣ｐｒｏｐａｄｉｅｎｅ
ｍｉｘｔｕｒｅｓ

２Ｇ / ２ＰＧ — — Ｆ Ｒ １７.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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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ａ
货品名称

ｂ ｃ
船型

ｄ
要求的 Ｃ 型

独立液货舱

ｅ
液货舱内蒸气

空间的控制

ｆ
气体探测

ｇ
测量

ｈ ｉ
特殊要求

　 溴甲烷

　 Ｍｅｔｈｙｌ ｂｒｏｍｉｄｅ
１Ｇ Ｙｅｓ — Ｆ ＋ Ｔ Ｃ

１４. ４ꎬ１７. ２. ３ꎬ
１７. ３. ２ꎬ １７. ４. １ꎬ１７. ５

　 氯甲烷

　 Ｍｅｔｈｙｌ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２Ｇ / ２ＰＧ — — Ｆ ＋ Ｔ Ｃ １７. ２. ３

　 混合 Ｃ４ 货物

　 Ｍｉｘｅｄ Ｃ４ Ｃａｒｇｏｅｓ
２Ｇ / ２ＰＧ — — Ｆ ＋ Ｔ Ｃ

１４. ４ꎬ１７. ２. ２ꎬ１７. ４. ２ꎬ
１７. ４. ３ꎬ１７. ６ꎬ１７. ２０

　 乙胺∗

　 Ｍｏｎｏ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ｅ∗
２Ｇ / ２ＰＧ — — Ｆ ＋ Ｔ Ｃ

１４. ４ꎬ１７. ２. １ꎬ１７. ３. １ꎬ１７. ９ꎬ
１７. １０ꎬ１７. １１. １ꎬ １７. １５

　 氮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３Ｇ — — Ａ Ｃ １７. １７

　 戊烷(所有异构体)∗

　 Ｐｅｎｔａｎｅ (ａｌｌ ｉｓｏｍｅｒｓ)∗
２Ｇ / ２ＰＧ — — Ｆ Ｒ １７. ９ꎬ １７. １１

　 戊烯(所有异构体)∗

　 Ｐｅｎｔｅｎｅ (ａｌｌ ｉｓｏｍｅｒｓ)∗
２Ｇ / ２ＰＧ — — Ｆ Ｒ １７. ９ꎬ １７. １１

　 丙烷

　 Ｐｒｏｐａｎｅ
２Ｇ / ２ＰＧ — — Ｆ Ｒ

　 丙烯

　 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
２Ｇ / ２ＰＧ — — Ｆ Ｒ

　 环氧丙烷∗

　 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 ｏｘｉｄｅ∗
２Ｇ / ２ＰＧ — Ｉｎｅｒｔ Ｆ ＋ Ｔ Ｃ

１４. ４. ３ꎬ１７. ３. １ꎬ１７. ４. １ꎬ
１７. ６. １ꎬ１７. ９ꎬ１７. １０ꎬ １７. １８

　 制冷气体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ｎｔ ｇａｓｅｓ
３Ｇ — — — Ｒ

　 二氧化硫

　 Ｓｕｌｐｈｕｒ ｄｉｏｘｉｄｅ
１Ｇ Ｙｅｓ Ｄｒｙ Ｔ Ｃ

１４. ４ꎬ１７. ３. ２ꎬ
１７. ４. １ꎬ１７. ５ꎬ１７. ７

　 氯乙烯

　 Ｖｉｎｙｌ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２Ｇ / ２ＰＧ — — Ｆ ＋ Ｔ Ｃ

１４. ４. ２ꎬ１４. ４. ３ꎬ１７. ２. ２ꎬ
１７. ２. ３ꎬ１７. ３. １ꎬ

１７. ６ꎬ１７. １９

　 乙烯基乙基醚∗

　 Ｖｉｎｙｌ ｅｔｈｙｌ ｅｔｈｅｒ∗
２Ｇ / ２ＰＧ —

Ｉｎｅｒｔ
Ｆ ＋ Ｔ Ｃ

１４. ４. ２ꎬ １４. ４. ３ꎬ １７. ２. ２ꎬ
１７. ３. １ꎬ１７. ６. １ꎬ１７. ８ꎬ１７. ９ꎬ
１７. １０ꎬ１７. １１. ２ꎬ１７. １１. ３

　 二氯乙烯∗

　 Ｖｉｎｙｌｉｄｅｎｅ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２Ｇ / ２ＰＧ — Ｉｎｅｒｔ Ｆ ＋ Ｔ Ｃ

１４. ４. ２ꎬ１４. ４. ３ꎬ
１７. ２. ５ꎬ１７. ６. １ꎬ
１７. ８ꎬ １７. ９ꎬ１７. １０

　 　 ∗　 此货物也包括在 ＩＢＣ 规则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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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ＩＧＣ 规则货品数据报告格式

　 　 建议在 ＩＧＣ 规则船舶上载运的货品的特征

１　 货品标识

货品名称

任何散装运输货物的运输单证中应使用货品名称ꎮ 任何附加的名称可放在货品名称后的括号内ꎮ

１. １　 其他名称和标识号

主要商品名: 　
主要化学名称: 　
化学公式: 　
Ｃ. Ａ. Ｓ 号: 　
ＥＨＳ 号: 　
ＢＭＲ 号: 　
ＲＴＥＣＳ 号: 　

１. ２　 相关同分异构物　 　 　 　 　 　 结构　 　 　 　 　 　 　 　

同分异构物名称 类型

　 　 １. ３　 成分

成分名称　 　 　 　 　 　 　 　 　 　 　 　 　 ％ 　 　 　 　 　 　 　 　 　 　 类型

２　 物理特性

　 　 　 　 　 　 　 　 单位　 　 　 　 质量　 　 　 　 低值　 　 　 　 　 　 高值　 　 　 　 　 参考 /备注

分子重量　 　 　 　 　 　 　 　 　 　 　 　
２０℃时的密度　 (ｋｇ / ｍ３) 　 　 　
闪点(ｃ. ｃ)　 　 　 　 (℃) 　 　 　
沸点　 　 　 　 　 　 　 (℃) 　 　 　
２０℃时的水溶性　 (ｍｇ / ｌ) 　 　 　
２０℃时的蒸气压力　 (Ｐａ) 　 　 　
自燃温度　 　 　 　 　 (℃) 　 　 　
爆炸极限　 　 　 (％ ｖ / ｖ) 　 　 　
ＭＥＳＧ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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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相关化学特性

水反应性　 　 　 　 (０ － ２)

０ ＝无反应性　 　 详细情况

１ ＝有反应性

２ ＝高反应性

　 　 货品是否与空气反应造成潜在危险状况(是 /否)
如果是ꎬ提供详细情况

参照

是否需要抑制剂或稳定剂防止危险反应? (是 /否)
如果是ꎬ提供详细情况

参照

４　 哺乳动物毒性

４. １　 急性毒性　 　 　 　 　 　 　 质量　 　 低值　 　 　高值　 　 种类　 　 参考 /备注

口腔(ｍｇ / ｋｇ)　 　 　 　 ＬＤ５０ 　 　 　 　 　
皮肤(ｍｇ / ｋｇ)　 　 　 　 ＬＤ５０ 　 　 　 　 　
吸入(ｍｇ / Ｌ / ４ｈ)　 　 　 　ＬＤ５０ 　 　 　 　 　

４. ２　 腐蚀和刺激

　 　 　 　 　 　 　 　 单位　 　 　 　 　 　 质量　 　 　 　 低值　 　 　 　 高值　 　 　 参考 /备注

皮肤腐蚀时间　 　 (小时)　 　 　 　 　 　
　 　 　 　 　 　 　 　 　 　 　 　 　 　 　 　 结果观察　 　 　 　 　 　 种类　 　 　 　 　 　 参考 /备注

皮肤刺激(４ 小时暴露) 　 　
眼睛刺激 　 　
无刺激、轻微刺激、适度刺激、中度刺激、严重刺激或腐蚀

４. ３　 过敏

参考 /备注

呼吸过敏源(人)　 　 　 　 　 (是 /否)　 　 　 　 　 　
皮肤过敏 (是 /否) 　

４. ４　 其他具体长期影响

参考 /备注

致癌物 (是 /否) 　
诱变因素 (是 /否) 　
对繁殖有毒 (是 /否) 　
其他长期 (是 /否) 　

４. ５　 其他相关哺乳动物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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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建议的载运要求

ＩＧＣ 规则中的栏 特　 　 性 值

ｃ 船型

ｄ 要求 Ｃ 型独立液货舱

ｅ 液货舱内蒸气处所的控制

ｆ 蒸气探测

ｇ 测量

ｉ 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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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２　 非金属材料

１　 通则

１. １　 本附录中的指导作为 ４. １９ 要求的补充ꎬ适用于非金属材料ꎮ
１. ２　 非金属材料的制造、试验、检查和文件记录通常应符合公认标准和本规则的具体要求(如适

用)ꎮ
１. ３　 选择非金属材料时ꎬ设计方应确保材料特性适合系统要求的分析和说明ꎮ 可选择材料满足一

个或多个要求ꎮ
１. ４　 非金属材料的选择范围很宽ꎬ因此ꎬ以下有关材料选择的衡准不能包括每种可能性且应视作

指导ꎮ

２　 材料选择衡准

２. １　 考虑到下列基本特性ꎬ非金属材料可用于液化气体船舶货物系统的不同部分:
. １　 绝热—限制热流的能力ꎻ
. ２　 承载—维持围护系统强度的能力ꎻ
. ３　 密性—提供液体和蒸气密性屏壁的能力ꎻ
. ４　 连接—连接能力(例如通过粘接、焊接或紧固)ꎮ
２. ２　 对特定的系统设计ꎬ可进行附加考虑ꎮ

３　 材料特性

３. １　 绝热材料的柔性系指绝热材料易于弯曲或成形而无破损或断裂的能力ꎮ
３. ２　 松散填充材料系指均质固体ꎬ通常以细颗粒的形式ꎬ例如粉或珠ꎬ一般用于填充难以到达处所

中的空隙以提供有效绝热ꎮ
３. ３　 纳米材料系指特性源自其具体细微结构的材料ꎮ
３. ４　 微孔材料系指各处含有开式、闭式或两者兼具的微孔材料ꎮ
３. ５　 粘结剂材料系指通过粘合工艺连接或粘接两个相邻表面的产品ꎮ
３. ６　 其他材料系指本规则的本节中未描述并应标识和列出的材料ꎮ 用于评估材料是否适于在货物

系统中使用的相关试验应标识并用文件记录ꎮ

４　 材料选择和试验要求

４. １　 材料说明

４. １. １　 如已进行材料的初始选择ꎬ应进行试验以证明该材料适于拟定用途ꎮ
４. １. ２　 使用的材料应清晰标识ꎬ相关试验应有文件完整记录ꎮ
４. １. ３　 应按照拟定用途选择材料ꎮ 材料应:
. １　 与所载运的所有货品相容ꎻ
. ２　 不被任何货物污染也不与其反应ꎻ
. ３　 不具有受到货物影响的特征或特性ꎻ和
. ４　 能在操作温度范围内经受热冲击ꎮ
４. ２　 材料试验

特定材料的试验要求取决于设计分析ꎬ技术参数和拟用用途ꎮ 下列试验清单用于说明ꎮ 要求的任何

附加试验(例如关于滑动、制动和电绝缘)应清晰标识并用文件记录ꎮ 按本附录的 ４. １ 选择的材料应进一

步按照下表进行试验:

４６２



功　 　 能 绝　 　 热 承 载 结 构 密　 　 性 连　 　 接

力学试验 Ｘ Ｘ

密性试验 Ｘ

热试验 Ｘ

　 　 热冲击试验应提交材料和 /或组件对应的操作期间会经历的最极端热梯度ꎮ 表中 Ｘ 代表需进行该项

试验ꎮ
４. ２. １　 材料的固有特性

４. ２. １. １　 应进行试验以确保所选材料的固有特性对拟定用途无任何负面影响ꎮ
４. ２. １. ２　 对所有选定的材料ꎬ应评估下列特性:
. １　 密度ꎻ举例标准 ＩＳＯ ８４５ꎻ
. ２　 线性热膨胀系数(ＬＣＴＥ):举例标准 ＩＳＯ １１３５９ꎬ在规定的最广泛操作温度范围内ꎮ 但是ꎬ对于松

散填充材料ꎬ用体积热膨胀系数(ＶＣＴＥ)评价更为恰当ꎮ
４. ２. １. ３　 无论其固有特性和拟定功能ꎬ所选的所有材料应进行试验ꎬ试验温度应为设计服务温度范

围中最低设计温度以下 ５℃ꎬ但不低于 － １９６℃ꎮ
４. ２. １. ４　 每个特性评估试验应按照公认标准进行ꎮ 如无这类标准ꎬ建议的试验程序应详述并提交

主管机关认可ꎮ 取样应足以确保真实体现所选材料的性能ꎮ
４. ２. ２　 力学试验

４. ２. ２. １　 力学试验应按照下表进行:
力 学 试 验 承 载 结 构 力 学 试 验 承 载 结 构

拉伸

ＩＳＯ ５２７
ＩＳＯ １４２１
ＩＳＯ ３３４６
ＩＳＯ １９２６

剪切

ＩＳＯ ４５８７
ＩＳＯ ３３４７
ＩＳＯ １９２２
ＩＳＯ ６２３７

压缩

ＩＳＯ ６０４
ＩＳＯ ８４４
ＩＳＯ ３１３２

弯曲
ＩＳＯ ３１３３
ＩＳＯ １４６７９

蠕变 ＩＳＯ ７８５０

　 　 ４. ２. ２. ２　 如果所选材料功能取决于特定性能ꎬ例如拉伸、压缩和剪切强度、屈服应力、模量或延伸

性ꎬ这些特性应按照公认标准进行试验ꎮ 如果要求的性能按照高阶行为定律通过数字模拟进行评估ꎬ试
验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４. ２. ２. ３　 蠕变可由持续载荷造成ꎬ例如货物压力或结构载荷ꎮ 蠕变试验应基于围护系统设计寿命

期间预期会遇到的载荷ꎮ
４. ２. ３　 密性试验

４. ２. ３. １　 材料密性要求应与其操作功能相关ꎮ
４. ２. ３. ２　 密性试验可通过使用留存液体(例如货物、水蒸气或追踪气体)ꎬ在对应于预计用途的布

置(例如厚度和应力条件)中测量材料的渗透率

４. ２. ３. ３　 密性试验应基于下表中所述的试验:

密 性 试 验 密　 　 性

孔隙率 / 渗透率

ＩＳＯ １５１０６
ＩＳＯ ２５２８
ＩＳＯ ２７８２

　 　 ４. ２. ４　 热传导性试验

４. ２. ４. １　 热传导性试验应代表绝热材料的生命周期ꎬ以能评估货物系统设计寿命期间的特性ꎮ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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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这些特性可能随时间退化ꎬ材料应尽可能在对应于其生命周期的环境下老化ꎬ例如操作温度、光、蒸气

和安装(例如包装、袋、箱等)ꎮ
４. ２. ４. ２　 应选择热传导性和热容量的绝对值和可接受范围的要求ꎬ应作为对货物围护系统操作效

率影响的考虑ꎮ 还应特别注意相关货物装卸系统和部件(如安全释放阀以及蒸气回流和处理设备)的
排量ꎮ

４. ２. ４. ３　 热试验应基于下表中所述的试验或等效试验:
热试验 绝热

热传导性
ＩＳＯ ８３０１
ＩＳＯ ８３０２

热容量 Ｘ

　 　 注:表中 Ｘ 代表需进行该项试验ꎮ

４. ２. ５　 物理试验

４. ２. ５. １　 除 ４. １９. ２. ３ 和 ４. １９. ３. ２ 的要求外ꎬ下表还提供关于可考虑的一些附加物理性能试验的

指导和信息ꎮ
物理试验 弹性绝热 松散填充 纳米材料 微孔 粘合剂

粒径 Ｘ

闭孔量 ＩＳＯ ４５９０

吸收 / 吸附 ＩＳＯ １２５７１ Ｘ Ｘ ＩＳＯ ２８９６

粘度
ＩＳＯ ２５５５
ＩＳＯ ２４３１

适用期 ＩＳＯ １０３６４

触变性 Ｘ

硬度 ＩＳＯ ８６８

　 　 注:表中 Ｘ 代表需进行该项试验ꎮ

４. ２. ５. ２　 应选择松散填充材料分隔要求ꎬ并考虑到其在环境变化(例如热循环和振动)时对材料性

能(密度、热传导性)潜在的不利影响ꎮ
４. ２. ５. ３　 对闭孔结构材料的要求应基于其在瞬态热相期间的气流冲击和缓冲能力ꎮ
４. ２. ５. ４　 同样ꎬ吸附和吸收要求应考虑到不受控的液体或气体缓冲可能对系统存在的潜在的不利

影响ꎮ

５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ＱＡ / ＱＣ)
５. １　 通则

５. １. １　 一旦选择某种材料ꎬ在进行本附录中所述的试验后ꎬ应有详细的质量保证 /质量控制(ＱＡ /
ＱＣ)程序以确保在安装和服务期间材料持续符合要求ꎮ 该计划应从制造商的质量手册(ＱＭ)开始考虑材

料ꎬ然后在货物系统建造期间遵循手册ꎮ
５. １. ２　 ＱＡ / ＱＣ 程序应包括加工、贮存、处理和防止材料暴露而受到有害影响的程序ꎮ 这可包括ꎬ例

如ꎬ阳光对某些绝热材料的影响或与个人产品(例如护手霜)接触造成材料表面污染ꎮ 应规定 ＱＡ / ＱＣ 计

划中的取样方法和检测频率以确保所选材料在其生产和安装期间持续符合要求ꎮ
５. １. ３　 当产生粉末或颗粒状绝热材料时ꎬ应采用能防止由于振动而使材料压实的布置ꎮ
５. ２　 部件制造期间的 ＱＡ / ＱＣ
用于部件制造的 ＱＡ / ＱＣ 程序应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ꎮ
５. ２. １　 部件标识

５. ２. １. １　 对于每种材料ꎬ制造商应实施标记系统以清晰标识生产批号ꎮ 标记系统绝不能妨碍产品

的特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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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１. ２　 标记系统应确保部件的可追溯性并应包括:
. １　 生产日期和可能的失效日期ꎻ
. ２　 制造商的说明ꎻ
. ３　 参考技术指标ꎻ
. ４　 参考指令ꎻ和
. ５　 如必需ꎬ运输和储存期间应保持的任何可能的环境参数ꎮ
５. ２. ２　 生产取样和审核方法

５. ２. ２. １　 生产期间要求定期取样以确保所选材料的质量水准和持续符合性ꎮ
５. ２. ２. ２　 在 ＱＡ / ＱＣ 程序中应规定频率、方法和应进行的试验ꎬ例如ꎬ这些试验通常包括原材料、过

程参数和部件校核ꎮ
５. ２. ２. ３　 对于所选材料ꎬ生产 ＱＣ 试验的过程参数和结果应严格按照 ＱＭ 中的具体要求ꎮ
５. ２. ２. ４　 ＱＭ 中所述的审核方法的目的是确保过程的重复性和 ＱＡ / ＱＣ 计划的效力ꎮ
５. ２. ２. ５　 审核期间ꎬ审核员应能自由出入所有生产和 ＱＣ 区域ꎮ 审核结果应按照相关 ＱＭ 中所述的

值和公差ꎮ

６　 粘接和连接过程的要求和试验

６. １　 粘接程序资格

６. １. １　 粘接工艺和资质测试应按照公认标准规定ꎮ
６. １. ２　 工作开始前ꎬ应有完整粘接程序以确保粘接性能可接受ꎮ
６. １. ３　 制定粘接程序说明时ꎬ应考虑下列参数:
. １　 表面处理ꎻ
. ２　 安装前材料的储存和处理ꎻ
. ３　 覆盖时间ꎻ
. ４　 适用期ꎻ
. ５　 混合率ꎬ储存量ꎻ
. ６　 环境参数(温度、湿度)ꎻ和
. ７　 固化压力、温度和时间ꎮ
６. １. ４　 必要时可纳入附加要求以确保可接受的结果ꎮ
６. １. ５　 粘接程序说明应通过适当程序质量试验计划验证ꎮ
６. ２　 人员资质

６. ２. １　 粘接过程涉及的人员应经培训并符合公认标准的要求ꎮ
６. ２. ２　 应定期进行试验以保持进行粘接作业的人员的水平ꎬ确保粘接质量的一致性ꎮ

７　 生产粘接试验和控制

７. １　 有损检测

生产期间ꎬ应选取有代表性的样品并进行试验以核查其符合设计要求的强度水平ꎮ
７. ２　 无损检测

７. ２. １　 生产期间ꎬ应进行对粘接完整性无害的试验ꎬ并使用适当的方法ꎬ例如:
. １　 目视检查ꎻ
. ２　 内部缺陷探测(例如声音、超声波或剪切试验)ꎻ和
. ３　 局部密性试验ꎮ
７. ２. ２　 如果粘接必须提供密性作为其设计功能的一部分ꎬ按照设计方计划和 ＱＡ / ＱＣ 计划ꎬ安装结

束后应完成货物围护系统整体密性试验ꎮ
７. ２. ３　 ＱＡ / ＱＣ 标准应包括在建造及围护系统生命周期内的粘接部件的密性验收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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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３　 新颖形状的货物围护系统设计中

　 极限状态方法的使用标准

　 　 １　 通则

１. １　 本标准的目的是按本规则 ４. ２７ 提供新颖形状的货物围护系统的极限状态设计的程序和相关

设计参数ꎮ
１. ２　 极限状态设计是一种系统方法ꎬ对每个结构件按与本规则 ４. ３. ４ 中标识的设计条件相关的可

能失效模式进行评估ꎮ 极限状态可定义为超出后结构或部分结构不再满足要求的状态ꎮ
１. ３　 极限状态分为以下 ３ 类:
. １　 承载极限状态(ＵＬＳ)ꎬ在完整(无破损)条件下ꎬ对应于最大承载能力ꎬ或在某些情况下ꎬ对应于

最大适用应变、变形或屈曲和塑性破坏引起的结构不稳定ꎻ
. ２　 疲劳极限状态(ＦＬＳ)ꎬ对应于由于循环装载的影响造成的降级ꎻ和
. ３　 意外极限状态(ＡＬＳ)ꎬ与结构的抗意外状况能力有关ꎮ
１. ４　 根据货物围护系统概念ꎬ应符合本规则第 ４ 章 Ａ 部分至 Ｄ 部分(如适用)ꎮ

２　 设计格式

２. １　 本标准中的设计格式基于载荷和能力因数设计格式ꎮ 载荷和能力因数设计格式的基本原则是

验证在任何情景下ꎬ对于任何所考虑的失效模式ꎬ设计载荷作用 Ｌｄ 不超过设计能力 Ｒｄ:
Ｌｄ≤Ｒｄ

设计载荷 Ｆｄｋ通过特征载荷乘以与给出的载荷种类相关的载荷系数获得:
Ｆｄｋ ＝ γｆ Ｆｋ

式中:γｆ———载荷系数ꎻ
Ｆｋ———本规则第 ４ 章的 Ｂ 部分和 Ｃ 部分中规定的特征载荷ꎮ
设计载荷作用 Ｌｄ(例如应力、应变、位移和振动)是从设计载荷导出的最不利组合载荷作用ꎬ可从下

列公式获得:
Ｌｄ ＝ ｑ (Ｆｄ１ꎬＦｄ２ꎬꎬＦｄＮ)

式中:ｑ———由结构分析确定的载荷和载荷响应之间的函数关系ꎮ
设计能力 Ｒｄ 由下式获得:

Ｒｄ ＝
Ｒｋ

γＲγＣ

式中:Ｒｋ———特性能力ꎮ 对于本规则第 ６ 章涉及的材料ꎬ其可为但不限于规定的最小屈服应力、规定的最

小抗拉强度、横截面的塑性能力和极限屈曲强度ꎻ
γＲ———能力因数ꎬγＲ ＝ γｍγｓꎻ
γｍ———考虑到材料特性(材料系数)概率分布的分项能力系数ꎻ
γｓ———考虑到结构承载不确定性的分项能力系数ꎬ例如建造质量ꎬ确定能力的方法的精度ꎻ
γＣ———结果等级系数ꎬ说明故障可能造成的后果ꎬ包括货物泄放和可能的人员受伤ꎮ

２. ２　 货物围护设计应考虑到可能的失效结果ꎮ 结果等级见表 １ꎬ规定在失效模式与承载极限状态、
疲劳极限状态或意外极限状态有关时的失效结果ꎮ

结　 果　 等　 级 表 １

结　 果　 等　 级 定　 　 义

低 失效意味着较少货物泄放ꎮ
中 失效意味着货物泄放和人员受伤的可能性ꎮ

高 失效意味着大量货物泄放和极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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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要求的分析

３. １　 三维有限元分析应作为液货舱和船体的组合模型进行ꎬ包括适用的支持件和关键系统ꎮ 应确

定所有失效模式以避免意想不到的失效ꎮ 应进行水动力分析确定在不规则波中的特定船舶加速度和运

动ꎬ以及船舶及其货物围护系统对这些力和运动的响应ꎮ
３. ２　 承受外部压力和引起压缩应力的其他载荷的液货舱应按照公认标准进行屈曲强度分析ꎮ 方法

应充分考虑到理论和实际屈曲应力值之间的差别ꎻ此差别是因板不平整、板边不对中、平直性、椭圆度以

及在规定弧长或弦长范围内存在的失圆度而引起ꎮ
３. ３　 疲劳和裂纹扩展分析应按照本标准的 ５. １ 进行ꎮ

４　 承载极限状态

４. １　 结构能力可通过试验或完整的分析确定ꎬ并考虑到弹性和塑性材料特性ꎮ 极限强度的安全裕

量应根据部分安全因数ꎬ并考虑到载荷和能力的随机性(动载荷、压力载荷、重力载荷、材料强度和屈曲

能力)ꎮ
４. ２　 分析中应考虑永久载荷、功能载荷和环境载荷(包括晃荡载荷)的适当组合ꎮ 至少 ２ 个具有表

２ 中给出的分项载荷系数的载荷组合应用于评估承载极限状态ꎮ
分 项 载 荷 系 数 表 ２

载 荷 组 合 永 久 载 荷 功 能 载 荷 环 境 载 荷

‘ａ’
‘ｂ’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７
１. ３

　 　 载荷组合‘ａ’中的永久和功能载荷的载荷系数与适用于货物围护系统的通常良好受控和 /或规定的

载荷有关ꎬ例如蒸气压力、货物重量、系统自重等ꎮ 如预测模型中固有可变性和 /或不确定性更高ꎬ高载荷

系数可能与永久和功能载荷有关ꎮ
４. ３　 对于晃荡载荷ꎬ主管机关可根据计算方法的可靠性ꎬ要求较大的载荷系数ꎮ
４. ４　 如货物围护系统的结构失效极有可能造成人员受伤和大量货物泄放ꎬ结果等级系数应取作 γＣ

＝ １. ２ꎮ 如果通过风险评估证明并经主管机关认可ꎬ该值可降低ꎮ 风险评估应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设有完整或部分次屏壁以保护船体结构免于遭受与拟载运货物相关的泄漏和较小的危险ꎮ 相反ꎬ主管机

关可确定较高值ꎬ例如ꎬ对于载运更危险或更高压力货物的船舶ꎮ 结果等级系数不得小于 １. ０ꎮ
４. ５　 使用的载荷系数和能力系数应使安全水平等于本规则 ４. ２１ 至 ４. ２６ 中所述的货物围护系统的

安全水平ꎮ 这可通过按已知的成功设计校准系数进行ꎮ
４. ６　 材料系数 γｍ 一般应反映材料力学性能的统计分布ꎬ并需要与规定的特有力学性能一起解释ꎮ

对于本规则第 ６ 章中规定的材料ꎬ材料系数 γｍ 可取作:
　 １. １ꎬ当被认可组织规定的特有力学性能在力学性能的统计分布中代表较低的 ２. ５％分位数ꎻ或
　 １. ０ꎬ当被认可组织规定的特有力学性能代表足够小的分位数以使力学性能比规定值低的概率极

低并可忽略不计ꎮ
４. ７　 分项能力系数 γｓｉ的确定一般应基于结构能力的不确定性ꎬ并考虑到建造公差、建造质量、使用

的分析方法的精度ꎮ
４. ７. １　 对于使用本标准 ４. ８ 中给出的极限状态衡准针对过度塑性变形的设计ꎬ分项能力系数 γｓｉ

应取:

γｓ１ ＝ ０. ７６ Ｂ
κ１

γｓ２ ＝ ０. ７６Ｄ
κ２

κ１ ＝ ｍｉｎ Ｒｍ

Ｒｅ
 Ｂ

Ａ ꎻ１. ０æ

è
ç

ö

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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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２ ＝ ｍｉｎ Ｒｍ

Ｒｅ
Ｄ

Ｃ ꎻ１. ０æ

è
ç

ö

ø
÷

系数 Ａ、Ｂ、Ｃ 和 Ｄ 的定义见本规则 ４. ２２. ３. １ꎮ Ｒｍ 和 Ｒｅ 的定义见本规则 ４. １８. １. ３ꎮ
上述给出的分项能力系数是校准至传统 Ｂ 型独立液货舱的结果ꎮ
４. ８　 针对过度塑性变形的设计

４. ８. １　 下列给出的应力验收衡准参见弹性应力分析ꎮ
４. ８. ２　 主要承受由结构膜响应引起的载荷的货物围护系统部分应满足下列极限状态衡准:

σｍ≤ｆ
σＬ≤ １. ５ｆ
σｂ≤ １. ５Ｆ
σＬ ＋ σｂ≤ １. ５Ｆ
σｍ ＋ σｂ≤ １. ５Ｆ
σｍ ＋ σｂ ＋ σｇ≤ ３. ０Ｆ
σＬ ＋ σｂ ＋ σｇ≤ ３. ０Ｆ

式中:σｍ———等效总体主膜应力ꎻ
σＬ———等效局部主膜应力ꎻ
σｂ———等效主弯曲应力ꎻ
σｇ———等效二阶应力ꎻ

ｆ ＝
Ｒｅ

γｓ１γｍγＣ

Ｆ ＝
Ｒｅ

γｓ２γｍγＣ

σｍ、σＬ、σｂ 和 σｇ 参见本规则 ４. ２８. ３ 中应力分类的定义ꎮ
　 指导性说明:
　 上述应力总和应通过合成每个应力分量(σｘꎬσｙꎬtｘｙ)ꎬ随后应基于下列所示的合成应力分量计算等效应力ꎮ

σＬ ＋ σｂ ＝ (σＬｘ ＋ σｂｘ) ２ － (σＬｘ ＋ σｂｘ)(σＬｙ ＋ σｂｙ) ＋ (σＬｙ ＋ σｂｙ) ２ ＋ ３(tＬｘｙ ＋ tｂｘｙ) ２

　 　 ４. ８. ３　 主要由纵桁、扶强材和板弯曲承载的货物围护系统部分应满足下列极限状态衡准:
σｍｓ ＋ σｂｐ≤ １. ２５Ｆ(见注 １ 和 ２)
σｍｓ ＋ σｂｐ ＋ σｂｓ≤ １. ２５Ｆ(见注 ２)
σｍｓ ＋ σｂｐ ＋ σｂｓ ＋ σｂｔ ＋ σｇ≤ ３. ０Ｆ

注 １:等效截面膜应力和主结构等效膜应力之和(σｍｓ ＋ σｂｐ)通常可直接从三维有限元分析获得ꎮ
注 ２:考虑到设计概念、结构形状和应力计算所使用的方法ꎬ主管机关可修改系数 １. ２５ꎮ

式中:σｍｓ———主结构的等效截面膜应力ꎻ
σｂｐ———主结构的等效膜应力以及主结构弯曲造成的次结构和第三级结构中的应力ꎻ
σｂｓ———次结构中的截面弯曲应力和次结构弯曲造成的第三级结构中的应力ꎻ
σｂｔ———第三级结构中的截面弯曲应力ꎻ
σｇ———等效二阶应力ꎻ

　 ｆ ＝
Ｒｅ

γｓ１γｍγＣ

　 Ｆ ＝
Ｒｅ

γｓ２γｍγＣ

应力 σｍｓ、σｂｐ、σｂｓ和 σｂｔ的定义见 ４. ８. ４ꎮ σｇ 的定义见本规则 ４. ２８. ３ꎮ
　 指导性说明:
　 上述应力总和应通过合成每个应力分量(σｘꎬσｙꎬtｘｙ)ꎬ随后应基于合成应力分量计算等效应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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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壳板应按照主管机关的要求进行设计ꎮ 当膜应力较大ꎬ应另外适当考虑膜应力对板弯曲能力的

影响ꎮ
４. ８. ４　 截面应力种类

正应力是垂直于基准平面的应力分量ꎮ
等效截面膜应力系指在被考察结构横截面范围内ꎬ均匀分布且等于应力平均值的正应力的分量ꎮ 对

于简单形状的结构截面ꎬ该截面膜应力可等于本标准 ４. ８. ２ 中规定的膜应力ꎮ
截面弯曲应力系指弯曲作用下结构截面上线性分布的正应力分量ꎬ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３ 种截面应力的定义

(应力 σｂｐ和 σｂｓ垂直于所示的横截面)

４. ９　 除公认的屈曲标准中另有规定外ꎬ防屈曲设计可采用相同的系数 γＣ、γｍ、γｓｉ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
整体安全水平应不低于这些系数得到的安全水平ꎮ

５　 疲劳极限状态

５. １　 按照货物围护系统概念ꎬ应符合本规则 ４. １８. ２ 中所述的疲劳设计条件(如适用)ꎮ 对于按本规

则 ４. ２７ 和本标准进行设计的货物围护系统ꎬ应进行疲劳分析ꎮ
５. ２　 对于所有载荷种类ꎬ疲劳极限状态的载荷系数应取 １. ０ꎮ
５. ３　 结果等级系数 γＣ 和能力系数 γＲ 应取 １. ０ꎮ
５. ４　 疲劳破损应按本规则 ４. １８. ２. ２ 至 ４. １８. ２. ５ 的要求进行计算ꎮ 货物围护系统的计算疲劳累积

损伤度应不大于表 ３ 中给出的值ꎮ
许用最大疲劳累积损伤度 表 ３

结　 果　 等　 级

ＣＷ

低 中 高

１. ０ ０. ５ ０. ５∗

　 　 ∗　 根据缺陷或裂纹的可探测性ꎬ按本规则 ４. １８. ２. ７ 至 ４. １８. ２. ９ 的要求应采用更低值ꎮ

５. ５　 主管机关可确定低值ꎬ例如对于不能确保有效探测缺陷或裂纹的液货舱结构或载运更危险货

物的船舶ꎮ
５. ６　 应按本规则 ４. １８. ２. ６ 至 ４. １８. ２. ９ 的要求进行裂纹扩展分析ꎮ 分析应按标准的方法进行ꎬ该

方法应经主管机关的认可ꎮ

６　 意外极限状态

６. １　 根据货物围护系统概念ꎬ应符合本规则 ４. １８. ３ 中所述的意外设计条件(如适用)ꎮ
６. ２　 对于破损和变形不致意外事故升级ꎬ可接受该破损和变形ꎬ载荷系数和能力系数可较之承载极

限状态放宽ꎮ
６. ３　 永久载荷、功能载荷和环境载荷ꎬ意外极限状态的载荷系数应取 １. ０ꎮ

１７２



６. ４　 本规则 ４. １３. ９(静横倾载荷)和 ４. １５(船舶浸水引起的碰撞和载荷)中所述的载荷无需进行相

互间的合成ꎬ也无需与本规则 ４. １４ 中规定的环境载荷进行合成ꎮ
６. ５　 能力系数 γＲ 一般应取 １. ０ꎮ
６. ６　 结果等级系数 γＣ 一般应按本标准 ４. ４ 的规定选取ꎬ但考虑到意外事故的性质ꎬ可予适当放宽ꎮ
６. ７　 能力 Ｒｋ 一般按承载极限状态选取ꎬ但考虑到意外事故的性质ꎬ可适当放宽ꎮ
６. ８　 附加相关的意外事故应基于风险评估确定ꎮ

７　 试验

７. １　 根据货物围护系统的概念ꎬ按本标准设计的货物围护系统应按本规则 ４. ２０. ３ 的要求进行

试验ꎮ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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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说明与要求 ２７７…………………………………………………………………………………………………

第Ⅱ章　 货物围护系统 ２７８……………………………………………………………………………………

　 Ａ　 实体保护(货舱位置、浮性及破舱稳性) ２７８……………………………………………………………

５７２





说明与要求

现有 ２ 表尾增加一行:
决　 议 　 通过日期 生效日期

１０ ＭＳＣ. ３７６(９３)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７７２



第Ⅱ章　 货物围护系统

Ａ　 实体保护(货舱位置、浮性及破舱稳性)

２. ２　 船型

现有 ２. ２. １ 替代如下:
“２. ２. １　 通则:适用本规则的船舶可按«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核定最小干舷ꎮ 但是ꎬ考虑到某液

舱为空舱或部分装载以及拟载运货物的比重ꎬ２. ２. ４ 的附加要求应适用于任何实际装载工况的许用营运

吃水ꎮ
２. ２. １. １　 所有从事散装运输化学品的船舶应备有装载和稳性手册ꎬ供船长获得资料和指导ꎮ 手册

应包含以下细节:液舱为满舱和空舱或部分装载的装载工况ꎬ船上液舱的位置ꎬ载运的各类货物的比重ꎬ
以及重要装载工况的任何压载布置ꎮ 手册应包含评估其他装载工况的措施ꎮ

２. ２. １. ２　 所有适用本规则的船舶应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但不迟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的初次计

划换证检验时ꎬ配备能进行完整和破损稳性要求的符合性验证、并经主管机关(参照国际海事组织建议的

性能标准)认可的稳性仪:
. １　 尽管有上述要求ꎬ对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上配备的稳性仪ꎬ如能进行完整和破损稳

性的符合性验证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ꎬ则不必替换ꎻ和
. ２　 就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Ⅱ第 １６ 条要求的控制而言ꎬ主管机关应签发一份稳性仪的认可文件ꎮ
２. ２. １. ３　 主管机关可对下列船舶免除 ２. ２. １. ２ 的要求ꎬ只要用于完整和破损稳性验证的方法与按

批准的工况进行的装载保持同等安全程度 ꎮ 任何此类免除应在 １. ６. ３ 所述的适装证书上予以适当

注明:
. １　 按 ２. ２. １. １ 提供给船长的稳性资料中所有预计的装载工况已经批准、并且装载改变量有限的从

事专用业务的船舶ꎻ
. ２　 用主管机关认可的方法进行远程稳性验证的船舶ꎻ
. ３　 在批准的装载工况范围内装载的船舶ꎻ或
. ４　 具有满足所有适用完整和破损稳性要求的批准的极限 ＫＧ / ＧＭ 曲线的船舶ꎮ”

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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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说明与要求 ２８３…………………………………………………………………………………………………

第 ２ 章　 船舶残存能力和液货舱位置 ２８４……………………………………………………………………

１８２





说明与要求

现有 ２ 表尾增加一行:
决　 　 议 通过日期 生效日期

１１ ＭＳＣ. ３７７(９３)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３８２



第 ２ 章　 船舶残存能力和液货舱位置

２. ２　 干舷和稳性

新增 ２. ２. ４ 如下:
“２. ２. ４　 所有适用本规则的船舶应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但不迟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的初次计划

换证检验时ꎬ配备能进行完整和破损稳性要求的符合性验证ꎬ并经主管机关(参照国际海事组织建议的性

能标准①)认可的稳性仪:
. １　 尽管有上述要求ꎬ对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上配备的稳性仪ꎬ如能进行完整和破损稳

性的符合性验证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ꎬ则不必替换ꎻ和
. ２　 主管机关应签发一份稳性仪的认可文件ꎮ”

新增 ２. ２. ５ 如下:
“２. ２. ５　 主管机关可对下列船舶免除 ２. ２. ４ 的要求ꎬ只要用于完整和破损稳性验证的方法与按批准

的工况进行的装载保持同等安全程度②ꎮ 任何此类免除应在 １. ６. ４ 所述的适装证书上予以适当注明:
. １　 按 ２. ２. ３ 提供给船长的稳性资料中所有预计的装载工况已经批准ꎬ并且装载改变量有限的从事

专用业务的船舶ꎻ
. ２　 用主管机关认可的方法进行远程稳性验证的船舶ꎻ
. ３　 在批准的装载工况范围内装载的船舶ꎻ或
. ４　 具有满足所有适用完整和破损稳性要求的批准的极限 ＫＧ / ＧＭ 曲线的船舶ꎮ”

４８２

①

②

参见经修正的«２００８ 年国际完整稳性规则»(２００８ 年 ＩＳ 规则)Ｂ 部分的第 ４ 章、经修正的«稳性仪认可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２９ 通

函)附件的 ４ 和«液货船破损稳性要求验证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６１ 通函)第 １ 部分定义的技术标准ꎮ
参见«液货船破损稳性要求验证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６１ 通函)第 ２ 部分的操作指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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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说明 ２８９…………………………………………………………………………………………………………

７８２





说　 　 明

在现有 ３ 之后增加:
４　 １００ｍ 以上的近海供应船的破损稳性应满足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章对普通干货船的破损稳性

要求ꎮ

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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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１０　 近海供应船散装运输和装卸有限数量
有害有毒液体物质指南　 　





目　 　 录

附录 １　 允许载运货品目录 ２９５………………………………………………………………………………

３９２





　 　 附录 １ 替换如下:

附录 １　 允许载运货品目录

易燃性

　 含有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第 １７ 和 １８ 章以及 ＭＥＰＣ. ２ 号通函中所列ꎬ且本章第 １. ２ 段允许运载

的物品混合物的油类泥浆
否

　 含有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附则 ５ 第 １７ 和 １８ 章以及 ＭＥＰＣ. ２ 号通函中所列ꎬ且本章第 １. ２ 段允许运载

的物品混合物的水类泥浆
否

　 钻井盐水ꎬ包括 否

　 　 　 氯化钠溶液 否

　 　 　 溴化钙溶液 否

　 　 　 氯化钙溶液 否

　 硝酸钙 / 硝酸镁 / 氯化钾溶液 否

　 硝酸钙(等于或少于 ５０％ )溶液 否

　 钻井盐水(含有锌盐) 否

　 甲酸钾溶液 否

　 氯化钾溶液 否

　 乙醇 是

　 乙二醇 否

　 乙二醇单烷基醚 是

　 甲醇 是

　 醋酸 是

　 甲酸 是

　 盐酸 否

　 氯化氢—氢氟混合物含有等于或少于 ３％的盐酸 否

　 硅酸钠溶液 否

　 硫酸 否

　 三甘醇 是

　 甲苯 是

　 二甲苯 是

　 液体二氧化碳 否

　 液氮 否

　 有毒液体ꎬＮＦꎬ(７)ｎ. ｏ. ｓ (商品名 ꎬ含有 )ＳＴ３ꎬＹ 类 否

　 有毒液体ꎬＦꎬ(８)ｎ. ｏ. ｓ (商品名 ꎬ含有 )ＳＴ３ꎬＹ 类 是

　 有毒液体ꎬＮＦꎬ(９)ｎ. ｏ. ｓ (商品名 ꎬ含有 )ＳＴ３ꎬＺ 类 否

　 有毒液体ꎬＦꎬ(１０)ｎ. ｏ. ｓ (商品名 ꎬ含有 )ＳＴ３ꎬＺ 类 是

　 有毒液体ꎬ(１１)ｎ. ｏ. ｓ (商品名 ꎬ含有 )ꎬＺ 类 否

　 非有毒液体ꎬ(１２)ｎ. ｏ. ｓ (商品名 ꎬ含有 )ꎬＯＳ 类 否

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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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 １３ 章　 船载航行系统和设备以及航行数据记录仪 ３０１……………………………………………………

第 １４ 章　 无线电通信 ３０２………………………………………………………………………………………

９９２





第 １３ 章　 船载航行系统和设备以及航行数据记录仪

１３. １２　 自动操舵仪(自动驾驶仪)
１３. １２. ２ 改为:
ＩＭＯ Ａ. ３４２(Ⅸ)决议案“关于自动操舵性能标准的建议案”中 ３. １ 和 ３. ２ 所指的报警信号设备可不

作要求ꎮ

１０３



第 １４ 章　 无线电通信

１４. ６　 无线电设备:通则

１４. ６. ５ 最后一句“则可免除本款要求”改为:“本款可不作要求”ꎮ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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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附则 １３ 如下:

附　 　 则

附则 １３　 国际极地水域航行船舶规则(极地规则)





说　 　 明

１. 本附则是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在第 ６８ 次会议(ＭＥＰＣ ６８)上以 ＭＥＰＣ. ２６４(６８)号决

议通过的«国际极地水域航行船舶规则»(极地规则)ꎬ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ꎮ
２.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应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后的第一次中间或换证检验之前(以较早

者为准)满足极地规则的相关要求ꎮ
３. 极地规则不应适用于缔约国政府拥有或经营的目前仅用于政府非商业性服务的船舶ꎮ 但是ꎬ仍

鼓励缔约国政府拥有或经营的目前仅用于政府非商业性服务的船舶在合理和可行的范围内符合本章

要求ꎮ

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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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１　 为了增进船舶在偏远、脆弱和潜在严酷的极地水域航行安全ꎬ并减轻对居民和环境的影响ꎬ特制

定«国际极地水域航行船舶规则»ꎬ以作为对现有 ＩＭＯ 文件的补充ꎮ
２　 本规则认识到在极地水域航行可能要对船舶及其系统和操作增加附加的需求ꎬ这些需求是超出

经修正的«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ＳＯＬＡＳ)和经 １９９７ 年议定书修正的«经 １９７８ 年议定书修订

的 １９７３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ꎬ以及其他有约束力的相关 ＩＭＯ 文件的现有要求ꎮ
３　 本规则认识到极地水域增加附加的航行需求ꎬ这些需求超出了通常遇到的需求ꎮ 在许多区域ꎬ海

图覆盖范围可能对沿岸航行普遍不足ꎮ 本规则认识到即使现行海图也可能遗漏未经勘测和未标注的

浅滩ꎮ
４　 本规则还认识到北极沿岸区域和极地生态系统容易受诸如船舶航行等人类活动的影响ꎮ
５　 已认识到附加安全措施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ꎬ因为采取降低事故概率的任何安全措施都将使

环境受益ꎮ
６　 南极和北极水域既相似ꎬ也存在重大差异ꎮ 因此ꎬ虽然本规则整体上适用于南北两极ꎬ但也考虑

了两个区域在地理和法理上的差异ꎮ
７　 制定极地规则的关键原则是采用基于风险的方法确定范围和采取整体分析法减少已识别的

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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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１　 目标

本规则旨在针对极地水域中存在的而国际海事组织其他文件中未予充分减轻的风险ꎬ为船舶安全航

行和保护极地环境作出规定ꎮ

２　 定义

就本规则而言ꎬ使用的术语在以下各段落作出定义ꎮ 在第 Ｉ￣Ａ 部分中使用但未在本节中定义的术

语ꎬ应与 ＳＯＬＡＳ 公约中定义相同ꎮ 在第Ⅱ￣Ａ 部分中使用但未在本节中定义的术语ꎬ应与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

第 ２ 条以及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相关附则中定义相同ꎮ
２. １　 Ａ 类船舶系指设计用于在极地水域内至少存在中厚当年冰(可能包夹旧冰)的冰况中航行的

船舶ꎮ
２. ２　 Ｂ 类船舶系指不包括在 Ａ 类ꎬ设计用于在极地水域内至少存在薄当年冰(可能包夹旧冰)的冰

况中航行的船舶ꎮ
２. ３　 Ｃ 类船舶系指设计用于在开敞水域或在比 Ａ 类和 Ｂ 类包括的冰况严重程度轻的冰况中航行

的船舶ꎮ
２. ４　 当年冰系指从初期冰不超过一个冬季增长ꎬ厚度在 ０. ３ 至 ２. ０ｍ 之间的海冰①ꎮ
２. ５　 无冰水域系指不存在冰的水域ꎮ 如果存在任何类型的冰ꎬ本术语①不应使用ꎮ
２. ６　 陆源冰系指在陆地上或冰架上形成的ꎬ发现在水中漂浮的冰①ꎮ
２. ７　 ＭＡＲＰＯＬ 系指经 １９９７ 年议定书修正的«经 １９７８ 年议定书修订的 １９７３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

污染公约»ꎮ
２. ８　 中厚当年冰系指厚度为 ７０ 至 １２０ｃｍ 的当年冰①ꎮ
２. ９　 旧冰系指经至少一个夏季融化后残存的海冰ꎻ典型厚度为 ３ｍ 或以上ꎮ 它细分为残存当年冰、

二年冰和多年冰①ꎮ
２. １０　 开敞水域系指海冰密集度小于 １ / １０ꎬ并无陆源冰存在①的大片可自由航行的水域ꎮ
２. １１　 组织系指国际海事组织ꎮ
２. １２　 海冰系指在海上发现的源于海水冻结的任何形式的冰①ꎮ
２. １３　 ＳＯＬＡＳ 系指经修正的«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ꎮ
２. １４　 ＳＴＣＷ 公约系指经修正的«１９７８ 年国际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公约»ꎮ
２. １５　 薄当年冰系指厚度为 ３０ 至 ７０ｃｍ 的当年冰ꎮ

３　 危险源

３. １　 极地规则考虑因发生事件概率增加、产生后果更严重ꎬ或两者兼具ꎬ可导致提升风险水平的各

种危险:
. １　 冰ꎬ它可能影响船体结构、稳性特性、机械系统、航行、露天工作环境、维护和应急部署任务、安全

设备和系统故障ꎻ
. ２　 上部结构遭受结冰ꎬ可能降低稳性和设备功能ꎻ
. ３　 低温ꎬ它影响工作环境和人的工作效能、维护和应急部署任务、材料性能和设备功效、求生时间

及安全设备和系统性能ꎻ
. ４　 延长黑夜或白天时间ꎬ可能影响航行和人的工作效能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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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高纬度ꎬ它影响航行系统、通信系统和冰况图像信息的质量ꎻ

. ６　 偏远和可能缺乏准确完整的水文数据和资料、缺少可用的助航设备和航标设施并因偏远增加搁

浅可能性、易于部署的 ＳＡＲ 设施有限、应急响应延迟和有限的通信能力ꎬ可能影响对事件的响应ꎻ
. ７　 船员可能缺乏极地操作经验ꎬ存在人为失误的可能性ꎻ
. ８　 可能缺乏合适的应急响应设备ꎬ存在限制减轻措施有效性的可能性ꎻ
. ９　 快速变化和恶劣的气候条件ꎬ存在事件升级的可能性ꎻ和
. １０　 环境对有害物质和其他环境影响的敏感性以及环境需要更长时间来恢复ꎮ
３. ２　 极地水域范围内风险水平可能不同ꎬ取决于地理位置、一年中日照时间和冰覆盖范围等ꎮ 因

此ꎬ要求解决上述特定危险的措施ꎬ在极地水域范围内可以存在差异ꎬ并在北极和南极水域也可不同ꎮ

４　 本规则的结构

本规则由引言、第 Ｉ 部分和第Ⅱ部分组成ꎮ 引言包含适用于第 Ｉ 部分和第Ⅱ部分的强制规定ꎮ 第 Ｉ
部分分为 Ｉ￣Ａ 部分(安全措施的强制规定)和 Ｉ￣Ｂ 部分(安全方面的建议)ꎮ 第Ⅱ部分分为Ⅱ￣Ａ 部分(防
污染的强制规定)和Ⅱ￣Ｂ 部分(防污染方面的建议)ꎮ

５　 南极区域和北极水域图示

按分别在 ＳＯＬＡＳ 第/ １. ２ 和/ １. ３ 条ꎬ和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 Ｉ 第 １. １１. ７ 和 ４６. ２ 条、附则Ⅱ第 １３. ８. １
和 ２１. ２ 条、附则 ＩＶ 第 １７. ２ 和 １７. ３ 条和附则 Ｖ 第 １. １４. ７ 和 １３. ２ 条中定义ꎮ

图 １　 南极区域应用的最大范围①

①　 应注意此图示仅作说明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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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北极水域应用的最大范围①

①　 应注意此图示仅作说明用ꎮ

２１３



第Ⅰ̄Ａ 部分　 安 全 措 施

第 １ 章　 通　 　 则

１. １　 本部分结构

本部分各章均由该章的总体目标、达到目标的功能要求和规定要求组成ꎮ 在以下两种情况下ꎬ船舶

应视为满足本部分所述的功能要求:
. １　 船舶的设计和布置符合与功能要求相关的所有规定要求ꎻ或
. ２　 船舶的相关设计和布置的部分或全部已按 ＳＯＬＡＳ 第章第 ４ 条进行评审和批准ꎬ以及船舶的

任何其他部分均符合相关规定要求ꎮ

１. ２　 定义

除 ＳＯＬＡＳ 各相关章和本规则引言所述定义外ꎬ下列定义还适用于本部分ꎮ
１. ２. １　 冰山水域系指陆源冰密集度小于 １ / １０ 的可自由通航水域ꎮ 可能存在海冰ꎬ但所有冰的总密

集度不应超过 １ / １０ꎮ
１. ２. ２　 护航船系指在护送另一艘船舶中具有较高冰区航行能力的船舶ꎮ
１. ２. ３　 护航操作系指船舶在护航船介入帮助其移动的任何操作ꎮ
１. ２. ４　 适居环境系指防止体温过低的通风环境ꎮ
１. ２. ５　 破冰船系指航行特性可包括护航或冰区管理功能ꎬ动力供给和尺度能适合于在冰覆盖水域

从事主动性航行的任何船舶ꎮ
１. ２. ６　 冰级系指主管机关或主管机关认可的组织授予船舶的标志ꎬ表明船舶设计用于在海冰状态

下航行ꎮ
１. ２. ７　 最长预期待救时间系指提供生存支持的设备和系统的设计所采用的时间ꎬ至少 ５ 天ꎮ
１. ２. ８　 机械装置系指船舶安全操作必需的设备和机械及其相关管路和电缆ꎮ
１. ２. ９　 日均低温(ＭＤＬＴ)系指至少 １０ 年期间历年每天的日低温的统计平均值ꎮ 如无 １０ 年数据ꎬ

可采用主管机关接受的数据集①ꎮ
１. ２. １０　 极地级(ＰＣ)系指主管机关或经主管机关认可的组织根据 ＩＡＣＳ 统一要求授予船舶的冰级ꎮ
１. ２. １１　 极地服务温度(ＰＳＴ)系指为预期在低气温操作船舶规定的温度ꎬ 该温度应设为低于预定

极地水域操作区域和季节的最低日均低温(ＭＤＬＴ)至少 １０℃ꎮ
１. ２. １２　 低气温操作船舶系指预期驶往或穿越最低日均低温(ＭＤＬＴ)低于 － １０℃区域的船舶ꎮ
１. ２. １３　 液货船系指 ＳＯＬＡＳ 第Ⅱ￣１ / ２. ２２ 条所定义的油船ꎬ按 ＳＯＬＡＳ 第Ⅱ￣１ / ３. １９ 条定义的化学品

船ꎬ按 ＳＯＬＡＳ 第Ⅶ/ １１. ２ 条定义的气体运输船ꎮ
１. ２. １４　 冰区高位水线系指由最大冰区航行的船首和船尾的吃水确定的水线ꎮ

１. ３　 证书和检验

１. ３. １　 本规则适用的每艘船舶均应在船上配有一份有效的«极地船舶证书»ꎮ
１. ３. ２　 除 １. ３. ３ 所规定外ꎬ应对船舶进行初次或换证检验ꎬ确认该船符合本规则相关要求后签发

«极地船舶证书»ꎮ
１. ３. ３　 对于 Ｃ 类货船ꎬ如果 １. ５ 的评估结果是不要求船舶按极地规则加装设备或改造结构ꎬ可基于

３１３
① 还参见Ⅰ￣Ｂ 部分附加指南ꎮ



文件确认该船符合极地规则所有相关要求后签发«极地船舶证书»ꎮ 在此情况下ꎬ船上检验应在下一次

计划检验时进行ꎬ以保持证书持续有效性ꎮ
１. ３. ４　 本条涉及的证书应由主管机关或其认可的任何个人或组织ꎬ按 ＳＯＬＡＳ 第Ⅺ￣１ / １ 条予以签

发ꎮ 在任何情况ꎬ主管机关承担证书全部责任ꎮ
１. ３. ５　 «极地船舶证书»应根据本规则附录 １ 给出模板格式编制ꎮ 如其使用的语言既非英文、法文

也非西班牙文ꎬ则证书文本应包括这些语言中的一种译文ꎮ
１. ３. ６　 «极地船舶证书»的有效期、检验日期和签署应按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Ｉ / １４ 条规定与相关 ＳＯＬＡＳ

证书相协调ꎮ 该证书应包括一份记录本规则要求的补充设备记录ꎮ
１. ３. ７　 如适用ꎬ证书应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ꎬ参照某一方法评估冰区航行能力和限制

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１. ４　 性能标准

１. ４. １　 除另有明文规定者外ꎬ本规则所涉及的船舶系统和设备应至少符合在 ＳＯＬＡＳ 公约中引用的

相同性能标准ꎮ
１. ４. ２　 对于低气温操作船舶ꎬ应规定极地服务温度(ＰＳＴ)ꎬ该温度应低于预定的极地水域航行区域

和季节的最低日均低温(ＭＤＬＴ)至少 １０℃ꎮ 本规则要求的系统和设备应在极地服务温度下具备全部

功能ꎮ
１. ４. ３　 对于低气温操作船舶ꎬ在极地服务温度下ꎬ救生系统和设备应在最长预期待救时间内完全可

操作ꎮ

１. ５　 航行评估

为制定程序或航行限制ꎬ应对船舶及其设备进行评估ꎬ考虑如下:
. １　 预期的航行范围和环境状态ꎬ诸如:
　 . １　 低气温操作ꎻ
　 . ２　 冰区航行ꎻ
　 . ３　 高纬度航行ꎻ和
　 . ４　 弃船到冰面或陆地上的可能性ꎻ
. ２　 引言第 ３ 节所列的危险ꎬ如适用ꎻ和
. ３　 附加危险ꎬ如识别ꎮ

第 ２ 章　 极地水域操作手册

２. １　 目标

本章目标是确保向船东、船舶经营人、船长和船员提供有关船舶航行能力和航行限制的充分资料ꎬ以
支持其决策过程ꎮ

２. ２　 功能要求

２. ２. １　 为实现上述 ２. １ 阐述的目标ꎬ本章规定包含下列功能要求ꎮ
２. ２. ２　 极地水域操作手册(以下简称“ＰＷＯＭ”)应包括与 １. ５ 要求的评估有关的船舶特定能力和限

制的资料ꎮ
２. ２. ３　 ＰＷＯＭ 应包括或引用船舶正常航行和为了避免遭受超出船舶能力的状况应予以遵守的专门

程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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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风险指数系统(ＰＯＬＡＲＩＳ)”ꎮ



２. ２. ４　 ＰＷＯＭ 应包括或引用当船舶在极地水域一旦发生事故时应予以遵守的专门程序ꎮ
２. ２. ５　 ＰＷＯＭ 应包括或引用当船舶遭受超出 ２. ２. ２ 所述的船舶特定能力和限制的状况时应予以遵

守的专门程序ꎮ
２. ２. ６　 ＰＷＯＭ 应包括或引用当船舶使用破冰船协助时应予以遵守的专门程序ꎬ如适用ꎮ

２. ３　 规定要求

２. ３. １　 为符合 ２. ２. １ 至 ２. ２. ６ 的功能要求ꎬ应在船上配备 ＰＷＯＭꎮ
２. ３. ２　 为符合 ２. ２. ２ 的功能要求ꎬＰＷＯＭ 应包含用于确定冰区能力和限制的方法ꎬ如适用ꎮ
２. ３. ３　 为符合 ２. ２. ３ 的功能要求ꎬＰＷＯＭ 应包含用于下列事项的基于风险的程序:
. １　 航次计划ꎬ以避免遭受超出船舶设计能力或限制的冰和 /或温度ꎻ
. ２　 接收环境状况预报的装置ꎻ
. ３　 应对任何可用的水文、气象和航行资料局限性的方法ꎻ
. ４　 本规则其他各章所要求的设备的操作ꎻ和
. ５　 实施专门措施ꎬ以保持设备和系统在低温、上部结构结冰和有海冰出现的情况下(如适用)的

功能ꎮ
２. ３. ４　 为符合 ２. ２. ４ 的功能要求ꎬＰＷＯＭ 应包含遵循基于风险的程序用于以下事项:
. １　 联络应急响应提供方ꎬ以获得救助、搜救(ＳＡＲ)、溢油响应等ꎬ如适用ꎻ
. ２　 对按第 ３ 章冰区加强的船舶ꎬ当船舶长时间被冰围困时ꎬ保持生命维持和船舶完整的程序ꎮ
２. ３. ５　 为符合 ２. ２. ５ 的功能要求ꎬＰＷＯＭ 应包括基于风险的程序ꎬ以当船舶遭受超出其设计能力或

限制的冰和 /或温度时采取措施的过程中予以遵循ꎮ
２. ３. ６　 为符合 ２. ２. ６ 的功能要求ꎬ手册应包括基于风险的程序ꎬ以监控和保持冰区操作时的安全ꎬ

如适用ꎬ程序应包括任何护航操作或破冰船协助的要求ꎮ 可采用不同的操作限制ꎬ取决于船舶是独立地

操作还是在破冰船护航下操作ꎮ 如合适ꎬＰＷＯＭ 中应规定两种选项ꎮ

第 ３ 章　 船 舶 结 构

３. １　 目标

本章目标是基于环境载荷和条件产生的整体和局部响应ꎬ规定结构的材料和尺寸ꎬ保持其结构完

整性ꎮ

３. ２　 功能要求

为实现上述 ３. １ 所阐述的目标ꎬ本章包括下列功能要求:
. １　 对预期在低气温操作船舶ꎬ使用的材料应适合于船舶在极地服务温度下操作ꎻ和
. ２　 对冰区加强船舶ꎬ船舶结构应设计为承受预见冰况下整体和局部结构的预期载荷ꎮ

３. ３　 规定要求

３. ３. １　 为符合上述 ３. ２. １ 的功能要求ꎬ船舶中暴露结构的材料应经主管机关或其认可的组织批准ꎬ
考虑国际海事组织接受的标准①或基于极地服务温度ꎬ提供等效安全水平的其他标准ꎮ

３. ３. ２　 为符合上述 ３. ２. ２ 的功能要求ꎬ如下适用:
. １　 Ａ 类船舶的构件尺寸应经主管机关或其认可的组织批准ꎬ考虑国际海事组织接受的标准②或提

供等效安全水平的其他标准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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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ＩＡＣＳ ＵＲ Ｓ６«各种船体构件钢级的使用—船长 ９０ｍ 及以上船舶»(最新版本)和 ＩＡＣＳ ＵＲＩ«极地级的相关要求»(最新版本)ꎬ
如适用ꎮ
参见 ＩＡＣＳ ＵＲＩ«极地级要求»(最新版本)的极地级 １ ~ ５ꎮ



. ２　 Ｂ 类船舶的构件尺寸应经主管机关或其认可的组织批准ꎬ考虑国际海事组织接受的标准①或提

供等效安全水平的其他标准ꎻ
. ３　 冰区加强的 Ｃ 类船舶的构件尺寸应经主管机关或其认可的组织批准ꎬ考虑适合操作区域遭受到

的冰类型和密集度的可接受标准ꎻ和
. ４　 如果主管机关认为船舶的结构适合于其预定操作ꎬＣ 类船舶不需要冰区加强ꎮ

第 ４ 章　 分舱和稳性

４. １　 目标

本章目标是确保在完整和破损状态下均具有足够的分舱和稳性ꎮ

４. ２　 功能要求

为实现上述 ４. １ 所阐述的目标ꎬ本章包括下列功能要求:
. １　 当遭受积冰时ꎬ船舶应具有足够的完整稳性ꎻ和
. ２　 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 Ａ 类和 Ｂ 类船舶ꎬ具有足够的剩余稳性ꎬ以承受冰相关的

损坏ꎮ

４. ３　 规定要求

４. ３. １　 完整稳性

４. ３. １. １　 为符合 ４. ２. １ 的功能要求ꎬ对于在可能发生积冰的区域和时期内航行的船舶ꎬ应在稳性计

算中计入下列积冰量:
. １　 露天甲板和步桥上 ３０ｋｇ / ｍ２ꎻ
. ２　 水线面以上船舶两舷的侧投影面积 ７. ５ｋｇ / ｍ２ꎻ和
. ３　 无帆船舶的栏杆、各种吊杆、帆桁(不包括桅杆)和索具等非满实表面的侧投影面积ꎬ以及其他

小物体的侧投影面积的积冰重量应按满实表面的总投影面积增加 ５％ ꎬ静力矩增加该面积矩的 １０％
计算ꎮ

４. ３. １. ２　 在可能发生积冰的区域和时期内航行的船舶应:
. １　 设计成使积冰减少到最小程度ꎻ和
. ２　 配备主管机关可能要求的除冰设备ꎬ如电气和气动设备ꎬ和 /或诸如斧头或木棒等用于从舷墙、

栏杆和直立物上除冰的特殊工具ꎮ
４. ３. １. ３　 稳性计算中包括的积冰量资料应在 ＰＷＯＭ 中给出ꎮ
４. ３. １. ４　 应监视积冰ꎬ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积冰不超过 ＰＷＯＭ 中给出的积冰量ꎮ
４. ３. ２　 破损稳性

４. ３. ２. １　 为符合 ４. ２. ２ 的功能要求ꎬ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 Ａ 类和 Ｂ 类船舶应能承受因

冰撞击穿透船体导致的浸水ꎮ 冰损后剩余稳性应使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 ７￣２. ２ 和Ⅱ￣１ / ７￣２. ３ 条中定义的

因数 ｓｉ 在所有装载工况都等于 １ꎬ以计算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 ７ 条中规定达到的分舱指数ꎮ 但是ꎬ对于符

合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其他文件的分舱和破损稳性规则的货船ꎬ如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 ４. １ 条规定ꎬ该文

件的剩余稳性衡准应在各装载工况均予以满足ꎮ
４. ３. ２. ２　 在证明符合 ４. ３. ２. １ 时ꎬ假定的冰破损范围应为:
. １　 如果中心点位于冰区高位水线最大宽度前方ꎬ纵向范围为冰区高位水线长度的 ４. ５％ ꎬ否则为

冰区高位水线长度的 １. ５％ ꎬ并应假定位于沿船长的任何纵向位置ꎻ
. ２　 横向范围穿透深度是在整个破损范围之内ꎬ垂直于船壳板量取 ７６０ｍｍ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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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ＩＡＣＳ ＵＲＩ«极地级要求»(最新版本)的极地级 ６ ~ ７ꎮ



. ３　 垂向范围是冰区高位水线吃水或纵向范围的 ２０％ ꎬ取小者ꎬ并应假定位于龙骨与 １２０％ 冰区高

位水线吃水之间的任何垂向位置ꎮ

第 ５ 章　 水密和风雨密完整性

５. １　 目标

本章目标是提供保持水密和风雨密完整性的措施ꎮ

５. ２　 功能要求

为实现上述 ５. １ 所阐述的目标ꎬ所有与船舶水密和风雨密完整性有关的关闭装置和门均应可操作ꎮ

５. ３　 规定要求

为符合上述 ５. ２ 的功能要求ꎬ如下适用:
. １　 对于在可能发生积冰的区域和时期内操作的船舶ꎬ应采取措施清除或防止在舱口盖和门的周围

的积冰积雪ꎻ和
. ２　 除此之外ꎬ对低气温操作船舶ꎬ如下也适用:
　 . １　 如果舱口盖或门是由液压操作ꎬ应提供措施防止液体冻结或粘度过大ꎻ和
　 . ２　 在海上ꎬ未设在宜居环境内且需进出使用的水密门和风雨密门、舱口盖和关闭装置ꎬ应设计成

能由穿着厚重冬衣并带上厚连指手套的人员进行操作ꎮ

第 ６ 章　 机 械 装 置

６. １　 目标

本章目标是确保机械装置能够提供船舶安全航行所要求的功能ꎮ

６. ２　 功能要求

６. ２. １　 为实现上述 ６. １ 所阐述的目标ꎬ本章包括下列功能要求:
６. ２. １. １　 机械装置应在预期环境条件下发挥功能ꎬ虑及:
. １　 积冰和 /或积雪ꎻ
. ２　 从海水吸入冰ꎻ
. ３　 液体冻结和增大粘度ꎻ
. ４　 海水进口温度ꎻ和
. ５　 雪吸入ꎮ
６. ２. １. ２　 除此之外ꎬ对低气温操作船舶:
. １　 机械装置应在预期环境条件下发挥功能ꎬ虑及:
　 . １　 进入空气寒冷且密度大ꎻ和
　 . ２　 蓄电池或其他蓄能装置性能损失ꎻ和
. ２　 所用材料应适用于在船舶极地服务温度下的操作ꎮ
６. ２. １. ３　 除此之外ꎬ对于按第 ３ 章要求冰区加强的船舶ꎬ机械装置应在预期环境条件下发挥功能ꎬ

考虑冰作用直接施加的载荷ꎮ

６. ３　 规定要求

６. ３. １　 为符合上述 ６. ２. １. １ 的功能要求ꎬ并考虑到预期环境条件ꎬ如下适用:
. １　 机械装置和相关设备应予以保护ꎬ以防止积冰和 /或积雪、从海水吸入冰、液体冻结和增大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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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进口温度和雪吸入的影响ꎻ
. ２　 工作液体的粘度应保持在确保机械运行的范围内ꎻ和
. ３　 机械系统的海水供给应设计为能防止冰吸入①ꎬ或采取其他布置确保其功能ꎮ
６. ３. ２　 除此之外ꎬ对低气温操作船舶ꎬ如下也适用:
. １　 为符合上述 ６. ２. １. ２ 的功能要求ꎬ暴露的机械和电气装置应在极地服务温度下发挥功能ꎻ
. ２　 为符合上述 ６. ２. １. ２. １ 的功能要求ꎬ应提供措施以确保驱动重要机械的内燃机的燃烧空气温度

符合发动机制造商提供的标准ꎻ和
. ３　 为符合上述 ６. ２. １. ２. ２ 的功能要求ꎬ暴露的机器及其基座的材料应经主管机关或其认可的组织

批准ꎬ考虑国际海事组织接受的标准②ꎬ③或基于极地服务温度ꎬ具有等效安全水平的其他标准ꎮ
６. ３. ３　 除此之外ꎬ对于按第 ３ 章要求冰区加强的船舶ꎬ为符合上述 ６. ２. １. ３ 的功能要求ꎬ如下适用:
. １　 Ａ 类船舶的螺旋桨桨叶、推进轴系、操舵设备和其他附属件的尺寸应经主管机关或其认可的组

织批准ꎬ考虑国际海事组织接受的标准③或具有等效安全水平的其他标准ꎻ
. ２　 Ｂ 类船舶的螺旋桨桨叶、推进轴系、操舵设备和其他附属件的尺寸应经主管机关或其认可的组

织批准ꎬ考虑国际海事组织接受的标准③或具有等效安全水平的其他标准ꎻ和
. ３　 冰区加强 Ｃ 类船舶的螺旋桨桨叶、推进轴系、操舵设备和其他附属件的尺寸应经主管机关或其

认可的组织批准ꎬ考虑适合于航行区域内冰类型和密集度的可接受标准ꎮ

第 ７ 章　 消防安全 / 保护

７. １　 目标

本章目标是确保消防安全系统和设备有效可用ꎬ并且脱险通道保持可用ꎬ以使船上人员能在预期的

环境条件下安全和快速地撤离到救生艇和救生筏的乘登甲板上ꎮ

７. ２　 功能要求

７. ２. １　 为实现上述 ７. １ 所阐述的目标ꎬ本章功能要求包括如下:
. １　 如果消防安全系统和设备安装在暴露位置ꎬ其所有部件均应受到保护以防止积冰和积雪ꎻ
. ２　 就地设备和机械控制装置的布置应避免冻结、积雪和积冰ꎬ并使其所在位置任何时候均易于

到达ꎻ
. ３　 消防系统和设备的设计应考虑穿着厚重防寒装备的人员的操作需要ꎬ如适用ꎻ
. ４　 应采取措施ꎬ清除或防止进入通道的积冰和积雪ꎻ和
. ５　 灭火介质应适合于预定操作ꎮ
７. ２. ２　 除此之外ꎬ 对低气温操作船舶还应适用下列要求:
. １　 消防安全系统和设备的所有部件应设计成在极地服务温度下保持其可用性和有效性ꎻ和
. ２　 暴露的消防安全系统所用材料应适用于在极地服务温度下操作ꎮ

７. ３　 规定要求

７. ３. １　 为符合 ７. ２. １. １ 的要求ꎬ如下适用:
. １　 处于暴露位置的隔离和压力 /真空阀应予以保护ꎬ以防止积冰并使其所在位置任何时候均易于

到达ꎻ和
. ２　 所有双向便携式无线电通信设备应能在极地服务温度下操作ꎮ
７. ３. ２　 为符合 ７. ２. １. ２ 的要求ꎬ如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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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５０４ 通函«冰泥条件下海水进口的设计和制造导则»ꎮ
参见 ＩＡＣＳ ＵＲＩ«极地级的相关要求»(２０１１ 年)的极地级 １ ~ ５ꎮ
参见 ＩＡＣＳ ＵＲＩ«极地级的相关要求»(２０１１ 年)的极地级 ６ ~ ７ꎮ



. １　 消防泵包括应急消防泵、水雾泵和喷水泵应位于温度保持在冰点以上的舱室内ꎻ

. ２　 消防总管应布置为暴露部分管路能被隔离ꎬ并设有暴露部分管路的泄水装置ꎮ 消防水带和水枪

不需随时连接消防总管ꎬ并可存放在消防栓旁的保护位置ꎻ
. ３　 消防员装备应存放在船上温暖位置ꎻ和
. ４　 如果固定式水基灭火系统位于与主消防泵分开的处所ꎬ并使用其独立的海水吸口ꎬ该海水吸口

也应能清除冰积聚ꎮ
７. ３. ３　 除此之外ꎬ对低气温操作船舶ꎬ如下还适用:
. １　 为符合 ７. ２. ２. １ 的要求ꎬ手提式和半手提式灭火器应尽可能位于不受冰冻温度影响的位置ꎮ 受

冰冻影响的位置所配置的灭火器应能在极地服务温度下操作ꎮ
. ２　 为符合上述 ７. ２. ２. ２ 的功能要求ꎬ暴露的消防安全系统的材料应经主管机关或其认可的组织批

准ꎬ考虑国际海事组织接受的标准①或基于极地服务温度ꎬ具有等效安全水平的其他标准ꎮ

第 ８ 章　 救生设备与装置

８. １　 目标

本章目标是提供安全逃生、撤离和求生ꎮ

８. ２　 功能要求

为实现上述 ８. １ 所阐述的目标ꎬ本章包括下列功能要求:
８. ２. １　 逃生

８. ２. １. １　 露天的逃生路线应保持安全易达ꎬ考虑结构可能的结冰和积雪ꎮ
８. ２. １. ２　 救生艇筏及集合站和登乘布置应提供安全弃船ꎬ并考虑在紧急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不利环

境条件ꎮ
８. ２. ２　 撤离

所有救生设备及相关设备应提供安全撤离并具有在最长预期待救时间内可能出现的不利环境条件

下的使用功能ꎮ
８. ２. ３　 求生

８. ２. ３. １　 应为船上所有人员提供适当的保温防护ꎬ考虑预定的航次、预期的气候条件(寒冷和风)
和在极地水域浸没可能性ꎬ如适用ꎮ

８. ２. ３. ２　 救生设备及相关设备应考虑长时间在黑暗中操作的可能性ꎬ并考虑预定的航次ꎮ
８. ２. ３. ３　 考虑按第 １ 章评估识别的任何危险源ꎬ应提供资源ꎬ以支持弃船到水上、冰上或陆上后ꎬ在

最长预期待救时间内的求生ꎮ 这些资源应提供:
. １　 适居环境ꎻ
. ２　 保护人员免受寒冷、大风和日晒影响ꎻ
. ３　 配备适合环境的保温人员居住处所ꎻ
. ４　 营养供应措施ꎻ
. ５　 安全进入通道和出口ꎻ和
. ６　 与救助力量的通信措施ꎮ

８. ３　 规定要求

８. ３. １　 逃生

为符合上述 ８. ２. １. １ 和 ８. ２. １. ２ 的功能要求ꎬ如下适用:

９１３
① 参见 ＩＡＣＳ ＵＲ Ｓ６«各种船体构件钢级的使用—船长 ９０ｍ 及以上船舶(２０１３ 年)»或 ＩＡＣＳ ＵＲＩ«极地级的相关要求(２０１１ 年)»ꎮ



. １　 对露天积冰的船舶ꎬ应采取措施ꎬ以清除或防止逃生路线、集合站、登乘区域、救生艇筏ꎬ及其降

落设备和救生艇筏进入通道积聚冰和雪ꎻ
. ２　 除此之外ꎬ对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ꎬ露天的逃生路线应布置成不会妨碍穿着适

当的极地服装的人员通过ꎻ和
. ３　 除此之外ꎬ对低气温操作船舶ꎬ还应评估登乘布置的充分性ꎬ全面考虑其对穿着附加极地服装人

员的任何影响ꎮ
８. ３. ２　 撤离

为符合上述 ８. ２. ２ 的功能要求ꎬ如下适用:
. １　 船舶应有确保人员安全撤离的措施ꎬ包括当冰覆盖水域操作时ꎬ安全布放救生设备ꎬ或直接登上

冰ꎬ如适用ꎻ和
. ２　 如果本章规定要求通过增加电源装置的措施实现ꎬ该电源应能独立于船舶的主电源而运行ꎮ
８. ３. ３　 求生

８. ３. ３. １　 为符合上述 ８. ２. ３. １ 的功能要求ꎬ如下适用:
. １　 对客船ꎬ应为船上每人提供一件尺寸合适的救生服或一个保温用具ꎻ和
. ２　 如果要求救生服ꎬ则其应是保温型ꎮ
８. ３. ３. ２　 除此之外ꎬ对在延长黑暗时间操作船舶ꎬ为符合上述 ８. ２. ３. ２ 的功能要求ꎬ还应为每艘救

生艇配备适合于连续使用的探照灯ꎬ以识别冰ꎮ
８. ３. ３. ３　 为符合上述 ８. ２. ３. ３ 的功能要求ꎬ如下适用:
. １　 救生艇应是部分封闭或全封闭型ꎻ
. ２　 考虑第 １ 章涉及的评估ꎬ满足个人(个人求生装备)和共用(群体求生装备)两种需要的求生资

源应按如下提供:
　 . １　 有效保护船上所有人员直接抵御寒风的救生设备和群体求生装备ꎻ
　 . ２　 提供充分保温的个人求生装备ꎬ并结合救生设备的或群体求生装备使用ꎬ以保持人的体核温

度ꎻ和
　 . ３　 提供充分保护的个人求生装备ꎬ防止四肢冻伤ꎻ和
. ３　 除此之外ꎬ无论何时按 １. ５ 要求评估确定弃船到冰上或陆上的可能性时ꎬ如下还适用:
　 . １　 应配备群体求生装备ꎬ除非船舶正常救生设备能提供等效水平的求生功能ꎻ
　 . ２　 在需要时ꎬ达到船上人员 １１０％的个人或群体求生装备应存放在易于取用的位置ꎬ尽实际可

能靠近集合站或登乘站ꎻ
　 . ３　 群体求生装备容器应设计为易于在冰上移动且能漂浮ꎻ
　 . ４　 当评估确定需要配备个人和群体求生装备时ꎬ应确定措施以确保该装备在弃船后易于获取ꎻ
　 . ５　 如果救生艇筏承载除人员外的装备ꎬ救生艇筏及其降落设备应具有足够能力容纳附加装备ꎻ
　 . ６　 应对乘客进行个人求生装备使用ꎬ和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行动的指导ꎻ和
　 . ７　 应对船员进行个人求生装备和群体求生装备使用的培训ꎮ
８. ３. ３. ４　 为符合上述 ８. ２. ３. ３. ４ 的功能要求ꎬ应提供在最长预期待救时间内足够使用的应急口粮ꎮ

第 ９ 章　 航 行 安 全

９. １　 目标

本章目标是提供安全航行ꎮ

９. ２　 功能要求

为实现上述 ９. １ 所阐述的目标ꎬ本章包括下列功能要求ꎮ
９. ２. １　 航海信息

０２３



船舶应具备接收安全航行所需的最新信息(包括冰信息)的能力ꎮ
９. ２. ２　 航行设备功能

９. ２. ２. １　 航行设备和系统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应使其在航行区域的预期环境条件下保持功能ꎮ
９. ２. ２. ２　 提供基准首向和定位的系统应适合于预定区域ꎮ
９. ２. ３　 附加航行设备

９. ２. ３. １　 船舶应具备在黑暗环境操作时目视探测冰的能力ꎮ
９. ２. ３. ２　 涉及破冰船护航操作的船舶应具备指示停船的适当措施ꎮ

９. ３　 规定要求

９. ３. １　 航海信息

为符合上述 ９. ２. １ 的功能要求ꎬ船舶应具备接收和显示航行区域冰状况现行信息的措施ꎮ
９. ３. ２　 航行设备功能

９. ３. ２. １　 为符合上述 ９. ２. ２. １ 的功能要求ꎬ如下适用:
. １　 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ꎬ按第 ３ 章要求冰区加强的船舶ꎬ应有两台独立的回声测深装

置或 １ 台具有两个分开独立换能器的回声测深装置ꎻ
. ２　 船舶应符合 ＳＯＬＡＳ 第 Ｖ / ２２. １. ９. ４ 条的要求ꎬ不论其建造日期和尺寸ꎬ取决于驾驶室形状ꎬ均应

提供清晰的后向视域ꎻ
. ３　 对于在可能出现积冰的区域和时期内航行的船舶ꎬ应采取措施防止在航行和通信所要求的天线

上的冰的积聚ꎻ和
. ４　 除此之外ꎬ对于按第 ３ 章要求冰区加强的船舶ꎬ应用下列要求:
　 . １　 如果 ＳＯＬＡＳ 第 Ｖ 章或本章要求的设备具有凸出船体底部的传感器ꎬ该传感器应采取防冰损

保护ꎻ和
　 . ２　 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 Ａ 类和 Ｂ 类船舶上ꎬ驾驶室翼桥应封闭或设计成能保护航

行设备和操作人员ꎮ
９. ３. ２. ２　 为符合上述 ９. ２. ２. ２ 的功能要求ꎬ如下适用:
. １　 船舶应有两台确定和显示其首向的非磁性装置ꎮ 这两台装置应相互独立ꎬ并应连接船舶主电源

和应急电源ꎻ和
. ２　 对航行超过纬度 ８０°的船舶应至少配备一台 ＧＮＳＳ(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罗经或等效装置ꎬ并应

连接船舶主电源和应急电源ꎮ
９. ３. ３　 附加航行设备

９. ３. ３. １　 为符合 ９. ２. ３. １ 的功能要求ꎬ除仅在极昼区域航行外ꎬ船舶应配备两台由驾驶室控制的遥

控旋转窄束探照灯ꎬ提供 ３６０°扇面灯光ꎬ或其他目视探冰措施ꎮ
９. ３. ３. ２　 为符合 ９. ２. ３. ２ 的功能要求ꎬ涉及破冰船护航操作的船舶应配备一盏尾向可见指示停船

的可手动启动的红色闪光灯ꎮ 该灯应具有至少 ２ 海里可视范围ꎬ其水平和垂直可视弧度应符合«国际海

上避碰规则»要求的尾灯规格ꎮ

第 １０ 章　 通　 　 信

１０. １　 目标

本章目标是提供在正常航行中和紧急情况下ꎬ船舶和救生艇筏的有效通信ꎮ

１０. ２　 功能要求

为实现上述 １０. １ 所阐述的目标ꎬ本章包括下列功能要求ꎮ
１０. ２. １　 船舶通信

１２３



１０. ２. １. １　 船对船和船对岸双向语音和 /或数据通信应在沿预定航线的所有位置均可用ꎮ
１０. ２. １. ２　 如预期从事护航和护送操作ꎬ应提供适当的通信手段ꎮ
１０. ２. １. ３　 应提供用于搜救目的的双向现场和 ＳＡＲ 协调通信措施包括航空频道ꎮ
１０. ２. １. ４　 应提供在极地区域能够远程医疗援助的通信设备ꎮ
１０. ２. ２　 救生艇筏和救助艇的通信能力

１０. ２. ２. １　 对于低气温操作船舶ꎬ所有救助艇和救生艇ꎬ无论何时撤离释放ꎬ应保持遇险报警、定位

和现场通信的能力ꎮ
１０. ２. ２. ２　 对于低气温操作船舶ꎬ所有其他救生艇筏ꎬ无论何时释放ꎬ应保持发送定位信号和通信的

能力ꎮ
１０. ２. ２. ３ 　 救生艇筏ꎬ包括救生筏和救助艇使用的强制通信设备应能在最长预期待救时间内可

操作ꎮ

１０. ３　 规定要求

１０. ３. １　 船舶通信

１０. ３. １. １　 为符合上述 １０. ２. １. １ 的功能要求ꎬ船上通信设备应具备船对船、船对岸的通信能力ꎬ并
考虑通信系统在高纬度和预期低温的限制ꎮ

１０. ３. １. ２　 为符合上述 １０. ２. １. ２ 的功能要求ꎬ预期提供破冰护航的船舶应配备«国际信号规则»所
述的一套面向船尾的声响信号系统ꎬ以向跟随其后的船舶指示其护航和应急操纵ꎮ

１０. ３. １. ３　 为符合上述 １０. ２. １. ３ 的功能要求ꎬ船舶双向现场和 ＳＡＲ 协调通信能力应包括:
. １　 有关搜救协调中心的语音和 /或数据通信ꎻ和
. ２　 用 １２１. ５ 和 １２３. １ＭＨｚ 频率与飞机进行语音通信的设备ꎮ
１０. ３. １. ４　 为符合上述 １０. ２. １. ４ 的功能要求ꎬ通信系统应能提供与远程医疗援助服务(ＴＭＡＳ)的双

向语音和数据通信ꎮ
１０. ３. ２　 救生艇筏和救助艇的通信能力

１０. ３. ２. １　 对于低气温操作船舶ꎬ为符合上述 １０. ２. ２. １ 的功能要求ꎬ所有救助艇和救生艇ꎬ无论何

时撤离释放ꎬ应:
. １　 为遇险报警ꎬ配备一台用于发送船对岸报警装置ꎻ
. ２　 为定位ꎬ配备一台定位信号发送装置ꎻ和
. ３　 为现场通信ꎬ配备一台现场通信收发装置ꎮ
１０. ３. ２. ２　 对于低气温操作船舶ꎬ为符合上述 １０. ２. ２. ２ 的功能要求ꎬ所有其他救生艇筏应:
. １　 为定位ꎬ配备一台定位信号发送装置ꎻ和
. ２　 对现场通信ꎬ配备一台现场通信收发装置ꎮ
１０. ３. ２. ３　 为符合上述 １０. ２. ２. ３ 的功能要求ꎬ认识到电池寿命的限制ꎬ应制定并实施程序ꎬ以便救

生艇筏ꎬ包括救生筏和救助艇使用的强制通信设备能在最长预期待救时间内有效操作ꎮ

第 １１ 章　 航 次 策 划

１１. １　 目标

本章目标是确保向船公司、船长和船员提供足够的信息ꎬ使其能在航行时充分考虑船舶和船上人员

的安全以及环境保护(如适当)ꎮ

１１. ２　 功能要求

为实现上述 １１. １ 所阐述的目标ꎬ航次策划应考虑预定航行的潜在危险ꎮ

２２３



１１. ３　 规定要求

为符合上述 １１. ２ 的功能要求ꎬ船长应策划通过极地水域的航线ꎬ考虑如下:
. １　 ＰＷＯＭ 要求的程序ꎻ
. ２　 可用的水文资料和助航设备的限制ꎻ
. ３　 关于预定航线附近冰和冰山范围和类型的当前信息ꎻ
. ４　 历年冰和温度的统计资料ꎻ
. ５　 庇护地ꎻ
. ６　 有关海洋哺乳动物聚集的已知区域ꎬ包括季节性迁移区域①的现有资料和当遇到海洋哺乳动物

时采取的措施ꎻ
. ７　 与海洋哺乳动物聚集的已知区域ꎬ包括季节性迁移区域②有关的船舶航线定制系统、航速建议

和船舶交通服务方面的现有资料ꎻ
. ８　 沿线国家和国际指定的保护区域ꎻ和
. ９　 在远离搜救(ＳＡＲ)能力覆盖的区域操作③ꎮ

第 １２ 章　 配员和培训

１２. １　 目标

本章目标是确保极地水域航行船舶配备经充分培训、具有适当资质和经验的人员ꎮ

１２. ２　 功能要求

为实现上述 １２. １ 所阐述的目标ꎬ公司应确保极地水域航行船舶的船长、大副和负责航行值班的高级

船员完成相应培训ꎬ以获得适合履行预定职责和责任的能力ꎬ考虑经修正的 ＳＴＣＷ 公约和 ＳＴＣＷ 规则的

规定ꎮ

１２. ３　 规定要求

１２. ３. １　 为符合上述 １２. ２ 的功能要求ꎬ在极地水域操作时ꎬ船长、大副和负责航行值班的高级船员

应具有满足经修正的 ＳＴＣＷ 公约和 ＳＴＣＷ 规则第 Ｖ 章的规定如下资质:
冰　 　 况 液　 货　 船 客　 　 船 其　 　 他

无冰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开敞水域
　 对船长、大副和负责航行值班的高级

船员的基本培训

　 对船长、大副和负责航行值班的高级

船员的基本培训
　 不适用

其他水域

　 对船长和大副的高级培训

　 对负责航行值班的高级船员的基本

培训

　 对船长和大副的高级培训

　 对负责航行值班的高级船员的基本

培训

　 对船长和大副的高级培训

　 对负责航行值班的高级船员的基本

培训

　 　 １２. ３. ２　 主管机关可允许使用除船长、大副或负责航行值班的高级船员以外的一名或多名人员ꎬ以
满足 １２. ３. １ 规定的培训要求ꎬ条件是:

. １　 该一名或多名人员应按 ＳＴＣＷ 公约第Ⅱ/ ２ 条和 ＳＴＣＷ 规则第 Ａ￣Ⅱ / ２ 节进行资质培训和发证ꎬ
并满足上述表格中的高级培训要求ꎻ

. ２　 在极地水域航行时ꎬ船舶具有足够数量满足极地水域适当培训要求的人员ꎬ以覆盖所有值班ꎻ

. ３　 该一名或多名人员能随时满足主管机关最低休息时间要求ꎻ

３２３

①
②
③

参见 ＭＥＰＣ / Ｃｉｒｃ. ６７４ 通函«关于将船舶撞击鲸类风险降至最低的指导性文件»ꎮ
参见 ＭＥＰＣ / Ｃｉｒｃ. ６７４ 通函«关于将船舶撞击鲸类风险降至最低的指导性文件»ꎮ
参见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１８４ 通函«远离搜救设施区域营运客船加强应急计划导则»和 Ａ. ９９９(２５)决议«在偏远区域营运客船的航行策

划指南»ꎮ



. ４　 当在开敞水域或冰山水域外的水域操作时ꎬ客船和液货船的船长、大副和负责航行值班的高级

船员应满足上述表格中适用的基本培训要求ꎻ和
. ５　 当在冰密集度超过 ２ / １０ 的水域操作时ꎬ除液货船以外的货船的船长、大副和负责航行值班的高

级船员应满足上述表格中适用的基本培训要求ꎮ
１２. ３. ３　 使用满足培训要求的非航行值班的高级船员的人员并不减轻船长或航行值班高级船员对

船舶安全所担负的责任和义务ꎮ
１２. ３. ４　 每位船员应熟悉 ＰＷＯＭ 中包含或引用的与其所指派职责相关的程序和设备ꎮ

４２３



第Ⅰ̄Ｂ 部分　 关于引言和第 Ｉ￣Ａ 部分规定的附加指南

１　 引言第 ２ 节(定义)附加指南

上图内使用的定义:
ＭＤＨＴ———日均高温

ＭＤＡＴ———日均温度

ＭＤＬＴ———日均低温

确定 ＭＤＬＴ 的指导性须知:
１　 确定 １０ 年期间每天的日低温ꎮ
２　 确定 １０ 年内每天的日低温平均值ꎮ
３　 绘出全年日平均值ꎮ
４　 取该操作季节平均值的最低值ꎮ

２　 第 １ 章(通则)附加指南

１　 冰区操作限制

１. １　 通过系统、工具或分析评估预期冰状况引起船舶风险ꎬ确定冰区操作限制ꎬ考虑诸如冰级、冰强

度的季节变化ꎬ破冰船支持、冰类型、厚度和密集度等因素ꎮ 应对船舶结构承受冰载荷能力和船舶预期的

操作予以考虑ꎮ 该限制应纳入冰区操作决策支持系统ꎮ
１. ２　 应使用适当方法确定冰区操作限制ꎬ该方法应经多年应用并经航行经验验证ꎮ 主管机关可接

受现有方法和其他系统ꎮ
１. ３　 冰区操作应考虑船舶的任何操作限制ꎬＰＷＯＭ 包含的冰区操作方法的扩展信息ꎬ船舶和船舶系

统的状况ꎬ预定操作区域的历史气候 /冰况数据和气候 /冰况预报ꎬ当前状况包括目测冰况、海况、能见度

和资质人员的判断ꎮ

２　 操作评估

２. １　 本指南目的是按第 Ｉ￣Ａ 部分第 １. ５ 节要求的评估确定«极地船舶证书»要求的操作限制和程

序ꎬ为支持船东执行和主管机关评审提供支持ꎮ
２. ２　 操作评估步骤:

５２３



. １　 识别引言第 ３ 节中的相关危险源和基于预期操作评估的其他危险源ꎻ

. ２　 制定分析风险的模型①ꎬ考虑:
　 . １　 制定事故场景ꎻ
　 . ２　 每一事故场景中事件的可能性ꎻ和
　 . ３　 每一场景最终状态的后果ꎻ
. ３　 评估风险并确定可接受性:
　 . １　 根据选择的建模方法评估风险水平ꎻ和
　 . ２　 评估风险水平是否可接受ꎻ和
. ４　 如果认为步骤 １ 至 ３ 中确定的风险水平过高ꎬ识别现有或制定新的风险控制选项ꎬ旨在达到下

列一种或多种目标:
　 . １　 通过优化设计、程序和培训等减少故障频率ꎻ
　 . ２　 减轻故障影响ꎬ以防止事故ꎻ
　 . ３　 限制可能发生故障的境况ꎻ或
　 . ４　 减轻事故后果ꎻ和
　 . ５　 风险控制选项纳入设计、程序、培训和限制ꎬ如适用ꎮ

３　 性能标准

如无国际海事组织接受的性能或试验标准ꎬ可接受基于以往制造商认证、船级社认证和 /或对具有满

意使用经验的现有系统ꎬ安装于新船和现有船舶ꎮ

３　 第 ２ 章(极地水域操作手册(ＰＷＯＭ))附加指南

３. １　 极地水域操作手册内容建议

极地水域操作手册(ＰＷＯＭ)目的是阐述第 Ｉ￣Ａ 部分第 ２ 章所述操作的所有方面ꎮ 如其他船舶文件

中包括适当信息程序或计划ꎬＰＷＯＭ 不需要重复这些材料ꎬ可指向相关参考资料ꎮ
目录模板见附录 ２ꎮ
该模板依照第 ２ 章的总体结构ꎮ 所列每一节并非对每一极地船舶都适用ꎮ 对从事偶尔或有限的极

地航行的许多 Ｃ 类船舶ꎬ无需针对发生概率极低的情况提供程序ꎮ 但仍建议保留极地水域操作手册的一

个整体框架ꎬ以示提醒:如果情况发生变化ꎬ手册内容也可能需要更新ꎮ 标注为“不适用”的方面也是向

主管机关表明对该方面已经考虑而非疏忽ꎮ

３. ２　 破冰船助航指南

关于破冰船助航ꎬ应考虑下列事项:
. １　 当船舶接近跟随一艘破冰船 /几艘破冰船的冰区护送编队的出发点或破冰船护航的船舶与破冰

船的会合点时ꎬ船舶应在 ＶＨＦ１６ 频道建立无线电通信并按照破冰船的指示行动ꎻ
. ２　 在船舶冰区护航编队中提供破冰协助的破冰船应指挥护航编队中的船舶ꎻ
. ３　 冰区护航编队中船舶的位置应由提供协助的破冰船确定ꎻ
. ４　 冰区护航编队中的船舶应按照提供协助的破冰船的指令ꎬ通过破冰船指定的 ＶＨＦ 频道与其建

立通信ꎻ
. ５　 船舶在冰区护航编队中航行时应确保遵守破冰船的指令ꎻ
. ６　 冰区护航编队中的船位、航速及与前船的距离应执行破冰船指令ꎻ
. ７　 船舶应及时向破冰船告知其保持在冰区护航编队位置、航速和 /或与任何他船的距离的任何困

６２３

① 参照«ＩＭＯ 决策制定过程中使用的正式安全评估修订指南»(ＭＳＣ￣ＭＥＰＣ. ２ / Ｃｉｒｃ. １２ 通函)附录 ３ 和 ＩＥＣ / ＩＳＯ ３１０１０ 标准“风险管

理—风险评估技术”中的技术ꎮ



难ꎻ和
. ８　 船舶应及时向破冰船报告其任何损坏ꎮ

３. ３　 应急计划编制指南

在制定船舶应急响应计划时ꎬ船舶应考虑破损控制措施布置ꎬ以在救助作业中紧急转移液体至液舱

和处所ꎮ
还参见第 ９ 章附加指南ꎮ

４　 第 ３ 章(船舶结构)附加指南

确定等效冰级的方法

１　 下述指南目的是帮助按本规则第 ３ 章和第 ６ 章引用的国际海事组织接受的标准确定等效冰级ꎮ
该确定方法应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导则①相一致ꎬ并允许采用简化方法ꎮ

２　 考虑 Ａ 类和 Ｂ 类船舶等效冰级的基本方法同样适用于新船和现有船ꎮ 这涉及其他冰级与 ＩＡＣＳ
极地级的比较ꎮ 对于 Ｃ 类船舶冰级ꎬ有关附加加强等级的比较资料可为船东和主管机关提供指导②ꎮ 船

东 /经营人负责提出等效冰级申请并提供所需的支持信息ꎮ 船旗国主管机关ꎬ或按«认可组织规则»(ＲＯ
规则)代表其行事的被认可组织应对任何等效冰级申请进行评审 /批准ꎮ 已有数家船级社、主管机关和其

他第三方机构开发了易于使用的工具ꎬ用于确定对 ＩＡＣＳ 极地级结构要求的符合性ꎮ
３　 等效冰级简化评估范围(参见下述 ６. １ 至 ６. ３)可限制在材料选择、船体和推进机械的结构强度

方面ꎮ
４　 如果未完全符合和直接符合ꎬ则可根据国际海事组织提供的导则接受等效的风险水平ꎮ 当某事

件概率升高可通过降低其后果平衡ꎮ 或者降低发生概率可能允许接受更严重的后果ꎮ 以船体区域为例ꎬ
如果内部是空舱ꎬ则可接受局部不足的强度级别或材料等级ꎬ因为局部破损不会影响船舶的整体安全风

险或导致任何污染物的泄漏ꎮ
５　 对于现有船舶ꎬ其航行经验可有助于风险评估ꎮ 例如ꎬ对于一艘具有极地冰区操作记录的现有船

舶ꎬ如存在缺陷区域没有任何破损记录ꎬ则可以接受其在冰带(船体区域)范围内的缺陷ꎬ即一艘通常情

况下符合 ＰＣ ５ 要求但在有限区域仅符合 ＰＣ ７ 的船舶仍能被认为是 Ａ 类的 ＰＣ ５ 船舶ꎮ 对所有此类情

况ꎬ船舶文件都应清楚说明任何缺陷的性质和范围ꎮ
６　 确定等效冰级的过程包括下列评估阶段:
. １　 选择等效的目标极地级ꎻ
. ２　 设计使用的材料与 ＩＡＣＳ 极地级的统一要求(ＵＲ)的最低要求进行比较ꎬ以识别任何不足之

处ꎻ和
. ３　 将船体和轮机设计的强度级别与 ＩＡＣＳ 极地级的统一要求(ＵＲ)的要求进行比较ꎻ以量化符合性

程度ꎮ
７　 在通过 １ 至 ３ 步来确定在符合性方面的差距时ꎬ还需通过下述补充步骤来证明等效性:
. １　 确定船舶设计中包括的任何风险减轻措施(覆盖并高于本规则及 ＩＡＣＳ ＵＲ 的要求)ꎻ
. ２　 如适用ꎬ提供与等效目标冰级相关的现有船航行经验资料ꎻ和
. ３　 参考 １ 至 ５ 步得出的信息(如适用)ꎬ对上述 ２ 至 ６ 所述的原则进行评估ꎮ
８　 等效申请书所附资料中应注明实施的每一步骤ꎬ并提供充足的支持信息以证明评估有效性ꎮ
９　 如果 Ａ 类或 Ｂ 类船舶具有其船旗国提供的等效冰级ꎬ应在极地船舶证书中注明ꎮ

７２３

①
②

参见«ＩＭＯ 文件中规定的替代和等效批准指南»(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５５ 通函)ꎮ
参见 ＨＥＬＣＯＭ２５ / ７ 建议案«波罗的海海域冬季航行安全»ꎬ可从 ｗｗｗ. ｈｅｌｃｏｍ. ｆｉ 网站获得ꎮ



５　 第 ４ 章(分舱和稳性)附加指南

无附加指南ꎮ

６　 第 ５ 章(水密和风雨密完整性)附加指南

无附加指南ꎮ

７　 第 ６ 章(机械装置)附加指南

参见第 ３ 章附加指南ꎮ

８　 第 ７ 章(消防安全 / 保护)附加指南

无附加指南ꎮ

９　 第 ８ 章(救生设备与装置)附加指南

９. １　 个人求生装备示例

在考虑资源包括个人求生装备时ꎬ应考虑:
建　 议　 装　 备

防护服(帽子、手套、袜子、面部和头颈护具等)
护肤霜

保温用具

太阳眼镜

口哨

饮水杯

小刀

极地生存指导手册

应急食物

便携包

９. ２　 群体求生装备示例

在考虑资源包括群体求生装备时ꎬ应考虑:
建　 议　 装　 备

掩蔽物—帐篷或防暴雨的掩蔽物或等效装备—足够供最多人数使用

保温用具或类似装备—足够供最多人数使用

睡袋—足够供至少一到两人使用

泡沫睡垫或类似装备—足够供至少一到两人使用

铁铲—至少 ２ 把

卫生用品(如卫生纸)
炉子及燃料—足够供岸上最多人数在等待救助的最长预期时间内使用

应急食物—足够供岸上最多人数在等待救助的最长预期时间内使用

手电筒—每一掩蔽物一个

防水和防风火柴—每一掩蔽物两盒

口哨

信号镜

储水容器和水净化片剂

备用的个人求生装备

群体求生装备容器(防水且可漂浮)

８２３



１０　 第 ９ 章(航行安全)附加指南

１０. １　 应鼓励使用配备增强冰况探测能力的雷达ꎬ特别是在浅水中ꎮ
１０. ２　 由于极地水域在很多区域的海图覆盖范围可能目前不适用于沿岸航行ꎬ航行高级船员应:
. １　 谨慎地计划和监控航行ꎬ 并适当考虑相关航海出版物上的信息和指导ꎻ
. ２　 熟悉预期航行区域的水文勘测信息和海图信息的可用性和质量ꎻ
. ３　 注意可能的海图数据与 ＧＮＳＳ 定位数据不一致的情况ꎻ和
. ４　 计划通过海图上标绘区域的航线ꎬ清楚知悉浅滩的水深ꎬ并尽可能依照既定航线ꎮ
１０. ３　 任何偏离计划航线都应特别谨慎ꎮ 例如ꎬ沿岸航行时:
. １　 打开并监控回声探测仪ꎬ以探测任何非预期的水深变化迹象ꎬ特别是当海图不是基于海底的全

面调查标绘时ꎻ和
. ２　 应利用一切机会对定位信息(如视觉和雷达定位及 ＧＮＳＳ)进行独立交叉核查ꎮ 航海者应确保

向相关海图测绘当局(水文局)报告可能有助于改善海图和出版物的任何信息ꎮ
１０. ４　 船舶应安装有:
. １　 指挥位置的玻璃窗充分除冰的适当装置ꎬ提供从指挥位置清晰的前和后视域ꎻ和
. ２　 从室外有效清除融冰、冻雨、雪、水汽和溅水以及从室内有效清除积聚冷凝水的装置ꎮ 清除室外

一侧玻璃窗水汽的机械装置ꎬ其操作机构应受到保护以防冻结或积冰妨碍其有效操作ꎮ

１１　 第 １０ 章(通信)附加指南

１１. １　 高纬度通信系统的限制

１１. １. １　 现有海事数字通信系统未设计成覆盖极地水域ꎮ
１１. １. ２　 ＶＨＦ 仍大量用于海上通信ꎬ但通常仅用于覆盖短距离(辐射)的语音通信ꎮ ＨＦ 和 ＭＦ 也用

于紧急情况ꎮ 数字 ＶＨＦꎬ移动电话系统和其他类型无线电技术为许多海事应用提供足够的数字能力ꎬ但
仅限于岸基站辐射范围内的船舶ꎬ因此ꎬ一般不覆盖极地水域ꎮ ＡＩＳ 也能用于低数据率通信ꎬ但基站很

少ꎬ并且卫星 ＡＩＳ 系统仅设计用作数据接收ꎮ
１１. １. ３　 理论上 ＧＥＯ 系统覆盖范围是北纬或南纬 ８１. ３°ꎬ但在北纬或南纬 ７０°的某些情况下就可能

会发生信号不稳定和中断ꎮ 许多因素影响 ＧＥＯ 系统提供的服务质量ꎬ且视不同的系统设计会产生不同

的影响ꎮ
１１. １. ４　 非 ＧＭＤＳＳ 系统有可能用于在极地水域的有效通信ꎮ

１１. ２　 在事件发生时多个报警和通信装置的操作建议

应制定程序ꎬ确保当救生艇筏非常接近时ꎬ不同时触发超过 ２ 个报警或定位装置(第 １０. ３. ２ 条要

求)ꎬ这是为了:
. １　 保存电池寿命ꎻ
. ２　 能延长发送报警或定位信号的持续时间ꎻ和
. ３　 避免可能的干扰ꎮ

１１. ３　 对于卫星遇险示位标ꎬ尽管卫星系统可成功探测发送的多个示位标信号ꎬ但不建议触发多个

示位标ꎬ防止干扰测向设备ꎬ除非操作示位标的救生艇筏比较分散

１１. ４　 救助艇和救生艇筏携带的定位和通信设备建议

在确定携带发送定位信号设备时ꎬ应注意可能响应的搜救资源的能力ꎮ 响应的船舶和飞机可能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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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４０６ / １２１. ５ＭＨｚ 收听ꎬ在此情况下ꎬ应考虑其他定位装置(如:ＡＩＳ￣ＳＡＲＴ)ꎮ

１２　 第 １１ 章(航次策划)附加指南

在制定和执行航次策划时ꎬ船舶应考虑下列事项:
. １　 如遭遇海洋哺乳动物ꎬ应考虑现有最佳实践ꎬ最大程度减少对其不必要的干扰ꎻ和
. ２　 如船舶在文化遗产和具有文化意义的地区附近航行ꎬ应最大程度减少船舶航行的影响ꎮ
还参见第 ９ 章附加指南ꎮ

１３　 第 １２ 章(配员和培训)附加指南

无附加指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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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Ⅱ￣Ａ 部分　 防污染措施

第 １ 章　 防止油类污染

１. １　 操作要求

１. １. １　 禁止任何船舶在北极水域排放油或油性混合物入海ꎮ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的规定不适用于清洁或专用压载水的排放ꎮ
１. １. ３　 经主管机关批准ꎬ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 Ａ 类船舶ꎬ在北极水域持续营运超过 ３０ 天ꎬ其

机器处所的油或油性混合物排放无法符合 １. １. １ 的要求ꎬ应不迟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后的一年后第一次

中间或换证检验时(取较早者)符合 １. １. １ 的要求ꎮ 在此日期之前ꎬ此类船舶应符合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 Ｉ 第
１５. ３ 条的排放要求ꎮ

１. １. ４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 Ｉ 所要求的油类记录簿、手册和船上油污应急计划或船上海洋污染应急计划

应相应考虑到极地水域的操作ꎮ

１. ２　 结构要求

１. ２. １　 对于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总燃油装载容量小于 ６００ｍ３ 的 Ａ 类和 Ｂ 类船舶ꎬ所有

燃油舱均应与船体外壳隔离ꎬ且不小于 ０. ７６ｍ 的距离ꎮ 此规定不适用于最大单个容量不大于 ３０ｍ３ 的小

燃油舱ꎮ
１. ２. ２　 对于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 Ａ 类和 Ｂ 类非油船ꎬ所有建造并用于载运油类的液货

舱均应与船体外壳隔离ꎬ且不小于 ０. ７６ｍ 的距离ꎮ
１. ２. ３ 对于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小于 ５０００ 载重吨的 Ａ 类和 Ｂ 类油船ꎬ其整个液货舱长

度应采用下述布置予以保护:
. １　 满足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 Ｉ 第 １９. ６. １ 条适用要求的双层底舱或处所ꎻ
. ２　 按照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 Ｉ 第 １９. ３. １ 条布置并满足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 Ｉ 第 １９. ６. ２ 条适用距离要求的边

舱或处所ꎮ
１. ２. ４　 对于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 Ａ 类和 Ｂ 类船舶ꎬ所有残油(油泥)舱和含油舱底水储存

柜均应与船体外壳隔离ꎬ且不小于 ０. ７６ｍ 的距离ꎮ 此规定不适用于最大单个容量不大于 ３０ｍ３ 的小液舱ꎮ

第 ２ 章　 控制散装有毒液体物质污染

２. １　 操作要求

２. １. １　 禁止在北极水域排放有毒液体物质(ＮＬＳ)或含有这些物质的混合物入海ꎮ
２. １. ２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Ⅱ所要求的货物记录簿、手册和船上有毒液体物质海洋污染应急计划或船上

海洋污染应急计划应相应考虑到极地水域的操作ꎮ
２. １. ３　 对于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 Ａ 类和 Ｂ 类船舶ꎬ«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

造和设备规则»中第 １７ 章 ｅ 栏中确定的作为船型 ３ 的 ＮＬＳ 或在第 １８ 章中确定的船型 ３ 的液货舱中 ＮＬＳ
的载运ꎬ应经主管机关批准ꎮ 结果应在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或确定极地水域营运的

适装证书中注明ꎮ

第 ３ 章　 防止海运包装有害物质污染

此处留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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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

４. １　 定义

４. １. １　 建造的系指在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ꎮ
４. １. ２　 冰架系指具有相当厚度ꎬ露出海平面 ２ 至 ５０ｍ 或以上ꎬ与海岸连接的浮动冰层ꎮ①

４. １. ３　 固定冰系指沿着海岸并与海岸牢固冻结的海冰ꎬ其附着在海岸、冰壁、冰崖ꎬ以及浅滩或搁浅

的冰山之间ꎮ

４. ２　 操作要求

４. ２. １ 在极地水域内禁止排放生活污水ꎬ但按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Ⅳ和下列要求排放除外:
. １　 船舶在距任何冰架或固定冰超过 ３ 海里处按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Ⅳ第 １１. １. １ 条排放业经粉碎和消毒

的生活污水ꎬ且应尽实际可能远离海冰密集度超过 １ / １０ 的区域ꎻ或
. ２　 船舶在距任何冰架或固定冰超过 １２ 海里处按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Ⅳ第 １１. １. １ 条排放未经粉碎和消

毒的生活污水ꎬ且应尽实际可能远离海冰密集度超过 １ / １０ 的区域ꎻ或
. ３　 船舶所设由主管机关核准的经认可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②正在运行ꎬ该装置符合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

Ⅳ第 ９. １. １ 或 ９. ２. １ 条的操作要求ꎬ并按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Ⅳ第 １１. １. ２ 条排放生活污水ꎬ且应尽实际可能远

离最近陆地、任何冰架、固定冰或海冰密集度超过 １ / １０ 的区域ꎮ
４. ２. ２　 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 Ａ 类和 Ｂ 类船舶ꎬ以及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

所有客船ꎬ应禁止将生活污水排放入海ꎬ但此种排放符合本章 ４. ２. １. ３ 时除外ꎮ
４. ２. ３　 尽管 ４. ２. １ 有要求ꎬ对于长时间在海冰密集度超过 １ / １０ 的区域内营运的 Ａ 类和 Ｂ 类船舶ꎬ

只可使用由主管机关核准的经认可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排放生活污水ꎬ以符合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Ⅳ第 ９. １. １
或 ９. ２. １ 条的操作要求ꎮ 此种排放应经主管机关批准ꎮ

第 ５ 章　 防止船舶垃圾污染

５. １　 适用范围

５. １. １　 冰架系指具有相当厚度ꎬ露出海平面 ２ 至 ５０ｍ 或以上ꎬ与海岸连接的浮动冰层ꎮ③

５. １. ２　 固定冰系指沿着海岸并与海岸牢固冻结的海冰ꎬ其附着在海岸、冰壁、冰崖ꎬ以及浅滩或搁浅

的冰山之间ꎮ

５. ２　 操作要求

５. ２. １　 在北极水域ꎬ按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Ⅴ第 ４ 条允许的垃圾排放入海应满足下列附加要求:
. １　 船舶只有在尽可能远离海冰密集度超过 １ / １０ 的区域时ꎬ才被允许排放食品废弃物ꎬ但在任何情

况下距最近陆地、最近冰架或最近的固定冰均不得少于 １２ 海里ꎻ
. ２　 食品废弃物应经过粉碎或磨碎并应能通过不大于 ２５ｍｍ 的粗筛ꎮ 食品废弃物不应被其他类型

的垃圾污染ꎻ
. ３　 食品废弃物不应排放到冰上ꎻ
. ４　 禁止排放动物尸体ꎻ和
. ５　 船舶只有在航行途中并满足下列所有条件时ꎬ才允许排放卸载时使用普通方法无法回收的货物

残余物:

２３３

①
②
③

参见 ＷＭＯ 海冰术语ꎮ
参见 ＭＥＰＣ. ２(Ⅵ)决议ꎬＭＥＰＣ. １５９(５５)决议或 ＭＥＰＣ. ２２７(６４)决议ꎮ
参见 ＷＭＯ 海冰术语ꎮ



　 . １　 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ꎬ货舱清洗水中包含的货物残余物、清洁剂或添加剂不包括

任何被列为对海洋环境有害的物质ꎻ
　 . ２　 出发港和下一目的港均在北极水域内ꎬ并且船舶不会在这些港口之间驶出北极水域ꎻ
　 . ３　 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ꎬ这些港口没有足够的接收设备ꎻ和
　 . ４　 如已满足 ５. ２. １. ５. １、５. ２. １. ５. ２ 和 ５. ２. １. ５. ３ 的条件ꎬ含有残余物的货舱清洗水的排放应尽

可能远离海冰密集度超过 １ / １０ 的区域ꎬ但在任何情况下距最近陆地、最近冰架或最近的固定冰均不得少

于 １２ 海里ꎮ
５. ２. ２　 在南极区域ꎬ按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Ⅴ第 ６ 条允许的垃圾排放入海应满足下列附加要求:
. １　 按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Ⅴ第 ６. １ 条进行的排放应尽可能远离海冰密集度超过 １ / １０ 的区域ꎬ但在任何

情况下距最近的固定冰不得少于 １２ 海里ꎻ和
. ２　 食品废弃物不应排放到冰上ꎮ
５. ２. ３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Ⅴ所要求的垃圾记录簿、垃圾管理计划和告示牌应相应考虑到极地水域的

操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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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Ⅱ￣Ｂ 部分　 Ⅱ̄Ａ 部分附加指南

１　 第 １ 章附加指南

１. １　 鼓励船舶在北极水域航行时应用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 Ｉ 第 ４３ 条的要求ꎮ
１. ２　 在位于水下船体外部有直接海水接触面的需润滑的部件应考虑使用非毒性生物可降解润滑剂

或水基系统ꎬ例如轴封和回转封条ꎮ

２　 第 ２ 章附加指南

经核准载运有毒液体物质(ＮＬＳ)的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 Ａ 类和 Ｂ 类船舶ꎬ鼓励在距与

船体外壳隔离不小于 ７６０ｍｍ 的液舱中载运«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第 １７ 章 ｅ
栏确定的作为船型 ３ 载运的 ＮＬＳ 或第 １８ 章确定的 ＮＬＳꎮ

３　 第 ５ 章附加指南

为使动物货物死亡率的风险降至最低ꎬ载运此类货物的船舶在极地水域航行时应考虑如何管理、处
理和存放动物尸体ꎮ 特别是参照«２０１２ 年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 Ｖ 实施指南»(经 ＭＥＰＣ. ２３９(６５)修正的 ＭＥＰＣ.
２１９(６３)决议)和«２０１２ 年垃圾管理计划编制指南»(ＭＥＰＣ. ２２０(６３)决议)ꎮ

４　 其他环境公约和导则的附加指南

４. １　 在«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和管理公约»生效前ꎬ应相应考虑该公约 Ｄ￣１ 条的压载水置

换标准或 Ｄ￣２ 条的压载水性能标准的压载水管理规定ꎮ 还应考虑«南极条约区域压载水置换导则»
(ＭＥＰＣ. １６３(５６)决议)的规定和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其他相关指南ꎮ

４. ２　 选用压载水处理系统时ꎬ应注意型式认可证书附录中规定的限制条件以及系统测试的温度ꎬ以
确保其在极地水域的适合性和有效性ꎮ

４. ３　 为尽量减少入侵水生物种通过生物污垢转移的风险ꎬ应考虑采取措施尽量减少与极地冰区航

行相关的防污底涂层加速降解风险ꎮ 特别是参照«２０１１ 年为最大程度减少入侵水生物种转移的船舶生

物污垢控制和管理指南»(ＭＥＰＣ. ２０７(６２)决议)ꎮ
一些冰区航行船舶所考虑的防污底系统相关事项示例

(本表为某些冰区航行船舶的经营者所用)

船　 　 体 海水吸入箱

　 全年在冰盖极地水域

航行

　 •耐磨涂层

　 •符合 ＡＦＳ 公约要求

　 防污底系统的厚度由船东确定

　 间歇性在冰盖极地水域

航行

　 •耐冰磨损的低摩擦涂层

　 •在舭龙骨以上的舷侧防污底系统的最大厚度为 ７５μｍꎬ以在应

用防污底系统和下次预期冰盖水域航行之间的时期内保护船体ꎮ
船底区域厚度由船东确定ꎮ 船东还应确定防污底系统的成分

　 •符合 ＡＦＳ 公约要求

　 防污底系统的厚度由船东确定

　 Ｂ 类和 Ｃ 类船舶
　 •符合 ＡＦＳ 公约要求

　 防污底系统的厚度由船东确定

　 •符合 ＡＦＳ 公约要求

　 防污底系统的厚度由船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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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１
极地水域航行船舶证书格式

极地船舶证书

本证书应附有«极地船舶证书的设备记录»

　 　 (公章)　 　 　 　 　 　 　 　 　 　 　 　 　 　 　 　 　 　 　 　 　 　 　 　 (国籍)
本证书经 政府授权

(国名)

由

(经授权的人或组织)

按经修正的«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规定签发

船舶要素①

船名

船舶编号或呼号

船籍港

总吨位

国际海事组织编号②

兹证明:
１　 该船业已按«国际极地水域航行船舶规则»适用的安全相关规定进行检验ꎮ
２　 检验③表明该船舶的结构、设备、舾装、无线电台布置和材料ꎬ及其状况等各方面符合要求且该船

符合规则的相关规定ꎮ
Ａ / Ｂ / Ｃ④ 类船舶如下:

冰级和冰区加强吃水范围

冰级
最大吃水 最小吃水

尾 首 尾 首

２. １　 船舶类型:液货船 /客船 /其他①

２. ２　 船舶限制在无冰水域 /开敞水域 /其他冰况操作①

５３３

①
②
③
④

船舶要素也可置于水平方框内ꎮ
按照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１０７８(２８)决议通过的«ＩＭＯ 船舶编号方案»ꎮ
按照«国际极地水域航行船舶规则»第 １. ３ 条ꎮ
不适用者划去ꎮ



２. ３　 船舶预期在低气温操作: 是 /否①

２. ３. １　 极地服务温度: ℃ /不适用①

２. ４　 最长预期待救时间 天

３　 该船是 /不是①按经修正的«１９７４ 年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 ４ 条规定进行替代设计和布置ꎮ
４　 结构、机械和电气装置 /消防 /救生设备和装置①的替代设计和布置的批准文件附于 /未附于①本

证书ꎮ
５　 操作限制

该船舶基于如下极地水域的操作限制:
５. １　 冰状况

５. ２　 温度

５. ３　 高纬度

本证书有效期限至 止ꎬ但应视规则第 １. ３ 节规定的年

度检验 /定期检验 /中间检验情况而定①ꎮ

本证书基于的检验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签发于

(证书签发地点)
　 　 　 　 　 　 　 　 　 　 　 　 　 　

　 　 　 (签发日期)　 　 　 　 　 　 　 　 　 　 　 　 　 　 　 　 (经授权发证的官员签字)

(发证主管当局盖章或钢印)

６３３
① 不适用者划去ꎮ



　 　 年度检验、定期检验和中间检验的签署①

兹证明业已按规则第 １. ３ 条的要求对该船进行了检验ꎬ查明该船符合规则的有关要求ꎮ

年度检验: 签字:
(经授权的官员签字)

地点:
日期:

(主管当局盖章或钢印)
年度 /定期 /中间检验①:　 　 　 　 　 　 　 　 　 　 　 　 　 签字:

(经授权的官员签字)
地点:
日期:

(主管当局盖章或钢印)
年度 /定期 /中间检验①:　 　 　 　 　 　 　 　 　 　 　 　 　 签字:

(经授权的官员签字)
地点:
日期:

(主管当局盖章或钢印)
年度检验:　 　 　 　 　 　 　 　 　 　 　 　 　 签字:

(经授权的官员签字)
地点:
日期:

(主管当局盖章或钢印)

７３３
① 不适用者划去ꎮ



　 　 在适用公约第 Ｉ / １４(ｃ)条的情况下ꎬ将有效期小于 ５ 年的证书展期的签署①

该船符合公约的有关要求ꎬ本证书根据公约第 Ｉ / １４(ｃ)条应视为有效ꎬ有效期限至 止ꎮ

签字:
　 　 (经授权的官员签字)
地点:
日期:
　 　 (主管当局盖章或钢印)

在已完成换证检验并适用公约第 Ｉ / １４(ｄ)条情况下的签署①

该船符合公约的有关要求ꎬ本证书根据公约第 Ｉ / １４(ｄ)条应视为有效ꎬ有效期限至 止ꎮ
签字:
　 　 (经授权的官员签字)
地点:
日期:
　 　 (主管当局盖章或钢印)

在适用公约第 Ｉ / １４(ｅ)条或第 Ｉ / １４( ｆ)条情况下ꎬ将证书有效期展期至驶抵进行检验的港口或给予

宽限期的签署①

本证书根据公约第 Ｉ / １４(ｅ) / Ｉ / １４(ｆ)条①应视为有效ꎬ有效期限至 止ꎮ
签字:
　 　 (经授权的官员签字)
地点:
日期:
　 　 (主管当局盖章或钢印)

在适用公约第 Ｉ / １４(ｈ)条情况下ꎬ周年日提前的签署①

根据公约第 Ｉ / １４(ｈ)条ꎬ新的周年日为 ꎮ
签字:
　 　 (经授权的官员签字)
地点:
日期:
　 　 (主管当局盖章或钢印)

根据公约第 Ｉ / １４(ｈ)条ꎬ新的周年日为 ꎮ
签字:
　 　 (经授权的官员签字)
地点:
日期:
　 　 (主管当局盖章或钢印)

８３３
① 不适用者划去ꎮ



极地证书设备记录

本记录应永久附于极地船舶证书之后

符合«国际极地水域航行船舶规则»的设备记录

１　 船舶要素

船名:
船舶编号或呼号:

２　 设备记录

２. １　 救生设备

１　 保温救生服总数

１. １　 船员

１. ２　 乘客

２　 　 保温用具总数

３　 个人和群体求生装备

３. １　 个人求生装备—供使用人员数

３. ２　 群体求生装备—供使用人员数

３. ３　 符合极地规则第 ８ 章要求的救生筏的总容量

３. ４　 符合极地规则第 ８ 章要求的救生艇的总容量

２. ２　 航行设备

１ 两台独立回声测深装置或 １ 台具有 ２ 个独立分开换能器的回声测深装置

２ 可在驾驶室遥控转动的窄束探照灯或其他目视探冰措施

３ 手动启动且能从尾向可见的红色闪光灯(用于涉及破冰操作的船舶)

４ 两台或以上确定和显示首向的独立非磁性装置

５ ＧＮＳＳ(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罗经或等效的罗经(用于纬度超过 ８０ 度地区操作的船舶)

２. ３　 通信设备

　 １　 «国际信号规则»所述的面向船尾的声响信号系统ꎬ以向跟随其后的船舶指示其护航和应急操纵

(对于拟提供破冰护航的船舶)ꎮ
　 ２　 与相关救助协调中心的语音和 / 或数据通信ꎮ

　 ３　 用 １２１. ５ 和 １２３. １ ＭＨｚ 频率与飞机进行语音通信的设备ꎮ

　 ４　 与远程医疗服务(ＴＭＡＳ)的双向语音和数据通信ꎮ

　 ５　 所有救助艇和救生艇ꎬ一旦被释放用于撤离ꎬ均具有:(对于核准在低温操作船舶):
　 ５. １　 一台发送船对岸警报装置ꎻ
　 ５. ２　 一台发送定位信号装置ꎻ
　 ５. ３　 一台收发现场通信装置ꎮ

　 ６　 所有其他救生艇筏均具有:
　 ６. １　 一台发送定位信号装置ꎻ和
　 ６. ２　 一台收发现场通信信号的装置ꎮ

　 　 兹证明该记录在所有方面均正确无误ꎮ
签发于

　 　 　 　 　 　 　 　 　 (记录签发地点)
　 　 　 　 　 　 　 　 　 　 　 　

　 　 (签发日期)　 　 　 　 　 　 　 　 　 　 　 　 　 　 (经正式授权签发记录的官员签字)
(发证主管当局盖章或钢印)

９３３



附　 录　 ２
极地水域操作手册(ＰＷＯＭ)目录模板

安 全 措 施

第 １ 章　 操作能力和限制

第 １ 节　 冰区操作

１. １　 操作者安全操作指导

指导:ＰＷＯＭ 应参照极地船舶证书中的操作限制ꎬ规定一种能确定冰况是否超过船舶设计极限的方

法ꎮ 可使用合适的支持系统来帮助确定ꎬ例如:加拿大北极冰区航行系统和 /或俄罗斯北海航线水域航行

规则中所述的冰区证书等ꎮ 驾驶台人员应经培训能正确使用拟采用的系统ꎮ 对于仅在无冰水域航行的

船舶ꎬ应建立确保避免其遭遇冰的程序ꎮ
１. ２　 破冰能力

指导:ＰＷＯＭ 应提供预期能使船舶进行持续航行的冰况信息ꎮ 可以从诸如数值分析、模型试验或冰

区试航中得到此类信息ꎮ 还可包括初期冰或融化冰以及雪覆盖对冰强度影响的相关信息ꎮ
１. ３　 冰区操纵

１. ４　 特点

指导:如适用ꎬＰＷＯＭ 可包括为确定极地船舶类别 /冰级而进行的任何等效分析结果ꎮ ＰＷＯＭ 还应

提供为辅助冰区操作而配备的任何专业系统的相关信息ꎮ

第 ２ 节　 低气温操作

２. １　 系统设计

指导:ＰＷＯＭ 应列出暴露在低温环境下可能功能受损或丧失的所有船上系统ꎬ以及为避免故障而应

采取的措施ꎮ

第 ３ 节　 高纬度通信和航行能力

指导:ＰＷＯＭ 应指出在高纬度操作可导致的对通信和航行设备操作有效性的任何限制ꎮ

第 ４ 节　 航行时间

指导:ＰＷＯＭ 应提供有关船舶持续航力限制的任何信息ꎬ例如燃油柜容量、淡水容量、物料储备等ꎮ
通常仅有较小船舶或计划在冰区延长停留时间的船舶需要着重考虑这一点ꎮ

第 ２ 章　 船舶操作

第 １ 节　 航次策划

下列分析中使用的假设应纳入 ＰＷＯＭꎮ
１. １　 避免危险性的冰

指导:对于频繁在极地水域航行的船舶ꎬＰＷＯＭ 应说明船舶能够在预定水域航行的时间段ꎮ 应注明

有特定问题的区域ꎬ例如冰阻塞点、冰脊ꎬ以及有历史记录的最恶劣冰况ꎮ 如果所获取的信息有限或存在

不确定性ꎬ应认为将其作为航次策划的风险予以注明ꎮ
１. ２　 避免危险的低温

０４３



指导:对于频繁在极地水域航行的船舶ꎬＰＷＯＭ 应提供有关在预期航行时间段内日均低温以及每日

最低记录温度的信息ꎮ 如果所获取的信息有限或存在不确定性ꎬ在进行航次策划时应视为风险源ꎮ
１. ３　 航行时间和持续航力

指导:应建立供应要求制定程序ꎬ并对安全裕量规定相应的安全水平ꎬ其中考虑到各种因素ꎬ例如:未
达到预期计划航速、偏离航线、恶劣冰况、庇护地和储备物资可获取性等ꎮ 应确定燃油类型的来源以及供

货ꎬ并考虑到燃油交付所需的较长交付周期ꎮ
１. ４　 人力资源管理

指导:ＰＷＯＭ 应提供人力资源管理的指导ꎬ其中应考虑预期冰况以及对冰区航行、加强值班等级、休
息时间、疲劳的相关要求和确保符合这些要求的程序ꎮ

第 ２ 节　 接收环境状况预报的布置

指导:ＰＷＯＭ 应规定提供冰和气象信息的方法和频率ꎮ 如果船舶预期在冰区或有冰水域航行ꎬ手册

应规定何时需要气象和冰况信息以及这些信息的格式ꎮ
如能提供ꎬ信息中应包括全球和当地对可使船舶暴露于恶劣条件的天气和冰类型 /冰况的预报ꎮ
信息更新频率应能保证足够时间提前通知ꎬ使得当预报情况超出船舶能力范围时ꎬ船舶能寻找庇护

地或通过其他方法躲避危险ꎮ
ＰＷＯＭ 可使用岸基支持信息提供商提供有效筛选的信息ꎬ以便仅向船舶提供与其相关的信息ꎬ以减

少对船舶通信系统的压力ꎮ ＰＷＯＭ 中还可说明在何种情况下还需额外获取图像并进行分析ꎬ以及从何处

可以获取这些额外信息ꎮ
２. １　 冰信息

指导:ＰＷＯＭ 应包括或引用关于如何使用雷达识别浮冰块、如何将雷达调定到最有效位置的指导ꎬ以
及如何解读雷达图像的须知等ꎮ 如果使用其他技术获得冰信息ꎬ还应说明其使用方法ꎮ

２. ２　 气象信息

第 ３ 节　 水文、气象和航行资料的验证

指导:ＰＷＯＭ 应提供使用水文信息的指导ꎬ进一步说明参见第 １０ 章附加指南ꎮ

第 ４ 节　 特殊设备的操作

４. １　 航行系统

４. ２　 通信系统

第 ５ 节　 保持设备和系统功能完好的措施

５. １　 防止结冰和除冰

指导:ＰＷＯＭ 应就如何通过操作手段防止或减少结冰、如何监控和评估积冰、如何使用船上现有设备

除冰、和在进行上述所有操作时如何保证船舶和船员的安全提供指导ꎮ
５. ２　 海水系统的操作

指导:ＰＷＯＭ 应就在冰区或低水温中操作时ꎬ如何通过海水系统监控、防止或减少冰吸入提供指导ꎮ
这可能包括再循环、使用低位吸口而不是高位吸口等ꎮ

５. ３　 低温操作程序

指导:ＰＷＯＭ 应提供为确保系统功能完好而需保持有效的所有系统和设备(如:管道伴热或持续工

作液体循环)的维护和监控指导ꎮ

第 ３ 章　 风险管理

第 １ 节　 有限环境条件下减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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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恶劣冰况下应考虑的措施

指导:ＰＷＯＭ 应包含在危险冰况下采用低航速的指导ꎮ 还应制定在高风险冰况下(如:接近冰山、夜
间作业和其他低能见度情况)加强值班和瞭望人员配备的程序ꎮ 如存在碰撞危险海冰的可能性ꎬ该程序

应规定进行定期监控ꎬ如对水线以下的舱室和液舱的测深 /检查ꎮ
１. ２　 恶劣温度条件下应考虑的措施

指导:ＰＷＯＭ 应就当温度低于或据预报低于船舶极地服务温度时的操作限制作出指导ꎮ 其中可包括

船舶延期、推迟进行某些类型的操作、使用临时加热及其他降低风险的措施ꎮ

第 ２ 节　 应急响应

指导:一般情况下ꎬ如果存在遭遇低温、海冰和其他危险的可能性ꎬＰＷＯＭ 应提供有关提高应急响应

措施有效性的程序的指导ꎮ
２. １　 破损控制

指导:ＰＷＯＭ 应考虑救助作业时ꎬ液体的应急转移至液舱和处所的破损控制措施和布置ꎮ
２. ２　 消防

２. ３　 逃生和撤离

指导:如果船上载有辅助或专业救生设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救助前等待时间过长、弃船登上冰块或

附近陆地、或其他极地操作的相关方面ꎬＰＷＯＭ 应包括设备使用、相应培训和演习等方面的指导ꎮ

第 ３ 节　 应急响应服务的协调

３. １　 船舶应急响应

指导:ＰＷＯＭ 应包括航次准备和事故处理的程序ꎮ
３. ２　 救捞

指导:ＰＷＯＭ 应包括航次准备和事故处理的程序ꎮ
３. ３　 搜救

指导:ＰＷＯＭ 应确认任何预定航线相关救助协调中心的资料ꎬ并要求在航次策划中验证和更新其联

络方式和程序ꎮ

第 ４ 节　 在长时间被冰所困情况下ꎬ生命支持和船舶完整性维持程序

指导:如果船舶具备减轻因长时间被冰所困而导致的安全或环境风险的特殊功能ꎬＰＷＯＭ 应提供这

些特殊功能设置和操作的资料ꎬ例如包括ꎬ增加从应急配电板供电的额外设备、处理冰冻损坏风险的排水

系统、采暖通风与空调(ＨＶＡＣ)系统的隔离部件等ꎮ
４. １　 系统配置

４. ２　 系统操作

第 ４ 章　 共同作业

第 １ 节　 护航作业

指导:ＰＷＯＭ 应包括或引用要求或提供破冰护航服务的沿岸国所制定的规则和程序的相关信息ꎮ
ＰＷＯＭ 还应强调船长在同意护航作业时有必要考虑船舶的局限性ꎮ

第 ２ 节　 护航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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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
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２０１６ 年修改通报

　 　 新增附则 １４ 如下:

附　 　 则

附则 １４　 使用气体或其他低闪点燃料船舶国际安全规则(ＩＧＦ 规则)





说　 　 明

１. 本附则是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在第 ９５ 次会议(ＭＳＣ ９５)上以 ＭＳＣ. ３９１(９５)号决议通过

的«使用气体或其他低闪点燃料船舶国际安全规则»(简称 ＩＧＦ 规则)ꎬ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ꎮ
２. 当前版本的本规则提出了满足天然气燃料功能性要求的有关规定ꎮ 对其他低闪点燃料的规定ꎬ待

国际海事组织制定完成后ꎬ将纳入本规则中ꎮ
３. 本规则不适用于下列船舶:
(１)«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简称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Ⅶ/ １１. ２ 条定义的气体运输船ꎬ包括:
ａ)使用自身货物作为燃料并且符合«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简称 ＩＧＣ 规则)

的要求ꎻ或
ｂ)使用其他低闪点气体燃料ꎬ只要该气体燃料的储存及分配系统设计和布置符合 ＩＧＣ 规则对该气

体作为货物的要求ꎮ
(２)由 ＳＯＬＡＳ 公约缔约国政府拥有或经营的仅用于政府非商业性服务的船舶ꎮ
４. 除上述 ３ 的规定外ꎬ本规则适用于使用低闪点燃料的下列船舶:
(１)对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签订建造合同ꎬ或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

造阶段ꎬ或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交付的使用低闪点燃料的船舶ꎬ应满足本规则的相关要求ꎮ
(２)无论何时建造的船舶(包括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前建造的船舶)ꎬ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改建成

使用低闪点燃料后ꎬ应视作在开始改建之日使用低闪点燃料的船舶ꎬ并满足本规则的要求ꎮ
(３)无论何时建造的使用低闪点燃料的船舶(包括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前建造的船舶)ꎬ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使用与原低闪点燃料(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前被批准使用的)不同的低闪点燃料后ꎬ应视作在开始

使用之日使用低闪点燃料的船舶ꎬ并满足本规则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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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　 　 言

本规则旨在为 ＩＧＣ 规则框架之外的使用低闪点燃料的船舶提供一份国际标准ꎮ
本规则的基本理念是ꎬ通过制定使用低闪点燃料的机械、设备和系统在布置、安装、控制和监测方面

的强制性要求ꎬ将与所用燃料特性有关的ꎬ对船舶、船员和环境的风险降至最低ꎮ
在制定本规则的整个过程中ꎬ认识到本规则必须基于完善的造船和工程学原理ꎬ以及对现有运行经

验、现场数据和研发成果的彻底了解ꎮ 由于新型燃料技术发展日新月异ꎬ国际海事组织将充分考虑经验

与技术的发展ꎬ定期地对本规则进行审核ꎮ
本规则涉及使用低闪点燃料需特殊考虑的各个方面ꎮ ＩＧＦ 规则的基本原则是考虑基于目标的方法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９４)ꎮ 因此ꎬ本规则每个章节都提出了目标与功能性要求ꎬ形成设计、建造和营运的

基础ꎮ
本规则的当前版本包括满足天然气燃料功能性要求的有关规定ꎮ 对其他低闪点燃料的规定ꎬ待国际

海事组织制定完成后ꎬ将纳入本规则ꎮ
同时ꎬ对其他低闪点燃料ꎬ其对功能性要求的符合性应通过替代设计予以证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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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部　 分

２　 通　 　 则

２. １　 适用范围

除另有明确规定者外ꎬ本规则适用于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章 Ｇ 部分适用的船舶ꎮ

２. ２　 定义

除下述明确规定者外ꎬ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Ⅱ￣２ 章的有关定义适用于本规则ꎮ
２. ２. １　 事故:系指可能导致人命丧失、人体伤害、环境破坏或财产和经济利益损失的无法控制的

事件ꎮ
２. ２. ２　 船宽(Ｂ):系指船舶在最深吃水(夏季载重线吃水)时的最大型宽ꎮ 参见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

２. ８ꎮ
２. ２. ３　 加注:系指将液态或气态燃料从陆基或浮式装置上传输至船上的固定式燃料舱ꎬ或将可移式

燃料舱连接至供气系统ꎮ
２. ２. ４　 合格防爆型:系指由主管机关认可的有关机构按公认的标准①核准为在易燃气体环境中运

行的安全型电气设备ꎮ
２. ２. ５　 ＣＮＧ:系指压缩天然气 (参见 ２. ２. ２６)ꎮ
２. ２. ６　 控制站:系指 ＳＯＬＡＳ 第Ⅱ￣２ 章所定义的处所以及ꎬ就本规则而言ꎬ机舱控制室ꎮ
２. ２. ７　 设计温度:用于材料选择的设计温度系指在燃料舱中可能装载和传输的液态气体燃料的最

低温度ꎮ
２. ２. ８　 设计蒸气压力 Ｐ０:系指用于燃料舱设计时燃料舱顶部的最大表压力ꎮ
２. ２. ９　 双截止透气阀:系指管路中两个串联阀以及用于两阀之间管路压力释放的第三个阀组成的

一套阀ꎮ 其布置也可用一个双路阀和一个截止阀代替三个独立的阀ꎮ
２. ２. １０　 双燃料发动机:系指使用本规则所覆盖的燃料(引燃油点火)和燃油为燃料的发动机ꎮ 燃

油包括馏分油和渣油燃料ꎮ
２. ２. １１　 围蔽处所:系指在没有机械通风的情况下ꎬ通风受到限制且任何爆炸性环境不能被自然驱

散的处所②ꎮ
２. ２. １２　 ＥＳＤ:系指紧急切断ꎮ
２. ２. １３　 爆炸:系指燃烧无法控制而导致的爆燃事件ꎮ
２. ２. １４　 爆炸压力释放:系指为防止容器或围蔽处所的爆炸压力超过该容器或处所的最大设计超压

值而采取的将超压通过指定开口释放的措施ꎮ
２. ２. １５　 燃料围护系统:系指包括燃料舱接头在内的用于燃料储存的装置ꎮ 它包括附件、所设的主

屏壁和次屏壁以及附属的绝热层和屏壁间处所ꎬ还包括必要时用于支持这些构件的邻接结构ꎮ 如果次屏

壁是船体结构的一部分ꎬ则他可以是燃料舱的边界ꎮ
燃料舱周围的处所定义如下:
. １　 燃料舱处所:系指由船舶结构所围蔽的、其内部设有燃料围护系统的处所ꎮ 如果燃料舱的接头

位于燃料舱处所内ꎬ则其也可被视为燃料舱接头处所ꎻ
. ２　 屏壁间处所:系指主屏壁和次屏壁之间的处所ꎬ不论其全部还是部分被绝热材料或其他材料所

２５３

①
②

参见 ＩＥＣ ６００７９ 系列ꎬ爆炸性环境和 ＩＥＣ ６００９２￣５０２:１９９９ 船舶上的电气装置—液货船—特殊特征ꎮ
还参见 ＩＥＣ ６００９２￣５０２:１９９９ 中的定义ꎮ



填充ꎻ
. ３　 燃料舱接头处所:系指包含所有燃料舱接头和燃料舱必需阀件的围蔽处所ꎮ
２. ２. １６　 充装极限(ＦＬ):系指当液体燃料达到基准温度时ꎬ一个燃料舱内最大液体容积与其总舱容

之比ꎮ
２. ２. １７　 燃料准备间:系指包含用于燃料准备目的的泵ꎬ压缩机和 /或热交换器的任何处所ꎮ
２. ２. １８　 气体:系指温度为 ３７. ８℃时蒸气压力超过 ０. ２８ＭＰａ 绝对压力的液体ꎮ
２. ２. １９　 用气装置:系指船上使用气体作为燃料的任何装置ꎮ
２. ２. ２０　 单一气体燃料发动机:系指只能依靠气体运行而不能切换为靠其他任何燃料运行的发动机ꎮ
２. ２. ２１　 危险区域:系指出现或预计有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的区域ꎬ因其量以致要求对设备的制造、

安装和使用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ꎮ
２. ２. ２２　 高压:系指最大工作压力超过 １０ ｂａｒꎮ
２. ２. ２３　 独立燃料舱:系指自身支持的燃料舱ꎬ它不构成船体结构的一部分ꎬ且对于船体强度不是必

需的ꎮ
２. ２. ２４　 ＬＥＬ:系指爆炸下限ꎮ
２. ２. ２５　 船长(Ｌ):系指现行的国际载重线公约(ＩＣＬＬ)中所定义的长度ꎮ
２. ２. ２６　 ＬＮＧ:系指液化天然气ꎮ
２. ２. ２７　 装载极限(ＬＬ):系指可能被加注的燃料舱ꎬ其最大允许装载液体容积与燃料舱容积之比ꎮ
２. ２. ２８　 低闪点燃料:系指其闪点低于 ＳＯＬＡＳ 公约 Ⅱ￣２ / ４ 条 ２. １. １ 条规定(该条允许的除外)的气

体或液体燃料ꎮ
２. ２. ２９　 ＭＡＲＶＳ:系指压力释放阀的最大许可调定值ꎮ
２. ２. ３０　 ＭＡＷＰ:系指一个系统部件或燃料舱的最大许可工作压力ꎮ
２. ２. ３１　 薄膜燃料舱:系指非自身支撑的燃料舱ꎬ它有相邻的船体结构通过绝热层支持的一层薄膜

组成ꎮ
２. ２. ３２　 多燃料发动机:系指可以使用相互独立两个或多个不同燃料的发动机ꎮ
２. ２. ３３　 非危险区域:系指不会出现爆炸性气体的区域ꎬ因其量以致要求对设备的制造、安装和使用

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ꎮ
２. ２. ３４　 开敞甲板:系指具有无显著火灾危险的甲板ꎬ至少是在两端 /侧是开敞ꎬ或者或一端开口的、

通过分布在侧壁或上部甲板的固定开口提供遍及整个甲板长度的充分有效的自然通风的甲板ꎮ
２. ２. ３５　 风险:系指事故后果的严重性和概率组合的一种表述ꎮ
２. ２. ３６　 基准温度:系指燃料舱在压力释放阀设定的蒸气压力(ＰＲＶｓ)时对应的温度ꎮ
２. ２. ３７　 次屏壁:系指燃料围护系统中被设计成能暂时容纳可能从主屏壁泄漏的液体燃料的液密外

层构件ꎬ同时也为了防止船体结构的温度会下降至不安全的程度ꎮ
２. ２. ３８　 半围蔽处所:系指由于结构的存在ꎬ例如顶板ꎬ防风设备和舱壁被布置为使得气体扩散受

限ꎬ造成自然通风状况与开敞甲板显著差异的处所①ꎮ
２. ２. ３９　 释放源:系指在正常操作情况下有气体、蒸气或者液体泄漏至空气中ꎬ以致形成爆炸性气体

的设备ꎬ如燃料管路系统中的阀件和法兰ꎮ
２. ２. ４０　 不可接受的动力损失:系指按照 ＳＯＬＡＳ 公约 Ⅱ￣１ 章第 ２６. ３ 条的要求ꎬ在任一重要辅机不

能工作时ꎬ不能维持或恢复推进机械的正常运转ꎮ
２. ２. ４１　 蒸气压力:系指在规定的温度下液体上方饱和蒸气的平衡压力(绝对压力)ꎬ以 ＭＰａ 计ꎮ

２. ３　 替代设计

２. ３. １　 本规则包括对所有与使用低闪点燃料相关的装置和布置的功能性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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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２　 低闪点燃料系统的燃料、装置和布置可能:
. １　 偏离本规则中的要求ꎻ或
. ２　 设计成使用本规则未特别涉及到的燃料ꎮ
如果这些燃料、装置和布置能够满足本规则的目标和功能性要求ꎬ且能达到与有关章节要求同等的

安全水平ꎬ则这些燃料、装置和布置是可以使用的ꎮ
２. ３. ３　 替代设计的等效性应按 ＳＯＬＡＳ 公约Ⅱ￣１ 章第 ５５ 条的要求予以证明ꎬ且应经主管机关批准ꎮ

然而ꎬ主管机关不应允许用操作方法或程序替代本规则规定的附件、材料、器具、仪器、设备的备件和

型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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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目标和功能性要求

３. １　 目标

本规则的目标是确保使用气体或低闪点燃料船舶ꎬ尤其是其推进机械ꎬ辅助发电装置和 /或其他目的

机械系统和装置的安全和环保设计、建造和营运ꎮ

３. ２　 功能性要求

３. ２. １　 系统在安全、可靠性和依赖性方面与常规以油作燃料的新的主辅机应能够到达相同的完整

性水平ꎮ
３. ２. ２　 应通过布置和系统设计ꎬ将与燃料相关的危害发生的概率和后果限制到最小ꎬ如通风ꎬ监测

和安全动作ꎮ 在气体泄漏或降低风险的措施发生故障时ꎬ应有必要的安全动作能够动作ꎮ
３. ２. ３　 设计理念应确保对于气体燃料装置的降低风险措施和安全操作不应导致的不可接受的动力

损失ꎮ
３. ２. ４　 应尽实际可行限制危险区域ꎬ将可能影响船舶、人员和设备安全的潜在风险降至最低ꎮ
３. ２. ５　 安装在危险区域的设备应减少至仅为操作所需ꎬ且为合适和合格的设备ꎮ
３. ２. ６　 应能防止易爆ꎬ易燃或有毒气体的浓度意外积聚ꎮ
３. ２. ７　 应对系统部件加以防护ꎬ以防止外部损坏ꎮ
３. ２. ８　 应将危险区域内的着火源降至最少ꎬ以降低爆炸的可能性ꎮ
３. ２. ９　 应对燃料供应、储存和加注装置进行安全和合适的布置ꎬ以使其在不泄漏状态时能接收和围

护燃料ꎮ 除了在必要时为安全起见ꎬ系统的设计应能防止在所有正常工况下进行排放ꎬ包括未工作期间ꎮ
３. ２. １０　 管系、围护和超压释放装置应进行适当设计、构造和安装ꎬ满足其预定用途ꎮ
３. ２. １１　 机器、系统和部件的设计、建造、安装、操作、维护和保护ꎬ应能保证其安全和可靠的运行ꎮ
３. ２. １２　 存在气体释放源的机器处所和燃料围护系统应布置成使得在任何一个火灾或爆炸不会导

致电力不可接受的动力损失或导致其他处所设备无法使用ꎮ
３. ２. １３　 应设置合适的控制、报警、探测和切断系统ꎬ以确保船舶安全和可靠运行ꎮ
３. ２. １４　 应针对有关处所和区域布置合适的固定式气体探测ꎮ
３. ２. １５　 应针对有关危险设立探火、防火和灭火措施ꎮ
３. ２. １６　 燃料系统以及用气机械的调试、试验和维修应能满足安全性ꎬ可用性和可靠性的目标ꎮ
３. ２. １７　 技术文件应允许评估系统及其部件与下述之间的符合性:
. １　 所采用的适用规范、指南、设计标准ꎻ和
. ２　 与安全性、可用性、可维护性和可靠性相关的原则ꎮ
３. ２. １８　 技术系统或部件的一个单一故障不应导致一种不安全或不可靠的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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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一 般 要 求

４. １　 目标

本章的目标是确保所涉及的风险都进行了必要的评估ꎬ以消除或减轻对船上人员ꎬ环境或船舶的任

何不利影响ꎮ

４. ２　 风险评估

４. ２. １　 应进行风险评估ꎬ以确保由于使用低闪点燃料而带来的对船上人员、环境、结构强度或船舶

完整性的风险都得到处理ꎮ 应考虑到与物理上的布置ꎬ操作和维护相关的危害ꎬ以及任何可合理预见到

的故障ꎮ
４. ２. ２　 对于本规则 Ａ￣１ 部分适用船舶ꎬ４. ２. １ 所要求的风险评估仅需在本规则 ５. １０. ５、５. １２. ３、

６. ４. １. １、６. ４. １５. ４. ７. ２、８. ３. １. １、１３. ４. １、１３. ７ 和 １５. ８. １. １０ 以及附录 ４. ４ 和 ６. ８ 等有明确要求的情况

下进行ꎮ
４. ２. ３　 应采用可接受和公认的风险分析技术进行风险分析ꎬ并至少考虑功能失效ꎬ部件损坏ꎬ火灾ꎬ

爆炸和电力异常等风险ꎮ 风险分析应确保尽可能消除风险ꎮ 不能被消除的风险ꎬ应进行必要的减轻ꎮ 风

险的细节以及减轻风险的措施ꎬ应形成文件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４. ３　 爆炸后果的限制

在包含潜在释放源①和潜在着火源的任何处所内的一次爆炸不应:
. １　 损坏或破坏事故发生处所以外的其他处所内的设备 /系统的正常功能ꎻ
. ２　 以主甲板以下浸水或任何连续浸水的方式损害船舶ꎻ
. ３　 以在正常运行情况下工作区域或起居处所的人员受到伤害的方式损害工作区域或起居处所ꎻ
. ４　 干扰控制站正常运作和配电室必要的电力分配ꎻ
. ５　 损害救生设备或相关释放装置的布置ꎻ
. ６　 干扰位于爆炸处所以外的消防设备的正常运行ꎻ
. ７　 以引起涉及货物、气体燃料和可能发生的加注的燃料油连锁反应的方式ꎬ影响船舶的其他区

域ꎻ和
. ８　 阻止人员进入救生设备或阻碍逃生路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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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双壁管不视作潜在释放源ꎮ



Ａ￣１　 部　 分

对天然气燃料动力船舶的具体要求

　 　 本部分条款中的“燃料”系指液态或气态天然气ꎮ
应认识到ꎬ由于天然气的来源和加工方法的不同ꎬ天然气的组成可能有所不同ꎮ

５　 船舶设计与布置

５. １　 目标

本章目标是对动力设备、燃料储存系统、燃料供应设备及加注系统的安全位置、处所布置及机械防护

提出技术要求ꎮ

５. ２　 功能性要求

５. ２. １　 本章与 ３. ２. １ 至 ３. ２. ３、３. ２. ５、３. ２. ６、３. ２. ８、３. ２. １２ 至 ３. ２. １５ 及 ３. ２. １７ 中的功能性要求相

关ꎬ特别应满足下述要求:
. １　 考虑船舶的安全操作以及关于船舶的其他可能危险ꎬ燃料舱应布置成使得其在碰撞或搁浅后的

损伤概率降到最低ꎻ
. ２　 燃料围护系统、燃料管系及其他燃料释放源应布置成使得泄漏的气体通向开敞空间的安全

位置ꎻ
. ３　 含有燃料释放源的处所的进出口或其他开口ꎬ应布置成可燃、窒息或有毒气体不能逃逸到不允

许存在这些气体的处所ꎻ
. ４　 燃料管系应予以机械损伤防护ꎻ
. ５　 推进系统和燃料供应系统应设计成任何气体泄漏后的安全动作不会导致不可接受的动力损失ꎻ
. ６　 应将设有气体或低闪点燃料机器的机器处所内的气体爆炸概率降至最低ꎮ

５. ３　 一般要求

５. ３. １　 燃料舱应予以机械损伤防护ꎮ
５. ３. ２　 位于开敞甲板的燃料舱和 /或设备应有足够的自然通风ꎬ以防逃逸气体的聚集ꎮ
５. ３. ３　 燃料舱应能防止由于碰撞和搁浅导致的外部损伤ꎬ方式如下:
. １　 在夏季载重水线平面上ꎬ从舷侧向舷内垂直于中心线的方向量取 Ｂ / ５ 或 １１. ５ｍꎬ取小者ꎬ作为燃

料舱至舷侧的最小距离ꎮ
其中ꎬ Ｂ 系指船舶在最大吃水(夏季载重线吃水)或其以下位置的最大型宽ꎮ 参见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１ / ２. ８ 条ꎮ
. ２　 每一燃料舱的边界应被视为燃料舱结构(包括阀件)纵向、横向及垂向的最外极限ꎮ
. ３　 对于独立型燃料舱ꎬ保护距离应量至燃料舱壁(围护系统的主屏壁)ꎮ 对于薄膜舱ꎬ保护距离应

量至燃料舱绝热层周围的舱壁ꎮ
. ４　 在任何情况下ꎬ燃料舱距船壳外板或船舶后端点的距离不应小于以下数值:
　 . １　 对于客船:Ｂ / １０ꎬ但任何情况下不得小于 ０. ８ｍꎮ 但是ꎬ船壳外板位于船舶中心线与 ５. ３. ３. １

所要求的 Ｂ / ５ 或 １１. ５ｍ(取小者)之间时ꎬ此距离不必大于 Ｂ / １５ 或 ２ｍꎬ取小者ꎮ
　 . ２　 对于货船:
　 　 . １　 当 Ｖｃ≤１０００ｍ３ꎬ取 ０. ８ｍꎻ
　 　 . ２　 当 １０００ｍ３ < Ｖｃ < ５０００ｍ３ꎬ取 ０. ７５ ＋ Ｖｃ × ０. ２ / ４０００ｍ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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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　 当 ５０００ｍ３≤Ｖｃ < ３００００ｍ３ꎬ取 ０. ８ ＋ Ｖｃ × ０. ２ / ２５０００ｍꎻ及
　 　 . ４　 当 Ｖｃ≥３００００ｍ３ꎬ取 ２ｍꎮ
其中ꎬＶｃ 为单个燃料舱在 ２０℃时的 １００％总设计容量ꎬ包含气穹和附件ꎮ
. ５　 在中心线上自船底板型线量起ꎬ燃料舱的最低边界应至少高于 Ｂ / １５ 或 ２ｍꎬ取小者ꎮ
. ６　 对于多体船ꎬＢ 值应特殊考虑ꎮ
. ７　 对于客船ꎬ根据 ＳＯＬＡＳ 公约Ⅱ￣１ / ８. １ 条ꎬ燃料舱应位于自艏垂线量起 ０. ０８Ｌ 处横向平面之后ꎻ

对于货船ꎬ燃料舱应在防撞舱壁之后ꎮ
其中ꎬＬ 为国际载重线公约定义的船长ꎬ参见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 ２. ５ 条ꎮ
. ８　 对于船体结构具有更高抗碰撞和 /或抗搁浅能力的船舶ꎬ可按第 ２. ３ 节的规定ꎬ对燃料舱的位置

予以特殊考虑ꎮ
５. ３. ４　 作为上述 ５. ３. ３. １ 的替代ꎬ可采用下面的计算方法来确定可接受的燃料舱布置位置:
. １　 按如下公式计算得出的 ｆＣＮ值ꎬ对于客船应小于 ０. ０２ꎬ对于货船应小于 ０. ０４①ꎮ
. ２　 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ｆＣＮ值:

ｆＣＮ ＝ ｆｌｆｔｆｖ
式中ꎬ

ｆｌ 采用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 ７￣１. １. １. １ 中因子 ｐ 的公式来计算ꎮ Ｘ１ 的值相当于从船舶后端点到燃料

舱最后边界的距离ꎬＸ２ 的值相当于从船舶后端点到燃料舱最前边界的距离ꎮ
ｆｔ 采用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 ７￣１. １. ２ 中因子 ｒ 的公式来计算ꎬ该值反映了穿透燃料舱外层边界损伤的

概率ꎮ 公式为②:
ｆｔ ＝ １ － ｒ(Ｘ１ꎬＸ２ꎬｂ)

ｆｖ 采用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 ７￣２. ６. １. １ 中因子 ｖ 的公式来计算ꎬ该值反映了在垂向ꎬ损伤未延展到燃

料舱最低边界以上的概率ꎮ 公式为:
如果 Ｈ － ｄ≤７. ８ｍꎬ则 ｆｖ ＝ １. ０ － ０. ８((Ｈ － ｄ) / ７. ８)ꎬ ｆｖ 取值不应大于 １ꎮ
对于其他情况ꎬｆｖ ＝ ０. ２ － ０. ２( (Ｈ － ｄ) － ７. ８ / ４. ７ )ꎬｆｖ 取值不应小于 ０ꎮ

式中:Ｈ———从船舶基线至燃料舱最低边界的距离ꎬｍꎻ
ｄ———最大吃水(夏季载重线吃水)ꎮ

. ３　 每一燃料舱的边界应被视为燃料舱结构(包括阀件)纵向、横向及垂向的最外极限ꎮ

. ４　 对于独立型燃料舱ꎬ保护距离应量至燃料舱壁(围护系统的主屏壁)ꎮ 对于薄膜舱ꎬ保护距离应

量至燃料舱绝热层周围的舱壁ꎮ
. ５　 在任何情况下ꎬ燃料舱距船壳外板或船舶后端点的距离不应小于以下数值:
　 . １　 对于客船:Ｂ / １０ꎬ但任何情况下不得小于 ０. ８ｍꎮ 但是ꎬ船壳外板位于船舶中心线与 ５. ３. ３. １

所要求的 Ｂ / ５ 或 １１. ５ｍ(取小者)之间时ꎬ此距离不必大于 Ｂ / １５ 或 ２ｍꎬ取小者ꎮ
　 . ２　 对于货船:
　 　 . １　 当 Ｖｃ≤１０００ｍ３ꎬ取 ０. ８ｍꎻ
　 　 . ２　 当 １０００ｍ３ < Ｖｃ < ５０００ｍ３ꎬ取 ０. ７５ ＋ Ｖｃ × ０. ２ / ４０００ｍꎻ
　 　 . ３　 当 ５０００ｍ３≤Ｖｃ < ３００００ｍ３ꎬ取 ０. ８ ＋ Ｖｃ × ０. ２ / ２５０００ｍꎻ及
　 　 . ４　 当 Ｖｃ≥３００００ｍ３ꎬ取 ２ｍꎬ
其中ꎬＶｃ 为单个燃料舱在 ２０℃时的 １００％总设计容量ꎬ包含气穹和附件ꎮ
. ６　 当在船舶纵向布置超过 １ 个非重叠燃料舱时ꎬ应根据 ５. ３. ４. ２ 条对每个燃料舱分别计算 ｆＣＮꎮ

对于燃料舱的整体布置的 ｆＣＮ值应为每个单独燃料舱 ｆＣＮ值之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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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ｆＣＮ值仅说明可能发生在燃料舱纵向投影边界所形成区域之内的碰撞损伤ꎬｆＣＮ不能被视为或被用作一次碰撞条件下燃料舱的损

伤概率ꎮ 当考虑包括燃料舱向前和向后区域的更长的损伤时ꎬ实际的概率会更高ꎮ
当燃料舱的最外边界位于由最深分舱载重线给出的边界之外时ꎬｂ 的值应取 ０ꎮ



. ７　 如果燃料舱的布置关于船舶中心线不对称ꎬ则应分别计算左舷和右舷 ｆＣＮꎬ取二者平均值用于评

估ꎮ 两舷均应满足 ５. ３. ４. ５ 中给出的最小距离要求ꎮ
. ８　 对于船体结构具有较高耐碰撞和 /或耐搁浅能力的船舶ꎬ燃料舱的位置可根据 ２. ３ 节的要求予

以特别考虑ꎮ
５. ３. ５　 当储存燃料的燃料围护系统需要完全次屏壁或部分次屏壁时:
. １　 燃料舱处所应通过双层底与海水分隔ꎻ且
. ２　 船舶还应设有一道形成边舱的纵向舱壁ꎮ

５. ４　 机器处所概念

５. ４. １　 为将气体燃料发动机机器处所内气体爆炸的概率降至最低ꎬ可选择如下两种概念之一进行

设计:
. １　 气体安全机器处所:机器处所内的布置应使得该处所在任何情况下(正常和异常情况)均处于

气体安全状态ꎬ即本质气体安全ꎮ
在气体安全机器处所内ꎬ一个单一故障不会导致燃料气体泄漏到机器处所内ꎮ
. ２　 ＥＳＤ 防护式机器处所:机器处所的布置使得该处所在正常情况下处于气体安全状态ꎬ但在某些

异常情况下ꎬ可能成为气体危险区域ꎮ 当出现气体燃料泄漏等异常情况时ꎬ非合格防爆设备(着火源)和
机械应自动关闭ꎬ只允许合格防爆型设备或机械运行ꎮ

在 ＥＳＤ 防护式机器处所内ꎬ一个单一的故障可能导致气体燃料泄漏至机器处所内ꎮ 通风应设计成ꎬ
能够适应技术故障引起的一次可能的最大泄漏场景ꎮ

通过爆炸压力释放装置以及 ＥＳＤ 布置克服导致危险气体聚集的故障ꎬ例如ꎬ气体管路破裂或者垫片

破裂ꎮ

５. ５　 气体安全机器处所

５. ５. １　 燃料系统中的单一故障不应导致气体泄漏到机器处所内ꎮ
５. ５. ２　 机器处所限界面以内的所有燃料管路ꎬ应按 ９. ６ 条被围蔽在气密环围内ꎮ

５. ６　 ＥＳＤ 防护式机器处所

５. ６. １　 ＥＳＤ 防护应仅限于经认可的周期性无人值守的机器处所ꎮ
５. ６. ２　 应采取措施以防止爆炸、机器处所外部区域的损伤以及确保动力供应的冗余ꎮ 可采用但不

限于下面的布置:
. １　 气体探测ꎻ
. ２　 切断阀ꎻ
. ３　 冗余ꎻ和
. ４　 有效的通风ꎮ
５. ６. ３　 在满足下列条件时ꎬ机器处所内的供气管路可不设气密环围:
. １　 产生推进动力和电力的发动机应布置在 ２ 间或多间机器处所内ꎬ机器处所之间无任何共用限界

面ꎬ除非有文件证明单一的事故不会影响两个机器处所ꎮ
. ２　 气体机器处所内应仅容纳最少的ꎬ维持气体机器功能所必需的设备、部件和系统ꎮ
. ３　 应设有一套固定式气体探测系统ꎬ并能自动切断气体供应和断开所有非防爆设备或装置ꎮ
５. ６. ４　 不同机器处所之间的发动机分配ꎬ应保证任何一间机器处所的燃料供应被切断时ꎬ不会导致

不可接受的动力损失ꎮ
５. ６. ５　 由单一舱壁分隔的 ＥＳＤ 防护式机器处所ꎬ应具有足够的强度以承受任一处所内的一次局部

气体爆炸ꎬ而不影响邻接处所及其内部设备的完整性ꎮ
５. ６. ６　 ＥＳＤ 防护式机器处所的几何形状应设计成将气体聚集和形成气阱的可能性降至最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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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７　 ＥＳＤ 防护式机器处所的通风系统应按 １３. ５ 条而布置ꎮ

５. ７　 燃料管系的位置和防护

５. ７. １　 燃料管系距离舷侧应不少于 ８００ｍｍꎮ
５. ７. ２　 燃料管系不应直接穿过 ＳＯＬＡＳ 公约所定义的起居处所、服务处所、电气设备间或控制站ꎮ
５. ７. ３　 通过滚装处所、特种处所和布置在开敞甲板上的燃料管路应进行械损坏防护ꎮ
５. ７. ４　 ＥＳＤ 防护式机器处所内的气体燃料管系ꎬ应尽可能远离电气设备和储存有可燃液体的舱室ꎮ
５. ７. ５　 ＥＳＤ 防护式机器处所内的气体燃料管系应进行机械损伤防护ꎮ

５. ８　 燃料准备间的设计

燃料准备间应布置在开敞甲板ꎬ否则其布置应符合本规则对燃料舱接头处所的要求ꎮ

５. ９　 舱底水系统

５. ９. １　 安装在可能存在燃料(本规则适用的)的区域的舱底水系统ꎬ应与不存在燃料的处所的舱底

水系统相隔离ꎮ
５. ９. ２　 当燃料储存在需要次屏壁的燃料围护系统中时ꎬ应设置适当的穿过邻接船体结构的泄放措

施ꎬ以应对任何泄漏入燃料舱处所或绝热层的情况ꎮ 舱底水系统不应通向处于安全处所的泵ꎮ 应设有此

种泄漏的探测措施ꎮ
５. ９. ３　 Ａ 型独立燃料舱的燃料舱处所或屏壁间空间应设置合适的排水系统ꎬ用于处理燃料舱泄漏

或破裂时的液态燃料ꎮ

５. １０　 承接盘

５. １０. １　 在可能发生导致船体结构损伤的泄漏位置处ꎬ或受大量泄放(必须的泄放)影响的区域边

界内ꎬ应设置承接盘ꎮ
５. １０. ２　 承接盘应采用合适的材料制造ꎮ
５. １０. ３　 承接盘与船舶结构之间应隔热ꎬ以免当液态燃料泄漏后承接盘周边的船体或甲板结构遭受

不可接受的低温ꎮ
５. １０. ４　 每一个承接盘均应安装一个泄放阀ꎬ以将雨水排放至船舷外ꎮ
５. １０. ５　 每一个承接盘应具有足够的容量以处理最大的泄漏量ꎬ最大泄漏量应根据风险评估得出ꎮ

５. １１　 围蔽处所内进口及其他开口的布置

５. １１. １　 不应设置从气体安全处所直接通向气体危险处所的通道ꎬ如果出于操作原因必需设有此类

开口ꎬ则应设置符合第 ５. １２ 节要求的气闸ꎮ
５. １１. ２　 如果燃料准备间经批准位于甲板以下ꎬ该房间应尽实际可行设有直接通往开敞甲板的独立

通道ꎮ 如设置通往甲板的独立通道不可行时ꎬ则应设置第 ５. １２ 节要求的气闸ꎮ
５. １１. ３　 除非燃料舱接头处所的通道是独立且直接通往开敞甲板ꎬ否则应布置成螺栓式舱盖ꎮ 包含

该螺栓式舱盖的处所应为危险处所ꎮ
５. １１. ４ 　 若 ＥＳＤ 防护式机器处所的通道通往其他围蔽处所ꎬ则进口应布置符合第 ５. １２ 节要求的

气闸ꎮ
５. １１. ５　 惰化处所的通道布置应能防止人员的无意进入ꎮ 如果此类处所的通道不通往开敞甲板ꎬ则

其密封布置应确保防止惰性气体泄漏入相邻处所ꎮ

５. １２　 气闸

５. １２. １　 气闸是由气密舱壁所围蔽的处所ꎬ舱壁上设有两扇能确保气密的钢质门ꎬ两扇门之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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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为 １. ５ｍꎬ但不大于 ２. ５ｍꎮ 除非«国际载重线公约»另有规定ꎬ否则门槛高度不应小于 ３００ｍｍꎮ 此类

门应为自闭式ꎬ且无任何门背扣装置ꎮ
５. １２. ２　 气闸应进行机械通风ꎬ且应对相邻的气体危险区域或处所保持正压状态ꎮ
５. １２. ３　 气闸应设计成ꎬ当被气闸隔离的危险处所发生“最严重事件”时ꎬ无气体能泄漏至气体安全

处所ꎮ “最严重事件”应根据 ４. ２ 节进行风险评估ꎮ
５. １２. ４　 气闸应具有简单的几何形状ꎮ 应具有便捷的通道ꎬ其甲板面积不应小于 １. ５ｍ２ꎮ 气闸不可

用于其他目的(如用作储藏室等)ꎮ
５. １２. ５　 气闸的两端应配备声光报警系统ꎬ当有多于一扇门从关闭位置上开启时应发出声光报警ꎮ
５. １２. ６　 对于其通道通往甲板以下危险处所ꎬ且其通道采用了气闸保护的非危险处所ꎬ当危险处所

内的负压失去时ꎬ进入非危险处所的通道应被限制ꎬ直到通风系统重新启动ꎮ 当气闸失压时ꎬ应在有人值

守位置ꎬ发出声光报警ꎬ以显示气闸失压和气闸门开启ꎮ
５. １２. ７　 安全所需的关键设备不应断电ꎬ且应为合格防爆型ꎬ这些设备包括照明、火灾探测、公共广

播及通用报警系统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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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燃料围护系统

６. １　 目标

本章的目标是对气体燃料进行适当储存ꎬ使其对船员、船舶和环境的风险降至最低ꎬ并与常规燃料船

舶达到同等水平ꎮ

６. ２　 功能性要求

本章与 ３. ２. １、３. ２. ２、３. ２. ５ 以及 ３. ２. ８ 到 ３. ２. １７ 的功能性要求相关ꎬ特别应满足如下要求:
. １　 燃料围护系统应设计成燃料舱或其接头的泄漏不会危及船舶、船上人员或环境ꎮ 应避免的潜在

危险包括:
　 . １　 船体材料遭受不可接受的低温ꎻ
　 . ２　 可燃燃料泄漏至含有着火源的区域ꎻ
　 . ３　 燃料和惰性气体引发的潜在毒性和缺氧风险ꎻ
　 . ４　 通往集合点、脱险通道和救生设备的通道受限ꎻ
　 . ５　 救生设备有效性降低ꎮ
. ２　 燃料舱内的压力和温度应维持在围护系统的设计限定范围或气体燃料可能的装运要求范围内ꎮ
. ３　 燃料围护系统的设置应设计成任何气体泄漏后的安全动作不会导致不可接受的动力损失ꎮ
. ４　 如将可移式燃料舱用于燃料储存ꎬ燃料围护系统的设计应等效于本章规定的固定式燃料舱ꎮ

６. ３　 一般规定

６. ３. １　 储存液态天然气时ꎬ压力释放阀的最大许可调定值(ＭＡＲＶＳ)应不大于 １. ０ＭＰａꎮ
６. ３. ２　 气体燃料舱的最大许可工作压力(ＭＡＷＰ)应不大于压力释放阀最大许可调定值(ＭＡＲＶＳ)

的 ９０％ ꎮ
６. ３. ３　 布置在甲板下的燃料围护系统与邻接处所间应为气密ꎮ
６. ３. ４　 燃料舱的接头、配件、法兰和阀ꎬ如未布置在开敞甲板上ꎬ则应封闭在气密的燃料舱接头处所

内ꎮ 该处所应能安全地容纳燃料舱接头处可能产生的泄漏ꎮ
６. ３. ５　 除 Ｃ 型燃料舱外ꎬ燃料舱的管路接口应设置在其最高液位之上ꎮ 经主管机关特别考虑之后ꎬ

其他型式燃料舱的最高液位之下也可设置接口ꎮ
６. ３. ６　 管路失效时用于液体泄放的第一个阀和燃料舱间的管路ꎬ应和 Ｃ 型燃料舱有同等安全水平ꎬ

其动态应力应不大于 ６. ４. １５. ３. １. ２ 的给定值ꎮ
６. ３. ７　 燃料舱接头处所限界面材料的设计温度应和其在最大可能泄露场景下会遭受的最低温度相

适应ꎮ 燃料舱接头处所应设计成能承受该泄露下的最大累积压力ꎬ或者可以设置通向一个安全位置(如
透气桅)的压力释放装置ꎮ

６. ３. ８　 燃料舱接头处所内的最大可能泄漏量应基于设计细节、探测和切断系统进行确定ꎮ
６. ３. ９　 如管路连接于燃料舱液面以下ꎬ则燃料舱和第一个阀间的管路应设置次屏壁保护ꎮ
６. ３. １０　 如液化气燃料舱设置在开敞甲板上ꎬ应使用集液盘保护船体结构钢免受燃料舱接头及其他

泄漏源产生的潜在泄漏的影响ꎮ 集液盘材料的设计温度应与燃料在大气压下的温度相适应ꎮ 燃料舱的

正常操作压力应考虑对船体钢结构的保护ꎮ
６. ３. １１　 液化气燃料舱应能进行安全除气ꎮ
６. ３. １２　 应可使用燃料管系对燃料舱进行除气、吹扫和通风ꎮ 船上应备有实施上述操作程序的说

明ꎮ 使用干燥空气通风前应使用惰性气体进行惰化以避免在燃料舱和燃料管路中形成爆炸危险环境ꎮ
参见 ６. １０ 节的详细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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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４　 液化气体燃料围护系统

６. ４. １　 通则

６. ４. １. １　 ４. ２ 节要求的风险评估应包含对船舶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的评估ꎬ并在船舶整体设计中

对得出的额外安全措施进行统一考虑ꎮ
６. ４. １. ２　 固定式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的设计寿命应不少于船舶设计寿命或 ２０ 年ꎬ取大者ꎮ
６. ４. １. ３　 可移式燃料舱的设计寿命应不少于 ２０ 年ꎮ
６. ４. １. ４　 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应根据无限航行北大西洋环境条件和相关长期海况散布图设计ꎮ 对

于专门用于有限航行的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ꎬ主管机关可接受与预期使用相一致的较小环境条件ꎮ 对于

在比北大西洋环境更恶劣的条件下运作的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ꎬ可要求较大环境条件①ꎬ②ꎮ
６. ４. １. ５　 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应设计成具有适当的安全裕度ꎬ从而:
. １　 在完整条件下ꎬ经受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设计寿命预期的环境条件及其适当的装载工况ꎬ包括

满载均匀工况、部分装载和任意充装水平工况ꎻ和
. ２　 适于载荷、结构建模、疲劳、腐蚀、热效应、材料可变性、老化和建造公差的不确定性ꎮ
６. ４. １. ６　 应按失效模式评定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的结构强度ꎬ包括但不限于塑性变形、屈曲和疲

劳ꎮ 每个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设计时应考虑的具体设计条件见 ６. ４. １５ꎮ 有 ３ 类主要的设计条件:
. １　 极限设计条件———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结构及其结构件应能承受建造、试验和预期投入使用期

间可能发生的载荷ꎬ不损害结构完整性ꎮ 设计应考虑下列载荷的适当组合:
　 . １　 内部压力ꎻ
　 . ２　 外部压力ꎻ
　 . ３　 所有装载工况下由船舶运动引起的动载荷ꎻ
　 . ４　 热载荷ꎻ
　 . ５　 晃荡载荷ꎻ
　 . ６　 船舶变形引起的载荷ꎻ
　 . ７　 燃料舱和液化气燃料重量在支持构件部位的相应的反作用力ꎻ
　 . ８　 绝热层重量ꎻ
　 . ９　 作用在塔架和其他附件处的载荷ꎻ和
　 . １０　 试验载荷ꎮ
. ２　 疲劳设计条件———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结构及其结构件不应在累积循环载荷下失效ꎮ
. ３　 偶然设计条件———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在偶然设计条件下(偶然或异常事件)应满足如下

衡准:
　 . １　 碰撞———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应能承受 ６. ４. ９. ５. １ 中规定的碰撞载荷ꎬ且支撑构件或支撑构

件处的燃料舱结构无变形ꎬ从而不危及燃料舱及其支撑结构ꎮ
　 . ２　 失火———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应能承受预期的火灾场景下 ６. ７. ３. １ 中规定的内部压力的增

加ꎬ而不产生破裂ꎮ
　 . ３　 舱室进水在液化气燃料舱上形成浮力———止浮装置应能承受 ６. ４. ９. ５. ２ 中规定的向上的力ꎬ

且无危及船体的塑性变形ꎮ 在不危及船舶安全撤离的情况下ꎬ围护系统可产生塑性变形ꎮ
６. ４. １. ７　 应采取措施确保要求的尺寸满足结构强度规定并在设计寿命中保持ꎮ 措施可包括但不限

于材料选择、涂层、腐蚀增量、阴极保护和惰化ꎮ
６. ４. １. ８　 应制定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的检查 /检验计划并由主管机关认可ꎮ 检查 /检验计划应确定在

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整个寿命的检验期间需要检查和 /或验证的方面ꎬ特别是选择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设

计参数时假定的所有必需的营运检验、维护和试验ꎮ 检查 /检验计划应包括 ６. ４. １２. ２. ８ 或 ６. ４. １２. ２. ９ 规定

的具体关键位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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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ＩＡＣＳ Ｒｅｃ. ０３４ꎮ
北大西洋环境条件系指波浪条件ꎬ设计温度方面ꎬ则是假定一个温度用于确定合适的材质ꎬ该问题不包含在 ６. ４. １. ４ 中ꎮ



６. ４. １. ９　 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的设计、建造和配备应提供适当的方式进入检查 /检验计划中规定的

需要检查的区域ꎮ 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包括所有相关内部设备)的设计和建造应确保操作、检查和维

护期间的安全ꎮ
６. ４. ２　 液化气燃料围护安全原则

６. ４. ２. １　 围护系统应设有能安全容纳通过主屏壁的所有潜在泄漏的完整的液密次屏壁ꎬ并且该次

屏壁能与绝热系统一起防止船舶结构的温度下降至不安全的程度ꎮ
６. ４. ２. ２　 但是ꎬ如果按照 ６. ４. ２. ３ 至 ６. ４. ２. ５ 的适用要求证明同等的安全等级ꎬ次屏壁的尺寸和形

状或布置可减小或省略ꎮ
６. ４. ２. ３　 已确定结构失效导致临界状态的可能性极低但不能排除主屏壁泄漏的可能性的液化气燃

料围护系统ꎬ应设有能安全处理泄漏的部分次屏壁和小泄漏保护系统(临界状态系指裂纹扩展至不稳定

状态)ꎮ
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１　 达到临界状态前能可靠探测到的失效(例如通过气体探测或检查)应有足够长的形成时间以采

取补救措施ꎻ和
. ２　 达到临界状态前不能安全探测到的失效应有比燃料舱预计寿命长得多的预计形成时间ꎮ
６. ４. ２. ４　 如果主屏壁的结构失效和泄漏的可能性很低且可忽略不计ꎬ燃料围护系统不要求设次屏

壁ꎬ例如 Ｃ 型独立燃料舱ꎮ
６. ４. ２. ５　 对于需要设置完整或部分次屏壁的独立式燃料舱ꎬ应有安全处理燃料舱泄漏的方式ꎮ
６. ４. ３　 与燃料舱类型相关的次屏壁

６. ４. １５ 中规定的燃料舱类型有关的次屏壁应按下表设置ꎮ
基本燃料舱类型 次　 屏　 壁　 要　 求

薄膜燃料舱

独立燃料舱

Ａ 型

Ｂ 型

Ｃ 型

完整的次屏壁

完整的次屏壁

部分的次屏壁

不要求次屏壁

　 　 ６. ４. ４　 次屏壁的设计

次屏壁ꎬ包括防溅屏壁(设有时)应设计成:
. １　 在考虑到 ６. ４. １２. ２. ６ 所述的载荷谱后ꎬ能使其容纳 １５ 天时间的任何预计泄漏的液化气燃料ꎮ

但对航行于特殊航线的船舶可应用不同的衡准ꎻ
. ２　 燃料舱内能导致主屏壁失效的物理、机械或操作事件不应损害次屏壁的功能ꎬ反之亦然ꎻ
. ３　 船体结构支持构件或附件的失效不会导致主屏壁和次屏壁液密的丧失ꎻ
. ４　 能通过外观检查或其他主管机关接受的方式定期检查其有效性ꎻ
. ５　 上述 ６. ４. ４. ４ 中要求的方法应经主管机关认可ꎬ最少应包括:
　 . １　 在危及液密有效性之前ꎬ可接受的缺陷尺寸及其在次屏壁内位置的详细情况ꎻ
　 . ２　 上述. １ 中探测缺陷的建议方法的值的精度和范围ꎻ
　 . ３　 确定验收衡准使用的缩减比例因数(如不进行全尺度模型试验)ꎻ和
　 . ４　 热和机械循环载荷对建议试验有效性的影响ꎮ
. ６　 应在静横倾角为 ３０°时仍能使次屏壁履行其功能性要求ꎮ
６. ４. ５　 部分次屏壁和主屏壁小泄漏保护系统

６. ４. ５. １　 ６. ４. ２. ３ 中允许的部分次屏壁应与小泄漏保护系统一起使用并满足 ６. ４. ４ 的要求ꎮ 小泄

漏保护系统应包括探测主屏壁泄漏的装置ꎬ使任何液化气燃料向下进入部分次屏壁的防溅屏障以及处理

液体的装置(可为自然蒸发)ꎮ
６. ４. ５. ２　 应根据相当于在最初探测到主屏壁泄漏后ꎬ从 ６. ４. １２. ２. ６ 所述的载荷谱中得到的破损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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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所泄漏的液化气燃料量确定部分次屏壁的容量ꎮ 可适当考虑液体蒸发、泄漏率、泵的排量以及其他有

关因素ꎮ
６. ４. ５. ３　 要求的液体泄漏探测可通过液体传感器或有效使用压力、温度或气体探测系统或任何组

合进行ꎮ
６. ４. ５. ４　 当独立式燃料舱的几何形状不易进行泄漏收集时ꎬ部分次屏壁在名义静态纵倾角度时应

仍能满足其功能性要求ꎮ
６. ４. ６　 支持装置

６. ４. ６. １　 液化气燃料舱应由船体予以支持ꎬ在燃料舱受到 ６. ４. ９. ２ 至 ６. ４. ９. ５ 中规定的静、动载荷

作用时(如适用)ꎬ其支持方式应能防止燃料舱本体的移动ꎬ可以允许燃料舱在温度变化和船体变形时收

缩和膨胀ꎬ但不能使船体和燃料舱出现过大的应力ꎮ
６. ４. ６. ２　 应设置用于独立式燃料舱的止浮装置ꎬ其能承受 ６. ４. ９. ５. ２ 中规定的载荷ꎬ而不会产生可

能危及船体结构的塑性变形ꎮ
６. ４. ６. ３　 支持构件和支持装置应经受 ６. ４. ９. ３. ３. ８ 和 ６. ４. ９. ５ 中规定的载荷ꎬ但这些载荷无需进

行相互间的合成ꎬ也不必将这些载荷与波浪引起的载荷进行合成ꎮ
６. ４. ７　 相关结构和设备

６. ４. ７. １　 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应设计成能承受相关结构和设备施加的载荷ꎮ 这包括泵塔、液化气

燃料气室、液化气燃料泵和管系、清舱泵和管系、氮气管系、通道舱口、梯子、管系贯穿件、液位表、独立液

位报警表、喷嘴和仪表系统(例如压力、温度和应变计)ꎮ
６. ４. ８　 绝热

６. ４. ８. １　 应按要求设置绝热层以防止船体温度降至许用值以下(参见 ６. ４. １３. １. １)ꎬ并将进入燃料

舱的热流限制在第 ６. ９ 节使用的压力和温度控制系统能维持的水平ꎮ
６. ４. ９　 设计载荷

６. ４. ９. １　 通则

６. ４. ９. １. １　 本节规定与 ６. ４. １０ 到 ６. ４. １２ 要求有关的应考虑的设计载荷ꎮ 这包括载荷种类(永久

性、功能性、环境和意外的)和载荷描述ꎻ
６. ４. ９. １. ２　 这些载荷应考虑的范围取决于燃料舱类型ꎬ并在下文中更详细地描述ꎻ和
６. ４. ９. １. ３　 燃料舱连同其支持结构和其他固定装置ꎬ其设计时应考虑下述载荷的相关组合ꎮ
６. ４. ９. ２　 永久载荷

６. ４. ９. ２. １　 重力载荷

应考虑燃料舱、绝热层的重量ꎬ以及塔架和其他附件产生的载荷ꎮ
６. ４. ９. ２. ２　 永久外部载荷

应考虑作用在燃料舱上的外部结构和设备的重力载荷ꎮ
６. ４. ９. ３　 功能载荷

６. ４. ９. ３. １　 由于燃料舱系统的操作使用而产生的载荷属于功能性载荷ꎮ
６. ４. ９. ３. ２　 应考虑确保在所有设计条件下燃料舱系统完整性所必需的所有功能性载荷ꎮ
６. ４. ９. ３. ３　 在确定功能载荷时ꎬ至少应考虑下列适用衡准的影响:
. １　 内部压力ꎻ
. ２　 外部压力ꎻ
. ３　 热载荷ꎻ
. ４　 振动ꎻ
. ５　 相互作用载荷ꎻ
. ６　 与建造和安装相关的载荷ꎻ
. ７　 试验载荷ꎻ
. ８　 静横倾载荷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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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液化气燃料重量ꎻ

. １０　 晃荡ꎻ

. １１　 燃料舱布置在开敞甲板时的风、波浪冲击和甲板上浪影响ꎮ
６. ４. ９. ３. ３. １　 内部压力

. １　 在任何情况下ꎬ包括 ６. ４. ９. ３. ３. １. ２ꎬＰ０ 均不得小于释放阀的最大调定值(ＭＡＲＶＳ)ꎮ

. ２　 对于无温度控制装置和其液化气燃料压力仅由环境温度支配的燃料舱ꎬＰ０ 应不得低于在温度

为 ４５℃时的液化气燃料蒸气表压ꎬ但下列除外:
　 . １　 对于航行于限制航区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可以接受更低的环境温度值ꎮ 反之ꎬ可要求较高的环

境温度值ꎻ和
　 . ２　 对于在限制期限内航行的船舶ꎬＰ０ 可基于航行期间的实际压力上升进行计算ꎬ并考虑燃料舱

的任何绝热情况ꎮ
. ３　 若经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ꎬ并符合 ６. ４. １５ 规定的对各类燃料舱的限制条件ꎬ可接受在动载荷降低

的场所特定条件下(港口或其他场所)ꎬ采用高于 Ｐ０ 的蒸气压力 Ｐｈꎮ
. ４　 应使用如下压力确定内部压力:
　 . １　 (Ｐｇｄ)ｍａｘ是使用最大设计加速度确定的相关液体压力ꎮ
　 . ２　 (Ｐｇｄｓｉｔｅ)ｍａｘ是使用场所特定加速度确定的相关液体压力ꎮ
　 . ３　 Ｐｅｑ应为如下计算得出的 Ｐｅｑ１和 Ｐｅｑ２的大者:

Ｐｅｑ１ ＝ Ｐ０ ＋ (Ｐｇｄ)ｍａｘ 　 　 ＭＰａ
Ｐｅｑ２ ＝ Ｐｈ ＋ (Ｐｇｄｓｉｔｅ)ｍａｘ 　 　 ＭＰａ

. ５　 内部液体压力是由于 ６. ４. ９. ４. １. １ 所述的船舶运动所引起的液化气燃料重心加速度所产生的

压力ꎮ 对于由重力和动力加速度的联合作用所引起的内部液体压力 Ｐｇｄꎬ应按下式计算:

Ｐｇｄ ＝ αβＺβ
ρ

１. ０２ × １０５ 　 　 ＭＰａ

式中:ａβ———在任意的 β 方向上由重力和动载荷引起的无因次加速度(即相对于重力加速度)(见图 ６. ４. １)ꎮ

图 ６. ４. １　 加速度椭球

ａβ ￣在任意 β 方向上的合成加速度(静载和动载)ꎻａｘ ￣加速度纵向分量ꎻａｙ ￣加速度横向分量ꎻａｚ ￣加速度垂向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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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型燃料舱ꎬ考虑到横向垂直和纵向加速度ꎬ应使用加速度椭球ꎮ
Ｚβ———从所决定的压力点沿 β 方向向上量至燃料舱壳板的最大液柱高度(见图 ６. ４. ２)ꎮ
在确定 Ｚβ 时ꎬ除非燃料舱气室的总容积 Ｖｄ 不超过按下列公式所得值ꎬ否则燃料舱气室应考虑作为

所同意的燃料舱总容积的一部分:

Ｖｄ ＝ Ｖｔ
１００ － ＦＬ

ＦＬ
æ

è
ç

ö

ø
÷

　 　 其中:Ｖｔ———无任何气室的燃料舱容积ꎻ和
ＦＬ———按 ６. ８ 规定的充装极限ꎮ

ρ———设计温度时的最大液化气燃料密度ꎬｋｇ / ｍ３ꎮ
应考虑给出最大值(Ｐｇｄ)ｍａｘ或(Ｐｇｄｓｉｔｅ)ｍａｘ的方向ꎮ 当需要考虑三个方向的加速度分量时ꎬ应使用加速

度椭球代替图 ６. ４. １ 中的椭圆ꎮ 上述公式仅适用于注满的燃料舱ꎮ

图 ６. ４. ２　 内部压头的确定

６. ４. ９. ３. ３. ２　 外部压力

对于外部压力载荷ꎬ应根据燃料舱的任何部位可能同时承受的最小内部压力和最大外部压力之间的

差值予以确定ꎮ
６. ４. ９. ３. ３. ３　 热载荷

６. ４. ９. ３. ３. ３. １　 对于拟用于载运温度低于 － ５５℃的液化气燃料的燃料舱ꎬ应考虑冷却期间的瞬态

热载荷ꎮ
６. ４. ９. ３. ３. ３. ２　 当所设计的支持装置或附件和营运温度可能会引起较大的热应力时ꎬ对于这类液

化气燃料围护系统ꎬ应考虑稳态热载荷(见 ６. ９. ２)ꎮ
６. ４. ９. ３. ３. ４　 振动

应考虑振动对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潜在的破坏影响ꎮ
６. ４. ９. ３. ３. ５　 相互作用载荷

应考虑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和船体结构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静载荷分量以及相关结构和设备产生

的载荷ꎮ
６. ４. ９. ３. ３. ６　 与建造和安装相关的载荷

应考虑与建造和安装相关的载荷或条件ꎬ例如起重ꎮ
６. ４. ９. ３. ３. ７　 试验载荷

应考虑对应于 １６. ５ 中所述的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试验的载荷ꎮ
６. ４. ９. ３. ３. ８　 静横倾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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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虑对应于在 ０°到 ３０°范围内的最不利的静横倾角的载荷ꎮ
６. ４. ９. ３. ３. ９　 其他载荷

应考虑未特别提及但对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有影响的任何其他载荷ꎮ
６. ４. ９. ４　 环境载荷

６. ４. ９. ４. １　 环境载荷定义为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上由周围环境产生且未归类为永久、功能或意外

载荷的载荷ꎮ
６. ４. ９. ４. １. １　 船舶运动产生的载荷

在确定动载荷时应考虑船舶在其使用寿命期间在不规则海浪中船舶运动的长期分布ꎮ 由于必要的

减速和航向的变化ꎬ可考虑减小动载荷ꎮ 船舶运动可包括纵荡、横荡、垂荡、横摇、纵摇和首摇ꎮ 在估算作

用于燃料舱的加速度时ꎬ其作用点应在燃料舱的重心处ꎬ且包括下列分量:
. １　 垂向加速度:垂荡、纵摇以及可能的横摇(垂直于船舶基线)的运动加速度ꎻ
. ２　 横向加速度:横荡、首摇和横摇的运动加速度ꎻ以及横摇的重力分量ꎻ和
. ３　 纵向加速度:纵荡和纵摇的运动加速度ꎻ以及纵摇的重力分量ꎮ
应建议预测船舶运动引起的加速度的方法并经主管机关认可①ꎮ
对于限定航区营运的船舶ꎬ可给予特别考虑ꎮ
６. ４. ９. ４. １. ２　 动态相互作用载荷

应考虑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和船体结构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动载荷分量ꎬ包括相关结构和设备产生

的载荷ꎮ
６. ４. ９. ４. １. ３　 晃荡载荷

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和内部构件上的晃荡载荷应基于预计充装度的整个范围进行评估ꎮ
６. ４. ９. ４. １. ４　 雪和冰载荷

应考虑雪和结冰(如相关)ꎮ
６. ４. ９. ４. １. ５　 冰区航行产生的载荷

对于拟在冰区航行的船舶ꎬ应考虑冰区航行产生的载荷ꎮ
６. ４. ９. ４. １. ６　 上浪载荷

应考虑甲板上浪引起的载荷ꎮ
６. ４. ９. ４. １. ７　 风载荷

应考虑风产生的相关载荷ꎮ
６. ４. ９. ５　 意外载荷

意外载荷定义为在异常和意外情况下施加在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及其支持装置上的载荷ꎮ
６. ４. ９. ５. １　 碰撞载荷

应基于满载工况下的燃料围护系统确定碰撞载荷ꎬ向前惯性力按表中“ａ”ꎬ向后惯性力按“ａ / ２”ꎬ其
中 ｇ 为重力加速度ꎮ

船长(Ｌ) 设计加速度(ａ)

Ｌ > １００ｍ ０. ５ｇ

６０ < Ｌ≤１００ｍ (２ － ３(Ｌ － ６０) / ８０)ｇ

Ｌ≤６０ｍ ２ｇ

　 　 对于弗劳德数(Ｆｎ) > ０. ４ 的船舶应给予特别考虑ꎮ
６. ４. ９. ５. ２　 船舶浸水产生的载荷

对于独立燃料舱ꎬ在设计止浮垫块以及邻近船体和燃料舱的支持结构时ꎬ应考虑空舱全部浸没时浮

力产生的载荷ꎮ
６. ４. １０　 结构完整性

８６３
① 参见 ＩＧＣ 规则 ４. ２８. ２. １ 给出的加速度分量指导公式ꎮ



６. ４. １０. １　 通则

６. ４. １０. １. １　 结构设计应确保燃料舱具有足够的承受所有相关载荷的能力和足够的安全裕量ꎮ 应

考虑塑性变形、屈曲、疲劳和丧失液密和气密的可能性ꎮ
６. ４. １０. １. ２　 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的结构完整性可由符合相关的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类型的

６. ４. １５予以证明ꎮ
６. ４. １０. １. ３　 具有新颖设计且与 ６. ４. １５ 中所述显著不同的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的结构完整性ꎬ可

使用满足 ６. ４. １６ 的方法确保结构完整性ꎮ
６. ４. １１　 结构分析

６. ４. １１. １　 分析

６. ４. １１. １. １　 设计分析应基于接受的静力学、动力学和材料强度原则ꎮ
６. ４. １１. １. ２　 可使用简化方法或简化分析计算载荷影响ꎬ只要其是保守的ꎮ 模型试验可与理论计算

一起使用或代替理论计算ꎮ 如果理论方法不适当ꎬ可要求模型或全尺度试验ꎮ
６. ４. １１. １. ３　 确定对动载荷的响应时ꎬ应考虑动力影响(如其可能影响结构完整性)ꎮ
６. ４. １１. ２　 载荷情景

６. ４. １１. ２. １　 对于应考虑的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的每个位置或部分和应分析的每个可能的失效模

式ꎬ应考虑可能同时作用的所有相关载荷组合ꎮ
６. ４. １１. ２. ２　 应考虑建造、装卸、试验和营运期间所有相关阶段最不利的情景和条件ꎮ
６. ４. １１. ２. ３　 当分别计算静应力和动应力时ꎬ除有其他计算方法能证明其恰当者外ꎬ总应力应按下

式计算:

σｘ ＝ σｘ. ｓｔ ± ∑(σｘ. ｄｙｎ) ２

σｙ ＝ σｙ. ｓｔ ± ∑(σｙ. ｄｙｎ) ２

σｚ ＝ σｚ. ｓｔ ± ∑(σｚ. ｄｙｎ) ２

tｘｙ ＝ tｘｙ. ｓｔ ± ∑(tｘｙ. ｄｙｎ) ２

tｘｚ ＝ tｘｚ. ｓｔ ± ∑(tｘｚ. ｄｙｎ) ２

tｙｚ ＝ tｙｚ. ｓｔ ± ∑(tｙｚ. ｄｙｎ) ２

式中:σｘ. ｓｔꎬσｙ. ｓｔꎬσｚ. ｓｔꎬtｘｙ. ｓｔꎬtｘｚ. ｓｔ和 tｙｚ. ｓｔ为静应力ꎻ和
σｘ. ｄｙｎꎬσｙ. ｄｙｎꎬσｚ. ｄｙｎꎬtｘｙ. ｄｙｎꎬtｘｚ. ｄｙｎ和 tｙｚ. ｄｙｎ为动应力ꎮ
上述各值应从加速度分量和因挠曲和扭转引起的船体应变分量中分别予以确定ꎮ
６. ４. １２　 设计条件

对于所有相关载荷情景和设计条件ꎬ设计时应考虑所有相关失效模式ꎮ 设计条件见本章前面部分ꎬ
载荷情景见 ６. ４. １１. ２ꎮ

６. ４. １２. １　 极限设计条件

６. ４. １２. １. １　 考虑到弹性和塑料材料特性ꎬ结构能力可通过试验或分析、简化线性弹性分析或本规

则规定予以确定ꎮ
. １　 应考虑塑性变形和屈曲ꎮ
. ２　 分析应基于的特征载荷值如下:
永久载荷:预期值

功能载荷:规定值

环境载荷:对于波浪载荷:１０８ 次波浪遭遇时遇到的最可能最大载荷

. ３　 下列材料参数适用于极限强度评估:
　 . １　 Ｒｅ———标定的室温下屈服应力下限值(Ｎ / ｍｍ２)ꎮ 如在应力—应变曲线上无明显的屈服应力ꎬ

则可采用 ０. ２％验证应力ꎮ
　 . ２　 Ｒｍ———标定的室温下抗拉强度下限值(Ｎ / ｍｍ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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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低匹配焊缝(即焊接金属的抗拉强度低于母材的抗拉强度ꎬ如一些铝合金焊接接头)不可避免ꎬ
应采用热处理后 Ｒｅ 或 Ｒｍ 的相应值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横向焊接抗拉强度应不小于母材的实际屈服强度ꎮ
如这不能做到ꎬ这类材料的焊接结构不应纳入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ꎮ

上述性能应与材料标定的机械性能的下限值相一致ꎬ包括制造状态的焊缝金属ꎮ 经主管机关特别考

虑后ꎬ可考虑提高低温下的屈服应力和抗拉强度ꎮ
. ４　 相当应力 σｃ(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ꎬ Ｈｕｂｅｒ)应按下式确定:

σｃ ＝ σ２
ｘ ＋ σ２

ｙ ＋ σ２
ｚ － σｘσｙ － σｘσｚ － σｙσｚ ＋ ３(t２

ｘｙ ＋ t２
ｘｚ ＋ t２

ｙｚ)
式中:σｘ———ｘ 方向的总正应力ꎻ

σｙ———ｙ 方向的总正应力ꎻ
σｚ———ｚ 方向的总正应力ꎻ
tｘｙ———ｘ － ｙ 平面的总剪应力ꎻ
tｘｚ———ｘ － ｚ 平面的总剪应力ꎻ以及

tｙｚ———ｙ － ｚ 平面的总剪应力ꎮ
. ５　 除 ７. ４ 所涉及的材料外ꎬ在所有情况下ꎬ用于材料的许用应力应得到主管机关的认可ꎮ
. ６　 根据疲劳分析、裂纹扩展分析和屈曲标准ꎬ可对应力作进一步的限制ꎮ
６. ４. １２. ２　 疲劳设计条件

. １　 疲劳设计条件是有关累积循环承载的设计条件ꎮ

. ２　 如要求疲劳分析ꎬ疲劳载荷的累积效应应符合:

∑
ｎｉ

Ｎｉ
＋

ｎＬｏａｄｉｎｇ

ＮＬｏａｄｉｎｇ
≤Ｃｗ

式中:ｎｉ———燃料舱的使用寿命期间每一应力水平的应力循环次数ꎻ
Ｎｉ———按照韦勒(Ｓ￣Ｎ)曲线ꎬ相应的应力水平在达到断裂时的循环次数ꎻ

ｎＬｏａｄｉｎｇ———燃料舱的使用寿命期间装卸循环次数ꎬ不少于 １０００ꎮ 装卸循环包括完整的压力和热循环ꎻ
ＮＬｏａｄｉｎｇ———由于装卸产生的疲劳载荷达到断裂时的循环次数ꎻ和

ＣＷ———许用最大累积疲劳破损率ꎮ
疲劳破损应基于燃料舱的设计寿命ꎬ但不小于 １０８ 次波浪遭遇ꎮ
. ３　 如要求ꎬ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应进行疲劳分析ꎬ应对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预期寿命期间所有疲

劳载荷及其适当的组合进行考虑ꎮ 应考虑到各种充装工况ꎮ
. ４　 分析中使用的设计 Ｓ￣Ｎ 曲线应适用于材料和焊接件、结构细节、制作程序和预期的适用应力

状况ꎮ
Ｓ￣Ｎ 曲线应基于对应于至最终失效的相关实验数据的平均值减去两倍的标准差曲线的 ９７. ６％ 的残

存概率ꎮ 使用通过不同方式得到的 Ｓ￣Ｎ 曲线要求调整 ６. ４. １２. ２. ７ 至 ６. ４. １２. ２. ９ 中规定的可接受的

Ｃｗ 值ꎮ
. ５　 分析应基于的特征载荷值如下:
永久载荷:预期值

功能载荷:规定值或规定的过去值

环境载荷:预期载荷历程ꎬ但不小于 １０８ 循环ꎮ
如使用简化动力装载谱评估疲劳寿命ꎬ其应经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ꎮ
. ６　 如按 ６. ４. ２. ３ 的规定减小次屏壁的尺寸ꎬ应进行疲劳裂纹扩大的断裂力学分析以确定:
　 . １　 ６. ４. １２. ２. ７ 至 ６. ４. １２. ２. ９ 所需的ꎬ结构中的裂纹扩展路径ꎻ
　 . ２　 裂纹扩大速度ꎻ
　 . ３　 裂纹扩展导致燃料舱泄漏所要求的时间ꎻ
　 . ４　 全厚度裂纹的尺寸和形状ꎻ和
　 . ５　 裂纹穿透厚度后ꎬ探测到裂纹达到临界状态所要求的时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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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力学通常基于试验数据的平均值加上两倍的标准差得到的裂纹扩大数据ꎮ 用于进行裂纹扩大

分析和断裂力学的方法应基于公认的标准ꎮ
分析裂纹扩展时ꎬ应基于适用的许用无损探伤和目视检查衡准ꎬ假定使用的检查方法不能探测到的

最大初始裂纹ꎮ
在 ６. ４. １２. ２. ７ 中规定的条件下进行的裂纹扩展分析ꎬ可采用为期 １５ 天的简化载荷分布和序列ꎮ 该

分布可由图 ６. ４. ３ 所示得到ꎮ ６. ４. １２. ２. ８ 和 ６. ４. １２. ２. ９ 中更长时间的载荷分布和序列应经主管机关

认可ꎮ
布置应符合 ６. ４. １２. ２. ７ 至 ６. ４. １２. ２. ９ꎬ如适用ꎮ
. ７　 能通过泄漏探测可靠探测到的失效:
Ｃｗ 应小于或等于 ０. ５ꎮ
从泄漏探测点至达到临界状态ꎬ预计剩余失效发展时间应不少于 １５ 天ꎬ但对航行于特殊航线的船舶

可实施不同的要求ꎮ
. ８　 不能通过泄漏探测到但能在营运检查时可靠探测到的失效:
Ｃｗ 应小于或等于 ０. ５ꎮ
从营运检查方法不能探测到的最大裂纹至达到临界状态ꎬ预计剩余失效发展时间应不少于检查间隔

的 ３ 倍ꎮ
. ９　 在燃料舱的特定位置ꎬ如不能确保有效的缺陷或裂纹扩大探测ꎬ应至少使用下列更严格的疲劳

验收衡准:
Ｃｗ 应小于或等于 ０. １ꎮ
从假定的初始缺陷至达到临界状态ꎬ预计失效发展时间应不少于燃料舱使用寿命的 ３ 倍ꎮ

图 ６. ４. ３　 简化载荷分布

σ０ ￣船舶寿命周期内最可能的最大应力ꎬ响应循环为对数坐标ꎻ２ × １０５ 为估计值示例

６. ４. １２. ３　 意外设计条件

６. ４. １２. ３. １　 意外设计条件是针对发生概率极低的意外载荷的设计条件ꎮ
６. ４. １２. ３. ２　 分析应基于的特征值如下:
永久载荷:预期值

功能载荷:规定值

环境载荷:规定值

意外载荷:规定值或预期值

不需要将在 ６. ４. ９. ３. ３. ８ 和 ６. ４. ９. ５ 中所述的载荷进行相互间的合成ꎬ也不必将这些载荷与波浪引

起的载荷进行合成ꎮ
６. ４. １３　 材料和构造

６. ４. １３. １　 材料

６. ４. １３. １. １　 构成船舶结构的材料

６. ４. １３. １. １. １　 为确定船体结构中使用的板和型材的等级ꎬ所有燃料舱应进行温度计算ꎮ 计算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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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下列假定:
. １　 应假定所有燃料舱的主屏壁处于液化气燃料的温度ꎻ
. ２　 除. １ 外ꎬ如要求设置完整的或部分的次屏壁ꎬ仅对任一燃料舱假定其处于液化气燃料在大气压

力下的温度ꎻ
. ３　 对于环球航行ꎬ环境温度应取空气为 ５℃和海水为 ０℃ꎮ 对于在限制航区营运的船舶ꎬ可允许采

用较高的环境温度ꎮ 反之ꎬ对于在冬季月份预期会有较低温度的区域航行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可规定较低

的环境温度ꎻ
. ４　 应假定空气和海水都是静止的ꎬ即无强制对流调节ꎻ
. ５　 应假定船舶整个寿命期间由于诸如 ６. ４. １３. ３. ６ 和 ６. ４. １３. ３. ７ 中规定的热和机械老化、压缩、

船舶运动和燃料舱振动等因素而使绝热性能降低ꎻ
. ６　 应考虑泄漏液化气体燃料蒸发所产生的冷却效应ꎬ如适用ꎻ
. ７　 如加热配置符合 ６. ４. １３. １. １. ４ꎬ则应按照 ６. ４. １３. １. １. ３ 对船体加热进行认定ꎻ
. ８　 除 ６. ４. １３. １. １. ３ 所述外ꎬ对于任何加热方式ꎬ均不予认定ꎻ和
. ９　 对于连接内外层壳体的构件ꎬ在确定其钢材级别时可取平均温度ꎮ
６. ４. １３. １. １. ２　 由于液化气燃料温度的影响使设计条件下的计算温度在 ０℃以下的所有船体结构的

材料应符合表 ７. ５ 的规定ꎮ 这包括支持燃料舱的船体结构、内底板、纵舱壁板、横舱壁板、肋板、强肋骨、
桁材以及所有相连的扶强构件ꎮ

６. ４. １３. １. １. ３　 可采用对船体结构材料进行加热的方法ꎬ以确保这些材料的温度不会降到低于表

７. ５规定的材料等级的最低允许值ꎮ 在进行 ６. ４. １３. １. １. １ 要求的计算时ꎬ可按照下列原则对加热进行

认定:
. １　 对于任何横向船体结构ꎻ
. ２　 如果已规定较低的环境温度ꎬ对于 ６. ４. １３. １. １. ２ 中所述的纵向船体结构ꎬ但要求这些材料在不

进行加热计算时也能适应于空气为 ５℃和海水为 ０℃的温度条件ꎻ和
. ３　 作为 ６. ４. １３. １. １. ３. ２ 的替代ꎬ对于液化气燃料舱之间的纵向舱壁ꎬ可对加热予以认定ꎬ只要这

些材料适应于最低设计温度 － ３０℃ꎬ或比 ６. ４. １３. １. １. １ 中考虑加热的情况下确定的温度低 ３０℃ꎬ取小

者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无论这些舱壁是否视作有效ꎬ船舶总纵强度应符合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 ３￣１ 条的

要求ꎮ
６. ４. １３. １. １. ４　 在 ６. ４. １３. １. １. ３ 中所述的加热措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 １　 应将加热系统布置成当该系统的任一部分失效时ꎬ备用加热设备仍能保持不低于 １００％的理论

热需求ꎻ
. ２　 应将加热系统作为一个必需的辅助设备进行考虑ꎮ 至少一个按照 ６. ４. １３. １. １. ３. １ 设置的系统

的所有电气部件应由应急电源供电ꎻ和
. ３　 主管机关进行围护系统认可时应纳入加热系统的设计和构造ꎮ
６. ４. １３. ２　 主屏壁和次屏壁的材料

６. ４. １３. ２. １　 用于建造不构成船体的主屏壁和次屏壁的金属材料应适于其可能经受的设计载荷并

按照表 ７. １、７. ２ 或 ７. ３ 的规定ꎮ
６. ４. １３. ２. ２　 主屏壁和次屏壁中使用的、但表 ７. １、７. ２ 和 ７. ３ 未涉及的非金属或金属材料可经主管

机关认可ꎬ并考虑到其可能经受的设计载荷、性能和预定的用途ꎮ
６. ４. １３. ２. ３　 如果非金属材料①(包括复合材料)用于或纳入主屏壁或次屏壁ꎬ其应进行下列性能试

验(如适用时)ꎬ以确保它们适合于预定的用途:
. １　 与液化气燃料的相容性ꎻ
. ２　 抗老化性ꎻ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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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力学性能ꎻ

. ４　 热膨胀和收缩ꎻ

. ５　 耐磨性ꎻ

. ６　 凝聚性ꎻ

. ７　 抗振性能ꎻ

. ８　 防火和阻止火焰传播ꎻ和

. ９　 耐疲劳破坏和裂纹扩展ꎮ
６. ４. １３. ２. ４　 如适用时ꎬ应在营运中预计出现的最高温度和低于最低设计温度 ５℃之间的范围内对

上述性能进行试验ꎬ但不必低于 － １９６℃ꎮ
６. ４. １３. ２. ５　 如果非金属材料(包括复合材料)用于主屏壁和次屏壁ꎬ连接工艺也应进行上述试验ꎮ
６. ４. １３. ２. ６　 可考虑在主屏壁和次屏壁中使用非防火和阻止火焰传播的材料ꎬ只要其受适当的系统

(例如永久惰性气体环境)保护或设有耐火屏壁ꎮ
６. ４. １３. ３　 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中使用的绝热和其他材料

６. ４. １３. ３. １　 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中使用的承载绝热和其他材料应适于设计载荷ꎮ
６. ４. １３. ３. ２　 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中使用的绝热和其他材料应具有下列性能(如适用)以确保它们

适合于预定的用途:
. １　 与液化气燃料的相容性ꎻ
. ２　 在液化气燃料中的可溶性ꎻ
. ３　 液化气燃料的吸收作用ꎻ
. ４　 收缩量ꎻ
. ５　 抗老化性ꎻ
. ６　 封闭气泡含量ꎻ
. ７　 密度ꎻ
. ８　 机械性能ꎬ能经受液化气燃料和其他载荷影响ꎬ热膨胀和收缩ꎻ
. ９　 耐磨性ꎻ
. １０　 凝聚性ꎻ
. １１　 热传导性ꎻ
. １２　 抗振性能ꎻ
. １３　 防火和阻止火焰传播ꎻ和
. １４　 耐疲劳破坏和裂纹扩展的性能ꎮ
６. ４. １３. ３. ３　 如适用时ꎬ应在营运中预计出现的最高温度和低于最低设计温度 ５℃之间的范围内对

上述性能进行试验ꎬ但不必低于 － １９６℃ꎮ
６. ４. １３. ３. ４　 由于所处位置或环境条件的不同ꎬ如适用时ꎬ绝热材料应具有适当的防火和阻止火焰

传播的性能ꎬ并应受到足够的保护ꎬ以防止水蒸气的渗透和机械损伤ꎮ 如果绝热层位于露天甲板或以上

并在燃料舱罩贯穿处ꎬ其应有符合公认标准的适当的耐火性能或覆盖具有低播焰性并形成有效认可蒸气

密封的材料ꎮ
６. ４. １３. ３. ５　 未永久惰化的燃料储存处所可使用不满足公认的耐火标准的绝热层ꎬ只要其表面覆盖

具有低播焰性并形成有效认可蒸气密封的材料ꎮ
６. ４. １３. ３. ６　 应在适当老化的样品上进行绝热层的热传导性试验ꎮ
６. ４. １３. ３. ７　 当采用粉末或颗粒状绝热层时ꎬ应采取措施减少营运中的材料压实ꎬ保持要求的热传

导性ꎬ同时防止对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增加任何不适当的压力ꎮ
６. ４. １４　 建造过程

６. ４. １４. １　 焊缝设计

６. ４. １４. １. １　 对独立燃料舱壳体的所有焊接接头ꎬ均应采用全焊透型的平面内对接焊ꎮ 仅对于气室

３７３



和壳体的连接ꎬ可根据焊接工艺认可试验的结果采用全焊透型 Ｔ 型焊接ꎮ 除气室上的小型贯穿件外ꎬ一
般也应将喷管焊缝设计成全焊透型ꎮ

６. ４. １４. １. ２　 Ｃ 型独立燃料舱和主要以曲面构成的 Ｂ 型独立燃料舱液密主屏壁的焊接接头的细节

应满足以下要求:
. １　 所有纵向和环形接头均应为对接、全焊透、双面 Ｖ 型坡口或单面 Ｖ 型坡口形式ꎮ 对于全焊透的

对接焊缝ꎬ应采用双面焊或使用衬垫环ꎮ 若使用衬垫环ꎬ则焊后应除去衬垫环ꎬ很小的处理用压力容器除

外①ꎮ 根据对焊接工艺认可试验的结果ꎬ亦可采用其他的坡口形式ꎮ 对于 Ｃ 型双耳式燃料舱壳体和纵向

壁板的连接ꎬ可使用全焊透 Ｔ 型焊接ꎮ
. ２　 对于燃料舱本体和气室之间以及气室和有关的附件之间的连接接头的斜坡口ꎬ应按主管机关可

接受的标准进行设计ꎮ 容器上连接喷管、气室或其他贯通件的焊缝以及法兰与容器或喷管连接的所有焊

缝均应为全焊透型焊缝ꎮ
６. ４. １４. ２　 粘合和其他连接工艺的设计

６. ４. １４. ２. １　 粘合(或用除焊接外的一些其他工艺连接)接头的设计应考虑连接工艺的强度特征ꎮ
６. ４. １５　 燃料舱类型

６. ４. １５. １　 Ａ 型独立燃料舱

６. ４. １５. １. １　 设计依据

６. ４. １５. １. １. １　 Ａ 型独立燃料舱系指按照主管机关要求ꎬ应用传统的船舶结构分析程序进行设计的

燃料舱ꎮ 如果这种燃料舱主要是由平面构成ꎬ则其设计蒸气压力 Ｐ０ 应小于 ０. ０７ ＭＰａꎮ
６. ４. １５. １. １. ２　 应按 ６. ４. ３ 要求设置完整的次屏壁ꎮ 次屏壁应按照 ６. ４. ４ 设计ꎮ
６. ４. １５. １. ２　 结构分析

６. ４. １５. １. ２. １　 结构分析时应考虑 ６. ４. ９. ３. ３. １ 中所述的内部压力和与支持和键固系统以及船体

的适当部分相互作用的载荷ꎮ
６. ４. １５. １. ２. ２　 对于在本规则要求中没有包括的某些部件ꎬ如支持结构ꎬ在尽可能计及 ６. ４. ９. ２ 至

６. ４. ９. ５ 所述的载荷和支持结构处的船舶变形后ꎬ应采用直接计算法确定其应力ꎮ
６. ４. １５. １. ２. ３　 应将具有支持构件的燃料舱设计成能承受 ６. ４. ９. ５ 中规定的意外载荷ꎮ 无需将这

些载荷进行相互间的合成ꎬ也不必将这些载荷与环境载荷进行合成ꎮ
６. ４. １５. １. ３　 极限设计条件

６. ４. １５. １. ３. １　 对于由平面构成主要结构的燃料舱ꎬ主要构件和次要构件(扶强材、强肋骨、纵桁、桁
材)的名义薄膜应力ꎬ如按经典的分析方法进行计算ꎬ采用镍钢、碳锰钢、奥氏体钢和铝合金时ꎬ应不超过

Ｒｍ / ２. ６６ 或 Ｒｅ / １. ３３ 的较小值ꎬ其中ꎬ对于 Ｒｍ 和 Ｒｅꎬ 见 ６. ４. １２. １. １. ３ 的定义ꎮ 然而ꎬ如对主要构件进行

了详细计算ꎬ６. ４. １２. １. １. ４ 的等效应力 σｃ 可超过上述数值ꎬ增加到主管机关可接受的应力值ꎻ计算时应

考虑到弯曲、剪切、轴向和扭转变形ꎬ以及由于双层底和燃料舱底的变形而引起的船体和燃料舱的相互作

用力的影响ꎮ
６. ４. １５. １. ３. ２　 对于燃料舱周界围壁的结构尺寸ꎬ在计及 ６. ４. ９. ３. ３. １ 规定的内部压力和 ６. ４. １. ７

要求的任何腐蚀裕量的同时ꎬ至少应满足主管机关对深舱的要求ꎮ
６. ４. １５. １. ３. ３　 燃料舱结构应检查是否有潜在的屈曲ꎮ
６. ４. １５. １. ４　 意外设计条件

６. ４. １５. １. ４. １　 货舱和燃料舱支持构件应设计成能承受 ６. ４. ９. ５ 和 ６. ４. １. ６. ３ 中规定的相关意外

载荷和设计条件ꎮ
６. ４. １５. １. ４. ２　 经受 ６. ４. ９. ５ 中规定的意外载荷时ꎬ考虑到其较低的发生概率ꎬ应力应符合经适当

修订的 ６. ４. １５. １. ３ 中规定的验收衡准ꎮ
６. ４. １５. ２　 Ｂ 型独立燃料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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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４. １５. ２. １　 设计依据

６. ４. １５. ２. １. １　 Ｂ 型独立燃料舱系指采用模型试验、精确分析手段和分析方法确定应力水平、疲劳

寿命和裂纹扩展特性进行设计的燃料舱ꎮ 如果这类燃料舱主要由平面构成(棱形燃料舱)ꎬ则其设计蒸

气压力 Ｐ０ 应小于 ０. ０７ＭＰａꎮ
６. ４. １５. ２. １. ２　 应按 ６. ４. ３ 要求设置具有小泄漏保护系统的部分次屏壁ꎮ 小泄漏保护系统应按照

６. ４. ５ 设计ꎮ
６. ４. １５. ２. ２　 结构分析

６. ４. １５. ２. ２. １　 在确定结构对下列情况的适应性时ꎬ应考虑所有动、静载荷的影响:
. １　 塑性变形ꎻ
. ２　 屈曲ꎻ
. ３　 疲劳破坏ꎻ和
. ４　 裂纹扩展ꎮ
应进行有限元分析或类似方法的分析和断裂力学分析或其他等效的分析ꎮ
６. ４. １５. ２. ２. ２　 应采用三维分析法评估应力水平ꎬ包括与船体的相互作用ꎮ 该分析模型应包括燃料

舱及其支持和键固系统以及船体的适当部分ꎮ
６. ４. １５. ２. ２. ３　 对在不规则波浪中特定的船舶加速度和运动以及船舶及其燃料舱对这些力和运动

的响应均应进行完整的分析ꎬ除非这些数据可从类似的船舶中获得ꎮ
６. ４. １５. ２. ３　 极限设计条件

６. ４. １５. ２. ３. １　 塑性变形

对于由回转体构成主要结构的 Ｂ 型独立燃料舱ꎬ其许用应力应满足:
σｍ≤ ｆ
σＬ≤ １. ５ｆ
σｂ≤ １. ５Ｆ
σＬ ＋ σｂ≤ １. ５Ｆ
σｍ ＋ σｂ≤ １. ５Ｆ
σｍ ＋ σｂ ＋ σｇ≤ ３. ０Ｆ
σＬ ＋ σｂ ＋ σｇ≤ ３. ０Ｆ

式中:σｍ———等效总体主膜应力ꎻ
σＬ———等效局部主膜应力ꎻ
σｂ———等效主弯曲应力ꎻ
σｇ———等效二阶应力ꎻ
ｆ———Ｒｍ / Ａ 或 Ｒｅ / Ｂꎬ取其小者ꎻ和
Ｆ———Ｒｍ / Ｃ 或 Ｒｅ / Ｄꎬ取其小者ꎮ

Ｒｍ 和 Ｒｅ 见 ６. ４. １２. １. １. ３ 中的定义ꎮ σｍ、σＬ、σｂ 和 σｇ 参见 ６. ４. １５. ２. ３. ６ 中应力分类的定义ꎮ
对于 Ａ 和 Ｂ 值ꎬ至少应为下表中所列的最小值:

镍钢和碳锰钢 奥氏体钢 铝合金

Ａ ３ ３. ５ ４

Ｂ ２ １. ６ １. ５

Ｃ ３ ３ ３

Ｄ １. ５ １. ５ １. ５

　 　 在考虑主管机关接受的设计条件的情况下ꎬ上述数字可经修改ꎮ 对于由平面构成主要结构的 Ｂ 型独

立燃料舱ꎬ用于有限元分析的许用膜等效应力应不超过:
. １　 对于镍钢和碳锰钢ꎬＲｍ / ２ 或 Ｒｅ / １. ２ꎬ取其小者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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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对于奥氏体钢ꎬＲｍ / ２. ５ 或 Ｒｅ / １. ２ꎬ取其小者ꎻ和

. ３　 对于铝合金ꎬＲｍ / ２. ５ 或 Ｒｅ / １. ２ꎬ取其小者ꎮ
在考虑应力位置、应力分析方法和主管机关接受的设计条件的情况下ꎬ上述数字可修改ꎮ 壳板的厚

度和扶强材的尺寸应不小于对 Ａ 型独立燃料舱的要求ꎮ
６. ４. １５. ２. ３. ２　 屈曲

承受外部压力和引起压缩应力的其他载荷的燃料舱应按照公认标准进行屈曲强度分析ꎮ 方法应充

分考虑到理论和实际屈曲应力值之间的差别ꎻ此差别是由于板边不对中、缺乏平直、椭圆度以及在规定弧

长或弦长范围内存在的失圆度而引起的ꎮ
６. ４. １５. ２. ３. ３　 疲劳设计条件

６. ４. １５. ２. ３. ３. １　 应按照 ６. ４. １２. ２ 进行疲劳和裂纹扩展评估ꎮ 根据缺陷的可探测性ꎬ验收衡准应

符合 ６. ４. １２. ２. ７、６. ４. １２. ２. ８ 或 ６. ４. １２. ２. ９ꎮ
６. ４. １５. ２. ３. ３. ２　 疲劳分析应考虑建造公差ꎮ
６. ４. １５. ２. ３. ３. ３　 如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ꎬ可要求做模型试验ꎬ以确定应力集中系数和结构单元的

疲劳寿命ꎮ
６. ４. １５. ２. ３. ４　 意外设计条件

６. ４. １５. ２. ３. ４. １　 燃料舱和燃料舱支持构件应设计成能承受 ６. ４. ９. ５ 和 ６. ４. １. ６. ３ 中规定的适用

意外载荷和设计条件ꎮ
６. ４. １５. ２. ３. ４. ２　 经受 ６. ４. ９. ５ 中规定的意外载荷时ꎬ考虑到其较低的发生概率ꎬ应力应符合经适

６. ４. １５. ２. ３. ５　 标

当修订的 ６. ４. １５. ２. ３ 中规定的验收衡准ꎮ
记

压力容器作任何标记时ꎬ所用的方法应不至于使其产生不能接受的局部应力的升高ꎮ
６. ４. １５. ２. ３. ６　 应力分类

为进行应力评定ꎬ本节对应力分类定义如下:
. １　 正应力系指垂直于基准平面的应力分量ꎮ
. ２　 膜应力系指在考虑的截面厚度范围内ꎬ均匀分布且等于应力平均值的正应力的分量ꎮ
. ３　 弯曲应力系指在所考虑的截面厚度范围内ꎬ减去膜应力后的变应力ꎮ
. ４　 剪切应力系指作用在基准平面内的应力分量ꎮ
. ５　 主应力系指由施加的载荷所产生的应力ꎬ它必须与外力和外力矩相平衡ꎮ 主应力的基本特性系

呈非自限性ꎮ 明显超过屈服强度的主应力将导致构件破坏或至少出现严重变形ꎮ
. ６　 总体主膜应力系指这样一种主膜应力ꎬ即当结构发生屈服时ꎬ在结构中分布的主膜应力不会导

致载荷的重新分布ꎮ
. ７　 局部主膜应力系指由于压力或其他机械载荷及有关的初始的或不连续的效应所形成的膜应力

的载荷的传递中对结构的其他部位所产生的过度变形而引起的应力ꎮ 这种应力虽具有二阶应力的特性ꎬ
但仍应将其归类于局部主膜应力ꎮ 如果满足下列条件ꎬ则可认为应力区域是局部的:

Ｓ１≤０. ５ Ｒｔ

Ｓ２≥２. ５ Ｒｔ
式中:Ｓ１———在子午线方向内ꎬ等效应力超过 １. １ｆ 的距离ꎻ

Ｓ２———在子午线方向内ꎬ到超过总体主膜应力极限的另一区域的距离ꎻ
Ｒ———容器的平均半径ꎻ
ｔ———超过总体主膜应力极限处的容器壁厚ꎻ和
ｆ———许用总体主膜应力ꎮ

. ８　 二阶应力系指由相邻部件的约束或由结构自身约束产生的正应力或剪应力ꎮ 二阶应力的基本

特性是呈自限性ꎮ 导致产生这种应力的条件是局部屈服和较小的变形ꎮ
６. ４. １５. ３　 Ｃ 型独立燃料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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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４. １５. ３. １　 设计依据

６. ４. １５. ３. １. １　 Ｃ 型独立燃料舱的设计依据为经修订纳入断裂力学和裂纹扩展衡准的压力容器衡

准ꎮ ６. ４. １５. ３. １. ２ 中规定的最小设计压力旨在确保动应力足够低ꎬ从而在燃料舱使用寿命期间ꎬ初始表

面裂纹不会扩展超过外壳厚度的一半ꎮ
６. ４. １５. ３. １. ２　 设计蒸气压力应不小于:

Ｐ０ ＝ ０. ２ ＋ ＡＣ(ρｒ) １. ５ 　 　 ＭＰａ
式中:Ａ ＝ ０. ００１８５(σｍ / ΔσＡ) ２

　 　 其中:σｍ———设计主膜应力ꎻ
ΔσＡ———许用动态膜应力(双振幅ꎬ概率水平为 Ｑ ＝ １０ － ８)ꎬ

— ５５Ｎ / ｍｍ２ꎬ对铁素体 －珠光体ꎬ马氏体和奥氏体钢ꎮ
— ２５Ｎ / ｍｍ２ꎬ对铝合金(５０８３ － Ｏ)ꎻ

Ｃ———燃料舱的特性尺度ꎬ取下列各值中的最大值: ｈꎬ０. ７５ｂ 或 ０. ４５ｌ
　 　 其中:ｈ———燃料舱高度(沿船舶的垂向量取)ꎬｍꎻ

ｂ———燃料舱宽度(沿船舶的横向量取)ꎬｍꎻ
ｌ———燃料舱长度(沿船舶的纵向量取)ꎬｍꎻ

ρｒ———设计温度下货物的相对密度(淡水:ρｒ ＝ １)ꎮ
６. ４. １５. ３. ２　 壳体厚度

６. ４. １５. ３. ２. １　 壳体厚度应如下:
. １　 按 ６. ４. １５. ３. ２. ４ 规定计算得到的压力容器的壳体厚度应视为没有任何负公差的加工成形后的

最小厚度ꎮ
. ２　 加工成形后的压力容器的壳体和封头的最小厚度(包括腐蚀裕量)应为:对于碳锰钢和镍钢ꎬ应

不小于 ５ｍｍꎻ对于奥氏体钢应不小于 ３ｍｍꎻ对于铝合金ꎬ应不小于 ７ｍｍꎮ
. ３　 当进行 １６. ３. ６. ４ 所述的检验和无损探伤时ꎬ按 ６. ４. １５. ３. ２. ４ 的规定进行的计算中所用的焊接

有效系数应为 ０. ９５ꎮ 若考虑了其他因素ꎬ诸如所使用的材料、接头型式、焊接方法以及载荷类型等ꎬ则焊

接有效系数可以增大到 １. ０ꎮ 对于处理用压力容器ꎬ主管机关在考虑了诸如所使用的材料、设计温度、材
料制造时的零韧性转变温度、接头型式和焊接方法等因素ꎬ可以接受不小于 １６. ３. ６. ４ 规定的局部无损探

伤ꎬ但在这种情况下ꎬ所采用的焊接有效系数应不大于 ０. ８５ꎮ 对于特殊材料ꎬ根据焊接接头的标定机械

性能ꎬ上述系数应减小ꎮ
６. ４. １５. ３. ２. ２　 在内部压力计算中应考虑 ６. ４. ９. ３. ３. １ 所定义的设计液体压力ꎮ
６. ４. １５. ３. ２. ３　 用于验证压力容器屈曲的设计外部压力 Ｐｅ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值:

Ｐｅ ＝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Ｐ４ 　 　 ＭＰａ
式中:Ｐ１———真空释放阀的调定压力ꎬ对未配备真空释放阀的容器ꎬＰ１ 应作特别考虑ꎬ但一般应取不小于

０. ０２５ ＭＰａꎻ
Ｐ２———安放压力容器或压力容器部件的全封闭处所的压力释放阀(ＰＲＶｓ)的调定压力ꎻ对其他处

所ꎬＰ２ ＝ ０ꎻ
Ｐ３———由于绝热层的重量和收缩、壳体重量(包括腐蚀裕量) 以及压力容器可能承受的其他外部载

荷所引起的作用在壳体中或壳体上的压力ꎮ 这些压力还包括(但不限于)气室、塔架和管路

的重量、部分充装工况下的介质的作用、加速度和船体变形所引起的压力ꎮ 此外ꎬ还应考虑

外部压力或内部压力或两者的局部作用ꎻ和
Ｐ４———由水压头引起的作用于露天甲板上的压力容器或压力容器部件的外部压力ꎻ对其他处所ꎬ

Ｐ４ ＝ ０ꎮ
６. ４. １５. ３. ２. ４　 应根据内部压力按下述规定对尺寸进行计算:
应确定承受 ６. ４. ９. ３. ３. １ 中定义的内部压力的包括法兰在内的压力容器的受压部件的厚度和形状ꎮ

在所有情况下ꎬ应根据公认的压力容器的设计原理进行这些计算ꎮ 对于压力容器中的受压部件的开口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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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主管机关接受的公认标准予以加强ꎮ
６. ４. １５. ３. ２. ５　 对于静、动载荷的应力分析ꎬ应按下述规定进行:
. １　 对于压力容器的结构尺寸ꎬ应按 ６. ４. １５. ３. ２. １ 至 ６. ４. １５. ３. ２. ４ 和 ６. ４. １５. ３. ３ 的规定予以

确定ꎮ
. ２　 应对支持构件及其壳体连接件处的载荷和应力进行计算ꎮ 如适用时ꎬ应采用 ６. ４. ９. ２ 至 ６. ４. ９. ５

所述的载荷ꎬ支持结构处的应力应符合主管机关所接受的公认标准ꎮ 在特殊情况下ꎬ主管机关可要求作疲

劳分析ꎮ
. ３　 若主管机关要求ꎬ应特别考虑二阶应力和热应力ꎮ
６. ４. １５. ３. ３　 极限设计条件

６. ４. １５. ３. ３. １　 塑性变形

对于 Ｃ 型独立燃料舱ꎬ其许用应力应不超过:
σｍ≤ ｆ
σＬ≤ １. ５ｆ
σｂ≤ １. ５ｆ
σＬ ＋ σｂ≤ １. ５ｆ
σｍ ＋ σｂ≤ １. ５ｆ
σｍ ＋ σｂ ＋ σｇ≤ ３. ０ｆ
σＬ ＋ σｂ ＋ σｇ≤ ３. ０ｆ

式中:σｍ———等效总体主膜应力ꎻ
σＬ———等效局部主膜应力ꎻ
σｂ———等效主弯曲应力ꎻ
σｇ———等效二阶应力ꎻ
ｆ———Ｒｍ / Ａ 或 Ｒｅ / Ｂꎬ取其小者ꎻ

Ｒｍ 和 Ｒｅ 见 ６. ４. １２. １. １. ３ 中的定义ꎮ σｍ、σＬ、σｇ 和 σｂ 参见 ６. ４. １５. ２. ３. ６ 中应力分类的定义ꎮ Ａ 和

Ｂ 值至少应为下表中所列的最小值:
镍钢和碳锰钢 奥 氏 体 钢 铝合金

Ａ ３ ３. ５ ４

Ｂ １. ５ １. ５ １. ５

　 　 ６. ４. １５. ３. ３. ２　 屈曲衡准应为如下:

中、椭圆度以及在规定弧长(或弦长)范围内存在的失圆度而引起的

容器屈曲理论进行的计算ꎬ并应充分考虑到理论和实际屈曲应力值之间的差别ꎻ此差别是由于板边不

对于承受外部压力和引起压缩应力的其他载荷的压力容器ꎬ其厚度和形状应基于使用公认的压力

对

ꎮ
６. ４. １５. ３. ４　 疲劳设计条件

６. ４. １５. ３. ４. １　 对于 Ｃ 型独立燃料舱ꎬ如在大气压力下液化气燃料温度低于 － ５５℃ꎬ主管机关可基

于燃料舱尺寸、构造及其支撑和附件的设置要求附加验证以核查其是否符合 ６. ４. １５. ３. １. １ 关于静应力

和动应力的要求ꎮ
６. ４. １５. ３. ４. ２　 对于真空绝热型燃料舱ꎬ应对其支撑设计的疲劳强度以及内外壳间检验可能性的限

制进行特别考虑ꎮ
６. ４. １５. ３. ５　 意外设计条件

６. ４. １５. ３. ５. １　 燃料舱和燃料舱支持构件应设计成能承受 ６. ４. ９. ５ 和 ６. ４. １. ６. ３ 中规定的适用意

外载荷和设计条件ꎮ
６. ４. １５. ３. ５. ２　 经受 ６. ４. ９. ５ 中规定的意外载荷时ꎬ考虑到其较低的发生概率ꎬ应力应符合经适当

修订的 ６. ４. １５. ３. ３. １ 中规定的验收衡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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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４. １５. ３. ６　 标记

压力容器作标记时ꎬ所用的方法应不至于使其产生不能接受的局部应力的升高ꎮ
６. ４. １５. ４　 薄膜燃料舱

６. ４. １５. ４. １　 设计依据

６. ４. １５. ４. １. １　 薄膜围护系统的设计依据为使热膨胀和其他膨胀或收缩得到补偿ꎬ以免出现丧失薄

膜密性的不当风险ꎮ
６. ４. １５. ４. １. ２　 基于分析和试验的系统方法应用于证明考虑到 ６. ４. １５. ４. ２. １ 中规定的营运中发生

的事件ꎬ系统会提供预期功能ꎮ
６. ４. １５. ４. １. ３　 应按 ６. ４. ３ 的要求设置完整的次屏壁ꎮ 次屏壁应按照 ６. ４. ４ 进行设计ꎮ
６. ４. １５. ４. １. ４　 设计蒸气压力 Ｐ０ 通常应不超过 ０. ０２５ＭＰａꎮ 如果船体构件尺寸相应加大并适当考

虑支持绝热层的强度ꎬＰ０ 亦可相应增加到一较高值ꎬ但应小于 ０. ０７ＭＰａꎮ
６. ４. １５. ４. １. ５　 薄膜燃料舱的定义并不排除设计非金属薄膜或其薄膜被包括或被合并在绝热层中

的燃料舱ꎮ
６. ４. １５. ４. １. ６　 薄膜厚度一般应不超过 １０ｍｍꎮ
６. ４. １５. ４. １. ７　 按照 ６. １１. １ꎬ惰性气体在主要绝热处所和次要绝热处所中的循环应足以允许有效的

气体探测ꎮ
６. ４. １５. ４. ２　 设计考虑

６. ４. １５. ４. ２. １　 应评估能在薄膜的寿命期间导致丧失液密的潜在事件ꎮ 这包括但不限于:
. １　 极限设计事件:
　 . １　 薄膜的拉力失效ꎻ
　 . ２　 绝热层的压缩破坏ꎻ
　 . ３　 热老化ꎻ
　 . ４　 绝热层和船体结构之间丧失连接ꎻ
　 . ５　 薄膜与绝热系统丧失连接ꎻ
　 . ６　 内部结构及其支持结构的结构完整性ꎻ和
　 . ７　 支持船体结构的破损ꎮ
. ２　 疲劳设计事件:
　 . １　 薄膜疲劳ꎬ包括船体结构的接头和附件ꎻ
　 . ２　 绝热层的疲劳裂纹ꎻ
　 . ３　 内部结构及其支持结构的疲劳ꎻ和
　 . ４　 导致压载水进入的内壳的疲劳裂纹ꎮ
. ３　 意外设计事件:
　 . １　 意外机械破损(例如营运时燃料舱内掉落的物体)ꎻ
　 . ２　 绝热处所的意外过压ꎻ
　 . ３　 燃料舱的意外真空ꎻ和
　 . ４　 内壳结构进水ꎮ
不接受会导致 ２ 个薄膜同时或级联失效的单个内部事件的设计ꎮ
６. ４. １５. ４. ２. ２　 按照 ６. ４. １５. ４. １. ２ 进行设计时ꎬ应确定建造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时使用的材料的

物理性能(机械的、热的、化学的等)ꎮ
６. ４. １５. ４. ３　 载荷和载荷组合

对于因屏壁间处所的超压、燃料舱可能出现真空、液体晃荡的影响、船体振动的影响或这些事件的组

合而可能造成燃料舱完整性的丧失ꎬ应给予特别注意ꎮ
６. ４. １５. ４. ４　 结构分析

６. ４. １５. ４. ４. １　 应进行为确定极限强度而进行的液化气燃料围护和 ６. ４. ７ 中定义的相关结构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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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分析和 /或试验以及疲劳评估ꎮ 结构分析应提供评估已确定对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而言关键的每个失

效模式所要求的数据ꎮ
６. ４. １５. ４. ４. ２　 船体结构分析应计及 ６. ４. ９. ３. ３. １ 中所述的内部压力ꎮ 应特别注意船体的变形以

及船体与薄膜和船体与其相关的绝热层的相容性ꎮ
６. ４. １５. ４. ４. ３　 ６. ４. １５. ４. ４. １ 和 ６. ４. １５. ４. ４. ２ 中所述的分析应基于船舶和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特

有的运动、加速度和响应ꎮ
６. ４. １５. ４. ５　 极限设计条件

６. ４. １５. ４. ５. １　 应按照 ６. ４. １５. ４. １. ２ 确定在营运条件下各关键部件、子系统或组件的结构抗性ꎮ
６. ４. １５. ４. ５. ２　 液化气燃料围护系统、船体结构附件和内部燃料舱结构的失效模式的强度验收衡准

的选择应反映与所考虑的失效模式相关的结果ꎮ
６. ４. １５. ４. ５. ３　 内壳尺寸应满足深舱的要求ꎬ并考虑到６. ４. ９. ３. ３. １ 中所述的内部压力和６. ４. ９. ４. １. ３

中规定的晃荡载荷的适当要求ꎮ
６. ４. １５. ４. ６　 疲劳设计条件

６. ４. １５. ４. ６. １　 如果连续监测不能可靠地探测到失效发展ꎬ燃料舱内的结构(即泵塔)以及部分薄膜

和泵塔附件应进行疲劳分析ꎮ
６. ４. １５. ４. ６. ２　 应按照 ６. ４. １２. ２ 进行疲劳计算ꎬ并根据下列相关要求:
. １　 结构部件关于结构完整性的重要性ꎻ和
. ２　 检查的有效性ꎮ
６. ４. １５. ４. ６. ３　 对于可经试验和 /或分析证明裂纹不会导致 ２ 个薄膜同时或级联失效的结构单元ꎬ

Ｃｗ 应小于或等于 ０. ５ꎮ
６. ４. １５. ４. ６. ４　 如果未被注意到的疲劳裂纹会造成 ２ 个薄膜同时或级联失效ꎬ经定期检查的结构单

元应满足 ６. ４. １２. ２. ８ 中所述的疲劳和断裂力学要求ꎮ
６. ４. １５. ４. ６. ５　 如果疲劳裂纹会在无预兆的情况下造成 ２ 个薄膜同时或级联失效ꎬ不能进行营运检

查的结构单元应满足 ６. ４. １２. ２. ９ 中所述的疲劳和断裂力学要求ꎮ
６. ４. １５. ４. ７　 意外设计条件

６. ４. １５. ４. ７. １　 围护系统和支持船体结构应设计成能承受 ６. ４. ９. ５ 中规定的意外载荷ꎮ 无需将这

些载荷进行相互间的合成ꎬ也不必将这些载荷与环境载荷进行合成ꎮ
６. ４. １５. ４. ７. ２　 应基于风险评估确定附加相关意外情景ꎮ 应特别考虑燃料舱内的系固设备ꎮ
６. ４. １６　 新颖概念的限制状态设计

６. ４. １６. １　 不能使用 ６. ４. １５ 节进行设计的新颖形状的燃料围护系统应使用本节以及 ６. ４. １ 至 ６. ４. １４
的适用规定进行设计ꎮ 按照本节进行的燃料围护系统的设计应基于限制状态设计的原则ꎬ该结构设计方法

可用于确定设计解决方案和新颖设计ꎮ 该更通用的方法保持的安全等级与使用 ６. ４. １５ 进行设计的已知

围护系统达到的安全等级类似ꎮ
６. ４. １６. ２　 极限状态设计是系统方法ꎬ对每个结构单元进行与 ６. ４. １. ６ 中确定的设计条件相关的可

能的失效模式评估ꎮ 极限状态可定义为超出后结构或部分结构不再满足要求的状态ꎮ
６. ４. １６. ３　 对于每个失效模式ꎬ一个或多个极限状态可能相关ꎮ 考虑到所有相关极限状态ꎬ结构单

元的极限载荷为所有相关极限状态产生的最小极限载荷ꎮ 极限状态分为以下 ３ 类:
. １　 最终极限状态(ＵＬＳ)ꎬ在完整(无破损)条件下ꎬ对应于最大承载能力或在某些情况下ꎬ对应于最

大适用应变或变形ꎻ
. ２　 疲劳极限状态(ＦＬＳ)ꎬ对应于由于随时间变化(循环)装载的影响造成的降级ꎻ和
. ３　 意外极限状态(ＡＬＳ)ꎬ与结构的抗意外状况能力有关ꎮ
６. ４. １６. ４　 极限状态设计的程序和相关设计参数应符合附录 Ａ￣１ 中所载的新颖形状的燃料围护系

统设计中极限状态方法的使用标准(ＬＳＤ 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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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５　 可移式液化气燃料舱

６. ５. １　 燃料舱的设计应符合 ６. ４. １５. ３ꎮ 燃料舱支撑(集装箱框架或卡车底盘)的设计应满足预期

用途ꎮ
６. ５. ２　 可移式燃料舱的布置应符合如下要求:
. １　 根据燃料舱布置位置和货物操作进行防护ꎬ以防止机械损伤ꎻ
. ２　 布置在开敞甲板时ꎬ应设置泄漏防护和用以降温的水喷淋系统ꎻ
. ３　 布置在围蔽处所时ꎬ该处所应设置为燃料舱接头处所ꎮ
６. ５. ３　 可移式燃料舱连接至船舶系统时应与甲板固定ꎮ 燃料舱支撑和固定的设置应基于最大可能

的静动态倾角进行设计ꎬ同时应结合船舶特性和燃料舱位置对最大可能加速度值进行考虑ꎮ
６. ５. ４　 应对强度以及可移式燃料舱对船舶稳性的影响进行考虑ꎮ
６. ５. ５　 与船舶燃料管系间的连接应使用经认可的软管或其他适用设计形式以提供充分的柔性ꎮ
６. ５. ６　 应通过合理布置ꎬ限制非固定连接在不慎断开或破裂情况下的泄漏量ꎮ
６. ５. ７　 可移式燃料舱的压力释放系统应与固定的透气系统相连接ꎮ
６. ５. ８　 可移式燃料舱的控制和监测系统应集成于船舶的控制和监测系统ꎮ 可移式燃料舱的安全系

统应集成于船舶的安全系统(如燃料舱阀件关闭系统、泄漏 /气体探测系统)ꎮ
６. ５. ９　 应确保燃料舱连接检验和维护通道的安全畅通ꎮ
６. ５. １０　 连接至船舶燃料管系后ꎬ
. １　 除 ６. ５. ６ 的压力释放系统外ꎬ任何时候应可对每一可移式燃料舱进行隔离ꎻ
. ２　 任一燃料舱被隔离不会对其他燃料舱的有效性造成影响ꎻ
. ３　 燃料舱充装率不应超出 ６. ８ 节规定的限定值ꎮ

６. ６　 ＣＮＧ 燃料围护系统

６. ６. １　 用以储存 ＣＮＧ 的燃料储存舱应由主管机关批准和认可ꎮ
６. ６. ２　 ＣＮＧ 燃料舱应安装调定值低于燃料舱设计压力的压力释放阀ꎮ 压力释放阀的出口设置应

满足 ６. ７. ２. ７ 和 ６. ７. ２. ８ 的要求ꎮ
６. ６. ３　 当有影响燃料舱的火灾发生时ꎬ应有措施使燃料舱降压ꎮ
６. ６. ４　 ＣＮＧ 通常不应储存在围蔽处所ꎬ但在符合 ６. ３. ４ 到 ６. ３. ６ 及如下要求的情况下ꎬ主管机关经

特别考虑和认可后允许存放:
. １　 当有影响燃料舱的火灾发生时ꎬ应有措施使燃料舱降压和惰化ꎻ
. ２　 围蔽处所内储存 ＣＮＧ 的液舱限界面应设置适当的隔热以防止由高压气体泄漏造成的冷凝ꎬ除

非舱壁设计考虑了气体泄漏膨胀可能产生的最低温度ꎮ
. ３　 储存 ＣＮＧ 燃料的围蔽处所应设置固定式灭火系统ꎮ 应对喷射火灭火进行特别考虑ꎮ

６. ７　 压力释放系统

６. ７. １　 通则

６. ７. １. １　 所有燃料舱均应具有与燃料围护系统的设计以及所装载的燃料相适应的压力释放系统ꎮ
对于所承受的压力可能超过其设计能力的燃料舱处所、屏壁间处所、燃料舱接头处所和隔离舱ꎬ也应具有

合适的压力释放系统ꎮ ６. ９ 节所规定的压力控制系统应独立于压力释放系统ꎮ
６. ７. １. ２　 可能承受超过其设计能力外压的燃料储存舱应设置真空保护系统ꎮ
６. ７. ２　 液化气燃料舱的压力释放系统

６. ７. ２. １　 如果燃料泄漏至真空绝热燃料舱真空层里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ꎬ真空层应使用压力释放

装置进行保护ꎮ 当燃料舱布置在甲板以下时ꎬ前述压力释放装置应连接至透气系统ꎮ 当布置在开敞甲板

时ꎬ如泄放气体不会进入安全区域ꎬ且燃料舱容积不大于 ４０ 英尺集装箱时ꎬ在主管机关接受的情况下可

直接排放至空气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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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２. ２　 液化气燃料舱应最少设置 ２ 个压力释放阀(ＰＲＶｓ)ꎬ可在故障或泄漏时将一个 ＰＲＶ 断开ꎮ
６. ７. ２. ３　 屏壁间处所应设有压力释放装置①ꎮ 对于薄膜系统ꎬ设计方应证明屏壁间处所压力释放阀

具有足够的排量ꎮ
６. ７. ２. ４　 压力释放阀的调定压力应不高于设计该液货舱时所采用的最大蒸气压力ꎮ 当安装两个以

上压力释放阀时ꎬ具有不超过总释放能力 ５０％的阀可调到 ＭＡＲＶＳ 以上 ５％的压力以允许随后的开启ꎬ并
将不必要的蒸气释放降至最低ꎮ

６. ７. ２. ５　 下列温度要求适用于安装至压力释放系统的 ＰＲＶｓ:
. １　 应将设计温度低于 ０℃的液货舱上的 ＰＲＶｓ 设计和布置成能防止阀由于结冰而失灵ꎮ
. ２　 对于 ＰＲＶｓ 的结构和布置ꎬ应考虑由于环境温度结冰的影响ꎮ
. ３　 ＰＲＶｓ 应由熔点高于 ９２５℃的材料构成ꎮ 可接受对对内部结构和密封使用低熔点材料ꎬ只要不

损害压力释放阀的故障安全操作ꎻ和
. ４　 先导式压力释放阀上的传感和排放管应足够坚固以防止破损ꎮ
６. ７. ２. ６　 应设有当燃料舱的一个 ＰＲＶ 失效时能够紧急隔离该阀的安全措施:
. １　 应设置隔离程序并将其包含在操作手册中(参见第 １８ 章ꎮ)
. ２　 隔离程序应设计成只对一个 ＰＲＶ 进行隔离ꎬ为此ꎬ可设计适当的互锁ꎮ
. ３　 对 ＰＲＶ 的隔离应在船长的监督下进行ꎬ并应将这一操作在船舶航行日志内记录以及在 ＰＲＶ 处

标记ꎮ
６. ７. ２. ７　 安装在燃料舱上的每个压力释放阀应与透气系统相连接ꎬ且应:
. １　 此系统的构造应能使气体排放不受阻碍且垂直引向上方出口ꎻ
. ２　 并布置成能使水或雪进入透气系统的可能性减少至最低限度ꎻ
. ３　 透气管出口的高度应高出露天甲板不小于 Ｂ / ３ 或 ６ｍꎬ取其大者ꎮ 并高出工作区域和步道 ６ｍꎮ

经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ꎬ透气桅高度限制可降低ꎮ
６. ７. ２. ８　 压力释放阀透气出口与如下位置的距离应不小于 １０ｍ:
. １　 通向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或其他非危险区域的空气进口、出口或开口ꎻ
. ２　 机器的废气出口ꎮ
６. ７. ２. ９　 对在其他各章中未涉及的所有其他的燃料透气管出口的布置均应按照 ６. ７. ２. ７ 和 ６. ７. ２. ８

的规定ꎮ 应设有装置防止由于相连处所的静水压力造成液体从透气管桅出口溢流ꎮ
６. ７. ２. １０　 在透气管系中ꎬ应设有能从可积聚液体的地方排放液体的设施ꎮ 应将 ＰＲＶｓ 和管路布置

成在任何情况下不会使液体积聚在 ＰＲＶｓ 内或其附近ꎮ
６. ７. ２. １１　 在透气管出口端ꎬ应装设方形网孔不大于 １３ｍｍ 的适当的防护网ꎬ以防异物进入ꎬ并不会

对流量造成不利影响ꎮ
６. ７. ２. １２　 应将所有透气管路设计和布置成不至于因其受到温度的变化、流产生的力或船体的运动

而使其损坏ꎮ
６. ７. ２. １３　 应将 ＰＲＶｓ 连接至甲板平面以上的液体燃料舱最高部分ꎮ ＰＲＶｓ 在液体燃料舱上的位置

应使得在 ６. ８ 节中规定的充装极限 ＦＬ 下ꎬ当船舶处于横倾 １５°和纵倾 ０. ０１５Ｌ(对于 Ｌ 的定义ꎬ见 ２. ２. ２５)
的情况下ꎬＰＲＶｓ 处于气相空间ꎮ

６. ７. ３　 压力释放系统的排量

６. ７. ３. １　 压力释放阀的排量

６. ７. ３. １. １　 每个液化气燃料舱的 ＰＲＶｓ 应具有一个联合的排量ꎬ以便能排放下列情况中较大数量的

蒸气ꎬ使液化气燃料舱中的压力升高不超过释放阀的最大允许调定值(ＭＡＲＶＳ)的 ２０％ :
. １　 如果液化气燃料舱惰化系统最大可达到的工作压力超过液化气燃料舱的 ＭＡＲＶＳꎬ则取液化气

燃料舱惰化系统的最大排量ꎻ或

２８３
① 参见 ＩＡＣＳ 统一解释 ＧＣ９“屏壁间处所压力释放系统的尺寸测量导则”ꎮ



. ２　 用下式算得的火灾波及时的蒸气生成量:
Ｑ ＝ ＦＧＡ０. ８２ 　 　 ｍ３ / ｓ

式中:Ｑ———在 ２７３. １５Ｋ 和 ０. １０１３ＭＰａ 的标准状态下所要求的空气最小排放率ꎻ
Ｆ———用于不同类型液化气燃料舱的火灾波及系数:

Ｆ ＝ １. ０ꎬ对于甲板上无绝热层的燃料舱ꎻ
Ｆ ＝ ０. ５ꎬ对于甲板以上其绝热层经主管机关认可的燃料舱ꎮ (应根据所使用的防火材料、绝
热层的热传导性能及其在火灾波及时的稳定性进行此项认可)ꎻ
Ｆ ＝ ０. ５ꎬ对于安装在货舱处所内非绝热的独立燃料舱ꎻ
Ｆ ＝ ０. ２ꎬ对于安装在货舱处所内绝热的独立燃料舱(或安装在绝热货舱处所内的非绝热独

立燃料舱)ꎻ
Ｆ ＝ ０. １ꎬ对于惰化货舱处所内的绝热独立燃料舱(或惰化、绝热货舱处所内非绝热独立燃料

舱)ꎻ
Ｆ ＝ ０. １ꎬ对于薄膜燃料舱ꎮ
对于部分突出于露天甲板上的独立燃料舱的火灾波及系数ꎬ应根据甲板上、下部分的表面积

予以决定ꎮ
Ｇ———气体系数:

Ｇ ＝ １２. ４
ＬＤ

ＺＴ
Ｍ

　 　 其中:Ｔ———在释放状态下的绝对温度(Ｋ)ꎬ即在 １２０％的释放阀调定压力下的温度ꎻ
Ｌ———在释放状态下ꎬ物质被气化时的潜热ꎬｋＪ / ｋｇꎻ
Ｄ———根据比热 Ｋ 决定的常数ꎬ用下列公式计算:

Ｄ ＝ ｋ ２
ｋ ＋ １

æ

è
ç

ö

ø
÷

ｋ ＋ １
ｋ － １

　 　 其中:ｋ———释放状态下的比热率ꎬ其值在 １. ０ 和 ２. ２ 之间ꎮ 如果 ｋ 为未知数时ꎬ应取 Ｄ ＝ ０. ６０６ꎻ
Ｚ———在释放状态下ꎬ气体的压缩系数ꎻ如此系数为未知数ꎬ则取 Ｚ ＝ １. ０ꎻ和
Ｍ———货品分子量ꎮ

应确定载运的每类液化气燃料的气体因数ꎬ最高值应用于 ＰＲＶ 排量ꎮ
Ａ———燃料舱外表面面积ꎬｍ２ꎮ 对于不同类型的燃料舱ꎬ如图 ６. ７. １ 所示ꎮ
６. ７. ３. １. ２　 对安装在货舱处所内的真空绝热燃料舱ꎬ以及安装在货舱处所内使用隔离空舱对潜在

火载荷进行隔离的燃料舱或被没有火灾载荷船舶处所包围的燃料舱ꎬ应符合如下要求:
如使用火载荷确定压力释放阀排量ꎬ火灾波及系数可进行如下缩减:
Ｆ ＝ ０. ５ 缩减至 Ｆ ＝ ０. ２５
Ｆ ＝ ０. ２ 缩减至 Ｆ ＝ ０. １
火灾波及系数的最小值为 Ｆ ＝ ０. １ꎮ
６. ７. ３. １. ３　 释放状态下要求的空气质量流由下列公式得出:

Ｍ空气 ＝ Ｑρ空气 　 　 ｋｇ / ｓ
式中:ρ空气(空气密度) ＝ １. ２９３ ｋｇ / ｍ３(在 ２７３. １５ Ｋꎬ０. １０１３ ＭＰａ 时的空气)ꎮ

６. ７. ３. ２　 透气管系统排量

６. ７. ３. ２. １ 　 确定 ＰＲＶｓ 的排量时ꎬ应考虑 ＰＲＶｓ 上游和下游的压力损失以确保 ６. ７. ３. １ 要求的

流量ꎮ
６. ７. ３. ２. ２　 上游压力损失

. １　 按照 ６. ７. ３. １ꎬ透气管路中从燃料舱到压力释放阀入口处的压降ꎬ应不超过计算流速时该阀释

放调定压力的 ３％ ꎮ
. ２　 当先导式 ＰＲＶｓ 的先导压力直接传感自燃料舱气室时ꎬ该阀应不受进气管压力损失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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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７. １

. ３　 可移动导阀应考虑遥感先导管线中的压力损失ꎮ
６. ７. ３. ２. ３　 下游压力损失

. １　 如设有公用透气管联箱和透气管桅ꎬ计算应包括所有相关 ＰＲＶｓ 的流量ꎮ

. ２　 透气管中从 ＰＲＶ 出口至排放至大气的位置的背压ꎬ包括与其他燃料舱相连的任何透气管连接ꎬ
应不超过下列值:

　 . １　 对非背压平衡式 ＰＲＶｓ:　 　 ＭＡＲＶＳ 的 １０％ ꎻ
　 . ２　 对背压平衡式 ＰＲＶｓ:　 　 　 ＭＡＲＶＳ 的 ３０％ ꎻ和
　 . ３　 对先导式 ＰＲＶｓ:　 　 　 　 　 ＭＡＲＶＳ 的 ５０％ ꎮ
可接受 ＰＲＶ 制造商提供的替代值ꎮ
６. ７. ３. ２. ４ 　 为确保 ＰＲＶ 的稳定运作ꎬ其回座压差应不少于进口压力损失和额定排量时 ０. ０２ 倍

ＭＡＲＶＳ 的总和ꎮ

６. ８　 液化气燃料舱装载极限

６. ８. １　 液化气燃料储存舱的充装不应超过基准温度下总量的 ９８％ ꎬ基准温度定义见 ２. ２. ３６ꎮ
实际充装温度下的充装极限曲线应按下式确定:

ＬＬ ＝ ＦＬρＲ / ρＬ

式中:ＬＬ———装载极限ꎬ定义见 ２. ２. ２７ꎬ用百分数表示ꎻ
ＦＬ———充装极限ꎬ定义见 ２. ２. １６ꎬ用百分数表示ꎬ此处为 ９８％ ꎻ
ρＲ———在基准温度下燃料的相对密度ꎻ和
ρＬ———在装载温度下燃料的相对密度ꎮ

６. ８. ２　 当燃料舱绝热和布置使得舱内介质被外部火灾加热的可能性极小时ꎬ经特别考虑后可允许

更高的充装极限(相对使用参考温度的计算结果)ꎬ但任何情况下不超过 ９５％ ꎮ 当安装了第二套压力维

持系统时(参见 ６. ９)ꎬ前述规定同样适用ꎮ 但是ꎬ当压力仅通过焚烧炉进行维持 /控制时ꎬ应使用 ６. ８. １
规定的方法计算充装极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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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９　 燃料储存状态维持

６. ９. １　 燃料舱压力和温度控制

６. ９. １. １　 除设计成在最高设计环境温度条件下能承受燃料的最大蒸气表压力的液化气燃料舱外ꎬ
液化气燃料舱的压力和温度应通过主管机关接受的方式保持在设计范围内ꎬ如使用下列方法中的一种:

. １　 蒸气的再液化ꎻ

. ２　 蒸气的热氧化ꎻ

. ３　 压力积聚ꎻ和

. ４　 液化气体燃料冷却ꎮ
所选择的方法应使得燃料舱在正常工作压力以及船舶在闲置状态下ꎬ如仅提供生活负载动力ꎬ将其

压力维持在燃料舱压力释放阀的调定压力之下ꎬ并持续 １５ 天ꎮ
６. ９. １. ２　 除非在紧急情况下ꎬ不接受排放燃料以保持燃料舱压力ꎮ
６. ９. ２　 系统设计

６. ９. ２. １　 对于环球航行ꎬ其最高的环境设计温度应为海水 ３２℃ꎬ空气 ４５℃ꎮ 对于在特定热或冷的

区域营运的船舶ꎬ这些设计温度可按主管机关的要求增高或降低ꎮ
６. ９. ２. ２　 系统的总容量应能在不向大气排放的情况下将压力控制在设计条件内ꎮ
６. ９. ３　 再液化系统

６. ９. ３. １　 再液化系统应按照 ６. ９. ３. ２ 进行设计和计算ꎮ 该系统还应对没有消耗或低消耗情况下的

液化量进行充分确定ꎮ
６. ９. ３. ２　 可以按下列方式之一对再液化系统进行布置:
. １　 直接冷却系统:对气化的燃料进行压缩、冷凝并将其输回到燃料舱ꎻ
. ２　 间接冷却系统:用制冷剂对燃料或气化的燃料进行冷却或冷凝ꎬ而不对其压缩ꎻ
. ３　 混合系统:将气化的燃料压缩后ꎬ在燃料 /制冷剂的热交换器中加以冷凝ꎬ然后再将其输回到燃

料舱ꎻ和
. ４　 如果在压力控制操作期间并在设计条件范围内ꎬ再液化系统产生包含甲烷的废气ꎬ这些废气尽

实际可行在不向大气排放的情况下进行处理ꎮ
６. ９. ４　 热氧化系统

６. ９. ４. １　 既可使用本规则规定的蒸汽消耗装置也可使用专用的气体燃烧装置(ＧＣＵ)进行热氧化ꎮ
热氧化系统的容量应足以消耗要求的蒸汽量ꎮ 此时ꎬ应对低速航行和 /或动力系统无消耗或其他船舶营

运状态进行考虑ꎮ
６. ９. ５　 相容性

６. ９. ５. １　 用于再液化或冷却燃料的制冷剂或辅助剂应与其相接触的燃料相容(不会引起有害反应

或产生过度腐蚀性物质)ꎮ 另外ꎬ如使用多种制冷剂或辅助剂ꎬ其应彼此相容ꎮ
６. ９. ６　 系统可用性

６. ９. ６. １　 系统及其支持的辅助服务的可用性应使得如果机械非静止部件或控制系统部件发生单项

故障时ꎬ燃料舱的压力和温度可使用另一服务 /系统进行维持ꎻ
６. ９. ６. ２　 仅通过热交换器将液货舱的压力和温度保持在其设计范围内时ꎬ应有备用热交换器ꎬ除非

其容量超过最大要求的压力控制容量的 ２５％并能在无外部帮助的条件下在船上进行修理ꎮ

６. １０　 燃料围护系统内环境控制

６. １０. １　 应设有一个管路系统ꎬ以便能对每个燃料舱安全地除气以及在除气后的状态下安全地进行

燃料充装ꎮ 应将系统布置成能在气体环境改变后使气体或空气存留死角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ꎮ
６. １０. ２　 应将系统设计成在利用惰性的介质对燃料舱进行气体环境改变作业的中间步骤时ꎬ消除易

燃气体混合物存在于燃料舱内的可能性ꎮ
６. １０. ３　 应对每个燃料舱设置采样点ꎬ以能监测气体环境改变的进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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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０. ４　 用于燃料舱除气的惰性气体ꎬ可由船外供给ꎮ

６. １１　 燃料舱处所(除 Ｃ 型独立燃料舱之外的燃料围护系统)内的环境控制

６. １１. １　 对于要求全部或部分设次屏壁的燃料围护系统的屏壁间处所和燃料舱处所ꎬ均应使用适当

的干燥惰性气体进行惰化ꎬ并用船上惰性气体发生系统或用船上储存的惰性气体提供补充的惰性气体以

保持惰化ꎮ 船上储存的惰性气体应至少能满足 ３０ 天的正常消耗ꎮ 主管机关可基于船舶营运考虑较短的

时间ꎮ
６. １１. ２　 另一方面ꎬ可用干燥空气充填 ６. １１. １ 所述的只要求部分次屏壁的处所ꎬ但船上仍应保持有

一定贮量的惰性气体或在船上设有足以惰化上述处所中最大处所的惰性气体发生系统ꎮ 同时ꎬ对于上述

处所的形状以及有关的蒸气探测系统连同惰化装置的能力ꎬ应保证能迅速探测到燃料舱的任何泄漏以及

在可能发展成危险状态之前能完成惰化ꎮ 应设有能产生足够的合适质量的干燥空气的设备ꎬ以满足预期

的需要ꎮ

６. １２　 Ｃ 型独立燃料舱所在处所的环境控制

６. １２. １　 液化气燃料舱处所应充填合适的干燥空气ꎬ并使用合适的空气干燥设备提供干燥空气对该

状态进行维持ꎮ 本要求仅适用于由冰冷表面产生冷凝和积冰后会产生问题的液化气燃料舱ꎮ

６. １３　 惰化

６. １３. １　 应按以下规定进行设置ꎬ以防止燃料蒸汽回流至惰性气体系统ꎮ
６. １３. ２　 为防止可燃气体回流至任何非危险处所ꎬ惰性气体供气管路应设置两个串联的截止阀ꎬ并

在其间设置一个透气阀(双截止透气阀)ꎮ 另外ꎬ在双截止透气阀和燃料系统间应设置可关闭止回阀ꎮ
上述阀应设置在非危险处所之外ꎮ

６. １３. ３　 与燃料管系的连接为非固定连接时ꎬ６. １３. ２ 中的阀应用两个止回阀代替ꎮ
６. １３. ４　 应能使每个已被惰化的处所都被隔离ꎬ并应设有必要的控制设备和释放阀等ꎬ以控制这些

处所内的压力ꎮ
６. １３. ５　 如果绝热处所持续获得惰性气体作为泄漏检查系统的一部分ꎬ应设有装置监测各处所获得

的气体量ꎮ

６. １４　 船上惰性气体的制造和储存

６. １４. １　 制造惰性气体的设备应能产生含氧量(按体积)在任何时间都不超过 ５％的惰性气体ꎮ 从

惰性气体制造设备引出的惰性气体供应管路上应安装一个能连续读数的含氧量测定表和一个调定在最

高含氧量(按体积)为 ５％时报警的报警装置ꎮ
６. １４. ２　 惰性气体系统应具有适合于燃料围护系统的压力控制装置和探测装置ꎮ
６. １４. ３　 当氮气发生装置或储存装置设置在机器处所外的单独舱室内时ꎬ该舱室需安装独立的机械

抽吸式透气系统ꎬ每小时换气次数不小于 ６ 次ꎮ 应设置低氧报警ꎮ
６. １４. ４　 氮气管路只能通过通风良好的处所ꎮ 围蔽处所内的氮气管路应:
—全焊接连接ꎻ
—需要装阀时尽可能少的法兰连接ꎻ
—尽可能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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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材料和管路设计

７. １　 目标

７. １. １　 本章的目标是基于所涉及产品的性质ꎬ确保在任何工作条件下燃料的安全操作ꎬ以将对船

舶、人员和环境产生的风险降至最低ꎮ

７. ２　 功能性要求

７. ２. １　 本章与 ３. ２. １、３. ２. ５、３. ２. ６、３. ２. ８、３. ２. ９ 和 ３. ２. １０ 中的功能性要求相关ꎬ特别应满足下述

要求:
７. ２. １. １　 燃料管路应能吸收由于燃料极端温度而产生的热膨胀或收缩ꎬ而不致于产生过大应力ꎮ
７. ２. １. ２　 应对管路、管系、部件以及燃料舱采取保护措施ꎬ防止其受到由于热变形和燃料舱及船体

结构位移所引起的过大应力ꎮ
７. ２. １. ３　 如果气体燃料中含有一些会在系统中凝结的较重的组分ꎬ则应设有安全移除凝液的措施ꎮ
７. ２. １. ４　 必要时ꎬ应对低温管路与其邻接的船体构件进行热隔离ꎬ以防止船体温度降低到船体材料

的设计温度以下ꎮ

７. ３　 管路设计要求

７. ３. １　 一般要求

７. ３. １. １　 安全可靠操作和维修所需要的燃料管路及所有其他管路应按照国际海事组织接受的标准

标记颜色①ꎮ
７. ３. １. ２　 当燃料舱或管路与船体结构之间采用热隔离时ꎬ管路和燃料舱均应与船舶结构进行电气

接地ꎻ对所有具有密封垫片的管接头和软管接头也均需作电气连接ꎮ
７. ３. １. ３　 所有可能在满液状态下被隔离的管系和部件均应设有释放阀ꎮ
７. ３. １. ４　 对可能含有低温燃料的管路应进行热隔离至结露最少的程度ꎮ
７. ３. １. ５　 燃料供应管路之外的管路和线缆ꎬ若其不会产生着火源或破坏双壁管或导管的完整性ꎬ则

可布置在双壁管或导管内ꎮ 双壁管或导管应仅包含操作必需的管路和线缆ꎮ
７. ３. ２　 管壁厚度

７. ３. ２. １　 最小管壁厚度应按下式计算:
ｔ ＝ ( ｔ０ ＋ ｂ ＋ ｃ) / (１ － ａ / １００)　 　 ｍｍ

式中:ｔ０———理论壁厚ꎬｍｍꎮ
ｔ０ ＝ ＰＤ / (２０Ｋｅ ＋ Ｐ)

　 　 其中:Ｐ———设计压力ꎬｂａｒꎮ 见 ７. ３. ３ꎻ
Ｄ———外径ꎬｍｍꎻ
Ｋ———许用应力ꎬＮ / ｍｍ２ꎮ 见 ７. ３. ４ꎻ
ｅ———有效系数ꎮ 对于无缝钢管ꎬ以及由认可的钢管制造厂供应的纵向焊或螺旋焊的焊接管ꎬ

并按公认的标准进行无损探伤后ꎬ认为等效于无缝钢管者ꎬ则取 ｅ ＝ １. ０ꎻ在其他情况下ꎬ
有效系数应小于 １. ０ꎬ其值应按照公认的标准ꎬ并根据制造过程确定ꎻ

　 ｂ———弯曲余量ꎬｍｍꎮ 对 ｂ 值的选取ꎬ应使仅受内压的弯曲部分的计算应力不超过材料的许用应

力ꎮ 如未做出此种证明ꎬ则 ｂ 值应为:
ｂ ＝ Ｄｔ０ / ２. ５ｒ　 　 ｍｍ

７８３
① 参考 ＥＮ ＩＳＯ １４７２６:２００８ 船舶与海上技术—管路系统的内含物的识别颜色ꎮ



　 　 其中:ｒ———平均弯曲半径ꎬｍｍꎻ
ｃ———腐蚀余量ꎬｍｍꎮ 如果预计收到腐蚀或浸蚀ꎬ则管壁厚度应比其他设计要求的值有所增加ꎮ 此

余量应与管子的预期寿命相一致ꎻ
ａ———用于壁厚的制造负公差ꎬ％ ꎮ

７. ３. ２. ２　 最小壁厚应与主管机关所接受的标准一致ꎮ
７. ３. ３　 设计条件

７. ３. ３. １　 对于管路、管系和部件ꎬ当适用时ꎬ应采用下列设计情况中的较大压力者:①ꎬ②

. １　 对于可能与其释放阀隔离并在任何时候仅含有蒸气的关系或部件ꎬ应为 ４５℃时的蒸气压力ꎮ
此时ꎬ假定系统中饱和蒸气的初始状态是处于该系统的工作压力和工作温度ꎻ或

. ２　 燃料舱和燃料处理系统的释放阀的最大允许调定值(ＭＡＲＶＳ)ꎻ或

. ３　 相关的泵或压缩机的释放阀的调定压力ꎻ或

. ４　 装卸燃料时燃料管系的最大总压头ꎻ或

. ５　 管路系统的释放阀的调定压力ꎮ
７. ３. ３. ２　 管路、管系和部件的最小设计压力为 １. ０ＭＰａꎬ但对于管端敞开的管路ꎬ其设计压力应不小

于 ０. ５ＭＰａꎮ
７. ３. ４　 许用应力

７. ３. ４. １　 对于钢管(含不锈钢管)ꎬ７. ３. ２. １ 的强度厚度公式中所考虑的许用应力ꎬ应取下列计算值

的较小者:
Ｒｍ / ２. ７　 或　 Ｒｅ / １. ８

式中:Ｒｍ———规定的室温下材料最低抗拉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ꎻ
Ｒｅ———规定的室温下材料最低屈服强度或 ０. ２％条件验证应力ꎬＮ / ｍｍ２ꎮ

７. ３. ４. ２　 为防止附加载荷造成管子的损坏、破断和过度下垂或失稳ꎬ而需要一定的机械强度时ꎬ管
壁厚度应比 ７. ３. ２ 要求的值有所增加ꎮ 如增加管壁厚度不现实或反而会使管子产生过大的局部应力ꎬ则
应采取其他的设计方法ꎬ以减小、防止或消除这些附加载荷ꎮ 附加载荷的产生可能来自于支持构件或船

舶变形、加注操作时液体压力剧增、截止阀的重量、装卸臂的连接反应或其他原因ꎮ
７. ３. ４. ３　 对于非钢质材料制成的管ꎬ许用应力应由主管机关考虑ꎮ
７. ３. ４. ４　 高压燃料管系应具有足够的结构强度ꎬ可通过进行应力分析和考虑下列因素来确定该

强度:
. １　 管系重量造成的应力ꎻ
. ２　 加速度载荷(如其值较大时)ꎬ和
. ３　 船舶中拱和中垂引起的内部压力和载荷ꎮ
７. ３. ４. ５　 当设计温度为 － １１０℃或更低时ꎬ应对管系的每一分支都进行完整的应力分析ꎬ该分析应

考虑由于管子的重量(包括较大的加速度载荷)、内部压力、热收缩以及船舶中拱和中垂引起的载荷等所

产生的所有应力ꎮ
７. ３. ５　 管路挠性

７. ３. ５. １　 燃气管路的布置和安装应具有必要的挠性ꎬ以保持其在实际工作条件并考虑潜在疲劳的

情况下的完整性ꎮ
７. ３. ６　 管路制造和连接细节

７. ３. ６. １　 法兰、阀门和其他附件应符合主管机关所接受的标准ꎬ并考虑到 ７. ３. ３. １ 中规定的设计压

力ꎮ 对于蒸气管路中的波纹管和膨胀接头ꎬ可接受采用小于 ７. ３. ３. １ 所规定值的最小设计压力ꎮ
７. ３. ６. ２　 高压气体系统中的所有阀件和膨胀接头均应按照主管机关所接受的标准进行认可ꎮ

８８３

①

②

对于 ７. ３. ３. １. １ 的设计情况ꎬ若船舶航行于限制航区ꎬ主管机关可接受更低的温度值ꎮ 反之ꎬ则可要求较高的温度值ꎮ
对于在限制期限内航行的船舶ꎬＰ０ 的计算可基于航行期间的实际压力上升ꎬ同时考虑燃料舱的任何绝热情况ꎮ 参考关于 Ｃ 型液

货舱装载极限的气体运输船规则修正案的应用(ＳＩＧＴＴＯ / ＩＡＣＳ)ꎮ



７. ３. ６. ３　 管系应通过焊接连接ꎬ并尽量减少法兰接头ꎮ 垫圈应进行保护以防止被吹出ꎮ
７. ３. ６. ４　 管路制造和连接细节应满足以下条款:
７. ３. ６. ４. １　 直接连接

. １　 根部完全焊透的对接焊连接均可被用于各种用途ꎮ 当设计温度低于 － １０℃时ꎬ对接焊应为双面

焊或与双面焊等效的对接焊ꎬ这可以通过采用在第一焊道上加衬垫、自耗嵌补或惰性气体封底等方法予

以达到ꎬ当设计压力超过 １. ０ＭＰａ 及设计温度为 － １０℃或更低时ꎬ焊接后应将衬垫除去ꎻ
. ２　 对于具有符合认可的标准的尺寸的套筒焊接接头ꎬ只能被用于外径小于或等于 ５０ｍｍ 和设计温

度不低于 － ５５℃的仪表管路和端部敞开的管路ꎻ
. ３　 对于符合认可的标准的螺纹连接ꎬ只能被用于外径小于或等于 ２５ｍｍ 的次要管路和仪表管路ꎮ
７. ３. ６. ４. ２　 法兰连接

. １　 对于法兰接头中的法兰焊接ꎬ应采用颈焊、套焊或插入焊等型式ꎻ和

. ２　 对于除端部敞开管路以外的所有管路ꎬ均应遵守下列限制:
　 . １　 设计温度低于 － ５５℃时ꎬ只能采用颈焊法兰ꎻ和
　 . ２　 设计温度低于 － １０℃时ꎬ对于公称尺寸大于 １００ｍｍ 者ꎬ不得采用套焊法兰ꎬ而对于公称尺寸

大于 ５０ｍｍ 者ꎬ不得采用插入焊法兰ꎮ
７. ３. ６. ４. ３　 膨胀接头

波纹管和膨胀接头的设置应按照 ７. ３. ６. １ 的规定并满足下列要求:
. １　 如果需要ꎬ应采取措施ꎬ防止波纹管结冰ꎻ
. ２　 除位于液化气体燃料舱内者外ꎬ不应采用套筒接头ꎻ和
. ３　 波纹管一般不应设置在密闭空间里ꎮ
７. ３. ６. ４. ４　 其他连接

管路连接应符合本节 ７. ３. ６. ４. １ ~ ７. ３. ６. ４. ３ 的规定ꎬ但是对于其他特殊情况ꎬ主管机关可以考虑另

作安排ꎮ

７. ４　 材料要求

７. ４. １　 金属材料

７. ４. １. １　 燃料舱和管系的材料应符合下列表格中的最低要求:
表 ７. １:适用于设计温度不低于 ０℃的燃料舱和处理用压力容器所用的板材、管材(无缝管和焊接

管)、型材和锻件ꎮ
表 ７. ２:适用于设计温度低于 ０℃至 － ５５℃的燃料舱、次屏壁和处理用压力容器所用的板材、型材和

锻件ꎮ
表 ７. ３:适用于设计温度低于 － ５５℃至 － １６５℃的燃料舱、次屏壁和处理用压力容器中作用的板材、型

材和锻件ꎮ
表 ７. ４:适用于设计温度低于 ０℃至 － １６５℃的燃料管系和处理用管系所用管材(无缝管和焊接管)、

锻件和铸件ꎮ
表 ７. ５:适用于 ６. ４. １３. １. １. ２ 要求的船体结构所用板材和型材ꎮ

表 ７. １

设计温度不低于 ０℃的燃料舱和处理用压力容器所用板材、管材(无缝管和焊接管) １ꎬ２、型材和锻件

化学成分和热处理

　 ◆ 碳锰钢

　 ◆ 全镇静细晶粒钢

　 ◆ 经主管机关同意可添加少量的合金元素

　 ◆ 化学成分的范围应经主管机关认可

　 ◆ 正火或淬火加回火４

９８３



续上表

强度和韧性(冲击)试验要求

取样频率

　 ◆ 板材 　 按“轧制件”试验

　 ◆ 型材和锻件 　 按批试验

力学性能

　 ◆ 抗拉性能 　 规定最低屈服应力不超过 ４１０Ｎ / ｍｍ２见注５

韧性(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

　 ◆ 板材 　 横向试样ꎬ最小平均冲击能量值(ＫＶ)为 ２７Ｊ

　 ◆ 型材和锻件 　 纵向试样ꎬ最小平均冲击能量值(ＫＶ)为 ４１Ｊ

◆ 试验温度

厚度 ｔ(ｍｍ) 试验温度(℃)

ｔ≤２０ ０

２０ < ｔ≤４０见注３ － ２０

　 注:
　 １　 无缝管和附件ꎬ应采用正常的制造工艺ꎮ 纵向焊接和螺旋焊接的管材ꎬ应经主管机关特别认可ꎮ
　 ２　 管路不要求进行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ꎮ
　 ３　 本表一般适用于厚度不超过 ４０ ｍｍ 的材料ꎮ 更大厚度的提议应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４　 控制轧制工艺或 ＴＭＣＰ 可用于替代ꎮ

　 ５　 规定的最低屈服应力超过 ４１０Ｎ / ｍｍ２ 的材料可由主管机关认可ꎮ 这些材料的焊缝和热影响区的硬度应予以特别注意ꎮ

表 ７. ２

设计温度低于 ０℃和至 － ５５℃的燃料舱ꎬ次屏壁和处理用

压力容器所用板材、型材和锻件１ 最大厚度为 ２５ｍｍ２

化学成分和热处理

　 ◆ 碳锰钢

　 ◆ 全镇静、铝处理的细晶粒钢

　 ◆ 化学成分(炉罐分析)

Ｃ Ｍｎ Ｓｉ Ｓ Ｐ

≤０. １６％ ３ ０. ７ ~ １. ６０％ ０. １ ~ ０. ５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５％

　 选择的添加元素:合金化元素和晶粒细化元素一般按下列要求:

Ｎｉ Ｃｒ Ｍｏ Ｃｕ Ｎｂ Ｖ

≤０. ８％ ≤０. ２５％ ≤０. ０８％ ≤０. ３５％ ≤０. ０５％ ≤０. １％

　 Ａｌ 最少总含量≤０. ０２％ (酸溶性最少 ０. ０１５％ )

　 ◆ 正火或淬火加回火４

强度和韧性(冲击)试验要求

取样频率

　 ◆ 板材 　 按“轧制件”试验

　 ◆ 型材和锻件 　 按批试验

力学性能

　 ◆ 抗拉性能 　 规定最低屈服应力不超过 ４１０Ｎ / ｍｍ２ꎬ ５

韧性(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

　 ◆ 板材 　 横向试样ꎬ最小平均冲击能量值(ＫＶ)为 ２７Ｊ

　 ◆ 型材和锻件 　 纵向试样ꎬ最小平均冲击能量值(ＫＶ)为 ４１Ｊ

　 ◆ 试验温度 　 比设计温度低 ５℃ꎬ或 － ２０℃ꎬ取其低者

　 注:
　 １　 对锻件的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和化学成分的要求ꎬ可由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ꎮ
　 ２　 对厚度超过 ２５ｍｍ 的材料ꎬ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０９３



续上表

材料厚度(ｍｍ) 试验温度(℃)

２５ < ｔ≤３０ 比设计温度低 ５℃ꎬ或 － ２０℃ꎬ取其低者

３０ < ｔ≤３５ 比设计温度低 １５℃ꎬ或 － ２０℃ꎬ取其低者

３５ < ｔ≤４０ 比设计温度低 ２０℃

４０ < ｔ 经主管机关认可的温度

　 冲击能量值应按所用试样种类符合表列的要求ꎮ
　 用于液货舱和液货舱部件的材料ꎬ如经焊后热处理应使其完全消除热应力ꎬ可在比设计温度低 ５℃或 － ２０℃ (取其低者)的温度进行

试验ꎮ
　 对于已消除热应力的加强构件和其他构件ꎬ其试验温度应与邻接液舱壳体厚度所要求的试验温度相同ꎮ
　 ３　 如设计温度不低于 － ４０℃ꎬ经主管机关特别同意ꎬ材料的含碳量最大可增至 ０. ８％ ꎮ
　 ４　 控制轧制工艺或 ＴＭＣＰ 可用作替代ꎮ

　 ５　 规定的最低屈服应力超过 ４１０Ｎ / ｍｍ２ 的材料可由主管机关认可ꎮ 这些材料的焊缝和热影响区的硬度应予以特别注意ꎮ
　 指导:
　 厚度超过 ２５ｍｍ 的材料ꎬ若其试验温度为 － ６０℃或更低者ꎬ需采用符合本章表 ７. ３ 规定钢材或经特殊处理的钢材ꎮ

表 ７. ３

设计温度低于 － ５５℃至 － １６５℃ ２ 的燃料舱ꎬ次屏壁和处理用

受压容器所用板材、型材和锻件１ 最大厚度为 ２５ｍｍ３ꎬ４

最低设计温度(℃) 化学成分５ 和热处理 冲击试验温度(℃)

－ ６０ １. ５％镍钢—正火或正火加回火或淬火加回火或 ＴＭＣＰ６ － ６５

－ ６５ ２. ２５％镍钢—正火或正火加回火或淬火加回火或 ＴＭＣＰ６ꎬ７ － ７０

－ ９０ ３. ５％镍钢—正火或正火加回火或淬火加回火或 ＴＭＣＰ６ꎬ７ － ９５

－ １０５ ５％镍钢—正火或正火加回火或淬火加回火６ꎬ７和８ － １１０

－ １６５ ９％镍钢—二次正火加回火或淬火加回火６ － １９６

－ １６５ 奥氏体钢ꎬ如 ３０４ꎬ３０４Ｌꎬ３１６ꎬ３１６Ｌꎬ３２１ 和 ３４７ 等ꎬ固溶处理９ － １９６

－ １６５ 铝合金ꎬ如 ５０８３ꎬ退火 不要求

－ １６５ 奥氏体铁—镍合金(含 ３６％Ｎｉ)按经同意的热处理方法 不要求

抗拉和韧性(冲击)试验要求

取样频率

　 ◆ 板材 按“轧制件”试验

　 ◆ 型材和锻件 按批试验

韧性(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

　 ◆ 板材 横向试样ꎬ最小平均冲击能量值(ＫＶ)为 ２７Ｊ

　 ◆ 型材和锻件 纵向试样ꎬ最小平均冲击能量值(ＫＶ)为 ４１Ｊ

　 注:
　 １　 使用在临界条件锻件的冲击试验的要求ꎬ须提交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ꎮ
　 ２　 设计温度低于 － １６５℃时的要求ꎬ应经主管机关特别同意ꎮ
　 ３　 含 １. ５％Ｎｉ、２. ２５％Ｎｉ、３. ５％Ｎｉ 和 ５％Ｎｉ 的材料厚度超过 ２５ｍｍꎬ应按下述要求进行冲击试验:

材料厚度(ｍｍ) 试验温度(℃)

２５ < ｔ≤３０ 比设计温度低 １０℃

３０ < ｔ≤３５ 比设计温度低 １５℃

３５ < ｔ≤４０ 比设计温度低 ２０℃
　 冲击能量值ꎬ应根据所用试样型式按照表列值ꎮ 对厚度超过 ４０ｍｍ 的材料的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能量值应予以特别考虑ꎮ
　 ４　 可采用厚度超过 ２５ｍｍ 的 ９％Ｎｉ 钢、奥氏体不锈钢和铝合金ꎮ
　 ５　 化学成分的范围应按照公认标准ꎮ
　 ６　 ＴＭＣＰ 镍钢应经主管机关接受ꎮ
　 ７　 淬火加回火的钢材ꎬ经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ꎬ可用于较低的最低设计温度ꎮ
　 ８　 经特殊热处理的 ５％ 镍钢ꎬ例如经三次热处理的 ５％ 镍钢ꎬ可被用于最低温度为 － １６５℃的场合ꎬ但应在 － １９６℃下对其进行冲击

试验ꎮ
　 ９　 经主管机关同意ꎬ可免除冲击试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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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４

设计温度低于 ０℃和至 － １６５℃ ３ 的燃料管系和处理用管系所用

的管子(无缝管和焊接管) １ 锻件２ 和铸件２ 最大厚度为 ２５ｍｍ

最低设计温度(℃) 化学成分５ 和热处理
冲击试验

试验温度(℃) 最小平均冲击能量(ＫＶ)

－ ５５
碳锰钢:应为全镇静细晶粒

正火或经同意的热处理方法６
见注 ４ ２７

－ ６５ ２. ２５％镍钢ꎮ 正火ꎬ正火加回火或淬火加回火６ － ７０ ３４

－ ９０ ３. ５％镍钢ꎮ 正火ꎬ正火加回火或淬火加回火６ － ９５ ３４

－ １６５

９％镍钢７ꎮ 二次正火加回火或淬火加回火 － １９６ ４１

奥氏体钢ꎬ如 ３０４ꎬ３０４Ｌꎬ３１６ꎬ３１６Ｌꎬ３２１ 和 ３４７ꎮ 固溶处理８ － １９６ ４１

铝合金ꎬ如 ５０８３ꎬ退火 不要求

抗拉和韧性(冲击)试验要求

取样频率

　 ◆ 应按批试验ꎮ

韧性(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

　 ◆ 冲击试验:纵向试样

　 注:
　 １　 如使用纵向焊接和螺旋焊接的管子ꎬ应经主管机关特别认可ꎮ
　 ２　 对锻件和铸件的要求可由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ꎮ
　 ３　 设计温度低于 － １６５℃的要求应经主管机关特别同意ꎮ
　 ４　 试验温度应比设计温度低 ５℃ꎬ或为 － ２０℃ꎬ取其低者ꎮ
　 ５　 化学成分的范围应按照公认标准ꎮ
　 ６　 对于经淬火加回火的材料ꎬ经主管机关特别同意ꎬ可采用较低的设计温度ꎮ
　 ７　 化学成分不适用于铸件ꎮ
　 ８　 经主管机关同意ꎬ可免除冲击试验ꎮ

表 ７. ５

用于按 ６. ４. １３. １. １. ２ 要求的船体结构用板材和型材

船体结构的最低设计温度(℃)
各钢级的最大厚度(ｍｍ)

Ａ Ｂ Ｄ Ｅ ＡＨ ＤＨ ＥＨ ＦＨ

０℃及以上 按公认标准

０ 至 － ５℃ １５ ２５ ３０ ５０ ２５ ４５ ５０ ５０

－ ５ 至 － １０℃ × ２０ ２５ ５０ ２０ ４０ ５０ ５０

－ １０ 至 － ２０℃ × × ２０ ５０ × ３０ ５０ ５０

－ ２０ 至 － ３０℃ × × × ４０ × ２０ ４０ ５０

低于 － ３０℃ 按表 ７. ２ 规定ꎬ但表 ７. ２ 及该表注 ２ 中所指的厚度范围不适用

　 注:
　 “ × ”系指不应采用的钢级ꎮ

　 　 ７. ４. １. ２　 燃料舱外部的管系不应采用熔点低于 ９２５℃的材料制造ꎮ
７. ４. １. ３　 对于 ＣＮＧ 燃料舱ꎬ若采用上述条款规定范围之外的材料ꎬ需经主管机关特别批准ꎮ
７. ４. １. ４　 当需要设置外管或导管ꎬ且内管含有高压气体时ꎬ外管或导管至少应满足表 ７. ４ 中设计温

度降至 － ５５℃时管路材料的要求ꎮ
７. ４. １. ５　 液化气体燃料管路的外管或导管至少应满足表 ７. ４ 中设计温度降至 － １６５℃时管路材料

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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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加　 　 注

８. １　 目标

８. １. １　 本章目标是提供船上合适系统ꎬ以确保加注不会对人员、环境或船舶造成危险ꎮ

８. ２　 功能性要求

８. ２. １　 本章与 ３. ２. １ ~ ３. ２. １１ 和 ３. ２. １３ ~ ３. ２. １７ 的功能性要求相关ꎬ特别应满足如下要求:
８. ２. １. １　 用于输送燃料至储存舱的管系应设计成管系的任何泄漏均不会对人员、环境或船舶造成危险ꎮ

８. ３　 对加注站的要求

８. ３. １　 一般要求

８. ３. １. １　 加注站应布置在具有足够自然通风的露天甲板ꎮ 围蔽或半围蔽加注站应经风险评估和特

别考虑ꎮ
８. ３. １. ２　 管路和接头应定位和布置成ꎬ对燃料管的任何损坏都不会导致船舶燃料围护系统遭受损

害从而产生不可控的气体泄漏ꎮ
８. ３. １. ３　 应设有能够安全处置任何泄漏燃料的措施ꎮ
８. ３. １. ４　 应提供合适的方式以将泵吸口和加注管路内含有的液体进行压力释放或移除ꎮ 液体应被

排放到燃料舱或其他合适位置ꎮ
８. ３. １. ５　 假如燃料发生泄漏ꎬ周围船体或甲板结构应不会遭受不可接受的低温ꎮ
８. ３. １. ６　 对 ＣＮＧ 加注站ꎬ如果低温喷射的逃逸气体可能喷射到周围结构ꎬ则应考虑设置低温防护钢板ꎮ
８. ３. ２　 船舶燃料软管

８. ３. ２. １　 用于输送液体和蒸气的软管应与被输送燃料具有良好兼容性ꎬ并适合燃料的温度ꎮ
８. ３. ２. ２　 对于承受燃料舱压力ꎬ或承受泵和蒸气压缩机排放压力的软管ꎬ应按其爆破压力进行设

计ꎬ此压力应不小于燃料加注期间软管可能承受的最大压力的 ５ 倍ꎮ

８. ４　 对总管的要求

８. ４. １　 加注总管应设计成能够承受加注过程中的外部载荷ꎮ 加注站的接头应为干式脱离型式ꎬ并
配有附加的安全干式拉断阀 /自密封快速释放装置ꎮ 接头应为一种标准型式ꎮ

８. ５　 对加注系统的要求

８. ５. １　 应设有用惰性气体吹扫燃料加注管路的布置ꎮ
８. ５. ２　 加注系统应合理布置以致在储存舱加注阶段不会有气体排放到大气中ꎮ
８. ５. ３　 在每个加注管路靠近连接处ꎬ应串联设置一个手动操作的截止阀和一个遥控操作截止阀ꎬ或

一个兼具手动和遥控操作的组合阀ꎬ应能在加注操作控制位置和 /或其他安全位置对遥控阀进行操作ꎮ
８. ５. ４　 应设有加注完成后用于泄放加注管路内任何燃料的措施ꎮ
８. ５. ５　 加注管路应布置成能进行惰化和除气ꎮ 当加注管路闲置时ꎬ应保持除气状态ꎬ除非不除气的

后果业经评估和批准ꎮ
８. ５. ６　 若加注管路上设有交叉管路ꎬ则应通过合理的隔离措施ꎬ以确保没有燃料被无意输送到非加

注侧的管路ꎮ
８. ５. ７　 应设置 １ 个船岸连接或等效措施ꎬ以实现与加注方的自动和手动 ＥＳＤ 通信ꎮ
８. ５. ８　 若未经证明由于压力冲击考虑而需要一个较高值时ꎬ则应对 ８. ５. ３ 要求配备的遥控阀按照

１６. ７. ３. ７ 计算出从报警开始到完全关闭的默认时间进行调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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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燃 料 供 应

９. １　 目的

本章的目的是确保将燃料安全和可靠地供应至用气装置ꎮ

９. ２　 功能性要求

本章与 ３. ２. １ 至 ３. ２. ６、３. ２. ８ 至 ３. ２. １１ 和 ３. ２. １３ 至 ３. ２. １７ 的功能性要求相关ꎬ特别应满足如下要

求:
. １　 燃料供应系统的布置应使任何燃料泄漏的后果降至最低ꎬ并能为操作和检查提供安全的通道ꎻ
. ２　 通往用气装置的燃料输送管系的设计ꎬ应使得单个故障引起的失效不至于导致气体泄漏到周边

区域而造成对船上人员、环境和船舶的危害ꎻ和
. ３　 安装在机器处所以外的燃料管路应进行防护ꎬ使得发生气体泄漏时造成人员伤害和船舶损害的

风险降至最小ꎮ

９. ３　 燃料供应的冗余要求

９. ３. １　 对单一燃料装置ꎬ燃料供应系统的布置应使得从燃料舱至用气装置具备完全的冗余和隔离ꎬ
以避免一套系统发生泄漏而导致无法接受的动力损失ꎮ

９. ３. ２　 对单一燃料装置ꎬ燃料储存应采用两个或多个燃料舱ꎬ这些燃料舱应布置在不同的舱室ꎮ
９. ３. ３　 对于 Ｃ 型 ＬＮＧ 燃料舱ꎬ如果设有两个完全独立的燃料舱接头处所ꎬ则可接受仅设置一个燃

料舱ꎮ

９. ４　 对气体供应系统安全功能的要求

９. ４. １　 燃料舱进口和出口应设置尽可能靠近燃料舱的阀件ꎮ 正常作业①期间需要操作的阀件如不

能接近时ꎬ应能遥控操作ꎮ 燃料舱阀件无论是否可接近ꎬ当 １５. ２. ２ 中要求的安全系统被触发时ꎬ均应能

自动操作ꎮ
９. ４. ２　 通往每个或每套用气装置的主供气管路上应设有一个手动截止阀和一个自动操作的“主气

体燃料阀”ꎬ两阀串联连接ꎬ或设置一个手动和自动操作组合阀ꎮ 这些阀件应位于内含用气装置的机器处

所之外的管路上ꎬ并尽可能靠近气体加热装置(如设有)ꎮ 当 １５. ２. ２ 中所要求的安全系统被触发时ꎬ主气

体燃料阀应自动切断气体供应ꎮ
９. ４. ３　 主气体燃料阀应能在下述位置进行操作:内含用气装置的机器处所内脱险通道上的安全位

置、机舱集控室(如适用)、机器处所外、驾驶室ꎮ
９. ４. ４　 每个用气装置应设有双截止透气阀布置ꎬ这些阀的布置应满足下列. １ 或. ２ 的要求ꎬ使得当

１５. ２. ２ 中所要求的安全系统被触发时ꎬ串接的截止阀自动关闭而透气阀自动开启:
. １　 两只截止阀应串接在通往用气装置的气体燃料管路上ꎮ 透气阀应处于两只串接的截止阀之间

的气体燃料透气管上ꎬ该透气管通向露天的安全位置ꎻ或
. ２　 两只串接截止阀中的一只阀和透气阀的功能可以组合在同一个阀体中ꎬ该布置可使通往用气单

元的气体流被截止ꎬ透气被开启ꎮ
９. ４. ５　 串接的两只阀应为故障关闭型ꎬ透气阀应为故障开启型ꎮ
９. ４. ６　 双截止透气阀也应用于发动机的正常停车ꎮ
９. ４. ７　 当主气体燃料阀自动关闭时ꎬ双截止透气阀下游的全部供气管路应自动透气以防发动机的

４９３
① 此处是指向用气装置供气时和燃料加注期间的正常作业ꎮ



气体倒流至管路ꎮ
９. ４. ８　 在双截止透气阀上游通向每台发动机的供气管路上应设有一个手动操作的截止阀ꎬ以确保

在发动机维修期间能进行安全的隔离ꎮ
９. ４. ９　 对于单台发动机装置和多台发动机装置ꎬ当每台发动机都设有一个单独的主气体燃料阀时ꎬ

主气体燃料阀和双截止透气阀的功能可以合并ꎮ
９. ４. １０　 对于进入 ＥＳＤ 防护型机舱的每条主供气管路和通向高压装置的每条供气管路ꎬ应设置快

速探测机舱内供气管路破裂的措施ꎮ 当探测到破裂时一只阀应能自动关闭①ꎬ该阀应位于进入机舱之前

的气体供应管路上或机舱内尽可能接近进入点的位置ꎬ它可以是独立的阀件也可以是组合有其他功能的

阀件ꎬ如主气体燃料阀ꎮ

９. ５　 对机器处所外的燃料分配的要求

９. ５. １　 当燃料管路通过船上的围蔽处所时ꎬ应通过第二层环围予以保护ꎮ 此环围可以是通风导管

或双壁管系统ꎮ 通风导管或双壁管应可进行每小时 ３０ 次换气的负压机械通风ꎬ并设有 １５. ８ 中要求的气

体探测装置ꎮ 主管机关也可接受其他具有相同安全水平的方案ꎮ
９. ５. ２　 ９. ５. １ 的要求不适用于穿过机械通风处所的全焊透的气体燃料透气管ꎮ

９. ６　 对气体安全机器处所内燃料供应的要求

９. ６. １　 气体安全机器处所内的燃料管系应被双壁管或通风导管完全围蔽ꎬ双壁管或通风导管应满

足下列条件之一:
. １　 气体燃料管系应采用双壁管系统ꎬ内管含有气体燃料ꎬ同心管之间的空腔充满压力高于气体燃

料压力的惰性气体ꎬ并设有合适的报警以指示此空腔内惰性气体压力降低ꎮ 当内管中含有高压气体时ꎬ
此管路系统应布置成当主气体燃料阀关闭时ꎬ位于主气体燃料阀和发动机之间的管路可自动进行惰性气

体吹扫ꎻ或
. ２　 气体燃料管系应安装在一个通风管或导管内ꎬ气体燃料管系与外层通风管或导管之间的空间应

设有负压机械通风ꎬ并具有每小时至少换气 ３０ 次的通风能力ꎬ若探测到气体时能自动向导管内充满氮

气ꎬ则此通风能力可减至每小时换气 １０ 次ꎮ 风扇马达应满足安装区域的防爆要求ꎮ 通风出口应被保护

网覆盖并位于可燃混合气不可能被点燃的地方ꎻ或
. ３　 主管机关也可接受其他具有相同安全水平的方案ꎮ
９. ６. ２　 供气管路与气体喷射阀的连接应设置双壁管ꎬ其布置应能使得方便地对气体喷射阀和气缸

盖进行更换和 /或检修ꎮ 发动机本体上的供气管路也应采用双壁管ꎬ直至气体喷入气缸②ꎮ

９. ７　 对 ＥＳＤ 防护式机器处所内气体燃料供应的要求

９. ７. １　 供气系统的压力应不超过 １. ０ＭＰａꎮ
９. ７. ２　 供气管路的设计压力应不低于 １. ０ＭＰａꎮ

９. ８　 通风导管、外管针对内管气体泄漏的设计要求

９. ８. １　 供气系统外管或导管的设计压力应不低于内管的最大工作压力ꎮ 当供气管路系统工作压力

大于 １. ０ＭＰａ 时ꎬ双壁管外管的设计压力应不低于双壁管环形空间中的最大累积压力ꎬ该压力应考虑通

风布置和管路破裂时的局部瞬时峰值压力ꎮ
９. ８. ２　 对于高压供气管路ꎬ通风导管的设计压力应取下列压力中的大者:
. １　 最大累积压力:供气管路破裂时ꎬ气体在通风导管内流动产生的静压ꎻ

５９３

①
②

应延时关闭ꎬ以防止由于瞬时负荷变化而关闭ꎮ
对于低压发动机ꎬ如果在空气进入气缸期间ꎬ气体燃料直接进入每个气缸单独的空气进气管ꎬ则单个故障不会导致气体燃料泄漏

至机器处所ꎬ那么空气进气管可免除双壁管的要求ꎮ



. ２　 管路破裂时局部瞬时峰值压力ꎬ该压力应被当做临界压力ꎬ按下式计算:

Ｐ ＝ Ｐ０
２

ｋ ＋ １
æ

è
ç

ö

ø
÷

ｋ
ｋ － １

式中:Ｐ０———内管最大工作压力ꎻ
ｋ ＝ Ｃｐ / Ｃｖ 定压比热与定容比热的比值ꎻ
ｋ ＝ １. ３１ꎬ对于 ＣＨ４ꎮ

当直管承受上述压力时ꎬ其切向膜应力应不超过抗拉强度除以 １. ５(Ｒｍ / １. ５)得到的值ꎮ 所有其他管

件的压力等级所反映的强度水平应和直管相同ꎮ
根据上式计算的峰值压力可用有代表性试验得到的峰值压力代替ꎬ但应提交试验报告ꎮ
９. ８. ３　 强度验证应基于能证明通风导管完整性的计算ꎬ可用有代表性的试验来代替计算ꎮ
９. ８. ４　 对于低压供气管路ꎬ通风导管的设计压力应不低于燃料管路的最大工作压力ꎬ并应进行压力

试验以验证其可承受燃料管路破裂时可能达到的最大压力ꎮ

９. ９　 对压缩机和泵的要求

９. ９. １　 如果压缩机或泵由穿过舱壁或甲板的轴驱动ꎬ则舱壁贯穿件应为气密型ꎮ
９. ９. ２　 压缩机和泵应适合于它们的预期用途ꎬ所有的设备和机器应经充分试验以确保它们在船用

环境下的适用性ꎮ 需考虑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 １　 所处环境ꎻ
. ２　 船上振动和加速度ꎻ
. ３　 船舶纵摇、垂荡和横摇等运动的影响ꎻ和
. ４　 气体成分ꎮ
９. ９. ３　 应通过适当布置确保任何情况下液态气体不会进入气体控制部件或气体燃料机械ꎬ除非该

机械被设计成使用液态气体ꎮ
９. ９. ４　 压缩机和泵应配备必要的附件和仪表以确保其拥有有效和可靠的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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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动力装置(含推进及其他用气装置)

１０. １　 目标

１０. １. １　 本章的目标是保证机械能、电能或热能被安全、可靠地输送ꎮ

１０. ２　 功能性要求

本章与 ３. ２. １、３. ２. １１、３. ２. １３、３. ２. １６ 和 ３. ２. １７ 条中所述的功能性要求相关ꎮ 特别应满足如下

要求:
. １　 排气系统的构造应能避免产生未燃气体的积聚ꎻ
. ２　 含有或可能含有可燃混合气的发动机部件或系统应布置合适的压力释放系统ꎬ除非其强度设计

为可承受最恶劣情况下由于泄漏气体被点燃后产生的超压ꎻ取决于发动机的具体设计ꎬ这些部件或系统

可包括空气进气总管和扫气空间ꎮ
. ３　 爆炸释放出口不应通往正常情况下有人员出现的位置ꎻ和
. ４　 所有用气装置应具有独立的排气系统ꎮ

１０. ３　 对活塞式内燃机的要求

１０. ３. １　 一般要求

１０. ３. １. １　 排气系统应安装防爆安全阀ꎬ其尺寸应足以防止一缸点火失败情况下ꎬ排气系统内未燃

气体被点燃而产生的过高的爆炸压力ꎮ
１０. ３. １. ２　 对于活塞下部空间与曲轴箱直接相通的发动机ꎬ应对曲轴箱内发生气体积聚的潜在风险

进行详细评估ꎬ评估结果应反映在发动机的安全控制理念中ꎮ
１０. ３. １. ３　 除二冲程十字头式柴油机外ꎬ每台发动机的曲轴箱和油底壳应设有独立于其他发动机的

透气系统ꎮ
１０. ３. １. ４　 如气体能直接泄漏到发动机辅助系统介质(润滑油、冷却水)中ꎬ则应在这些介质的出口

后面采取适当措施对气体进行收集以避免扩散ꎮ 从辅助系统介质中收集的气体应释放到一个露天安全

位置ꎮ
１０. ３. １. ５　 对于装有点火系统的发动机ꎬ应在气体燃料进气前验证每一台点火装置是否正常工作ꎮ
１０. ３. １. ６　 应采取措施对发动机的不良燃烧或失火进行监测和探测ꎮ 当探测到不良燃烧或失火时ꎬ

如能切断相应气缸的气体燃料供应ꎬ并且发动机在考虑扭转振动的影响下能在一缸熄火时正常工作ꎬ则
可允许发动机继续维持燃气模式ꎮ

１０. ３. １. ７　 对于采用由本规则涵盖的燃料所起动的发动机ꎬ如燃料供应阀开启后的一定时间内ꎬ发
动机监测系统未监测到燃烧ꎬ燃料供应阀应能自动切断ꎬ并应采取措施将排气系统中未燃的可燃混合物

驱除ꎮ
１０. ３. ２　 双燃料发动机

１０. ３. ２. １　 当气体燃料供应切断时ꎬ发动机应能仅使用燃油保持连续正常运转ꎮ
１０. ３. ２. ２　 应设一套自动系统以实现发动机的燃料模式转换(从燃气模式转换为燃油模式和从燃油

模式转换为燃气模式)ꎬ并保证功率波动最小ꎬ应通过试验证明燃料模式转换的可靠性ꎮ 如在燃气模式下

发动机出现不稳定运转ꎬ应自动切换至燃油模式ꎮ 在任何情况下均应能通过手动方式切断气体燃料

供应ꎮ
１０. ３. ２. ３　 正常停车及紧急停车时ꎬ气体燃料供应的切断不应迟于点火源的切断ꎮ 切断点火源时ꎬ

应确保提前或同时切断每个气缸或整台发动机的气体燃料供应ꎮ
１０. ３. ３　 单一气体燃料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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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停车及紧急停车时ꎬ气体燃料供应的切断不应迟于点火源的切断ꎮ 切断点火源时ꎬ应确保提前

或同时切断每个气缸或整台发动机的气体燃料供应ꎮ
１０. ３. ４　 多燃料发动机

１０. ３. ４. １　 当切断一种燃料供应时ꎬ发动机应能使用其他燃料连续正常运转ꎬ并保证功率波动最小ꎮ
１０. ３. ４. ２　 应设有一套自动控制系统ꎬ以实现发动机从一种燃料模式转换到另一种燃料模式ꎬ并保

证转换过程中发动机功率波动最小ꎬ应通过试验证明燃料模式转换的可靠性ꎮ 当发动机使用某种燃料出

现不稳定运转时ꎬ应能自动切换至另一种燃料模式ꎮ 在任何情况下均应能通过手动方式实现燃料模式

转换ꎮ
单一气体燃料发动机 双燃料发动机 多燃料发动机

点燃介质 火花 引燃油 引燃油 Ｎ / Ａ

主燃料 气体 气体 气体和 / 或燃油 气体和 / 或液体

１０. ４　 对主锅炉和辅锅炉的要求

１０. ４. １　 每台锅炉应布置专用的强制通风系统ꎮ 如任何相关安全功能可以维持ꎬ则锅炉强制通风系

统之间可设置交叉ꎬ以供紧急情况下使用ꎮ
１０. ４. ２　 锅炉燃烧室和烟道的设计应能避免气体燃料的积聚ꎮ
１０. ４. ３　 燃烧器的设计应能保证在所有点火条件下维持稳定燃烧ꎮ
１０. ４. ４　 主 /推进锅炉应能在不中断燃烧的情况下从燃气模式自动转换至燃油模式ꎮ
１０. ４. ５　 气体喷嘴和燃烧器控制系统的设计应使得气体燃料仅能被已形成的燃油火焰点燃ꎬ除非锅

炉和燃烧装置设计为由气体燃料点火ꎬ并经主管机关批准ꎮ
１０. ４. ６　 应采取措施确保流向燃烧器的气体燃料能被自动切断ꎬ除非燃烧器内已经建立并维持稳定

的点火ꎮ
１０. ４. ７　 每个气体燃料燃烧器的供气管路上应安装一个手动操作的截止阀ꎮ
１０. ４. ８　 当燃烧器熄火后ꎬ应采取措施利用惰性气体自动对燃烧器供气管路进行驱气ꎮ
１０. ４. ９　 第 １０. ４. ４ 条要求的燃料自动转换系统应设有监测与报警系统ꎬ以确保其持续可用性ꎮ
１０. ４. １０　 当所有工作燃烧器熄火后ꎬ应采取措施确保在再次点火前对锅炉燃烧器进行自动吹扫ꎮ
１０. ４. １１　 应能手动启动锅炉吹扫程序ꎮ

１０. ５　 对燃气轮机的要求

１０. ５. １　 考虑到气体泄漏可能造成的爆炸ꎬ排气系统应布置合适的压力释放系统ꎬ除非其强度设计

为可承受最恶劣情况下由于气体泄漏爆炸产生的超压ꎮ 排气出口应通往远离人员的安全位置ꎮ
１０. ５. ２　 燃气轮机可安装在根据 ５. ６ 条和 ９. ７ 条要求的 ＥＳＤ 原理设计的气密空间内ꎬ但也允许该气

密空间内供气管路内的压力超过 １０ｂａｒꎮ
１０. ５. ３　 应按照 ＥＳＤ 保护机器处所的要求设计气体探测系统和关闭功能ꎮ
１０. ５. ４　 应按照第 １３ 章 ＥＳＤ 保护机器处所的要求配置通风系统ꎬ并应具备完全冗余(２ 个 １００％容

量的风机ꎬ并由不同线路供电)ꎻ
１０. ５. ５　 对于非单一燃料燃气轮机ꎬ应安装燃料转换自动控制系统ꎬ从燃气模式向燃油模式的转换

应容易且快速地完成ꎬ反之亦然ꎬ并确保功率波动最小ꎮ
１０. ５. ６　 应采取措施对不良燃烧进行监测和探测ꎬ以防止工作过程中未燃气体泄漏到排气系统内ꎮ

一旦监测到不良燃烧ꎬ应切断燃气供应ꎮ
１０. ５. ７　 每台燃气轮机应安装一个自动停机装置ꎬ用于排气温度高时关闭机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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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消　 　 防

１１. １　 目标

本章目的是为与船舶天然气燃料储存、调节、输送及利用有关的所有系统部件提供防火、探火及灭火

保护ꎮ

１１. ２　 功能性要求

本章内容与 ３. ２. ２、３. ２. ４、３. ２. ５、３. ２. ７、３. ２. １２、３. ２. １４、３. ２. １５ 及 ３. ２. １７ 所述的功能性要求相关ꎮ

１１. ３　 防火要求

１１. ３. １　 就防火而言ꎬ任何设有燃料准备设备的处所ꎬ如设有泵、压缩机、热交换器、蒸发器及压力容

器的处所均应视为 Ａ 类机器处所ꎮ
１１. ３. ２　 燃料舱位于开敞甲板时ꎬ面向燃料舱的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脱险通道及机器处所

的限界面应采用“Ａ￣６０”级防火分隔ꎬ此种隔热应延伸至驾驶室甲板底面ꎬ位于驾驶室甲板之上的限界

面ꎬ包括驾驶室窗ꎬ应采用“Ａ￣０”级防火分隔ꎮ 此外ꎬ应将燃料舱视作散货包装ꎬ并根据«国际海运危险货

物规则»(ＩＭＤＧ)规则的要求与货物隔离ꎮ 燃料舱位于开敞甲板时ꎬ应视作 ２. １ 类包装根据 ＩＭＤＧ 规则要

求进行积载和隔离ꎮ
１１. ３. ３　 应采用一个至少 ９００ｍｍ 且具有 Ａ￣６０ 级防火等级的隔离舱ꎬ将含有燃料围护系统的处所与

Ａ 类机器处所或其他具有较大失火危险的处所隔开ꎮ 确定含有燃料围护系统的处所与其他具有较小失

火危险处所的分隔时ꎬ含有燃料围护系统的处所应按 ＳＯＬＡＳ 规则 ＩＩ￣２ / ９ 视作 Ａ 类机器处所ꎮ 含有燃料

围护系统的处所相互之间应采用一个至少 ９００ｍｍ 且具有 Ａ￣６０ 级防火等级的隔离舱隔开ꎮ 对于 Ｃ 型燃

料舱ꎬ可将燃料舱处所视作隔离舱ꎮ
１１. ３. ４　 燃料舱处所内不应设置具有火灾危险的机械或设备ꎮ
１１. ３. ５　 穿过滚装处所的燃料管路的防火保护ꎬ应由主管机关根据其使用情况和管内预期压力予以

特别考虑ꎮ
１１. ３. ６　 面向加注站的 Ａ 类机器处所、起居处所、控制站及较大失火危险处所的限界面应采用 Ａ￣６０

级防火分隔ꎬ但燃料舱、空舱、具有较小失火危险或无失火危险的辅助机器处所、卫生间及类似处所的限

界面的耐火等级可降低到 Ａ￣０ 级ꎮ
１１. ３. ７　 如果 ＥＳＤ 防护型机舱采用单层限界面进行分隔ꎬ该限界面应为 Ａ￣６０ 级分隔ꎮ

１１. ４　 对消防总管的要求

１１. ４. １　 若消防泵的排量和工作压力足以同时操作所需数目的消火栓、消防软管及水雾系统ꎬ则以

下所要求的水雾系统可以是消防总管的一部分ꎮ
１１. ４. ２　 燃料舱布置在开敞甲板时ꎬ应在消防总管上安装隔离阀ꎬ以隔离总管上的破损部分ꎮ 对消

防总管破损部分的隔离不应影响被隔离的管段前面的消防管路的供水ꎮ

１１. ５　 对水雾系统的要求

１１. ５. １　 应安装水雾系统用于冷却和防火ꎬ水雾系统应覆盖位于露天甲板上燃料舱的裸露部分ꎮ
１１. ５. ２　 燃料舱位于开敞甲板上时ꎬ水雾系统还应覆盖面向燃料舱的上层建筑、压缩机室、泵室、货

物控制室、加注控制室、加注站以及其他甲板室的限界面ꎬ但当这些限界面与燃料舱的距离大于或等于

１０ｍ 时ꎬ可不必覆盖ꎮ
１１. ５. ３　 该系统应设计为覆盖上述规定的所有区域ꎬ对于水平喷射表面ꎬ其喷水率为 １０Ｌ / ｍｉｎ / ｍ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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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垂直表面为 ４Ｌ / ｍｉｎ / ｍ２ꎮ
１１. ５. ４　 为隔离破损区域ꎬ水雾总管上应每隔不超过 ４０ｍ 的距离安装一个截止阀ꎻ作为替代ꎬ如果阀

的控制位置位于易到达之处且该位置不会因被保护区域发生火灾而阻断ꎬ则可将该系统分为两个或多个

可独立操控的区域ꎮ
１１. ５. ５　 水雾泵的排量应足以能将所要求的水量输送到被保护区域内上述对水力要求最大的区域ꎮ
１１. ５. ６　 如果水雾系统不是消防总管的一部分ꎬ则水雾系统的管路连接到船舶消防总管前应设置截

止阀ꎮ
１１. ５. ７　 水雾系统供水泵的遥控启动装置和系统中任何常闭阀的遥控操作装置ꎬ应位于易到达的位

置ꎬ并且在被保护区域发生火灾时不会被切断ꎮ
１１. ５. ８　 水雾喷嘴应为经认可的全径式喷嘴ꎬ其布置应保证其所喷射的水在被保护区域内均匀有效

分布ꎮ

１１. ６　 对化学干粉灭火系统的要求

１１. ６. １　 在加注站区域应设置一套固定安装的化学干粉灭火系统ꎬ其应覆盖所有可能的泄漏点ꎮ 该

系统的灭火能力应确保至少能以 ３. ５ｋｇ / ｓ 的速率释放 ４５ｓꎮ 该系统应布置为能在被保护区域外的安全位

置易于手动释放ꎮ
１１. ６. ２　 除 ＩＭＯ 其他文件可能要求的手提式灭火器之外ꎬ加注站附近还应至少设置一具容量不少

于 ５ｋｇ 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ꎮ

１１. ７　 对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的要求

１１. ７. １　 在甲板以下的燃料舱处所和燃料围护系统的通风围阱内ꎬ以及不能排除火灾的所有其他气

体燃料系统舱室内ꎬ应设有一个满足«国际消防系统安全规则» (ＦＳＳ 规则)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

系统ꎮ
１１. ７. ２　 仅有感烟探测器不应视为足以进行快速探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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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防　 　 爆

１２. １　 目标

本章的目标是提供爆炸的预防措施以及对爆炸影响的限制措施ꎮ

１２. ２　 功能性要求

本章与 ３. ２. 至 ３. ２. ５ꎬ３. ２. ７ꎬ３. ２. ８ꎬ３. ２. １２ 至 ３. ２. １４ 和 ３. ２. １７ 的功能性要求相关ꎬ特别应满足如

下要求:
应通过下述方式将爆炸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 １　 减少着火源ꎻ和
. ２　 减少可燃混合物形成的概率ꎮ

１２. ３　 一般要求

１２. ３. １　 本章中未作规定的开敞甲板上和其他处所的危险区域应基于经认可的标准①进行确定ꎬ危
险区域内安装的电气设备应依据同一标准ꎮ

１２. ３. ２　 一般不应将电气设备和布线安装在危险区域内ꎬ除非对操作而言必不可少ꎬ并基于公认的

标准②ꎮ
１２. ３. ３　 安装在 ＥＳＤ 防护型机器处所内的电气设备应满足下列要求:
. １　 失火和碳氢气体探测器以及失火和气体报警器ꎬ以及照明装置和风机应为适用于 １ 类危险区域

的合格防爆型设备ꎮ
. ２　 如果在气体燃料发动机机器处所内有 ２ 个探测器探测到气体浓度超过 ４０％ ＬＥＬꎬ则该处所内所

有不适用于 １ 类危险区域的电气设备都应自动切断ꎮ

１２. ４　 对危险区域划分的要求

１２. ４. １　 区域划分是一种用来对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环境的区域进行分析和分类的方法ꎮ 分级的

目的是为了选择能够在这些区域内安全运行的电气设备ꎮ
１２. ４. ２　 为便于选择适当的电气设备和设计合适的电气装置ꎬ将危险区域分为 ０ 区ꎬ１ 区和 ２ 区③ꎮ

还参见下述 １２. ５ꎮ
１２. ４. ３　 通风导管的区域分级应与被通风处所相同ꎮ

１２. ５　 危险区域

１２. ５. １　 ０ 类危险区域

该区域包括但不限于:燃料舱内部ꎬ用于燃料舱压力释放或其他透气系统的任何管路ꎬ内部含有气体

燃料的管路和设备ꎮ
１２. ５. ２　 １ 类危险区域④

该区域包括但不限于:

１０４

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ＩＥＣ ６００９２￣５０２ 标准第 ４. ４ 部分:运载可燃液化气体的液货船(如适用)ꎮ
参见 ＩＥＣ ６００９２￣５０２ 标准:ＩＥＣ ６００９２￣５０２:１９９９ 船舶上的电气装置—液货船—液货船特殊特征和 ＩＥＣ ６００７９￣１０￣１:２００８ 爆炸性环

境—第 １０￣１ 部分:区域分级—按区域等级的爆炸性气体环境ꎮ
参见 ＩＥＣ ６００７９￣１０￣１:２００８ 爆炸性环境—第 １０￣１ 部分:区域分级—爆炸性气体环境ꎬ以及 ＩＥＣ ６００９２￣５０２:１９９９ 船舶上的电气装

置—液货船—液货船特殊特征中给出的导则和资料性实例ꎮ
安装在此类区域的仪表和电气设备的类型应适合 １ 区ꎮ



. １　 燃料舱接头处所ꎬ燃料舱处所①及屏壁间处所ꎻ

. ２　 按 １３. ６ 要求设置通风的燃料准备间ꎻ

. ３　 距离任何燃料舱出口ꎬ气体或蒸气出口②ꎬ加注总管阀门ꎬ其他燃料阀ꎬ燃料管法兰ꎬ燃料准备间

通风出口和为让温度变化产生的少量气体或蒸气混合物流动而设置的燃料舱压力释放口 ３ｍ 以内的开

敞甲板上的区域或甲板上的半围蔽处所ꎻ
. ４　 距离燃料准备间入口、燃料准备间通风进口以及通向 １ 类危险区域处所的其他开口 １. ５ｍ 以内

的开敞甲板上的区域或甲板上的半围蔽处所ꎻ
. ５　 开敞甲板上的包括加注总管阀门的防溢挡板以内及挡板向外延伸 ３ｍꎬ并不高于甲板以上 ２. ４ｍ

的处所ꎻ
. ６　 燃料管路所在的围蔽和半围蔽处所ꎬ例如燃料管路周围的双壁管、半围蔽的燃料加注站ꎻ
. ７　 在正常运行情况下 ＥＳＤ 防护式机器处所视为非危险区ꎬ但当探测到气体泄漏后仍需要继续工

作的电气设备应为适用于 １ 类危险区域的合格设备ꎻ
. ８　 在正常运行情况下被气闸所保护的处所视为非危险区ꎬ但当被保护处所与危险区域之间的压差

失效时仍需要继续工作的电气设备应为适用于 １ 类危险区域的合格设备ꎻ和
. ９　 燃料围护系统外表面位于露天时ꎬ距离其外表面 ２. ４ｍ 的区域ꎬＣ 型燃料舱除外ꎮ
１２. ５. ３　 ２ 类危险区域③

１２. ５. ３. １　 该区域包括但不限于距离 １ 类危险区域的开敞或半围蔽处所 １. ５ｍ 的区域ꎮ
１２. ５. ３. ２　 含有通向燃料舱接头处所的螺栓式舱盖的处所ꎮ

２０４

①
②
③

Ｃ 型燃料燃料舱处所通常不认为是 １ 类危险区域ꎮ
该类区域为距离开敞甲板上的燃料舱舱口ꎬ燃料舱液位测量孔或测深管ꎬ以及距离气体蒸气出口 ３ｍ 以内的所有区域ꎮ
安装在此类区域的仪表和电气设备的类型应适合 ２ 区ꎮ



１３　 通　 　 风

１３. １　 目的

本章的目的是提供气体燃料机械和设备安全运行所需的通风ꎮ

１３. ２　 功能性要求

本章与 ３. ２. ２ꎬ ３. ２. ５ꎬ ３. ２. ８ꎬ ３. ２. １０ꎬ ３. ２. １２ 至 ３. ２. １４ 和 ３. ２. １７ 的功能性要求相关ꎮ

１３. ３　 一般要求

１３. ３. １　 任何用于危险处所的通风导管应与用于非危险处所的通风导管分开ꎮ 通风系统应在船舶

运行的所有温度和环境条件下正常运行ꎮ
１３. ３. ２　 除非风机电动机经核准可用于与所服务处所同样的危险区域ꎬ否则其不应位于该危险处所

的通风管道内ꎮ
１３. ３. ３　 用于含有气体源处所的风机应满足下列要求:
. １　 风机在通风处所或与该处所相连的通风系统内不应产生蒸气着火源ꎮ 风机的风扇和通风管道

(仅指风扇处)应为满足下述要求的非火花结构:
　 . １　 非金属材料的叶轮或机壳ꎬ对消除静电应予以适当注意ꎻ
　 . ２　 有色金属材料的叶轮和机壳ꎻ
　 . ３　 奥氏体不锈钢的叶轮和机壳ꎻ
　 . ４　 铝合金或镁合金叶轮ꎬ铁质(包括奥氏体不锈钢)机壳ꎬ机壳上位于叶轮处装有一个厚度适当

的非铁材料环ꎬ对环和机壳之间的静电和腐蚀应予以适当注意ꎮ
　 . ５　 铁质(包括奥氏体不锈钢)叶轮和机壳ꎬ其叶梢设计间隙不小于 １３ｍｍꎮ
. ２　 叶轮和机壳之间的径向空隙不得小于轴承处叶轮轴直径的 ０. １ 倍ꎬ且不得小于 ２ｍｍꎮ 间隙无需

大于 １３ｍｍꎮ
. ３　 对于铝合金或镁合金的固定或旋转部件与铁质的固定或旋转部件的任何组合ꎬ无论其叶梢间隙

多大ꎬ均认为有产生火花的危险ꎬ故不能用于气体危险处所ꎮ
１３. ３. ４　 为避免气体积聚而要求设置的通风系统应由多个独立的风机组成ꎬ除本规则另有规定外ꎬ

每个风机都应具有足够的通风能力ꎮ
１３. ３. ５　 气体危险处所的空气进口所在的区域ꎬ在没有设置该空气进口时ꎬ应为非危险区域ꎮ 非危

险围蔽处所的空气进口ꎬ距离任一危险区域的边界应至少 １. ５ｍꎮ 进气管通过一个更危险的处所时ꎬ该管

道应气密且具有高于所通过处所的压力ꎮ
１３. ３. ６　 非危险处所的空气出口应位于危险区域外ꎮ
１３. ３. ７　 气体危险处所的空气出口应位于露天区域ꎬ此区域在没有设置该空气出口时ꎬ其危险性应

等同于或小于被通风的处所ꎮ
１３. ３. ８　 通风系统所要求的通风能力通常基于舱室的总容积确定ꎮ 对于形状复杂的舱室ꎬ应适当考

虑增加通风能力ꎮ
１３. ３. ９　 设有通向危险区域出入口的非危险处所ꎬ应设置气闸并相对于外部危险区域保持正压状

态ꎮ 正压通风系统应按下述要求进行布置:
１. 在初次启动时或正压通风失效后ꎬ并在向该处所非合格防爆型电气设备供电之前ꎬ通风系统应:
. １　 进行通风(至少换气 ５ 次)或通过检测确认该处所为气体安全处所ꎻ和
. ２　 对该处所加压ꎮ
２. 应对正压通风的运行进行监测ꎬ在正压通风失效时:

３０４



. １　 应在有人值班的位置发出视觉和听觉报警ꎻ和

. ２　 如未能立刻恢复到正压状态ꎬ应按经认可的标准①自动或按程序切断电气设备ꎮ
１３. ３. １０　 设有通向危险围蔽处所出入口的非危险处所ꎬ应设置气闸ꎬ危险处所应相对于非危险处所

保持负压状态ꎮ 应对危险处所内负压通风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测ꎬ在负压通风失效时:
. １　 应在有人值班的位置发出视觉和听觉报警ꎻ和
. ２ 如未能立刻恢复到负压状态ꎬ应按经认可的标准自动或按程序切断非危险处所内的电气设备ꎮ

１３. ４　 对燃料舱接头处所的要求

１３. ４. １　 燃料舱接头处所应设置有效的负压机械通风系统ꎬ通风能力应至少为每小时换气 ３０ 次ꎮ 如

采取了其他适当的防爆保护措施ꎬ则可以降低换气次数ꎮ 替代布置的等效性应通过风险评估予以证明ꎮ
１３. ４. ２　 燃料舱接头处所的通风围阱内应设有经认可的故障安全型自动防火风闸ꎮ

１３. ５　 对机器处所的要求

１３. ５. １　 内设用气装置的机器处所ꎬ其通风系统应独立于其他通风系统ꎮ
１３. ５. ２　 ＥＳＤ 防护式机器处所应具有通风能力为每小时至少换气 ３０ 次的通风ꎮ 通风系统应确保所

有位置均有良好的空气流通ꎬ尤其是确保舱室内的形成的任何气阱均能被探测到ꎮ 作为替代ꎬ如在机器

处所内探测到可燃气体时换气次数能自动增加至每小时 ３０ 次ꎬ则可接受在正常运行条件下该处所的通

风能力为每小时换气至少 １５ 次ꎮ
１３. ５. ３　 ＥＳＤ 防护式机器处所的通风布置应具有足够的冗余ꎬ以确保达到国际海事组织接受的标

准②中所定义的通风有效性的高水平ꎮ
１３. ５. ４　 ＥＳＤ 防护式机器处所和气体安全机器处所双壁管的通风系统风机的数量和功率应满足:从

主配电板或应急配电板由独立线路供电的一个风机失效ꎬ或者从主配电板或应急配电板由公用线路供电

的一组风机失效时ꎬ通风能力不应下降超过总通风能力的 ５０％ ꎮ

１３. ６　 对燃料准备间的要求

１３. ６. １　 燃料准备间应设置有效的负压机械通风系统ꎬ通风能力应至少为每小时换气 ３０ 次ꎮ
１３. ６. ２　 风机的数量和功率应满足:从主配电板或应急配电板由独立线路供电的一个风机失效ꎬ或

者从主配电板或应急配电板由公用线路供电的一组风机失效时ꎬ通风能力不应下降超过 ５０％ ꎮ
１３. ６. ３　 泵或压缩机工作时ꎬ燃料准备间的通风系统应保持运转ꎮ

１３. ７　 对加注站的要求

当加注站未布置在开敞甲板时ꎬ应对其进行适当通风ꎬ以确保加注操作过程中泄漏的任何蒸气能被

移除至加注站之外ꎮ 当自然通风不足时ꎬ应根据 ８. ３. １. １ 所要求的风险评估设置机械通风ꎮ

１３. ８　 对双壁管的要求

１３. ８. １　 内部含有燃料管系的通风导管或双壁管ꎬ应设置有效的负压机械通风系统ꎬ通风能力应为

每小时至少换气 ３０ 次ꎮ 本要求不适用于满足 ９. ６. １. １ 的机舱内的双壁管ꎮ
１３. ８. ２　 气体安全机器处所内的双壁管和气体阀件单元处所的通风系统应独立于所有其他通风系统ꎮ
１３. ８. ３　 双壁管或导管的通风进口应位于远离着火源的非危险区域ꎮ 通风进口应设置合适的金属

防护网ꎬ并防止水进入ꎮ
１３. ８. ４　 如能确保双壁管或导管内的空气流速不低于 ３ｍ / ｓꎬ则其通风系统的能力可低于每小时换

气 ３０ 次ꎮ 对导管空气流速的计算应连带考虑燃料管路和其他所安装的部件ꎮ

４０４

①
②

参见 ＩＥＣ ６００９２￣５０２:１９９９ 船舶上的电气装置—液货船—特殊特征ꎬ表 ５ꎮ
参见 ＩＥＣ ６００７０９￣１０￣１ꎮ



１４　 电 气 装 置

１４. １　 目标

本章的目标是将电气装置点燃可燃性气体环境的可能性降至最低ꎮ

１４. ２　 功能性要求

本章与 ３. ２. １ꎬ３. ２. ２ꎬ３. ２. ４ꎬ３. ２. ７ꎬ３. ２. ８ꎬ３. ２. １１ꎬ３. ２. １３ 和 ３. ２. １６ 至 ３. ２. １８ 中的功能性要求相

关ꎬ特别应满足如下要求:
发电、配电及其相关的控制系统ꎬ应设计为单个故障不会使得维持燃料舱储存压力和船体结构温度

处于正常限值的能力丧失ꎮ

１４. ３　 一般要求

１４. ３. １　 电气设备应符合的标准应至少等同于国际海事组织所接受的标准①ꎮ
１４. ３. ２　 电气设备或电缆应避免安装在危险区域内ꎬ除非出于操作目的或增强安全性而必须安装ꎮ
１４. ３. ３　 电气设备安装在 １４. ３. ２ 所指的危险区域时ꎬ其选型、安装和维护所符合的标准应至少等同

于国际海事组织所接收的标准②ꎮ
在危险区域中使用的设备应经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测试机构或公告机构的评估、认证和登记ꎮ
１４. ３. ４　 对 １４. ２ 中的发配电系统ꎬ应进行单个故障的失效模式及影响分析并予以记录ꎬ分析和记录

的方法应至少等同于国际海事组织所接收的标准③ꎮ
１４. ３. ５　 危险区域的照明系统应至少分为两个电气回路供电ꎮ 所有的开关及保护装置应能断开全

部的极或相并设置在非危险区ꎮ
１４. ３. ６　 电气设备在船舶上的安装应确保其自身与船体的安全连接ꎮ
１４. ３. ７　 设备布置应使得低液位时发出报警并在低低液位时自动关停电机ꎮ 自动关停可以通过检

测泵排出压力低ꎬ电动机电流低ꎬ或液位低来实现ꎮ 关停还应在驾驶室ꎬ连续有人值班的集控站或船舶安

全中心给出声光报警ꎮ
１４. ３. ８　 燃料的潜液泵电机及其供电电缆可安装在燃料围护系统中ꎮ 燃料泵电机应在驱气操作时

与其供电端相互绝缘ꎮ
１４. ３. ９　 对于设有通道通向露天甲板危险区域ꎬ且此通道由气闸保护的非危险处所ꎬ其内部的非合

格防爆电气设备在该处所失去正压保护时应予以断电ꎮ
１４. ３. １０　 用于推进、发电、操纵、锚泊、系泊及应急消防泵的电气设备ꎬ如位于由气闸保护的处所ꎬ则

应为合格防爆型设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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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控制、监测和安全系统

１５. １　 目的

本章目的是提供控制、监测和安全系统的布置要求ꎬ支持本规则其他章节中所涵盖的用气装置有效

和安全运行ꎮ

１５. ２　 功能性要求

本章与 ３. ２. １ꎬ３. ２. ２ꎬ３. ２. １１ꎬ３. ２. １３ 至 ３. ２. １５ꎬ３. ２. １７ 和 ３. ２. １８ 中的功能性要求相关ꎬ特别应满足

下述要求:
. １　 用气装置的控制、监测和安全系统应布置成ꎬ在单一故障情况下ꎬ推进和发电系统的剩余功率满

足 ９. ３. １ 的规定ꎻ
. ２　 气体燃料安全系统应布置成ꎬ在发生表 １ 所述系统故障以及其他发展速度过快以致来不及人工

干预的故障时ꎬ能自动关闭气体燃料供应系统ꎻ
. ３　 对于 ＥＳＤ 防护型机器处所ꎬ安全系统应在气体泄漏时关闭气体燃料供应ꎬ并应断开机器处所内

的所有非合格防爆型电气设备ꎻ
. ４　 为避免可能的共因故障ꎬ安全功能应布置在一个专用气体安全系统中ꎬ该系统应独立于气体控

制系统ꎬ这包括供电以及输入和输出信号ꎻ
. ５　 安全系统包括现场仪表ꎬ应布置成能够避免误切断ꎬ例如ꎬ由于气体探测器故障或传感器线路断

线而误切断ꎻ和
. ６　 当需设置两套或多套气体供应系统来满足要求时ꎬ每套系统均应设有其自身的独立气体控制和

安全系统ꎮ

１５. ３　 一般要求

１５. ３. １　 应设置合适的仪表设备ꎬ能够就地或远程对重要参数进行读数ꎬ以确保对整个气体燃料设

备ꎬ包括加注的安全管理ꎮ
１５. ３. ２　 独立燃料舱的每个燃料舱接头处所内的污水阱ꎬ应设有液位指示器和温度传感器ꎮ 污水井

高液位时应发出报警ꎬ低温指示应激发安全系统ꎮ
１５. ３. ３　 对于非永久安装在船上的燃料舱ꎬ应按固定式燃料舱的要求配备一套监测系统ꎮ

１５. ４　 对加注和燃料舱监测的要求

１５. ４. １　 燃料舱液位指示器

. １　 每一燃料舱应安装液位测量装置ꎬ其布置应确保燃料舱处于运行状态时ꎬ始终可获得液位读数ꎮ
测量装置应设计成能在燃料舱的设计压力范围内以及在燃料操作温度范围的温度下进行工作ꎮ

. ２　 如仅安装一套液位测量装置ꎬ则其应布置成能始终处于操作状态而无需清空燃料舱或对燃料舱

进行除气ꎮ
. ３　 液化气燃料舱的液位测量装置可为下列型式:
　 . １　 间接式装置ꎬ即采用诸如称重或在线流量测量的方法确定燃料量ꎻ或
　 . ２　 闭式装置ꎬ此种装置不穿透燃料舱ꎬ例如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或超声波装置等ꎮ
１５. ４. ２　 溢流监控

. １　 每一燃料舱应设有一个独立于其他液位指示器的高液位报警装置ꎬ并在动作时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ꎮ

. ２　 对于独立于高液位报警装置的另一传感器ꎬ应能自动启动一个截止阀ꎬ以避免燃料加注管路中

产生过大的液体压力及防止燃料舱内被充满燃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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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燃料舱中传感器的位置应能在交付使用前确认ꎮ 在交船后和每次干坞后第一次满载ꎬ应通过提

升燃料舱内液位至报警点进行高位报警试验ꎮ
. ４　 高位报警和溢出报警的所有构件(包括电路和传感器)应能进行功能试验ꎮ 在按照 １８. ４. ３ 进行

燃料操作之前应进行系统试验ꎮ
. ５　 如设有越控溢流控制系统的装置ꎬ其应能防止不当操作ꎮ 如进行越控ꎬ应在驾驶室、连续有人值

班的集控站或船舶安全中心给出连续视觉指示ꎮ
１５. ４. ３　 每一燃料舱的气相空间均应设有一个直接读数压力表ꎬ此外ꎬ在驾驶室、连续有人值班的集

控站或船舶安全中心应设有间接指示ꎮ
１５. ４. ４　 燃料舱压力表上应清晰的标明燃料舱允许的最高压力和最低压力ꎮ
１５. ４. ５　 在驾驶室、连续有人值班的集控站或船舶安全中心应设有燃料舱的高压报警ꎬ以及低压报

警(如需真空保护时)ꎮ 在达到安全阀的设定压力之前ꎬ应触发报警ꎮ
１５. ４. ６　 每个燃料泵排放管路上和每个液相和气相燃料总管上ꎬ应至少各安装一个就地显示的压力表ꎮ
１５. ４. ７　 应设有就地读数的总管压力指示ꎬ以指示船舶加注总管截止阀和软管通岸接头之间的压力ꎮ
１５. ４. ８　 未设通向大气开口的燃料舱处所和屏壁间处所均应设置压力指示ꎮ
１５. ４. ９　 压力指示装置中的至少一个应能在操作压力范围内进行指示ꎮ
１５. ４. １０　 燃料舱的潜液泵电动机及其电缆的布置ꎬ应在低液位时发出报警ꎬ并在低液位时自动关停

电动机ꎮ 自动关停电动机可通过探测泵出口压力低ꎬ电动机低电流或低液位来实现ꎮ 此关停应在驾驶

室、连续有人值班的集控站或船舶安全中心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ꎮ
１５. ４. １１　 除设有真空绝热系统和增压燃料排放装置的 Ｃ 型独立舱外ꎬ每个燃料舱应至少在如下三

个位置设置燃料温度测量及指示装置:燃料舱底部ꎬ中部以及允许的最高液面下的顶部ꎮ

１５. ５　 对加注控制的要求

１５. ５. １　 应可从一个远离加注站的安全位置对加注进行控制ꎮ 在此位置ꎬ应对燃料舱压力、燃料舱

温度(如 １５. ４. １１ 要求)和液位进行监测ꎬ并能对 ８. ５. ３ 和 １１. ５. ７ 所要求的遥控阀进行操作ꎮ 此位置还

应指示溢流报警和自动切断ꎮ
１５. ５. ２　 如果环绕加注管路的导管内通风停止ꎬ则应在加注控制位置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ꎬ参见 １５. ８ꎮ
１５. ５. ３　 如果在环绕加注管路的导管内探测到可燃气体ꎬ则应在加注控制位置发出听觉和视觉报

警ꎬ并紧急切断ꎮ

１５. ６　 对气体压缩机监测的要求

１５. ６. １　 应在驾驶室和机舱集控室设有气体燃料压缩机的听觉和视觉报警ꎮ 报警项目应至少包括

进气压力低ꎬ排气压力低ꎬ排气压力高和压缩机运行ꎮ
１５. ６. ２　 应对隔舱传动密封和轴承的温度进行监控ꎬ并应在驾驶室或连续有人值班的集控站发出听

觉和视觉报警ꎮ

１５. ７　 对气体燃料发动机监测的要求

除满足 ＳＯＬＡＳ Ⅱ￣１ 章 Ｃ 部分要求外ꎬ还应在驾驶室、集控室和操作平台设置指示器ꎬ以指示:
. １　 发动机运行状态(对单一气体燃料发动机)ꎻ或
. ２　 发动机运行状态和运行模式(对双燃料发动机)ꎮ

１５. ８　 对气体探测的要求

１５. ８. １　 在下述位置应安装固定式气体探测器:
. １　 燃料舱接头处所内ꎻ
. ２　 双壁管内外管之间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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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含有气体燃料管路、气体设备或者用气装置的机器处所内ꎻ

. ４　 压缩机室和燃料准备间内ꎻ

. ５　 其他含有燃料管路或燃料设备ꎬ但未设置双壁管的围蔽处所内ꎻ

. ６　 其他可能产生气体积聚的围蔽 /半围蔽处所内ꎬ包含屏壁间处所和除 Ｃ 型燃料舱以外独立燃料

舱的燃料舱处所ꎻ
. ７　 气闸内ꎻ
. ８　 加热回路膨胀柜ꎻ
. ９　 与气体燃料系统相关的电动机处所内ꎻ和 /或
. １０　 经 ４. ２ 所要求的风险分析后ꎬ可能存在可燃气体的起居处所和机器处所的通风进口ꎮ
１５. ８. ２　 在每个 ＥＳＤ 防护型机器处所内ꎬ应设置冗余的气体探测系统ꎮ
１５. ８. ３　 考虑每个处所内气体探测器的数量时ꎬ应考虑处所的大小、布局和通风情况ꎮ
１５. ８. ４　 探测装置应位于气体可能积聚处或通风出口处ꎮ 可采用气体扩散分析或实际烟雾试验的

方法来确定最佳安装位置ꎮ
１５. ８. ５　 应依据公认的标准①进行气体探测设备的设计、安装和试验ꎮ
１５. ８. ６　 可燃气体浓度达到 ２０％ ＬＥＬ 时ꎬ应触发听觉和视觉报警ꎮ 两个探测器(见表 １ 脚注 １)探测

可燃气体浓度达到 ４０％ ＬＥＬ 时ꎬ应触发安全系统ꎮ
１５. ８. ７　 对于含有气体燃料发动机的机器处所内的双壁管(通风导管)ꎬ报警限值可设定在 ３０％

ＬＥＬꎬ两个探测器(见表 １ 脚注 １)探测可燃气体浓度达到 ６０％ ＬＥＬ 时ꎬ应触发安全系统ꎮ
１５. ８. ８　 可燃气体探测装置的听觉和视觉报警应布置在驾驶室或连续有人值班的集控站ꎮ
１５. ８. ９　 本节所要求的可燃气体探测应连续进行无延迟ꎮ

１５. ９　 对火灾探测的要求

在气体燃料发动机机器处所和独立燃料舱的燃料舱处所内ꎬ应按表 １ 要求设置火灾探测的安全

动作ꎮ

１５. １０　 对通风的要求

１５. １０. １　 在驾驶室或连续有人值班的集控站或船舶安全中心ꎬ应发出所需通风能力下降的听觉和

视觉报警ꎮ
１５. １０. ２　 对于 ＥＳＤ 防护型机器处所ꎬ机舱内通风失效时应触发安全系统ꎮ

１５. １１　 对燃料供应系统安全功能的要求

１５. １１. １　 如果气体燃料供应由于自动截止阀动作而切断ꎬ则在查明切断原因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

施之后方可重新恢复气体燃料供应ꎮ 为此ꎬ应在燃料供应管路截止阀的控制位置ꎬ张贴显见的指示牌ꎮ
１５. １１. ２　 当气体燃料供应由于气体泄漏而切断时ꎬ应在查明泄漏源并进行处理后方可重新恢复气

体燃料供应ꎮ 为此ꎬ应在机器处所的显见位置张贴指示牌ꎮ
１５. １１. ３　 在含有气体燃料发动机的机器处所内ꎬ应永久张贴一个警示牌或警示板ꎬ示明:发动机在

燃气模式下运行时ꎬ不应进行可能对燃料管路造成危险和损伤的起重作业ꎮ
１５. １１. ４　 对压缩机、泵和燃料供应ꎬ应在下述位置(如适用)布置其手动遥控紧急切断:
. １　 驾驶室ꎻ
. ２　 货物控制室ꎻ
. ３　 船舶安全中心ꎻ
. ４　 机舱集控室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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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消防控制站ꎻ和

. ６　 燃料准备间出口附近ꎮ
对于压缩机还应布置就地手动紧急切断ꎮ

气体燃料供应系统的监控 表 １

参　 　 数 报警
燃料舱主阀

自动关闭６)

自动切断燃料供应

(至含有气体燃料

发动机的机器处所)
备　 　 注

　 燃料舱接头处所内探测到气体浓度达到 ２０％ ＬＥＬ ×

　 两个探测器１) 探测到燃料舱接头处所内气体浓度达到

４０％ ＬＥＬ
× ×

　 燃料舱处所内探测到火灾 ×

　 甲板以下的燃料围护系统通风围阱内探测到火灾 ×

　 燃料舱接头处所内的污水阱液位高 ×

　 燃料舱接头处所内的污水阱温度低 × ×

　 燃料舱和机器处所之间的双壁管内探测到气体浓度达到

２０％ ＬＥＬ
×

　 两个探测器１)探测到燃料舱和机器处所之间的双壁管内气体

浓度高于 ４０％ ＬＥＬ
× × ２)

　 燃料准备间内探测到气体浓度达到 ２０％ ＬＥＬ ×

　 两个探测器１)探测到燃料准备间气体浓度达到 ４０％ ＬＥＬ × × ２)

　 含有气体燃料发动机的机器处所内的通风导管中探测到气体

浓度达到 ３０％ ＬＥＬ
×

　 如含有气体燃料发动

机的机器处所内设有双

壁管

　 两个探测器１)探测到含有气体燃料发动机的机器处所内的通

风导管中气体浓度达到 ６０％ ＬＥＬ
× × ３)

　 如机器处所内设有双

壁管

　 含有气体燃料发动机的 ＥＳＤ 防护型机器处所内探测到气体浓

度达到 ２０％ ＬＥＬ
×

　 两个探测器１)探测到含有气体燃料发动机的 ＥＳＤ 防护型机器

处所气体浓度达到 ４０％ ＬＥＬ
× ×

　 还应断开机器处所内

非合格防爆型电气设备

　 燃料舱和含有气体燃料发动机的机器处所之间的双壁管内通

风失效
× × ２)

　 含有气体燃料发动机的机器处所内的双壁管(通风导管)内通

风失效５)
× × ３)

　 如含有气体燃料发动

机的机器处所内设有双

壁管

　 含有气体燃料发动机的 ＥＳＤ 防护型机器处所内通风失效 × ×

　 含有气体燃料发动机的机器处所内探测到火灾 ×

　 气体供应管路内压力异常 ×

　 控制工作介质的阀门故障 × × ４) 　 视需要可延迟

　 发动机自动停车(发动机故障) × × ４)

　 发动机手动紧急停车 × ×

　 １)基于冗余的考虑应安装两个相互靠近且独立的探测器ꎬ如探测器具备自检功能ꎬ则允许仅安装一个探测器ꎮ
　 ２)如果燃料舱向一台以上发动机供气ꎬ并且不同的供气管路完全独立并安装在独立的导管内ꎬ同时每条管路上的主气体燃料阀位于导

管外部ꎬ则仅关闭通往探测到可燃气体或通风失效的导管的供气管路上的主气体燃料阀ꎮ
　 ３)如果气体燃料供至一台以上发动机ꎬ并且不同的供气管路完全独立并安装在独立的导管内ꎬ同时每条管路上的主气体燃料阀位于导

管外部和机器处所之外ꎬ则仅关闭通往探测到可燃气体或通风失效的导管的供气管路上的主气体燃料阀ꎮ
　 ４)仅双截止透气阀关闭ꎮ
　 ５)如果管道由惰性气体进行保护(见 ９. ６. １. １)ꎬ则惰性气体失压应引起本表所述相同的动作ꎮ
　 ６)指 ９. ４. １ 所述的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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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新颖形状的燃料围护系统设计中极限状态方法的使用标准

１　 通则

１. １　 本标准的目的是按照 ６. ４. １６ 节提供新颖形状的燃料围护系统极限状态设计的程序和相关设

计参数ꎮ
１. ２　 极限状态设计是一种系统方法ꎬ对每个结构件按与 ６ . ４ . １ . ６ 节中标识的设计条件相关的

可能失效模式进行评估ꎮ 极限状态可定义为结构或单个结构的一部分超出不再满足规范要求的

状态ꎮ 　
１. ３　 极限状态分为以下 ３ 类:
. １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ＵＬＳ)ꎬ在完整(无破损)条件下ꎬ对应于最大承载能力ꎬ或在某些情况下ꎬ对

应于最大适用应变、变形或屈曲和塑性破坏引起的结构不稳定ꎻ
. ２　 疲劳极限状态(ＦＬＳ)ꎬ对应于由于循环装载的影响造成的退化ꎻ和
. ３　 意外极限状态(ＡＬＳ)ꎬ与结构的抗意外状况能力有关ꎮ
１. ４　 根据燃料围护系统概念ꎬ应符合 ６. ４. １ 节至 ６. ４. １４ 节(如适用)ꎮ

２　 设计格式

２. １　 本标准中的设计格式基于载荷和能力因数设计格式ꎮ 载荷和能力因数设计格式的基本原则是

验证在任何场景下ꎬ对于所有考虑的失效模式ꎬ设计载荷作用 Ｌｄ 不超过设计能力 Ｒｄ:

Ｌｄ≤Ｒｄ

设计载荷 Ｆｄｋ通过特征载荷乘以与给出的载荷种类相关的载荷因数获得:

Ｆｄｋ ＝ γｆ Ｆｋ

式中:γｆ———载荷因数ꎻ和
Ｆｋ———６. ４. ９ 节至 ６. ４. １２ 节中规定的特征载荷ꎮ
设计载荷效应 Ｌｄ(例如应力、应变、位移和振动)是从设计载荷导出的最不利组合载荷效应ꎬ可从下

列公式获得:
Ｌｄ ＝ ｑ (Ｆｄ１ꎬＦｄ２ꎬꎬＦｄＮ)

式中:ｑ———结构分析确定的载荷和载荷效应之间的功能关系ꎮ
设计能力 Ｒｄ 由下式获得:

Ｒｄ ＝
Ｒｋ

γＲγＣ

式中:Ｒｋ———特性能力ꎮ 对于第 ７ 章涉及的材料ꎬ其可为但不限于规定的最小屈服应力、规定的最小抗拉

强度、横截面的塑性能力和极限屈曲强度ꎻ
γＲ———能力因数ꎬγＲ ＝ γｍγｓꎻ
γｍ———考虑到材料特性概率分布(材料因数)的分项能力因数ꎻ
γｓ———考虑到结构承载不确定性的分项能力因数ꎬ例如建造质量ꎬ包含分析准确性的性能方法的确

定ꎻ和
γＣ———后果等级因数ꎬ标明故障可能造成的后果ꎬ包括燃料排放和可能的人员伤害ꎮ

２. ２　 燃料围护设计应考虑到可能的失效后果ꎮ 当失效模式与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疲劳极限状态或

意外极限状态有关时ꎬ用后果等级来描述失效后果ꎬ后果等级的具体定义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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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果　 等　 级 表 １

后 果 等 级 定　 　 义

低 失效意味着较少燃料排放ꎮ

中 失效意味着货物排放和人员受伤的可能性ꎮ

高 失效意味着大量货物排放和极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ꎮ

３　 所需分析

３. １　 三维有限元分析应针对一个包含液舱和船体的整体模型进行ꎬ并包括适用的支持件和键固系

统ꎮ 应确定所有失效模式以避免意想不到的失效ꎮ 应进行水动力分析确定在不规则波中的特定船舶加

速度和运动ꎬ以及船舶及其燃料围护系统对这些力和运动的响应ꎮ
３. ２　 受外部压力和引起压缩应力的其他载荷的燃料舱应按照公认标准进行屈曲强度分析ꎮ 方法应

充分考虑到理论和实际屈曲应力值之间的差别ꎻ此差别是由于板不平、板边对中失误、平直、椭圆度以及

在规定弧长或弦长范围内存在的失圆度而引起的ꎮ
３. ３　 疲劳和裂纹扩展分析应按照本标准的 ５. １ 节进行ꎮ

４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４. １　 结构能力可通过试验或完整的分析确定ꎬ同时需考虑弹性和塑性材料特性的影响ꎮ 极限强度

的安全裕量应根据分项安全因数确定ꎬ同时需考虑载荷和能力随机性的影响(动载荷、压力载荷、重力载

荷、材料强度和屈曲能力)ꎮ
４. ２　 分析中应合理考虑永久载荷、功能载荷和环境载荷(包括晃荡载荷)的组合影响ꎮ 至少 ２ 个具

有表 ２ 中给出的分项载荷因数的载荷组合应用于评估承载能力极限状态ꎮ
分 项 载 荷 因 数 表 ２

载 荷 组 合 永 久 载 荷 功 能 载 荷 环 境 载 荷

‘ａ’
‘ｂ’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７
１. ３

　 　 载荷组合‘ａ’中的永久和功能载荷的载荷因数与适用于燃料围护系统的通常良好受控和 /或规定的

载荷有关ꎬ例如蒸气压力、燃料重量、系统自重等ꎮ 如预测模型中固有可变性和 /或不确定性更高ꎬ高载荷

因数可能与永久和功能载荷有关ꎮ
４. ３　 对于晃荡载荷ꎬ根据估算方法的可靠性ꎬ主管机关可要求较大的载荷因数ꎮ
４. ４　 在燃料围护系统的结构失效被认为极有可能造成人员受伤和大量燃料泄漏的情况下ꎬ后果等

级因数应取作 γＣ ＝ １. ２ꎮ 如果通过风险评估证明并经主管机关认可ꎬ该值可降低ꎮ 风险评估应考虑的因

素包括但不限于设有完整或部分次屏壁以保护船体结构免于遭受与拟载运货物相关的泄漏和较小的危

险ꎮ 相反ꎬ主管机关可确定较高值ꎬ例如ꎬ对于载运更危险或更高压力燃料的船舶ꎮ 后果等级因数决不能

小于 １. ０ꎮ
４. ５　 使用的载荷因数和能力因数应使安全等级等于 ６. ４. ２. １ 节至 ６. ４. ２. ５ 节中所述的燃料围护系

统的安全等级ꎮ 这可通过按已知成功设计校准因数来进行ꎮ
４. ６　 材料因数 γｍ 一般应反映材料力学性能的统计分布ꎬ并需要与规定的特有力学性能一起解释ꎮ

对于第 ６ 章中定义的材料ꎬ材料因数 γｍ 可取作:
１. １ꎬ当主管机关规定的特有力学性能在力学性能的统计分布中代表较低的 ２. ５％分位数ꎻ或
１. ０ꎬ当主管机关规定的特有力学性能代表足够小的分位数以使力学性能比规定值低的概率极低并

可忽略不计ꎮ
４. ７　 分项能力因数 γｓｉ的确定一般应基于结构能力的不确定性ꎬ同时应考虑建造公差、建造质量、使

用的分析方法的准确性的影响ꎮ
４. ７. １　 对于按照本标准 ４. ８ 中给出的极限状态衡准来防止过度塑性变形的设计ꎬ分项能力因数 γｓ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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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取:

γｓ１ ＝ ０. ７６ Ｂ
κ１

γｓ２ ＝ ０. ７６Ｄ
κ２

κ１ ＝ ｍｉｎ Ｒｍ

Ｒｅ
 Ｂ

Ａ ꎻ１. ０æ

è
ç

ö

ø
÷

κ２ ＝ ｍｉｎ Ｒｍ

Ｒｅ
Ｄ

Ｃ ꎻ１. ０æ

è
ç

ö

ø
÷

因数 Ａ、Ｂ、Ｃ 和 Ｄ 的定义见 ６. ４. １５. ２. ３. １ꎮ Ｒｍ 和 Ｒｅ 的定义见 ６. ４. １２. １. １. ３ꎮ
以上给出的分项能力因数是校准至传统 Ｂ 型独立液舱的结果ꎮ
４. ８　 防止过度塑性变形的设计

４. ８. １　 以下给出的应力验收衡准适用于弹性应力分析ꎮ
４. ８. ２　 燃料围护系统中主要依靠结构中的薄膜响应来承载的部分应满足下列极限状态衡准:

σｍ≤ｆ
σＬ≤ １. ５ｆ
σｂ≤ １. ５Ｆ
σＬ ＋ σｂ≤ １. ５Ｆ
σｍ ＋ σｂ≤ １. ５Ｆ
σｍ ＋ σｂ ＋ σｇ≤ ３. ０Ｆ
σＬ ＋ σｂ ＋ σｇ≤ ３. ０Ｆ

式中:σｍ———等效总体主膜应力ꎻ
σＬ———等效局部主膜应力ꎻ
σｂ———等效主弯曲应力ꎻ
σｇ———等效二阶应力ꎻ

　 ｆ ＝
Ｒｅ

γｓ１γｍγＣ

　 Ｆ ＝
Ｒｅ

γｓ２γｍγＣ

　 指导性说明:
　 上述应力总和应通过将每个应力分量(σｘꎬσｙꎬtｘｙ)合成ꎬ随后应基于以下所示的合成应力分量计算等效应力ꎮ

σＬ ＋ σｂ ＝ (σＬｘ ＋ σｂｘ) ２ － (σＬｘ ＋ σｂｘ)(σＬｙ ＋ σｂｙ) ＋ (σＬｙ ＋ σｂｙ) ２ ＋ ３(tＬｘｙ ＋ tｂｘｙ) ２

　 　 ４. ８. ３　 燃料围护系统中主要依靠纵桁、扶强材和板的弯曲来承载的部分应满足下列极限状态衡准:
σｍｓ ＋ σｂｐ≤ １. ２５Ｆ(见注 １ 和 ２)
σｍｓ ＋ σｂｐ ＋ σｂｓ≤ １. ２５Ｆ(见注 ２)
σｍｓ ＋ σｂｐ ＋ σｂｓ ＋ σｂｔ ＋ σｇ≤ ３. ０Ｆ

注 １:等效截面膜应力和主结构等效膜应力之和(σｍｓ ＋ σｂｐ)通常可直接从三维有限元分析获得ꎮ
注 ２:考虑到设计概念、结构形状和应力计算所使用的方法ꎬ主管机关可对系数 １. ２５ 进行修改ꎮ

式中:σｍｓ———主结构的等效截面膜应力ꎻ
σｂｐ———主结构的等效膜应力以及主结构弯曲造成的次结构和第三级结构中的应力ꎻ
σｂｓ———次结构中的截面弯曲应力和次结构弯曲造成的第三级结构中的应力ꎻ
σｂｔ———第三级结构中的截面弯曲应力ꎻ
σｇ———等效二阶应力ꎻ

　 ｆ ＝
Ｒｅ

γｓ１γｍγ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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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 ＝
Ｒｅ

γｓ２γｍγＣ

应力 σｍｓ、σｂｐ、σｂｓ和 σｂｔ的定义见 ４. ８. ４ꎮ

　 指导性说明:
　 上述应力总和应通过将每个应力分量(σｘꎬσｙꎬtｘｙ)合成ꎬ随后应基于合成应力分量计算等效应力ꎮ

　 　 壳板应按照主管机关的要求进行设计ꎮ 如果膜应力较大ꎬ应另外适当考虑膜应力对板弯曲能力的

影响ꎮ
４. ８. ４　 截面应力种类

正应力是垂直于基准平面的应力分量ꎮ
等效截面膜应力是在考虑的结构横截面范围内ꎬ均匀分布且等于应力平均值的正应力的分量ꎮ 如果

这是简单的壳截面ꎬ该截面膜应力等于本标准 ４. ８. ２ 中定义的膜应力ꎮ
截面弯曲应力是线性分布在暴露于弯曲作用的结构截面上的正应力分量ꎬ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３ 种截面应力的定义

(应力 σｂｐ和 σｂｓ垂直于所示的横截面)

４. ９　 相同的因数 γＣ、γｍ、γｓｉ应用于防屈曲设计ꎬ除非在公认的屈曲标准中另有规定ꎮ 在任何情况

下ꎬ整体安全等级应不小于这些因数给出的值ꎮ

５　 疲劳极限状态

５. １　 按照燃料围护系统概念ꎬ应符合 ６. ４. １２. ２ 中所述的疲劳设计条件(如适用)ꎮ 对于按 ６. ４. １６
和本标准设计的燃料围护系统ꎬ要求进行疲劳分析ꎮ

５. ２　 对于所有载荷种类ꎬ疲劳极限状态的载荷因数应取 １. ０ꎮ
５. ３　 后果等级因数 γＣ 和能力因数 γＲ 应取 １. ０ꎮ
５. ４　 疲劳破损应按 ６. ４. １２. ２. ２ 至 ６. ４. １２. ２. ５ 所述进行计算ꎮ 计算的燃料围护系统的累积疲劳破

损率应小于或等于表 ３ 中给出的值ꎮ
许用最大累积疲劳破损率 表 ３

结　 果　 等　 级

ＣＷ

低 中 高

１. ０ ０. ５ ０. ５∗

　 　 ∗　 依据对缺陷或裂纹的探测能力ꎬ应按 ６. ４. １２. ２. ７ 至 ６. ４. １２. ２. ９ 使用低值ꎮ

５. ５　 主管机关可确定低值ꎮ
５. ６　 按 ６. ４. １２. ２. ６ 至 ６. ４. １２. ２. ９ 的要求需进行裂纹扩展分析ꎮ 分析应按照经主管机关认可的标

准中规定的方法进行ꎮ

６　 意外极限状态

６. １　 按照燃料围护系统概念ꎬ应符合 ６. ４. １２. ３ 中所述的意外设计条件(如适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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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考虑到只要破损和变形不使意外场景升级ꎬ可接受该破损和变形ꎬ因而与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相

比ꎬ可放宽载荷和能力因数ꎮ
６. ３　 对于永久载荷、功能载荷和环境载荷ꎬ意外极限状态的载荷因数应取 １. ０ꎮ
６. ４　 ６. ４. ９. ３. ３. ８ 和 ６. ４. ９. ５ 中所述的载荷无需进行相互间的合成ꎬ也无需与 ６. ４. ９. ４ 中定义的环

境载荷进行合成ꎮ
６. ５　 能力因数 γＲ 一般应取 １. ０ꎮ
６. ６　 后果等级因数 γＣ 一般应按本标准 ４. ４ 节的规定选取ꎬ但考虑到意外场景的性质ꎬ可适当放宽ꎮ
６. ７　 能力 Ｒｋ 一般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选取ꎬ但考虑到意外场景的性质ꎬ可适当放宽ꎮ
６. ８　 附加相关的意外场景应基于风险评估确定ꎮ

７　 试验

７. １　 依据燃料围护系统的概念ꎬ按本标准设计的燃料围护系统应按 １６. ２ 中所述的试验范围进行

试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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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部　 分

１６　 制造、工艺和试验

１６. １　 一般要求

１６. １. １　 制造、试验、检查和文件应符合公认的标准和本规则的具体要求ꎮ
１６. １. ２　 如规定或要求作焊后热处理. 其母材性能应在热处理条件下按照第 ７ 章适用的表列要求予

以确定ꎬ而焊缝性能应按照 １６. ３ 规定的热处理条件予以确定ꎮ 如果采用焊后热处理ꎬ则上述试验的要

求ꎬ可由主管机关酌情修改ꎮ

１６. ２　 一般试验要求和规定

１６. ２. １　 拉力试验

１６. ２. １. １　 拉力试验应根据认可的标准进行ꎮ
１６. ２. １. ２　 抗拉强度、屈服应力和延伸率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对具有明显屈服点的碳锰钢和其他材

料ꎬ应考虑其屈强比的限制ꎮ
１６. ２. ２　 韧性试验

１６. ２. ２. １　 除主管机关另有规定外ꎬ金属材料的验收试验应包括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韧性试验ꎮ 规定

的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能量值的要求为 ３ 个全尺寸(１０ｍｍ × １０ｍｍ)试样的最小平均冲击能量值和对最小

的单个试样冲击能量ꎮ 夏比 Ｖ 型缺口试祥的尺寸和公差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对尺寸小于 ５ｍｍ 的试样的试

验和要求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小尺寸试样的最小平均值见下表:
夏比 Ｖ 型缺口试样尺寸(ｍｍ) ３ 个试样的最小平均冲击能量(Ｊ)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７. ５
１０ × ５

ＫＶ
５ / ６ＫＶ
２ / ３ＫＶ

　 　 注:ＫＶ———表 ７. １ 至表 ７. ４ 中规定的冲击能量值(Ｊ)ꎮ

仅允许有个试样的冲击能量可低于规定的平均值ꎬ但不得低于该平均值的 ７０％ ꎮ
１６. ２. ２. ２　 对于母材ꎬ应尽可能按材料厚度截取最大尺寸的夏比 Ｖ 型缺口试样ꎬ应尽量使试样位于

材料表面和其厚度中心之间的中点位置ꎬ并使缺口的长度方向垂直于材料表面(见图 １６. １)ꎮ

图 １６. １　 母材试样的方向性

１６. ２. ２. ３　 对于焊接试验试样ꎬ尽可能按材料厚度截取最大尺寸的夏比 Ｖ 型缺口试样ꎬ应尽量使试

样接近材料表面和其厚度中心之间的中点位置ꎬ在各种情况下ꎬ从材料表面至试样边的距离应不小于

１ｍｍꎮ 此外ꎬ对于双 Ｖ 型坡口的对接焊缝ꎬ应在接近于第 ２ 个焊接面处截取试样ꎮ 试样一般应取在下列

位置ꎬ即焊缝的中线上、熔合线上和距离熔合线 １ｍｍ、３ｍｍ 和 ５ｍｍ 处ꎬ见图 １６. ２ꎮ
图 １６. ２ 中的缺口位置:
. １　 位于焊缝中心ꎮ
. ２　 位于熔合线上ꎮ
. ３　 在热影响区(ＨＡＺ)ꎬ距熔合线 １ｍ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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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 ２　 焊接试样的方向性

. ４　 在热影响区(ＨＡＺ)ꎬ距熔合线 ３ｍｍꎮ

. ５　 在热影响区(ＨＡＺ)ꎬ距熔合线 ５ｍｍꎮ
１６. ２. ２. ４　 如果 ３ 个最初的夏比 Ｖ 型缺口试样的平均冲击能量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ꎬ或多于个试样

的冲击能量低于规定的平均值ꎬ或者仅有个试样的冲击能量低于所允许的单个试样的最小冲击能量值

时ꎬ则可以从同一材料中再取 ３ 个附加试样进行试验ꎮ 将所得的结果与原先获得的试验结果组成个新的

平均值ꎮ 如果这个新的平均值符合要求ꎬ而且ꎬ低于要求的平均值的个别结果不多于 ２ 个且低于单个试

样要求值的试样结果不多于 １ 个ꎬ则可以接受此件或这批材料ꎮ
１６. ２. ３　 弯曲试验

１６. ２. ３. １　 作为材料验收试验ꎬ弯曲试验可予以免除ꎬ但对焊接试验仍要求弯曲试验ꎮ 如进行弯曲

试验ꎬ应按照公认标准进行ꎮ
１６. ２. ３. ２　 弯曲试验应为横向弯曲试验ꎬ主管机关可决定进行正弯、反弯或侧弯试验ꎮ 若母材和焊

缝金属具有不同的强度级ꎬ则可要求以纵向弯曲试验替代横向弯曲试验ꎮ
１６. ２. ４　 断面观察和其他试验

主管机关也可要求按照公认标准对焊缝做宏观断面、微观断面观察以及硬度试验ꎮ

１６. ３　 燃料围护系统的金属材料焊接和无损探伤

１６. ３. １　 一般要求

本节仅适用于主屏壁和次屏壁ꎬ包括构成次屏壁的内壳ꎮ 碳钢、碳锰钢、镍合金钢和不锈钢应进行验

收试验ꎬ但这些试验也可适用于其他材料ꎮ 主管机关可决定对不锈钢和铝合金的焊接件免做冲击试验ꎬ
也可对任何材料特殊要求做其他试验ꎮ

１６. ３. ２　 焊接材料

用于燃料舱的焊接材料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所有焊接材料应要求进行熔敷金属试验和对接焊缝试验ꎮ
拉伸试验和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中所得的结果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熔敷金属的化学成分应作记录以供

查询ꎮ
１６. ３. ３　 燃料舱和处理用压力容器的焊接工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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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３. ３. １　 所有燃料舱和处理用压力容器的对接焊缝要求作焊接工艺试验ꎮ
１６. ３. ３. ２　 焊接试件应能代表:
. １　 每种母材ꎻ
. ２　 每种焊接材料和焊接方法ꎻ和
. ３　 每种焊接位置ꎮ
１６. ３. ３. ３　 板材的对接焊试验ꎬ试板的制备应使板材轧制方向平行于焊接方向ꎮ 每种焊接工艺试验

所规定的材料厚度范围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射线检查或超声波检查可由制造厂选择决定ꎮ
１６. ３. ３. ４　 燃料舱和处理用压力容器的以下焊接工艺试验应按 １６. ２ 进行(从每个试件制作试样):
. １　 焊缝横向拉力试验ꎻ
. ２　 公认标准要求的纵向全焊接试验ꎻ
. ３　 焊接横向弯曲试验ꎬ可进行正弯、反弯或侧弯试验ꎮ 若母材和焊缝金属具有不同的强度级ꎬ则可

要求以纵向弯曲试验替代横向弯曲试验ꎻ
. ４　 一组 ３ 个的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ꎬ一般应在下列每个位置上截取ꎬ如图 １６. ２ 所示:
　 . １　 焊缝的中心线ꎻ
　 . ２　 熔合线ꎻ
　 . ３　 距熔合线 １ｍｍꎻ
　 . ４　 距熔合线 ３ｍｍꎻ和
　 . ５　 距熔合线 ５ ｍｍꎻ和
. ５　 也可要求对焊缝做宏观断面、微观断面以及硬度进行检验ꎮ
１６. ３. ３. ５　 每个试验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拉力试验:焊缝横向抗拉强度应不低于相应母材的最低抗拉强度ꎮ 对于铝合金ꎬ应参见 ６. ４. １２. １. １. ３ 关

于低匹配焊缝的焊缝金属强度要求(若焊缝金属的抗拉强度低于母材的抗拉强度)ꎮ 在每种情况下ꎬ应提

供试样破断位置报告以供备查ꎻ
２. 弯曲试验:试样经直径为 ４ 倍试样厚度的弯芯弯曲 １８０°后ꎬ不应断裂ꎻ和
３. 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应在对连接母材规定的温度下进行冲击试验ꎮ 焊缝金属冲击试验的结

果ꎬ其最小平均冲击能量(ＫＶ)应不低于 ２７Ｊꎮ 焊缝金属小尺寸试样和单个冲击能量的要求应按 １６. ２. ２
的规定ꎮ 熔合线和热影响区的冲击试验结果的最小平均冲击能量(ＫＶ)应符合母材横向或纵向要求(视
适用而定)ꎬ而小尺寸试样ꎬ最小平均冲击能量(ＫＶ)应符合 １６. ２. ２ 的规定ꎮ 如果材料的厚度不允许截取

全尺寸试样或标准小尺寸试样ꎬ则试验方法和验收标准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１６. ３. ３. ６　 用于填角焊的工艺试验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应选择具有良好冲击性能的焊

接材料ꎮ
１６. ３. ４　 管材的焊接工艺试验

应进行管材焊接工艺试验ꎬ并与 １６. ３. ３ 对燃料舱规定的细节要求类似ꎮ
１６. ３. ５　 产品焊缝试验

１６. ３. ５. １　 除薄膜型燃料舱外ꎬ所有燃料舱和处理用压力容器一般按每 ５０ｍ 左右的对接焊缝进行一

次产品焊缝试验ꎬ并应能代表各个焊接位置ꎮ 对次屏壁应作相同型式的产品焊缝试验ꎬ但经主管机关同

意可减少试验数量ꎮ 除 １６. ３. ５. ２ 至 １６. ３. ５. ５ 规定的试验外ꎬ可要求对燃料舱或次屏壁进行其他试验ꎮ
１６. ３. ５. ２　 对 Ａ 型和 Ｂ 型独立燃料舱的产品焊缝试验应包括每 ５０ｍ 的焊缝进行弯曲试验ꎬ以及当

要求时还应进行以一组 ３ 个夏比 Ｖ 型缺口的冲击试验ꎮ 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试样的缺口应分别位于

焊缝中心或热影响区(根据焊接工艺试验的结果来确定的最危险的位置)ꎮ 对于奥氏体不锈钢ꎬ所有的

缺口应位于焊缝的中心处ꎮ
１６. ３. ５. ３　 对于 Ｃ 型独立燃料舱和处理用压力容器ꎬ除 １６. ３. ５. ２ 所列的试验外ꎬ还要求进行焊缝横

向拉力试验ꎮ 拉力试验应满足 １６. ３. ３. ５ 的要求ꎮ
１６. ３. ５. ４　 质量保证 /质量控制(ＱＡ / ＱＣ)计划应确保材料制造商的质量手册(ＱＭ)中规定的产品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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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持续符合性ꎮ
１６. ３. ５. ５　 薄膜型燃料舱的试验要求与 １６. ３. ３ 中所列的适用试验要求一致ꎮ
１６. ３. ６　 无损探伤试验

１６. ３. ６. １　 所有试验程序和验收标准应按公认标准ꎬ除非设计方规定更高的标准以满足设计假定ꎮ
原则上应使用射线检查发现内部缺陷ꎮ 但是ꎬ认可的超声波检查可替代射线检查ꎬ但应增选部分位置进

行射线检查以验证结果ꎮ 应保存射线和超声波检查结果ꎮ
１６. ３. ６. ２　 设计温度为 － ２０℃以下的 Ａ 型独立燃料舱以及任何设计温度的 Ｂ 型独立燃料舱ꎬ所有燃

料舱壳板的全焊透对接焊缝应进行适于在其整个长度范围内发现内部缺陷的无损探伤试验ꎮ 可在与

１６. ３. ６. １ 中规定的相同条件下进行替代射线检查的超声波检查ꎮ
１６. ３. ６. ３　 在所有情况下ꎬ燃料舱结构的其余焊缝ꎬ包括扶强材以及其他附件和连接件的焊缝应在

必要时用磁粉或着色渗透法进行检查ꎮ
１６. ３. ６. ４　 对于 Ｃ 型独立燃料舱ꎬ无损探伤的范围应按公认标准定其为全部的或部分的ꎬ但检验范

围应不少于如下的规定:
. １　 有关 ６. ４. １５. ３. ２. １. ３ 中的全部无损探伤:
射线检查:
　 . １　 整个长度范围内的所有对接焊缝ꎻ
用于表面裂纹检查的无损探伤:
　 . ２　 １０％长度范围内的所有焊缝ꎻ
　 . ３　 整个长度范围内的开孔和喷管等周围的加强环ꎮ
可以用 １６. ３. ６. １ 中所述的超声波检查代替部分射线检查ꎮ 此外ꎬ主管机关可要求对开孔周围的加

强环和喷嘴焊缝进行全部超声波检查ꎮ
. ２　 部分无损探伤按 ６. ４. １５. ３. ２. １. ３ 规定:
射线检查:
　 . １　 所有对接焊交叉处的接头和对接焊缝全部长度上均匀选取至少 １０％的长度ꎻ
用于表面裂纹检查的无损探伤:
　 . ２　 整个长度范围内的开孔和喷管等周围的加强环ꎻ
超声波检查:
　 . ３　 主管机关可根据每一具体情况提出要求ꎮ
１６. ３. ６. ５　 质量保证 /质量控制(ＱＡ / ＱＣ)计划应确保材料制造商的质量手册(ＱＭ)中规定的焊缝无

损探伤的持续符合性ꎮ
１６. ３. ６. ６　 管路检查应按照第 ７ 章的要求进行ꎮ
１６. ３. ６. ７　 当认为必要时ꎬ次屏壁应进行无损探伤以发现内部缺陷ꎮ 若船体外壳为次屏壁部分ꎬ则

对所有舷侧顶列板的对接焊缝以及舷侧外板上的所有环缝和纵缝的交叉处应进行射线检查ꎮ

１６. ４　 金属材料构造的其他要求

１６. ４. １　 一般要求

焊缝的检查和无损探伤应按照 １６. ３. ５ 和 １６. ３. ６ 的要求ꎮ 如在设计中假定更高的标准或公差ꎬ其也

应能满足ꎮ
１６. ４. ２　 独立燃料舱

对于由回转体构成主要结构的 Ｃ 型和 Ｂ 型燃料舱ꎬ关于制造的公差ꎬ例如失圆、局部偏离正确形状、
焊接接头的对中以及不同厚度板的削斜等ꎬ均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这些公差都是与 ６. ４. １５. ２. ３. １ 和

６. ４. １５. ２. ３. ２所述的屈曲分析有关的ꎮ
１６. ４. ３　 次屏壁

建造期间ꎬ次屏壁的试验和检查要求应经主管机关认可或接受(见 ６. ４. ４. ５ 和 ６. ４. ４. 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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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４. ４　 薄膜型燃料舱

质量保证 /质量控制(ＱＡ / ＱＣ)计划应确保焊接工艺条件、设计细节、材料、结构、检验和部件的生产

试验的持续符合性ꎮ 这些标准和工艺应在实施原型试验计划期间制定ꎮ

１６. ５　 试验

１６. ５. １　 建造期间试验和检查

１６. ５. １. １　 所有液化气体燃料舱和处理用压力容器应根据 １６. ５. ２ 至 １６. ５. ５ 所适用的燃料舱类型

进行水压或水压—气动压力试验ꎮ
１６. ５. １. ２　 所有燃料舱应进行密性试验ꎬ该密性试验可与 １６. ５. １. １ 中所述的压力试验一起进行ꎮ
１６. ５. １. ３　 应进行 ６. ３. ３ 规定的燃料围护系统的气密试验ꎮ
１６. ５. １. ４　 关于对次屏壁的检查要求ꎬ在所有情况下ꎬ均由主管机关确定ꎬ并考虑到屏壁的可达性

(见 ６. ４. ４)ꎮ
１６. ５. １. ５　 对于设有新颖 Ｂ 型独立燃料舱或按照 ６. ４. １６ 设计的燃料舱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可要求至

少应在一个原型燃料舱及其支持结构上使用应变仪或其他适当设备进行测量ꎬ以确定其在 １６. ５. １. １ 规

定的试验期间的应力水平ꎮ 对于 Ｃ 型独立燃料舱ꎬ根据其形状及其支持构件和附件的布置ꎬ也可要求作

类似的测量ꎮ
１６. ５. １. ６　 应按照主管机关的要求ꎬ在液化气体燃料达到稳态热力状态的首次加注期间ꎬ验证燃料

围护系统的整体性能符合设计参数ꎮ 对于验证设计参数所必要的部件和设备性能的记录ꎬ应予以保存ꎬ
并可供主管机关使用ꎮ

１６. ５. １. ７　 在首次 ＬＮＧ 加注期间或紧接其后ꎬ应对燃料围护系统的冷点进行检查ꎮ 绝热表面的完

整性检查若不能进行目视检查ꎬ则应按照主管机关的要求进行ꎮ
１６. ５. １. ８　 若按 ６. ４. １３. １. １. ３ 和 ６. ４. １３. １. １. ４ 的规定设有加热装置ꎬ则应对所要求的热量输出和

热量分布进行试验ꎮ
１６. ５. ２　 Ａ 型独立燃料舱

应对所有 Ａ 型独立燃料舱应进行水压或水压—气动试验ꎮ 进行这种试验时ꎬ应使其应力尽可能接近

设计应力ꎬ并使燃料舱顶的压力至少相当于释放阀的最大调定值ꎮ 当进行水压—气动试验时ꎬ其试验条

件应尽可能模拟燃料舱及其支持结构的设计载荷情况ꎬ包括动态分量ꎬ同时避免应力水平引起永久变形ꎮ
１６. ５. ３　 Ｂ 型独立燃料舱

Ｂ 型独立燃料舱应按下列要求进行水压或水压—气动试验:
. １　 应按 １６. ５. ２ 对 Ａ 型独立燃料舱的要求进行试验ꎻ和
. ２　 此外ꎬ在试验条件下ꎬ主要构件中的最大主膜应力或最大弯曲应力应不超过材料 (制造状态)在

试验温度下的屈服强度的 ９０％ ꎮ 为确保满足上述条件ꎬ当计算表明此应力超过材料屈服强度的 ７５％时ꎬ
应采用应变仪或其他合适的设备对一系列同样燃料舱中的第一个燃料舱的试验加以监测ꎮ

１６. ５. ４　 Ｃ 型独立燃料舱和其他压力容器

１６. ５. ４. １　 每一压力容器应进行水压试验ꎬ试验时在燃料舱顶测得的压力应不小于 １. ５Ｐ０ꎮ 但在压

力试验期间的任何情况下ꎬ对任意点计算所得的主膜应力应不超过试验温度下材料屈服应力的 ９０％ ꎮ
为了确保满足上述条件ꎬ若计算表明主膜应力超过屈服强度的 ７５％ ꎬ则在对一系列同样燃料舱中的第一

个燃料舱试验时ꎬ应采用应变仪或其他合适的设备加以监测ꎬ但对于简单的圆柱型或球型压力容器ꎬ可予

以除外ꎮ
１６. ５. ４. ２　 试验时所采用的水温至少应比制成的材料的零韧性转变温度高出 ３０℃ꎮ
１６. ５. ４. ３　 每 ２５ｍｍ 厚度ꎬ压力应保持为 ２ 小时ꎬ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少于 ２ 小时ꎮ
１６. ５. ４. ４　 如为液化气体燃料压力容器所需要ꎬ可在 １６. ５. ４. １ 至 １６. ５. ４. ２ 所述的条件下进行水

压—气动试验ꎮ
１６. ５. ４. ５　 采用较高许用应力燃料舱的试验ꎬ将根据其工作温度可予以特别考虑ꎮ 但 １６. ５. ４. 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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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应完全满足ꎮ
１６. ５. ４. ６　 在装配和完工后ꎬ应对每一压力容器及其有关的附件进行适当的密性试验ꎬ该试验可与

１６. ５. ４. １ 或 １６. ５. ４. ４ 中所述的压力试验一起进行ꎮ
１６. ５. ４. ７　 对于除燃料舱以外的压力容器的气压试验ꎬ只能根据各种情况分别予以考虑ꎮ 仅在下述

情况时ꎬ才允许对那些容器进行气压试验:容器的设计或其支持结构不能使容器被安全地注满水ꎬ或不能

对容器进行干燥ꎬ以及在使用容器时不允许在容器内留有试验介质的痕迹ꎮ
１６. ５. ５　 薄膜型燃料舱

１６. ５. ５. １　 设计开发试验

１６. ５. ５. １. １　 ６. ４. １５. ４. １. ２ 中要求的设计开发试验应包括既有主屏壁又有次屏壁的一系列分析和

物理模型(包括角和接头)ꎬ经试验以验证其能承受在所有充装率下由静、动和热载荷引起的预期的组合

应变ꎮ 这用于建造完整的液化气体燃料围护系统的原型模型ꎮ 分析和物理模型中考虑的试验条件应代

表燃料围护系统在其使用寿命中可能遇到的最极端的营运状态ꎮ ６. ４. ４ 中要求的次屏壁的定期试验的

建议验收衡准可基于原型模型的试验结果ꎮ
１６. ５. ５. １. ２　 薄膜材料和薄膜中有代表性的焊接或连接接头的疲劳性能应通过试验确定ꎮ 将绝热

系统系固至船体结构的装置的极限强度和疲劳性能应通过分析或试验确定ꎮ
１６. ５. ５. ２　 试验

. １　 当船上设有薄膜液化气体燃料围护系统时ꎬ所有燃料舱和在正常情况下可能装有液体并邻接于

支持薄膜的船体结构的其他处所ꎬ均应进行水压试验ꎮ
. ２　 安装燃料围护系统前ꎬ支持薄膜的所有货舱结构应进行密性试验ꎮ
. ３　 不必对管隧和在通常情况下不装液体的其他舱室进行水压试验ꎮ

１６. ６　 焊接、焊后热处理和无损探伤

１６. ６. １　 一般要求

应按 １６. ３ 进行焊接ꎮ
１６. ６. ２　 焊后热处理

对碳钢、碳锰钢和低合金钢钢管的所有对接焊缝均应进行焊后热处理ꎮ 主管机关根据相关管系的设

计温度和设计压力可以免除对壁厚小于 １０ｍｍ 的管子进行消除热应力的要求ꎮ
１６. ６. ３　 无损探伤

除在焊接前和焊接期间进行正常控制以及对完工焊缝进行目视检查以外ꎬ为了证明已按本节要求正

确地进行焊接ꎬ还应进行下列试验:
. １　 对下列管系的对接焊接头进行 １００％射线或超声波检查ꎻ
　 . １　 设计温度低于 － １０℃ꎬ或
　 . ２　 设计压力高于 １０ｂａｒꎬ或
　 . ３　 在 ＥＳＤ 防护式机器处所内的气体供应管系ꎬ或
　 . ４　 内径大于 ７５ｍｍ 的管系ꎬ或
　 . ５　 壁厚大于 １０ｍｍ 的管系ꎮ
. ２　 当管路截面的此种对接焊接头系用主管机关认可的自动焊接工艺焊接时ꎬ射线或超声波检查的

范围可逐渐减少ꎬ但在任何情况下ꎬ均不能小于所有接头的 １０％ ꎮ 如发现有缺陷ꎬ则应进行 １００％ 检查ꎬ
其中还应包括以前已经被认可的焊缝ꎮ 只能在具备合适的质量保证程序文件和记录以评估制造商生产

合格的焊接产品的能力时才能授予该许可ꎮ
. ３　 对于双壁燃料管系的外管的对接焊接头ꎬ射线或超声波检查范围可减少至 １０％ ꎮ
. ４　 对于 １６. ６. ３. １ 和 １６. ６. ３. ３ 中未包括的其他管子的对接焊接头ꎬ根据其用途、位置和材料决定

是否应进行抽样射线或超声波检查或另外的无损探伤ꎮ 一般ꎬ至少应对 １０％ 的管子对接焊接头进行射

线或超声波检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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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７　 试验要求

１６. ７. １　 管路部件的型式试验

阀

应对拟用于工作温度低于 － ５５℃的每种型式的阀进行下列型式试验:
. １　 每种尺寸和每种型式的阀应每隔一段时间双流向在不超过阀的额定设计压力的全部作业压力

和温度范围下进行阀座密性试验ꎮ 允许的泄漏率应满足主管机关的要求ꎮ 在试验期间ꎬ应验证阀具有良

好的工作性能ꎻ
. ２　 每种尺寸和每种型式的阀应按公认标准对流量进行认证ꎻ
. ３　 加压部件应至少按额定压力的 １. ５ 倍进行压力试验ꎻ和
. ４　 对于熔点低于 ９２５℃的紧急切断阀ꎬ型式试验应包括按主管机关接受的标准①进行的防火试验ꎮ
１６. ７. ２　 波纹管膨胀接头

对于 ７. ３. ６. ４. ３. １. ３ 适用的燃料舱外部的燃料管路上的每种波纹管膨胀接头如主管机关有要求时ꎬ
应对设置在燃料舱内的波纹管膨胀接头进行下列型式的试验:

. １　 未经预先压缩但轴向约束的波纹管元件ꎬ应经受不小于 ５ 倍设计压力的压力试验而不破裂ꎬ试
验持续时间应不少于 ５ｍｉｎꎻ

. ２　 对于带有所有附件如法兰、拉杆和铰接件等的原型膨胀接头ꎬ应在最低设计温度和制造厂推荐

的最大位移条件下ꎬ使其经受 ２ 倍设计压力的压力试验而不产生永久变形ꎻ
. ３　 对完整的膨胀接头应进行循环试验(热运动)ꎬ在压力、温度、轴向运动、旋转运动和横向运动等

条件下ꎬ完整的膨胀接头应能承受至少为与实际使用中所遇到的同样多的循环次数ꎮ 当这种试验条件与

在营运温度下的试验条件一样严峻时ꎬ则允许在室温下进行试验ꎻ和
. ４　 对完整的膨胀接头应在无内压的情况下进行循环疲劳试验(船体变形)ꎬ即用模拟相当于补偿

管段的波纹管运动的方式ꎬ在不高于 ５Ｈｚ 的频率下ꎬ至少进行 ２００００００ 次循次ꎮ 但只有当由于管路的布

置实际上会经受船体变形载荷作用时ꎬ才要求进行这种试验ꎮ
１６. ７. ３　 系统试验要求

１６. ７. ３. １　 本节要求适用于气体燃料舱内、外管系ꎮ 但是ꎬ主管机关可放宽气体燃料舱的内部管系

和端部敞开管系的相关要求ꎮ
１６. ７. ３. ２　 在装配后ꎬ应使用适当的液体对所有燃料管路进行强度试验ꎮ 液体管路的试验压力应至

少为 １. ５ 倍设计压力ꎬ蒸气管路的试验压力应至少为 １. ５ 倍系统最大工作压力ꎮ 当完成对管系或系统部

件的制造并对其配齐所有附件时ꎬ可在其被装船之前对其进行试验ꎮ 对在船上焊接的接头应进行至少为

１. ５ 倍设计压力的试验ꎮ
１６. ７. ３. ３　 对于每一燃料管系ꎬ在船上将其安装完工之后ꎬ均应使用空气或其他适当介质进行泄漏

试验ꎬ其试验压力取决于所采用的检测泄漏的方法ꎮ
１６. ７. ３. ４　 在双层壁气体燃料管系中ꎬ外管或导管也应进行压力试验ꎬ以证明其可承受气体管路破

断时预计的最大压力ꎮ
１６. ７. ３. ５　 在首次加注作业之前ꎬ应按主管机关的相关要求ꎬ对所有管系ꎬ包括用于处理燃料或蒸气

的阀ꎬ附件和附属设备进行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功能试验ꎮ
１６. ７. ３. ６　 液体管系中的 ＥＳＤ 阀应在启动 ３０ 秒内平稳紧闭ꎮ 船上应备有关于阀关闭时间及其操作

特征的资料ꎬ并且关闭时间应能予以验证和可重复ꎮ
１６. ７. ３. ７　 ８. ５. ８ 和 １５. ４. ２. ２ 中所述的阀的关闭时间(即从开始激发关闭信号至阀完全关闭的时

间)应不大于:

１２４

① 参考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的推荐标准:
ＩＳＯ １９９２１:２００５ 船舶与海上技术———配有弹性密封件的金属管路附件耐火性能　 试验方法ꎻ
ＩＳＯ １９９２２:２００５ 船舶与海上技术———配有弹性密封件的金属管路附件耐火性能　 试验台要求ꎮ



３６００Ｕ
ＢＲ 　 　 ｓ

式中:Ｕ———发出操作信号时舱内液面以上的容积ꎬｍ３ꎻ
ＢＲ———船和岸上设备之间相互约定的最大加注速率ꎬｍ３ / ｈꎻ或 ５ 秒量ꎬ取小者ꎮ
考虑到加注软管或吊臂以及船上和岸上的有关管路系统ꎬ应对加注速率进行调整ꎬ以使阀关闭时的

冲击压力被限制在一个可以承受的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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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　 部　 分

本部分条款中的“燃料”系指液态或气态天然气ꎮ

１７　 练习和应急演练

船上应在一定的间隔期内开展练习和应急演练ꎮ
此种与气体燃料相关的练习可包括诸如:
. １　 桌面演习ꎻ
. ２　 复习 １８. ２. ３ 所要求的燃料操作手册中的燃料操作程序ꎻ
. ３　 对潜在偶然事故的响应ꎻ
. ４　 用于偶然事故响应的设备的试验ꎻ和
. ５　 检查指定的船员经过训练ꎬ在使用燃料和偶然事故响应中能够适任其责ꎮ
与气体燃料相关的练习ꎬ可纳入 ＳＯＬＡＳ 公约所要求的定期演习中ꎮ
应检查和测试用于控制危险与事故的响应与安全系统ꎮ

１８　 操作

１８. １　 目标

本章的目标是确保气体或低闪点燃料的装载、储存、操作、维护和检验等操作程序对人员、船舶和环

境带来的风险降低至最低ꎬ以及在考虑这些液体或气体燃料特性的同时ꎬ确保操作程序与传统燃油船舶

的实践相符ꎮ

１８. ２　 功能性要求

本章与 ３. ２. １ 至 ３. ２. ３ꎬ ３. ２. ９ꎬ ３. ２. １１ꎬ ３. ２. １５ꎬ ３. ２. １６ 和 ３. ２. １７ 条中的功能性要求相关ꎬ尤其应

满足如下要求:
. １　 本规则所适用的每艘船上ꎬ应配备一份本规则复印件或涵盖本规则的国内法规ꎻ
. ２　 船上应提供所有气体相关装置的维护程序和信息ꎻ
. ３　 船上应提供操作程序ꎬ其中应含有一份较为详细的燃料操作手册ꎬ以供经过培训的人员能够安

全地操作燃料加注、储存和传输系统ꎻ和
. ４　 船上应配有合适的应急响应程序ꎮ

１８. ３　 对维护的要求

１８. ３. １　 在维护和修理程序应包括对燃料舱位置和邻近处所的有关考虑(见第 ５ 章)ꎮ
１８. ３. ２　 燃料围护系统的营运检验、维护和试验应按照 ６. ４. １. ８ 所要求的检查 /检验计划进行ꎮ
１８. ３. ３　 这些程序和信息应包括安装在爆炸危险处所和区域的电气设备的维护ꎬ爆炸危险处所内电

气装置的检验和维护应按照公认的标准进行ꎮ①

１８. ４　 对加注操作的要求

１８. ４. １　 责任

１８. ４. １. １　 在任何加注操作开始之前ꎬ受注船船长或其代表和加注方的代表(负责人)应:
. １　 书面同意加注程序ꎬ包括冷却、除气(若需要)、所有阶段的最大加注速率和加注量ꎻ

３２４
① 参见 ＩＥＣ ６００７９１７:２００７ 爆炸性环境—第 １７ 部分:电气装置的检查和维护ꎮ



. ２　 书面同意发生紧急情况时应采取的行动ꎻ和

. ３　 完成安全检查表并签字ꎮ
１８. ４. １. ２　 在加注操作完成后ꎬ船舶负责人应签收燃料加注交付单ꎬ该交付单应至少包含 Ｃ￣１ 部分

附录所规定的内容ꎻ该交付单由加注方完成并由其负责人签字ꎮ
１８. ４. ２　 控制ꎬ自动化和安全系统概述

１８. ４. ２. １　 在 １８. ２. ３ 中所要求的燃料操作手册应包含但不限于:
. １　 船舶从干坞到干坞的整个操作ꎬ包括系统的冷却和加热ꎬ加注装载和在适当情况下排放ꎬ取样ꎬ

惰化和除气ꎻ
. ２　 加注温度和压力的控制、报警系统和安全系统ꎻ
. ３　 系统的限制ꎬ冷却速率和加注前燃料舱的最高温度ꎬ包括最低燃料温度ꎬ燃料舱最大压力ꎬ加注

速率ꎬ充装极限和晃动限制ꎻ
. ４　 惰性气体系统的操作ꎻ
. ５　 消防和应急程序:消防系统操作和维护ꎬ灭火剂的使用ꎻ
. ６　 为特定的燃料的安全处理所需的专门燃料性能和专用设备ꎻ
. ７　 固定和便携式气体监测设备的操作和维修ꎻ
. ８　 紧急切断和紧急释放系统ꎬ和
. ９　 紧急情况下的操作程序ꎬ如气体释放或火灾ꎮ
１８. ４. ２. ２　 应复制一份燃料系统原理图 /管系和仪表图(Ｐ＆ＩＤ)并固定张贴在船舶的加注控制站和

加注站ꎮ
１８. ４. ３　 加注前确认

１８. ４. ３. １　 开始加注之前ꎬ应进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的加注前确认ꎬ并应记录在加注安全检查

表中:
. １　 所有通信方式ꎬ包括船岸连接(ＳＳＬ)(如安装)ꎻ
. ２　 固定式气体和火灾探测设备的操作ꎻ
. ３　 便携式气体探测器的操作ꎻ
. ４　 遥控阀门的操作ꎻ和
. ５　 软管和接头的检查ꎮ
１８. ４. ３. ２　 双方负责人签字同意和完成的加注安全检查表作为表明成功确认的文件ꎮ
１８. ４. ４　 船舶加注方通信

１８. ４. ４. １　 在整个加注作业期间ꎬ船舶负责人和加注方负责人之间应保持通信ꎮ 在不能保持通信

时ꎬ加注作业应停止ꎬ直到通信恢复ꎮ
１８. ４. ４. ２　 在加注作业时使用的通信设备应满足主管机关接受的标准ꎮ
１８. ４. ４. ３　 负责人应能与加注作业涉及的所有人员进行直接或即时通信ꎮ
１８. ４. ４. ４　 加注方提供用于 ＥＳＤ 通信的船岸连接(ＳＳＬ)或其他等效措施ꎬ应与受注船和加注设施的

ＥＳＤ 系统兼容①ꎮ
１８. ４. ５　 电气连接

加注设施用于加注作业的软管、加注臂、管系和附件ꎬ应保持电气通路ꎬ适当隔热ꎬ并能符合达到一定

安全水平的公认技术标准②ꎮ
１８. ４. ６　 传输工况

１８. ４. ６. １　 应在进入加注作业区域通道处张贴警示标志ꎬ警示标志上应有燃料传输期间消防安全措

施等内容ꎮ
１８. ４. ６. ２　 在传输操作期间ꎬ加注总管区域人员应仅限于必要的工作人员ꎮ 所有在值守或在操作附

４２４

①
②

参见 ＩＳＯ ２８４６０:船岸界面和港口操作ꎮ
参见 ＡＰＩ ＲＰ２００３ꎬ ＳＩＧＯＴＴ:油轮和油码头国际安全指南ꎮ



近工作的人员应佩戴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ＰＰＥ)ꎮ 如果未能保持传输所需要的条件ꎬ将导致操作停止ꎬ
直到所有要求的条件得到满足方可恢复作业ꎮ

１８. ４. ６. ３　 如果加注时通过可移式燃料舱的安装实现ꎬ则可移式燃料舱的安装应具有与固定式燃料

舱和系统同样的安全水平ꎮ 可移式燃料舱应在上船前加注ꎬ且在于燃料系统联系之前进行适当的保护ꎮ
１８. ４. ６. ４　 对于非永久性安装在船上的燃料舱ꎬ所有必要燃料舱系统(管系、控制、安全系统、释放系

统等等)与船舶燃料系统的连接均是“加注”过程的一部分ꎬ并应在船舶与加注方脱离之前完成ꎮ 船舶在

海上航行或机动操作时ꎬ不允许进行可移式燃料舱的连接和断开ꎮ

１８. ５　 对进入围蔽处所的要求

１８. ５. １　 在正常运行情况下ꎬ人员不得进入燃料舱、燃料舱处所、空舱、燃料舱接头处所或其他气体

或易燃蒸气可能积聚的围蔽处所ꎮ 除非类似处所已通过固定式或便携式通风设备确定其具有充足的氧

气ꎬ且无爆炸性气体的存在①ꎮ
１８. ５. ２　 进入危险区域内任何处所的人员ꎬ不得带入任何潜在的点火源ꎬ除非该处所已被证明无可

燃气体且维持这种状态ꎮ

１８. ６　 对惰化和吹扫系统的要求

１８. ６. １　 惰化和吹扫系统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燃料系统的管系ꎬ燃料舱ꎬ设备和临近处所的内部、附近

或周围形成可燃气体ꎮ
１８. ６. ２　 燃料系统的惰化和吹扫程序应能确保空气不被引入管系或燃料舱ꎬ气体燃料不被引入邻近

燃料系统的围阱或处所ꎮ

１８. ７　 对燃料系统上或附近的热工作业的要求

１８. ７. １　 在燃料舱ꎬ燃料管系以及可能是易燃的、释放污染、或燃烧的产物可能为有毒气体的绝缘系

统附近的热工作业ꎬ应仅在得到保障且被证明安全工作的固定区域ꎬ且所有的审批已被批准ꎬ方可进行ꎮ

５２４
① 参见关于进入船上围蔽处所的修正案(Ａ. １０５０(２７))ꎮ



附　 　 录

ＬＮＧ 加注交付单∗

ＬＮＧ 用作燃料

船名:　 　 　 　 　 　 　 　 　 ＩＭＯ 编号:　 　 　 　 　 　
交付日期:
１. ＬＮＧ 属性

甲烷值∗∗

低热量(加热)值

—
ＭＪ / ｋｇ

高热量(加热)值 ＭＪ / ｋｇ

沃泊指数 Ｗｓ / Ｗｉ
密度

压力

ＭＪ / ｍ３

ｋｇ / ｍ３

ｂａｒ(ａｂｓ)

ＬＮＧ 温度传递

液货舱 ＬＮＧ 温度

液货舱压力值

℃
℃

ｂａｒ(ａｂｓ)

　 　 ２. ＬＮＧ 组分

甲烷ꎬＣＨ４

乙烷ꎬＣ２Ｈ６

丙烷ꎬＣ３Ｈ８

％(ｋｇ / ｋｇ)
％ (ｋｇ / ｋｇ)
％ (ｋｇ / ｋｇ)

异丁烷ꎬｉＣ４Ｈ１０

正丁烷ꎬｎＣ４Ｈ１０

戊烷ꎬＣ５Ｈ１２

％(ｋｇ / ｋｇ)
％ (ｋｇ / ｋｇ)
％ (ｋｇ / ｋｇ)

正己烷ꎬＣ６Ｈ１４

庚烷ꎬＣ７Ｈ１６

氮ꎬＮ２

％(ｋｇ / ｋｇ)
％ (ｋｇ / ｋｇ)
％ (ｋｇ / ｋｇ)

硫ꎬＳ ％ (ｋｇ / ｋｇ)

可以忽略不计小于 ５ｐｐｍ 的硫化氢ꎬ氢ꎬ氨ꎬ氯ꎬ氟ꎬ水

　 　 ３. 净总交付量: ｔꎬ ＭＪ ｍ３

净液体交付量: ＧＪ
４. 签名(Ｓ):
供货方公司名称ꎬ联系方式:
签名: 　 地点 /港口 　 日期:
接收方:

∗　 ＬＮＧ 的属性和成分允许操作人员按照该气体的已知属性和相关的操作限制进行操作ꎮ
∗∗　 优选 ７０ 以上并参考 ＤＩＮ ＥＮ １６７２６ 中规定的甲烷值计算法ꎮ 这并不一定反映进入发动机的甲烷值ꎮ

６２４



Ｄ　 部　 分

１９　 培训

１９. １　 目标

本章的目标是确保本规则适用船舶上的船员具有足够的资格、培训和经验ꎮ

１９. ２　 功能性要求

航运公司应考虑经修正的 ＳＴＣＷ 公约和规则ꎬ确保使用气体或其他低闪点燃料船上的船员业经培

训ꎬ并获得与其任务和责任相适应的适当能力ꎮ

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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